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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钢铁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钢

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

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内

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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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钢铁行业，包括由烧结、焦化、炼铁、炼钢以及轧钢等各

主要工序组成的长流程生产企业和由电炉炼钢、轧钢等主要工序组成的短流程生产企

业。 

2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

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评

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

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

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

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

标，二级指标为反映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考虑到长流程生产企业与短流程生产企业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的不同，本评价指

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

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长流程生产企业、短流程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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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

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国家要

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重点大中型钢铁

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

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

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度大

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长流程生产企业和短流程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

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4。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

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

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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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流程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钢 4 700 

可比能耗 kgce/t 钢 6 680 

焦化工序能耗 kgce/t 焦 3 140 

烧结工序能耗 kgce/t 矿 2 60 

炼铁工序能耗 kgce/t 铁 3 446 

转炉炼钢工序能耗 kgce/t 钢 2 20 

电炉炼钢工序能耗 kgce/t 钢 2 210 

电炉冶炼电耗 kWh/t 钢 1 370 

（1） 
能 
源 
指 
标 

25 

轧钢工序能耗 kgce/t 材 2 80 

转炉金属料消耗 kg/t 钢 3 1090 

电炉金属料消耗 kg/t 钢 3 1050 

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kg/t 钢 1 10 

企业吨钢耗新水 m3/t 钢 8 6 

（2） 
资 
源 
指 
标 

20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93 

高炉入炉焦比 kg/t 铁 3 380 

高炉喷煤量 kg/t 铁 3 150 

高炉产渣量 kg/t 铁 3 320 

转炉氧气消耗 Nm3/t 钢 2 55 

连铸比 % 4 100 

连铸机作业率 % 1 75 

（3） 
生 
产 
技 
术 
特 
征 
指 
标 

20 

钢材（最终产品）综合
成材率 

% 4 96 

焦炉煤气利用率 % 2 100 

高炉煤气利用率 % 3 97 

转炉煤气回收量 kgce /t 钢 3 21 

余热利用量 kgce/t 钢 3 30 

含铁尘泥回收率 % 2 100 

回收含铁尘泥利用率 % 2 100 

冶炼渣利用率 % 2 100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钢 3 100 

外排废水量 m3/t 钢 3 3 

COD 排放量 kg/t 钢 2 0.20 

石油类排放量 kg/t 钢 3 0.005 

SO2 排放量 kg/t 钢 4 1.0 

（5） 
污 
染 
物 
指 
标 

15 

烟（粉）尘排放量 kg/t 钢 3 1.3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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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短流程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钢 6 530 

可比能耗 kgce/t 钢 7 500 

电炉炼钢工序能耗 kgce/t 钢 4 300 

电炉冶炼电耗 kWh/t 钢 4 490 

（1） 
能 
源 
指 
标 

25 

轧钢工序能耗 kgce/t 材 4 175 

电炉金属料消耗 kg/t 钢 5 1050 

电极消耗 kg/t 钢 3 1.5 

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kg/t 钢 2 14 

萤石消耗 kg/t 钢 2 3 

企业吨钢耗新水 m3/t 钢 8 6 

（2） 
资 
源 
指 
标 

25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92 

炉外精炼比 % 6 100 

连铸比 % 2 95 

连铸机作业率 % 1 70 

（3） 
生 
产 
技 
术 
特 
征 
指 
标 

15 

钢材（最终产品） 
综合成材率 

% 6 92 

余热利用量 kgce/t 钢 5 25 

含铁尘泥回收率 % 2 100 

回收含铁尘泥利用率 % 2 100 

冶炼渣利用率 % 3 100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15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 t 钢 3 20 

外排废水量 m3/t 钢 5 3 

COD 排放量 kg/t 钢 3 0.2 

石油类排放量 kg/t 钢 4 0.04 

SO2 排放量 kg/t 钢 3 0.4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0 

烟（粉）尘排放量 kg/t 钢 5 1.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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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流程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小球团烧结 3 

炼焦煤调湿 3 

干法熄焦 6 

转炉溅渣护炉 3 

高效连铸 3 

连铸坯热装热送 6 

蓄热式加热炉 5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 3 

焦炉煤气脱硫脱氰（焦化厂） 3 

高炉煤气余压发电（TRT） 3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 3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4 

（1）执行国
家重点鼓励
发 展 技 术
（含冶金清
洁 生 产 技
术）的符合
性 

50 

综合利用（或消纳）社会废物 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3）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2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

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

标的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

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

清洁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

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

指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

则不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

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

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污

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

要求的，则给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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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短流程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备注 

电炉优化供电技术 6 

高效连铸 7 

连铸坯热装热送 9 

蓄热式加热炉 9 

高强度机械用钢生产 5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 6 

（1）执行国
家重点鼓励
发展技术（含
冶金清洁生
产技术）的符
合性 

50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8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3）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2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定性评价指
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
按对该指标
的执行情况
给分，其给分
办法与表 3 中
长流程生产
企业的定性
评价指标体
系的给分要
求相同。 

 
 

4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行计

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值情况

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能

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

产要求（如二次能源回收量及其利用率、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固体废物利用率、高炉

喷煤量、连铸比、连铸机作业率、钢材〈最终产品〉综合成材率等指标）。因此，对

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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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

两位； 

    Sx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实

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算结果就会

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影响，

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时（其中 k 为该类一级指标的权重

值，m为该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数），取该 Si 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n

i 1

（Si·ki）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正

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i′表示： 

                 jii AKK •=′
 

式中： 

     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 为

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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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1

n

i
iF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钢铁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考

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主，以定

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合评价指

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

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

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Pˊ=Pb / Pa 

式中：P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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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

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

于表 5。 

表 5  钢铁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长流程生产企业 短流程生产企业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P≥85 

清洁生产企业 85≤P＜90 75≤P＜85 

 
按国家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

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污染源排放超标）或

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和产品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

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钢铁统计》和

《钢铁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1 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炼钢工序（包括转炉炼钢、电炉炼钢、炉外精炼、连铸等）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

消耗的耐火材料量。其计算公式为： 

 

2 高炉产渣量 

每生产 1 吨生铁产生的高炉渣量。其计算公式为： 

 

3 转炉煤气回收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回收的转炉煤气折合标准煤量。其计算公式为： 

）生铁年产量（

）高炉渣年产量（
铁）＝高炉产渣量（

t

kg
t/kg

）合格钢水年产量（

）量（炼钢工序耐火材料年耗
钢）＝炼钢耐火材料消耗（

t

kg
t/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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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热利用量 

钢铁生产各工序所有可利用余热的吨钢利用量。其计算公式为： 

 

5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综合利用产品的产值。其计算公式为： 

 

6 外排废水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的废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7 COD 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废水中的 COD 量。其计算公式为： 

 

8 石油类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废水中的石油类量。其计算公式为： 

 

9 SO2 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废气中的 SO2 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钢水年产量（

）年排放废水量（
钢）＝外排废水量（

t

m
t/m

3
3

）合格钢水年产量（

）量（年排放
钢）＝排放量（

t

kg
t/kg

COD
COD

）合格钢水年产量（

）量（年排放
钢）＝排放量（

t

kg
t/kg 2

2

SO
SO

）合格钢水年产量（

）标准煤量（全年回收转炉煤气折合
钢）＝转炉煤气回收量（

t

kgce
t/kgce

）合格钢水年产量（

）年排放石油类量（
钢）＝石油类排放量（

t

kg
t/kg

）合格钢水年产量（

元）综合利用产品年产值（
钢）＝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元

t
t/

）合格钢水年产量（

）的全年实际利用量（各工序所有可利用余热
钢）＝余热利用量（

t

kgce
t/k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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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烟（粉）尘排放量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外排的烟粉尘量。其计算公式为： 

 

11 萤石消耗 

每生产 1 吨合格钢水消耗的萤石量。其计算公式为： 

 

12 炉外精炼比 

炉外精炼比是指经过炉外精炼（二次冶金）工艺生产的合格钢水年产量占合格钢

水年总产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钢水年产量（

）萤石年耗量（
钢）＝萤石消耗（

t

kg
t/kg

）合格钢水年产量（

））＋年排放粉尘量（年排放烟尘量（
钢）＝烟（粉）尘排放量（

t

kgkg
t/kg

％
）合格钢水年产量（

）精炼合格钢水年产量（
（％）＝炉外精炼比 100

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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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布 

- 19 -



 

目    录 

 

前言 ...................................................................................................1 

1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2 

2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2 

3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3 

4 氮肥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7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7 

4.2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8 

4.3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8 

5 指标解释..........................................................................................8 

- 20 -



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氮肥企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氮肥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分别为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和清洁生产一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

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化工清洁生产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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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煤、油（重油或轻油）或者天然气（含焦炉气、

炼厂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进而生产尿素、碳酸氢铵的氮肥企业。以煤、油或

者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进而生产硝酸铵、硫酸铵、氯化铵和磷酸铵的化肥

企业可参照执行。 

2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本指标体系选取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资源

综合利用指标及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等 5 个方面共 33 项指标作为氮肥

行业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的高低将反映企业的生产工艺水平、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水平以及安全环境健康管理水平。氮肥行业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1。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25   C26 C27   C28   C2 9 C30  C31   C32   C33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 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图 1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 

 

资源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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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污染物

指标、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

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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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指标中既有正向指标，也有逆向指标。 

3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标准。本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选取行业清洁生产的先进

水平，即：对于正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氮肥行业能达到的最大值（即行业最

优值）；对于逆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氮肥行业能达到的最小值（即行业最优

值）。 

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 

以天然气、油和煤为原料的氮肥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

权重及评价基准值分别见表 1、表 2 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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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行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21 GJ/吨产品 32 
2 润滑油消耗量 3 千克/吨产品 2 
3 催化剂消耗量 3 千克/吨产品 0.20 
4 新鲜水消耗量 7 吨/吨产品 10 
5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用电量 3 KW.h/吨产品 600 
6 尿素含氮量 4 % 46.2 
7 尿素含水量 1 % 1.0 
8 尿素缩二脲含量 1 % 0.5 
9 碳铵含氮量 1 % 17.2 
10 

 
 
产品特
征指标 

碳铵含水量 1 % 3.0 
11 废水量 12 吨/吨氨 6 
12 废水中氨氮 4 千克/吨氨 0.4 
13 废水中 COD 4 千克/吨氨 1.0 
14 废水中氰化物 1 千克/吨氨 0.0015 
15 废水中悬浮物 1 千克/吨氨 0.3 
16 废水中石油类 1 千克/吨氨 0.05 
17 废水中挥发酚 1 千克/吨氨 0.0015 
18 废水中硫化物 1 千克/吨氨 0.008 
19 废水 pH 1  6-9 
20 废气量 3 Nm3/吨产品 7000 
21 废气中氨 2 千克/吨产品 5 
22 废气中氰化物 2 千克/吨产品 0.0001 
23 废气中烟尘 2 千克/吨产品 0.02 
24 

 
 
 
 
 
 
污染物
指标 

废渣量 2 千克/吨产品 0.18 
25 水循环利用率 4 % 90 
26 污水综合利用率 4 % 70 
27 含氨废气回用率 2 % 95 
28 废渣综合利用率 2 % 100 
29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余热利用率 2 % 80 
30 职工病假 1 小时/百万小时 0.5 
31 职业病人数 1 人/生产工人数 0.001 
32 伤亡事故 1 次/年 0.1 

33 

环境管
理与劳
动安全
卫生指
标 

事故赔款总额 1 事故赔款额/产值 0.001 

注：黑体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其余指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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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油为原料的氮肥行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21 GJ/吨产品 42 
2 润滑油消耗量 3 千克/吨产品 2 
3 催化剂消耗量 3 千克/吨产品 0.20 
4 新鲜水消耗量 7 吨/吨产品 10 
5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用电量 3 KW.h/吨产品 600 
6 尿素含氮量 4 % 46.2 
7 尿素含水量 1 % 1.0 
8 尿素缩二脲含量 1 % 0.5 
9 碳铵含氮量 1 % 17.2 

10 

 
 
产品特
征指标 

碳铵含水量 1 % 3.0 
11 废水量 12 吨/吨氨 3 
12 废水中氨氮 4 千克/吨氨 0.37 
13 废水中 COD 4 千克/吨氨 0.19 
14 废水中氰化物 1 千克/吨氨 0.0015 
15 废水中悬浮物 1 千克/吨氨 0.08 
16 废水中石油类 1 千克/吨氨 0.05 
17 废水中挥发酚 1 千克/吨氨 0.00008 
18 废水中硫化物 1 千克/吨氨 0.008 
19 废水 pH 1  6-9 
20 废气量 3 Nm3/吨产品 4060 
21 废气中氨氮 2 千克/吨产品 5 
22 废气中氰化物 2 千克/吨产品 0.0001 
23 废气中烟尘 2 千克/吨产品 0.3 
24 

 
 
 
 
 
 
污染物
指标 

废渣量 2 千克/吨产品 0.205 
25 水循环利用率 4 % 90 
26 污水综合利用率 4 % 70 
27 含氨废气回用率 2 % 95 
28 废渣综合利用率 2 % 100 
29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余热利用率 2 % 80 
30 职工病假 1 小时/百万小时 0.5 
31 职业病人数 1 人/生产工人数 0.001 
32 伤亡事故 1 次/年 0.1 

33 

环境管
理与劳
动安全
卫生指
标 

事故赔款总额 1 事故赔款额/产值 0.001 

注：黑体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其余指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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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煤为原料的氮肥行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21 GJ/吨产品 52 
2 润滑油消耗量 3 千克/吨产品 2 
3 催化剂消耗量 3 千克/吨产品 0.20 
4 新鲜水消耗量 7 吨/吨产品 25 
5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用电量 3 Kw.h/吨产品 1200 
6 尿素含氮量 4 % 46.2 
7 尿素含水量 1 % 1.0 
8 尿素缩二脲含量 1 % 0.5 
9 碳铵含氮量 1 % 17.2 

10 

 
 
产品特
征指标 

碳铵含水量 1 % 3．0 
11 废水量 12 吨/吨氨 15 
12 废水中氨氮 4 千克/吨氨 1.05 
13 废水中 COD 4 千克/吨氨 2.25 
14 废水中氰化物 1 千克/吨氨 0.015 
15 废水中悬浮物 1 千克/吨氨 1.5 
16 废水中石油类 1 千克/吨氨 0.075 
17 废水中挥发酚 1 千克/吨氨 0.0015 
18 废水中硫化物 1 千克/吨氨 0.0075 
19 废水 pH 1  6-9 
20 废气量 3 Nm3/吨产品 2300 
21 废气中氨氮 2 千克/吨产品 5 
22 废气中氰化物 2 千克/吨产品 0.0001 
23 废气中烟尘 2 千克/吨产品 0.42 
24 

 
 
 
 
 
 
 
污染物
指标 

废渣量 2 吨/吨产品 0.015 
25 水循环利用率 4 % 90 
26 污水综合利用率 4 % 70 
27 含氨废气回用率 2 % 95 
28 废渣综合利用率 2 % 100 
29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余热利用率 2 % 80 
30 职工病假 1 小时/百万小时 0.5 
31 职业病人数 1 人/生产工人数 0.001 
32 无伤亡事故 1 次/年 0.1 

33 

环境管
理与劳
动安全
卫生指
标 

事故赔款总额 1 事故赔款额/产值 0.001 

注：黑体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其余指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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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氮肥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内各项指标实际数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考虑到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的差

别，对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根据其类别和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正向指标，按式（1）计算： 

oi

xi
i S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1) 

对逆向指标，按式（2）计算： 

xi

oi
i S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2)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单项评价指数在 0－1.0 之间。 

对于不生产碳酸氢铵产品的企业，其碳铵含氮量和碳铵含水率两项指标标

准化值 Si 均取 1。 

对于不生产尿素的企业，其尿素含氮量、尿素含水量、尿素缩二脲含量三

项指标标准化值 Si 均取 1。 

对于 pH 指标，若企业排放废水中 pH 在 6－9 之间，标准化值 Si 取 1，否

则取为 0。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按式（3）计算： 

∑
=

=
n

i
ii KSP

1
1 … … … … … … … … … … … … … … … … (3)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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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100
1

=∑
=

n

i

iK 。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P1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4.2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于氮肥生产企业，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通过其定量评价指标

P1 即可全面反映，即 P＝P1，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4.3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氮肥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

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氮肥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

指数列于表 4。 

表 4 氮肥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被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未“达

标”的企业和继续采用禁止和淘汰的生产工艺和装备的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低于清洁

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

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化学工

业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5.1 合成氨综合能耗 

是指合成氨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 GJ 之和与报告期的合成氨产量之

比。其计算公式为： 

）合成氨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氨）／综合能耗（

t
GJ

tGJ =  

5.2 新鲜水消耗量 

- 28 -



生产每吨氨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成氨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氨）／新鲜水消耗量（

t
t

t
t =  

5.3 水循环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水利用量之和

比，以百分比计。其计算公式为： 

量补充水量＋循环水利用

循环水利用量
）水循环利用率（ =%  

5.4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污水处

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

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其计算公式为： 

 

）合成氨年产量（

）年排放污染物量（
氨）＝污染物排放量（

t

kg
t/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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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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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电镀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是电镀行业中一系列相互联系、相对独立、

互相补充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所组成的，用于评价清洁生产绩效指标的集合。 

本指标体系中电镀行业的范围是指各种金属的电镀、电解、电铸、化学镀、

热浸镀、刷镀、印制版电镀以及金属的氧化、磷化、钝化等表面处理。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分别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企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

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北京电镀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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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评价电镀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

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电镀生产企业及企业内电镀车间。 

2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本指标体系的指标参数形式包括定量评价指标、定性评价指标（如图 1）。

本指标体系分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两个层次。一级评价指标是具有普适

性、概括性的指标，共有六项，它们是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产品特征指标、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环境管理与劳

动安全卫生指标。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下，代表电镀行业清洁生产特

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若干指标（如图 2、图 3）。 

3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各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所选的定量化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

据是：国外清洁生产审核采用的数据，我国曾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电镀企业的审

核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和有关科研单位提供的实测数据，本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评价

基准值代表了国内电镀行业清洁生产的先进水平。 

在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基本上是按照有利于“源削减”的原则，设置各

项二级指标，在缺乏统计数据的情况下，通过清洁生产装备和工艺的“有”与“无”、

是否运行正常和清洁生产管理水平，客观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面貌。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是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由该项指标对清洁生产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确定。 

综合类电镀企业和印制电路板类电镀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评

价指标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3。 

印制电路板类电镀企业定性化评价可借用表 3，因镀种缺项可参阅 3.3 所列

修正方法计算。 

其他未列入的镀种，如镀金、镀银、阳极氧化、磷化等，暂可参阅 3.3 所列

修正方法计算，待本指标体系逐步完善后，再作全面评价。 

4 电镀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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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清洁生产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和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以企业在考核年度对各项二级评价指标实际达到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计

算，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以现场实测取得的数据进行计算，综合求得该企

业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为正向指标，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和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为逆向指

标。对二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不同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图 1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图 2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框架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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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流 器 输 出 端 线 路 压 降   不 超 过 10% 

排 风 系 统 风 量 可 调 

使 用 可 控 硅 整 流 电 源 和 高 频 开 关 电 源 

淘 汰 高 能 耗 设 备 

使 用 清 洁 燃 料 

极 杠 清 洁 、 导 电 良 好 

 

淘 汰 有 氰 电 镀 

使 用 低 浓 度 、 低 毒 生 产 工 艺 

使 用 替 代 铅 、 镉 、 汞 的 电 镀 生 产 工 艺 

使 用 阳 极 篮 或 其 它 措 施 回 收 利 用 阳 极 残 料 

采 用 镀 液 连 续 过 滤 

挂 具 有 可 靠 绝 缘 涂 覆 层 

有 镍 回 收 、 回 用 装 置 并 运 行 

使 用 喷 淋 清 洗 装 置 

有 多 级 逆 流 漂 洗 槽 或 多 级 回 收 槽 并 回 收 镀 液 

镀 槽 、 回 收 槽 、 清 洗 槽 之 间 有 导 流 板 

有 铬 雾 净 化 回 收 装 置 并 运 行 

地 面 防 腐 、 防 渗 漏 

镀 槽 、 管 道 无 滴 漏 

用 去 离 子 水 配 制 、 回 收 镀 液 

科 学 挂 装 工 件 ， 滚 镀 有 减 废 措 施 ， 减 少 镀 液 带 出 

原 材 料 消 耗 有 考 核 

与 生 产 有 关 统 计 资 料 齐 全 、 准 确 

对 镀 液 有 定 期 化 验 措 施 

使 用 其 它 未 列 入 的 清 洁 生 产 措 施 

 

产 品 合 格 率 有 考 核 

产 品 不 含 水 可 溶 性 重 金 属 盐 （ 如 六 价 铬 ） 

 

建 设 项 目 环 保 “ 三 同 时 ” 执 行 情 况 

有 相 应 的 废 镀 液 存 储 设 施 和 合 理 的 处 置 途 径 

对 有 害 气 体 有 良 好 的 净 化 排 风 装 置 

现 场 防 毒 、 防 尘 、 防 噪 声 达 标 （ 有 检 测 报 告 ） 

老 污 染 源 限 期 治 理 完 成 情 况 

建 立 并 运 行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电
 镀

 行
 业

 清
 洁

 生
 产

 定
 性

 评
 价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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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类电镀企业定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
指标 

权重值 二级评价指标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镀锌     锌的利用率（钝化前） 40/n ① 80% 
镀铜       铜的利用率 40/n 80% 
镀镍       镍的利用率 40/n 92% 
镀装饰铬   铬的利用率 40/n 20% 

合
利
用
率 

镀
层
金
属
原
料
综 镀硬铬     铬的利用率 40/n 80% 

利
用
指
标 

资
源
综
合 

45 

水重复利用率
②

  5 30% 
镀锌钝化         总铬 40/n 0.78 g/m2 

酸性镀铜         总铜 40/n 2.1g/m2 
镀    镍         总镍 40/n 0.6 g/m2 
镀装饰铬         总铬 40/n 3.9 g/m2 

污
染
物
产
生
指
标 

镀
件
带
出
液 

40 

镀 硬 铬         总铬 40/n 0.5 g/m2 

消
耗
指
标 

资
源
与
能
源 

15 工业新鲜水用量
③

 15 0.3 t/m2 

注：①  n 为被审核镀种数。 
②  在电镀生产过程中，水被有效使用两次，即为重复使用一次，以此类推。 

如冷却水、离子交换法出水、逆流漂洗用水、污水处理回用水的二次使用等。 
③  工业新鲜水用量是指新鲜水使用量与电镀产成品面积之比 

 
表 2  印制电路板类电镀企业定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
指标 

权重值 二级评价指标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铜阳极利用率 20 80% 

水重复利用率
②

 10 30% 
利
用
指
标 

资
源
综
合 

50 

印制电路板腐蚀液回收率 20 100% 

产
生
指
标

液
污
染
物 

镀
件
带
出 

30 总     铜 30 2.1 g/m2 

单面板 20/n ① 0.3t/ m2 
指
标 

能
源
消
耗 

资
源
与 

20 工业新鲜水用量
③

 
双面板 20/n 0.6t/ m2 

注：① n 为单面板和双面板品种数。 
②  在电镀生产过程中，水被有效使用两次，即为重复使用一次，以此类推。 

如冷却水、离子交换法出水、逆流漂洗用水、污水处理回用水的二次使用等。 
③  工业新鲜水用量是指新鲜水使用量与电镀产成品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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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综合类电镀企业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权重值 二级评价指标 权重值 

淘汰高能耗设备 4 

使用清洁燃料（地方标准） 4 

排风系统风量可调 1 

整流器输出端线路压降不超过 10% 4 

极杠清洁、导电良好 2 

1.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 18 

使用可控硅整流电源和高频开关电源 3 

淘汰有氰电镀 5 

使用低浓度、低毒生产工艺 4 

使用替代铅、镉、汞的电镀生产工艺 4 

有镍回收、回用装置并运行 2 

使用喷淋清洗装置 2 

有多级逆流漂洗槽或多级回收槽并回收镀液 3 

有铬雾净化回收装置并运行 3 

地面防腐、防渗漏 4 

用去离子水配制、回收镀液 2 

镀槽、管道无滴漏 2 

镀槽、回收槽、清洗槽之间有导流板 2 

使用阳极篮或其它措施回收利用阳极残料 2 

采用镀液连续过滤 2 

挂具有可靠绝缘涂覆层 2 

科学挂装工件，滚镀有减废措施，减少镀液带出 2 

对镀液有定期化验措施 2 

与生产有关统计资料齐全、准确 4 

原材料消耗有考核 4 

2.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53 

使用其它未列入的清洁生产措施 2 

产品合格率有考核 2 
3.产品特征指标 3 

产品不含水可溶性重金属盐（如六价铬） 1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完成情况 3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3 

有相应的废镀液存储设施和合理的处置途径 4 

对有害气体有良好净化排风装置 3 

现场防毒、防尘、防噪声达标（有检测报告） 3 

4.环境管理与劳动 
安全卫生指标 

26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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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定量化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oi

xi
i S

S
S =  

对逆向指标，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和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其单项

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xi

oi
i S

S
S =  

式中：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

右。但如果对于正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大于评价基准值、对于逆向指标，其实际

值远小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这样，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

际意义，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

合理的影响，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取该 Si 值为该项指标权数分值

的 1.2 倍。 

4.1.2 定量化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化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 

∑
=

⋅=
n

i
ii KSP

1
1  

式中：P1——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由于企业没有该项统计值所造成的缺项，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化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定性指标的考核不仅考核“有”与“无”，而且要考核是否正常运行及其

效果。 

定性化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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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FP

1
2  

式中：P2——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如果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少于其所属一级评价指标所包括

的全部二级评价指标的项目数（如：由于企业没有与某二级评价指标相关的镀种

所造成的缺项），则应将该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乘以修正系数 Ai，调整其权

重值： 

i

m

i
i AFP ⋅= ∑

=1
2  

式中：Ai——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 

Ai=A1/A2 

A1 为本指标体系所列与该二级评价指标有关的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评价指标的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之和； 

m——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 

4.4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电镀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该企业进行定量化评价指标

和定性化评价指标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电

镀行业暂以定性化评价指标为主，以定量化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

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值。 

4.4.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考核衡量企业在考核年度的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2211 PKPKP ⋅+⋅=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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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K1——综合评价定量化指标的权重，暂取值 0.4； 

K2——综合评价定性化指标的权重，暂取值 0.6。 

4.4.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

度的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

指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a

b

P
P

P =′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Pb——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4.5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电镀行业清洁生产企业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

据。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

企业。 

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 4。 

表 4  电镀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5 
清洁生产企业 80≤P＜95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认定为主

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污染物排放超标）的，危险

液体和危险固体废弃物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作妥善

处理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5.1 镀层金属原料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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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n

i

ii

mmmM
dST

U
1 321

×100% 

式中：U——镀层金属原料综合利用率； 

n——考核期内镀件批次； 

Ti——第 i 批镀件镀层金属平均厚度，um； 

Si——第 i 批镀件镀层面积，m2； 

d——镀层金属密度，g/cm3； 

M——镀层金属（阳极和镀液中消耗的金属离子）消耗量，g； 

m1——阳极残料的重量，g； 

m2——未被投入生产的金属回收量，g； 

m3——辅助阴极上的镀层重量，g，特指因工艺特性而不得不使用辅

助阴极的情况。 

对于合金镀层，只计算主金属的利用率。 

5.2 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 

Q
C

W =  

式中：W——单位面积平板状镀件带出液产生某污染物的重量，g/m2； 

C——被测平板状镀件从生产线上带出的金属离子或氰离子重量，g； 

Q——被测平板状镀件面积，m2。 

5.3 水重复利用率 

%100×
+

=
bf

b
R  

式中：R——水重复利用率； 

b——串级用水量+循环用水量； 

f——新鲜水用量。    

5.4 定性指标中需说明的指标 

● 淘汰高能耗设备：按照国家经贸委《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

录》评价。 

● 整流器输出端线路压降不超过 10%：即在电镀过程中，槽边极杠的电压

值与整流器输出端电压值之比大于或等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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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低浓度、低毒生产工艺：按照国家经贸委《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技术导向目录》评价。 

● 使用替代铅、镉、汞的电镀生产工艺：对原工艺没有这三个镀种的企业

作缺项处理，对原有这三个镀种而实行替代工艺的可以计分。 

● 使用喷淋清洗装置、有多级逆流漂洗或多级回收槽并回收镀液：指企业

生产量大和污染严重的生产线使用这些装置。 

● 采用镀液连续过滤：指镀铜、镍、锌等镀种。 

● 有相应的废镀液存储设施：指企业备有足够大的空槽，能在一旦发生镀

液泄漏时储存镀液和储存待处理的废镀液。 

● 与生产有关的统计资料齐全、准确；原材料消耗有考核；产品合格率有

考核：指能满足评价定量指标的需要，有考核制度并与职工的奖惩措施

挂钩。 

●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环境管理的合理体制、机构和管

理制度，有考核，纪录完整，计 6 分；通过 ISO14000 认证加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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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据采集 

1 采样及计算 

本指标体系镀件带出液污染物检测的采样点，定在所测镀种的最后一级回收

槽或镀槽（无回收槽）上侧，将所测镀件带出溶液的体积乘以该溶液所含金属离

子或氰离子浓度，即为被测镀件带出污染物的量，单位：克（g）。 

2 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和新鲜水的消耗量、重复用水量、产品产量、阳极残料及金属

回收量等，以年报表或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3 实测 

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用实测方法取得；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

方法取得，考核周期一般不少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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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印染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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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印染企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特制定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印染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和东华大学负责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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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印染行业生产企业 

2. 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有代表性，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

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

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适性、概括性

的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印染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具体、易

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印染行业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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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

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

重点大中型印染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

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印染行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的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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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印染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

指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 

能源

指标 2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5 4846.5 
水浴比 t/t 4 7 

万元产值能耗 kgce  4 0.8 
单位产品耗水量 t/t 3 269 
单位产品耗电量 t/t 3 1795 
单位产品耗汽量 t/t 3 17.95 
单位产品耗煤量 t/t 3 2.24 

资源

能耗 25 

印花浆料消耗 kg/t 3 2 
烧碱消耗 kg/t 4 2324.5 
染料消耗 kg/t 4 35.9 
助剂消耗 kg/t 4 323.1 
双氧水消耗 kg/t 3 31.41 
油类消耗 kg/t 2 40.39 

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5 40 
生产

技术

指标 
10 

上染率 ％ 3 70 
设备作业率 % 3 85 
综合成品率 % 4 95 

综合

利用

指标 
25 

余热利用率 ％ 5 50 
染料回收利用率 ％ 5 50 
烧碱回收率 ％ 5 50 
废水回用率 ％ 5 20 

工业用水利用率 ％ 5 95 

污染

物指

标 
15 

外排废水量 m3/t 3 179.5 
COD 排放量 kg/t 3 215.4 
SO2 排放量 kg/t 3 2.47 

烟粉尘排放量 kg/t 3 3.86 
噪声 dB(A) 3 ≤6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 各个指标的数值是按织物平均 1 吨布 5000m 计算，然后乘以标准品校正系数。按平均

校正系数 1.79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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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印染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执行国

家重点鼓励

发展技术

（含印染清

洁生产技

术）的符合

性 

70 

酶法退浆工艺 5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

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

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二

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指标

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给

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二

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理

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4 分，

只建立环境体系但尚未通

过认证的给 2 分；凡已进行

清洁生产审核并实施无/低

费方案的给 6 分，实施中/

高费方案的给 4 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各

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

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老

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未能

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

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物

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不给

分；凡仅有水污染物或气污

染物超总量要求的，则给 2

分。 

棉布前处理冷轧堆一步法工艺 4 

涂料染色、印花工艺 7 

转移印花新工艺 7 

高效环保活性染料应用 7 

超滤法回收染料 5 

丝光淡碱回收技术 4 

数字化喷射印花新工艺 6 

逆流清洗、回用及小浴比设备 5 

无毒无害的原副材料 5 

原辅助剂的回收利用 5 

综合利用或消纳社会废物 5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5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1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4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6 

（3）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20 

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5 

注：如果一个企业涉及多个产品时，其它产品要在其它相关行业达到指标要

求，否则不能参评。 

国家鼓励发展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有所变化，有关新技术说明可参

考当年行业协会所发文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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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染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

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二次能源回收量及其利用率、工业水重复利

用率、固体废物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

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0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0i/Sxi 

式中：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

点后两位；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0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2.0~3.0 左右，但

当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

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 时（其中 k 为

该类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值，m 为该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

数），取该 Si 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
n

i
ii K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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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性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

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

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均予以相应修

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值以 Ki’表示： 

Ki'＝Ki·Aj 

式中：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分值的修正系数。 

Aj=A1/A2。A1 为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值；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

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分值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n

i
Fi

1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印染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

对综合评价指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

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印染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

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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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

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 

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的计算公式为： 

P'＝Pb/Pa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年度的综合评价

指数。 

4.4 印染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印染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

对达到一定的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清洁生产企

业和国内清洁生产落后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印染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3。 

表 3   印染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备注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85 （鼓励）推广应用 
清洁生产企业 70≤P＜85  推广应用 

上述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 70 的企业则被评为未实现清洁生产企业或清

洁生产落后企业，建议进行整顿改进，并经地方主管部门验收通过之后方可进行

生产。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

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

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也反映在各个定量评价指标上，各个定量评价指标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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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更多的评价指标。现将相关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列于下表： 

表 4  原材料指标评价结果 

原材料指标 状况 指标权重 等级分值 得分 
毒性 无毒 7 0.8 5.6 

生态影响 良好 6 0.9 5.4 
可再生性 良好 4 0.9 3.6 
能源强度 低 4 0.9 3.6 
循环利用性 良好 4 0.8 3.2 

合计  25  21.4 

 

表 5  产品指标评价结果 

产品指标 状况 指标权重 等级分值 得分 
销售 良好 3 0.9 2.7 
使用 良好 4 1.0 4 

寿命优化 中等 4 0.7 2.8 
报废 良好 4 0.9 3.6 
合计  15  13.1 

具体的评价指标要根据印染企业具体的工艺流程来划分，可以详细了解各个

评价指标的情况，使企业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和推进清洁生产，达到先进的

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

标准》（印染行业）中的指标概念一致，其他指标解释如下： 

（1）企业综合能耗 

企业综合能耗等于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实际消耗的各类能源实物量与该类能

源的折算标准煤系数的乘积之和。 

Uq＝∑
=

⋅
i

i
ii PE

1
 

式中：Uq－企业综合能耗，kgce； 

      Ei－生产活动中消耗的第 i 类能源实物量； 

      Pi－第 i 类能源折算标煤系数。 

（2）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等于计划统计期内的企业综合能耗除以同期产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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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格产品数量。 

Udc＝∑ gh

q

N
U

 

式中：Udc－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kgce/t； 

      Uq－企业综合能耗，kgce； 

      Ngh－各种合格品产量，t。 

（3）产品可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产品可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等于计划统计期内的企业综合能耗除以同期的标

准品总产量。 

Ukc＝
bz

q

N
U

 

式中：Ukc－产品可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kgce/t； 

      Uq－企业综合能耗，kgce； 

      Nbz－标准品总产量，t。 

（4）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费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费等于在统计期内，总综合能耗费用除以混合产品百米印

染布的合格产品总产量。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费＝
量（吨）统计期内合格产品总产

（元）统计期内总综合能耗费  

（5）可比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成本费 

可比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成本费等于同一统计期内，企业的总综合能耗除以标

准品总产量。 

可比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成本费＝
（吨）统计期内标准品总产量

（元）统计期内总综合能源费  

（6）单位产品耗水量 

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水量。 

单位产品耗水量（t/t）＝
）合格产品年产量（

）年耗水量（

t
t  

（7）单位产品耗汽量 

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蒸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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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耗汽量（t/t）＝
）合格产品年产量（

）年耗蒸汽量（

t
t  

（8）单位产品耗电量 

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电量 

单位产品耗电量（kwh/t）＝
）合格产品年产量（

）年耗电量（

t
kwh  

（9）余热利用量 

印染企业生产各工序所有可利用的余热的单位产品利用量。计算公式如下： 

余热利用量＝
）合格产品年产量（

）的全年实际利用量（各工序所有可利用余热

t
kgce  

（10）外排废水量 

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外排的废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外排废水量（m3/t）＝
）合格产品年产量（

）年排放废水量（

t
m3

 

（11）COD 排放量 

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外排废水中的 COD 量。计算公式为： 

COD 排放量（kg/t）＝
）合格产品年产量（

）量（年排放

t
kgCOD  

（12）烟（粉）尘排放量 

每生产单位合格产品外排的烟粉尘量。计算公式为： 

烟（粉）尘排放量（kg/t）＝
）合格产品年产量（

）粉尘量（年排放烟尘量＋年排放

t
kg  

（13）水浴比 

指吨布用水量（t/t）。 

 

 

 

 

 

- 58 -



附件二：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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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铬盐企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特制定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铬盐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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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碱性氧化焙烧法生产铬酸钠，进而生产工业重铬酸

钠、工业铬酸酐、碱式硫酸铬、氧化铬绿、工业重铬酸钾、金属铬等铬盐系列产

品的企业。 

2.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本指标体系选取资源消耗、产品质量、环保指标、资源综合利用及健康安

全等 5 个方面共 37 项指标作为铬盐行业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的高低

将反映企业的生产工艺水平、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环保水平以及健康安全环境

管理水平。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1。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1 C2  C3   C4    C5 C6 C7    C18  C19   C20   C21     C                       C34    C35   C36  C37   
                                                          C22    C23    C24  C25   C26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 

资源消耗指标 产品质量指标 环保指标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健康与安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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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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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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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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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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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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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保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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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资源消耗、环保指标均为逆向

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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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产品质量、健康安全指标中既有正向指标，也

有逆向指标。 
3.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值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为各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对于正

向指标，其最小值采用铬盐行业平均水平，最大值采用铬盐行业能达到的最大值

（即行业最优值）。对于逆向指标，其最小值采用行业能达到的最低水平值（即

行业最优值），最大值采用铬盐行业平均水平，或者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

取值，部分指标参考了国际先进水平。 

资源消耗指标中各项指标为逆向指标，其最小值取行业能达到的最小值，最

大值取行业的平均水平。产品质量指标中各项指标值根据产品质量标准和行业水

平确定进行确定。环保指标中各项指标为逆向指标，其最小值取行业能达到的最

好水平值，最大值取国家相关环保标准的最大限值。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中各项指

标为正向指标，其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行业能达到的最好水平值和行业平均值确

定。健康安全指标中各项指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取值。 

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 

各项指标权重、基准值（最大值和最小值）见表 1。 

表 1 以碱性氧化焙烧法生产铬酸钠，进而生产工业重铬酸钠、工业铬酸酐、

碱式硫酸铬、氧化铬绿、工业重铬酸钾、金属铬等铬盐系列产品企业的评价指标

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 重 单 位 最小值 最大值

1.  

 
 

资 
源 
消 
耗 
指 
标 

铬矿消耗 

红矾钠生产 

4.72 t/t 红矾钠 1.10 1.25 

2.  纯碱消耗 1.56 t/t 红矾钠 0.86 0.95 

3.  硫酸消耗 1.56 t/t 红矾钠 0.20 0.46 

4.  

红矾钠 
消耗 

铬酐生产 3.01 t/t 铬酐 1.580 1.620 

5.  碱式硫酸铬

生产 0.54 t/t 碱式硫酸铬 0.49 0.50 

6.  氧化铬绿生

产 0.54 t/t 氧化铬绿 2.09 2.19 

7.  金属铬生产 0.54 t/t 金属铬 3.05 3.23 

8.  综合能源消耗 7.17 GJ /万元产值 42 54 

9.  新鲜水消耗量 1.52 t/t 红矾钠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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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 
品 
质 
量 
指 
标 

 
 

重铬酸钠含量 1.52 % 98.50 99.50 

11.  硫酸盐含量 0.30 % 0.20 0.25 

12.  氯盐含量 0.30 % 0.02 0.05 

13.  铬酸酐含量 1.52 % 99.60 99.90 

14.  水不溶物含量 0.30 % 0.01 0.02 

15.  硫酸盐含量 0.30 % 0.04 0.08 

16.  三氧化二铬含量 1.52 ％ 97.00 99.00 

17.  金属铬含量 1.52 ％ 98.00 99.00 

18.  

环 
保 
指 
标 

工业废水排放量 5.80 t/t 红矾钠 0 2.00 

19.  废水达标排放率 5.80 ％ 100 100 

20.  生产现场、渣场“四防”

措施 5.80 ％ 4 4 

21.  铬酐、氧化铬绿生产尾

气中六价铬含量 1.18 mg/m3  0.20 2.00 

22.  焙烧尾气中的颗粒物 1.18 mg/m3 100 300 

23.  磨矿、混料过程中的颗

粒物 
1.18 mg/m3 0 5 

24.  铬渣产生量 10.57 t/t 红矾钠 0.80 1.50 

25.  铬渣中酸溶六价铬含量 5.80 ％ 0.10 1.30 

26.  铬渣中水溶六价铬含量 5.80 ％ 0.30 0.80 

27.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率 

污水综合利用率 1.69 % 40 80 

28.  铬渣综合利用率 9.70 % 100 100 

29.  硫酸氢钠综合利用率 4.11 % 100 100 

30.  铝泥综合利用率 1.69 % 100 100 

31.  含铬芒硝综合利用率 1.69 % 100 100 

32.  粉尘综合利用率 0.60 % 100 100 

33.  余热利用率 1.69 % 30 70 

34.  

健康

安全

指标 

劳保投入 0.91 元/人 100 400 

35.  车间内空气六价铬含量 2.73 mg/m3 0 0.080 

36.  职业病新增发病率 2.73 %0 0 3 

37.  工伤事故率 0.91 %0 0 3 

 

注：1、黑体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其余指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2、铬矿消耗，按折标 5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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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纯碱消耗，按折标 100％计算。 

4、用作原料的红矾钠均以含量折标 100％计算。 

5、铬粉生产红矾钠消耗指标按铬粉含量 25％折标计算。 

6、综合能耗消耗包括燃料煤、气、油及电消耗。 

7、铬渣产生量、铬渣中酸溶性六价铬含量、铬渣中水溶性六价铬含量均指铬渣干基。 

8、生产现场、渣场的“四防”是指：防渗、防淋、防洪、防飞扬。 

9、污水综合利用主要指工业含铬废水，包括渣场水的收集与使用、生产区废水的清污

分流、地下水的截流与回收使用。 

10、粉尘综合利用主要指磨矿、配料工段及窑尾粉尘的回收与利用。 

11、余热利用主要指焙烧尾气的利用，计算方法暂采用：余热利用率＝（余热锅炉进口

温度－出口温度）／进口温度，未安装余热锅炉则该台旋窑余热利用率为 0。 

12、职业病的统计以卫生监督部门的体检结果为准。 

13、劳保投入包括劳保用品，以及为改善职工健康投入的设施、物资，如：生产区内的

职工餐厅、发放的牛奶等。 

14、考虑到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要求，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

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污染源排放超标）的，或发生重大污染事故，该

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15、企业发生因工死亡事故，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

企业”。 

16、部分指标涉及的工业总产值的统计均采用 1990 不变价。 

17、部分指标的最大、最小值确定，考虑了鼓励无钙焙烧等先进工艺的采用，以体现清

洁生产污染预防的宗旨。 
 

4. 铬盐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评价指标实际数值的标准化处理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内各项指标实际数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综合得出该企业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考虑到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的差别，对

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根据其类别和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当某一指标实际数值介于基准值（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时，采用线性插值

方法进行处理。其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Ci=(Xi-Xmin(i))/(Xmax(i)-Xmin(i)) 

逆向指标：Ci=(Xmax(i)-Xi)/(Xmax(i)-X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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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i   为该企业第 i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Xi    为企业第 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 

Xmax(i) 为第 i项指标的最大值； 

Xmin(i) 为第 i项指标的最小值。 

当企业某一正向指标实际数值小于或等于最小值时，该指标的标准化值取

0；当企业的逆向指标实际数值大于或等于最大值的时，该指标的标准化值取 0。 

当企业某一正向指标实际数值大于或等于最大值时，该指标的标准化值取

1；当企业的逆向指标实际数值的小于或等于最小值时，该指标的标准化值取 1。 

4.2 产品种类不一致的企业权重值的确定 

本指标体系涵盖的产品范围包括重铬酸钠、铬酸酐、碱式硫酸铬、氧化铬

绿、金属铬等，若某企业除重铬酸钠外其它的产品未包括完，则在计算时应取消

未生产产品涉及的项目，并调整相应的权重值，调整方法为：各大项的总权重值

不变，只按比例调整相应大项中小项的权重值。 

例如：某企业未生产氧化铬绿，则产品质量指标这个大项中“三氧化二铬

含量”应在计算时取消，并调整重铬酸钠含量等其它六个小项的权重值。计算如

下：产品质量指标 8 个小项总权重值为 7.28，三氧化二铬含量的权重值为 1.52，

重铬酸钠含量的权重值为 1.52，则重铬酸钠含量的权重值调整为＝7.28／（7.28

－1.52）×1.52＝1.92，其他各项权重依此类推进行调整。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 } 502/)(
1

+×= ∑
=

i

n

i
i WCP  

式中：P  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Ci  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Wi  第 i 项指标的权重， 100
1

=∑
=

n

i

iW 。 

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值介于 50 至 100 之间。 

4.4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铬盐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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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铬盐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2。 

表 2  铬盐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80 

清洁生产企业 70≤P＜80 

 

5 指标解释 

《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化学工业

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1）综合能耗 

是指企业铬盐生产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 GJ（吉焦耳）之和与报告期的工

业总产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年工业总产值（万元）

企业年耗能总和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 GJGJ  

（2）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每吨重铬酸钠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重铬酸钠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新鲜水消耗量（

t
tt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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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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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烧碱/聚氯乙

烯生产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

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烧碱/聚氯乙烯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要依据，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

表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

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化工清洁生产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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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氯碱工业的主要产品为烧碱和聚氯乙烯(PVC)，因此本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主要采用烧碱和聚氯乙烯的相关指标为评价指标。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盐和电石/乙烯为原料生产烧碱和聚氯乙烯的氯碱

生产企业，其中烧碱生产指采用隔膜电解法和/或离子交换膜电解法生产液碱、

固碱的生产过程，聚氯乙烯生产指用氯气、氢气、乙烯、电石生产聚氯乙烯的

生产过程。 

2、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大

部分（见图 1），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

异。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具有共同性、代表性的能反映“节约能源、降低消耗、

减轻污染、增加效益”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创建评价模式；通过

对比企业各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经过计算和评

分，量化评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水平。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选取，包括产业

发展和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行业发展规划等，用于定性评价企业

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清洁生产实施程度。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

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包括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环境管理与安全卫生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电池

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和考核的具体指标。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2、图 3。 

 

 

图 1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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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烧碱 /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烧碱 /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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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值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标准。本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选取行业清洁生产的先

进水平，即，对于正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烧碱/聚氯乙烯能达到的最大值（即

行业最优值）。对于逆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烧碱/聚氯乙烯能达到的最小值

（即行业最优值）。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

相应的分值，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中所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烧碱/聚氯乙稀生产企业清洁生产

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烧碱/聚氯乙稀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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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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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见表 1。 

烧碱/聚氯乙稀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

准值见表 2。 

 

表 1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权

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40） 

烧碱生产工艺 

原盐消耗（折百计算） 8 kg/t 烧碱(1) 1540 

2 综合能耗 
（不包括水消耗） 

16 tce/t 烧碱 
隔膜法(2) 1.5 
离子膜法 1.1 

3 新鲜水消耗 1 t/t 烧碱 8.0 
4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电石消耗(3) 8 kg/t 聚氯乙烯(4) 1420 

5 综合能耗 
（不包括水消耗） 

2 tce/t 聚氯乙烯 0.24 

6 新鲜水消耗 1 t/t 聚氯乙烯 10.00 
7 乙烯消耗 4 kg/t 聚氯乙烯 480 
8 产品特 

征指标 
（4） 

烧碱生产工艺 烧碱的一等品率 2 % 100% 

9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聚氯乙烯的一等品率 2 % 98% 

10 

污染物 
产生指

标 
（40） 

烧碱生产工艺 

废水量 1 m3/t 烧碱 
隔膜法 4.5 
离子膜法 1.5 

11 废水中活性氯 1 kg/t 烧碱 
隔膜法 0.1 
离子膜法 0.003

12 盐泥（干基） 1 kg/t 烧碱 60 
13 石棉绒 5 kg/t 烧碱 隔膜法 0.1 
14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废水量 3 m3/t 聚氯乙烯 5.5 
15 废水中 COD(5) 1 kg/t 聚氯乙烯 1.5 
16 废水中总汞 5 kg/t 聚氯乙烯 2.0×10-5 
17 废气量 10 m3/t 聚氯乙烯 1.8×104 
18 废气中 VCM 排放量 10 kg/t 聚氯乙烯 0.32 
19 电石渣（干基） 3 t/t 聚氯乙烯 1.63 

20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16） 

烧碱生产工艺 盐泥处理处置率 2 % 100 

21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电石渣废水回用率 4 % 100 

22 VCM 精馏尾气 
处理回收率 

8 % 97 

23 电石渣综合利用率 1 % 100 

24 烧碱和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 1 % 90 

注：（1）以烧碱折 100％计。 

（2）隔膜法指金属阳极隔膜法。 

（3）电石消耗按折标电石（300 升/千克）计算。 

（4）如生产 VCM 则折合成聚氯乙烯的产量计算消耗。 

（5）废水中的 COD 考察进污水处理厂前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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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其分值列表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40 

烧碱 
生产 
工艺 

采用离子膜法生产烧碱 2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

价基准值，其考核

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对于既

采用离子膜法又采

用隔膜法生产烧碱

的企业，可根据产

量计算其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如分值＝

20
离子膜

×
烧碱总产量

法烧碱产量

＋ 10×
烧碱总产量

隔膜法烧碱产量

。此法类比于聚氯

乙烯的生产工艺。 

采用金属扩张阳极、改性

隔膜法生产烧碱 
15 

采用普通隔膜法生产烧碱 10 

聚氯 
乙烯 
生产 
工艺 

采用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 10 

采用乙烯氧氯化法生产聚

氯乙烯 
20 

（2）环境管

理与劳动安

全卫生指标 
6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5 

 

4、烧碱/聚氯乙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产生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

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产品的一等品率、盐泥处理处置率、电石渣

废水回用率、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聚氯乙稀精馏尾气处理回收率、电石渣综合

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

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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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凡是指标计算遇到多种生产工艺的情况，指标计算均按照产量加权平均。

比如，某企业烧碱生产既有隔膜法，也有离子膜法，其废水量的分值计算应为： 

烧碱废水量权重值]
烧碱总产量

离子膜法烧碱产量
离子膜法生产

离子膜法评价基准值
＋

烧碱总产量废水隔膜法

隔膜法[废

××

×

中废水实际产生值

隔膜法烧碱产量

实际产生值生产中

评价基准值
水量的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 之间，但

当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值就会较大，计

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它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1 时，取该 Si值

为 1。 

对于只生产烧碱不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其与聚氯乙烯生产工艺相关指标的

标准化值 Si均取 0，然后再将烧碱部分的得分值折百{（烧碱定量计算分值×100）

/38}，计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定量指标的最终得分。 

对于只生产聚氯乙烯不生产烧碱的企业，其与烧碱生产工艺相关指标的标准

化值 Si均取 0，然后再将聚氯乙烯部分的得分值折百{（烧碱定量计算分值×100）

/63}，计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定量指标的最终得分。 

在聚氯乙烯生产中对于只采用电石法或只采用乙烯法生产的，其乙烯消耗指

标或电石消耗指标的标准化值 Si取 0，然后再将其定量评价指标得分值折百（方

法同上）。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n

i 1
（S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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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n=24；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1

n

i
iF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n´=8。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烧碱/聚氯乙稀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

和定性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

价指标为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

指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

一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烧碱/聚氯乙稀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高低体现

了企业不同的清洁生产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0～100 之间；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

总分值。 

4.4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烧碱/聚氯乙稀生产企业，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可全面反映

企业的清洁生产状况和水平。该综合评价指数 P 的数值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烧碱/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

- 77 -



 

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烧碱/聚氯乙稀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

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 3。 

表 3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国内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

主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

染物排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

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低于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80分)的企

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指标解释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

国化学工业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部分指标解

释如下： 

（1）综合能耗 

是指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MJ之和与报告期的烧碱或者聚氯乙烯产

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标煤
产品）综合能耗（标煤／

t
=t  

（2）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t
ttt =  

（3）盐泥处理处置率 

指盐泥进行压滤脱水后，将盐泥滤饼（渣）安全填埋或对其进行综合利用

的百分比。 

（4）电石渣废水回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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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电石渣经压滤脱水后，滤液（通称电石渣上清液）的回用率。 

（5） VCM 精馏尾气处理回用率 

指在VCM精制及回收过程中产生的精馏尾气经采用变温变压吸附等方法

处理后的回收利用率。 

（6）电石渣综合利用率 

指用于生产水泥、砖，或将其用于锅炉烟气脱硫、酸性水综合处理等方面

的电石渣的量与电石渣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7）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和重复利用水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和重复利用水量

之和的比值，以百分比计。其计算公式为： 

%100% ×=
重复利用水量外补新鲜水量＋循环和

循环和重复利用水量
）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  

（8）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废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

度。废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

量或浓度。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末端的废弃物量和废弃物物种类。其

计算公式： 

 
）产品年产量（

）年排放污染物量（
产品）＝污染物排放量（

t
kg

t/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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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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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制浆造纸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

定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制浆造纸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内

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技术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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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制浆造纸行业，包括木浆、非木浆、废纸浆等制浆企业；

新闻纸、印刷书写纸、生活用纸、涂布纸、包装纸及纸板等造纸企业以及浆纸联合生

产企业。 

2  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

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评

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

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

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

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

标，二级指标为反映制浆造纸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的指

标。 

考虑到不同类型制浆造纸企业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

不同类型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

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不同类型制浆造纸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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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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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森 林 管 理 的 规 定 及 林 纸 一 体 化 相 关 规

定 或 来 自 丰 产 速 生 林

干 法 剥 皮 、 湿 法 剥 皮 洗 涤 水 循 环 利 用

低 卡 伯 值 蒸 煮

冷 喷 放 低 能 耗 蒸 煮

封 闭 逆 流 洗 涤

全 封 闭 压 力 筛 选

氧 脱 木 素 ， T C F （ 如 果 采 用 E C F 则 得 3 分 ）

降 膜 蒸 发 器 ， 低 臭 燃 烧 炉

预 挂 式 过 滤 机 或 多 盘 式 过 滤 机

污 冷 凝 水 气 提

中 浓 技 术

热 电 联 产

松 节 油 、 罗 塔 油 的 回 收

新 建 生 产 规 模 年 产 木 浆 3 0 万 吨 ， 竹 浆 1 0 万 吨

老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后 年 产 1 0 万 吨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并 通 过 认 证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制 度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 维 护 、 检 修 管 理 制 度

所 有 岗 位 进 行 严 格 培 训

有 完 善 的 事 故 、 非 正 常 生 产 状 况 应 急 措 施

有 环 保 规 章 、 管 理 机 构 和 有 效 的 环 境 检 测 手 段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污 水 排 放 口 规 范 管 理

对 各 生 产 单 位 的 环 保 状 况 实 行 月 份 、 年 度 考 核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总 量 限 制 控 制 和 年 度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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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森 林 管 理 的 规 定 及 林 纸 一 体 化 相 关 规

定 或 来 自 丰 产 速 生 林

干 法 剥 皮 、 湿 法 剥 皮 洗 涤 水 循 环 利 用

低 卡 伯 值 蒸 煮

冷 喷 放 低 能 耗 延 伸 蒸 煮

封 闭 逆 流 洗 涤

全 封 闭 压 力 筛 选

降 膜 蒸 发 器 ， 低 臭 燃 烧 炉

预 挂 式 过 滤 机 或 多 盘 式 过 滤 机

污 冷 凝 水 气 提

中 浓 技 术

热 电 联 产

松 节 油 、 罗 塔 油 的 回 收

新 建 制 浆 生 产 规 模 年 产 3 0 万 吨

老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后 年 产 1 0 万 吨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并 通 过 认 证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制 度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 维 护 、 检 修 管 理 制 度

所 有 岗 位 进 行 严 格 培 训

有 完 善 的 事 故 、 非 正 常 生 产 状 况 应 急 措 施

有 环 保 规 章 、 管 理 机 构 和 有 效 的 环 境 检 测 手 段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污 水 排 放 口 规 范 管 理

对 各 生 产 单 位 的 环 保 状 况 实 行 月 份 、 年 度 考 核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总 量 限 制 控 制 和 年 度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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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森 林 管 理 的 规 定 及 林 纸 一 体 化 相 关 规

定 或 来 自 丰 产 速 生 林

机 械 木 浆 属 高 得 率 浆

新 建 生 产 线 年 产 1 0 万 吨

老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后 年 产 5 万 吨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并 通 过 认 证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制 度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 维 护 、 检 修 管 理 制 度

所 有 岗 位 进 行 严 格 培 训

有 完 善 的 事 故 、 非 正 常 生 产 状 况 应 急 措 施

有 环 保 规 章 、 管 理 机 构 和 有 效 的 环 境 检 测 手 段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污 水 排 放 口 规 范 管 理

对 各 生 产 单 位 的 环 保 状 况 实 行 月 份 、 年 度 考 核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总 量 限 制 控 制 和 年 度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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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浆 ： 干 湿 法 备 料 ； 蔗 渣 浆 ： 蔗 渣 除 髓 ， 湿 法 堆 存

横 管 连 续 蒸 煮 ， 间 歇 置 换 蒸 煮

封 闭 逆 流 洗 涤

全 封 闭 压 力 筛 选 ， 压 力 筛 选

T C F (如 果 采 用 E C F 得 3 分 )

降 膜 蒸 发 器

预 挂 式 过 滤 机 或 多 盘 过 滤 机

热 电 联 产

芦 苇 、 蔗 渣 等 原 料 化 学 浆 新 建 制 浆 生 产 线 规

模 年 产 5 万 吨

麦 草 化 学 浆 新 建 生 产 线 规 模 年 产 3 . 4 万 吨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并 通 过 认 证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制 度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 维 护 、 检 修 管 理 制 度

所 有 岗 位 进 行 严 格 培 训

有 完 善 的 事 故 、 非 正 常 生 产 状 况 应 急 措 施

有 环 保 规 章 、 管 理 机 构 和 有 效 的 环 境 检 测 手 段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污 水 排 放 口 规 范 管 理

对 各 生 产 单 位 的 环 保 状 况 实 行 月 份 、 年 度 考 核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总 量 限 制 控 制 和 年 度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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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纸 浆

不 使 用 含 氯 元 素 的 漂 白 剂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并 通 过 认 证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制 度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 维 护 、 检 修 管 理 制 度

所 有 岗 位 进 行 严 格 培 训

有 完 善 的 事 故 、 非 正 常 生 产 状 况 应 急 措 施

有 环 保 规 章 、 管 理 机 构 和 有 效 的 环 境 检 测 手 段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污 水 排 放 口 规 范 管 理

对 各 生 产 单 位 的 环 保 状 况 实 行 月 份 、 年 度 考 核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总 量 限 制 控 制 和 年 度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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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料
增 白 剂

使 用 废 纸 浆 和 高 得 率 浆

不 使 用 离 心 涂 布 机

不 使 用 Q Z 1 0 1 、 Q Z 2 0 1 、

Q Z 3 0 1 、 Q Z 4 0 1 型 切 纸 机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并 通 过 认 证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工 艺 用 水 、 电 、 汽 管 理 制 度

有 完 善 的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 维 护 、 检 修 管 理 制 度

所 有 岗 位 进 行 严 格 培 训

有 完 善 的 事 故 、 非 正 常 生 产 状 况 应 急 措 施

有 环 保 规 章 、 管 理 机 构 和 有 效 的 环 境 检 测 手 段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定 期 监 测 和 污 水 排 放 口 规 范 管 理

对 各 生 产 单 位 的 环 保 状 况 实 行 月 份 、 年 度 考 核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实 行 总 量 限 制 控 制 和 年 度 考 核

真 空 系 统 水 是 否 循 环 利 用

是 否 有 冷 凝 水 回 收 系 统

是 否 有 废 水 再 利 用 系 统

是 否 有 填 料 回 收 系 统

是 否 采 用 封 闭 式 汽 罩 及 热 回 收

是 否 使 用 变 频 电 机

热 电 联 产

锅 炉 是 否 装 有 脱 硫 和 除 尘 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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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

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凡国

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执行国家要求的数

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的，则选用国内重点大中型制浆造纸企业

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因此，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

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制浆造纸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

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不同类型制浆造纸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

值见表 1～11。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

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

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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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漂白硫酸盐木（竹）浆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定量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30 

取水量 
木浆 

m3/ Adt 10 90 
竹浆 

常用纤维原料

消耗量 
木浆 绝 干 t/ 

Adt 8 
2.35（不带皮

原木） 
竹浆 2.35 

综合能耗（外

购能源） 
木浆 kgce/ 

Adt 12 
550 

竹浆 650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碱回收率 

木浆 
% 15 

95 
竹浆 93 

碱炉的热效率 % 15 65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25 

白泥综合利用

率 
木浆 

% 6 
90 

竹浆 60 
水的循环利用率 % 8 8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6 100 
备料渣(指木屑等) 综合利用率 % 5 100 

（4）污染物产

生指标 15 

废水产生量 m3/ Adt 7 80 
CODCr产生量 kg/Adt 3 80 
BOD5 产生量 kg/Adt 3 28 
SS 产生量 kg/Adt 2 35 

定性指标 

一级指标 指标分

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15 
符合国家有关森林管理的规定及林纸一体化相关规定或

来自丰产速生林 
15 

（2）生产工艺

及设备要求 25 

备料 干法剥皮，冲洗水循环利用 2 

蒸煮工艺 
低卡伯值蒸煮 1 
冷喷放低能耗蒸煮 1 

洗涤工艺 封闭逆流洗涤 3 
筛选工艺 全封闭压力筛选 2 
漂白工艺 氧脱木素，TCF（如果采用 ECF 则得 3 分） 5 
碱 回 收 工

艺 
降膜蒸发器，低臭燃烧炉 2 
预挂式过滤机或多盘式过滤机 2 

污冷凝水汽提 2 
中浓技术 2 
热电联产 2 
松节油、罗塔油的回收 1 

(3) 符合国家

政策的生产规

模 
10 

新建制浆生产规模年产木浆 30 万吨，竹浆 10 万吨 
10 

老企业技术改造后年产 10 万吨 

(4) 环境管理

体系建设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7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8 
有完善的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理制度 3 
有完善的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3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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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2 

(5) 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5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5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9 

注： 1、Adt 表示吨风干浆。 

2、在综合能耗的计算中，煤耗不包括采暖用煤。 

     3、在对工艺技术的评价中，如果企业采用了本指标体系所提供的工艺技术或其他同一水平、

更先进水平的工艺技术，则该企业可以获得相应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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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色硫酸盐木浆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定量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30 

取水量 m3/ Adt 10 60 

常用纤维原料消耗量 绝 干 t/ 
Adt 8 2.15（不带皮

原木） 

综合能耗（外购能源） kgce/ 
Adt 12 450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碱回收率 % 15 95 
碱炉的热效率 % 15 65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25 

白泥综合利用率 % 6 90 
水的循环利用率 % 8 85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6 100 
备料渣(指木屑等) 综合利用率 % 5 100 

（4）污染物产

生指标 
15 

废水产生量 m3/ Adt 7 50 
CODCr产生量 kg/ Adt 3 50 
BOD5 产生量 kg/ Adt 3 18 
SS 产生量 kg/ Adt 2 30 

定性指标 

一级指标 指标分

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15 符合国家有关森林管理的规定及林纸一体化相关规定或

来自丰产速生林 15 

（2）生产工艺

及设备要求 
25 

备料 干法剥皮，冲洗水循环利用 2 
蒸煮工艺 冷喷放低能耗延伸蒸煮 2 
洗涤工艺 封闭逆流洗涤 3 
筛选工艺 全封闭压力筛选 3 
碱 回 收 工

艺 
降膜蒸发器，低臭燃烧炉 2 
预挂式过滤机或多盘式过滤机 2 

污冷凝水汽提 3 
中浓技术 3 
热电联产 3 
松节油、罗塔油的回收 2 

(3) 符合国家

政策的生产规

模 
10 

新建制浆生产规模年产 30 万吨 
10 老企业技术改造后年产 10 万吨 

(4) 环境管理

体系建设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7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8 
有完善的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理制度 3 
有完善的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3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2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2 

(5) 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5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5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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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械木浆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定量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

能源消耗指

标 
40 

取水量 m3/ Adt 15 30 
常 用 纤 维

原 料 消 耗

量 （ 绝 干

吨） 

机械木浆（TMP）
t/ Adt 10 

1.05（不带皮

原木） 

化学机械木浆 1.15（不带皮

原木） 

综合能耗 
机械木浆（自用浆）

kgce/ 
Adt 15 

1200 
阔叶木化学机械浆

（自用浆） 1100 

（2）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 
35 

水的循环利用率 % 15 8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10 100 
备料渣(指木屑等) 综合利用率 % 10 100 

（3）污染物

产生指标 25 

废水产生量 m3/ Adt 8 25 
CODCr产生量 kg/ Adt 6 170 
BOD5 产生量 kg/ Adt 6 80 
SS 产生量 kg/ Adt 5 35 

定性指标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

料 20 
符合国家有关森林管理的规定及林纸一体化相关规定或

来自丰产速生林 10 

机械浆属高得率浆 10 
(2)符合国家

政策的生产

规模 
10 

新建生产线年产 10 万吨 
10 

老企业制浆系统技改年产 5 万吨 

（3）环境管

理体系建设

及清洁生产

审核 

4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8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10 
有完善的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理制度 6 
有完善的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6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5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5 

（4）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30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8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6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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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漂白化学非木浆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定量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30 

取水量 
m3/ 
Adt 
 

10 130 

常 用 纤 维

原 料 消 耗

量 

绝干麦草（白度

75 以上精制浆） t/Adt 
 8 

2.5 

绝干除髓蔗渣 2.4 
综 合 能 耗

（ 外 购 能

源） 

麦草浆（自用浆）
kgce/ 
Adt 12 

1000 
蔗渣浆苇浆（自用

浆）。 900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碱回收率 

麦草浆 
% 15 

75 
蔗渣浆、苇浆 78 

碱炉热效率 % 15 60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25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7 100 
水的循环利用率 % 10 70 
白泥残碱率（以 Na2O 计） % 8 1.0 

（4）污染物产

生指标 
15 

废水 
产生量 

麦草浆 m3/ 
Adt 
 

7 
120 

蔗渣浆、苇浆 100 

CODCr 
产生量 

麦草浆 kg/ Adt
 3 

200 
蔗渣浆、苇浆 170 

BOD5 
产生量 

麦草浆 kg/ Adt
 3 

60 
蔗渣浆、苇浆 50 

SS 
产生量 

麦草浆 kg/Adt
 2 

80 
蔗渣浆、苇浆 100 

定性指标 

一级指标 指 标 分

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15 符合国家有关森林管理的规定，有竹苇基地 15 

（2）生产工艺

及设备要求 
25 

 

备料 
草浆：干湿法备料 

3 
蔗渣浆：蔗渣除髓，湿法堆存 

蒸煮工艺 横管连续蒸煮或间歇置换蒸煮 6 
洗涤工艺 封闭逆流洗涤 2 
筛选工艺 全封闭压力筛选，压力筛选 3 
漂白工艺 TCF（如果采用 ECF 则得 3 分） 5 
碱回收工

艺 
降膜蒸发器 2 
预挂式过滤机或多盘式过滤机 2 

热电联产 2 
(3)符合国家政

策的生产规模 
10 

芦苇、蔗渣等原料化学浆，新建制浆生产线规模 5 万吨 
10 

麦草化学浆改扩建生产线规模 3.4 万吨 

(4)环境管理体

系建设及清洁

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7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8 
有完善的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理制度 3 
有完善的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3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2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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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贯彻执行环

境保护法规的

符合性 
25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5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9 

注：1、其他草浆产品指标同麦草浆指标。 

    2、常用纤维原料消耗量是指进蒸煮的原料，不包括备料损失部分。 

    3、CODCr、BOD5 和 SS 的产生量不包括湿法备料洗涤产生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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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纸浆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定量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

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50 

取水量 
脱墨废纸浆 

m3/ Adt 18 
30 

本色废纸浆 20 
常 用 纤

维 原 料

消耗量 

脱墨废纸浆 
t/ Adt 14 

1.25 

本色废纸浆 1.15 

综 合 能

耗 
脱墨废纸浆（自用浆） kgce/ 

Adt 18 
420 

本色废纸浆（自用浆） 270 
（2）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25 
脱墨渣处理率 % 10 100 
水的循环利用率 % 15 80 

（3）污染物产

生指标 
25 

废水产生量 m3/ Adt 8 30 
CODCr产生量 kg/ Adt 6 80 
BOD5 产生量 kg/ Adt 6 30 
SS 产生量 kg/ Adt 5 40 

定性指标 

一级指标 指标分

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30 
废纸浆 18 
漂白剂：不使用含氯元素的漂白剂 12 

（2）环境管理

体系建设及清

洁生产审核 
4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8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10 
有完善的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理制度 6 
有完善的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6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5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5 

（3）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3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8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10 

 

- 100 -



 

表 6  新闻纸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40 

取水量 m3/t 产品 20 20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20 630 

（2）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 

（3）污染物产

生指标 
34 

废水产生量 m3/t 12 13 
CODCr产生量 kg/t 8 31 
BOD5 产生量 kg/t 8 10 
SS 产生量 kg/t 6 22 

（4）产品特征

指标 
16 

抗张指数 N·m/g 4 38.0 
横向撕裂指数 m N·m2/g 4 4.50 
亮度 % 4 50.0 
尘埃度 
（0.5~4.0）mm2 
（1.5~4.0）mm2 
〉4.0mm2 

个/m2 4 

 
64 
＜4 
不许有 

 

 

表 7  印刷书写纸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40 

取水量 m3/t 产品 20 30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20 680 

（2）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 

（3）污染物产

生指标 
34 

废水产生量 m3/t 10 20 
CODCr产生量 kg/t 8 15 
BOD5 产生量 kg/t 8 10 
SS 产生量 kg/t 8 18 

（4）产品特征

指标 
16 

甲醛  mg/m
2 4 1 

白度 % 3 70 
不透明度 % 3 75.0 
施胶度 mm 3 0.75 
尘埃度 
0.3~1.5mm2 

＞1.5mm2 
个/m2 3 

 
80 
不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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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活用纸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40 
取水量 m3/t 产品 20 30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20 950 

（2）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30 

（3）污染物产

生指标 34 

废水产生量 m3/t 10 20 
CODCr产生量 kg/t 8 25 
BOD5 产生量 kg/t 8 6 
SS 产生量 kg/t 8 12 

（4）产品特征

指标 16 

微

生

物 

细菌菌落总数 cfu/g 2 ≤200 
大肠菌群 cfu/g 2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2 不得检出 
溶血性链球菌 cfu/g 2 不得检出 

白度 % 2 75 
横向吸液高度 mm/100s 3 20 
柔软度纵横平均 mN 3 200/双层 

 

 

表 9   纸板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40 

取水量 
白纸板 

m3/t 产品 20 
30 

箱纸板 25 
瓦楞原纸 25 

综合能耗 
白纸板 

kgce/t 产品 20 
680 

箱纸板 640 

瓦楞原纸 560 

（2）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 

（3）污染物产

生指标 34 

废水产生量 m3/t 10 16 
CODCr产生量 kg/t 8 70 
BOD5 产生量 kg/t 8 20 
SS 产生量 kg/t 8 20 

（4）产品特征

指标 
16 

水抽提液酸度 % 4 0.05 
紧度 g/m3 4 0.75 
横向伸长率 % 4 5.5 
灰分 %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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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涂布纸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40 
取水量 m3/t 产品 20 35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20 750 

（2）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 

（3）污染物产

生指标 34 

废水产生量 m3/t 10 25 
CODCr产生量 kg/t 8 50 
BOD5 产生量 kg/t 8 15 
SS 产生量 kg/t 8 40 

（4）产品特征

指标 16 

白度 % 3 86 
不透明度 
70~90 g/m2 

＞90~130 g/m2 

＞130 g/m2 

% 3 

 
88 
95 

光泽度 % 3 63 
灰份 % 4 33 
尘埃度 
0.2~1.0mm2  

＞1.0~1.5mm2 
＞1.5 mm2 

个/m2 3 

 
16 
不许有 
不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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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纸产品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分

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的使用要求 
15 

染

料 

新闻纸 不使用附录 2 中所列染料 

5 
印刷书写纸 不使用附录 2 中所列染料 
生活用纸 不使用附录 2 中所列染料 

涂布纸 不使用附录 2 中所列染料，不使

用含甲醛的涂料 
增

白

剂 

卫生纸 
不使用荧光增白剂 5 食品包装纸 

纸杯 
使用废纸浆和高得率浆 5 

（2）执行国家

要求淘汰的落

后生产能力和

工艺设备的符

合性 

10 

不使用离心涂布机 5 

不使用 QZ101、QZ201、QZ301、QZ401 型切纸机 5 

（3）环境管理

体系建设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是否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7 
是否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8 
是否有完善的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理制度 3 
是否有完善的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3 
是否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2 
是否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2 

（4）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5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5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9 

（5）生产工艺

及设备要求 
25 

真空系统水是否循环使用 3 

是否有冷凝水回收系统 3 

是否有废水再利用系统 3 

填料回收系统(对于涂布纸还应有涂料回收系统) 3 

是否采用闭式汽罩及热回收 3 

是否使用变频电机 3 

热电联产 3 

锅炉是否装有脱硫和除尘设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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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浆造纸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行计

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值情况

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常

用纤维原料消耗量、取水量、综合能耗、污染物产生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

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水的循环利用率、碱回收率、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公式 4-1）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公式 4-2）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两位；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实

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算结果就会

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影响，

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 时（其中 k 为该类一级指标的权重

值，m 为该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数），取该 Si 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
n

i
ii KS

1

             （公式 4-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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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正

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i′表示： 

jii AKK •=′                  （公式 4-4） 

式中： 

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 为第 j 项

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

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1

n

i
iF                        （公式 4-5） 

式中： 

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制浆造纸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

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主，

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合评

价指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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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制浆造纸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

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6P1+0.4P2                    （公式 4-6） 

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

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浆纸联合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P′） 

浆纸联合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浆纸联合生产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

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浆纸联合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 5

4

1 54321

5
ii

54321

I
P%X P

IIIIIIIIII
I

i

i ×
++++

+××
++++∑

=

    （公式 4-7） 

式中： 

P′—浆纸联合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Pi   —分别为浆纸联合生产企业各类纸浆制浆部分综合评价指数和造纸部分综合

评价指数，其中，P1为化学非木浆的综合评价指数，P2为化学木浆的综合评价指数，

P3为机械浆的综合评价指数，P4为废纸浆的综合评价指数，P5为纸产品的综合评价指

数。 

注： 

（1） 化学木浆包括前文提到的漂白硫酸盐木（竹）浆和本色硫酸盐木浆。 

（2） 如果企业同时还生产多种纸产品，可以将各种纸产品的综合评价指数按

其产量进行加权平均，即可得到 P5。 

Ii—分别为化学非木浆（I1）、化学木浆（I2）、机械浆（I3）、废纸浆（I4）、纸产品

（I5）的污染系数。 其中： 

I1=10     I2=7     I3=5     I4=4     I5=2 

如果该企业没有生产其中一种或几种浆，则相应的 Ii=0。 

Xi%—分别为化学草浆（X1%）、化学木浆（X2%）、机械浆（X3%）、废纸浆（X4%）

在企业生产的各种纸浆产量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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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P″=Pb / Pa                      （公式 4-8） 

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

价指数。 

4.4  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制浆造纸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

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制浆造纸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

指数列于表 12。 

表 12  制浆造纸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75≤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

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

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

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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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解释 

《制浆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如下： 
（1）单位产品取水量 

企业生产单位产品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 

计算如下： 

Vui= 
Q
Vi          （公式 5-1） 

式中： 

Vui——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2）碱回收率 

碱回收率（特征工艺指标）是指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不包括由于芒硝还

原所得的碱）占本期制浆过程所用总碱量（包括氯漂工艺之前所有生产过程的耗碱总

量、但不包括氯漂工艺之后的生产过程如碱抽提所消耗的碱量）的质量百分比。碱回

收率反映碱法制浆生产工艺过程清洁生产基本水平（包括碱回收系统生产技术及其管

理水平）的主要技术指标。 

①计算方法 1： 

RA = 100－ %100
11

0 ×
±+
−++

kabA
BAba

       （公式 5-2） 

a0 = a（1－W）φP×0.437          （公式 5-3） 

A11 = ANKN                       （公式 5-4） 

KN = ( )( )
K

K

R
RS −− 11                  （公式 5-5） 

式中： 

RA——碱回收率（%） 

a0 ——补充芒硝的产碱量（kg） 

a  ——芒硝补充量（kg） 

W ——芒硝水分（%） 

φ ——芒硝的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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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芒硝的还原率（%） 

0.437——由芒硝转化为氧化钠的系数 

b  ——氯漂工艺之前所有制浆过程补充的外来新鲜碱（kg） 

A  ——统计开始时系统结存碱量（kg） 

B  ——统计结束时系统结存碱量（kg） 

A11 ——回收碱量（kg） 

AN ——回收活性碱量（kg） 

KN ——转换系数 

S  ——硫化度（%） 

RK ——苛化度（%） 

aK ——白液结存碱量（kg） 

②计算方法 2 

RA = %100011 ×
−

tA
aA

    （公式 5-6） 

式中： 

RA ——碱回收量（%） 

A11 ——本期回收碱量（kg） 

a0  ——本期补充芒硝的产碱量（kg） 

At  ——本期制浆（氯漂工艺之前）生产过程的总用碱量（kg） 

（3）碱炉的热效率 

碱炉的热效率= %100×
−

黑液发热量

自身回用热量产生蒸汽热  

其中： 

产生蒸汽的热量=Q 进－Q 耗 

Q 进表示带入碱炉的热量，包括固形物发热量、黑液带入热量、芒硝带入热量和

热空气带入热量。 

Q 耗表示消耗的热量，包括蒸发黑液中水分所需的热量、空气中水分带走的热量、

烟气中化合水蒸气所消耗的热量、干烟气带走的热量、熔融物显热、无机物熔化热、

芒硝还原热、辐射损失和不可估计热损失。 

自身回用热量包括预热干空气消耗的热量、预热空气的水所需热量、预热黑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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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热量和加热黑液、芒硝混合物所需的热量。 

（4）白泥综合利用率（η） 

计算如下： 

η（%）= %1001 ×⎟⎟
⎠

⎞
⎜⎜
⎝

⎛
−

t

d

S
S

    （公式 5-8） 

式中： 

η ——白泥综合利用率（%） 

Sd ——本期绝干白泥排放量（kg） 

St ——本期绝干白泥总产生量（kg） 

（5）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100
kg
kg

×
）（本期锅炉灰渣总产生量

）量（本期锅炉灰渣综合利用  

（6）备料渣(指木屑等) 综合利用率  

备料渣综合利用率= %100
kg
kg

×
）本期备料渣总产生量（

）（本期备料渣综合利用量  

（7）脱墨渣处理率  

脱墨渣处理率= %100
kg
kg

×
）本期脱墨渣总产生量（

）（本期产生脱墨渣处理量  

（8）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此产品综合能耗的标煤数/此产品产量 

综合能耗是制浆造纸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

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

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

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

综合能耗按照 QB 1022-91(制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计算。 

（9）污染物产生指标 

是指废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之前的数值。 

（10）水循环利用率 

循环用水量：指在确定的系统内，生产过程中已用过的水，无需处理或经过处理

再用于系统代替取水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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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利用率= %100×
用水量

循环利用水量  

（11）水重复利用率 

串联用水量：指在确定的系统内，生产过程中的排水，无需处理或经处理后被另

一个系统利用的水量。如造纸车间白水用于制浆车间或备料车间代替取量利用。 

重复利用水量：指在确定的系统内，循环用水量与串联水量之和。 

水重复利用率= %100×
用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  

- 112 -



 

附录 1  数据采集 

1、 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和新鲜水的消耗量、重复用水量、产品产量、能耗及各种资源的综

合利用量等，以年报或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2、 实测 

污染物产生指标通过实测方法取得，具体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

行。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

取得，考核周期一般不少于一个月。 

- 113 -



 

附录 2  禁止使用的染料 

1、属 MAKⅢA1 的致癌芳香胺 4 种 
4-氨基联苯 
联苯胺 
4-氯-2-甲基苯胺 
2-萘胺 

2、属 MAKⅢA2 的致癌芳香胺 20 种 
4-氨基-3.2-二甲基偶氮苯 
2-氨基-4-硝基甲苯 
2.4-二氨基苯甲醚 
4-氯苯胺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3.3-二氯联苯胺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3.3-二甲基联苯胺 
3.3-二甲基-4.4-二甲基二苯甲烷 
2-甲氧基-5-甲基苯胺 
4.4-亚甲基-二（2-氯苯胺） 
4.4-二氨基二苯硫醚 
2-甲基苯胺 
2.4-二氨基甲苯 
2.4.5-三甲基苯胺 
2-甲氧基苯胺 
4-氨基偶氮苯 
2.4-二甲基苯胺 
2.6-二甲基苯胺 
3、含有汞、镉、铅或六价铬化合物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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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铝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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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铝工业企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特制

定铝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氧化铝厂、电解铝等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

产先进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内

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铝业公司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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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铝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铝行业，包括氧化铝厂、电解铝厂、铝用碳素厂(含阳极

和阴极)。 

2 铝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

定性评价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评

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

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

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

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适性、概括性的

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铝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具体、易于评

价考核的指标。 

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氧化铝生产系统、电解铝生产系统、铝用碳素阳极生产系统、

铝用碳素阴极生产系统，氧化铝生产系统分拜尔法氧化铝生产系统、烧结法氧化铝生

产系统、联合法氧化铝生产系统。 

拜尔法生产氧化铝的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1，烧结法生产氧化铝的企

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2，联合法生产氧化铝的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

图 3，拜尔法氧化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4，烧结法氧化铝生产企业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5，联合法氧化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6。 

电解铝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7，电解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

系框架见图 8。 

阳极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9，阴极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见图 10，铝用碳素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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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铝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标

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中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铝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

的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铝工业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分

值见表 1～11。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年，最长不应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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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拜尔法生产氧化铝企业定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 

基准值
1

(1) 

能耗 

指标 

30 

综合能耗 kgce/t.Al2O3 10 490 

工艺能耗 kgce/t.Al2O3 10 470 

新蒸汽消耗
2
 

(若溶出用熔盐新蒸汽消

耗) 

t/t.Al2O3 5 
2.8 

(1.5) 

电耗 kwh/t. Al2O3 4 250 

焙烧工序能耗 kgce/t.Al2O3 1 105 

(2) 

资源 

指标 

20 

氧化铝总回收率 % 8 81 

碱消耗 kg/t.Al2O3 3 65 

石灰消耗 kg/t.Al2O3 1 250 

新水消耗 m
3
/t.Al2O3 5 5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3 95 

(3) 

生产 

技术 

指标 

25 

溶出装置运转率 

(若熔盐加热溶出运转率) 
% 3 

95 

(90) 

氧化铝相对溶出率 % 3 93 

外排赤泥附碱含量 kg /t.干赤泥 3 4.0 

分解产出率 kg/m
3
 3 90 

成品氢氧化铝含水率 % 2 4.5 

蒸发汽水比 t/t.蒸汽 3 0.33 

循环效率 kg/m
3
 2 145 

循环母液碱与全碱之比  2 7.0 

产品质量:     

氧化铝一级品率 % 2 100 

氧化铝物理性能：    

(1) 粒度：-45μm 含量 % 1 12 

(2) 比表面积 m
2
/g 1 70 

(4) 

综合 

利用 

指标 

10 

蒸发结晶碱利用率 % 3 100 

赤泥附液利用率 % 3 100 

二次蒸汽利用率 % 2 100 

新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 2 100 

(5) 

污染物 

指标
3
 

15 

外排生产废水量 m
3
/t.Al2O3 5 0 

SO2排放量 kg/t.Al2O3 5 0.2 

烟(粉)尘排放量 kg/t.Al2O3 5 0.6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 原矿浆采用熔盐加热时评价指标使用表 1 中括号内数字。 

3 污染物排放指标不包括自备热电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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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烧结法生产氧化铝企业定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 

基准值
1
 

(1) 
能耗 
指标 

30 

综合能耗 kgce/t.Al2O3 10 1200 

工艺能耗 kgce/t.Al2O3 10 1120 

电耗 kwh/t. Al2O3 4 430 

新蒸汽消耗 t/t.Al2O3 3 2.8 

熟料烧成煤单耗 kg/t.Al2O3 2 440 

焙烧工序能耗 kgce/t.Al2O3 1 105 

(2) 
资源 
指标 

20 

氧化铝总回收率 % 8 89 

碱耗 kg/t.Al2O3 3 65 

新水单耗 m
3
/t.Al2O3 5 5.0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3 92 

石灰石单耗
2
 kg/t.Al2O3 1 1100 

(3) 
生产 
技术 
指标 

25 

熟料烧成窑运转率 % 3 90 

氧化铝净溶出率 % 3 92 

氧化钠净溶出率 % 3 97 

外排赤泥附碱含量 
kg /t·干赤

泥 
2 4.0 

碳分分解率 % 3 91 

种分分解率 % 2 50 

成品氢氧化铝含水率 % 2 7 

蒸发汽水比 t/t.蒸汽 3 0.28 

产品质量:  0  

氧化铝二级品以上率 % 2 100 

氧化铝物理性能：  0  

(1) 粒度：-45μm 含量 % 1 12 

(2) 比表面积 m
2
/g 1 70 

(4) 
综合利用
指标 

10 

二次蒸汽利用率 % 4 100 

新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 3 100 

赤泥附液利用率 % 3 100 

(5) 
污染物 
指标

3
 

15 

外排生产废水量 m
3
/t.Al2O3 5 0 

SO2排放量 kg/t.Al2O3 5 0.5 

烟(粉)尘排放量 kg/t.Al2O3 5 3.5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 表 2 中石灰石单耗指标，若采用了部分石灰，应统一折算为石灰石。 

3 污染物排放指标不包括自备热电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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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联合法生产氧化铝企业定量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 

基准值
1
 

(1) 
能耗 
指标 

30 

综合能耗 kgce/t.Al2O3 10 1050 

工艺能耗 kgce/t.Al2O3 10 980 

电耗 kwh/t. Al2O3 4 350 

新蒸汽单耗 t/t.Al2O3 3 3.0 

熟料烧成煤消耗 kg/t.Al2O3 2 230 

焙烧工序能耗 kgce/t.Al2O3 1 105 

(2) 
资源 
指标 

20 

氧化铝总回收率 % 8 91 

碱耗 kg/t.Al2O3 3 65 

新水单耗 m
3
/t.Al2O3 5 5.0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3 92 

石灰石消耗
2
 kg/t.Al2O3 1 700 

(3) 
生产 
技术 
指标 

25 

拜尔系统溶出装置运转

率 
% 2 95 

熟料烧成窑运转率 % 2 90 

拜尔系统氧化铝相对溶出率 % 2 93 
烧结系统氧化铝净溶出
率 

% 2 90 

烧结系统氧化钠净溶出
率 

% 2 95 

外排赤泥附碱含量 kg /t.干赤泥 2 4.0 

碳分分解率 % 2 91 

种分分解率 % 2 50 

成品氢氧化铝含水率 % 2 7 
蒸发汽水比 t/t.蒸汽 2 0.35 
循环母碳碱与全碱之比  1 8.5 
产品质量:  0  
氧化铝一级品率 % 1 80 
氧化铝二级品以上率 % 1 100 
氧化铝物理性能：  0  
(1) 粒度：-45μm 含量 % 1 12 
(2) 比表面积 m

2
/g 1 70 

(4) 
综合 
利用 
指标 

10 

二次蒸汽利用率 % 3 100 
新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3 100 
赤泥附液利用率 % 2 100 
蒸发结晶碱利用率 % 2 100 

(5) 
污染物 
指标

3
 

15 
外排生产废水量 m

3
/t.Al2O3 5 0 

SO2排放量 kg/t.Al2O3 5 0.5 
烟(粉)尘排放量 kg/t.Al2O3 5 2.5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 表 3 中石灰石单耗指标，若采用了部分石灰，应统一折算为石灰石。 

3 污染物排放指标不包括自备热电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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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拜尔法氧化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执行国

家行业重点

鼓励发展生

产能力、工

艺设备和产

品的符合性 

32 

铝土矿保障年限 30 年及以上 2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

价基准值，其考核按对

该指标的执行情况给

分。 
对一级指标“（1）”

所属各二级指标，凡采

用的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未采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
所属各二级指标，凡该

项目原未存在或业已

淘汰的按其指标分值

给分，尚存在的不给

分。 
对一级指标“（3）”

所属二级指标，凡已建

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

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

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

产审核并实施无/低费

方案的给 10 分，实施

中/高费方案的再给 5
分。 

对一级指标“（4）”
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

按要求执行的，则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老污染源限

期治理指标未能按要

求完成的则不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

和气污染物均有超总

量要求的则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5）、

(6)”所属各二级指标，

如能按要求执行的，则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铝土矿预均化工艺 2 
一段或二段磨配水旋器分级磨矿工艺 2 
管道化预热及全过程间接加热溶出工艺 2 
平底、深锥高效沉降槽 2 
立式叶滤机或大型单筒卧式叶滤机 2 
赤泥干法输送及堆存 2 
一段或二段砂状氧化铝分解技术 2 
平底机械搅拌分解槽 2 
立盘种子过滤机 2 
平盘或水平带式成品过滤机 2 
5～6 效降膜蒸发技术 2 
强制循环结晶器排盐技术 2 
流态化焙烧技术 2 
满足氧化铝年生产规模≥800kt/a 2 
镓回收或多品种氧化铝 2 

（2）淘汰落

后 生 产 能

力、工艺设

备和产品的

符合性 

8 

新蒸汽直接加热溶出工艺 2 
普通锥形单层或多层沉降槽 1 
双筒叶滤机 1 
压缩空气搅拌种分槽 2 
氢氧化铝回转窑焙烧工艺 1 
3～4 效外热式蒸发工艺 1 

（3）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及

清洁生产审核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0 

（4）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4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7 

（5）贯彻执行

劳动安全法规

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劳动安全 
“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6）贯彻执行

职业卫生法规

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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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烧结法氧化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 注 

(1) 

执行国家行业重

点鼓励发展生产

能力、工艺设备和

产品的符合性 

32 

铝土矿保障年限 30 年及以上 2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

的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

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

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该项目原

未存在或业已淘汰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尚存在的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

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并实施无/低费方案的

给 10 分，实施中/高费方

案的再给 5分。 

对一级指标“（4）”所属

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

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

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

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

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5）、(6)”

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

要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

分值给分。 

铝土矿预均化工艺 2 

高铝硅比熟料烧结工艺 3 

常压脱硅或间接加热脱硅技术 3 

立式叶滤机或大型单筒卧式叶滤机 2 

连续碳分工艺 3 

平底机械搅拌种分槽 2 

砂状氧化铝分解技术 3 

立盘种子过滤机 2 

平盘或水平带式成品过滤机 2 

4～6 效蒸发技术 2 

流态化焙烧技术 2 

满足氧化铝年生产规模≥800kt/a 2 

镓回收或多品种氧化铝 2 

(2) 

国家要求淘汰的

落后生产能力、工

艺设备和产品 

8 

低铝硅比熟料烧结工艺 1 

直接蒸汽加热脱硅工艺 2 

双筒叶滤机 1 

间断碳分工艺 1 

压缩空气搅拌种分槽 1 

氢氧化铝回转窑焙烧工艺 1 

3 效外热式自然循环蒸发工艺 1 

(3)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及 CP 审核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0 

(4)贯彻执行环境

保护法规的符合

性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4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7 

(5)贯彻执行劳动

安全法规的符合

性 

10 

建设项目劳动安全“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6)贯彻执行职业

卫生法规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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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联合法氧化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 注 

(1) 

国家行业重点鼓

励发展技术和行

业先进技术 

32 

铝土矿保障年限 30 年及以上 2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

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

的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

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该项目原未

存在或业已淘汰的按其指

标分值给分，尚存在的不给

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

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

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分；

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并

实施无/低费方案的给 10

分，实施中/高费方案的再

给 5分。 

对一级指标“（4）”所属

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

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

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不

给分。 

对一级指标“（5）、(6)”

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

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

给分。 

铝土矿预均化工艺 1 

一段或二段磨配水旋器分级磨矿工艺 1 

管道预热及全过程间接加热溶出工艺 2 

平底、深锥高效沉降槽 2 

立式叶滤机或大型单筒卧式叶滤机 2 

一段或二段砂状氧化铝分解技术 2 

平底机械搅拌分解槽 2 

立盘种子过滤机 1 

平盘或水平带式或成品过滤机 2 

拜尔系统 5～6 效降膜蒸发技术 2 

强制循环结晶器排盐技术 1 

流态化焙烧技术 2 

高铝硅比熟料烧结工艺 2 

常压脱硅或间接加热脱硅技术 2 

连续碳分工艺 2 

满足氧化铝年生产规模≥800kt/a 2 

镓回收或多品种氧化铝 2 

(2) 

国家要求淘汰的

落后生产能力、工

艺设备和产品 

8 

新蒸汽直接加热溶出工艺 1 

双筒叶滤机 1 

压缩空气搅拌种分槽 1 

氢氧化铝回转窑焙烧工艺 1 

3 效外热式自然循环蒸发工艺 1 

低铝硅的熟料烧结工艺 1 

直接加热脱硅工艺 1 

间断碳分工艺 1 

(3)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及 CP 审核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0 

(4)贯彻执行环境

保护法规的符合

性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4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7 

(5)贯彻执行劳动

安全法规的符合

性 

10 

建设项目劳动安全“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6)贯彻执行职业

卫生法规的符合

性 

10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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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电解铝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基准值
1 

（1） 

能源 

指标 

35 

原铝直流电耗 kw.h/t.Al 15 13300 

铝锭综合交流电耗 kw.h/t.Al 10 14500 

电流效率 % 10 93.5 

（2） 

资 

源 

指 

标 

20 

氧化铝单耗 kg/t.Al 3 1920 

碳阳极(净耗)单耗 kg/t.Al 2 420 

碳阳极(毛耗)单耗 kg/t.Al 2 540 

氟化盐单耗 kg/t.Al 3 22 

企业新水单耗 m
3
/t.Al 5 4.5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95 

（3） 

生 

产 

技 

术 

指 

标 

10 

铝锭质量合格率 % 2 100 

电解槽平均电压 V 4 4.13 

阳极效应系数 次/台.日 4 0.2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15 

电解槽集气效率 % 8 98.5 

干法净化氟净化效率 % 4 99 

干法净化粉尘净化效率 % 3 99.2 

（5） 

污 

染 

物 

指 

标 

20 

外排废水量 m
3
/t.Al 3 1.6 

SO2排放量 kg/t.Al 2 5 

粉尘排放量 kg/t.Al 5 1.3 

氟排放量 kg/t.Al 10 0.8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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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电解铝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执行

国家重点

鼓励发展

生 产 能

力、工艺

设备和产

品的符合

性 

30 

280kA 及以上大型预焙阳极电解

槽 
1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

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各

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指

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给

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各

二级指标，凡该项目原未存

在或业已淘汰的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尚存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二

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理

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

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尚未

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并实施无

/低费方案的给 10 分，实施

中/高费方案的再给 5 分。 

对一级指标“（4）”所属各

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

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

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物

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不给

分。 

对一级指标“（5）、(6)”

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

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

给分。 

氧化铝输送采用浓相或超浓相技

术 
5 

计算机自动控制氧化铝浓度加料

技术 
5 

电解槽阴极使用半石墨化 

或石墨化碳块 
5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5 

（2）执行

国家要求

淘汰的落

后生产能

力、工艺

设备和产

品的符合

性 

10 自焙阳极电解槽 10 

（3）环境

管理体系

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

核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0 

（4）贯彻

执行环境

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

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

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5 

（5）贯彻

执行劳动

安全法规

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劳动安全“三同时”执

行情况 
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制度执行情

况 
5 

（6）贯彻

执行职业

卫生法规

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制度

执行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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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碳素阳极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基准值
1

（1） 

能源指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 阳

极    

5 163 

焙烧工序能耗 
kgce/t. 阳

极 

10 95 

煅烧工序能耗(回转窑)
kgce/t. 阳

极          

10 12 

（2） 

资源指标 
25 

石油焦单耗 t/t.阳极 7 0.952 

煤沥青单耗 t/t.阳极 5 0.181 

残极单耗 t/t.阳极 2 0.240 

企业新水单耗 m
3
/t.阳极 6 10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90 

（3） 

生产技术

指标 

24 

石油焦煅烧实收率 % 6 77.5 

成型工序实收（成品）

率 
% 5 98.5 

焙烧炭块外观合格率 % 4 98 

阳极炭块一级品合格率 % 5 80 

阳极炭块二级品合格率 % 4 99 

（4） 

综合利用

指标 

6 煅烧余热利用量 
kgce/t. 阳

极 
6 120 

（5） 

污染物指

标 

20 

外排废水量 m
3
/t.阳极 4 2.0 

COD 排放量 kg/t.阳极 2 0.1 

石油类排放量 g/t.阳极 2 0.01 

SO2排放量 kg/t.阳极 2 0.8 

烟（粉）尘排放量 kg/t.阳极 3 1.5 

氟排放量 kg/t.阳极 3 0.04 

沥青烟排放量 kg/t.阳极 4 0.38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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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碳素阴极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 

指标 
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基准值

1

（1） 

能源指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阴极 5 351 

焙烧工序能耗 kgce/t.阴极 10 143 

煅烧工序能耗（电煅炉） kgce/t.阴极 10 270 

（2） 

资源 

指标 

25 

无烟煤单耗 t/t.阴极 6 0.936 

煤沥青单耗 t/t.阳极 4 0.243 

人造石墨单耗 t/t.阴极 2 0.122 

煤焦油单耗 t/t.阴极 3 0.123 

企业新水单耗 m
3
/t.阴极 6 6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4 90 

（3） 

生产 

技术 

指标 

 

 

24 

无烟煤煅烧实收率 % 4 84 

成型工序实收（成品）

率 
% 2 86.5 

焙烧炭块外观合格率 % 2 98 

加工工序实收（成品）

率 
% 5 72 

阴极炭块二级品合格率 % 6 100 

阴极炭块一级品合格率 % 8 80 

（4） 

综合 

利用指标 

6 回收沥青焦油利用量 kgce/t.阴极 6 30 

（5） 

污染物 

指标 

 

20 

外排废水量 m
3
/t.阴极 5 2.5 

COD 排放量 kg/t.阴极 2 0.125 

石油类排放量 kg/t.阴极 2 0.01 

SO2排放量 kg/t.阴极 3 0.8 

烟（粉）尘排放量 kg/t.阴极 3 1.2 

沥青烟排放量 kg/t.阴极 5 0.3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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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铝用碳素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执行

国 家 重 点

鼓 励 发 展

技 术 的 符

合性 

31 

沥青连续熔化及电捕焦油 4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

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

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

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该项目原

未存在或业已淘汰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尚存在的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

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并实施无/低费方案的

给 10 分，实施中/高费方

案的再给 5分。 

对一级指标“（4）”所属

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

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

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

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

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5）、(6)”

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

要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

分值给分。 

连续混捏 4 

新型阳极环式焙烧炉及燃烧自动控制 9 

阳极生产采用回转窑无燃料煅烧技术

或阴极生产采用直流电煅炉煅烧技术
9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 2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3 

（2）执行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落

后 生 产 能

力、工艺设

备 和 产 品

的符合性 

9 

燃煤式焙烧炉 3 

间断沥青熔化槽 3 

燃煤式罐式炉 3 

（3）环境

管 理 体 系

建 立 及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0 

（4）贯彻

执 行 环 境

保 护 法 规

的符合性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5 

（5）贯彻

执 行 劳 动

安 全 法 规

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劳动安全“三同时”执行情

况 
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6）贯彻

执 行 职 业

卫 生 法 规

的符合性 

10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情

况 
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制度执行

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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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铝工业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铝工业企业生产系统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各生产系统在

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

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各生产系统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

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四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

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能耗、物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

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能源回收量及其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固体废物利用率、产品合格率等指标）；三类是电解铝电耗指标，

该指标的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但电耗指标数据以万计，而各企业差距以百

计，单项指标指数特殊对待；四类为氧化铝生产企业外排废水量，其评价基准数为零。

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对直流电耗和综合交流电耗指标： 

当 Sxi<Soi，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当 Sxi-Soi>100 时，其计算公式为： 

oixi
i SS

S
−

=
100

 

当 Sxi-Soi≤100 时，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对氧化铝系统生产废水排放指标， 

当 Sxi =0 时，Si=1 

当 Sxi >1 时，其计算公式为： 

xi
i S

S
×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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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xi<1 时，其计算公式为： 

2
2 xi

i
S

S
−

=  

式中：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

两位；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

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

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

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 时（其中 k 为该类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值，m 为该

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数），取该 Si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n

i 1

（Si×ki）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

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值以 Ki′表示： 

           jii AKK ×=′  

式中： 

     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分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

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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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分值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i

n

i
FP ∑

=

=
1

2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铝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各生产系统分别进

行定量和定性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

评价指标为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生产系统评价指数、企业综

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4.3.1 生产系统评价指数（P） 

生产系统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生产系统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

体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7P1+0.3P2 

式中：P—生产系统清洁生产的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0～100 之间；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

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企业综合评价指数（D） 

企业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生产系统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

体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企业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nPD i

n

i
/)(

1
∑
=

=  

式中：D—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i—企业 i生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n—参与考核企业生产系统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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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D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Dˊ=Db / Da 

式中：D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Da、D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 

4.4 铝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铝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

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根据目

前我国铝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 12。 

表 12  铝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

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

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

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考虑到现行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政策法规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劳动安全卫

生主管部门认定为不符合劳动安全卫生要求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

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铝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解释如下： 

5.1 氧化铝生产系统 

(1) 综合能耗(kgce/t.Al2O3) 

除包含工艺能耗外，并包括氧化铝厂及车间办公、采暖降温等能源消耗、能源输

送过程的损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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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艺能耗(kgce/t.Al2O3) 

指氧化铝厂工艺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包括：焦碳、各种煤、高压蒸汽、低压蒸

汽、工艺电耗、新水、循环水、压缩空气、重油、煤气、熔盐、瓦斯气等。 

热电厂供蒸汽、水厂供新水、循环水站供循环水均统一按规定折算为单位产品能

耗，以每吨氧化铝产品折算为千克标准煤计算。而这些工段的电耗、煤耗等能源消耗

不再重复计算在工艺能耗中。 

(3) 焙烧工序能耗(kgce/t.Al2O3) 

指氢氧化铝焙烧工序消耗的燃料，以所用燃料如重油、煤气、瓦斯气并按发热值折

算，单位折算为每吨氧化铝产品消耗的千克标准煤。 

(4) 氧化铝总回收率(%) 

以铝土矿中带入的氧化铝计算，不考虑石灰中带入的氧化铝。 

(5) 碱耗(kg/t.Al2O3) 

指每吨氧化铝产品消耗碱量。由于国内各氧化铝厂使用的碱不一样，本定量评价

指标统一按工业碱粉 Na2CO3进行折算。 

(6)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100
)/(

)/)((
3

3
×=

am
am

生产工程总用水量

使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级企业工业重复利用水量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7) 外排赤泥附碱含量(kg /t·干赤泥) 

碱以 Na2O 计,赤泥以干基计。 

(8) 分解产出率(%) 

它是反映拜尔循环过程中循环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分解产出率指单位体积

的精液分解析出的氢氧化铝量，并将分解析出的氢氧化铝折算为氧化铝，单位为

kg/m
3
。计算公式如下： 

P=Na2Ok（RP1-RP2） 

P — 分解产出率，单位：kg/m
3
 

Na2Ok — 精液 Na2Ok浓度，单位：g/l 

RP1 — 精液 RP值 

RP2 — 母液 RP值 

(9) 电 耗(kWh/t. Al2O3) 

指工艺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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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次蒸汽利用率(%) 

在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蒸汽能全部在生产工

艺过程中得到充分应用而不排空浪费,即可认为 100%的利用率。 

(11) 新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在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得到的新蒸汽冷凝水能全部返回锅炉房，或

大部分返回锅炉房，少部分补充到生产工艺过程中而不外排浪费，即可认为 100%的利

用率。 

(12) 赤泥附液利用率(%) 

对赤泥堆场进行了防渗处理，赤泥附液不发生渗漏，并定期将赤泥堆场的附液返

回氧化铝厂合理利用，即可认为 100%的利用率。 

(13) 蒸发结晶碱利用率(%) 

蒸发过程中析出的结晶碱，能在本车间得到苛化并重新返回生产流程中，结晶碱

不外排即可认为 100%的利用率 

(14) 镓回收或多品种氧化铝 

氧化铝生产过程中,若设有镓回收车间、或设有多品种氧化铝生产线，提高了资

源利用率或产品的附加值，即可给予此项评分。 

(15) 氧化铝净溶出率(%) 

指熟料中溶解于铝酸钠溶液的氧化铝量与熟料中氧化铝总量之比。 

(16) 氧化钠净溶出率(%) 

指熟料中溶解于铝酸钠溶液的氧化钠量与熟料中氧化钠总量之比。 

(17) 外排生产废水量(m
3
/t. Al2O3)  

)/(
)/( 3

at
am

氧化铝年产量

水排放量氧化铝生产系统生产废
外排生产废水量 =  

(18) SO2 排放量(kg/t. Al2O3)  

)/(
)/(2

2 at
akgSO

SO
氧化铝年产量

排放量氧化铝生产系统
排放量 =  

(19) 粉尘排放量(kg/t. Al2O3)  

)/(
)/(

at
akg

氧化铝年产量

放量氧化铝生产系统粉尘排
粉尘排放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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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电解铝系统 

(1)电流效率η 

电流效率大小是用实际铝产量和理论铝产量之比来表示，即：  

η＝（P实/P 理）×100％ 

式中 P理＝C×I×τ×10
-3
（kg） 

C --- 铝的电化当量，C＝0.3356g.A
-1
.h

-1
 

I --- 电解槽系列平均电流强度，A  

(经国家授权部门标定后核实整流效率为准，确定电流强度) 

τ--- 电解时间（h）  

(2)原铝直流电耗 W(kwh/t.Al) 

电耗是电解生产中一项综合技术指标，用下面公式表示： 

η×
=

.33560
电解槽平均电压V

W  

式中： V 电解槽平均电压＝V 工作电压＋V 线路分摊电压＋V 效应电压 

(3)铝锭综合交流电耗(kwh/t.Al) 

(t/a)
)/.(

铝锭年产量

量电解铝生产系统年耗电
铝锭综合交流电耗

ahkW
=  

(4) 氧化铝单耗(kg/t.Al) 

)/(
)/(

at
akg

铝锭年产量

电解铝年耗量
氧化铝单耗 =  

(5) 碳阳极（净耗）单耗(kg/t.Al) 

)/(
)/)(()(

at
akg

铝锭年产量

残极年回收量碳阳极年耗量
单耗净耗碳阳极

−
=  

(6) 碳阳极（毛耗）单耗(kg/t.Al) 

)/(
)/()(

at
akg

铝锭年产量

碳阳极年耗量
单耗毛耗碳阳极 =  

(7)氟化盐单耗(kg/t.Al) 

)/(
)/(

at
akg

铝锭年产量

氟化盐年耗量
氟化盐单耗 =  

(9) 企业新水用量(m
3
/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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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at
am

铝锭年产量

企业新水年用量
企业新水用量 =  

(10)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100
)/(

)/)((
3

3
×=

am
am

生产总用水量

使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级企业工业重复利用水量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11)铝锭合格率：铝锭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比率。 

(12) 阳极效应系数：指每台电解槽每天发生的阳极效应次数，用“次/台.天”

表示。 

(13)电解槽集气效率(%)：单位时间内系列电解槽密闭集气烟气(污染物)的数量

与该系列电解槽产生的全部烟气(污染物)数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100×=
系列电解槽烟气产生量

集烟气量系列电解槽集气系统捕
电解槽集气效率  

或： %100×=
量系列电解槽烟气产生氟

集烟气中氟量系列电解槽集气系统捕
电解槽集气效率  

 (14) 外排废水量(m
3
/t.Al) 

)/(
)/( 3

at
am

铝锭年产量

量水和厂区生活污水排放电解铝生产系统生产废
外排废水量 =  

(15) SO2排放量(kg/t.Al) 

)/(
)/(2

2 at
akgSO

SO
铝锭年产量

排放量电解铝生产系统
排放量 =  

(16) 粉尘排放量(kg/t.Al) 

)/(
)/(

at
akg

铝锭年产量

放量电解铝生产系统粉尘排
粉尘排放量 =  

(17) 氟化物(以氟计)排放量(kg/t.Al)： 

氟化物是指铝电解槽烟气中的无机氟化物，包括气氟（氟化氢等气体）和固氟

（氟化铝等固体氟化盐）。 

)/(
)/()()(

at
akg

铝锭年产量

排放量以氟计电解铝生产系统氟化物
排放量以氟计氟化物 =  

5.3 铝用预焙阳极和阴极系统 

(1) 焙烧工序能耗(kgce/t·产品) 

焙烧工序每生产 1吨合格焙烧阳极（或阴极），消耗的燃料折合标准煤量。其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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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焙烧工序能耗=
）合格焙烧阳极年产量（

）折合标准煤量（阳极焙烧工序消耗燃料

at
akgce

/
/

 

阴极焙烧工序能耗=
）合格焙烧阴极年产量（

）折合标准煤量（阴极焙烧工序消耗燃料

at
akgce

/
/

 

(2) 煅烧工序能耗(kgce/t·煅烧焦或煅后煤) 

煅烧工序每生产 1 吨合格煅烧石油焦(或无煤烟)，消耗的燃料(或电)折合标准

煤量。其计算公式为： 

阳极煅烧工序能耗=
）合格煅烧焦年产量（

）折合标准煤量（阳极煅烧工序消耗燃料

at
tkgce

/
/  

阴极煅烧工序能耗=
）合格煅烧煤年产量（

）能折合标准煤量（阴极电煅炉煅烧消耗电

at
akgce

/
/  

(3) 综合能耗(kgce/t·产品) 

每生产 1吨合格阳极（或阴极），消耗的新水、循环水、蒸汽、压缩空气、燃料

(扣除煅烧和焙烧工序用燃料)、电（阴极扣除电煅炉用电）等项折合标准煤总量。其

计算公式为： 

）合格阳极年产量（

）（电等消耗折合标准煤量燃料压缩空气蒸汽循环水新水
阳极综合能耗

at
akgce

/
/+++++

=  

）合格阴极年产量（

）（电等消耗折合标准煤量燃料压缩空气蒸汽循环水新水
阴极综合能消耗

at
akgce

/
/+++++

=   

(4) 石油焦单耗(t/t.阳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阳极，消耗的石油焦干基量（包括焙烧填充石油焦用量）。其计

算公式为： 

）合格阳极年产量（

）量（干基消耗石油焦
石油焦单耗

at
at

/
/)(

=  

石油焦单耗按干料配方中返回残极量占 25%计，若返回残极配比大于或小于 25%

时，石油焦单耗按下式进行修正计算： 

      Ca '=Ca－Cb×(Ba－25)×1.30/25 

式中：Ca '—修正后的石油焦（干基）单耗（t）. 

Ca—表 7中石油焦单耗评价基准值 

      Cb—表 7中残极单耗评价基准值 

      Ba—干料配方中实际配入返回残极百分值 

      1.30—折合系数 

(5) 煤沥青单耗(t/t.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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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产 1吨合格阳极（或阴极），消耗的煤沥青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阳（阴）极产量（

）消耗煤沥青量（
煤沥青单耗

at
at

/
/

=  

(6) 残极单耗(t/t.阳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阳极，消耗返回的残极量(含焙烧碎)。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阳极年产量（

）消耗返回的残极量（
残极单耗

at
at

/
/

=  

残极单耗是按干料配方中返回残极量(含焙烧碎)占 25%计，若返回残极配比大于

或小于 25%时，残极单耗按下式进行修正计算： 

      Cb '=Cb×Ba÷25 

式中：Cb '—修正后的残极单耗（t）. 

      Cb—表 7中残极单耗评价基准值 

      Ba—干料配方中实际配入返回残极百分值 

(7) 无烟煤单耗(t/t.阴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阴极，消耗的无烟煤（干基）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阴极年产量（

）消耗无烟煤干基量（
无烟煤单耗

at
at

/
/

=  

无烟煤单耗按干料配方中人造石墨量占 10%计，若人造石墨量配比大于 10%时，

无烟煤单耗按下式进行修正计算： 

       Ca '=Ca－Cb×(Ba－10)×1.21/10 

式中：Ca '—修正后的无烟煤（干基）单耗（t）. 

      Ca—表 8中无烟煤单耗评价基准值 

Cb—表 8中人造石墨单耗评价基准值 

      Ba—干料配方中实际配入人造石墨百分值 

      1.21—折合系数 

(8) 人造石墨单耗(t/t.阴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阴极，消耗的人造石墨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阴极年产量（

）消耗人造石墨量（
人造石墨单耗

at
at

/
/

=  

人造石墨单耗是按干料配方中人造石墨量占10%计，若人造石墨配比大于10%时，

人造石墨单耗按下式进行修正计算： 

- 151 -



 

      Cb '=Cb×Ba÷10 

式中：Cb '—修正后的人造石墨单耗（t）. 

      Cb—表 8中人造石墨单耗评价基准值 

      Ba—干料配方中实际配入人造石墨百分值 

(9) 煤焦油单耗(t/t.阴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阴极，消耗的煤焦油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阴极产量（

）消耗煤焦油量（
煤焦油单耗

at
at

/
/

=  

(10) 石油焦(或无烟煤)煅烧实收率(%) 

指产出合格的煅烧石油焦(或无烟煤)与煅烧工序石油焦干基(或无烟煤干基)用

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
/

)/
×

）用量（煅烧工序石油焦干基年

量（合格的煅烧石油焦年产
石油焦煅烧实收率

at
at

 

%100
/

)/
×=

）用量（煅烧工序无烟煤干基年

量（合格的煅烧无烟煤年产
无烟煤煅烧实收率

at
at

 

注：因各厂所用的石油焦(或无烟煤)的水分不同，统一按干基计。 

(11) 企业新水单耗(m
3
/t.产品) 

每生产 1吨合格阳极（或阴极），消耗的新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
)/( 3

at
am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企业新水年用量
企业新水用量 =  

(12)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100
)/(

)/)((
3

3
×=

am
am

生产总用水量

使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级企业工业重复利用水量
企业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13) 成型工序实收（成品）率(%) 

指成型工序产出的合格阳极（或阴极）成型块糊料量与成型工序糊料用量之比。

其计算公式为： 

%100
/

/)(
×=

）成型工序糊料年用量（

）极成型块糊料用量（阴合格阳
率成型工序实收（成品）

at
at

 

(14) 焙烧炭块外观合格率(%) 

指焙烧工序的焙烧炭块外观合格块数与焙烧装炉炭块数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 ×=
块）年焙烧装炉炭块数量（

数量（块）年焙烧炭块外观合格块
）焙烧炭块外观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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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阴极加工工序实收率(%) 

指加工工序产出的合格阴极炭块用料量与工序用料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
/
/

×=
）（加工工序炭块年用料量

）（合格成品炭块年用料量
加工工序实收率

at
at

 

(16) 阳极（或阴极）炭块一级（或二级）品合格率(%) 

指阳极（或阴极）炭块一级（或二级）品以上合格块数量与合格总块数量之比。

其计算公式为： 

%100×=
年合格总块数量（块）

量（块）年一级品以上合格块数
一级品合格率  

%100×=
年合格块总数量（块）

量（块）年二级品以上合格块数
二级品合格率  

注：一级（或二级）品以上合格炭块以批量不定期抽样检测 

(17) 煅烧余热利用量（阳极）(kgce/t·阳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阳极，煅烧工序余热利用折合标准煤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阳极年产量（

）折合标准煤（煅烧工序年余热利用量
煅烧余热利用量

at
akgce

/
/

=  

(18) 回收沥青焦油利用量（阴极）(kgce/t·阴极) 

每生产 1吨合格阴极，回收的沥青焦油利用折合标准煤量。其计算公式为： 

)/(
)/(

at
akgce

合格阴极年产量

量折合标准煤年回收的沥青焦油利用
回收沥青焦油利用量 =  

注：焦油利用以返回焙烧作为燃料。 

(19) 外排废水量(m3
/t.产品) 

)/(
)/( 3

at
am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区生活污水排放量生产系统生产废水和厂
外排废水量 =  

(20) COD 排放量(kg/t.产品) 

)/(
)/(

at
akgCODCOD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排放量阳极或阴极生产系统
排放量 =  

(21) 石油类排放量(kg/t.产品) 

)/(
)/(

at
akg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油类排放量阳极或阴极生产系统石
石油类排放量 =  

(22) SO2排放量(kg/t.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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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at
akgSO

SO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排放量阳极或阴极生产系统
排放量 =  

(23) 烟(粉)尘排放量(kg/t.产品) 

)/(
)/()()(

at
akg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尘排放量粉阳极或阴极生产系统烟
尘排放量粉烟 =  

(24) 氟化物(以氟计)排放量(kg/t.产品)： 

氟化物是指阳极焙烧炉烟气中的无机氟化物，包括气氟(氟化氢等气体)和固氟

(氟化铝等固体氟化盐)。 

)/(
)/()()(

at
akg

阳极年产量

排放量以氟计阳极生产系统氟化物
排放量以氟计氟化物 =  

(25) 沥青烟排放量(kg/t.产品) 

)/(
)/(

at
akg

阳极或阴极年产量

青烟排放量阳极或阴极生产系统沥
沥青烟排放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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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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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电池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电池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电池工业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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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评价电池行业，包括锌-二氧化锰电池、镉镍和氢镍电池、

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其它电池企业可参照执行。 

2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大部

分，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异。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具有共同性、代表性的能反映“节约能源、降低消耗、

减轻污染、增加效益”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创建评价模式；通过对

比企业各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计算和评分，量化

评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水平。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选取，包括产业发

展和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行业发展规划等，用于定性评价企业对国

家、行业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清洁生产实施程度。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标

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包括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产品

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环境管理与安全卫生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电池企业清

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和考核的指标。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1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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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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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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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

产基本要求的评价标准。本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指标的基准值选取行业清洁生

产的先进水平。按照不同类型的电池品种，选择国内电池行业重点骨干企业近年

来清洁生产的平均最高水平值。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国内电

池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的各项二级指标是行业内目前无法量化或缺乏

统计数据的指标，通过对技术装备的先进性及生产、质量与环境管理水平的认定，

客观地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面貌。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电池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

实施的难易程度确定的。 

锌锰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见表 1。 

镉镍电池和氢镍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见表 2。 

锂离子电池（包括锂聚合物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

权重和基准值见表 3。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见表 4。 

多品种电池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评分，按各品种电池单项

评分的平均值计算。 

其它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参照以上标

准执行。 

各类型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和权重值见表 5。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完善，因

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根据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调整

周期一般为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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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锌锰电池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40 

耗电量 kWh/万元产值 10 150 

新鲜水消耗量 t/万元产值 10 4.5 

水重复利用率 % 8 20 

金属锌消耗量 kg/万元产值 12 150 

污染物指标 30 

废水量 t/万元产值 10 4 

废水中总汞浓度 mg/L 6 0.02 

废水中总镉浓度 mg/L 3 0.05 

废水中总铅浓度 mg/L 3 0.5 

化学需氧量（COD） mg/L 8 100 

产品特征 

指标 
16 

产品综合品级 / 8 1 

优质品评价指数 / 8 0.7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14 

产品一次合格率 % 7 99 

设备有效运转率 % 7 85 

 
表 2  镉镍、氢镍电池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40 

耗电量 kWh/万元产值 10 700 

新鲜水消耗量 t/万元产值 10 40 

水重复利用率 % 8 20 

Ni(OH)2消耗量 kg/万元产值 12 25 

污染物指标 30 

废水量 t/万元产值 10 10 

废水中总镉浓度 mg/L 6 0.05 

废水中总镍浓度 mg/L 3 0.5 

废水 pH / 3 6～9 

化学需氧量（COD） mg/L 8 100 

产品特征 

指标 
16 

产品综合品级 / 8 1 

优质品评价指数 / 8 0.7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14 

产品一次合格率 % 7 96 

设备有效运转率 % 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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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锂离子电池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40 

耗电量 kWh/万元产值 10 250 

新鲜水消耗量 t/万元产值 10 2 

水重复利用率 % 8 20 

LiCoO2消耗量 kg/万元产值 12 7 

污染物指标 30 

废水量 t/万元产值 10 0.2 

废水中总钴浓度 mg/L 6 1.0 

废气中 NMP mg/m3 6 1.5 

化学需氧量（COD） mg/L 8 100 

产品特征 

指标 
16 

产品综合品级 / 8 1 

优质品评价指数 / 8 0.7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14 

产品一次合格率 % 7 95 

设备有效运转率 % 7 85 

 

表 4  铅蓄电池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40 

耗电量 kWh/ kWh 10 25 

新鲜水消耗量 t/ kWh 10 0.12 

水重复利用率 % 8 50 

铅消耗量 kg/ kWh 12 22 

污染物指标 30 

废水量 t/ kWh 10 0.1 

废水中总铅浓度 mg/L 6 0.5 

废水中总镉浓度 mg/L 3 0.05 

pH / 3 6～9 

化学需氧量（COD） mg/L 8 100 

产品特征 

指标 
16 

产品综合品级 / 8 1 

优质品评价指数 / 8 0.7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14 

产品一次合格率 % 7 99 

设备运转率 % 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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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类电池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和权重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备    注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权重值

产品特征 

指标 
15 

质量体系认证 10  

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5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生产场所清洁条件 10 现场考核 

是否连续化生产 5 现场考核 

技术、工艺先进性 5 现场考核 

设备先进性 5 现场考核 

生产统计资料 5  

原材料耗用考核 5  

环境管理

与安全卫

生指标 

50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8 查检测报告和记录

清洁生产考核制度与执行 5  

环境管理体系建立与运行 6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10  

有害固体废弃物处理 5  

传统污染源治理 5 设备及运行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3 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 3 建设项目 

防毒防尘防噪声达标情况 5 查检测报告和记录

 

4 电池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据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指

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特征和生

产技术特征指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因此，在计算各

项二级指标的评分时，应根据指标的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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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xi
i S

SS = ………………………………（1） 

对逆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2）计算： 

xi

oi
i S

SS = ………………………………（2） 

式中：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废水 pH 指标基准值为一固定范围，在基准值范围内，单项评价指数 Si取 1；

否则 Si取 0。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

之间，但当其实际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值就会较

大，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较大干扰。

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Si值计算结

果在 1.2 以下时取计算值，大于或等于 1.2 时 Si值取 1.2。 

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3）计算： 

∑
=

⋅=
n

i
ii KSP

1
1 ………………………………（3）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由于企业没有该项统计值所造成的缺项，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4）计算：  

∑
=

=
n

i
iFP

1
2 ………………………………（4）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 164 -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电池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权重（电池行业定量和定性评

价指标暂各占 50%）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价指数按式（5）计算： 

21 5.05.0 PPP += ………………………………（5）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4.4 电池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电池行业清洁生产企业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

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

企业。 

根据我国目前电池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6。 

表 6  电池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

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

评价指数低于“清洁生产企业”要求的企业，应对照差距，学习本行业清洁生产

先进企业，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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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解释 

（1）单位产品计量单位 

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一次电池、小型二次电池和铅蓄电池产量的统计单位

通常不同，为了便于计算和计量，锌锰电池、镉镍和氢镍电池、锂离子电池单位

量按现价万元产值计，铅蓄电池单位量按 kWh 计。 

（2）耗电量 

每生产 1kWh 电池或完成 1 万元产值电池的总耗电量，计算公式为： 

或万元）电池年产量或总产值（

）企业年工业用电总量（
电池或万元产值耗电量

kWh
kWh

）kWhkWh =/(  

 

（3）新鲜水消耗量 

每生产 1kWh 电池或完成 1 万元产值电池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计算公

式为： 

)(
tt
或万元电池年产量或总产值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电池或万元产值）／新鲜水消耗量（

kWh
kWh =  

 
（4）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的比，计算公式

为： 

)()(
)(%

tt
t

＋重复利用水量补充新鲜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  

 
（5）主要原材料消耗 

根据电池产品特点，锌锰电池生产企业主要原材料消耗按每完成 1 万元产值

消耗的金属锌计算；镉镍和氢镍电池生产企业主要原材料消耗按每完成 1 万元产

值消耗的 Ni(OH)2 计算；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主要原材料消耗按每完成 1 万元产

值消耗的 LiCoO2（或 LiMn2O4 等其他类型正极活性物质）计算；铅蓄电池生产

企业主要原材料消耗按每生产 1kWh 电池消耗的铅计算。计算公式为： 

( ) ( )
( )或万元电池年产量或总产值

主要原材料年耗用量
电池或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

kWh
kgkWhkg =/  

 

（6）废水量 

每生产 1kWh 电池或完成 1 万元产值电池排放的废水量，计算公式为： 

 
( )或万元电池年产量或总产值

）年排放废水量（
电池或万元产值）＝废水量（

kWh
kWh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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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 

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取环保部门对企业废水监督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锌锰电池主要污染物按废水中的总汞、总镉、总铅考核；镉镍和氢镍电池主

要污染物按废水中的总镉、总镍、pH 考核；锂离子电池除清洁用水外，生产过

程不使用水，废水排放少；因主要原材料使用 LiCoO2，废水主要污染物按总钴

量考核，基准值按饮用水标准；锂离子电池极板生产通常使用 N-甲基吡咯烷酮

（NMP）等有机溶剂，产生废气，废气主要污染物按 NMP 排放浓度考核；如使

用其它有机溶剂，基准值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中的标准值；铅蓄电池主要污

染物按废水中的总铅、总镉、pH 考核；其它电池参照以上方法考核。 

（8）化学需氧量（COD） 

化学需氧量（COD）取环保部门对企业废水监督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9）产品综合品级 

产品综合品级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PDG

1
1  

式中：G1——产品综合品级； 

        n——不同品级电池品种数； 

        Di——第 i 种电池品级的基准值； 

        Pi——第 i 种电池产值百分比。 

不同电池品级的基准值（Di）见表 7。 

表 7  不同电池品级的基准值（Di） 

品级基准值（Di） 一次电池 小型二次电池 铅蓄电池 

1.0 碱性锌锰电池 氢镍、锂离子电池 密封免维护电池 

0.7 P 型电池   

0.5 S 型、C 型电池 镉镍电池  

0   开口式电池 
注：开口式电池是指：该类铅蓄电池无永久性盖子，产生的气体可自由逸出，只装有与壳

体不固定的盖板的蓄电池。通常采用硬橡胶壳体及沥青密封。 

（10）优质品评价指数 

优质品评价指数(G2)计算公式与产品综合品级计算相同(按产值百分比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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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牌产品、国家级优质产品基准值为 1，省级名牌和省级、全国行业优

质产品基准值为 0.5，其它产品为 0。 

（11）产品一次合格率 

产品一次合格率指电池组装线产出合格品的量与投入量之比。投入量统一按

电池外壳计（锌锰电池外壳按锌筒）。 

（12）设备有效运转率 

设备有效运转率是指指定工作时间内实际完成的电池产量与理论产量的比

值，按电池组装线平均，计算公式为： 

( ) ( )工作时间生产线设计机速理论产量

实际产量
设备有效运转率

×
=%  

（13）有关部门管理体系 

产品特征指标中质量体系认证是指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与安全卫生指标中，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包括 ISO 14000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与 ISO 2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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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 169 -



 

 

目  录 

 

前   言 .................................................. 1 

1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 2 

2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 2 

3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 7 

4 煤炭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 13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 13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 14 

4.3 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 14 

4.4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 14 

4.5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 15 

5 指标解释 .............................................. 15 

- 170 -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煤炭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煤炭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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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煤炭行业 3 万吨/年以上的井工矿井、露天矿和 15 万吨/

年以上的选煤厂和中心选煤厂。 

2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本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大部分，

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异。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具有共同性、代表性的能反映“节约能源、降低消耗、

减轻污染、增加效益”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创建评价模式；通过对

比企业各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计算和评分，量化

评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水平。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选取，包括产业发

展和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行业发展规划等，用于定性评价企业对国

家、行业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清洁生产实施程度。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标

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包括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污染

物产生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二级指标为反

映煤炭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和考核的指标。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分别见图 1（井工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

量评价指标体系）、图 2（露天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图 3（井

工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图 4（露天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性评

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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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利 用 率

瓦 斯 综 合 利 用 率

沉 陷 土 地 复 垦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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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木 消 耗

土 地 资 源 占 用
 

选 煤 厂 清 水 补 加 量
 

 
 

煤 层 综 合 资 源 回 采 率

原 煤 入 选 率

 
 

主 要 商 品 煤 灰 分

主 要 商 品 煤 硫 分

露 天 矿 外 排 水 指 标

选 煤 废 水 排 放 指 标

昼 间 场 界 噪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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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天 矿 疏 干 水 及 矿 坑 水 利 用 率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利 用 率

排 土 场 复 垦 率

排 土 场 植 被 恢 复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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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情 况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制 度 执 行 情 况

环 境 保 护 三 同 时 执 行 情 况

劳 动 卫 生 与 职 业 健 康

无 工 伤 死 亡 超 标 现 象

煤 泥 水 闭 路 循 环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执 行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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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保 水 采 煤 措 施

采 用 先 进 技 术 及 设 备

采 用 先 进 的 生 产 工 艺

生 产 统 计 资 料 完 整

生 产 规 模 符 合 国 家 政 策 要 求

采 煤 剥 离 工 程 质 量

机 电 质 量 标 准 化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情 况

清 洁 生 产 考 核 制 度 执 行 情 况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建 立 与 运 行 情 况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情 况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制 度 执 行 情 况

环 境 保 护 三 同 时 执 行 情 况

劳 动 卫 生 达 与 职 业 健 康

无 死 亡 事 故

煤 泥 水 闭 路 循 环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执 行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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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

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

据是：凡是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是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

国内重点大型煤炭企业今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的各项二级指标是行业内目前无法量化或缺乏

统计数据的指标，通过对技术装备的先进性及生产、质量与环境管理水平的认定，

客观地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面貌。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煤炭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

实施的难易程度确定的。 

井工开采煤炭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评价指标、评价基

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 

露天开采煤炭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评价指标、评价基

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2； 

井工开采煤炭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评价指标和权重

值见表 3； 

井工开采煤炭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评价指标和权重

值见表 4。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完善，

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

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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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井工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资源与能

源消耗指

标 

15 

电能消耗 

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kwh/t 3 25 

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kwh/t 3 30 

薄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kwh/t 3 40 

油料消耗 kg/t 3 0.1 

矿井生产坑

木消耗 

60 万吨以上 m
3
/Mt 3 20 

60 万吨以下 m
3
/Mt 3 30 

土地资源占

用 

无选煤厂 hm
2
/Mt 3 0.1 

有选煤厂 hm
2
/Mt 3 0.12 

选煤厂清水补加量 m
3
/t•入洗 3 0.1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27 

采区煤炭资

源回采率 

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 6 75 

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 6 80 

薄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 6 85 

综合机械化

采煤程度 

300 万吨以上 ％ 6 95 

60－300 万吨之间 ％ 6 90 

综合机械化

掘进程度 

300 万吨以上 ％ 6 60 

60－300 万吨之间 ％ 6 45 

原煤入选率 ％ 5 100 

矿井瓦斯抽采率（高瓦斯矿井） ％ 4 40 

污染物控

制指标 
23 

主要商品煤

灰分 

动力煤 ％ 3 20 

炼焦煤 ％ 3 10 

主要商品煤硫分 ％ 3 1.0 

矿井水外排指标 mg/l 2 注 1 

选煤废水排放指标 mg/l 2 注 1 

场界噪声（昼间） dB(A) 2 60 

场界噪声（夜间） dB(A) 2 50 

锅炉 SO2排放指标 mg/Nm
3
 3 700 

锅炉烟尘排放指标 mg/Nm
3
 3 150 

储煤厂粉尘控制指标 mg/Nm
3
 3 80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35    

矸石山治理率 ％ 5 90 

生活垃圾合格处置率 ％ 4 100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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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水综合

利用率 

水资源短缺矿区 ％ 5 95 

一般水资源矿区 ％ 5 80 

水资源丰富矿区 ％ 5 60 

水质复杂矿区 ％ 5 50 

生活污水处理利用率 ％ 4 90 

瓦斯综合利用率 ％ 5 80 

沉陷土地复垦率 ％ 7 80 

注：（适用于表 1、表 2） 

1、矿井水、选煤水排放指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20426-200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相关规定；标准中规定的各类分项指标均作为本指

标体系的基准值，与其相应的实际值比较后，根据其项目数进行平均，再计算出

该类别的评价分值。若该项指标中有一分项指标未达标，则该煤矿在该年度不得

继续参与清洁生产先进企业评比。 

2、矿井瓦斯综合利用指标是指当年瓦斯抽采量的 80％。 

3、水资源短缺矿区是指根据《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MT/T5014—

94），现有水源供水能力（不含可利用矿井水量）﹤最高日用水量 60%的矿区；

水资源丰富矿区是指根据《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MT/T5014—94），现

有水源供水能力（含可利用矿井水量）﹥最高日用水量 2.0 倍的矿区；一般水

资源矿区是指现有水源供水能力（含可利用矿井水量）为最高日用水量 0.6~2.0

倍的矿区。 

4、水质复杂是指矿井水中除了悬浮物以外的离子、化合物、石油类等有害

杂质含量超过生产、生活用水水质指标，作为水资源进行利用，需要经过较复

杂的预处理和处理的矿井水。该矿井水处理后用于生产和生活，处理成本较高，

技术难度较大。 

5、本指标体系包括选煤厂评定，若煤矿中未设选煤厂，按缺项考核调整权

重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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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露天煤矿开采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和基准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项目 权重值 指标项目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资源与能

源消耗指

标 

18 

电能消耗 

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kwh/t 3 25 

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kwh/t 3 30 

薄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kwh/t 3 40 

油料消耗 kg/t 3 0.8 

原煤新鲜水

量消耗 

矿井（不含选煤厂） M
3
/t 3 0.2 

选煤厂 M
3
/t 3 0.1 

坑木消耗 m
3
/万 t 3 5 

土地资源占

用 

无选煤厂 hm
2
/Mt 3 0.3 

有选煤厂 hm
2
/Mt 3 0.5 

选煤厂清水补加量 m
3
/t•入洗 3 0.1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15 

煤层综合资

源回采率 

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 10 97 

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 10 95 

薄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 10 93 

原煤入选率 ％ 5 100 

污染物控

制指标 
32 

主要商品煤

灰分 

动力煤 ％ 3 20 

炼焦煤 ％ 3 10 

主要商品煤硫分 ％ 5 1.0 

露天矿外排水指标 mg/l 3 注 1 

选煤废水外排指标 mg/l 3 注 1 

场界噪声（昼间） dB(A) 2 60 

场界噪声（夜间） dB(A) 2 50 

锅炉 SO2排放指标 mg/Nm
3
 3 700 

锅炉烟尘排放指标 mg/Nm
3
 3 150 

储煤厂粉尘含量控制指标 mg/Nm
3
 4 80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35 

生活垃圾合格处置率 ％ 5 100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 5 100 

露天矿疏干水及矿坑排水综合利用率 ％ 5 80 

生活污水处理利用率 ％ 5 90 

排土场复垦率 ％ 10 85 

排土场植被恢复率 ％ 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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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井工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和权重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备    注 指标

项目 

权重

值 
指标项目 

权

重

值

生产

技术 

特征

指标 

30 

生产场所清洁、通风良好、无有

毒有害气体 
5 现场考核 

有保水采煤、降低开采沉陷和提

高资源回采率的技术措施 
7 现场考核 

采用先进的技术及设备 5 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及设备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 5 注 2 

生产技术统计资料完整 3 现场检查 

生产规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5  

环境

管理

与安

全卫

生指

标 

70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范围内 
5 

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环境

管理制度评定 

清洁生产考核制度与执行情况 5 已制定，并良好执行 

环境管理体系建立与运行情况 5 已建立，并运行效果明显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5 通过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认真执行 

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5 认真执行 

劳动卫生与职业健康 5 矽肺病发病率低于 5％。 

无工伤死亡超标现象 15

百万吨死亡率低于 0.9；若超过

该指标，该年度不得参与清洁生

产企业评定。 

煤泥水闭路循环 10
若煤泥水未实现闭路循环，该年

度不得参与清洁生产企业评定。

水土保持措施执行情况 10 注 3 

注：（适用于表 3、表 4） 

1、清洁生产定性指标中，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回答“是”或“否”。若“是”，

该项得分，若“否”，该项不得分。表 4 同理。 

2、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需满足：回采效率高（60％以上）、安全性能好、

劳动效率高、经济效益及环保效果明显等。 

3、扰动土地治理率≥90；水土流失治理度≥85；土壤流失控制比≤1.0；

拦渣率≥95；植被恢复系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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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露天开采煤矿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和权重值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备    注 
指标项目 

权

重

值 

指标项目 

权

重

值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生产场所清洁、通风良好、无有

毒有害气体 
3 现场考核 

有保水采煤和提高资源回采率的

技术措施 
3 现场考核 

采用先进的技术及设备 5 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及设备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 5 注 2 

生产统计资料完整 2 查检测报告和记录 

生产规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2  

采煤剥离工程质量 5 边坡稳定、工作面整洁 

机电质量标准化 
5

电铲、穿孔机、机车等主要生产

设备完好率 100％，管理完善 

环境管理

与安全卫

生指标 

70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范围内 
5

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环境

管理制度评定 

清洁生产考核制度与执行情况 5 已制定，并良好执行 

环境管理体系建立与运行情况 5 已建立，并运行效果明显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5 通过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认真执行 

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5 认真执行 

劳动卫生与职业健康 5 矽肺病发病率低于 5％。 

无死亡事故 15
若出现死亡事故，该年度不得参

与清洁生产企业评定。 

煤泥水闭路循环 10
若煤泥水未实现闭路循环，该年

度不得参与清洁生产企业评定。

水土保持措施执行情况 10

扰动土地治理率≥90；水土流失

治理度≥8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95；植被恢复系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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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煤炭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4.1.1 定量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据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定量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指

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生产技术特征

指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因此，在计算各项二级指标

的评分时，应根据指标的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1）计算： 

oi

xi
i S

SS = ………………………………（1） 

对逆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2）计算： 

xi

oi
i S

SS = ………………………………（2） 

式中：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

右，但当其实际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

大，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较大干扰。

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Si 值计算结

果在 1.2 以下时取计算值，大于或等于 1.2 时 Si 值取 1.2。 

4.1.2 定量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3）计算： 

∑
=

×=
n

i
ii KSP

1
1 ………………………………（3）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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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定性指标的考核不仅考核“是”与“否”，而且要考核是否正常运行及其

效果。 

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4）计算：  

∑
=

=
n

i
iFP

1
2 ……………………………………………（4）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如果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少于其所属一级评价指标所包括

的全部二级评价指标的项目数（如：部分煤矿没有设选煤厂，没有二级评价指标

相关的选煤厂种类所造成的缺项），则应将该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乘以修正

系数 Ai，调整其权重值： 

（1）定量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的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AiKSP
n

i
ii ××= ∑

=1
1 …………………………………………（5） 

（1）定性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的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
=

×=
m

i
ii AFP

1
2 ……………………………………………（6） 

式中：Ai——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 

2

1

A
AAi = …………………………………………………（7） 

A1——本指标体系所列与该二级评价指标有关的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A2——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评价指标的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之和； 

m——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 

4.4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煤炭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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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权重（煤炭行业定量评价指标

占 70％和定性评价指标占 30%）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

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价指数按式（8）计算： 

21 3.07.0 PPP += …………………………………………（8）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4.5 煤炭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煤炭行业清洁生产企业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

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

企业。 

根据我国目前煤炭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5。 

表 5  煤炭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5 

清洁生产企业 85≤P＜95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清

洁生产企业”要求的企业，应对照差距，学习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

进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煤炭资源回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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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回采率指标有：矿井回采率、采区回采率、采煤工作面回采率、露

天开采煤矿综合资源回采率。分别解释如下： 

％
）矿井累计动用储量（吨

）矿井累计采出煤量（吨
矿井回采率＝ 100×  

％
采区动用储量（吨）

采区采出煤量（吨）
采区回采率＝ 100×  

其中：采取动用储量是指采区采出煤量与损失煤量之和。 

％
工作面动用储量（吨）

工作面采出量（吨）
工作面回采率＝ 100×  

其中：工作面动用储量是指采区采出煤量与损失煤量之和。 

％
动用可采储量（吨）

采出量（吨）
率＝露天煤矿综合资源回采 100×  

（2）原煤入选率 

入选的原煤占生产的全部原煤的比例。 

（3）选煤水闭路循环  

选煤水中的煤泥全部厂内机械回收，洗水全部复用。 

（4）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
当年煤矸石产生量

量当年产生煤矸石的利用 100×  

（5）资源综合利用 

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中对共生、伴生矿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和以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渣、废水、废液、废气、余热、余压等或再生资源为主要原料，进行回

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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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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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包装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主要用于评价包装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

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包装联合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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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纸、塑料、金属为原料的包装生产企业。 

2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两个层次。一级评价

指标包括资源与能源消耗、产品特征、污染物产生、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生产环境、

工艺与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五项指标。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下，代表包

装行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若干指标。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1、图 2、图 3 所示。 

 

 

 
图 1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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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 现 场 环 境 质 量 达 标1 （ 有 检 测 报 告 ） 

对 污 染 源 有 准 确 的 识 别 和 有 效 的 控 制 

作 业 现 场 有 符 合 清 洁 生 产 要 求 的 污 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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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包装行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定性指标用于评价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

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是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根据该项指标对包装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

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 

以纸、塑料、金属为原料的包装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

标权重值及评价基准值分别见表1-表4所示。 

清洁生产的评价指标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新的

要求，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

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3年，最长不应超过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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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包装行业纸质包装制品
1
 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 

基准值
2 

资
源
与
能
源
消
耗
指
标 

58 

原料纸使用量 

（纸张、纸板或纸浆等原

料） 

t/万元增加值 35 2.50   

粘合剂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3 16.50 

印刷油墨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4 25.00 

综合能耗 tce/万元增加值 13 1.14 

新鲜水用量 m
3
/万元增加值 3 13.50 

产
品
特
征

指
标 

9 

产品一次生产综合合格率 % 5 99 

产品中有害物质（铅+镉+

汞+六价铬）含量 
PPM 4 100 

污
染
物
产
生
指
标 

13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kg/万元增加值 5 810 

作业环境空气中苯、甲苯、

二甲苯量 
mg/m

3
 2 12\40\70

厂界噪声污染程度 

（白天、夜间） 
dBA 3 65\55 

生产废液产生量 

（如：废有机溶剂、黏合

剂、油墨和废油等） 

kg/万元增加值 3 0.33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13 

固体废弃物回收率 % 7 100 

废粘合剂回收率 % 3 100 

废油墨回收率 % 3 100 

生
产
环
境
、
工
艺

及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管
理
指
标 

7 

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 次/年 4 0 

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 % 3 100 

 
注：1 以原纸、再生纸为材料生产的纸板、瓦楞纸板、纸箱、纸盒、纸浆模塑、蜂窝纸板等

纸包装制品。 
2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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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包装行业金属包装制品
1
 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 

基准值
2

资
源
与
能
源
消
耗
指
标 

58 

金属原材料使用量 t/万元增加值 34 3.25 

密封胶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2 16.50 

印刷油墨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2 18.00 

有机溶剂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2 0.70 

涂料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2 52.60 

油漆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2 44.60 

综合能耗 tce/万元增加值 13 0.20 

新鲜水用量 m
3
/万元增加值 1 4.83 

产
品
特
征

指
标 

7 

产品一次生产综合合格率 % 4 99 

产品中有害物质（铅+镉+

汞+六价铬）含量 
PPM 3 100 

污
染
物
产
生
指
标 

13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kg/万元增加值 5 150 

作业环境空气中苯、甲苯、

二甲苯量 
mg/m

3
 2 

12\40\

70 

厂界噪声污染程度（白天、

夜间） 
dBA 3 65\55 

生产废液产生量 

（废有机溶剂、油漆、油

墨和涂料、密封胶等） 

kg/万元增加值 3 1.21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15 

固体废弃物回收率 % 6 100 

废密封胶回收率 % 1 99 

废油墨回收率 % 2 99 

废溶剂回收率 % 2 99 

废涂料回收率 % 2 99 

废油漆回收率 % 2 99 

生
产
环
境
、
工

艺
及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管
理
指
标

7 

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 次/年 4 0 

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 % 3 100 

 
注：1 以铝板、钢板和马口铁为材料生产的两片罐、三片罐、瓶盖、气雾罐、钢桶、杂罐等

金属包装制品。 

2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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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包装行业塑料包装制品
1
 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 

基准值
2

资
源
与
能
源
消
耗
指

标 56 

原材料使用量 t/万元增加值 20 2.20 

粘合剂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2 0.23 

印刷油墨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5 0.11 

有机溶剂使用量 kg/万元增加值 3 0.50 

综合能耗 tce/万元增加值 20 2.00 

新鲜水用量 m
3
/万元增加值 6 9.60 

产
品
特

征
指
标

10 

产品一次生产综合合格率 % 3 99 

产品中有害物质（铅+镉+汞

+六价铬）含量 
PPM 7 100 

污
染
物
产
生
指
标 

13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kg/万元增加值 5 238 

作业环境空气中苯、甲苯、

二甲苯量 
mg/m

3
 2 

12\40\7

0 

厂界噪声污染程度（白天、

夜间） 
dBA 3 65\55 

生产废液产生量 

（废有机溶剂、油墨和废油

等） 

kg/万元增加值 3 19.80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14 

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 % 6 100 

废粘合剂回收率 % 3 99 

废油墨回收率 % 2 99 

废溶剂回收率 % 3 99 

生
产
环
境
、
工

艺
及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管
理
指
标

7 

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 次/年 4 0 

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 % 3 100 

 
注：1 以塑料树脂及助剂为原料生产的塑料中空容器（包括瓶、杯、桶、箱和托盘）、塑料

包装薄膜（包括双向拉伸薄膜、流延薄膜、吹塑薄膜以及共挤薄膜）、塑料编织制品、

泡沫包装制品、塑料片材以及各种复合包装材料等。 

2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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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资
源
与
能
源

消
耗
指
标 

22 

部分采用再生原材料
1
 6 

采用环保型材料 5 

淘汰高能耗设备 7 

使用清洁燃料 4 

产
品
特
征

指
标 

16 

产品具有可再生性 5 

产品具有复用性 5 

产品符合相应的安全卫生标准 6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9 

余热回收利用 3 

工艺废气回收 

（适用于金属、塑料包装制品） 
6 

生
产
环
境
、
工
艺
及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管
理
指
标 

53 

污水排放达标 4 

燃烧废气排放达标 4 

作业现场环境质量达标
2
 

（有检测报告） 
3 

对污染源有准确的识别和有效的

控制 
3 

作业现场有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

污染物回收设施和正常运转记录 
4 

建立并运行生产作业区管理制度
3

3 

通过 ISO14000 认证 3 

作业现场有必备的劳动防护用具 2 

原材料消耗有考核 3 

产品合格率有考核 3 

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健康体检 2 

有发生各类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 3 

通过 OHSAS18000 认证 3 

采用高效节能生产工艺 3 

持续采用减量化设计 3 

采用废弃物回收措施 4 

采用环保型的印刷技术 3 

 
注：1 该项指标仅适用于包装制品中非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以及非危险品包装材料，而

对于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以及危险品包装材料，按照国家规定，不允许采用再生

原材料。 

2 环境质量主要指生产作业区内的噪声程度、有毒有害气体成分及浓度、温度、粉尘浓

度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及要求。 

3 主要指企业是否建立并运行明确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生产作业区内的防爆管理符合规

定标准及要求，以及作业现场有序，作业流程井然，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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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内各项指标实际数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考虑到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的差

别，对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根据其类别和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4.1.1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公式（1）计算： 

x i
i

o i

SS S=                                            （1） 

对逆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公式（2）计算： 

o i
i

x i

SS S=                                            （2） 

式中： 

iS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xiS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oiS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指标体系各项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1.0 左右。但如果

对于正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大于评价基准值，对于逆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小于评

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iS  值就会较大。这样，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意义，

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对此

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取该 iS 值为该项指标权重值的1.1倍。 

4.1.2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公式（3）计算：  

1
1 1

n n
i i i

i= i=
=P P S K=∑ ∑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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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 

iS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i
K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1
100

n

i
i=

K =∑ 。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1

P介于 0 至 100 之间。 

4.1.3 定量评价二级评价指标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

标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内容所造

成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

修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iK′表示，按公式（4）计算： 

•i i jK K A′ =                                （4） 

式中： 

jA ——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按式（5）计算： 

j
1
2

A
AA =                                   （5） 

1A 为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 2A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

二级指标权重值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1.４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中“多数项”及“0值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本指标体系中，“作业环境空气中苯、甲苯、二甲苯量”以及“厂界噪声污

染程度（白天、夜间）”两个指标为“多数项”指标，这两个二级评价指标的考

核分值 i
P
按公式（6）计算： 

1
i

i
m

j
j=

KP m b= ∑
                                     （6） 

式中： 

iP ——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 

iK ——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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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分项数量； 

jb ——第 i 项二级评价指标的第 j 分项评价指数； 

此外，本指标体系中，“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指标为“0值项”。“0 值项”

的评价指标考核分值
iP的计算公式为： 

——如实际值为 0，那么该项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等于权重值，即
i iKP = ； 

——如实际值不为 0，则该项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等于 0，即
i 0P = 。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iF =0 或 1。（如果企业符合

该项指标， iF =1，否则 iF =0。）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按公式（7）计算： 

2
1

n
i

i
P F

=
=∑                                       （7） 

式中： 

2P ——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iF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考核分值； 

n——参与定性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包装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评价和定

性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

标为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和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P）是评价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 

综合评价指数按公式（8）计算： 

1 2P P Pα β=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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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1P ——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2P ——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α——定量类指标在综合评价时整体采用的权重值，暂取值 0.6； 

β——定性类指标在综合评价时整体采用的权重值，暂取值 0.4。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 ）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定对比年度

的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改进程度。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按公式（9）计算： 

b
a

PP P=′                                          （9） 

式中： 

'P ——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aP ——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bP ——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4.4 包装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包装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

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企

业。 

根据目前我国包装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5。 

表5  包装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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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

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

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

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工业增加值 

所谓工业增加值，就是指工业企业在生产产品或对外提供工业性服务过程中

新增加的价值，是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是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工业总产出）扣除了生产过程消耗或转

换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 

计算公式为： 

工业增加值＝现价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本期应交增值税 

（2）原材料使用量 

企业实现每万元增加值所消耗的原材料总量。其计算公式为： 

    （3）粘合剂/印刷油墨/有机溶剂/油漆/涂料/密封胶使用量 

企业实现每万元增加值所消耗的粘合剂/印刷油墨/有机溶剂/油漆/涂料/密

封胶总量。其计算公式为： 

    （4）综合能耗 

企业实现每万元增加值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即企业报告期内消耗的各种

能源（包括电、原煤、焦煤、原油、汽（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煤气、天

然气等）转换为吨标准煤之和与报告期企业增加值总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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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鲜水用量 

企业实现每万元增加值所消耗的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新鲜水消耗量（立方米/万元增加值）=
企业新鲜水消耗总量（立方米）

企业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增加值）

    （6）产品一次生产综合合格率 

企业经一次生产所产生的产品合格率。即一次生产所产生的合格产品总量与

最终产品总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7）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企业实现每万元增加值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指废边角料、不合格产品）

总量。其计算公式为： 

（8）厂界噪声污染程度 

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在厂界范围内的噪声污染程度，按白天、夜间分别考

核。 

（9）生产废液产生量 

企业实现每万元增加值所产生的废弃粘合剂/印刷油墨/有机溶剂/油漆/涂

料/密封胶总量。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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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 

企业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指废边角料、不合格产品）总量占所

有固体废弃物总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11）废粘合剂/印刷油墨/有机溶剂/油漆/涂料/密封胶回收率 

企业通过自身回收、卖给供应方、卖给有资质的第三方等方式回收、使之能

够重复循环利用或集中处理的废弃粘合剂/印刷油墨/有机溶剂/油漆/涂料/密封

胶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12）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 

企业已进行整改的安全隐患总数与企业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总量之比。其计算

公式为： 

 

（13）定性指标中需说明的指标 

采用再生原材料：指企业对于非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制品以及非危险品包装

制品的生产选用的再生原材料。不包括对于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制品以及危险品

包装制品的生产选材，该类包装制品的生产必须按照国家相关的允许要求选择原

材料。 

作业现场环境质量达标：指生产作业区内的噪声程度、有毒有害气体成分及

浓度、温度、粉尘浓度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及要求。 

建立并运行生产作业区管理制度：主要指企业是否建立并运行明确的管理制

度，以保证生产作业区内的防爆管理符合规定标准及要求，以及作业现场有序，

作业流程井然。 

淘汰高能耗设备：按照原国家经贸委《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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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原材料消耗有考核、产品合格率有考核：指能满足评价定量指标的需要，有

考核制度并与职工的奖惩措施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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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火电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火电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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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常规燃煤发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包括纯凝机组和供热机

组两类，其它类型火电企业可参照执行。 

2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标

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包括能源消耗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

标、污染物排放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火电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

技术考核指标。 

火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1－图 2。

- 209 -



 

 
图

1 
 火

电
企
业
定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框
架

 

火
电
企
业
定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能
源
消
耗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污
染
物
排
放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纯 凝 湿 冷 机 组 供 电 煤 耗 

纯 凝 空 冷 机 组 供 电 煤 耗 

粉 煤 灰 综 合 利 用 率 

脱 硫 石 膏 利 用 率 
单 位 发 电 量 二 氧 化 硫 排 量 

直 流 冷 却 机 组 耗 水 率 

空 气 冷 却 机 组 耗 水 率 

供 热 机 组 非 供 热 期 供 电 煤 耗
 

供 热 机 组 热 电 比
 

循 环 冷 却 机 组 耗 水 率
 

开 式 循 环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全 厂 汽 水 损 失 率
 

单 位 发 电 量 烟 尘 排 放 量
 

单 位 发 电 量 废 水 排 放 量
 

厂 界 噪 声
 

闭 式 循 环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资
源
消
耗
指
标

 

- 210 -



 

 
 

图
2 
火
电
企
业
定
性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框
架

火
电
企
业
定
性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执
行
国
家
、
行
业
重
点
鼓
励
发
展
的
清
洁
生
产
技
术
的
符
合
性

二
级
指
标

 
清
洁
生
产
管
理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建

立
及

贯
彻

执
行

环
境

保
护

法
规
的
符
合
性

 
一
级
指

标
 

不 符 合 国 家 产 业 政 策 的 小 机 组 关 停 

汽 机 通 流 部 分 完 成 改 造 

开 展 煤 质 源 头 控 制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情 况 

建 设 项 目 环 评 制 度 执 行 情 况 

开 展 全 面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开 展 二 氧 化 硫 治 理 

采 用 低 氮 氧 化 物 燃 烧 方 式 

采 用 节 油 点 火 技 术
 

泵 与 风 机 改 造
 

有 完 善 的 运 行 监 测 装 置
 

全 厂 污 水 处 理 及 回 用
 

开 展 能 源 资 源 平 衡 测 试
 

建 设 项 目 环 保 执 行 情 况
 

限 期 治 理 项 目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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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

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

重点大中型火电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

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否”或完成程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中所占的比重，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火电行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环保排放

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指标

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火电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1，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

值见表 2。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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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火电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 
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分值
评价基准值 

能源消

耗指标 
35 

纯凝汽机组供电煤耗  35  

湿冷机组 kgce/kWh  0.365 

空冷机组 kgce/kWh  0.375 

供热机组    

不供热期间供电煤耗 kgce/kWh 15 0.380 

年平均热电比 % 20 50 

资源消

耗指标 
25 

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10  

循环冷却机组 kg/kWh  3.84 

直流冷却机组 kg/kWh  0.72 

空冷机组 kg/kWh  0.8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0  

闭式循环 %  95 

开式循环 %  35 

全厂汽水损失率 % 5 1.5 

综合利

用指标 
15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 10 
60（中西部地区）

100（东部地区）

脱硫石膏利用率 % 5 100 

污染物

排放指

标 

25 

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 g/kWh 5 1.8 

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量 g/kWh 10 6.5 

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 kg/kWh 5 1.0 

厂界噪声 dB(A) 5 ≤6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针对发电企业全厂清洁生产水平进行评定，企业包括不同类型

发电机组时，分别确定指标，按全年发电量加权平均； 
3 企业综合利用厂用电不在机组能耗范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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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火电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执行国

家、行业重

点鼓励发展

清洁生产技

术的符合性 

45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机组关停 1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

价基准值，其考核

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

属二级指标，凡达

到或本身设计已经

优于指标的按其指

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
（3）所属各二级指

标，如能按要求执

行的，则按其指标

分值给分。 

20 万机组及早期 30 万机组汽机通流

部分完成改造 
5 

采用节油点火技术 5 
泵与风机容量匹配及变速改造 5 
有完善的运行监测装置 5 
开展二氧化硫治理 5 
采用低氮氧化物燃烧方式 5 
全厂污水处理及回用 5 

（2）清洁生

产管理 
30 

开展燃料平衡、热平衡、电能平衡、

水平衡测试 
15 

开展煤质源头控制 5 
开展全面清洁生产审核 10 

（3）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

规的符合性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5 
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5 

4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据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在计算各项二级指标的评分时，应根据定量评价指标的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

公式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1）计算： 

oi

xi
i S

SS = ………………………………（1） 

对逆向指标，其单项评价指数按式（2）计算： 

xi

oi
i S

SS = ………………………………（2） 

式中：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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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

右，但当其实际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较大，

计算结果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的影响，需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Si 值计算结果在 1.2
以下时取计算值，大于或等于 1.2 时 Si 值取 1.2。 

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3）计算： 

∑
=

⋅=
n

i
ii KSP

1
1 ………………………………（3）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由于企业因自身统计原因值所造成的缺项，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按式（4）计算：  

∑
=

=
n

i
iFP

1
2 ………………………………（4）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火电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权重（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各

占 70%、30％）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价指数按式（5）计算： 

21 3.07.0 PPP += ………………………………（5）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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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火电行业清洁生产企业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

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清洁生产

企业。 
根据我国目前火电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3。 

表 3  火电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5 

清洁生产企业 80≤P＜95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

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

排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

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

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

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供电煤耗 

火电厂向厂外供出 1 千瓦时电能所耗用的标准煤量。 

)(
kgkgec

kWh
kWh

厂供电量

）发电标准煤量（
）／供电标准煤耗（ =  

（2）热电比 

热电厂供热量占全厂发电、供热总耗用热量的份额，计算公式为： 

热电比（%）＝ x100%
GJ

GJ
）总热量（全厂发电、供热所用的

）全厂供热量（  

（3）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计算公式为： 

)(
kgkg

kWh
kWh

年发电量

）企业年新鲜水消耗量（
）／单位发电耗水量（ =  

（4）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的比，计算公式

为： 

x100%
)m3()m3(

)m3(%
＋重复利用水量补充新鲜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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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火电厂粉煤灰年利用量与年产生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x100%
t
t
）年粉煤灰产生量（

）年粉煤灰利用量（  

（6）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率 

火电厂脱硫石膏年利用量与年产生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率（%）＝ x100%
t
t
）年脱硫石膏产生量（

）年脱硫石膏利用量（  

（7）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外排的烟尘量，计算公式为： 

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g/kWh）＝
kWh)年发电量（

）年排放烟尘量（g  

（8）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外排的二氧化硫量，计算公式为： 

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量（g/kWh）＝
kWh)年发电量（

）年排放二氧化硫量（g  

（9）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 

火电厂每生产 1kWh 电能外排废水量，计算公式为： 

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kg/kWh）＝
kWh)年发电量（

）年废水排放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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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磷肥行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评价磷肥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

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

表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与中国磷肥工业协会起草共同起

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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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高浓度磷肥（重过磷酸钙、磷酸一铵、磷肥二铵等）、

低浓度磷肥（钙镁磷肥、过磷酸钙等）等系列产品的企业。 

2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

“增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

际达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

生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

的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磷肥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

的指标。 

本指标体系选用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及健康安全指标等 5 个方面（高浓度磷肥共 27 项指标，低浓度磷肥

共 21 项指标）作为磷肥行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选用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及清洁生产审核和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符合性作为磷肥

行业的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

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污染物指标、健康安全指标（除劳保投入外）均为逆向指

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

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产品特征指标中既有正向指标，也有逆向指标。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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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肥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及清洁生产审核 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

建
立
环
境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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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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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3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磷肥行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磷肥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

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高浓度磷肥企业和低浓度磷肥企业清洁生产的定量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

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分别见表 1 和表 2。 

高浓度磷肥企业和低浓度磷肥企业清洁生产的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

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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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浓度磷肥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

号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评价基准值

1 

资源

与能

源消

耗指

标 

综合能耗 TSP/DAP/MAP kgce/t 产品 8 180/140/120

2 硫酸(100%)消耗 TSP/DAP/MAP
t/t 产品

(100%P2O5) 
4 2.3/2.9/2.8 

3 磷矿消耗(30%标矿) TSP/DAP/MAP
t/t 产品

(100%P2O5) 
19.5 3.7/3.5/3.5 

4 氨消耗 DAP/MAP 
t/t 产品

(100%P2O5) 
3 1.26/1.25 

5 新鲜水消耗 TSP/DAP/MAP t/t 产品 2.5 3.0 

6 

产品 
特征 
指标 

总养分 TSP/DAP/MAP % 1 46/64/58 

7 有效 P2O5 含量 TSP/DAP/MAP % 4 46/45/46 

8 水溶磷/有效磷 DAP/MAP % 0.5 80 

9 氮含量 DAP/MAP % 2 17.0/10.0 

10 含水量 TSP/DAP/MAP % 0.5 3.5/2.0/4.0 

11 

污染

物指  
标 

废水排放量 t/t 产品 10.5 0.5 

12 废水中总磷(以 P 计) g/t 产品 8.5 10 

13 废水氟化物(以 F 计) g/t 产品 4 5 

14 废水中氨氮 g/t 产品 1 7.5 

15 废水中 COD g/t 产品 0.5 50 

16 废水 pH  0.5 6～9 

17 废水悬浮物 g/t 产品 0.5 15 

18 磷酸废气中氟化物 mg/N·m3 5 11 

19 燃煤锅炉废气 SO2 mg/N·m3 4 960 

20 磷铵废气粉尘 mg/N·m3 1.5 150 

21 
资源 
综合 
利用 
指标 

水循环利用率 % 2 90 

22 磷利用率 % 8 95 

23 氟回收率 % 4 85 

24 磷石膏渣综合利用率 % 1 60 

25 健康

安全

指标 

劳保投入 元/人·年 1.5 1000 

26 职业病发病率 % 1 0.01 

27 工伤事故率 % 1.5 0.1 

注：TSP：重过磷酸钙；MAP：磷酸一铵；DAP：磷酸二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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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低浓度磷肥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评价基准值 

（一）资源能

源消耗 

综合能耗 SSP/FCMP kgce/t 产品 8 15/290 

磷矿(30%标矿) SSP/FCMP
t/t 产品

(100%P2O5) 
20 3.72/4.0 

硫酸(100%)消耗 SSP 
t/t 产品

(100%P2O5) 
6.5 2.50 

新鲜水消耗 SSP/FCMP t/t 产品 2.5 5.0 

（二）产品特

征指标 

有效 P2O5 含量 SSP/FCMP % 4 16/15 

镁含量 FCMP % 1 12.0 

可溶 SiO2 FCMP % 0.5 20.0 

碱分（CaO 计） FCMP % 0.5 45.0 

含水量 SSP/FCMP % 2 12.0/0.5 

（三）污染物

指标 

废水排放量 t/t 产品 11.5 0.3 

废水中总磷(以 P 计) g/t 产品 10 6 

废水氟化物(以 F 计) g/t 产品 4.5 4.5 

废水 pH  1 6～9 

废水悬浮物 g/t 产品 1 24 

废气氟化物 mg/N·m3 5 100 

废气中粉尘 mg/N·m3 4 120 

（四）资源综

合利用 

水循环利用率 % 2 90 

磷利用率 % 12 90 

（五）健康安

全指标 

劳保投入 元/人·年 1.5 600 

职业病发生率 % 1 0.01 

工伤事故率 % 1.5 0.1 

注：SSP：过磷酸钙；FCMP：钙镁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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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磷肥企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40 

生产高浓度磷肥 4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

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

指标的执行情况给分。

对于既生产高浓度磷

肥又生产低浓度磷肥

的企业，可根据产量计

算其生产技术特征指

标分值。分值＝ 

40

30

×

+ ×

高浓度磷肥产量

磷肥总产量

低浓度磷肥产量

磷肥总产量

生产低浓度磷肥 30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3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 

（3）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

性 

3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8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10 

 

4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

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

生产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产生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

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产品有效 P2O5 含量、水循环利用率、磷利用

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正向指标，按式（1）计算： 
xi

i
oi

SS
S

=                       ……………………………………………(1) 

对逆向指标，按式（2）计算： 
oi

i
xi

SS
S

=                         …………………………………………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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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体系单项评价指数在 0～1.0 之间。 

对于 pH 指标，若企业排放废水中 pH 在 6～9 之间，标准化值 Si取 1，否则

取为 0。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磷肥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按式（3）计算： 

1
1

n

i i
i

P S K
=

= ⋅∑     ………………………………………(3) 

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1

100
n

i
i

K
=

=∑ 。 

单项指标优于基准值，单项得分等于权重值，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介于 0～100 之间。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

标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

成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

修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i’表示： 

                    'i i jK K A= •                                   (4) 

式中： 

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

为第j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

权重值之和。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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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n

i
i

P F
=

=∑                           ……………… (5)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n´=7。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磷肥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

一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磷肥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高低体现了企业不

同的清洁生产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20.7 0.3P P P= +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在 0～100 之间；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总

分值。 

4.4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磷肥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

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标的企业，分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磷肥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4。 

表 4  磷肥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国内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要求，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认定为企业废水排

放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污染物排放未达标的；企业含有合成氨、硫酸等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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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相应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如：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硫酸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审核评定为“未达到清洁生产企业”的；企业生产淘汰

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企业当年发生死亡事故

的；低浓度产品生产企业对产生的氟化物未进行回收的；均不能被评定为“清洁

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低于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80 分）

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磷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化学工业

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1）综合能耗 

是指生产中各种能源（电耗、煤（焦）耗、油耗等）转换为 kg 标煤之和与

报告期的终产品产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报告期产品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综合能耗（

t
kgcet/kgce  

（2）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每吨终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3）水循环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和废水利用量之和与外补新鲜水量、循

环水利用量和废水利用量之和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4）污染物产生指标 

×
循环水利用量+废水利用量

水循环利用率（％）＝
补充水量+循环水利用量+废水利用量

t
t t

t
磷铵装置新鲜水年用量（ ）

新鲜水消耗量（ /）＝
磷铵产品年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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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总排口污

水量和污染物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烟囱排出口污染物单排量或

浓度。其计算公式为： 

 

 

 

 

 

（5）磷利用率 

磷肥产品中总磷占磷酸中总磷的百分率来计算磷的利用率。其计算公式为： 

 

 

 

（6）氟回收率 

氟硅酸产品中氟的量占磷酸中溢出氟总量的百分率或氟化物产品（如氟硅酸

铝、氟化铝、氟化氢）中氟的总量占氟硅酸中氟的总量的百分率。其计算公式为： 

       

或 

 

mg3mg m 3m
⋅

⋅

污染物排放量（ ）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N ）＝

废气量（N ）

×
磷肥中P O 总量2 5磷利用率（％）＝
磷酸中P O 总量2 5

×
氟硅酸中氟的总量

氟回收率（％）＝
稀磷酸中氟的总量-浓磷酸中氟的总量

×
氟化物产品（如氟硅酸钠、氟化铝、氟化氢等）中氟的总量

氟回收率（％）＝
氟硅酸中氟的总量

g t mg m t× 3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产品）＝污染物排放浓度（ /l） 废水排放量（ /产品）

t
t t

t
废水年排放量（ ）

废水排放量（ /产品）＝
磷铵产品年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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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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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轮胎行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评价轮胎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

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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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以天然及合成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轮胎的企业。 

2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

的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轮胎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

的指标。 

本指标体系选用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及健康安全指标等 5 个方面作为轮胎行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选用生产技术特征指标、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及清洁生产审核、贯彻执行环境保护

法规的符合性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作为轮胎行业的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定量和定性指标评价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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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指标体系的定量评价基准值确定遵循以下原则：参

照已有的国际标准、采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指标值；对于国家或行业等目前

尚无具体要求的，则采用代表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的实际最优值作为评价基准

值，对于正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轮胎生产能达到的最大值（即行业最优值）。

对于逆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轮胎生产能达到的最小值（即行业最优值）。 

定量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污染

物指标、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

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产

品特征指标中既有正向指标，也有逆向指标。其中：正向指标（4 个）：水循环

利用率、固废回收利用率、外胎综合合格率、劳保投入；逆向指标（13 个）：综

合能耗、橡胶消耗量、新鲜水消耗量、废水量、废水 COD、废水 pH、废气量、碳

黑粉尘量、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恶臭、固体废物产生量、职业病发病率、千人负

伤率。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轮胎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

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轮胎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的各项指标权重与基准值见表 1，定性评价的各

项指标权重与基准值见表 2。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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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资源

与能

源消

耗指

标 

综合能耗 
载重子午线轮胎

/承用、轻卡子午

线轮胎/斜交胎 
27 kgce/t 三胶 1500/1400/1450

2 橡胶消耗量 
载重子午线轮胎

/乘用、轻卡子午

线轮胎/斜交胎 
5.5 t 三胶/t 产品 0.55/0.45/0.50 

3 新鲜水消耗量 4.5 t/t 三胶 26 

4 
产品

特征

指标 
外胎综合合格率 4 % 99 

5 

污染

物产

生指

标 

废水量 6 t/t 产品 4.5 

6 废水 COD 2 kg/t 产品 0.65 

7 废水 pH 1  6-9 

8 废气量 7 Nm3/t 产品 1300 

9 碳黑粉尘量 13 kg/t 产品 0.016 

10 废气中非甲烷总烃 2 kg/t 产品 0.4 

11 恶臭 2  20 

12 固体废物产生量 4 t/t 产品 0.05 

13 资源

综合

利用

指标 

水循环利用率 7 % 95 

14 固废回收利用率 7 % 97 

15 
健康

安全

指标 

劳保投入 2 元/人.年 1000 

16 职业病发病率 2 % 0.01 

17 千人负伤率 4 % 0.1 

注：1.三胶指天然胶、合成胶和再生胶。 

2.产品是指最终成品轮胎，包括载重子午线轮胎、斜交胎和乘用、轻卡子午线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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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

技术特征

指标 
40 

载重子午线轮胎 4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

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

行情况给分。技术特征指标

中对于生产载重子午线轮

胎或乘用/轻卡子午线轮胎

的企业指标分值直接选用

40 分；对于既生产载重子

午线轮胎、乘用/轻卡子午

线轮胎又生产斜交胎的企

业，可根据产量计算其生产

技术特征指标分值。分值＝

40

/
40

20

×

+ ×

+ ×

载重子午线轮胎年产量（万条）

轮胎年总产量（万条）

乘用 轻卡子午线轮胎年产量（万条）

轮胎年总产量（万条）

斜交胎年产量（万条）

轮胎年总产量（万条）

 

乘用/轻卡子午线轮胎 40 

斜交胎 20 

（2）环境

管理体系

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

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0 

（3）贯彻

执行环境

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

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10 

（4）资源

综合利用

指标 
10 

子午线轮胎和大型工程轮胎翻新

情况 5 

废旧橡胶综合利用情况 5 

 

4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

（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外胎综合合格率、水循环利用率、固废回收利用

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正向指标，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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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i

oi

SS
S

=                                                      (1) 

对逆向指标，按式（2）计算： 

oi
i

xi

SS
S

=                                                     (2)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体系单项评价指数在 0～1.0 之间。 

对于 pH 指标，若企业排放废水中 pH 在 6～9 之间，标准化值 Si 取 1，否则

取为 0。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轮胎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P1 按式（3）计算： 

1
1

n

i i
i

P S K
=

= ⋅∑                                                  (3) 

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1

100
n

i
i

K
=

=∑ 。 

单项指标优于基准值，单项得分等于权重值，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介于 0～100 之间。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

标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

成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

修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 Ki’按式（4）计算： 

'i i jK K A= •                                                (4) 

式中： 

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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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

值之和。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 P2 按式（5）计算： 

'

2
1

n

i
i

P F
=

=∑                                                    (5)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n´=7。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轮胎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

一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轮胎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高低体现了企业不

同的清洁生产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20.7 0.3P P P= +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在 0～100 之间；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总

分值。 

4.4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轮胎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

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轮胎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3。 

表 3 轮胎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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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或

在申报两年内（包括申报当年度和上一年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

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

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轮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化学工业

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1）综合能耗 

本指标体系综合能耗指标系指消耗单位三胶所消耗的的能源量。 

综合能耗=三胶总综合能耗/合格产品三胶总耗量 

三胶总综合能耗系指报告期内用三胶加工橡胶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它包

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不包括基本

建设用和生活用能源以及向外输出的能源。 

三胶量以加工成合格产品所用的天然胶、合成胶和再生胶之和计算。 

（2）橡胶消耗量 

系指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三胶量。 

（3）新鲜水消耗量 

系指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 

（4）外胎综合合格率 

外胎综合合格率=符合合格标准的外胎/（符合合格标准的外胎+不符合合格

标准的外胎） 

（5）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大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生产单

位产品企业污水总排放口（或所有排放口）所排放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

量或浓度。大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到大气中的废气量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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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6）固废量 

系指生产单位产品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量，包括废原材料包装物、废塑料

垫布、下角料和废轮胎等。 

（7）水循环利用率 

指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水利用量之和比，以

百分比计。其计算公式为： 

量补充水量＋循环水利用

循环水利用量
）水循环利用率（ =%  

（8）工业固废回收利用率 

系指企业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量占企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9）劳保投入 

系指企业每年人均劳动保护用品的投入。 

劳动保护用品就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有害因素

伤害人体而穿戴和配备的各种物品的总称。 

（10）职业病发病率 

系指企业年职业病发病人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百分比。 

（11）千人负伤率 

系指企业年负伤职工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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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铅锌企业依

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有色金属工业铅、锌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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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铅锌行业，包括铅锌采矿企业、铅锌选矿企业、铅冶

炼企业和锌冶炼企业。 

2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适性、概括性

的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铅锌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具体、易

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铅锌采矿和选矿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6。 

对于铅冶炼，考虑到烧结－鼓风炉熔炼工艺与直接炼铅工艺的不同，本评价

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

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烧结－鼓风熔炼工艺和直接熔炼工艺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分别见图 7～图 10。 

考虑到火法炼锌工艺与湿法炼锌工艺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

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

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火法炼锌和湿法炼锌工艺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1～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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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重点大中型铅锌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铅锌行业清洁生产的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铅锌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铅锌采选冶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

见表 1～14，分为铅锌采矿类、铅锌选矿类和铅锌冶炼类。其中采矿类具体又分

为露天开采类和地下开采类，冶炼类具体分为铅冶炼和锌冶炼。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3.1 铅锌矿采矿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铅锌矿采矿企业具体分为露天开采类和地下开采类，其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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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露天开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能源资

源利用指标 50 

电耗 kWh/t 原矿 10 1.5 

采矿综合能耗 kgce/t 原矿 15 2 

矿石回收率 % 15 94 

矿石贫化率 % 10 6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15 

工人实物劳动生产率 t 原矿/人• a 5 3500 

剥采比 t/t 原矿 5 5.5 

大块率(＞800mm) % 5 8 

（3）综合利

用指标 
15 废石综合利用率 % 15 30 

（4）污染物

排放指标 
20 

允许废石排放量 t/t 原矿 10 5 

采场粉尘浓度综合指标 mg/m3 5 8 

采场作业环境噪音 dBA 5 65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表 2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地下开采）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能源资

源利用指标 
50 

电耗 kWh/t 原矿 10 25 

采矿综合能耗 kgce/t 原矿 15 10 

矿石回收率 % 15 85 

矿石贫化率 % 10 15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15 

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 t 原矿/人• a 5 900 

掘进工效 m/工班 5 0.5 

大块率(＞500mm) % 5 8 

（3）综合利

用指标 
15 

矿坑涌水利用率 % 6 80 

废石综合利用率 % 9 30 

（4）污染物

排放指标 
20 

允许废石排放量 t/t 原矿 10 0.5 

采场粉尘浓度综合指标 mg/m3 5 10 

采场作业环境噪音 dBA 5 65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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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露天开采）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40 

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的新工艺、

新技术 1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

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

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

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 
对现场防尘、防噪声控

制要求，凡粉尘尘、噪声均

有超标要求的则不给分；凡

仅有粉尘或噪声超标的，则

给 2 分。 

采矿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高的

自动化水平 10 

无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主弃

富及采易弃难 
5 

建立实施“三率”考核制度 5 

排土场的处理处置 5 

边坡稳定性监测 5 

（2）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产

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

理与劳动安

全卫生指标 
3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

况 
5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

行情况 
4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

况 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3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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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铅锌矿采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地下开采）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40 

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的新工

艺、新技术 
1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

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

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不

给分。 
对一级指标“（2）”所属

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

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

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

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

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

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 
对现场防尘、防噪声控

制要求，凡粉尘尘、噪声均

有超标要求的则不给分；凡

仅有粉尘或噪声超标的，则

给 2 分。 

采矿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高的

自动化水平 10 

无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主

弃富及采易弃难 5 

建立实施“三率”考核制度 4 

废石场及塌陷区的处理处置 5 

采场稳定性监测 3 

先进的井下通风系统 3 

（2）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3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

情况 
5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

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

况
4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3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4 

 
注：如果铅锌矿采矿企业既有露天开采又有地下开采，其该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权

重值就以露天开采产量和地下开采产量占总产量的百分数计算。比如：某一铅锌矿采矿

企业矿石年产量为 a 万 t，其中露天开采矿石年产量为 b 万 t，地下开采矿石年产量为

a-b 万 t；露天开采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c,地下开采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d；则

该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P＝[cb＋d(a-b)]/a×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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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铅锌矿选矿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铅锌矿选矿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

值见表 5 和表 6。 

表 5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资源能

源利用指标 50 

铅选矿金属实际回收率 % 10 85 

锌选矿金属实际回收率 % 10 88 

电耗 kWh/t 原矿 8 50 

综合能耗 kgce/t 原矿 8 15 

新水用量 m3/t 原矿 8 1.5 

伴生元素回收程度 % 6 50 

（2）污染物

排放指标 
20 

废水排放量 m3/t 原矿 12 1 

车间最高允许粉尘浓度 mg/m3 4 10 

车间内允许噪声 dBA 4 85 

（3）综合利

用指标 
20 

尾矿综合利用率 % 12 40 

选矿废水综合利用率 % 8 80 

（4）产品指

标 
10 

铅精矿 等级 5 ≥四级品 

锌精矿 等级 5 ≥五级品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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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铅锌矿选矿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采用节能设备 8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

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所属各二

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未采用的不给分（装

备自动化水平和工艺合理性视

具体情况定）。 
对一级指标“（2）”所属二级

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

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

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所属各二

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的，

则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老污

染源限期治理指标未能按要求

完成的则不给分； 
对现场防尘、防噪声控制

要求，凡粉尘尘、噪声均有超

标要求的则不给分；凡仅有粉

尘或噪声超标的，则给 2 分。

选择合理选矿工艺 7 

装备自动化水平 5 

事故性泄漏防范措施 7 

生产作业面防渗措施 4 

选矿设备设施的完整性 4 

（2）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

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40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

完成情况 
7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 
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执行情况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执行情况 
4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

况 
9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

系 
5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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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铅锌冶炼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3.3.1 铅冶炼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铅锌冶炼企业具体分为铅冶炼和锌冶炼，对于铅冶炼企业，考虑到烧结－

鼓风炉熔炼工艺与直接炼铅工艺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业各自的

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

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烧结－鼓风炉熔炼工艺生产企业和直接熔炼工艺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7～10。  

表 7 烧结－鼓风炉熔炼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1）资源与能

源利用指标 
25 

铅冶炼综合能耗 kgce/t Pb 8 600 

粗铅焦耗 kg/t Pb 4 300 

电铅直流电耗 kWh/t Pb 5 120 

新水用量 m3/t Pb 8 10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铅冶炼总回收率 ％ 6 94 

粗铅冶炼总回收率 ％ 5 95 

铅电解回收率 ％ 4 99.2 

脱硫率 ％ 4 70 

床能率 t/m2·d 5 25 

烧结机利用系数 t/m2·d 4 8 

烟尘率 ％ 3 8 

烟气 SO2 的浓度 ％ 4 4 

（3）产品特征

指标 
5 铅金属含量 ％ 5 99.994 

（4）污染物排

放指标 
20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Pb 10 3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5 150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Pb 5 0.9 

（5）综合利用

指标 
15 

有价元素综合利用率 ％ 4 70 

SO2 利用率 ％ 5 90 

废水回收利用率 ％ 6 92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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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直接熔炼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1）资源与能

源利用指标 
25 

铅冶炼综合能耗 kgce/t Pb 8 480 

粗铅焦耗 kg/t Pb 4 300 

电铅直流电耗 kWh/t Pb 5 120 

新水用量 m3/t Pb 8 8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5 

铅冶炼总回收率 ％ 8 94 

粗铅冶炼总回收率 ％ 6 95 

铅电解回收率 ％ 5 99.2 

脱硫率 ％ 4 95 

烟尘率 ％ 3 8 

烟气 SO2 的浓度 ％ 5 12 

炉渣含铅 ％ 4 1.5 

（3）产品特征

指标 
5 铅金属含量 ％ 5 99.994 

（4）污染物排

放指标 
20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Pb 10 1.5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Pb 5 0.8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5 150 

（5）综合利用

指标 
15 

有价元素综合利用率 ％ 4 70 

SO2 利用率 ％ 5 95 

废水回收利用率 ％ 6 92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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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烧结－鼓风炉熔炼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 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20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

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

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

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对一

级指标“（4）”所属各二级

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的，

则按其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

给分；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

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

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污

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要

求，则给 5 分。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水平 5 

采用短流程工艺 5 

（2）产品特征指

标 10 
可二次回收 5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3）环境管理体

系建立及清洁生

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4）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卫生指

标 
45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8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

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 
8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情况  10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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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直接熔炼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20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

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的给 15 分。对一级指标

“（4）”所属各二级指标，

如能按要求执行的，则按其

指标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

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

分；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

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不

给分；凡仅有水污染物或气

污染物超总量要求，则给 5

分。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水平 5 

采用短流程工艺 5 

（2）产品特征指

标 
10 

可二次回收 5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3）环境管理体

系建立及清洁生

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4）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卫生指

标 
45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8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 
8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情况  
10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

标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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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锌冶炼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火法炼锌工艺与湿法炼锌工艺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两类企

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

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火法炼锌生产企业和湿法炼锌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

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1～14。  

表 11  火法炼锌流程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1）资源与能

源利用指标 
30 

火法锌标准煤耗 kgce/t Zn 8 1800 

精锌综合电力消耗 kWh/t Zn 6 2900 

精锌综合能源消耗 kgce/t Zn 6 2200 

新水用量 m3/t Zn 10 8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精矿焙烧脱硫率 ％ 4 95 

可溶锌率 ％ 6 93 

焙砂产出率 ％ 5 60 

烟尘率 ％ 4 25 

锌回收率 ％ 5 99 

精馏锌回收率 ％ 3 94 

烟气 SO2 浓度 ％ 3 9 

（3）产品特征

指标 
5 锌金属含量 ％ 5 99.995 

（4）污染物排

放指标 
20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Zn 10 3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6 150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Zn 4 0.7 

（5）综合利用

特性指标 
15 

有价元素综合利用率 ％ 5 70 

SO2 利用率 ％ 5 98 

废水回收利用率 ％ 5 9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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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湿法炼锌流程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1）资源与能源

利用指标 
35 

新水用量 m3/t Zn 12 4 

电锌综合能耗 kgce/t Zn 10 2200 

析出锌直流电耗 kWh/t Zn 8 2900 

氧化锌粉焦耗 kg/t ZnO 5 2000 

（2）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20 

电锌总回收率 ％ 10 92 

锌电解电流效率 ％ 10 90 

（3）产品特征指

标 
5 锌金属含量 ％ 5 99.995 

（4）污染物排放

指标 
20 

允许废水排放量 m3/t Zn 10 1.5 

排空烟尘固体物含量 mg/m3 5 150 

允许废渣排放量 t/t Zn 5 0.7 

（5）综合利用指

标 
20 

有价元素回收利用率 ％ 4 70 

SO2 利用率 ％ 6 98 

镉利用率 ％ 4 85 

废水回收利用率 ％ 6 90 

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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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火法炼锌流程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25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

低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

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

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

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

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

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

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4）”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

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

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 

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

指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

不给分；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

和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

求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

污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

要求，则给 4 分。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

较高的自动化水平 5 

采用 ISP 工艺 10 

（2）产品特征

指标 10 
可二次回收 5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3）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

过认证 10 

（4）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40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 7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

完成情况 
7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情况  9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

标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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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湿法炼锌流程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25 

采用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

的新工艺、新技术 
10 

对一级指标“（1）”所

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

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的

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3）”所

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4）”所

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

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给

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

给分；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

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

不给分；凡仅有水污染物或

气污染物超总量要求，则给

4 分。 

冶炼成套机械设备具有较

高的自动化水平 
5 

采用除铁生产工艺 10 

（2）产品特征

指标 
10 

可二次回收 5 

安全无毒性，可降解 5 

（3）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4）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

生指标 
40 

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7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

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 7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情况  9 

现场防尘、防噪声达标

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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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

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废水重复利用率、尾矿综合利用率、SO2 利用

率、铅冶炼总回收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

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

数点后两位；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

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

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1.2 时，取该 Si

值为 1.2。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n

i 1
（Si·k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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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

标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

成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

修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i′表示： 

    jii AKK •=′                                               （2） 

式中： 

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 为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

值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1

n

i
iF                                                     （3）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铅锌行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

对综合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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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

一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铅锌行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

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铅锌采选冶行业的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为： 

P=0.7P1+0.3P2                                                     （4）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

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Pˊ=Pb / Pa                                                 （5） 

式中：P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

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4.4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铅锌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

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

业。 

根据目前我国铅锌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15。 

表 15  铅锌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铅锌矿采矿企业 铅锌矿选矿企业 铅锌冶炼企业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P≥90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5≤P＜90 80≤P＜90 85≤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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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

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铅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如下： 

5.1 矿石贫化率 

矿石贫化率是工业储量品位(C)与采出矿石品位（Cc）的差值与工业储量品

位的比率。 

P=（C- Cc）/ C×100                               

式中：P ——贫化率，%； 

C ——工业储量品位，%； 

Cc ——采出矿石品位，%。 

5.2 水重复利用率 

%100×
+

=
bf

bR
                                   

式中：R——水重复利用率； 

b——串级用水量+循环用水量； 

f——新鲜水用量。    

5.3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t/人·a）是年生产的矿石量与全员人数的比值。 

5.4 剥采比 

剥采比是指露天开采矿山平均每采 1 吨矿石需要剥离的数量（剥离量不包

括剥离带矿量）。 

5.5 掘进工效 

掘进工效是指一个掘进工人在一个工班内所完成的掘进工作量。 

5.6 大块率 

大块率是大块总量与爆破总量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大块率(%)＝
爆破总量

大块总量
×100%                    

5.7 采矿矿石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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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回收率是指采出的纯矿石量（工业储量）与原工业储量之比率。其计算

公式为： 

矿石回收率(%)＝
原工业储量

纯矿石量
×100%                

5.8 选矿金属回收率  

回收率是重要的选矿指标，它反映了选矿过程中金属（或其它回收的有用成

分）的回收程度、选矿技术水平和管理工作质量。 

（1） 实际回收率  

ε＝
α
β
⋅
⋅

O

K

Q
Q

×100％                            

（2） 理论回收率   

ε＝
)(
)(

θβα
θαβ

−
−

×100％                           

式中： 

QK——精矿产量 

QO——原矿产量 

α  ——原矿品位 

β  ——精矿品位 

θ  ——尾矿品位 

ε ——回收率 

5.9 土地复垦率 

土地复垦率(%)是累计的土地复垦面积与累计的废弃地面积之比。 

土地复垦率(%)＝
累计的废弃地面积

土地复垦面积
×100%                

5.10 床能率 

床能率（t/m2·d）=
）作业日数（）有效床面积（

）总处理物料量（

d2 ×m
t   

5.11 烧结机利用系数 

其计算公式为： 

烧结机利用系数（t/m2·d）=
）作业日数（）有效床面积（

）烧结块产量（

d2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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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铅冶炼总回收率 

铅冶炼总回收率(%)＝
））－返回品含铅量（原料含铅量（

）铅产品含铅量（

tt
t

×100%      

5.13 电锌总回收率 

电锌总回收率(%)＝
））－返回品含锌量（原料含锌量（

）锌产品含铅量（

tt
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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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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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陶瓷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陶

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陶瓷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

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内

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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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陶瓷行业中的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干压陶瓷砖生产企业、卫生

陶瓷生产企业。 

2 陶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

价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评

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

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

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

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

标，二级指标为反映陶瓷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考虑到日用陶瓷、干压陶瓷砖和卫生陶瓷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有所不同，本指标

体系根据这三类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

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考虑到不同干压陶瓷砖之间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也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干压陶瓷

砖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为使本指标体系实施更具可操作性，并与 GB/T4100-2006《陶

瓷砖》相对应，按吸水率大小即 E≤0.5%、0.5%<E≤10%、E>10%将干压陶瓷砖分为三

大类，这三类企业其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基准值设置有一定差异。 

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干压陶瓷砖生产企业、卫生陶瓷生产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

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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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陶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

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标准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

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重点大中

型陶瓷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最优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

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

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陶瓷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度大

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各类陶瓷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

表 1～表 8。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

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

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年，最长不应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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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能源 
指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 瓷 15 1240 

①素烧工序能耗 kgce/t 瓷 ②10/n 520 

釉烧工序能耗 kgce/t 瓷 ③10/n 450 

（2） 
资 
源 
指 
标 

15 

企业石膏消耗 t/t 瓷 3 0.20 

企业原料消耗 t/t 瓷 4 1.20 

企业吨瓷耗新水 t/t 瓷 5 
普通瓷 22 

骨质瓷 60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3 70 

（3） 
生 
产 
技 
术 
特 
征 
指 
标 

15 

石膏模型使用次数 次 
2 滚压 150 

2 注浆 80 

产品铅溶出量 mg/l 3 ④符合国标 

产品镉溶出量 mg/l 3 ⑤符合国标 

花纸利用率 % 1 99 

釉浆利用率 % 1 99 

产品合格品率 % 3 99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废瓷利用率 % 3 95 

废石膏利用率 % 2 98 

废坯利用率 % 2 99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 2 99 

修坯坯土回收利用率 % 2 98 

窑炉余热利用率 % 5 7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瓷 4 15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5 

外排废水量 m
3
/t 瓷 4 

骨质瓷 50 

普通瓷 0.5 

废水 PH 值  1 6-9 

总铅 mg/l 3 1.0 

总镉 mg/l 3 0.1 

COD  mg/l 3 150 

ss  mg/l 3 200 

SO2排放浓度 mg/m
3
 3 1430 

企业厂界噪声（昼） Leq[dB(A)] 1 65 

企业厂界噪声（夜） Leq[dB(A)] 1 55 

烟（粉）尘浓度 mg/m
3
 3 400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①只在二次烧成时考核。 

3、②③中 n的取值：一次烧成时 n取 1，二次烧成时 n 取 2。 

4、④⑤与 GB12651－2003《与食物接触的陶瓷制品铅、镉溶出量允许极限》限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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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压陶瓷砖（E≤0.5%）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能 

源 

指 

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 瓷 6 400 

喷雾造粒工序能耗 kgce/t 瓷 4 80 

干燥工序能耗 kgce/t 瓷 7 20 

烧成工序能耗 kgce/t 瓷 8 180 

（2） 

资 

源 

指 

标 

22 

企业原料消耗 t/t 瓷 8 1.1 

企业吨瓷耗新水 t/t 瓷 8 
抛光 30

非抛光 0.64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6 97 

(3) 

生产 

技术 

特征 

指标 

10 

釉浆利用率 % 2 98 

放射性水平  6 

A 类 

B 类 

C 类 

产品合格品率 % 2 98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废瓷利用率 % 4 87 

废坯利用率 % 4 99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 2 90 

窑炉余热利用率 % 5 8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瓷 5 16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3 

外排废水量 m
3
/t 瓷 4 0.30 

废水 PH 值  1 6-9 

COD  mg/l 3 150 

SS  mg/l 3 200 

SO2排放浓度 mg/m
3
 4 1430 

企业厂界噪声(昼) Leq[dB(A)] 2 65 

企业厂界噪声(夜) Leq[dB(A)] 2 55 

烟（粉）尘浓度 mg/m
3
 4 400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放射性水平按 GB6566-2001《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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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压陶瓷砖（0.5%<E≤10%）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能 

源 

指 

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 瓷 6 220 

喷雾造粒工序能耗 kgce/t 瓷 4 80 

干燥工序能耗 kgce/t 瓷 7 15 

烧成工序能耗 kgce/t 瓷 8 150 

（2） 

资 

源 

指 

标 

22 

企业原料消耗 t/t 瓷 8 1.1 

企业吨瓷耗新水 t/t 瓷 8 0.64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6 97 

(3) 

生产 

技术 

特征 

指标 

10 

釉浆利用率 % 2 98 

放射性水平  6 

A 类 

B 类 

C 类 

产品合格品率 % 2 98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废瓷利用率 % 4 87 

废坯利用率 % 4 99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 2 90 

窑炉余热利用率 % 5 8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瓷 5 16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3 

外排废水量 m
3
/t 瓷 4 0.30 

废水 PH 值  1 6-9 

COD  mg/l 3 150 

SS  mg/l 3 200 

SO2排放浓度 mg/m
3
 4 1430 

企业厂界噪声(昼) Leq[dB(A)] 2 65 

企业厂界噪声(夜) Leq[dB(A)] 2 55 

烟（粉）尘浓度 mg/m
3
 4 400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放射性水平按 GB6566-2001《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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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干压陶瓷砖（E>10%）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能 

源 

指 

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 瓷 6 180 

喷雾造粒工序能耗 kgce/t 瓷 4 80 

干燥工序能耗 kgce/t 瓷 7 15 

烧成工序能耗 kgce/t 瓷 8 85 

（2） 

资 

源 

指 

标 

22 

企业原料消耗 t/t 瓷 8 1.1 

企业吨瓷耗新水 t/t 瓷 8 0.64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6 97 

(3) 

生产 

技术 

特征 

指标 

10 

釉浆利用率 % 2 98 

放射性水平  6 

A 类 

B 类 

C 类 

产品合格品率 % 2 98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废瓷利用率 % 4 87 

废坯利用率 % 4 99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 2 90 

窑炉余热利用率 % 5 8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瓷 5 16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3 

外排废水量 m
3
/t 瓷 4 0.30 

废水 PH 值  1 6-9 

COD  mg/l 3 150 

SS  mg/l 3 200 

SO2排放浓度 mg/m
3
 4 1430 

企业厂界噪声(昼) Leq[dB(A)] 2 65 

企业厂界噪声(夜) Leq[dB(A)] 2 55 

烟（粉）尘浓度 mg/m
3
 4 400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放射性水平按 GB6566-2001《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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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卫生陶瓷生产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能源 

指标 

25 
综合能耗 kgce/t 瓷 15 350 

烧成工序能耗 kgce/t 瓷 10 190 

（2） 

资源 

指标 

22 

企业原料消耗 t/t 瓷 5 1.3 

企业石膏消耗 t/t 瓷 6 0.28 

企业吨瓷耗新水 t/t 瓷 6 14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5 60 

（3）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10 

石膏模型使用次数 次 5 90 

釉浆利用率 % 2 100 

产品合格品率 % 3 95 

（4） 

综 

合 

利 

用 

指 

标 

20 

废瓷利用率 % 5 98 

废石膏利用率 % 3 97 

废坯利用率 % 2 99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 3 99 

窑炉余热利用率 % 4 70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瓷 3 180 

（5） 

污 

染 

物 

指 

标 

23 

外排废水量 m
3
/t 瓷 4 6.45 

废水 PH 值  3 6-9 

ss mg/l 3 400 

COD  mg/l 3 500 

SO2排放浓度 mg/m
3
 3 1430 

企业厂界噪声(昼) Leq[dB(A)] 2 65 

企业厂界噪声(夜) Leq[dB(A)] 2 55 

烟（粉）尘浓度 mg/m
3
 3 400 

注：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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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执行国家

重点鼓励发展

技术（含陶瓷

清 洁 生 产 技

术）的符合性

50 

企业产品 70%以上出口 5 

无铅化 9 

低温快速烧成 8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中试基地 3 

废气综合利用 8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8 

综合利用（或消纳）社会废物 9 

（2）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注：1.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情况给分。 

2. 对一级指标“（1）”所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的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采用

的不给分； 

3. 对一级指标“（2）”所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行清洁生

产审核的给 15 分； 

4. 对一级指标“（3）”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要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分值

给分； 

5.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

标未能按要求完成的则不给分； 

6.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求的则

不给分；凡仅有水污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量要求的，则给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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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干压陶瓷砖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执行国家重点

鼓励发展技术（含陶

瓷清洁生产技术）的

符合性 

46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中试基地 4 

改善燃烧系统 15 

综合利用（或消纳）社会废物 12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15 

（2）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及清洁生产审

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贯彻执行环境

保护法规的符合性 
29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7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注：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情况给分，其给分办法与表

6 中日用陶瓷生产企业的定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给分要求相同。 

 

 

表 8  卫生陶瓷生产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执行国家重点

鼓励发展技术（含陶

瓷清洁生产技术）的

符合性 

50 

50 万件以上高档卫生洁具 5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中试基地 5 

采用洁净气体燃料 9 

一次冲洗用水量 6 升及以下 6 

无匣钵烧成 5 

综合利用（或消纳）社会废物 10 

全厂性污水处理（二次）及回用 10 

（2）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及清洁生产审

核 

25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3）贯彻执行环境

保护法规的符合性 
2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注：定性评价指标无评价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指标的执行情况给分，其给分办法与表

6 中日用陶瓷生产企业的定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给分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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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陶瓷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年

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行计

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值情况

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能

耗、水耗、原料消耗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

求（如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废坯利用率、产品合格品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

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

两位；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实际数

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值就会远远偏离正常值，计算结

果与实际将会有很大偏差，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 时（其中 k 为该

类一级指标的权重值，m为该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数），取该

Si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KSP

1
1 )(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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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正

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 Ki′表示： 

               jii AKK •=′  

式中： 

Aj—第 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第 j项一

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

1
2

n

i
iFP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
’’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陶瓷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考

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主，以定

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合评价指

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陶瓷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

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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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

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公式为： 

P=Pb /Pa 

式中：P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 

4.4 陶瓷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陶瓷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

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陶瓷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

于表 9。 

表 9 陶瓷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日用陶瓷生产企业 干压陶瓷砖生产企业 卫生陶瓷生产企业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80 P≥80 P≥80 

清洁生产企业 70≤P＜80 70≤P＜80 70≤P＜8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

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标），

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

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 70 分的

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

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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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解释 

(1)外排废水量：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

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

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2)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指利用废渣（包括废瓷、废坯、尾矿等）作为主要原料

（20%以上）生产的产品产值（现行价），已经销售或准备销售的，应计算产品产值；

但留作生产上自用的，不应计算产品产值。 

(3)废瓷（废石膏、废坯）使用量：指本组织产生的废瓷、废石膏、废坯被本组

织自用和被其他组织使用的总量之和。例如废石膏可以用作水泥厂生产水泥的原料。 

(4)综合能耗（kgce/t 瓷） 

是指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所消耗的各种能源(煤、煤气、电、液化气、压缩气等)

转换为千克标煤之和。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陶瓷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瓷）综合能耗（

t
kgcet /kgce =  

(5)工序能耗（kgce/t 瓷） 

是指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该道工序所消耗的热能转换为千克标煤。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陶瓷年产量（

）该工序年耗能（
瓷）工序能耗（

t
kgcet /kgce =  

(6)企业石膏消耗（t/t 瓷） 

 是指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所消耗的石膏总量（t）。其计算公式为： 

石膏年消耗量(t)企业石膏消耗(t/t瓷)=
合格陶瓷年产量(t)

 

(7)企业原料消耗（t/t 瓷） 

是指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所消耗的泥、釉用原料总量（t）。其计算公式为： 

(t/t ) = 原料年消耗量(t)企业原料消耗 瓷
合格陶瓷年产量(t)

 

(8)企业吨瓷耗新水（t/t 瓷） 

是指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t）

企业吨瓷耗新水（t／t瓷）
合格陶瓷年产量（t）

 

(9)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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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被有效使用两次，即为重复使用一次，以此类推。如冷却水、离子交换法出水、

逆流漂洗用水、污水处理回用水的二次使用等。其计算公式为：  

100%bR
f b

= ×
+

 

式中：R——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b——串级用水量（t）+循环用水量（t）； 

f——新鲜水用量（t）。   
 

(10)石膏模型使用次数（次） 

是指滚压或注浆用石膏模型的平均使用次数。其计算公式为： 

1

m

in
n m

−

−

=
∑

     
 

式中n
− 为平均使用次数；m为石膏模型品种；

in
−
为第 i种石膏模型的平均使用次

数，i=1、2……m。 

(11)产品铅、镉溶出量（mg/l） 

按 GB12651－2003《与食物接触的陶瓷制品铅、镉溶出量允许极限》执行。 

(12)花纸利用率（%） 

是指产品贴花量（张）与花纸使用量（张）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花纸年贴花量(张)花纸利用率(%)=
花纸年使用量(张)

 

(13)釉浆利用率 

是指釉浆实际使用量(t)与产量(t)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釉浆实际年使用量(t)釉浆利用率(%)=
釉浆年产量(t)

 

(14)放射性水平 

按 GB6566-2001《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执行。 

(15)产品合格品率 

是指产品合格品量与开窑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年合格品量产品合格品率(%)=
年开窑量

 

(16)废瓷（坯）利用率（%） 

- 304 -



 

 22

是指废瓷（坯）使用量(t)与废瓷（坯）产生量(t)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废瓷(坯)年使用量(t)废瓷(坯)利用率(%)=
废瓷(坯)年产生量(t)

 

(17)废石膏利用率（%） 

是指废石膏使用量(t)与废石膏产生量(t)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 100%= ×废石膏年使用量(t)废石膏利用率
废石膏年产生量(t)

 

(18)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是指废釉浆被回收并重复利用的量(t)与废釉浆产生量(t)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废釉浆年回收利用量(t)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废釉浆年产生量(t)

  

(19)修坯坯土回收利用率（%） 

是指坯体修坯时产生的土粉和(或)浆被回收并重复利用的量（Kg）与土粉和(或)

浆产生量(Kg)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 100%= ×修坯坯土年回收利用量(kg)修坯坯土回收利用率
修坯坯土年产生量(kg)

  

(20)窑炉余热利用率（%） 

是指从窑炉的预热带排放的烟气和（或）冷却带排放的热风中被利用的体积（m
3
）

与排放的烟气和（或）热风的总体积（m
3
）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3

3
( )(%) 100%

( )
m

m
= ×烟气和(或)热风中被利用的体积

窑炉余热利用率
总体积  

注：本指标计算本应采用烟气或热风的热量，但热量计量过程复杂，耗资巨大，

可操作性差，所以考虑国内陶瓷行业现状，用体积替代热量，便于计算与操作，以增

加使用者的信心。
 

(21)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综合利用产品的产值（现价，元）。其计算公式为： 

 (22)外排废水量 

每生产 1t 合格陶瓷外排的废水量(t)。其计算公式为： 

/
t

tt 年排放废水量（t)
外排废水量（ 瓷）＝

合格陶瓷年产量（）

/t
t

综合利用产品年产值（元）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元 瓷）＝

合格陶瓷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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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涂料制造业企业

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涂料制造业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

进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化工清洁生产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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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中对涂料制造的定义为：指在

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溶剂和辅助材料，经加工后制成的覆盖材料的

生产。同时考虑到涂料制造业原材料和品种的多样性，本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适用于以树脂为原料生产水性涂料、粉末涂料和溶剂型涂料的企业，其中各项指

标的评价均不涉及树脂的生产。 

2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

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

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

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本指标体系的指标参数形式包括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图 1）。该体

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标是具有普适性、概括性的指标，

共有五项，它们是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下，

代表涂料制造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若干指标（图

2、图 3）。 

 

图 1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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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图 3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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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涂料制造业重点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相

应的分值，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

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涂料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

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以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原料生产溶剂型涂料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

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1。 

以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原料生产水性涂料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价

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2。 

以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原料生产粉末涂料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价

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3。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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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溶剂型涂料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列表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定量评价指标 

（1） 

资源与能

源消耗 

指标 
 

21 

原材料消耗 t/t 产品 11 1.015 

产品综合能耗 tce/t 产品 6 0.17 

新鲜水消耗 t/t 产品 4 0.20 

（2） 

污染物 

指标 

 

12 

废水量 t/t 产品 2 0.15 

废水中的 COD 量 mg/l 3 40 

废气浓度 

二甲苯 mg/m
3
 3 5.0 

甲苯 mg/m
3
 2 5.0 

粉尘 mg/m
3
 2 4.0 

（3）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8 水重复利用率 ％ 8 95.0 

定性评价指标 

（4） 

产品特征

指标 
 

21 

一次交验合格率 ％ 5 ≥99.0 

执行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或否） 2 是 

通过 ISO9001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是或否） 2 是 

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是或否） 2 是 

采标情况 
采用国外标准 ％ 10 ≥25 

采用国内标准 ％ 8 ≥30 

（5） 

环境管理

与 

劳动安全

卫生 

指标 
 

38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3 是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3 是 

通过 ISO14001 认证 （是或否） 5 是 

职业病人数 人/千人·年 5 ≤0.001

3 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

故 
（是或否） 13 是 

千人负伤率 人/千人·年
9 0 

6 ≤0.001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如企业在溶剂型涂料中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则各项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

算。 

 3.新鲜水消耗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其中包括循环冷却水的新鲜水补充水）和车间清洁用水

（不包括生活用水）。 

4.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取废水经末端处理之后外排口的数据，废气指标取生

产现场环境的相关数据。 

5.产品特征指标中采用国外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等同于采用国外

先进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采用国内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采用标准高于国家

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6.职业病人数和千人负伤率均取企业五年内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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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性涂料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列表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定量评价指标 

（1） 

资源与能

源消耗 

指标 

 

35 

原材料消耗 t/t 产品 20 1.015 

电耗 kWh/t 产品 10 80 

新鲜水消耗 

建筑乳胶漆 

t/t 产品 5 

0.25 

水性工业涂料 0.35 

（2） 

污染物 

指标 

 

20 

废水量 
建筑乳胶漆 

t/t 产品 10 
0.2 

水性工业涂料 0.25 

废水中的 COD 量 
建筑乳胶漆 

mg/l 5 40.0 
水性工业涂料

废气中的粉尘含量 mg/m
3
 5 4.0 

（3）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0 

定性评价指标 

（4） 

产品特征

指标 

 

25 

一次交验合格率 ％ 6 ≥99.0 

执行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或否） 3 是 

通过 ISO9001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是或否） 3 是 

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是或否） 3 是 

采标情况 
采用国外标准 ％ 10 ≥25 

采用国内标准 ％ 8 ≥30 

（5） 

环境管理

与 

劳动安全

卫生 

指标 

 

10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通过 ISO14001 认证 （是或否） 5 是 

职业病人数 人/千人·年 1 ≤0.001

3 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故 （是或否） 1 是 

千人负伤率 人/千人·年 1 ≤0.001

注：1.如企业在水性涂料中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则各项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

算。  

2.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中的新鲜水消耗指标包括生产工艺用水和车间清洁用水，不包括

原料用水和 生活用水的相关数据。 

3.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取废水经末端处理之后外排口的数据，废气指标取

生产现场环境的相关数据。 

4.产品特征指标中采用国外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等同于采用国

外先进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采用国内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采用标准高于

国家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5.职业病人数和千人负伤率均取企业五年内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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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粉末涂料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列表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定量评价指标 

(1)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35 

原材料消耗 t/t 产品 15 1.015 

产品综合能耗 tce/t 产品 15 0.17 

新鲜水消耗 t/t 产品 5 0.2 

（2） 

污染物指标 
15 

废水量 t/t 产品 3 0.15 

废气中的粉尘含量 mg/m
3
 12 4.0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95.0 

定性评价指标 

（4） 

产品特征指标 

 

25 

一次交验合格率 ％ 6 ≥99.0 

执行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或否） 3 是 

通过 ISO9001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是或否） 3 是 

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是或否） 3 是 

采标情况 
采用国外标准 ％ 10 ≥25 

采用国内标准 ％ 8 ≥30 

（5） 

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卫生 

指标 

 

15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通过 ISO14001 认证 （是或否） 3 是 

职业病人数 人/千人·年 5 ≤0.001

3 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故 （是或否） 2 是 

千人负伤率 人/千人·年 3 ≤0.001

注：1.如企业在粉末涂料中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则各项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

算。 

 2.新鲜水消耗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其中包括循环冷却水的新鲜水补充水）和车间清洁用

水（不包括生活用水）。 

3.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取废水经末端处理之后外排口的数据，废气指标取

生产现场环境的相关数据。 

4.产品特征指标中采用国外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等同于采用国

外先进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采用国内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采用标准高于

国家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5.职业病人数和千人负伤率均取企业五年内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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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

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

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

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

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凡是指标计算遇到多种生产工艺的情况，指标计算均按照产量加权平均。比如，

某企业水性涂料生产既有建筑乳胶漆，也有水性工业涂料，其废水量的分值计算

应为： 

废水量权重值                             

]
总产量
产量评价基准值

＋                            

产量废水
[废

×

×

×

水性涂料

水性工业涂料

位产品废水产生值水性工业涂料生产中单

水性工业涂料废水量

水性涂料总

建筑乳胶漆产量

产生值产品建筑乳胶漆生产中单位

基准值建筑乳胶漆废水量评价
水量的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 之间，但

当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

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它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

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1 时，取该 Si 值为

1。 

如由于企业自身的原因，对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存在但数据缺失的指标，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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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 Si取 0，即企业在该项指标的得分为 0。 

对于只生产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不生产粉末涂料的企业，其与粉末涂料

生产工艺相关指标的标准化值 Si均取 0，然后再将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部分的得

分值按产量折百（溶剂型涂料得分值×溶剂型涂料年产量/年生产涂料总产量＋水

性涂料评价得分值×水性涂料年产量/年生产涂料总产量），计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

产评价定量指标的最终得分。 

在涂料生产中对于只生产粉末涂料，不生产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的企业，

其与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相关的标准化值 Si均取 0，即该涂料制造企业的清洁生

产评价指数分值即为其粉末涂料项的得分值。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KSP

1
1 )(  

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

1
2

n

i
iFP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涂料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数（P）的分值为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总分值

与定性评价指标的总分值之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P1+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0～1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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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总

分值。 

4.4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涂料制造企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数 P 即可全面反映，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涂料制造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

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

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涂料制造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

指数列于表 3。 

表 3 涂料制造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国内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

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

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

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解释与《中国化学工业统

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部分指标解释如下： 

（1）产品综合能耗 

是指生产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煤（或 GJ）之和与考核年度的产品

产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产品产品综合能耗

t
tce)t/tce( =  

（2）新鲜水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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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t(
)t()t/t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  

（3）水重复利用率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

与总用水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 ×=
量＋重复利用水量生产过程中取用的新水

重复利用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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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水泥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

定水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水泥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负责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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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我国所有通用水泥生产企业（含水泥熟料生产厂和水泥粉

磨站），包括从水泥原料到产品出厂的所有工序。特种水泥生产企业可参照本评价

体系执行。 

2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

概括性的指标，分为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品质、清洁生

产管理五大类。二级指标为反映水泥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的考核指标。 

水泥行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3。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图 1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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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

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

重点水泥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指标体系

将各定量评价指标划分为 A、B、C 三个级别，分别对应该项指标所相应的能达到

的清洁生产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

情况，按“是、否”或“A、B、C”三个级别完成程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水泥行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

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环保排放

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指标

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一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及权重值见表，水泥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

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2，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基准值见表 3。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表 1  一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及权重值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权重值 

A 污染物排放 0.440002 44 

B 能源消耗 0.259600 25.96 

C 资源综合利用 0.160002 16 

D 产品品质 0.095300 9.53 

E 清洁生产管理 0.045100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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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泥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评价指标基准值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A B C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 

1)
最终权重

值Ki

A1 
采石场除尘要求: 露天采矿场有

洒水除尘设置，对曝堆、采矿工作面、

运输道路和其他扬尘点喷水尘。 
100% >50%～

<100% 30%～50% 0.01566 0.6890 

A2 

废石处理: 矿山剥离物、废石、表

土及尾矿等，必须采用废石场无害堆

置并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如绿化），不

得向江河、湖泊、水库和废石场以外

的沟渠倾倒。 

100% >70%～
<100% 50%～70% 0.02646 1.1642 

A3 矿山废水处理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2646 1.1642 

A4 
矿山破碎作业颗粒物排放限值，

mg/m
3 <20 20～30 >30～50 0.04648 2.0451 

A5 水泥窑等颗粒物排放限值，mg/m
3 <30 30～40 >40～80 0.11141 4.9020 

A6 破碎机等颗粒物排放限值，mg/m
3 <20 20～30 >30～50 0.04648 2.0451 

A7 水泥库等颗粒物排放限值，mg/m
3 <20 20～30 >30～50 0.02646 1.1642 

A8 水泥窑等SO2排放限值，mg/m
3 <200 200～300 >300～400 0.11141 4.9020 

A9 水泥窑NOx排放限值，mg/m
3 <400 400～600 >600～800 0.02646 1.1642 

A10 水泥窑氟化物排放限值，mg/m
3 <3 3～5 >5～10 0.01566 0.6890 

A11 粉尘无组织排放，mg/m
3 <0.8 0.8～0.9 >0.9～1.0 0.04648 2.0451 

A12 生产线物料粉尘防治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7632 3.3581 

A13 排气筒最低允许高度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1566 0.6890 

A14 锅炉排放物限值与烟囱高度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1566 0.6890 

A15 水污染物排放（厂内）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7632 3.3581 

A16 含油废水排放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4648 2.0451 

A17 化验室废液处理 参考表 3：二级指标的定性要求 0.02646 1.1642 

A18 厂界噪声限值，dB <45 45～55 >55～60 0.04648 2.0451 

A19 高强噪声源指标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4648 2.0451 

A20 一般废渣治理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2646 1.1642 

A21 厂内污泥处理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1566 0.6890 

A22 耐火材料质量要求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1566 0.6890 

A23 焚烧危险废弃物控制指标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4648 2.0451 

污染

物排 

放 

 

A24 焚烧生活垃圾控制指标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04648 2.0451 

B1 水泥熟料热耗，标煤 kg/t 熟料 <106 106～114 >114～121 0.45455 11.8000 

B2 水泥综合电耗，kWh/t 水泥 <98 98～105 >105～115 0.45455 11.8000 
能源

消耗 
B3 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 % >80 50～80 30～<50 0.09091 2.3600 

C1 采用<48% CaO 石灰石，% >10 5～10 <5 0.24720 3.9552 

C2 采用硅铝质替代原料，% >50 30～50 <30 0.08086 1.2938 

C3 采用低质煤，% >30 20～30 <20 0.08086 1.2938 

C4 使用可燃废弃物燃料替代率，% >25 10～25 <10 0.08086 1.2938 

C5 

2)
废弃物作为水泥混合材，%    

矿渣水泥：               

火山灰水泥： 

粉煤灰水泥： 

 
>40～70
>40～50
>30～40

 
>30～40

>30～40
>25～30

 
≥20～30
≥20～30
≥20～25

0.08086 1.2938 

C6 工业废弃物在配料中使用，% >15 10～15 <10 0.04509 0.7214 

C7 新鲜水用水量，t/t 熟料 <0.3 0.3～0.6 >0.6～1 0.15171 2.4273 

资源 

综合

利用 

C8 循环水利用率，％ >95 85～95 65～<85 0.08086 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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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评价指标基准值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A B C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 

81)
最终权重

值Ki 

 C9 出厂水泥散装率，％ >60 40～60 30～<40 0.15171 2.4273 

D1 水泥和熟料质量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75 7.1475 产品

品质 D2 水泥的放射性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25 2.3825 

E1 清洁生产管理 参考表 3：定性要求的二级指标 0.8 3.6080 清洁

生产 

管理 
E2 使用自动控制与检测系统 污染物排放实现自动控制与检测 0.2 0.9020 

注：1) Ki =一级评价指标权重值·二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2）硅酸盐水泥（P.Ⅰ、P.Ⅱ）和普通硅酸盐水泥（P.O）的混合材掺入量符合 GB175 的规定（A、B、C三

个等级    指标一样），分别为 0～5％和 6％～15％。 

 
 

表 3  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基准值 
限值 

编号 项目名称 
A B C 

A3 矿山废水处理： 

采矿场排放的废水作无害化处理，

必须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并要满足本指标要求。 

悬浮物(SS)≤70mg/l 

化学需氧量（COD） 

≤100mg/l

石油类≤5mg/l。 

悬浮物(SS)≤150mg/l  

化学需氧量（COD） 

≤150mg/l 

石油类≤10mg/l。 

悬浮物(SS)≤400mg/l 

化学需氧量（COD） 

≤500mg/l 

石油类≤20mg/l。 

A12 生产线粉尘防治： 

按照 GB/T16911 标准采取防尘措施。 

100%符合规定要求。 有 3 处(含)以下扬尘点

不符合标准要求 

有 4 处(含)以下扬尘点

不符合标准要求 

A13 排气筒最低允许高度： 

除提升输送、储库下小仓的除尘设

施外，生产设备排气筒（含车间排

气筒）不得低于 15m。 

各生产设备的排气筒最低允许高

度应按 GB4915-2004《水泥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生产设备排气筒高度

100%符合左侧要求 

有 1 点生产设备排气

筒高度不符合要求 

有 2 点生产设备排气

筒高度不符合要求 

A14 锅炉排放物限值与烟囱高度：按

GB13271-200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执行。 

必须 100%达标排放 

A15 水污染物排放（厂内）： 

生产排水（含水收尘污水）、生活

污水采用清污分流，水污染物排放

控制执行 GB8978-1996《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必须 100%达标排放 

 

A16 含油废水排放： 

回转窑、烘干机等托轮浸水槽的含

油废水，必须经除油处理后排放。 

必须 100%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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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限值 
编号 项目名称 

A B C 

A17 化验室废液处理： 

化验室排出的含有微量酸、碱废水

和蓄电池室排出的少量酸、碱废水

必须进行中和处理 

(PH=6∼8)后方可排放。 

必须 100%达标排放 

A19 高强噪声源控制： 

生 产 车 间 噪 声 控 制 要 符 合

GBJ87-1985《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

计规范》的要求和 JCJ10-97《水泥

工业劳动安全卫生设计规定》的要

求，8h 有人值守的岗位，噪声不得

超过 85dB，符合 GBZI《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规范》要求。 

必须 100%达标排放 

A20 一般废渣治理： 

除尘设备收下的粉尘，纳入生产流

程中使用。窑尾放风系统回收的窑

灰，必须再利用。 

完全符合回收利用要

求。回收的粉尘与窑灰

100%得到再利用，实现

零排放。 

粉尘与窑灰的回收利

用符合要求。大部分窑

灰通过水泥生产回收

利用，剩余部分通过其

他产业得到回收利用。 

粉尘与窑灰的回收利

用符合要求。 

通过各种合理的方式

使窑灰得到处理。 

A21 厂内污泥处理： 

 

水除尘及污水处理设施等排出的

各种废渣，经过相应的生物或化学

检测后，可以回收利用的纳入生产

流程中，不得排放或抛弃。 

完全符合回收利用要

求。可利用的废渣和污

泥作为水泥原材料得

到 100%利用，实现零

排放。 

符合回收利用要求，可

利用的废渣和污泥大

部分作为水泥原材料

利用。 

符合回收利用要求，可

利用的废渣和污泥只

有少部分得到利用。 

A22 耐火材料质量要求 (1)使用无铬耐火材

料。 

(2)耐火材料符合相应

工业标准。 

（3）耐火材料消耗量  

≤0.4kg/t 熟料。 

(1) 烧成带采用镁铬

材料时，含铬量≤4%。 

(2)废弃镁铬材料的堆

放有专门的围护堆场，

并有防雨屋棚。 

(3) 废弃镁铬材料得

到无害化处理或回收。 

(4)耐火砖和浇注料质

量符合相应工业标准。 

(5)耐火材料消耗量  

≤0.6kg/t 熟料。 

(1)烧成带采用镁铬材

料时，含铬量≤6%。 

(2)废弃镁铬材料的堆

放要有专门围护堆场，

并有防雨屋棚，同时要

有无害化处理措施。 

(3)耐火砖和浇注料质

量符合相应工业标准。

(4)耐火材料消耗量  

≤0.8kg/t 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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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限值 
编号 项目名称 

A B C 

A23 焚烧危险废弃物控制指标： 

水泥窑焚烧危险废物(医疗垃圾除

外)时，排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氟化物执行表 7-表 10

的规定，二恶英类排放浓度≤

0.1ngTEQ/m3，其他污染物控制执

行GB18484《危险废弃物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 

完全符合控制要求，并

且污染物排放量显著

低于控制指标。 

特别检验二恶英类排

放 浓 度     ≤

0.1ngTEQ/m3

完全符合控制要求，但

二恶英类排放浓度  

≤0.3ngTEQ/m3。 

基本符合控制要求，但

二恶英类排放浓度  

≤0.5ngTEQ/m3

A24 焚烧生活垃圾控制指标： 

水泥窑焚烧生活垃圾时，排气中颗

粒物、SO2、NOx、氟化物执行表 7-

表 10 的规定，汞、镉、铅、二恶

英类、厂界恶臭及其他污染执行

GB18485《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规范》的规定。 

100%符合规定要求。 不符合要求指标的项

数≤2。但二恶英类排

放必需<1.0ngTEQ/m
3
。 

不符合要求指标的项

数≤3。但二恶英类排

放必需<1.0ngTEQ/m
3
。

D1 水泥与熟料质量： 

出厂水泥或熟料质量必须按相关

的水泥标准进行检验。 

出厂水泥合格率 100%。 

D2 水泥的放射性： 

水泥产品（不管有无掺加矿渣）中

天然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要满足

GB6566-2001《建筑材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的要求。 

镭-226、钍-232、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同时

满足内照射指数IRa≤

1.0和外照射指数Iγ≤

1.0。 

镭-226、钍-232、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同时

满足内照射指数IRa≤

1.0和外照射指数Iγ≤

1.0。 

镭-226、钍-232、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同时

满足内照射指数IRa≤

1.0和外照射指数Iγ≤

1.0。 

E1 清洁生产管理： 

通过 ISO14001 认证，建立了环境

管理体系或制定了具有操作性、有

阶段性目标和可监督检查的中长

期、远期环境管理目标。 

矿山开采完成之后，进行复垦等量

绿化植树。 

100%达到要求。 (1) 正 在 准 备

ISO14001 认证，已经

提交认证申请或签订

合同。  

(2)有日常管理措施和

中长期、远期环境管理

目标。 

(3)受破坏植被绿化植

树率≥70%。 

(1)还没有进行 ISO 认

证，没有提交认证申

请。 

(2)有日常管理措施,

有长远环境管理目标。

(3)受破坏植被绿化植

树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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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泥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各项二级指标实

际达到的数值为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Pi= Sij·Ki／100   

式中： 

Pi—第i项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 

Ki—第i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值； 

Sij—第i项二级评价指标中不同等级所对应的分值（j对应A、B、C不同等级）。 

A级指标对应的分值SiA=100；B级指标对应的分值 80≤SiB＜100，C级指标对

应的分值 60≤SiC＜80，二级指标B或C对应的分值Sij按实际达到的水平用差值法取

值；不能满足C级指标要求的，该项指标对应的分值视为 0。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可分为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正向

指标是指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循环水利用率、窑系

统废气余热利用率等）；逆向指标是指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

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产生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

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 

对应B等级正向指标：SiB =80+20 (Xi-Xmin(i))/(Xmax(i)-Xmin(i))  

对应C等级正向指标：Sic =60+20 (Xi-Xmin(i))/(Xmax(i)-Xmin(i))  

对应B等级逆向指标：SiB =80+20 (Xmax(i)-Xi)/(Xmax(i)-Xmin(i))  

对应C等级逆向指标：Sic =60+ 20 (Xmax(i)-Xi)/(Xmax(i)-Xmin(i))  

式中：Xi为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 

Xmax(i) 为第i项指标的最大值； 

Xmin(i) 为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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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各项定性指标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Pi= Sij·Ki／100   

式中： 

Pi—第i项二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 

Ki—第i项二级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值； 

Sij—第i项二级评价指标中不同等级所对应的分值（j对应A、B、C不同等级）。 

对没有A、B、C等级区别的定性考核指标，不符合考核要求的则该项指标没有

分值，即SiA=0，符合考核要求时最高分值为 100 分，即SiA=100。 

当定性考核指标有A、B、C等级区别时，符合A级指标要求时对应的分值SiA=100，

符合B级指标要求时对应的分值 80≤SiB＜100，C级指标对应的分值 60≤SiC＜80，

不能满足C级指标要求的，该项指标的对应的分值视为 0。二级指标B或C对应的分

值Sij由专家打分取值； 

4.3 综合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

项综合指标。水泥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

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PP

1
  

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0～100 之间； 

Pi—第i项二级指标考核分值； 

n—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总数，n=40。 

4.4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水泥企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数 P 即可全面反映，企业

清洁生产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水泥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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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我国目前水泥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4。 

表 4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企业水平评定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7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

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

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

数低于 7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水泥熟料烧成煤耗 

在考核期内（年度平均，以下相同）用于水泥窑烧成每吨熟料的入窑实物煤，

折算成标准煤，称为水泥熟料烧成煤耗，以mr表示。 

net,ar
r y

1000 GrQ
m = m m

29 300Gsh
− −d yr  

式中：mr──熟料烧成煤耗，kg/t；  

1000──换算系数，kg/t； 

            Gr──考核期内用于烧成熟料的实物煤总量，t；  

Qnet,ar──考核期内燃料应用基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kJ/kg；  

29 300──每千克标煤发热量，kJ/kg；  

Gsh──考核期内的熟料总产量，t； 

         myd──考核期内余热发电折算的标煤量，kg/t熟料； 

       myr──考核期内余热利用的热量折算成标煤量，kg/t熟料。 

（2） 水泥综合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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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sh sh h h sg sg fz
Z

sn

E  + E G  + E G  + E G  + E
E

G  
=  

式中：Ez──水泥综合电耗，kWh/t水泥；  

            Esn──考核期内水泥粉磨工序耗电量，kWh/t水泥；  

            Esh──考核期内每吨熟料平均耗电量，kWh/t熟料；  

            Gsh──考核期内熟料消耗量，t；  

            Eh──考核期内每吨混合材平均耗电量，kWh/t；  

            Gh──考核期内混合材消耗量，t；  

            Esg──考核期内每吨石膏平均耗电量，kWh/t石膏；  

            Gsg──考核期内石膏消耗量，t；  

            Efz──考核期内应分摊的辅助用电量，kWh；  

            Gsn──考核期内水泥总产量，t。  

（3）新鲜水用水量 

水泥生产装置每加工 1t 水泥熟料所消耗的新鲜水量及机器冷却用新鲜水量

（含自来水、地下水、地表水，但不包括重复使用的和循环利用的水量）。 

（4）水循环利用率 

循环水量占用水量总量的百分比。 

（5）低品位原料利用率 

采用＜48%CaO 石灰石、采用代用硅铝质替代原料（如砂岩、页岩、粉煤灰

等）在水泥原料配料中所占的比率，用百分数表示。 

（6）低品位燃料利用率 

采用低质煤（发热量 Qnet,ar≤21.00MJ/kg，硫分 St,d≥2.00%，挥发分 Vad

≤25.00，灰份 Aad≥27.00 的煤炭）在全厂煤炭燃料消耗中所占的比例，用百分数

表示。 

（7）可燃废物的燃料替代率 

考核期内回转窑煅烧水泥熟料时，所利用的可燃废物热量占烧成热耗的比例，

用百分数表示。 

（8）固体废物替代率 

固体废弃物作为原料配料或作为水泥混合材的比例。 

（9）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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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水泥生产企业的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主要考虑立磨的物料烘干、余热

发电与供暖等，可以通过计算水泥烧成系统的废气被利用的热量与废气热焓之比

来求出余热利用率，若用myr表示余热利用率则有： 

yj yc ys
yr

Q Q Q
m 100

29300Gyr
− −

= × ％  

式中：Qyj──统计期内余热利用进口总热量，kJ；  

Qyc──统计期内余热利用出口总热量，kJ； 

Qys──统计期内余热利用系统的散热损失总量，kJ； 

Gyr──统计期内窑系统熟料烧成的实物煤耗，kg。 

（10）考核期内出厂水泥散装率 

考核期内工厂全厂产品（不考虑产品品种和标号的差异）的散装出厂量与工

厂全部水泥出厂量之比为出厂水泥散装率,用BB水泥表示： 

B 100×
水泥

散装水泥出厂量
＝

全厂全年水泥出厂量
％                        

（11）颗粒和气体排放物限值 

有关颗粒物和SO2、NOx和氟化物等七项排放指标限值(表 2 中二级指标

A17~A23 项)是以GB4915-2004《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依据制定的限

值。 

（12）无组织排放限值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粉尘排放浓度，根据 GB4915-2004 而制定。 

（13）厂界噪声限值 

厂界噪声限值参照 GB12348-90《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制定。 

（14）耐火材料中的铬含量 

严格来说不应生产和使用含铬耐火材料，但目前国内还很难做到这点。A 级

指标要求不得使用含铬耐火材料，在 B 级和 C 级指标中，虽可使用镁铬耐火材料，

但已对含铬量作了规定。 

（15）焚烧危险废弃物的排放限值 

根据 GB18484《危险废弃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制定。 

（16）焚烧生活垃圾的排放限值 

根据 GB18485《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规范》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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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发酵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

发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发酵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业的

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

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技术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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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发酵行业，包括酒精、味精、柠檬酸等发酵生产企业。 

2 发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

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集中体现“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

达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

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

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

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发酵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具体、易于评

价考核的指标。 

考虑到不同类型发酵企业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不

同类型企业各自的实际生产特点，对其二级指标的内容及其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

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不同类型发酵企业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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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

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

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执行国家要

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的，则选用国内重点大中型发酵

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因此，本定量评价指

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或行业有关政策、法

规的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相应的分值，选

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发酵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

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不同类型发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分

值见表 1～9。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

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

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年，最长不应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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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酒精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以玉米为原料酒精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酒精原料出酒率 % 8 30 

取水量 m3/t 8 50 

电耗 kwh/ t 3 220 

汽耗（折标煤） tce/t 3 0.65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30 

综合能耗1 tce/t 8 0.74 

发酵成熟醪酒精分 % 10 10 

淀粉出酒率 % 15 54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发酵时间 h 5 60 

酒精糟清液重复利用率 % 5 50 

酒精糟综合利用率 % 10 10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5 7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3 100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25 

二氧化碳利用率 % 2 10 

酒精糟产生量 m3/t 4 11 

综合废水产生量 m3/t 5 35 

COD产生量 kg/t 2 200 

BOD产生量 kg/t 2 100 

（4）污染物产

生指标
2

15 

SS产生量 kg/t 2 70 

注： 1. 在综合能耗的计算中，煤耗不包括采暖用煤。 
2.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吨产品所产生的未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的污染物量。 

     3. 在对工艺技术的评价中，如果企业采用了本指标体系所提供的工艺技术或其他同一水

平、更先进水平的工艺技术，则该企业可以获得相应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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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薯类为原料酒精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酒精原料出酒率 % 8 30 

取水量 m3/t 8 50 

电耗 kwh /t 3 190 

汽耗（折标煤） tce/t 3 0.6 

（1）资源

和能源消

耗指标 

30 

综合能耗1 tce/t 8 0.70 

发酵成熟醪酒精分 % 10 10 

淀粉出酒率 % 15 55 

（2）生产

技术特征

指标 

30 

发酵时间 h 5 60 

酒精糟综合利用率 % 10 10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7 7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3）资源

综合利用

指标 

25 

二氧化碳利用率 % 3 10 

酒精糟产生量 m3/t 4 11 

综合废水产生量 m3/t 5 30 

COD产生量 kg/t 2 450 

BOD产生量 kg/t 2 250 

（4）污染

物产生指

标
2

15 

SS产生量 kg/t 2 90 

注：1. 在综合能耗的计算中，煤耗不包括采暖用煤。 

2.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吨产品所产生的未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的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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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糖蜜为原料酒精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酒精原料出酒率 % 8 30 

取水量 m
3
/t 8 40 

电耗 kwh/t 3 40 

汽耗（折标煤） tce/t 3 0.5 

（1）资源和能

源消耗指标 
30 

综合能耗1 tce/t 8 0.51 

发酵成熟醪酒精分 % 10 10 

糖分出酒率 % 15 54 
（2）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30 

发酵时间 h 5 30 

酒精糟综合利用率 % 10 10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7 7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25 

二氧化碳利用率 % 3 10 

酒精糟产生量 m3/t 4 12 

综合废水产生量 m3/t 5 30 

COD产生量 kg/t 2 480 

BOD产生量 kg/t 2 280 

（4）污染物产

生指标
2

15 

SS产生量 kg/t 2 90 

注：1. 在综合能耗的计算中，煤耗不包括采暖用煤。 

2.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吨产品所产生的未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的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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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酒精工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脱胚玉米粉、玉米、小麦淀粉、薯类木薯、糖蜜 13 
(1)原辅材料 15 

液化酶、糖化酶、酵母外购 2 

拌料 料水比低于1：3 3 

液化 喷射液化、中温与低温 3 

糖化 双酶法 3 

发酵 高温、连续、固定化酵母、CIP清洗 5 

蒸馏 多塔差压 4 

(2)生产工艺及

设备要求 
20 

采用DCS系统对酒精生产进行控制与操作 2 

(3)符合国家政

策的生产规模 
10 酒精年产量3万吨以上 10 

通过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 

通过HACCP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 4 

通过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4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5 

开展环境标志认证 2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3 

(4)环境管理体

系建设及清洁

生产审核 

25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4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6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6 

(5)贯彻执行环

境保护法规的

符合性 

2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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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味精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表 5  以玉米为原料味精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

值 

原料消耗量 t/t 6 2.4 

取水量 m3/t 8 100 

电耗 kwh/t 3 1300 

汽耗 t/t 3 10 

（1）资源和

能源消耗指

标 
30 

综合能耗 tce/t 10 1.8 

淀粉糖化收率 % 4 99 

发酵糖酸转化率 % 4 58.0 

发酵产酸率 % 4 11.0 

谷氨酸提取收率 % 4 96.0 

精制收率 % 4 96.0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30 

纯淀粉出 100%味精收率 % 10 74.7 

淀粉渣（玉米渣）生产饲料 % 5 100 

菌体蛋白生产饲料 % 5 10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5 80 

发酵废母液综合利用率 % 5 100 

（3）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 25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产生

量 m3/t 4 10 

综合废水产生量 m3/t 5 95 

COD 产生量 kg/t 
2 600 

BOD 产生量 kg/t 
2 390 

（4）污染物

产生指标 15 

SS 产生量 kg/t 
2 350 

注：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吨产品所产生的未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的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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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味精企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15 玉米 15 

调粉浆 淀粉乳＞18°Bé  大米浆＞15°Bé 5

液化 喷射液化、中温 5 

糖化 双酶法 3 

发酵 综合营养素    CIP 清洗 3 

提取 等电离交+去菌体浓缩 2 

(2)生产工艺

及设备要求 20 

浓缩结晶 多效浓缩结晶 2 

(3)符合国家

政策的生产

规模 
10 味精年产量 3 万吨以上 10 

通过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 

通过 HACCP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 4 

通过 ISO 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5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5 

开展环境标志认证 2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3 

(4)环境管理

体系建设及

清洁生产审

核 

25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3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

理 6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6 

(5)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

规的符合性 
2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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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柠檬酸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表 7  以玉米为原料柠檬酸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值 
评价基准

值 

原料消耗量 t/ t 6 1.9 

取水量 m3/t 8 40 

电耗 kwh/t 3 1100 

汽耗 t/ t 3 5.0 

（1）资源和

能源消耗指

标 
30 

综合能耗 tce/t 10 1.1 

淀粉糖化收率 % 4 98.5 

发酵糖酸转化率 % 4 98.0 

发酵产酸率 % 4 13.0 

柠檬酸提取收率 % 4 86.0 

精制收率 % 4 98.0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30 

纯淀粉出 100%柠檬酸收率 % 10 86.0 

淀粉渣（薯类渣）生产饲料 % 5 100 

菌体渣生产饲料 % 5 100 

硫酸钙废渣利用率1 % 5 10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5 10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3）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 28 

沼气利用率 % 3 70 

综合废水产生量 m3/ t 6 40 

COD 产生量 kg/t 3 400 （4）污染物

产生指标2 12 

BOD 产生量 kg/t 3 300 

注：1. 如采用新型提取方法，无硫酸钙废渣产生，则硫酸钙废渣利用率取 100%。 

2.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吨产品所产生的未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的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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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以薯类为原料柠檬酸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

值 

原料消耗量 t/t 6 1.9 

取水量 m3/t 8 40 

电耗 kwh/t 3 1100 

汽耗 t/ t 3 5.0 

（1）资源和

能源消耗指

标 
30 

综合能耗 tce/t 10 1.0 

淀粉糖化收率 % 4 98.5 

发酵糖酸转化率 % 4 98.0 

发酵产酸率 % 4 12.5 

柠檬酸提取收率 % 4 86.0 

精制收率 % 4 98.0 

（2）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30 

纯淀粉出 100%柠檬酸收率 % 10 86.0 

淀粉渣（薯类渣）生产饲料 % 5 100 

菌体渣生产饲料 % 5 100 

硫酸钙废渣利用率1 % 5 10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5 10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3）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 28 

沼气利用率 % 3 70 

综合废水产生量 m3/t 6 40 

COD 产生量 kg/t 3 350 （4）污染物

产生指标2 12 

BOD 产生量 kg/t 3 300 

注：1. 如采用新型提取方法，无硫酸钙废渣产生，则硫酸钙废渣利用率取 100%。 
2.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吨产品所产生的未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的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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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柠檬酸企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原辅材料 15 1、淀粉 2、薯类 15 

调粉浆 淀粉乳＞13%  8

液化 喷射液化、中温 5 

发酵 CIP 清洗 1 

分离 膜分离、色谱分离、离子色谱、连续离子

交换色谱 3 

(2)生产工艺

及设备要求 20 

浓缩 多效 3 

(3)符合国家

政策的生产

规模 
10 柠檬酸年产量 3 万吨以上 10 

通过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 

通过 HACCP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 4 

通过 ISO 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5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5 

开展环境标志认证 2 

所有岗位进行严格培训 3 

(4)环境管理

体系建设及

清洁生产审

核 

25 

有完善的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措施 3 

有环保规章、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环境检测手段 6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定期监测和污水排放口规范管理 6 

对各生产单位的环保状况实行月份、年度考核 6 

(5)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

规的符合性 
25 

对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限制控制和年度考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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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酵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

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

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

求（如原料消耗量、取水量、综合能耗、污染物产生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

的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淀粉糖化收率、发酵糖酸转化率、发酵

产酸率、水的循环利用率、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

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oi

xi
i S

SS =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xi

oi
i S

S
S =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两

位；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

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算结

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

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k/m 时（其中 k 为该类一

级指标的权重分值，m 为该类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数），取

该 Si 值为 k/m。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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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i KSP

1
1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

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

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均予以相应修正，

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值以 Ki′表示： 

ji AKK ⋅=′  

式中： 

Aj—第 j 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分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 为

第 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值；A2 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

权重分值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
n

i
iFP

1
2

式中： 

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发酵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

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主，

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对综合

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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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

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发酵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

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21 4.06.0 PPP +=  

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

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

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

计算公式为： 

a

b

P
P

P =′  

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综

合评价指数。 

4.4 发酵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发酵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发酵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10。 

表 10  发酵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75≤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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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

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

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

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发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如下： 

5.1 酒精生产  

（1） 取水量 

生产每吨酒精（96%v）的取水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利用等。 

取水量=
））产量（年酒精（

））取水量总和（年生产酒精（

t%96
m%96 3

v
v  

（2）酒精（谷、薯、糖蜜）原料出酒率 

生产每吨酒精（96%v）消耗玉米、红薯、木薯、小麦、糖蜜原料量。 

原料出酒率= %100
t

t%96
×

）年耗用原料（

））产量（年酒精（ v  

（3）电耗 

生产每吨酒精（96%v）耗用电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利用等。 

电耗=
））产量（年酒精（

））耗用电量（年生产酒精（

t%96
kwh%96

v
v  

（4）汽耗 

生产每吨酒精（96%v）耗气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利用等。 

汽耗=
））产量（年酒精（

））耗用蒸汽量（年生产酒精（

t%96
t%96

v
v  

（5）.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
））产量（年酒精（

））综合能耗标煤量（年生产酒精（

t%96
t%96

v
v   

综合能耗是发酵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

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

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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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

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当量热值，即每千瓦时按 3596 千焦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数为

0.1229 kg/kwh。 

（6）发酵成熟醪酒精分 

在一定时间内，若干发酵罐发酵醪去蒸馏分离酒精时，酒精分含量的平均值

（v%）。 

发酵成熟醪酒精分= %100
)(
×

×∑
若干发酵醪总体积

酒精分发酵罐成熟醪体积
 

（7）淀粉（糖分）出酒率 

在一定时间内，若干重量淀粉（糖分）能生产酒精（96%）产量的百分率。 

淀粉出酒率= %100
tt

t%96
×

+ ）（曲料淀粉（糖分）总量）（原料淀粉（糖分）总量

））产量（酒精（  

（8）发酵时间 

    在一定时间内，若干只发酵罐的工作周期（包括糖化醪进料、发酵、放醪以及

清洗等过程，不包括种子罐培养及发酵罐灭菌冷却时间）的平均值。 

（9）原料（谷、薯、糖蜜）综合利用率 

在一定时间内，酒精生产先分离生产胚芽、麸皮、蛋白粉（谷盶粉）等一级副

产品量（不包括进一步生产油类等二级副产品），占总原料量的百分率。 

原料综合利用率= %100
t

t
×∑

）总原料量（

）（分离生产一级副产品量
 

（10）酒精糟（谷、薯、糖蜜）综合利用率 

    谷物、薯类、糖蜜酒精糟应全部用于生产饲料、肥料、沼气等方面。 

（11）冷却水、酒精糟滤液重复利用率 

a. 在一定时间内，酒精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等）的冷却水重复利

用水量总和与取冷却水量、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总和之比的百分率。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100
mm

m
33

3

×
+ ）冷却水重复利用总量（）取冷却水量总和（

）冷却水重复利用总量（  

b. 在一定时间内，酒精糟滤液重复利用于拌料等方面总量（m3）与产生总量

（m3）之百分率。 

酒精糟滤液重复利用率= %100
m

m
3

3

×
）酒精糟滤液产生总量（

）量（酒精糟滤液重复利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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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锅炉灰渣应全部应用于建筑材料等方面。 

（13）酒精糟（谷、薯、糖蜜）产生量 

在一定时间内，酒精糟产生量之和与酒精总产量之比。 

酒精糟产生量=
）酒精总产量（

）酒精糟产生量之和（

t
m3

 

（14）综合废水产生量 

在一定时间内，酒精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废水治理等）各部分

废水之和，扣去重复利用水量。 

综合废水产生量=酒精糟（m3）+洗涤水（m3）+冷却水（m3）-重复利用水量（m3） 

（15）污染物产生指标 

是指废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之前的数值。 

5.2 味精生产 

（1）取水量 

生产每吨味精（99%）的取水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利用等。 

取水量=
））产量（年味精（

））取水量总和（年生产味精（

t%99
m%99 3

 

（2）吨产品原料消耗量 

生产每吨味精（99%）的原料消耗量。 

（3）电耗 

生产每吨味精（99%）耗用电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利用等。 

电耗=
））产量（年味精（

））耗用总电量（年生产味精（

t%99
kwh%99  

（4）汽耗 

生产每吨味精（99%）耗汽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利用等。 

汽耗=
））产量（年味精（

））耗用蒸汽总量（年生产味精（

t%99
t%99  

（5）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
））产量（年味精（

））综合能耗标煤量（年生产味精（

t%99
t%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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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耗是发酵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

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或如

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

（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

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当量热值，即每千瓦时按 3596 千焦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

数为 0.1229 kg/kwh。 

（6）淀粉糖化收率 

在一定时间内，实际测得葡萄糖量与理论计算应得葡萄糖量之比的百分率。 

淀粉糖化收率= %100
11.1

×
××

×

∑
∑

）纯度（耗用淀粉数量

实测含量）（水解糖液数量
 

（7）发酵糖酸转化率 

在一定时间内，实际测得谷氨酸量与投入葡萄糖总量之比的百分率。 

发酵糖酸化率=
( )
( ) %100×

×

×

∑
∑

含量投入糖液体积

谷氨酸含量发酵液体积
 

（8）发酵产酸率 

   在一定时间内，发酵液中谷氨酸总量与发酵液总体积之比的百分率（包括倒灌

发酵液体积）。 

发酵产酸率=
( )

%100×
×∑

发酵液总体积

谷氨酸含量发酵液体积
 

（9）谷氨酸提取收率 

在一定时间内，从发酵液提取谷氨酸总量与发酵液谷氨酸总量之比的百分率。 

谷氨酸提取收率= %100×
×∑

∑
谷氨酸含量发酵液体积

提取谷氨酸总量
 

（10）精制收率 

在一定时间内，经精制实得味精量与理论计算应得味精量之比的百分率。 

精制收率=
( )

( ) %100
272.1

×
××

×

∑
∑

含量投入谷氨酸量

含量实得味精量
 

（11）纯淀粉出 100%味精收率 

 纯淀粉出 100%味精收率=淀粉糖化收率×发酵糖酸转化率×提取收率×精制收率

×1.11×1.27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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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淀粉渣 

    用玉米、大米、淀粉原料，经液化、糖化工艺，并经过滤产生的滤渣，即淀粉

渣（大米渣）。 

（13）菌体蛋白 

    糖化液加入培养基，接入菌种，经发酵完成后的菌体量。 

（14）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在一定时间内，味精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等）的冷却水重复利用

水量综合与取冷却水量和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总和之比的百分率。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冷却水重复利用总量（）去冷却水量总合（

）冷却水重复利用总量（
33

3

mm
m

+
 

（15）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 

    发酵母液经提取谷氨酸后即为发酵废母液。发酵废母液再经离子交换树脂交

换，其流出液即为离交尾液。 

（16）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产生量 

在一定时间内，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产生量之和与味精总产量之比。 

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产生量=
味精总产量

）产生量之和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  

（17）综合废水产生量 

在一定时间内，味精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废水治理等）各部分

废水之和，扣去重复利用水量。 

综合废水产生量=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m3）+洗涤水（m3）+冷却水（m3）

- 重复利用水量（m3） 

（18）污染物产生指标 

是指废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之前的数值。 

5.3 柠檬酸生产 

由于柠檬酸生产企业的产品多数为系列产品，因此，本指标体系根据行业统

计方法，引入了“计算产量”的概念。即：所有系列产品均按一水柠檬酸（简称一

水）折算产品产量。表 5 列出了无水柠檬酸、柠檬酸钠盐、柠檬酸钾盐和柠檬酸钙

盐的折算系数，其余的系列产品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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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柠檬酸的分子量

柠檬酸系列产品折算系数＝
相当于含有一水柠檬酸根时该分子的分子量

                

 

表 5  主要柠檬酸系列产品折算系数 

主要柠檬酸系列产品 折算系数 

无水柠檬酸〔 C6H8O7 〕 1.094 

柠檬酸钠〔 Na3C6H5O7·2H2O 〕 0.714 

柠檬酸钾〔 K3C6H5O7·H2O 〕 0.648 

柠檬酸钙〔 Ca3（C6H5O7）·4H2O 〕 0.737 

 

 

（1）取水量 

生产每吨柠檬酸（以一水计算）的取水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

合利用等。 

取水量=
））产量（年柠檬酸（以一水计算

）计算）取水量总和（年生产柠檬酸（以一水

t
m3

 

（2）吨产品原料消耗量 

一定时间内，生产每吨柠檬酸（以一水计算）的原料（含淀粉 65%标粮）消

耗量。 

标粮=
65.0

%t ）淀粉含量（）原粮（ ×  

标粮耗=
）产量（柠檬酸（以一水计算）

）耗标粮（

t
t  

（3）电耗 

生产每吨柠檬酸（以一水计算）耗用电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

合利用等。 

电耗=
））产量（年柠檬酸（以一水计算

）计算）耗用总电量（年生产柠檬酸（以一水

t
kwh  

（4）汽耗 

生产每吨柠檬酸（以一水计算）耗汽量，包括：原料处理、废水治理、综合

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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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耗=
））产量（年柠檬酸（以一水计算

）计算）耗用蒸汽总量（年生产柠檬酸（以一水

t
t  

（5）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
））产量（年柠檬酸（以一水计算

）（计算）综合能耗标煤量年生产柠檬酸（以一水

t
t   

综合能耗是发酵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

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或如

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

（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

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当量热值，即每千瓦时按 3596 千焦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

数为 0.1229 kg/kwh。 

（6）淀粉糖化收率 

在一定时间内，实际测得水解糖量与理论计算应得水解糖量之比的百分率。 

淀粉糖化收率= %100
11.1

×
××

×

∑
∑

）纯度（耗用淀粉数量

实测含量）（水解糖液数量
 

（7）发酵糖酸转化率 

在一定时间内，实际测得柠檬酸含量与投入总糖总量之比的百分率。 

发酵糖酸化率=
( )
( ) %100×

×

×

∑
∑

含量投入糖液体积

柠檬酸含量发酵液体积
 

（8）发酵产酸率 

   在一定时间内，发酵液中柠檬酸总量与发酵液总体积之比的百分率。 

发酵产酸率=
( )

%100
m3 ×

×∑
）发酵液总体积（

柠檬酸含量发酵液体积
 

                    Σ（发酵液放罐体积×产酸率） 

    平均产酸（%）＝——————————————×100% 

                         Σ发酵液放罐体积 
 

（9）柠檬酸提取收率 

在一定时间内，从发酵液提取柠檬酸总量与发酵液柠檬酸总量之比的百分率。 

柠檬酸提取收率= %100×
×∑

∑
柠檬酸含量发酵液体积

提取柠檬酸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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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发酵指数 

在一定时间内，单位体积（m3）发酵液与单位时间（小时）产柠檬酸量。 

发酵指数=
和（小时）若干发酵罐发酵时间之

）若干发酵液总体积（）（若干时间产柠檬酸总量 3m/kg  

（11）总收率 

一段时间结束时，若干发酵液总酸与实际得到的产品之比的百分率。 

总收率= %100×
发酵液总酸量

产量柠檬酸（以一水计算）  

（12）淀粉渣 

   用玉米、大米、淀粉原料，经液化、糖化工艺，并经过滤产生的滤渣，即淀粉

渣（玉米、薯干渣）。 

（13）菌体渣/饲料 

    将糖化液加入培养基，接入菌种，经发酵完成后的菌体量。 

（14）硫酸钙废渣 

    如用钙盐法从柠檬酸发酵液提取柠檬酸，则在柠檬酸钙用硫酸溶解过程中，将

产生硫酸钙渣。 

（15）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在一定时间内，柠檬酸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等）的冷却水重复利

用水量与去冷却水量总和之比的百分率。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去冷却水量总和（

）冷却水重复利用总量（
3

3

m
m  

（16）沼气利用率 

在一定时间内，沼气的利用量与沼气产生量总和之比的百分率。 

沼气利用率=
）沼气产生量总和（

）沼气利用量（
3

3

m
m  

 

（17）综合废水产生量 

在一定时间内，柠檬酸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废水治理等）各部

分废水之和，扣去重复利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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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废水产生量=工艺废水（m3）+洗涤水（m3）+冷却水（m3）- 重复利用水

量（m3） 

（18）污染物产生指标 

是指废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之前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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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纯碱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

定纯碱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纯碱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纯碱工业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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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纯碱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氨碱法纯碱生产企业、联碱法纯碱生产企业和天然碱

法纯碱生产企业。 

2 纯碱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指标体系一般分为定量评价和

定性要求两大部分，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

异。由于本指标体系所确定的定量评价指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纯碱企业的管理

（包括环境管理）水平。因此，本评价指标体系没有确定定性评价指标，只确定

定量评价评价指标。。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考虑到各种纯碱生产方法的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的不同，本评价指标体系根

据实际生产特点，对评价基准值、权重值的设置有一定差异，使其更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环境管理

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产品特征指标、排放

物指标中既有正向指标，也有逆向指标。 

本指标体系选取的纯碱行业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见框架图 1、图 2 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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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纯碱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

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

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大

中型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

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纯碱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来确定。 

氨碱、联碱和天然碱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

分别见表 1、表 2 和表 3。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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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氨碱法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基准值

1 氨耗（C1） 5.6 kg/t 4.5 

2 盐耗（C2） 5.5 t/t 1.5 

3 

 

原料消耗指标（B1）

石灰石（C3） 5.5 t/t 1.2 

4 新鲜水消耗量（B2）新鲜水消耗量（C4） 3.7 t/t 10 

5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A1） 

综合能耗（B3） 综合能耗（C5） 16.7 GJ/t 13.0 

6 纯碱一级品率（C6） 4.0 % 100 

7 

产品特征指标

（A2） 

 

纯碱产品质量（B4）纯碱含氯化钠量（C7） 4.0 % 0.7 

8 废水排放量（C8） 5.5 m
3
/t 10 

9 氨氮（C9） 5.5 mg/l 50 

10 悬浮物（C10） 5.5 mg/l 150 

11 

废水（B5） 

 硫化物（C11） 5.5 mg/l 0.5 

12 氨氮排放限值（C12） 3.7 mg/m
3 120 

13 废气（B6） 粉尘排放限值（C13） 3.7 mg/m
3 50 

14 

排放物指标 

（A3） 

 

 废渣（B7） 废渣排放量（C14） 7.6 kg/t 250 

15 水（B8） 水循环利用率（C15） 6.0 % 98 

16 渣（B9） 废渣综合利用率（C16） 2.0 % 50 

17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A4） 热（B10） 余热利用率（C17） 6.0 % 80 

18 健康（B11） 职业病发生率（C18） 2.0 % 0.1 

19 伤亡事故率（C19） 1.0 % 0.5 

20 

劳动安全 

卫生指标 

（A5） 

安全（B12） 

 
环保资金投入额（C20） 1.0 投入额/产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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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联碱法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基准值

1 氨耗（C1） 8.3 kg/t 340 

2 

 

原料消耗指标（B1）盐耗（C2） 8.3 t/t 1.2 

3 新鲜水消耗量（B2）新鲜水消耗量（C3） 3.8 t/t 7.0 

4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A1） 综合能耗（B3） 综合能耗（C4） 16.5 GJ/t 9.0 

5 纯碱一级品率（C5） 2.0 % 100 

6 

纯碱产品质量 

（B4） 纯碱含氯化钠量（C6） 2.0 % 0.7 

7 氯化铵合格品率（C7） 2.0 % 100 

8 

 

产品特征指标

（A2） 氯化铵产品质量

（B4） 氯化铵含钠量（C8） 2.0 % 0.8 

9 废水排放量（C9） 3.3 m
3
/t 5.0 

10 氨氮（C10） 3.3 mg/l 80 

11 COD（C11） 3.3 mg/l 150 

12 氰化物（C12） 3.3 mg/l 0.5 

13 悬浮物（C13） 3.3 mg/l 150 

14 挥发酚（C14） 3.3 mg/l 0.1 

15 硫化物（C15） 3.3 mg/l 0.5 

16 

废水（B5） 

 

 

 

 

 PH（C16） 3.3  6-9 

17 氨氮排放量（C17） 2.7 mg/m
3

120 

18 
废气（B6） 

粉尘量（C18） 2.7 mg/m
3 50 

19 

排放物指标 

（A3） 

 

 

 

 

 

 

 废渣（B7） 氨Ⅱ泥排放量（C19） 5.3 kg/t 4 

20 水（B8） 水循环利用率（C20） 7.0 % 98 

21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A4） 热（B10） 余热利用率（C21） 7.0 % 80 

22 健康（B11） 职业病发生率（C22） 2.0 % 0.1 

23 伤亡事故率（C23） 1.0 % 0.5 

24 

劳动安全卫生

指标（A5） 

安全（B12） 

 环保资金投入额（C24）
1.0 投入额/产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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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然碱企业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原料消耗指标（B1）天然碱耗（C1） 16.7 t/t 5.0 

2 新鲜水消耗量（B2）新鲜水消耗量（C2） 3.7 t/t 10 

3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A1） 综合能耗（B3） 可比单位综合能耗（C3） 16.8 GJ/t 15.0 

4 纯碱一等品率（C4） 4.0 % 100 

5 

产品特征指标

（A2） 

纯碱产品质量 

（B4） 纯碱含氯化钠量（C5） 4.0 % 0.7 

6 废水排放量（C6） 11.0 t/t 1.0 

7 

废水（B5） 

废水达标排放率（C7） 11.0 % 100 

8 

 

排放物指标 

（A3） 废渣（B6） 废渣排放量（C8） 14.8 kg/t 250 

9 水（B8） 水循环利用率（C9） 6.0 % 98 

10 渣（B9） 废渣综合利用率（C10） 2.0 % 50 

11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A4）  热（B10） 余热利用率（C11） 6.0 % 80 

12 健康（B11） 职业病发生率（C12） 2.0 % 0.1 

13 伤亡事故率（C13） 1.0 % 0.5 

14 

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 

卫生指标 
（A5） 

安全（B12） 

 环保资金投入额（C14） 1.0 投入额/产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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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纯碱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内各项指标实际数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考虑到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的差

别，对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数值根据其类别和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正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oi

xi
i S

SS =  

对逆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xi

oi
i S

SS =  

式中：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单项评价指数在 0－1.0 之间，若出现Si>1.0 时，取Si=1。对

于逆向指标，若出现Sxi =0 时，取Si=1。对于pH指标，若企业排放废水中pH在 6

－9 之间，Si=1，否则Si=0。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KSP

1
1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 100
1

=∑
=

n

i

iK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P1介于 0 至 100 之间。 

4.2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于纯碱生产企业，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P通过其定量评价指标P1

即可全面反映，即P＝P1，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值P介于 0 至 1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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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纯碱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纯碱行业企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数 P 即可全面反映，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纯碱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

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纯碱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

指数列于表 4。 

表 4 纯碱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

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

排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

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

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

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盐耗 

生产每吨碱的用盐量，折纯。不包括用海水化盐的企业，所用海水中的含盐。 

（2）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每吨碱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纯碱年产量（吨）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吨
产品）新鲜水消耗量（吨／吨 =

  
（3）综合能耗 

指生产轻质纯碱及辅助生产系统用能分摊给纯碱的能耗量，不含重质纯碱的

能耗。氨碱的生产系统用能包括：化盐及盐水精制、氨盐水、碳化和重碱过滤、

重碱煅烧、氨回收、石灰石煅烧等工序用能。联碱的生产系统包括：洗盐、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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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制备、碳化和重碱过滤、重碱煅烧等生产系统工序用能。 
其计算公式为： 

纯碱年产量（吨）

）企业年耗能总和（兆焦
品）综合能耗（兆焦／吨产 =

 
（4）纯碱产品质量 
指 GB210.1-2004 标准中Ⅱ类工业碳酸钠质量指标标准。不包括Ⅰ类工业碳

酸钠产品。 

（5）排放物指标 

包括水、气和渣的排放指标。水排放指标是污水处理装置出口（排放到外环

境）的污水量（包括氨碱的废清液）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排放指标

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出口（排放到外环境）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6）水循环利用率 

废渣排放量、氨Ⅱ泥排放量指干基量。 

用的淡水，不包括使用海水或海河水作为冷却介质的

冷却系

指用于冷却且循环使

统，以百分比计。其计算公式为： 

%100% =
循环水利用量

）水循环利用率（ ×
量补充水量＋循环水利用  

（7）废渣综合利用率 

废液中固体沉淀物，盐水精制产生的盐泥。蒸馏废液

中固

镁肥等，也包括利用废渣做的工程

土部

    利用、蒸馏塔出气热量利用、吸氨及碳化反应热利用、煅

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废渣指氨碱法制碱蒸馏

体沉淀物主要成份为碳酸钙、氧化钙、氯化钙、硫酸钙。盐泥的主要成份为

氧化镁、碳酸钙。上述废弃物均为白色无机盐，行业中也称白泥、碱渣。氨碱法

制碱蒸馏废液中的上清液可用于作氯化钙。 

废渣综合利用，不但包括制建筑材料、钙

分和覆盖土层绿化的废渣堆部分。 

（8）余热利用率 

指蒸馏废液的热量

烧炉气热量利用、煅烧后热纯碱的余热利用、石灰化灰废汽余热利用。 

（9）职业病发生率 

每年确诊的职业病人

%100% ×
总人数

每年确诊的职业病人数
）＝职业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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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伤亡事故率 

每年发生伤亡事故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受伤人以最低达到 10 级伤害标

准计算）。 

%100% ×
总人数

每年伤亡人数
）＝伤亡事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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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机械行业企

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

环境，制定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评价机械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

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起草单位：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无锡柴油机厂。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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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以金属切削加工、冲压、切割、焊接、表面涂覆、铸造、

锻造、热处理工艺为主的机械行业企业。不适用铸造、锻造和热处理等热加工专

业化生产企业。 

2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

差异。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两个层次。一级评价

指标是具有普适性、概括性的指标，它们是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污染物产生指

标、产品特征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本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参数形式包括定量评价指标、定性评价指标

（如图 1）。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下，代表机械行业清洁生产特点的、

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指标（如图 2、图 3）。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1-图 3。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图 1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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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凡在国家

或行业有关政策、标准、技术规章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选用

国家或行业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机械行业近年来清洁生产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评价指标体

系的定量评价基准值代表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定性指标用于评价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

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是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机械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

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本指标体系的各项定量评价指标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1。本指标体系的各项

定性评价指标及指标分值见表2。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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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分值 评价基准值 

万元工业增加值钢耗 t/万元 8 0.56 

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kgce/万元 8 0.42 
（一）资源与

能源消耗指

标 

20 

万元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量 
t/万元 4 18.48 

万元工业增加值SO2排放量 kg/万元 4 1.48 

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

量 
kg/万元 6 0.99 

万元工业增加值外排废水

量 
t/万元 8 14.45 

万元工业增加值石油类排

放量 
kg/万元 3 0.03 

万元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 kg/万元 3 1.77 

（二）污染物

产生指标 
30 

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渣排放

量 
t/万元 6 0.12 

能源效率指标 % 12 
国家/行业产品

标准
2

污染物排放指标 % 12 
国家/行业产品

标准
2

（三）产品特

征指标
1 30 

噪声指标 % 6 
国家/行业产品

标准
2

全厂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 （四）资源综

合利用指标  
20 

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率 % 10 85% 

注：1.本项指标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中相应的限值指标作为评价基准值，进行计算后得出的

权重值需根据该产品标准颁布年限进行再次修正：标准颁布年限在 1990 年以前的修

正系数为 0.8，标准颁布年限在 1991—2000 年内的修正系数为 0.9，2001 年以后颁

布的产品标准修正系数为 1。选择企业三种主导产品作为评价对象。 

2 若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具备本项特征指标，按照本指标体系 4.4 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分值

计算办法进行定量评价分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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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 

指标 

指 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10 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认证

的则给 5 分，未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

不给分。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8 未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不给分。 

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情

况 

10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未能按要

求完成的则不给分。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完

成情况 

10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指标未能按要求完

成的则不给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执行情况 

10 有任一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的项目则不给分；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10 对水污染物和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控

制要求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污染物

或气污染物中任一单项超总量控制要

求的，则给 4 分。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0 凡水污染物和气污染物以及厂界噪声

中任何一项不能达标的不给分 

（一）环

境管理

与劳动

安全卫

生 

78 

车间粉尘（烟尘）达到劳动

卫生标准情况 

5 若车间内仅有单项粉尘（烟尘）排放，

则按照单项达标情况评价，达标则得

5 分，不达标不给分；若车间有多项

粉尘（烟尘）排放，则在所有单项均

分别达标时，得 5 分，若有任意单项

未达标，则不得分。 

建立节能、节材、节水管理

制度情况 

10 凡企业已制定颁布专项节能、节材、

节水管理制度的，并已实施时间一年

以上，有良好的执行效果的可得 10

分；已制定颁布专项节能、节材、节

水管理制度的，实施时间一年以内，

无明显良好的执行效果的可得 6 分；

没有专项节能、节材、节水管理制度

的不得分；缺少节能节水节材中任 N

项管理制度的，其得分值为相应分值

乘以（1-N/10）； 

（二）生

产技术

特征指

标 

 

22 

荣获清洁生产领域先进称

号情况 

5 凡获得县及以上节能、节水、环境保

护、清洁生产等表彰的，获得花园工

厂、环境友好企业称号的，按其获得

表彰或称号的项目数，每一项得 1 分；

获得省级表彰或称号的，每一项得 2

分；获得国家部委表彰或称号的，每

一项得 3 分；各项得分累计不超过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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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一级 

指标 

指 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淘汰落后机电产品、生产工

艺执行情况 

6 凡企业生产产品中有属于国家已经

明令淘汰的机电产品的，不予评价

为清洁生产企业和清洁生产先进企

业；  

凡企业在生产中仍在使用国家已经

明令淘汰的机电产品、生产工艺的，

不得分； 

凡企业在既不生产，也未在生产中

仍在使用国家已经明令淘汰的机电

产品的，得 6 分。 

（二）生

产技术

特征指

标 

 

22 

生产中禁用淘汰材料执行

情况 

6 产品生产中未使用国家明令限期淘

汰的材料并未使用我国参加的国际

议定书规定淘汰的材料的，得 6 分，

否则不得分。 

 

4 机械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

（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

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化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计算方法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oi

xi
i S

SS =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xi

oi
i S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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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取值范围是 Si≤1.2； 

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4.1.2 定量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KSP

1
1  

式中：P1——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n——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因企业没有该项目所造成的缺项，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化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定性指标的考核仅考核“有”与“无”及其效果。 

定性化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FP

1
2  

式中：P2——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缺项考核调整权重值的计算 

如企业实际参与考核的定量或定性评价指标中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少于

定量或定性包括的全部二级评价指标的项目数，则应将定量或定性评价指标的权

重值乘以修正系数Ai，调整其权重值： 

定量指标P1修正为： 

i

mi

i
ii KSAP ••= ∑

=1
1  

 

式中：Ai——定量评价指标得分值的修正系数，Ai=Ai1/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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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1——为定量指标体系的权重值； 

Ai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值之和； 

mi——定量评价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 

定性指标P2修正为： 

∑
=

•=
jm

i
iji FAP

1
 

Aj——定性评价指标得分值的修正系数，Aj =Aj1/Aj2

Aj1——为定性指标体系的权重值； 

Aj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值之和； 

mj——定性评价指标中实际参与考核的二级评价指标项目数。 

4.4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机械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该企业进行定量化评价指标

和定性化评价指标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机

械行业暂以定性化评价指标为主，以定量化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

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考核衡量企业在考核年度的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的一项综

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异直接反映了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

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21 PPP ⋅+⋅= βα    

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α——定量类指标在综合评价时整体采用的权重值，取值0.4；；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β——定性类指标在综合评价时整体采用的权重值，取值0.6；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5 机械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机械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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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

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机械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列于表 3。 

表 3  机械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2 

清洁生产企业 85≤P＜92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

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

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

评价指数低于 85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

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名词解释： 

（1）工业增加值 

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

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

后的余额，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 

工业增加值＝现价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本期应交增值税 

单位为：万元。 

（2）万元增加值钢材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各种产品的钢材消耗量总和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计算钢材消耗量时应注意:①如有跨报告期完成的产品，应将期初、期末在

制品、半成品消耗钢材的差额计算在内;②外购配套产品和部件(如电动机、轴承

等)消耗的钢材不得计入。 

（3）万元增加值综合能源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消费量的总和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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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元增加值新鲜用水量  

指报告期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用新鲜水水量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

值。 

（5）万元增加值SO2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量与企

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6）万元增加值烟尘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的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中夹带颗粒物的量与企业工

业增加值的比值。 

（7）万元增加值外排废水量 指报告期内经过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外部

的工业废水量和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外排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

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

水应计算在内）。 

（8）万元增加值石油类排放量 

指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所含石油类污染物的纯重量。它可以通

过下面的计算公式求得。 

万元增加值石油类排放量=（石油类污染物的平均浓度×报告期工业废水排

放量）/报告期企业工业增加值 

石油类污染物的浓度，均以在企业排放口所测的数字为准（含有一类污染物

的废水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出口取样测定）。 

（9）万元增加值 COD 排放量 

指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所含化学需氧量的纯重量。它可以通过

下面的计算公式求得。 

万元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化学需氧量的平均浓度×报告期工业废水

排放量）/报告期企业工业增加值 

化学需氧量的浓度，均以在企业排放口所测的数字为准（含有一类污染物的

废水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出口取样测定）。 

（10）万元增加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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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

物的总量 (包括危险废物、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放射性废

物和其他废物等)与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11）全厂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内部生活及生产用水中，循环利用的水量和直接经过处理后回收

再利用的水量之和与全厂生产总用水量的比值。 

（12）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指报告期内，企业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百分

率。计算公式是：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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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硫酸行业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评价硫酸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先进生产企

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硫酸工业协会、中国化工防

治污染技术协会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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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硫磺、硫铁矿及石膏（磷石膏）为原料生产硫酸的

企业，以有色金属冶炼副产烟气、炼油、天然气净化回收的硫化氢为原料生产硫

酸的企业。 

2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

的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硫酸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

的指标。 

本指标体系选用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资

源综合利用指标及健康安全指标等 5 个方面作为硫酸行业的清洁生产定量评价

指标。选用生产技术特征指标、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及清洁生产审核和贯彻执行环

境保护法规的符合性作为硫酸行业的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 

考虑到不同硫酸生产方法的生产工序和工艺过程的不同，定量评价指标中的

原料消耗和污染物产生指标的设置有一定差异。硫酸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体系框架见图 1。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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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标准。本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选取行业清洁生产的

先进水平，即，对于正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硫酸生产能达到的最大值（即行

业最优值）。对于逆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硫酸生产能达到的最小值（即行业

最优值）。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相

应的分值，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硫酸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平的

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评价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其中，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环保排放

指标均为逆向指标，数值越小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指标

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本指标体系依据使用原料不同，将硫酸生产企业分为硫磺制酸企业、硫铁

矿制酸企业、冶炼烟气制酸企业三类，其定量评价的各项指标权重与基准值见表

1～3。定性评价的各项指标权重与基准值见表 4。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年，最长不应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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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硫磺制酸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7.61 70 

2 硫磺消耗 kg 硫磺/t 产品 15.06 340 

3 催化剂消耗量 使用年度 3.76 0.005 

4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新鲜水消耗量 t/t 产品 6.06 4.5 

5 硫酸产品含量 % 6.56 98.0 

6 硫酸产品灰分含量 % 2.49 0.03 

7 

产品特

征指标 
硫酸产品铁含量 % 1.21 0.5 

8 废水量 t/t 产品 4.05 0.35 

9 废水 pH 6-9 2.96 6-9 

10 废水中悬浮物 g/t 产品 1.46 1.75 

11 废气中酸雾 g/t 产品 5.65 103.5 

12 

污染物

产生指

标 

废气中SO2 kg/t 产品 11.29 2.208 

13 水循环利用率 % 8.48 90 

14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余热利用率(高、中温余热) % 12.72 90 

15 工伤事故率 % 5.17 0.1 

16 劳保投入 元/年.人 3.08 1000 

17 职业病发生率 % 0.91 0.001 

18 

健康安

全指标 

车间有害物浓度  1.50  

注：车间有害物浓度参见 GBZ2－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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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硫铁矿制酸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4.85 70 

2 硫铁矿（S35％） kg 标矿/t 产品 17.94 985 

3 催化剂消耗量 使用年度 4.48 0.07 

4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新鲜水消耗量 t/t 产品 5.22 6 

5 硫酸产品含量 % 6.56 98.0 

6 硫酸产品灰分含量 % 2.49 1 

7 

产品特

征指标 
硫酸产品铁含量 % 1.21 0.5 

8 废水量 t/t 产品 4.27 1 

9 废水 pH 6-9 1.54 6-9 

10 废水中砷 g/t 产品 5.14 0.5 

11 废水中氟 g/t 产品 2.27 15 

12 废水中悬浮物 g/t 产品 2.02 200 

13 废气中酸雾 g/t 产品 3.39 103.5 

14 

污染物

产生指

标 

废气中SO2 kg/t 产品 6.77 2.208 

15 水循环利用率 % 8.48 90 

16 余热利用率(高温余热) % 8.48 90 

17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废渣综合利用率 % 4.24 70 

18 工伤事故率 % 5.17 0.1 

19 劳保投入 元/年.人 3.08 1000 

20 职业病发生率 % 0.91 0.001 

21 

健康安

全指标 

车间有害物浓度  1.50  

注：车间有害物浓度参见 GBZ2－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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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冶炼烟气制酸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评价基准值

1 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4.40 60 

2 SO2消耗量 kg 标矿/t 产品 16.30 700 

3 催化剂消耗量 使用年度 4.08 0.07 

4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新鲜水消耗量 t/t 产品 4.74 10 

5 硫酸产品含量 % 6.62 98.0 

6 硫酸产品灰分含量 % 2.52 1.0 

7 

产品特

征指标 
硫酸产品铁含量 % 1.22 0.5 

8 废水量 t/t 产品 5.75 3.48 

9 废水 pH 6-9 1.14 0.75 

10 废水中悬浮物 kg/t 产品 1.27 0.83 

11 废水中砷 g/t 产品 2.87 1.94 

12 废水中氟 g/t 产品 1.72 1.08 

13 废水中汞 g/t 产品 3.68 3.12 

14 废水中铅 g/t 产品 2.17 1.45 

15 废水中镉 g/t 产品 4.83 2.96 

16 废气中酸雾 g/t 产品 1.95 1.30 

17 

污染物

产生指

标 

废气中SO2 kg/t 产品 3.91 2.60 

18 水循环利用率 % 7.95 90 

19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硫资源利用率 % 11.92 85 

20 工伤事故率 % 5.30 0.1 

21 劳保投入 元/年.人 3.16 1000 

22 职业病发生率 % 0.94 0.001 

23 

健康安

全指标 

车间有害物浓度 标准 1.54  

注：车间有害物浓度参见 GBZ2－200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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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硫酸企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备注 

磷石膏制酸 40 

冶炼烟气制酸 30 

硫磺制酸 25 

生产技术特

征指标 
40 

硫铁矿制酸 2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环境管理体

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3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6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8 

贯彻执行环

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30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10 

定性评价指

标无评价基

准值，其考

核按对该指

标的执行情

况给分。 

 

4 硫酸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产生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

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硫酸产品含量、水循环利用率、硫资源利用

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正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xi
i

oi

SS
S

=  

对逆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oi
i

xi

SS
S

=  

式中：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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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体系单项评价指数在 0～1.0 之间。 

对于pH指标，若企业排放废水中pH在 6～9 之间，标准化值Si取 1，否则取为

0。对于车间有害物浓度指标，若企业车间有害物浓度均达标，标准化值Si取 1，

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超标则取 0。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硫酸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P1的计算公式为：： 

                  1
1

n

i
i

P S
=

= ⋅∑ iK

j

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量化评价的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 
1

100
n

i
i

K
=

=∑

单项指标优于基准值，单项得分等于权重值，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介于 0～100 之间。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

标所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

成的缺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

修正，修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Ki’ 的计算公式为： 

                'i iK K A= •  

式中： 

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

第j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

各二级指标权重值之和。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

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P2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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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n

i
i

P F
=

= ∑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n´=7。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硫酸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

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P）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

平的一项综合指标。硫酸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高低体现了企业不同的清

洁生产水平。综合评价指数（P）的计算公式为： 

1 20.7 0.3P P P= +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在 0～100 之间；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总

分值。 

4.4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硫酸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硫酸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

指数列于表 5。 

表 5  硫酸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国内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

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

排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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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

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

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硫酸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国化学工业

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其它指标解释如下： 

（1）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电、煤、燃油、蒸汽所有能耗之和（折标煤表示）。 

2 4

企业年耗能总和（kgce）
综合能耗（kgce/t100%H SO ）=

硫酸年产量（t）
 

 
（2）新鲜水消耗量 

系统中锅炉给水量、净化洗涤补水量、循环水损失补充水量等进入系统的新

鲜水总量减去系统所有副产蒸汽的冷凝水量与硫酸年产量之比。 

 
进入系统新鲜水总量-副产蒸汽冷凝水量

新鲜水消耗（t/t100%H SO ）=2 4 硫酸年产量
 

 
（3）催化剂消耗量 

根据催化剂的使用年度进行核算。 

 
催化剂在使用年度内补充数量

催化剂消耗量＝
使用年度硫酸产量

 

 
（4）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总排口污

水量和污染物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烟囱排出口污染物单排量或

浓度。其计算公式为： 

t
t t

t
废水年排放量（ ）

废水排放量（ / 产品）＝
硫酸产品年产量（ ）

 

 

g t mg m t× 3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 产品）＝污染物排放浓度（ /l） 废水排放量（ /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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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t

t
酸雾年排放量（ ）

废气中酸雾排放量（ / 产品）＝
硫酸产品年产量（ ）

 

 

 kg
kg t

t
2

2

SO 年排放量（ ）
废气中SO 排放量（ / 产品）＝

硫酸产品年产量（ ）
 

（5）废渣量 

指硫铁矿制酸焙烧过程生产的废渣减去选出的高铁含量矿渣和供应水泥厂

作辅料的矿渣。 

 − −废渣量＝废渣排出总量 选出矿渣 水泥辅料矿渣

 
（6）水循环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和废水利用量之和与外补新鲜水量、循

环水利用量和废水利用量之和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100×
循环水利用量+废水利用量

水循环利用率（％）＝ ％
补充水量+循环水利用量+废水利用量

 

 
（7）废渣综合利用率 

系统中产生的各种废渣利用量占总量的质量分数。 

100×
废渣利用量

废渣综合利用率＝ ％
废渣总量

 

 
（8）余热利用率 

指系统已利用余热量占生产中可利用余热总量的百分率。硫铁矿制酸为生产

中所产生的高温位余热总量；硫磺制酸为生产中所产生的高、中温位余热总量。 

100×
已利用余热量

余热利用率＝ ％
可利用余热总量

 

 13

- 414 -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 415 -



 

目   录 

 

前  言 ...................................................... 1 

1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2 

2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 2 

3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1 

4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办法................. 7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 7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 8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 8 

4.4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 9 

5 指标解释 ................................................. 10 

 

 2

- 416 -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制革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制革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

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

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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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牛皮、羊皮、猪皮制革生产的制革企业。 

2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

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

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

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

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

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本指标体系分为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两个层次。一级评价指标是具有

普适性、概括性的指标，共有八项，它们是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

污染物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环境法律法规标准、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及清洁生产审核、生产过程环境管理。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

下，代表制革行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若干指标。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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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

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

是：凡国家或行业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国

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规模以上

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制革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

况，按照“是”、“否”或完成程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相应的分值，

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制革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清洁生产水平的

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以牛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1。 

以猪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2。 

以羊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3。 

制革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见表 4。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地更新

完善，达到更高、更先进的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

制革行业技术发展的进步进行不定期的调整，其周期一般为 3 到 5 年，最长不应超

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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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以牛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综合能耗 kgce/m2成品革 15 2.1 

耗电量 kWh/ m2成品革 7 1.63 

耗煤量 kgce/ m2成品革 5 1.1 

新鲜水消耗量 m3/ m2成品革 10 0.40 

得革率（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5 0.9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45 

得革率（非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3 0.6 

产品特征指标
 

6 产品质量合格率 % 6 99 

废水量 m3/ m2成品革 8 0.36 

废水中氨氮 g /m2成品革 5 70 

废水中 COD g /m2成品革 6 1100 

废水 pH 值  1 6～9 

废水中S2- g /m2成品革 3 30 

废水中 SS g /m2成品革 2 300 

废水中的Cr3+ g /m2成品革 6 1.8 

污染物指标 35 

皮类固体废弃物总量 kg /m2成品革 4 0.7 

水循环利用率 % 8 50 

无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99 

含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7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14 

污泥利用率 %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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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猪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综合能耗 kgce/m2成品革 15 1.04 

耗电量 kWh/ m2成品革 7 0.86 

耗煤量 kgce/ m2成品革 5 0.56 

新鲜水消耗量 m3/ m2成品革 10 0.20 

得革率（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5 0.95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45 

得革率（非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3 0.6 

产品特征指标
 

6 产品质量合格率 % 6 99 

废水量 m3/ m2成品革 8 0.18 

废水中氨氮 g /m2成品革 5 65 

废水中 COD g /m2成品革 6 400 

废水 pH 值  1 6～9 

废水中S2- g /m2成品革 3 4 

废水中 SS g /m2成品革 2 64 

废水中的Cr3+ g /m2成品革 6 1.5 

污染物指标 35 

皮类固体废弃物总量 kg /m2成品革 4 1.1 

水循环利用率 % 8 65 

无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99 

含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7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14 

污泥利用率 %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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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羊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综合能耗 kgce/m2成品革 16 1.8 

耗电量 kWh/ m2成品革 8 1.1 

耗煤量 kgce/ m2成品革 5 0.9 

新鲜水消耗量 m3/ m2成品革 11 0.3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45 

得革率（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5 0.9 

产品特征指标
 

6 产品合格率 % 6 99 

废水量 m3/ m2成品革 8 0.27 

废水中氨氮 g /m2成品革 5 60 

废水中 COD g /m2成品革 6 400 

废水 pH 值  1 6～9 

废水中S2- g /m2成品革 3 2 

废水中 SS g /m2成品革 2 100 

废水中的Cr3+ g /m2成品革 6 0.6 

污染物指标 35 

皮类固体废弃物总量 kg /m2成品革 4 0.8 

水循环利用率 % 8 60 

无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99 

含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7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14 

污泥利用率 %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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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制革行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原料皮保藏 5 

使用鲜皮生产（冷冻保存）的企业给 5 分；使用低盐

保藏的并且循环使用盐以及使用无毒和可生物降解

的防腐剂的企业给 2 分；否则给 0 分。 

脱毛 10 

采用低硫和无硫酶脱毛等保毛脱毛法和小液比脱

毛、废脱毛液循环技术的企业给 10 分；采用低硫和

酶等保毛脱毛法，但不采用废脱毛液循环技术的企业

给 6 分；采用传统高硫毁毛脱毛的企业 0 分。 

脱灰、软化 6 

采用CO2脱灰的企业给 6 分；采用有机酸等非铵盐试

剂脱灰的企业给 4 分；采用低量铵盐脱灰的给 2 分；

否则给 0 分。 

浸酸 6 

采用无盐浸酸及浸酸液循环利用技术的企业给 6 分；

采用无盐浸酸，但不采用浸酸液循环利用技术的企业

给 4 分；采用低盐浸酸的企业给 2 分；否则给 0 分。

鞣制 12 

采用高吸收高结合铬鞣技术，并完全实现废铬液循环

利用的企业给 12 分；采用高吸收高结合铬鞣技术的

企业给 9 分；采用循环利用废铬液和回收铬技术的企

业给 6 分；采用无铬鞣方法的企业视实际情况给予

9～12 分；采用传统铬鞣技术，鞣制废液中铬含量大

于 3.5g/L 的企业给 0 分。 

复鞣 5 

采用无铬复鞣并且采用高吸收高亲和力无毒低含氮

量低含盐量的复鞣剂的企业给 5 分；采用低铬复鞣的

企业给 2 分；否则给 0 分。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60 

染色 5 

采用高吸收无毒染料、配方低盐无氨水的企业给 5

分；采用国际上禁用的有毒偶氮染料（可产生 24 种

致癌芳香胺）的企业给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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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一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加脂 5 

采用高物性高吸收高结合可降解的加脂剂的企业给 5

分；采用高吸收加脂剂的企业给 2 分；使用可产生可

吸收有机卤的加脂剂的企业 0 分。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60 

涂饰 6 

完全采用水溶性涂饰材料，不使用甲醛，并采用大体

积低压力、非气流喷枪的企业给予 6 分；水溶性涂饰

材料占 80%以上的，不使用甲醛，并采用大体积低压

力、非气流喷枪的企业给予 4 分；水溶性涂饰材料比

例低于 80%的，或者使用甲醛的企业 0 分。 

污染物排放法律

法规执行情况 
10 

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

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

求的企业给 10 分；否则 0 分。 
环境法律

法规标准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执行情况 
5 

完成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的企业给 5 分；否则 0

分。 

环境管理体系建

立情况 
1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且通过 ISO14001 认证的企业给

10 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是没有通过 ISO14001 认

证的企业给 4 分；否则 0 分。 

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

产审核 

15 

清洁生产审核情

况 
5 

按照制革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的

企业给 5 分；否则 0 分。 

原材料环保要求 4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原材料有

环保要求并有完整记录的企业给 4 分；有质检、定额

管理制度，无完备的记录的企业给 1 分；否则给 0 分。

考核能耗、水耗、

产品合格率 
4 

对能耗、水耗、产品合格率有考核并有完善记录的企

业 4 分；有能耗、水耗、产品合格率考核但记录不完

善的给 1 分；否则给 0 分。 

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10 

标识设置情况 2 

工作区域、物品堆放区域、危险品等设置有明显标识

的企业给 2 分；虽有设置但不全面的给 1 分；否则给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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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办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

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

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指该指标的数值越低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如新鲜水消耗量、能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即逆向指标；另一类是该

指标的数值越高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如水循环利用率、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产

品合格率等指标），即正向指标。因此。对于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的不

同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于指标数值越高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即正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对于指标数值越低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即逆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 

式中：Si —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但

如果对于正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大于评价基准值；对于逆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小于

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Si值就会较大，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它评价指标

的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较大的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影响，对此进行修

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Si〉1.0 时，取该Si值为 1.0。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KSP

1
1 )(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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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

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Ki＇表示： 

Ki＇= Ki·Aj  

式中：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第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项

指标权重值之和。 

如果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定性指标的考核不仅考核“有”和“无”，还要考核是否正常运行及其效果。

定性化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

1
2

n

i
iFP  

式中：P2—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制革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

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照不同的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值。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 = 0.7 P1 + 0.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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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

计算公式为： 

P＇= Pb / Pa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Pb—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4.4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制革行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数 P 即可全面反映，企业清

洁生产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制革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定为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制革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5。 

表 5   制革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认定为

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标），生产

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

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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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得革率 

）原料皮面积（

）成品革面积（
原料皮）＝成品革得革率（ 2

2
22

m
mm/m  

（2）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皮类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指标是污水处理

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皮类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是指制

革加工全过程产生的皮类固体废弃物的总和，主要包括含铬皮废弃物、无铬皮废弃

物，不含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成品革年产量（

）（企业水污染物年产生量
成品革）＝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2

2

m
gm/g  

企业水污染物年产生量=水污染物浓度（污水处理装置入口浓度）×废水产生量 

水污染物浓度是考核期内该污染物浓度的测量均值。 

）成品革年产量（

）生量（企业皮类固体废弃物年
成品革）＝标（皮类固体废弃物产生指 2

2

m
kgm/kg

    （3）综合能耗 

在本指标体系中是指制革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考核期

的成品革产量之比。其公式为： 

）成品革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成品革）＝综合能耗（ 2

2

m
kgcem/kgce  

（4）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单位面积的成品革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公式为： 

）成品革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成品革）＝新鲜水消耗量（ 2

3
23

m
mm/m  

（5）水循环利用率 

100%
m

mm
3

33

×
）企业年总用水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企业年总用水量（
水循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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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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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电解金属锰企业

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贯彻执行电解金属锰行业准入条件，制定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

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电解金属锰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

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

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本指

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全国锰业技术委员会、长沙矿冶研究院、中信大锰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省泸溪县鑫兴冶化厂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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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碳酸锰粉和氧化锰粉为原料生产电解金属锰的企业。 

2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

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比企业各项指标的实际达

到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

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

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

法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程度。 

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

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电解金属锰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具体、

易于评价考核的指标。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1—图 3。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定量评价指标  定性评价指标 
 

图1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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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污 染 源 限 期 治 理 项 目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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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解金属锰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

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

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

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重点大

中型电解金属锰企业近年来生产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

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电解金属锰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果和水平的影

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

表 2。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

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

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年，最长不应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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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1

产品直流电耗 度/吨 10 6150*3 8100*2

产品综合电耗 度/吨 10 6500*3 8600*2

可溶性锰综合回收率 % 4 85 

锰粉单耗 t/t 3 6.5 

硫酸单耗 t/t 2 1.7 
二氧化硒（或二氧化硫单

耗）*5 kg/t 2 1.6（25） 

液氨单耗 kg/t 1 95 
钝化剂单耗 kg/t 1 1.1 
滤渣含湿率 % 3 28 

(1) 能源和

资源消耗指

标*4

40 

工艺新水消耗量 t/t 4 3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元/t 2 50 

制粉、反应车间除尘器的

锰粉回收率 
% 3 90 

阳极泥利用率 % 3 100 

清洗隔膜袋、滤布废水利

用率 
% 2 100 

渣坝下游渗滤液回收率*6 % 2 100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 3 100 

（2）综合利

用指标 

 

18 

生产作业废水利用率  % 3 100 

锰粉品位  % 2 18 

最终产品合格率  % 2 100 

C 合格率  % 2 100 

P 合格率  % 1 100 

S 合格率  % 1 100 

Si 合格率  % 1 100 

Se 合格率  % 2 100 

（3）产品质

量指标 
12 

Fe 合格率  % 1 100 
粉尘排放量 kg/t 3 0.2 
锰渣排放量 t/t 4 6 

硫酸雾无组织泄漏量 mg/t 3 200 

氨气泄漏量 mg/t 3 800 

废水外排量 m3/t 3 3 

废水中Mn2+含量 mg/l 3 2 

废水中NH3-N量 mg/l 2 15 

废水中总硒量 mg/l 2 0.1 

COD排放量 mg/t 2 300 

废水中六价铬量 mg/l 3 0.5 

（4）污染物

指标 
30 

处理后废水pH值  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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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 指按照 YB/T 051-2003 生产的 DJMnA、DJMnB 级产品，电耗不含外部线损。 

*3 指按照 YB/T 051-2003 生产的 DJMnC、DJMnD 级产品，电耗不含外部线损。 

*4 资源消耗均以含锰 18%的碳酸锰粉为基准进行计算，其他品位的计算按下表

进行。 

碳酸锰矿粉品位、消耗、硫酸消耗指标表 

锰矿粉品位（％） 锰矿粉消耗（t/t） 硫酸消耗（t/t） 
17.5 6.8 1.8 
17 7.1 1.9 

16.5 7.5 2.1 
16 8.0 2.8 

 

*5 生产 DJMnA、DJMnB 产品取二氧化硫单耗，生产 DJMnC、DJMnD 产品时

取二氧化硒单耗。 

*6 如渣场为锅底式结构，无下游排污口，则该项评分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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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权重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指 标

分值 
备注 

渣场渣坝设计必须符合《湖南、贵州、

重庆三省（市）交界地区锰污染整治

验收要求》 

5 

锰粉不得露天堆放 3 

产尘点配备除尘设施 3 

矿粉封闭贮存与运输、自动或机械上

料 
3 

整流系统大于 3000kVA 2 

硫酸铵贮存单独堆存 2 

添加剂单独贮存、专人管理 2 

硫酸、液氨的输送和贮存符合 GB 

534-89、GB17265-1998 规定，化合车

间设置强制通风设施 

3 

化合槽有效容积大于 100m
3 4 

有管道、设备泄漏的防范措施 3 

电解废气设置排放系统 3 

电解槽防腐处理 3 

作业面及污水系统具备防腐防渗措施 3 

清污分离、雨污分离 3 

废渣转移需采取防止二次污染的措施 2 

剥离场地隔离 2 

废水总排污口设置自动、在线监控装

置 
3 

（1）技术和装

备 

 

50 

产品按 GB/T051-2003 包装、储运 1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2）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及清

洁生产审核 

25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3）贯彻执行

环境保护法规

的符合性 

25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8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

价基准值，其考核按对该

指标的执行情况给分。 

对一级指标“（1）”

所属各二级指标，凡采用

的按其指标分值给分，未

采用的不给分。 

对一级指标“（2）”

所属二级指标，凡已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

证的给 10 分，只建立环

境管理体系但尚未通过

认证的则给 5 分；凡已进

行清洁生产审核的给 15

分。 

对一级指标“（3）”

所属各二级指标，如能按

要求执行的，则按其指标

分值给分； 

对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老污染源限期治

理指标未能按要求完成

的则不给分； 

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凡水污染物和

气污染物均有超总量要

求的则不给分；凡仅有水

污染物或气污染物超总

量要求的，则给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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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解金属锰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

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

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

求（如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符

合清洁生产要求（如回收率及其利用率、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固体废物利用率、最

终产品合格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

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如采用手工计算时，其值取小数点后

两位； 

    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1.0 左右，但当其

实际数值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Si值就会较大，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

对其他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

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Si＞1 时，取该Si值为 1。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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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S∑
=

n

i 1
i·Ki） 

式中： 

      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

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Ki′表示： 

                  jii AKK •=′

式中： 

     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

第j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值

之和。 

如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

1

n

i
iF

式中：P2—定性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 ’—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电解金属锰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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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

为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和相

对综合评价指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电解金属锰企业之间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

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

各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ˊ）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对比年度的综合

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性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计

算公式为： 

Pˊ=Pb / Pa

式中：Pˊ—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Pb—分别为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企业考核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 

4.4 电解金属锰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电解金属锰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以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对达到

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电解金属锰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

价指数列于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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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电解金属锰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国家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未被国家发展改

革委列入电解金属锰行业企业准入名单公告，或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

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污染源排放超标），或仍继续采用国

家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和产品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

进企业”和“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解释 

（1） 滤渣含湿率 

指矿浆经过压滤后矿渣中干渣含水率 

               
单次（天）滤渣中含水量（t）     

   单次（天）滤渣总量(t) 
×100% 滤渣含湿率(%)= 

 

（2）锰渣排放量 

每生产 1吨电解金属锰排放的渣量。其计算公式为： 

锰渣量（t/t） = 
t

t
渣的年产量（ ）

电解金属锰年产量（ ）
 

（3）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每生产 1吨合格综合利用产品的产值。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产品年产量（

元）综合利用产品年产值（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元

t
t/

 

（4）外排废水量 

每生产 1吨合格电解金属锰外排的废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电解金属锰年产量

）年排放废水量（
）＝外排废水量（

t

m
t/m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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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每生产 1吨合格电解金属锰外排废水中的 COD 量。其计算公式为： 

 

COD 的排放量(mg/t)=   
年排放 COD 的量(mg) 

合格电解金属锰年产量（t） 
 

（6）氨气泄漏量 

每生产 1吨合格电解金属锰氨气泄漏量。其计算公式为： 

 13

 

 

（7）粉尘排放量 

氨气泄漏量（mg/t）=  
年泄漏氨气总量（mg） 

合格电解金属锰年产量(t) 

每生产 1吨合格电解金属锰粉尘量。其计算公式为： 

）（合格电解金属锰年产量

）年排放粉尘量（
）＝粉尘排放量（

t

kg
t/kg

        

（8）硫酸雾无组织泄漏量 

 每生产 1吨合格电解金属锰硫酸泄漏量。其计算公式为： 

年泄漏硫酸雾总量（mg） 

合格电解金属锰年产量(t) 
硫酸雾泄漏量（mg/t）=  

 

 

 

（9）物质单耗 

指电解锰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辅助材料，包括：二氧化硒、硫酸和液氨等的消

耗量。 

kg
t

=
年物质消耗量（ ）

物质单耗(kg/t)
合格电解锰年产量（ ）

 

注：各种物质消耗分别进行计算。 

 

（10）阳极泥产生量 

(kg)
(t)

=
年阳极泥产生量

阳极泥产生量(kg/t)
合格电解金属锰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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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发展，并为炼油厂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燃料型炼油厂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

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燃料-润滑油

型、燃料-化工型石油炼制企业可参照执行。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 3-5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项。考虑到石油炼制业的特点，本标准对石油炼制业的

清洁生产指标定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

端处理前）、产品指标、环境管理要求 5 项指标，同时对石油炼制业污染物产生

量大的生产装置提出清洁生产标准，分别为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置和焦化装

置。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标准则根据装置特点选择 3项指标。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辽宁省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清洁生产技术中心负

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3年 6月 1日起实施。 

 

  

- 549 -



HJ/T 125-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HJ/T 125-2003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 Petroleum refinery industry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炼制业燃料型炼油厂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

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燃料-润滑油型、燃料-

化工型石油炼制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和规范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

准同效。 

GB252-2000      轻柴油 

GB17930-1999    车用无铅汽油 

GB/T15262-1994  空气质量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

光度法 

GB/T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488-1996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GB/T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世界燃油规范》 

当上述标准和规范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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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

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

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石油炼制业 

以石油为原料，加工生产燃料油、润滑油等产品的全过程。石油炼制业不

含石化有机原料、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以及化肥的生产。 

3.3石油炼制取水量 

用于石油炼制生产，从各种水源中提取的水量。取水量以所有进入石油炼

制的水及水的产品的一级计量表的计量为准。 

3.4净化水回用率 

含硫污水汽提净化水回用于生产装置的量占净化水总量的百分比。 

3.5原料加工损失率 

生产装置在加工过程中的原料损失量占原料加工总量的百分比。 

3.6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水处

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

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3.7含油污水 

    在原油加工过程中与油品接触的冷凝水、介质水、生成水、油品洗涤水、油

泵轴封水等，主要污染物是油，还含有硫化物、挥发酚、氰化物等污染物。 

3.8含硫污水 

    来源于加工装置分离罐的排水、富气洗涤水等，含有较高的硫化物、氨的污

水。同时含有挥发酚、氰化物和石油类等污染物。 

3.9污水单排量 

    企业（装置）每加工 1t 原油（原料）产生的污水量，即去污水处理厂进行

末端治理的水量。 

3.10综合能耗 

    加工每吨原料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折合为标油的量。 

3.11单耗量 

装置每加工 1t 原油所使用或消耗的其他原辅材料的量，包括水、蒸汽、催

化剂等。 

3.12生产装置新鲜水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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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装置每加工 1t 原料所消耗的生产给水量（不包括循环水、软化水、脱

盐水等）。 

3.13假定净水 

不经处理可以直接排放的废水。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石油炼制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石油炼制业企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常减压装置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2； 

催化裂化装置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3； 

焦化装置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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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油炼制业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 年加工原油能力大于 250万 t/a； 

- 排水系统划分正确，未受污染的雨水和工业废水全部进入假

定净化水系统； 

- 特殊水质的高浓度污水（如：含硫污水、含碱污水等）有独

立的排水系统和预处理设施； 

- 轻油（原油、汽油、柴油、石脑油）储存使用浮顶罐； 

- 设有硫回收设施； 

- 废碱渣回收粗酚或环烷酸； 

- 废催化剂全部得到有效处置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综合能耗，kg 标油/t 原

油 

≤80 ≤85 ≤95 

2. 取水量，t水/t原油 ≤1.0 ≤1.5 ≤2.0 

3. 净化水回用率，% ≥65 ≥60 ≥5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1. 石油类，kg/t原油 ≤0.025 ≤0.2 ≤0.45 

2. 硫化物，kg/t原油 ≤0.005 ≤0.02 ≤0.045 

3. 挥发酚，kg/t原油 ≤0.01 ≤0.04 ≤0.09 

4. COD，kg/t原油 ≤0.2 ≤0.5 ≤0.9 

5. 加工吨原油工业废水产生

量，t水/t原油 

≤0.5 ≤1.0 ≤1.5 

 

四、产品指标  

1. 汽油 产量的 50%达到

《世界燃油规范》

II类标准 

符合 GB17930-1999产品技术规范 

2. 轻柴油 产量的 30%达到

《世界燃油规范》

II类标准 

符合 GB252-2000产品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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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

理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2.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 环境审核 

 

按照石油化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

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

行无害化处理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装置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

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

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

对生产装置进行分级

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环

境管理及验收程序；

- 储运系统油污染控

制制度；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

账 

1.每个生产装置

要有操作规程，对

重点岗位要有作

业指导书；对生产

装置进行分级考

核 

2.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

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

目环境管理及

验收程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石油化工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

审 核 ； 按 照

ISO14001（或相应

的 HSE）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

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 原材料供应方的环

境管理； 

- 协作方、服务方的环

境管理程序 

- 原材料供应方的

环境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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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常减压装置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 采用“三顶”瓦斯气回收技术； 

-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 采用 DCS仪表控制系统； 

- 现场设密闭采样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综合能耗，kg标油/t原料 燃料油型≤10

润滑油型≤11

燃料油型≤12

润滑油型≤12.5 

燃料油型≤13

  润滑油型≤14.5

2.  新鲜水用量，t水/t油 ≤0.05 ≤0.1 ≤0.15 

3. 原料加工损失率，% ≤0.1 ≤0.2 ≤0.3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3.1.1单排量，kg/t原料 ≤20 ≤40 ≤60 1.含油 

污水 3.1.2石油类含量，mg/L ≤50 ≤100 ≤150 

3.2.1单排量，kg/t原料 ≤27 ≤35 ≤44 2.含硫 

污水 3.2.2石油类含量，mg/L ≤80 ≤140 ≤200 

3. 加热炉烟气中的 SO2含量，mg/Nm
3

≤100 ≤30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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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催化裂化装置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 采用提升管催化裂化工艺； 

- 设烟气能量回收设备； 

- 采用 DCS仪表控制系统； 

-  现场设密闭采样设施。 

掺渣量比率 掺渣量比率 掺渣量比率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35% 35%-70% >70% <35% 35%-70% >70% <35% 35%-70% >70% 

1.综合能耗，kg标油/t

原料 
≤62 ≤65 ≤73 ≤65 ≤73 ≤80 ≤68 ≤80 ≤95 

 

2.催化剂单耗，kg/t原

料 

≤0.40 ≤0.60 ≤0.80 ≤0.50 ≤0.70 ≤1.0 ≤0.60 ≤0.90 ≤1.4 

 

3.原料加工损失率，% 
≤0.40 ≤0.50 ≤0.60 ≤0.50 ≤0.65 ≤0.75 ≤0.60 ≤0.75 ≤0.85

掺渣量比率 掺渣量比率 掺渣量比率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35% 35%-70% ≥70% <35% 35%-70% >70% <35% 35%-70% >70% 

单排量，

kg/t原料 
≤120 ≤120 ≤120 ≤160 ≤160 ≤200 ≤200 ≤200 ≤250

1.含油污水 
石油类含

量，mg/L 
≤100 ≤130 ≤150 ≤140 ≤170 ≤200 ≤200 ≤220 ≤250

单排量，

kg/t原料 
≤100 ≤100 ≤100 ≤120 ≤120 ≤150 ≤150 ≤150 ≤200

2.含硫污水 
石油类含

量，mg/L 
≤80 ≤100 ≤120 ≤150 ≤200 ≤280 ≤200 ≤280 ≤350

3.催化再生烟气中 SO2

含量，mg/Nm
3
 

≤550 ≤550 ≤550 ≤800 ≤1000 ≤1200 ≤1200 ≤1400 ≤1600

4.催化再生烟气中粉尘

含量，mg/Nm
3
 

≤100 ≤100 ≤100 ≤150 ≤170 ≤180 ≤160 ≤18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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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焦化装置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 焦碳塔采用密闭式冷焦、除焦工艺； 

- 冷焦水密闭循环处理工艺； 

- 采用 DCS仪表控制系统； 

- 设密闭采样设施； 

- 设雨水系统； 

- 处理部分污水处理厂废渣。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综合能耗，kg 标油/t 原
料 

≤25.0 

含吸收稳定≤30.0

≤28.0 

含吸收稳定≤32.0

≤31.0 

含吸收稳定≤35.0

2. 新鲜水用量，t水/t原料 ≤0.12 ≤0.2 ≤0.3 

3. 原料加工损失率，% ≤0.5 ≤0.8 ≤1.2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单排量， kg/t
原料 

≤130 ≤150 ≤180 1. 含 

油污水 

石油类含量，

mg/L 
≤200 ≤300 ≤500 

单排量， kg/t
原料 

≤50 ≤100 ≤180 2. 含 

硫污水 

石油类含量，

mg/L 
≤400 ≤800 ≤1100 

3. 加热炉烟气中的 SO2含

量，mg/Nm3 
≤500 ≤600 ≤750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设计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石油炼制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

易于理解和执行。 

5.1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以下给出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原料加工损失率 

                  

100% ×=
）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

）装置的年原料损失量（
）原料加工损失率（

t
t

 

5.2.2污水单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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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年加工原料量（

）量）（量（去污水处理厂的总装置每年产生的污水总
原料）污水污水单排量（

t
t

tkg =/

 

5.2.3污染物单排量 

 

）装置的年加工原料量（

）水中某污染物的总量（装置年去污水处理厂污
原料）污染物污染物单排量（

t
t

tkg =/

 

5.2.4新鲜水单耗 

 

）装置的年加工原料量（

）装置年新鲜水用量（
原料）污水新鲜水单耗（

t
t

tt =/  

 

5.2.5取水量 

 

）外供水量（）外购水量（）自建供水设施取水量（）石油炼制取水量（ tttt −+=

 

5.2.6加工吨原油取水量 

 

）（石油炼制的原油加工量在相应的计量时间内，

）石油炼制的取水量（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
）加工吨原油取水量（

t
t

tt =/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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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编制说明 

 

1 概述  

清洁生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

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产生量为目标，从源

头抓起，实行生产全过程的污染控制，把污染物最大限度地消灭在生产过程中，

既有环境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是工业污染防治的最佳模式。在实践中，如何判

断一个石油炼制业与目前清洁生产要求的差距，如何使企业在推行清洁生产中正

确制定自己的清洁生产目标有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具有时

段性的统一标准，以帮助企业自我提高、自我改进，更好地开展清洁生产工作。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以下简称“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促进国内石油

炼制业的清洁生产，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石油炼制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它不

仅提供各种石油产品，而且也为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工业提供原料。石油炼

制业生产各种石油产品，主要有汽油、柴油、煤油、航空煤油、沥青、石油焦、

燃料油和液化气。 

目前我国炼油企业的总数为 170个，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两大公司拥有 62家炼油企业。这 62家企业的原油加工量占全国

总量的 90%以上。全国炼油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

从石油加工的类型来看可分为 3 种，一为燃料型，二为燃料-润滑油型，三为燃

料-化工型。在中石化集团公司和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两大公司内第一种类型

的炼油厂约占 64.7%；第二种类型的炼油厂约占 26.5%；第三种类型的炼油厂约

占 8.8%。按生产规模划分，也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规模为 400万 t以上的大

型炼油厂，占总炼油厂的 47%；第二种规模为 100-400万 t之间的中型炼油厂，

约占总炼油厂的 47%；第三种规模为 100万 t以下的小型炼油厂，占总炼油厂的

6%。 

石油炼制业采用物理分离和化学反应相结合的方法，将原油和天然气加工成

所需要的石油产品、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石油加工过程一般是在高温下进行，

这就需要消耗燃料及冷却介质（水）。产品精制用水和机泵轴封冷却水与油品直

接接触，使水受到污染。催化反应或化学加工将原料油中的有害物质硫、氮等分

离转化为新的化合物，随气体排出或熔入水体。不凝气放空，加热炉、锅炉和燃

烧炉的燃烧，催化再生烟气、制硫尾气、挥发性原材料，中间及最终产物的储存

及运输等都会造成大气污染。油品化学精制、汽油碱洗碱渣、工艺废催化剂、废

水处理及设备检修等会造成废渣污染。大功率运转机械的普遍应用、气体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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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及管线阀门噪声等构成了噪声的危害。石油炼制业的污染物具有明显的特

点，水污染物主要是石油类、硫化物、挥发酚、COD、悬浮物；大气污染物主要

是硫化物、烃类、氮氧化物、烟尘。 

 

2 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在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两大公司

的 28家企业调查后得到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同时参考 1998年至 2001年的统

计数据，结合前期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成果，经有关行业专家采用科学的方法分

析得出的。本标准适用于燃料型石油炼制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

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燃料-润滑油型、燃料-

化工型石油炼制企业可参照执行。 

 

3 指导原则 

制订本标准的基本原则是：要能够体现全过程污染预防思想，并基本覆盖生

产过程的各个环节。 

具体原则如下： 

z 符合清洁生产思路。即体现全过程的污染预防，不考虑污染物单纯的末

端处理和处置； 

z 依据使用范围确定各个指标的基准值分级； 

z 依据国内外的现有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并考虑其激励作用，设定基准

值； 

z 对难以量化的指标，不宜设定基准值，但应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 

z 注重实用和可操作性，尽量选择石油炼制业和环境保护部门常用的指

标，以易于企业和审核人员理解和掌握。 

根据前述适用范围的要求，将各项指标分为三级： 

z 一级指标 

达到国际上同类装置的先进水平或国内顶尖水平。此项指标主要作为清洁生

产审核时的参考，以通过比较差距，寻找清洁生产机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际先进水平数据。 

z 二级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此级指标采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两大公司 2001年调查数据中的先进指标，同时参考有关 1998年

至 2001的统计数据，结合前期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成果综合形成。 

z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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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即基本要求。根据 2001 年我国石油炼制业实际情

况及其有关的统计数据制订此级指标，是生产全过程采取污染预防措施所应达到

的水平。 

 

4 制订标准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4.1标准制订依据 

2002 年度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名称：《制革行业等 30 项

清洁生产审核技术规范及评价标准》。 

4.2 主要参考资料 

《石油化工环境保护手册》 

《炼油工程师手册》 

《催化裂化行业刊物》 

《中国炼油技术》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年鉴 2001》 

1999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炼油企业水量调查表 

 

5 编制标准的基本方法 

5.1基本原则 

石油炼制业有多种原油加工方案，选择原油加工方案的主要因素是原油性质

和市场需求。不同的原油加工方案其装置组成有所不同，用同一指标对石油加工

企业进行考核是不准确的。所以在石油炼制业清洁生产标准的 5项指标体系中只

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和量化指标。另外，石油炼制业中的某些生产装置在资

源能源消耗和产污方面占有较大比重，且同类装置的可比性大于石油炼制业，所

以在本标准特制定了 3 类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标准。石油炼制业在执行本标准

时，既要达到石油炼制业的清洁生产标准，同时凡建有 3类生产装置的企业还要

达到相应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标准。3类生产装置为：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

置、焦化装置。 

这 3类生产装置在石油炼制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应用较为广泛。虽然它们只

是石油炼制业中的一部分，但就其产污量来说，这 3类生产装置的产污总量在石

油炼制过程中占所有石油加工装置的 70%。所以，上述 3类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

标准能基本衡量出石油炼制业主要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状况，且生产装置的清洁

生产标准对于石油炼制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新建项目的清洁生产评价更具有实

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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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指标确定 

清洁生产标准的制订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首次,  因此没有现成的标准或要

求可借鉴。本标准的制订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义，根据石油炼制业的特点，分

别对石油炼制业和 3类生产装置就生产工艺与装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

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产品指标和环境管理 5 项指标提出了标准。把石油炼

制业的生产过程控制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通过改进生产过程，

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5.2.1石油炼制业 

z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定性指标） 

z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z 污染物产生指标（定量指标） 

z 产品指标（定量指标） 

z 环境管理要求（定性指标） 

5.2.1.1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对于石油炼制企业来讲，生产装置只是企业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公用

工程，如：动力车间（有锅炉）、油品储运车间、循环水场、火炬系统等。由于

石油炼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特别是原料、工艺路线和装置组成的不同，以及企

业之间所包含的公用工程设施的范围不同，在生产工艺与装备、废物回收利用这

两方面无法用同一指标衡量，因此对于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不做具体描述。作为清洁生产企业，应具备基本的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措施，所

以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指标中提出了清洁生产企业（无论是一级、二级、三级）

应具备的基本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装备。 

5.2.1.2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石油炼制业消耗的资源能源主要是原油、水、蒸汽、电等。按石油炼制业 

常规考核方法，将蒸汽、电等指标统一为综合能耗指标，单位为：kg 标油/t 原

油。含硫污水本身是软化水，由于与油品直接接触使水中含有硫化物和氨氮，通

过汽提将硫化物和氨氮去除后，完全可以回用于生产装置，节约取水用量。所以

石油炼制业的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定为以下几项： 

z 综合能耗； 

z 净化水回用率（含硫污水）； 

z 取水量。 

5.2.1.3污染物产生指标 

(1)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指污水处理厂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及总量。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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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考核下列污染物：石油类、硫化物、挥发酚、COD。

石油炼制业的污水单排量和污染物单排量是反映清洁生产的指标之一，所以本

标准提出了污水单排指标和主要污染物单排量指标。 

(2) 气污染物产生指标 

石油炼制业的气污染物主要有加热炉烟气、催化再生烟气等。因加热炉烟

气、催化再生烟气的技术指标在生产装置的清洁生产标准中已有体现，在此不

再重复。 

5.2.1.4 产品指标 

石油炼制业的产品很多种，直接进入市场的产品主要为车用汽油和轻柴油。

本标准只对上述 2种产品提出要求。面对汽、柴油质量标准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

结合《世界燃油规范》Ⅱ、Ⅲ类标准的实施进度和国内先进企业的生产规划，本

标准将汽油和轻柴油的一级指标定为部分产品达到《世界燃油规范》Ⅱ类标准。 

5.2.1.5环境管理要求 

在环境管理要求这个指标中，无论是达到一级、二级还是三级水平，首先企

业在生产活动中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并且按照《石油化工

企业清洁生产工作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同时本项指标对环境管理机构、生

产管理、相关方管理、清洁生产审核和环保管理 5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一级指标：要建立国际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或相应的 HSE管理体

系； 

二级指标：要对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因素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建立

相关方管理程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各种环境管理制度，特别是固体废弃物转

移制度； 

三级指标：要对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境因素进行控制，有操作规程，建立相

关方管理程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必要环境管理制度。 

5.2.2常减压装置 

具体定为以下 3项： 

z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定性指标）； 

z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z 污染物产生指标（定量指标）。 

5.2.2.1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常减压生产装置是石油炼制业的第一道生产工序，它采用蒸馏的方法，从原

料油中分离出各种石油馏分。目前国内常减压装置基本采用成熟先进的同一种工

艺，从生产工艺和装备上很难分出三级档次，这里只对有利于清洁生产的改进部

分提出要求，未对指标分级。由于此类指标难以量化，这里只作定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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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顶”瓦斯气回收技术，将初顶、常顶、减顶不凝气引入加热炉做燃

料，这样对节能、安全、环保均有利。现场安装可回收式密闭采样设备，加热炉

采用节能技术。 

5.2.2.2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常减压装置消耗的资源能源主要是原油、新鲜水、蒸汽、电等。按常减压装

置常规考核方法，将蒸汽、电等指标统一为综合能耗指标，单位为：kg标油/t。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选择以下项： 

z 综合能耗（kg标油/t原料）； 

z 新鲜水用量（t水/t油）； 

z 原料加工损失率（%）。 

5.2.2.3污染物产生指标 

(1)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水是常减压装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其产生量受原料性质、生产工艺、

生产过程控制、生产操作管理等因素影响。本项指标包括： 

z 含油污水单排量； 

z 含油污水中石油类含量； 

z 含硫污水单排量； 

z 含硫污水中石油类含量； 

(2) 气污染物产生指标 

常减压装置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加热炉烟气，烟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是 SO2。SO2

的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燃料性质。目前我国大多数加热炉使用脱硫燃料气，燃料中

的硫含量一般低于20mg/L，所以气污染物产生指标选用加热炉烟气中的SO2含量。 

5.2.3催化裂化装置 

选取以下 3项： 

z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定性指标）； 

z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z 污染物产生指标（定量指标）。 

5.2.3.1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高效催化剂的选择、自动化控制的先进性、节能设备的选用等都会影响资源

能源的利用率和污染物产生量。由于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难以用量化指标描述，

这里只用几项定性指标描述，包括：采用提升管催化裂化工艺，设有烟气能量回

收设施，现场安装可回收式密闭采样设备等，未对指标分级。 

5.2.3.2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催化裂化装置消耗的资源能源主要是催化原料、新鲜纯碱、水、蒸汽、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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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催化裂化装置常规考核方法，将蒸汽、电等指标统一为综合能耗指标，单位为：

kg标油/t。由于影响催化裂化装置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因素很多，如加工量、原

料含硫量、掺渣油量和渣油残碳值等，为了便于考核，将催化裂化分为三类，即

掺渣量<35%为第一类，掺渣量 35%-70%的为第二类，掺渣量>70%为第三类（掺

渣量中的渣油指减压渣油）。催化裂化装置的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包括： 

z 综合能耗（kg标油/t原料）； 

z 催化剂单耗（kg/t原料）； 

z 加工损失率（%）。 

5.2.3.3污染物产生指标 

(1)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水是催化裂化装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其产生量受原料性质、生产工

艺、过程控制、生产操作管理等因素影响。特别是原料性质，而原料性质是不宜

控制的。为了使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更符合实际情况，便于企业操作，对不同原料

制定了不同的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包括： 

z 含油污水单排量； 

z 含油污水中石油类含量； 

z 含硫污水单排量； 

z 含硫污水中石油类含量。 

(2) 气污染物产生指标 

催化裂化装置废气污染源主要是催化剂再生烧焦过程所排出的烟气，含有大

量使人窒息的 CO气体，约占 8-10%（V）。这种烟气通常在 CO锅炉中烧掉，以防

止空气污染，同时回收热量。近年来，国内多数催化裂化装置采用 CO 助燃剂及

烟气能量回收新技术，使烟气中的 CO 降至 2-0.2%（V）以下。催化再生烟气中

目前所控制的污染物主要是 SO2和粉尘，在此指标中只对 SO2和粉尘提出了要求。 

5.2.4焦化装置 

选取以下 3项： 

z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定性指标）； 

z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z 污染物产生指标（定量指标）。 

5.2.4.1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密闭除焦工艺 

除焦、冷焦排出的废气是一个重要污染源。过去焦化装置的焦碳塔放空工

艺，采用直接冷却敞开放空系统，即焦碳塔除焦、冷焦排出的大量油气进入放空

塔，放空塔顶敞开，不凝气和蒸汽直接排入大气，这样既严重污染了大气，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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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油气的浪费。所以应采用焦碳塔密闭除焦和冷焦工艺。 

(2) 冷焦密闭循环处理工艺技术 

将液-液混合注水降温技术、重力沉降与旋流分离组合的焦粉-重油-水三相

分离技术、空冷器密闭冷却技术合为一体处理冷焦水，实现了焦化冷焦水的密闭

处理。指标对采用此项技术提出了要求。 

(3) 采样口 

装置设有汽油、柴油、轻蜡、干气、液态烃等采样口，采样时要排放一定

量的油品。干气和液态烃有气体挥发到大气，所以应采用密闭采样器。 

(4) 含油雨水 

下雨时，初期雨水将管线、设备等静密封处泄漏的油污及机泵设备泄漏至

地面的油污冲洗出来，造成水污染。另外，地面的焦粉也使地面水污染。初期雨

水应进入含油污水系统，后期雨水改向明沟，可减少污染。 

(5) 处理部分污水厂废渣 

利用焦化装置处理污水处理厂废渣是一项成熟的新技术，国内外已有应用，

该项技术可节省污水处理厂废渣的处理费用，是一项清洁生产技术。应给予鼓励，

指标中采用此项技术。 

5.2.4.2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焦化装置消耗的资源能源主要是新鲜水、蒸汽、电等。资源利用率选择以下

指标： 

z 综合能耗（kg标油/t原料）； 

z 新鲜水用量（t水/t油）； 

z 原料加工损失率（%）。 

5.2.4.3污染物产生指标 

(1) 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水是焦化装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其产生量受原料性质、生产工艺、

生产过程控制、生产操作管理等因素影响。本项指标包括： 

z 含油污水单排量； 

z 含油污水中石油类含量； 

z 含硫污水单排量； 

z 含硫污水中石油类含量。 

(2) 气污染物产生指标 

焦化装置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加热炉烟气，烟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是 SO2。SO2

的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燃料性质。目前我国大多数加热炉使用脱硫燃料气，燃料中

的硫含量一般低于 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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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分析 

6.1标准的经济分析 

本标准包括定性和定量要求。定性要求给出了明确的限定或说明，对石油炼

制业和常减压生产装置、催化裂化生产装置、焦化装置部分涉及到需增添设备和

仪表，例如：焦化装置工艺技术与装备指标提到的冷焦密闭循环处理工艺技术，

要达到这一指标需增设改造部分设备。据分析，该项目共投资 205万元，其中科

研投入 65万元，生产投入 140万元。该项目实施并正常投入生产后，仅二台 15kWh

风机及二台 30kWh泵的动力消耗，与原凉水塔工艺相比，增加 15kWh的动力消耗。

项目实施后的全年动力消耗为 78.84万 kWh电，按每度电 0.53元计，则全年运

行成本为 41.78万元。而该项目的经济效益为；①回收冷焦水中污油产生的效益。

按全年回收 5000t污油，每吨按 1000元计，则全年产生效益 500万元；②减少

冷焦水污水排放。改造前，冷焦水由于油含量高，恶臭挥发严重，需每月开路置

换 2次，每次置换 800t冷焦水去污水处理厂，项目实施后，不用再开路置换，

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费用按每吨 3.8元计算，则节约处理费用 7.3万元。扣除

项目实施后增加的折旧 20万元／a及运行成本 41.78万元，年增加效益 445.52

万元。从这一点讲企业是可以陆续接受的。 

另一类指标是定量要求，其指标用数值表达，例如：综合能耗、催化剂单耗、

新鲜水用量、加工损失率等，这些指标是石油加工行业内部考核的经济指标，因

此不会给企业增加任何经济负担。至于定量指标含油污水中的石油类含量、含硫

污水中的石油类含量，这是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一般都具有测试分析的

条件和能力，不需要另行投资。因此，从经济可行性分析，本标准是可行的。 

6.2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本标准的提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考虑到石油炼制业的特点，针对全厂

提出了 5项指标。同时考虑到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置、焦化装置是炼油企业

主要生产装置和重要污染源，因此对上述 3个装置分别提出了 3项指标。各指标

数值的确定参考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绝大部分的

石油化工企业的实际状况，达到这些指标并不是高不可攀，技术难度不大，指标

中所列技术均成熟可靠，并有成果实例。因此，从技术可行性分析，本标准是可

行的。  

6.3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 

为使本标准实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既不让企业高不可攀和望而生畏，又不

让所有企业轻松达标。对全国 250万 t/a加工量以上的 28个企业进行了指标测

定（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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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达标情况统计 

 达标企业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一级 1 3.6 3.6 

二级 1 3.6 7.2 

三级 13 46.4 53.6 

大于三级 13 46.4 100 

从统计结果来看，尽管达到三级标准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 53.6%，但

是这些企业都隶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数超过

100个的地方炼油厂的技术水平与上述两大公司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从

全国总的情况考虑，指标是适宜的。 

 

7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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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发展，并为焦化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

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和装备水

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炼焦行业的特点，本标准将全部采用清洁生

产的六类指标。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山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3年 6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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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HJ/T 126-2003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 Coking industry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常规机械化焦炉焦炭生产企业的炼焦、煤气净化工段及主要

产品生产（不包括化学产品深加工和生活消耗）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

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

效。 

GB/T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分析 

HJ/T40-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12999-91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12998-91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7479-89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7490-87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4-氨基安替吡啉分光光度

法 

GB7486-87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第一部分  总氰化物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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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6489-199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

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

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水

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

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炼焦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炼焦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至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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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精煤贮存 

室内煤库或大型堆取
料机机械化露天贮煤
场设置喷洒水设施
（包括管道喷洒或机
上堆料时喷洒） 

堆取料机机械化露天
贮煤场设置喷洒水装
置 

小型机械露天贮煤场
配喷洒水装置 

精煤输送 带式输送机输送、密闭的输煤通廊、封闭机罩，配自然通风设施 

配煤方式 自动化精确配煤 

备 
煤 
工 
艺 
与
装
备 

精煤破碎 新型可逆反击锤式粉碎机、配备冲击式除尘设施，除尘效率≥95% 

生产规模, 万 t/a ≥100 ≥60 ≥40 

 
装煤 
 

地面除尘站集气除尘
设施，除尘效率≥
99%，捕集率≥95%，
先进可靠的 PLC 自动
控制系统 

地面除尘站集气除尘
设施，除尘效率≥
95%，捕集率≥93%，
先进可靠的自动控制
系统 

高压氨水喷射无烟装
煤、消烟除尘车等高
效除尘设施或装煤车
洗涤燃烧装置、集尘
烟罩等一般性的控制
设施 

炭化室高度，m ≥6.0 ≥4.0 

炭化室有效容积，m
3 

≥38.5 ≥23.9 

炉门 弹性刀边炉门 敲打刀边炉门 

加热系统控制 计算机自动控制 仪表控制 

上升管、桥管 水封措施 

焦炉机械 
推焦车、装煤车操作电气采用 PLC控制系统，
其它机械操作设有联锁装置 

先进的机械化操作并
设有联锁装置 

 
荒煤气放散 装有荒煤气自动点火装置 

炉门与炉框 
清扫装置 

设有清扫装置，保证无焦油渣 

上升管压力控制 可靠自动调节 

加热煤气总流量、每孔
装煤量、推焦操作和炉
温监测 

自动记录、自动控制 自动记录 

出 焦 过 程  
配备地面除尘站集气除尘设施，除尘效率≥
99%，捕集率≥90%，先进可靠的自动控制系统。 

配备热浮力罩等较高
效除尘设施 

熄 焦 工 艺 

干法熄焦密闭设备，
配备布袋除尘设施，
除尘效率≥99%，先进
可靠的自动控制系统

湿法熄焦、带折流板熄焦塔 

炼 
 
焦 
 
工 
 
艺 
 
与 
 
装 
 
备 

焦炭筛分、转运 
配备布袋除尘设施，
除尘效率≥99% 

采用冲击式或泡沫式除尘设备，除尘效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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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工序要求 包括冷鼓、脱硫、脱氰、洗氨、洗苯、洗萘等工序 

煤气初冷器 横管式初冷器或横管式初冷器+直接冷却器 

煤气鼓风机 变频调速或液力耦合调速 

能 源 利 用 
水、蒸汽等能源梯级利

用、配备制冷设施 水、蒸汽等能源梯级利用或利用海水冷却

脱 硫 工 段 配套脱硫及硫回收利用设施 

脱 氨 工 段 配套洗氨、蒸氨、氨分解工艺或配套硫铵工艺或无水氨工艺 

粗苯蒸馏方式 粗苯管式炉 

蒸氨后废水中氨
氮浓度，mg/l 

≤200 

各工段储槽放散
管排出的气体 

采用压力平衡或排气洗净塔等系统，将废气回收
净化 

采用呼吸阀，减少
废气排放 

煤 
 
气 
 
净 
 
化 
 
装 
 
置 

酚 氰 废 水 

生物脱氮、混凝沉淀处
理工艺，处理后水质达
GB13456-92《钢铁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级标准 

生物脱氮、混凝沉淀处理工艺，处理后水质

达 GB13456-92《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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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工序能耗 ，kg标煤/t焦 ≤150 ≤170 ≤180 

吨焦耗新鲜水量，m
3
/t焦 ≤2.5 ≤3.5 

吨焦耗蒸汽量，t/t焦 ≤0.20 ≤0.25 ≤0.40 

吨焦耗电量，kW·h/t焦 ≤30 ≤35 ≤40 

焦炉
煤气 ≤2150 ≤2250 ≤2350 

炼焦耗热量 
(7%H2O)kJ/kg标煤 高炉

煤气 ≤2450 ≤2550 ≤2650 

焦炉煤气利用率，% 100 ≥95 ≥80 

水循环利用率，% ≥95 ≥85 ≥75 

 

 

表 3    产 品 指 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粒度、强度等指标满
足用户要求。产品合
格率>98% 

粒度、强度等指标满
足用户要求，产品合
格率 95%～98% 

粒度、强度等指标  
满足用户要求，产品
合格率 93%～95% 

优质的焦炭在炼铁、铸
造和生产铁合金的生产
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
少，对环境影响小 

焦炭在使用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较小 

焦炭在使用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较大 

焦   炭 

储存、装卸、运输过
程对环境影响很小 

储存、装卸、运输过
程对环境影响较小 

储存、装卸、运输过
程对环境影响较小 

用作城 
市煤气 

H2S≤20mg/m
3
，NH3≤50 mg/m

3
，萘≤50 mg/m

3  
（冬） 

萘≤100 mg/m
3
（夏） 

焦炉煤气 

其它用途 H2S≤200mg/m
3
 H2S≤500mg/m

3
 

煤焦油 
使用合格焦油罐、配脱水、脱渣装置，进行机械化清渣;储存、输送
的装置和管道采用防腐、防泄、防渗漏材质，罐车密闭运输。 

铵产品 储存、包装、输送采取防腐、防泄漏等措施 

粗  苯 生产、储存、包装和运输过程密闭、防爆，且与人体无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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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污染物产生指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装 煤 ≤0.5 ≤0.8 / 颗粒物 
kg/t焦 推 焦 ≤0.5 ≤1.2 / 

装 煤 ≤1.0 ≤1.5 / 苯并（a）芘 
g/t焦 推 焦 ≤0.018 ≤0.040 / 

装 煤 ≤0.01 ≤0.02 / 

推焦 ≤0.01 ≤0.015 / SO2 

kg/t焦 

焦炉烟囱 ≤0.035 ≤0.105 

颗粒物 2.5 3.5 

苯并（a）芘 0.0025 0.0040 

气 
 
污 
 
染 
 
物 

焦炉废气
污染物无
组织泄露
mg/m

3
 

BSO 0.6 0.8 

蒸氨废水产生量 
t/t焦 ≤0.50 ≤1.0 

CODcr，kg/t焦 ≤1.2 ≤2.0 ≤4.0 

NH3-N，kg/t焦 ≤0.06 ≤0.10 ≤0.20 

总氰化物，kg/t焦 ≤0.008 ≤0.012 ≤0.025 

挥发酚，kg/t焦 ≤0.24 ≤0.40 ≤0.80 

水 
 
污 
 
染 
 
物 

蒸 
 
氨 
 
工 
 
段 

硫化物，kg/t焦 ≤0.02 ≤0.03 ≤0.06 

 
 
 

 
表 5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酚氰废水 处理后废水尽可能回用，剩余废水可以达标外排 
废 
 
水 
 熄焦废水 熄焦水闭路循环,均不外排 

备煤工段 
收尘器煤尘 

全部回收利用 

装煤、推焦 
收尘系统粉尘 

全部回收利用 

熄焦、筛焦 
系统粉尘 

全部回收利用（如用作钢铁行业原料、制型煤等） 

焦油渣 
（含焦油罐渣） 

全部不落地且配入炼焦煤或制型煤 

粗苯再生渣 全部不落地且配入炼焦煤或制型煤或配入焦油中 

废 
 
渣 

剩余污泥 覆盖煤场或配入炼焦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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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管理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
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  境   审  核 

按照炼焦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审
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炼焦行业的
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健全，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有效 

按照炼焦行业的
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审核；环境管
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
本齐全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温度系数 
K 均≥0.95 

K 安≥0.95 
K 均≥0.90 

K 安≥0.90 

K 均≥0.85 
K 安≥0.80 

推焦系数 K 总 ≥0.98 ≥0.90 ≥0.85 

炉门、小炉门、装煤孔、上升
管的冒烟率（分别计算） 

≤3% ≤5% ≤8% 

装煤、推焦、熄焦等主要工序
的操作管理 

运行无故障、设备
完好率达 100% 

运行无故障、设备
完好率达 98% 

运行无故障、设备
完好率达 95%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
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
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
一般培训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 
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
体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
基本的管理制
度  

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煤气
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 并
制定严格定量考核
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
计量，并制定定量
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
汽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
日常管理 

健全、完善并纳入
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
理制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
并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
监督实施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
立环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
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
进行统计 

污染源监测系统 
水、气、声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均具备自动
监测手段 

水、气主要污染
源、主要污染物均
具备监测手段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
管理系统 

具备计算机网络
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原辅料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
服协议中要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
要求及环保要求 

相 
关
方
环
境 
管
理 

有害废物转移的预防 严格按有害废物处理要求执行，建立台帐、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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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炼焦行业和环境保护专业最常用的指标，

易于理解和执行。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见表 7。废气和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均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所有指标均按采

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5.2 统计与计算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焦炉煤气利

用率、吨焦耗热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 温度系数 

 

M

AMAM
K

2

)()( 焦机

均

−+−
=

 

式中：K 均——均匀系数； 

M ——焦炉燃烧室数（除去检修炉和缓冲炉）； 

A 机——机侧测温火道的温度超过平均温度±20℃（边炉±30℃）的个数； 

A 焦——焦侧测温火道的温度超过平均温度±20℃（边炉±30℃）的个数； 

 

N
AAN

K
2

)(2 ′+′−
= 焦机

安
 

 

式中：K 安 —— 安定系数； 

N  —— 每昼夜直行温度测定的次数； 

′
机A ——机侧平均温度与加热制度所规定的温度标准偏差超过±7℃的次

数； 

′
焦A ——焦侧平均温度与加热制度所规定的温度标准偏差超过±7℃的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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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废水、废气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

类型 
生产 
工序 

监测 
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 
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 
测试条件 
及要求 

装煤 

推焦 

干熄焦 

 
颗粒物 

 
SO2 

 
苯并（a）芘 

炉顶、机

侧、焦侧集

气系统净

化装置前 

颗粒物：根据 GB/T 
16157-1996测定 
 
SO2：定电位电解法

（HJ/T57-2000） 
 
苯并（a）芘：高效液
相色谱法

（HJ/T40-1999） 

连续考核
3d，每个
装煤、出
焦过程分
别测一个
滤筒，每
个 过 程 
对应一个
炭化室，
按作业的
炭化室数
抽测60%，
同时记录
焦炉生产
运行工况 

风速

<1.0m/s； 
焦炉生产

负荷达

80%以上；
正常生产

工况； 
在装煤、推

焦过程中

完成一个

测试 

废 
气 
固 
定 
源 

焦炉 
烟囱 

SO2 
烟囱开测

孔 
定电位电解法

（HJ/T57-2000） 
至少采集三

组以上样品 
连续生产 

废气 
无组织

排放 

炼  焦 
 

颗粒物 
 

苯并（a）芘 
 

BSO 

焦炉炉顶

煤塔侧第 1
至第 4 孔
炭化室上

升管旁 

按 GB16171－1996《炼焦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风速

<1.0m/s； 
焦炉生产

负荷达

80%以上；
正常生产

工况 

流量 
GB12999-91和
GB12998-91  

CODcr 
重铬酸钾法

（GB11914-89） 

NH3-N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7479-89）  

挥发酚 
蒸馏后 4-氨基安替吡
啉光度法

（GB7490-87） 

总氰化物 
异烟酸吡唑啉酮光度

法（GB7486-87） 

蒸氨 
废水 

硫化物 

蒸氨塔后

出水管处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16489-1996）

连续 3d， 
每天 6次 

蒸氨工段 
正常生产

工况 
废 
水 
污 
染 
源 

酚氰 
废水 
处理站 

CODcr 
NH3-N 
挥发酚 
氰化物 
硫化物 

酚氰废水

处理站出

口处 

与蒸氨废水各项目监

测方法相同 
连续 3d， 
每天 6次 

酚氰废水

处理站正

常运行工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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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焦系数 

执计总 KKK ×=  

                                − −
m

am
K 1=计 n

an
K 2=执 

式中: K 总——总推焦系数； 

K 计——计划推焦均匀系数； 

K 执——执行推焦均匀系数； 

m —— 本班计划规定的推焦炉数； 

a1 —— 本班计划结焦时间与规定结焦时间相差±5min以上的炉数； 

a2 —— 本班计划推焦时间与规定推焦时间相差±5min以上的炉数； 

n —— 本班实际出炉数。 

 

(3) 冒烟率 

  
冒烟的炉门个数 

炉门冒烟率（％）＝———————×100 

运行的炉门个数
 

装煤孔、上升管冒烟率含义同上。 

 

（4）吨焦耗干精煤量、吨焦耗新鲜水量、吨焦耗电量、吨焦耗蒸汽量 

 

年（本季）焦炭产量（t）
吨焦耗干精煤量（t/t焦）＝——————————————  

年（本季）生产焦炭消耗干精煤量（t）

 

 

吨焦耗新鲜水量（m
3
/t焦）＝——————————————— 

年（本季）生产焦炭消耗新鲜水量（m3）

年（本季）焦炭产量（t）
 

 
年（本季）生产焦炭耗电总量（kW·h）

年（本季）焦炭产量（t）
吨焦耗电量（kW·h/t焦）＝—————————————— 

 

 
年（本季）生产焦炭耗蒸汽总量（t）

年（本季）焦炭产量（t）
吨焦耗蒸汽量（t/t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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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焦化工序能耗 

 

11   

I－Q＋E－R

T 
工序能耗＝—————— 

 

式中： T——焦炭产量，t； 

I——原料煤折热量，kg（标煤）； 

Q——焦化产品折热量，kg（标煤）； 

E——加工能耗折热量，kg（标煤）； 

R——余热回收折热量，kg（标煤）。 

     

工序能耗指炼焦及煤气净化工段的能耗。统一按标煤进行折算。 

原料煤指炼焦所用洗精煤；焦化产品指焦炭、焦炉煤气、粗苯、煤焦油等；

加工能耗指煤气、电、蒸汽耗量等,式中 I值必须大于 Q值。 

焦炉使用高炉煤气加热时，高炉煤气的耗量乘以 0.88的校正系数。 

（6）吨焦气相污染物产生量 

指焦炭生产时，装煤、推焦和熄焦生产过程的气污染物（烟尘、苯并(a)芘、

SO2）产生量与焦炭产量的比值。 

 

气污染物产生量（t/t焦）＝——————————————— 

年（本季）工序气污染物产生量（t） 

年（本季）焦炭产量（t） 
 

（7）吨焦蒸氨废水产生量 

指焦炭生产时，煤气净化系统的蒸氨废水产生量与焦炭产量的比值。 

 

废水产生量（t/t焦）＝—————————————— 

年（本季）蒸氨工序废水产生量（t）

年（本季）焦炭产量（t）
 

（8）废水中污染物产生量 

指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中所含污染物质的量，该量可在各工序排放

口处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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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产生量（t/t焦）＝—————————————— 

年（本季）工序水污染物产生量（t）

年（本季）焦炭产量（t）
 

（9）焦炉煤气利用率 

 

焦炉煤气利用率（%）＝———————×100 
焦炉煤气利用量

总焦炉煤气量
 

利用途径除了用于焦炉做燃料外，还可用于粗苯管式炉、氨分解炉、燃气

锅炉、工业炉窑、合成化工原料以及外送民用等。 

（10） 捕集率 

 

Pn×
1 ∑

=

n

i
iP

1

 捕集率（%）= 

 

Pi—— i炭化室所测的一个装煤或出焦过程的集尘量，kg/t焦； 

P —— 一个装煤或出焦过程荒煤气无逸散状态下（通过目测确定）的集尘

量，kg/t焦； 

n—— 实测的焦炉炭化室孔数（n值至少取整个焦炉炭化室数量的 60%）。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12   

- 585 -



HJ/T 126-2003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编制说明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编制课题组 

 

二零零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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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炼焦及焦处理工艺流程排污环节示意图 

附图 2： 煤气净化车间工艺（氨分解工艺） 

附图 3： 煤气净化车间工艺（硫铵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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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编制说明 

 

1 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作为其主要原料的焦炭生产也

得以迅速发展。目前我国机焦炉焦化企业数约为 400家，主要分布在我国山西、

河北、辽宁、上海、四川、湖北、北京、河南、安徽、内蒙等地，运行焦炉数为

1197座，规模大于 100万吨/年的企业数有 24家，焦炭产量为 4240万吨/年；

规模在 50～100万吨/年的企业数有 21家，焦炭产量为 1413万吨/年；炭化室高

度大于 4.0米、装备水平较高的机焦炉有 250座，产量为 8000万吨/年；正在新、

改、扩建的机焦炉 60余座。截至 2001年底中国焦炭的实际产量为 13130万吨，

出口焦炭为 1386 万吨，是世界出口焦炭第一大国，出口量约占世界贸易的 70%

左右。 

20世纪 80～90年代我国炼焦业主要以能耗高、排污量大、资源浪费严重的

土焦和改良焦生产为主，产品占焦炭产量的 50%。粗放型生产模式带来了沉重的

环境负担，为此，国家“三部委”于 1997年及时发布了取缔土焦和改良焦的 367

号文，提出了建设大型机焦炉的发展战略。许多炭化室高度小于 2.8米的小机焦

炉厂（非气源厂），不仅能耗、物耗高，且无脱硫、脱氨、脱苯等煤气净化工艺

以及较完善的环保设施，亦应逐步淘汰。由于焦化生产工艺过程复杂，有机气相

污染物和有机废水排放强度大，末端治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解

决问题的关键是从源头入手，全过程控制和综合利用，走清洁生产之路。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焦化业面临着环境、经济、资源三大难题。美

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改进传统水平室式炼焦炉基础上，开发了低污染炼焦新

炉型。美国开发应用了“无回收炼焦炉”，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 8个欧

洲国家联合开发了“巨型炼焦反应器”、日本开发了“21 世纪无污染大型炼焦

炉”、乌克兰开发“立式连续层状炼焦工艺”、德国还开发了“焦炭和铁水两种

产品炼焦工艺”等。各国对传统的炼焦炉改进的技术趋势是①扩大炭化室有效容

积；②采用导热、耐火性能好、机械强度高的筑炉材料；③配备高效污染治理设

施；④生产规模大型化、集中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现代化焦炉建设进展加快，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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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稳步提高，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多数炼焦企业加大了

改造力度，广泛采用高新技术，例如：采用装炉煤水分调解、干熄焦、地面除尘

设施、高效的酚氰废水处理工艺、炼焦过程计算机控制与管理、煤气脱硫、脱氨

和焦炉煤气综合开发利用等先进工艺技术，使中国的炼焦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焦化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污染物主要是煤在干馏、结焦等化学加工转化

过程中流失于环境的有害物质，主要有烟尘、煤尘、飞灰；结焦过程中泄露的粗

煤气，其中主要污染物苯并芘等苯系物、酚、氰、硫氧化物、氯、碳氢化合物等

多种污染物；空气与焦炉煤气燃烧生成的 SO2、NOx、CO2等；出焦时灼热的焦

炭与空气骤然生成的 CO、CO2、NO2 等气体；粗煤气冷却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氨

水和化产回收过程产生的废水，其中含氨氮、酚、氰、苯可溶物等污染物。可见，

炼焦生产具有排污环节多、强度大、种类繁杂、毒性大的特点。虽然 70%～80%

的炼焦企业具备不同程度的污染控制设施，但由于投入大、运行费用高，企业负

担重。 

清洁生产是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实现我国污染控制

由末端控制向全过程控制转变的重大举措。近年来，国内开展清洁生产审计的企

业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或者一项工程是否达

到清洁生产要求一直非常困难。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清洁生产的推广存在

相当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清洁生产标准   炼

焦行业》（以下简称“标准”）的制定可以促进国内炼焦行业走清洁生产的道路，

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常规机械化焦炉焦炭生产企业的炼焦、煤气净化工段及主要

产品（不包括化学产品深加工和生活消耗）的清洁生产过程。 

本标准适用于焦炭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

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3 指导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标准的基本原则是： 

“清洁生产标准”要符合国家对焦化行业现行的各项产业政策、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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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按照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理论的要求，体现全过程污染预防思想，并覆盖从原

材料的选取到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处理处置等各个环节。 

具体原则如下： 

z 符合清洁生产思路，即体现生产全过程的污染预防控制； 

z 符合焦化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严于本行业的技术标准

和规定； 

z 促进焦化工业向焦炉大容积、生产清洁型、技术先进型方向发展； 

z 针对典型工艺设定清洁生产标准，该典型工艺基本反映了企业的总体生

产状况，避免针对某一单项技术制订标准； 

z 依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确定各项指标的基准值分级； 

z 基准值设定时综合考虑国内外的焦化工业现有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并

考虑其相对性，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z 引用了炼焦行业焦炉等级评定中“加热煤气总流量连续记录、每孔装煤

量精确称量、推焦自动记录、炉温红外测量”的四项技术指标； 

z 对本标准中的各项定量指标均规定明确的测量和统计方法； 

z 对难以定量化、不宜设定基准值的指标，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 

z 力求实用和可操作，尽量选取炼焦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常用的指标，以

易于企业和审核人员的理解和掌握。 

根据前述适用范围的要求，拟将各项指标分为三级： 

z 一级指标 

达到国际上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级指标可作为清洁生产审核时的

参考，以通过比较发现差距，从而寻找清洁生产机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指

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际先进水平数据。 

z 二级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级指标可作为国内企业清洁生产绩

效公告的依据。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内先进水平数据，

并参考有关的统计数据。 

z 三级指标 

达到国内一般清洁生产水平，即基本要求。该级指标是根据我国炼焦行业

实际情况及有关的统计数据，按清洁生产对生产全过程采取污染预防措施要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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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达到的水平指标而形成的。 

 

4 制定标准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4.1 标准制订依据 

2002 年度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名称：《制革行业等 30 项

清洁生产审核技术规范及评价标准》。 

4.2研究基础 

本标准按照生命周期分析原则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

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

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大类，从而覆盖原材料、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各个主

要环节，并针对这六大类指标分别确定了定量的或半定量化的具体指标。针对炼

焦行业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别确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三个级别的各项具体指标的基准数据。 

4.3指标值的确定依据 

指标值的确定是标准建立的基础，本标准指标值的确定主要通过以下几种

途径： 

（1） 实地调研 

山西是全国的焦炭生产大省，目前有 40多座机焦炉。调研中我们立足山西、

面向全国，先后实地调研了山西焦化集团公司、太原钢铁企业集团公司焦化厂、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太原煤气化公司、太原梗阳实业公司焦化厂等 13家顶装煤

焦炉炼焦企业，调研了青岛煤制气厂、清徐东盛焦化厂、介休茂胜集团公司焦化

厂侧装捣固炼焦企业的生产工艺、设备装备水平、生产管理水平和排污环节等，

认真查阅了生产运行记录，包括生产能耗、物耗等各项炼焦技术指标和生产管理

情况，从本标准六类指标出发，全面、系统地了解炼焦生产的各个环节。 

（2） 电子网络信息系统 

  利用方便、快捷的电子网络信息系统实现与省外许多焦化企业的沟通和交

流。获取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三期焦化工程的相关资

料。  

（3） 焦化协会、焦化环保分会、焦炉设计部门 

由中国金属学会炼焦化学专业委员会、焦化环保分会和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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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院热工站编制的《焦化工业生产技术专业报表》（季度），收集统计了全

国有代表性的 63家焦化企业的生产运行技术指标，包括炼焦用煤、焦炭产量、

质量、主要技术操作指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酚氰废水处理站运行情况等。我

们收集了其中 1997年～2001年的技术专业报表，摸清了全国焦化生产的总体水

平，同时多次咨询了我国焦炉设计权威机构——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

对国内外焦炉生产状况和所采用的工艺技术有了总体的把握。 

（4）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 

本标准中污染物产生值，除了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外，重点参照了 10 个焦

化厂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数据。 

（5） 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检索、查新 

通过查新、检索国内外焦化生产状况，包括国内外炼焦行业已有的研究成果、

实测数据、公开报道、刊登的论文、资料等，得到了目前国际焦化生产的先进水

平，如国际先进水平的工序能耗为 167kg标煤/t焦，烟（粉）尘排放为 1.0kg/t

焦；国内领先水平的耗水指标为 4.5t/t焦，耗电为 40kW·h/ t焦等。在本标准

指标值的制定中充分参考了这些数值。  

（6）向焦化、环保专家咨询  

本标准指标值确定后，为了使其不偏离相对应的清洁生产水平级别，经过

了许多焦化和环保专家技术把关。  

4.4主要参考资料 

（1）《炼焦工艺设计技术规定》（YB9069-96） 

（2）《钢铁企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YB9051-98） 

（3）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总院热工站，《焦炉技术管理规程》，1993  

（4）中国金属学会炼焦化学专业委员会、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热工站

汇编，《焦化工业生产技术节能专业报表》（2000年～2001年） 

（5）冶金工业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环境工程设计研究分院、冶

金工业部焦化信息网主办，《焦化环保简报》 

（6）《炼焦生产问答》，冶金工业出版社，1996  

（7）《炼焦化工实用手册》，冶金工业出版社，1999  

（8）《炼焦学》，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  

（9）《炼焦化学》，冶金工业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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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钢铁工业废气治理（废气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11）《钢铁工业废水治理（废水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5 编制标准的基本方法 

5.1方法概述 

清洁生产标准的制订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首次，没有现成的标准或要求可

借鉴。此次标准的制订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义，立足企业，用生命周期分析的

方法进行分析，最终确定从六个方面提出本标准的指标，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

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和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

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它将行业知识和环保知识有机的结合，通过对企业生

产环节提出要求，达到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5.2 标准指标的分类及确定 

根据清洁生产战略，本标准要体现污染预防思想，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

为此本标准重点考察生产工艺与装备选择的先进性、资源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污染物产生的最小化、废物处理处置的合理性和环境管理的有效性。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原则上将指标分为六类，具体指标如下： 

z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含节能要求）（定性、定量指标）； 

z 资源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z 产品指标（定性指标）； 

z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定量指标）； 

z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定性、定量指标）； 

z 环境管理要求（定性、定量指标）。 

5.2.1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的确定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与装备是实现清洁生产的重要途径。生产工艺与装备

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产生废物的数量、种类和对环境影响的大小。对于炼焦行业来

说，采用大容量、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密闭隔热措施好的焦炉，均可从源头预

防污染或杜绝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采用干法熄焦工艺不仅可以节约水资源，消

除对环境空气的污染，还可回收热量，节约能源；煤气净化系统采用横管式煤气

初冷器、变频调速煤气鼓风机、粗苯管式炉、高效脱硫及脱硫液再生使用、氨分

解炉等装备，可节约资源、能源，提高效率，减少废物产生。同时清洁生产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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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源头、工艺过程削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污染物产生后的处理，尤其对炼焦行

业来说，废气、废水排放强度大，种类多，难于治理，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大

型企业对装煤、推焦、熄焦烟气控制措施和酚氰废水治理技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为了减少炼焦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本标准将废水、废气的治理设施要求亦作

为考核指标。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确定该类指标主要包括： 

（1）备煤工序 

z 精煤贮存； 

z 精煤输送； 

z 精煤破碎； 

z 配煤方式。 

（2）炼焦工序 

z 生产规模； 

z 装煤烟气治理设施； 

z 炭化室高度； 

z 炭化室有效容积； 

z 炉门与炉框； 

z 加热系统控制； 

z 焦炉机械； 

z 炼焦生产“加热煤气总流量”、“每孔装煤量”、“推焦操作”“炉温

监测”监控系统； 

z 上升管压力控制； 

z 出焦烟气治理设施； 

z 熄焦工艺及熄焦烟气治理设施； 

z 焦炭筛分、转运等。 

(3)煤气净化工序 

z 煤气净化工艺； 

z 煤气初冷器； 

z 煤气鼓风机； 

z 脱硫工段； 

z 蒸氨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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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脱氨工段 

z 粗苯蒸馏方式； 

z 各储槽放散气； 

z 酚氰废水处理等。 

5.2.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确定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包括原辅材料和资源能源消耗两方面的指标。主要指标

如下： 

z 工序能耗； 

z 吨焦耗新鲜水量； 

z 吨焦耗蒸汽量； 

z 吨焦耗电量； 

z 炼焦耗热量； 

z 焦炉煤气利用率； 

z 水循环利用率等。 

原辅材料指标主要考虑生产焦炭的煤炭资源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是否得以

有效利用。 

资源消耗及利用指标选择了炼焦行业最常用的经济技术指标，如吨焦耗新

鲜水量、焦炉煤气利用率、水循环利用率等四项指标，耗新水量越大，废水产生

量将越大，对环境的危害也越大，另外，焦炉煤气、设备水循环利用率越高，说

明资源浪费越小。 

能源消耗指标确定为工序能耗、吨焦耗蒸汽量、吨焦耗热量和吨焦耗电量

四项指标，降低能源消耗是炼焦行业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 

5.2.3 产品指标的确定 

    炼焦工业的产品为焦炭、焦炉煤气、煤焦油和化学产品，产品本身决定了生

产过程，但产品的储存、包装、装卸、运输和使用过程对人类和环境存在潜在的

危害，因此对这些环节提出了清洁生产要求，如：粗苯由于其毒性作用较强，故

规定产品生产、储存、运输过程避免与人体接触，且对生态环境无负面影响。 

z 焦炭； 

z 焦炉煤气。 

按照国函[1998]5号“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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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批复”及“十五”期间我国二氧化硫总量削减规划的要求，本标准中对焦炉

煤气中 H2S浓度指标进行严格控制，且根据用途不同将其分为城市煤气和其它用

途两类，其中其它用途指用于回炉、粗苯管式炉、氨分解炉等的用气。 

z 煤焦油； 

z 铵盐； 

z 粗苯。 

5.2.4 污染物产生指标的确定（末端治理前） 

污染物产生指标较高，说明工艺相应比较落后或者管理水平较低。考虑炼

焦行业的污染特征，将污染物产生指标设二类，即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

产生指标。 

对炼焦生产而言，焦炉炉体废气无组织泄露是主要污染源，对未配套有地

面除尘站的焦炉，因无法测定吨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其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水平，

只能通过焦炉炉顶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间接考核；对配套有地面除尘站的焦

炉，则通过装煤和推焦过程吨产品污染物产生量和焦炉炉顶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浓

度进行双重考核。 

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即单位产品主要大气污染物产生量指标。根据不同生产

工序，本标准确定的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如下： 

z 装煤、推焦产生的颗粒物、苯并（a）芘、SO2； 

z 焦炉烟囱产生的 SO2； 

z 焦炉无组织逸散的废气污染物。 

回炉煤气必须为脱硫净化后的煤气。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首先要考虑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因为该项指标最能

反映废水产生的总体情况。但是，许多情况下单纯的废水量并不能完全代表产污

状况，因为废水中所含的污染物量的差异也是生产过程状况的一种直接反映。因

而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又可细分为两类，即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指标和单位产品主

要水污染物产生量指标。具体指标如下： 

z 吨焦蒸氨废水产生量； 

z 吨焦蒸氨废水中 CODcr、氨氮、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的产生量。 

5.2.5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的确定 

炼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主要有：熄焦废水、蒸氨酚氰废水、备煤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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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尘器回收的煤尘、装煤推焦除尘系统除下的粉尘、熄焦筛焦系统回收的焦粉、

冷鼓工段的焦油渣、粗苯再生渣和剩余污泥。这些废物成份复杂，如固体废物露

天堆置，随风飘散或被雨水冲刷会对大气、土壤和水体产生污染。因此，必须对

这些废物采取有效的综合利用和合理处置。具体指标如下： 

z 熄焦废水回收利用； 

z 酚氰废水回收利用； 

z 备煤、装煤、推焦除尘系统除下物的回收利用； 

z 熄焦、筛焦系统粉尘的回收利用； 

z 焦油渣、剩余污泥、粗苯再生渣的回用途径。 

5.2.6 环境管理要求的确定 

环境管理是以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运用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对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施加给环境的污染破坏活动进行调节控制，实现经济、社会和环

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随着我国环保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及严格执法，环境管理极大

地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环境管理应作为企业清洁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体指标如下：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指标 

（2） 环境审核指标 

（3）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指标 

z 原料煤用量、质量管理； 

z 温度系数 K 均、K 安； 

z 推焦系数 K 总； 

z 炉门、小炉门、装煤孔、上升管的冒烟率； 

z 装煤、推焦、熄焦等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 

z 主要工序的操作管理等。 

（4） 环境管理指标 

z 环境管理机构； 

z 环境管理制度、计划； 

z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z 污染源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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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信息交流。 

（6）相关方环境管理指标 

z 原辅料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 

z 有害废物转移的预防。 

 

6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本标准的提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立足企业，以炼焦生产为主线，各

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全国炼焦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实现这些指标在技术上

难度不大，只要企业经营和管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均可达到三级标准，故本标

准在实施的技术上是可行的。 

初步调研表明，二级要求对于国内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经过努力是可以达

到的。一级要求的指标要求较高，国内顶尖企业可以达到。 

根据中国金属学会炼焦化学专业委员会、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热工

站等汇编的《焦化工业生产技术节能专业报表》和冶金工业部、鞍山焦化耐火材

料设计研究院、环境工程设计研究分院、冶金工业部焦化信息网主办的《焦化环

保简报》技术统计结果，国内现阶段本行业达到一、二、三级标准的炼焦企业所

占的百分比并不高，其中达到一、二、三级标准的炼焦企业数分别为 1家、38

家和 32家，所占的百分数分别为 0.25%、9.5%和 8.0%，其中上海宝山钢铁化工

有限公司三期焦化工程能达到一级标准，达到二级标准的企业是山西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二厂等 38家，达到三级标准的企业是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厂

等 32家。       

 

7 标准的实施建议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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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炼焦及焦处理工艺流程排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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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煤气净化工艺流程图（氨分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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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发展，并为制革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制革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

会的判断，并可用于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

和发展，因而本标准也需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皮革制造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

分为六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生产工艺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

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四川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皮革工业

协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3年 6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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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猪轻革） 

                                  HJ/T 127-2003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Tanning  industry (Pig leather)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行业（猪轻革生产过程）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

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GB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

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

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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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制革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z 一级：国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z 二级：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z 三级：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列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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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革行业（猪轻革）清洁生产标准①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企业规模 年产猪皮 30万张以上（含） 

2．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猪轻革的主要原料为猪皮，脱毛、鞣制的化学原料，皮革染色用

的染料及加脂剂等。选择原料的原则是无毒或低毒，与革结合紧密，

利用率高，进入废水、废渣中的化学原料利于进行后处理，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无负面影响或影响轻微。 

3．得革率②
，kg/kg原皮 0.40 0.34 0.28 

粒面革 0.20 0.18 0.16 
二层革 0.10 0.08 0.06 

 

其他革 0.10 0.08 0.06 
得革率

②
，m2/m2原皮 2.00 1.80 1.60 

粒面革 0.95 0.90 0.90 
二层革 0.60 0.55 0.50  
其他革 0.45 0.35 0.20 
得革率

②
， m2/kg原皮 0.42 0.39 0.36 

粒面革 0.21 0.20 0.19 
二层革 0.12 0.11 0.10 

 

其他革 0.09 0.08 0.07 
4．水回用率，% 65 60 60 
5．耗水量，t/t原皮 47 52 62 

6．耗电量，kW·h/t原皮 360 450 540 

7．耗煤量，t/t原皮 0.33 0.35 0.38 
8．综合耗能，kg 标准煤
/t原皮 

440 480 540 

二、生产工艺指标 

1． 原皮处理    
鲜皮加工（冷冻保存） 50% 20% — 
低盐保藏（添加无毒 
防腐剂） 

50% 80% 100% 

2． 脱毛 
保毛法 

酶法+低硫法 
酶法 
低硫法 

酶法 
低硫法 

3． 脱灰、软化 CO2法+酸法 酸 50%+铵盐 50%法 酸 30%+铵盐 70%法

4． 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 
高吸收铬鞣 

低盐浸酸 
高吸收铬鞣 
或少铬鞣法 

铬鞣废液浸酸 
少铬鞣法 

注：① 原皮指经过盐腌制的盐湿皮，如采用鲜皮生产，换算公式为： 
鲜皮重量＝盐湿皮重量/1.11 

    ② 得革率以三种单位计，达到其中任意一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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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5．复鞣、染色、加脂    
高吸收、无毒复鞣剂 100%利用 >80%利用 >70%利用 
高吸收染料 100%利用 >90%利用 >70%利用 
高物性、可降解加脂

剂 
100%利用 >80%利用 >60%利用 

6． 涂饰 
   

水基涂饰原料 ≥99%使用 ≥95%使用 ≥90%使用  
甲醛占涂层固定剂

总量的百分比 
0 ≤5% ≤10% 

三、产品指标 

1．包装 天然物料织物、可降解合成织物或可回收合成织物 

2．产品合格率（%） 99 98 97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1．废水产生量 
（m3/t盐湿皮） 

45 50 60 

2．COD产生量 
（kg/t盐湿皮） 

60 100 14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原皮废料 全部回收利用 ≥90%回收利用 ≥80%回收利用 
2．废毛 全部回收利用 ≥90%回收利用 ≥80%回收利用 
3．革灰 全部回收利用 ≥90%回收利用 ≥80%回收利用 
4．革坯边角 全部回收利用 ≥90%回收利用 ≥80%回收利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制革行业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审核；按照

ISO14001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制革行业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按照制革行业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原始记录

及统计数据基本齐全

3．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4．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能耗、水耗有考

核，对产品合格率有考核，各种人流、物流包括人的活动区域、物

品堆存区域、危险品等有明显标识，对跑冒滴漏现象能够控制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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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污染物产生指

标均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2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制革工艺中各个环节产生的废水总量，其产生量由各生产环节

实测得到。 

5.2.2 COD产生量 

COD产生量指制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COD总量，即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排放

的 COD总量之和。 

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排放的 COD总量＝COD浓度×排水量（实测值） 

COD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GB11914-89）。 

5.2.3 水回用率 

水回用率（%）=
）生产总用水量（

）新鲜水用量（）生产总用水量（

t
tt −
×100 

5.2.4得革率 

）原皮重量（

）最终产品重量（
原皮）得革率（

kg
kg

kgkg =/  

）原皮面积（

）最终产品面积（
原皮）得革率（

2

2
22 /

m
m

mm =  

）原皮重量（

）最终产品面积（
原皮）得革率（

kg
m

kgm
2

2 / =  

6  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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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猪轻革）》编制说明 

 

1 概述 

清洁生产是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 21 世纪工业生产的方

向，也是实现我国污染控制重点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的重大措施。

近年来，国内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清洁生产（污染预防）

已被世界工业界所接受，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判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项目是否

达到清洁生产要求一直非常困难。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清洁生产的推广存在相

当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

业（猪轻革）》（以下简称“本标准”）的制订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界的清洁生

产工作，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使我国制革行业生产过程更

清洁化、环保化，使清洁生产工作更标准化和规范化，并将带动其他行业的清洁

生产工作。 

制革工业提供制鞋及制件工业最基本的原料，具有悠久的历史，近十几年来

有了迅速的发展，产量由 1980年的 4145万张，上升到 2000年的 10014万张，

增加了 142%，其中猪皮革产量占世界第一位。 

另据 1995 年工业普查统计，我国皮革企业（包括：制革、制鞋、皮衣、毛

皮及制品、皮箱、皮包等企业）约 1.6万个（不含年销售收入在 100万元以下的

村办、合作经营、个体等企业），从业人员 200多万人。其中，制革企业达 2300

多个。 

制革工业以各类动物皮为原料进行加工处理，在加工处理过程中将会产生大

量的废水及废料。以加工 1t 原料皮计算，产生肉渣 120kg，毛 5～7kg，剖层废

料 133kg，削匀屑 57kg，修边产生下脚料 88kg，磨革粉尘 3kg。每年产生的废水

量大约在 7000万 t，占我国工业排放水量的 1.6%；其中铬离子约 3500t，硫离子

约 5000t，悬浮物约为 12万 t，COD约为 15万 t，BOD约为 7万 t。由此可见，

制革工业对环境带来的污染是严重的。但是，整个行业开展水污染防治及环境保

护的力度不够，特别是近年来，中小规模的企业蓬勃发展，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

染。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从源头入手，全过程控制和综合利用，走清洁生产之

路。但如何指导企业的行为，什么样的企业能成为清洁生产企业，目前，仍没有

一个统一的规范。发达国家开展清洁生产较早，虽然有一些关于清洁生产技术规

范的研究，也有一些关于清洁生产指标体系和基准数据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均未

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出台。所以，制订本标准是推动我国制革行业清洁生产更深入

发展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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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行业（猪轻革生产过程）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

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3 指导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标准的基本原则是： 

“清洁生产标准”要符合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理论的要求，能够体现全过程污

染预防思想，并覆盖从原材料的选取到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处置等各个环节。 

具体原则如下： 

（1） 符合清洁生产思路，体现预防为主的原则，本标准完全不考虑末端治理，

因此，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染物离开生产线时的数量和浓度，不是经过

处理之后的数量和浓度。 

（2） 符合产业政策和制革行业发展的趋势要求。 

（3） 将各项指标分为三级： 

z 一级指标 

达到国际上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级指标主要作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时的参考，以通过比较发现差距，从而寻找清洁生产机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际先进水平数据。 

z 二级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级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内先进水

平，并参考有关的统计数据。 

z 三级指标 

达到国内一般清洁生产水平，即基本要求。根据我国制革工业实际情况及其

有关的统计数据，按清洁生产对生产全过程采取污染预防措施要求所应达到的水

平指标，结合前期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成果综合形成。 

同时，所有企业的末端排放必须达标。 

（4）本标准力求定量化，但对于一些难于定量化的指标，均给出详尽的文字说

明。 

（5）本标准力求实用和可操作，各个考核指标均选取制革工业和环境保护部门

最常用的指标，易于企业和审核人员的理解和掌握。 

 

4 制订标准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4.1 标准制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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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度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名称：《制革行业等 30 项

清洁生产审核技术规范及评价标准》。 

4.2 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国轻工总会环境保护研究所，《轻工业主要污染源控制研究》分报告：“制

革工业污染源控制研究”，1994，5 

(2) 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轻工业主要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指南（皮革行业分

报告）》，2000，5 

(3) 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皮革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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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戴红，张宗才，《制革清洁技术与研究Ⅲ》，皮革科学与工程，1996：7（2） 

(10) 岗村浩，《日本皮革技术协会主席学术报告集》，成都，1996.12 

(11) 单志华等，《制革中无盐浸酸助剂的应用》，皮革化工，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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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付丽红等，《再生胶原纤维与植物纤维复合材料的发展前景》，中国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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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曹成波等，《废铬鞣液循环利用技术》，中国皮革，1995，24，（2） 

(15) 王军等，《制革厂铬废液直接循环利用及应用工艺研究》，中国皮革，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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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汤克勇等，《循环利用铬鞣废液的问题研究》，皮革化工，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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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屈惠东，《制革浸灰废液循环使用的工艺研究》，中国皮革，1994，23（11） 

 

5 编制标准的基本方法 

5.1 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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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的制订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首次，没有现成的标准或要求可借

鉴。本标准的制订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义，立足企业，用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

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六个方面的指标，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生产工艺指标、

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它把行业知识

和环保知识有机地结合，通过对企业生产环节提出要求，实现环境保护和持续发

展的目的。 

5.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确定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包括原辅材料和资源能源消耗两方面的指标，由于制革行

业多以皮张进行核算，所以本标准中“吨(t)”的意义可以理解为“100张标准猪
皮”。 

z 企业规模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并结合我国制革企业现状，本标准规定企业规模应

达到年产猪皮 30万张以上（含）。 

z 原辅材料的选择 

原辅材料指标主要考虑用于生产皮革的原辅材料在生长和生产过程中是否

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以及原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因

此要求企业选择的原料是无毒或低毒的，与革制品结合紧密，利用率高，进入废

水、废渣中的化学原料利于进行后处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负面影响或影响轻

微。 

z 得革率 

得革率是每一企业追求的指标，由于产品不同，目前国内企业采用不同的方

法计量。为便于操作执行，本标准同时规定了重量比、面积比和面积重量比三种

指标，企业达到其中任意一种指标即为达标。 

z 水回用率 

水的循环率与当地水资源和企业的技术水平有关。北方缺水地区，水的循环

利用率较高，南方富水地区，水的循环利用率较低。为了提倡节约用水，本标准

提出一级标准水回用率达到 65%，二、三级标准达到 60%，这些指标是根据国
内外工艺技术先进的企业所能达到的标准确定的。 

z 耗水量 

目前我国制革工业吨皮耗水量为发达国家的 3倍。西方国家从 20世纪 60年
代就开始大力研究节水的工艺技术及设备，使用汉尼配水装置，水洗时改流水洗

为闷水洗，循环利用废液等技术大大降低了水的耗用量，使每加工一吨盐湿皮用

水量从 163m３
降到 35m３

，西德等一些发达国家耗水已降到 25m３
。因此，企业经

过努力是有可能达到标准要求的。 

z 耗电量、耗煤量、综合能耗 

耗电量、耗煤量、综合能耗三项指标为制革行业中最常用的经济技术指标，

也是资源、能源重点考核的指标，企业经过努力是有可能达到标准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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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产工艺指标的确定 

生产工艺指标是根据制革工业主要生产工艺过程确定的，包括以下六个方

面： 

z 原皮处理 

国内大多数企业采用盐渍法，且不注重盐的回收再用。造成废水中氯化物太

高，影响生化处理，使土壤盐碱化。国外先进的制革企业大都采用冷冻保存法，

相当于国内的鲜皮加工。鲜皮加工受收购条件、路途和冷冻保鲜条件的限制，无

法采用时，根据制革工艺的要求，本标准又提出了低盐保存与无毒防腐剂共同使

用的方法，力求减少废水中盐的含量，以利于后续处理。 

z 脱（毁）毛 

国内大多数企业采用硫化钠毁毛脱毛法，这种工艺的废水污染排放量大，且

硫化物含量高，因此应逐步淘汰。国外先进的企业通常采用保毛脱毛法和酶脱毛

法，由于保毛脱毛法工艺复杂，不易掌握，因此二、三级标准允许采用低硫脱毛

法，循环使用脱（毁）毛废液。  

z 脱灰、软化 

硫酸铵和氯化铵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脱灰材料，脱灰废水中含有大量的铵盐，

是造成水环境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源。 国外先进的企业一般采用 CO2法加酸法，

配以少量的铵盐。我国受设备、资金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尚不能全面推广 CO2

法加酸法工艺。因此，允许铵盐继续使用，但应逐步减少用量。即：二级， 50%

酸+ 50%铵盐法 ；三级，30%酸+ 70%铵盐法 。 

z 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和高吸收铬鞣是制革工业发展的方向，无盐浸酸可减少盐污染，高

吸收铬鞣可提高铬的利用率，降低铬的消耗，减少铬对环境的污染。目前，我国

有少数企业采用了低盐浸酸、铬鞣废液浸酸和少铬鞣法等浸酸工艺，这些工艺都

是应提倡的清洁生产方案，因此，在本标准中给予明确规定。  

z 复鞣、染色、加脂 

工业发达国家为了减少铬污染，已普遍采用少铬鞣制工艺、高吸收铬鞣剂及

废铬液的循环利用等先进技术。我国许多制革企业也开始使用高吸收、无毒复鞣

剂，但由于国产高物性、可降解加脂剂还不太过关，目前基本依靠进口，使用成

本较高，因此，在推进使用高物性、可降解加脂剂的同时，还应允许其它加脂剂

使用。 

z 涂饰 

水基涂饰原料目前已经在制革行业广泛使用。因此，本标准鼓励企业采用水

基涂料。 

甲醛对人体危害极大，国内还有企业仍在使用，为了督促企业改进工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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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甲醛的排放，本标准对甲醛的使用做了一定的限制。 

5.4 产品指标的确定  

z 包装 

考虑到皮革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特殊要求，并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本标准要

求包装材料应尽量使用天然织物，可降解合成织物或可回收合成织物。  

z 产品合格率 

产品合格率是制革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影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以上指标，

只要企业努力，是有可能达到的。 

5.5 污染物产生指标的确定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本标准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它直接与环境有关。制革生

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废水，结合制革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两项污染物产生

指标，即废水产生量和COD产生量。只要抓好此两项指标，制革厂的环境问题基

本上能得到控制。 

z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标是根据企业生产现状，结合清洁生产工艺技术的要求确定

的。同时，废水产生量还与水回用率密切相关，只要达到水回用率的清洁生产指

标，即可达到废水产生量指标。  
z COD产生量 

COD产生量是根据制革工业产/排污系数的研究成果，结合清洁生产工艺技

术确定的。 

5.6 对废物回收利用的要求 

本标准结合制革行业的技术特点，提出原皮废料、废毛、革灰和革坯边角四

项指标为废物回收利用控制指标。原皮废料主要包括皮边角和废油脂，这些废料

容易收集，可用于生产胶原蛋白和肥皂类日用品；废猪毛有利用价值；革灰和革

坯边角能够用于生产水解蛋白（脱铬）。因此，都要求企业回收利用。 

5.7 环境管理的要求 

在环境管理要求中，“环境法律法规标准”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

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

求。“环境审核”要求企业按照制革行业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

核，一级企业能按照ISO14001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要求二级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要求三级企业至少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齐全。“废物

处理处置”要求企业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生

产过程环境管理”要求企业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能

耗、水耗有考核，对产品合格率有考核，各种人流、物流包括人的活动区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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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堆存区域、危险品等有明显标识，对跑冒滴漏现象应进行控制。“相关方环境

管理”要求企业应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

求。 

 

6 标准经济分析和实施的技术可行性分析 

6.1 标准的经济分析 

本标准包括定性和定量要求，定性要求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对制革生产

过程提出操作和管理上的要求，部分涉及到增添设备投入的资金在短时期内企业

可以收回，因此，企业可以在经济上接受这一要求。另一类指标是定量要求，其

指标用数值表示，例如：原料利用率、合格率、耗水量、耗电量、耗标煤量、综

合能耗、废水产生量，这些指标是制革行业内部和考核的经济指标，因此，它不

会给企业增加任何经济负担。至于定量指标 COD产生量，这是环境保护部门要

求最常用的指标，对环保工作较重视的企业，一般都具有测试分析的条件和能力，

不需要另行投资。因此，本标准的实施在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6.2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立足企业，以制革生产为主线，基于皮化

工原料生产的技术水平提出的。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全国制革企业的技术

经济指标，实现这些指标在技术上难度不大。只要企业经营和管理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均可达到三级要求，故本标准的实施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6.3 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分析 

为使本标准实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既不让企业觉得高不可攀、望而生畏，

又不让所有的企业轻松达标，我们选择了有一定代表性的 17 家制革企业进行达

标测定，测定结果为，全部达到一级指标的企业没有，但有一家企业，经过努力

可以达到；全部达到二级的企业有 3个；全部达到三级的企业有 9个。各项指标

的达标率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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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标准指标达标测定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企业数 10 15 17 
得革率 

% 59 88 100 

企业数 4 8 14 
水回用率 

% 24 48 83 

企业数 2 9 14 
耗水量 

% 12 54 83 

企业数 6 12 17 
综合能耗 

% 35 70 100 

企业数 0 3 17 
原皮处理 

% 0 18 100 

企业数 2 9 9 
脱毛 

% 12 54 54 

企业数 1 5 15 
脱灰软化 

% 6 29 88 

企业数 0 4 14 
浸酸鞣制 

% 0 24 83 

企业数 8 14 17 
复鞣 

% 47 82 100 

企业数 8 14 17 
涂饰 

% 47 82 100 

企业数 17 17 17 
包装 

% 100 100 100 

企业数 7 14 17 
合格率 

% 41 82 100 

企业数 2 9 14 废水产生

量 % 12 53 82 

企业数 2 7 12 COD产

生量 % 12 41 71 

企业数 5 10 17 废物回用

指标 % 29 58 100 

企业数 3 11 17 通过

ISO14001 % 18 65 100 

注：达到二级标准的企业包括达到一级标准的企业，达到三级标准的企业包括达到二级标准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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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研表明，一级指标值的要求较高，国内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达到，不

超过 5%。二级指标值国内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不超过

15%。三级指标值生产水平为中等的企业经过努力可达到，不超过 45%。 

 

7 标准的实施建议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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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发展，并为啤酒制造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啤酒制造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

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啤酒制造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

标也分为以上六类。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

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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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啤酒生产企业（不包括麦芽生产过程和生活消耗）的清洁生

产审核、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

修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4544         啤酒瓶 

GB 4927         啤酒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0347      啤酒花及其制品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QB 1686         啤酒麦芽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啤酒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各级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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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啤酒行业清洁生产分级指标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工艺 罐体密闭发酵法 

2. 规模 10 万吨(新建厂)* 5万吨(新建厂)* ------ 

粉碎工段有粉尘回收装置，或采用增湿粉碎 

麦汁过滤采用干排糟技术 

煮沸锅配备二次 

蒸汽回收装备 
------ 

麦汁冷却采用一段冷却技术 

清洗采用 CIP清洗技术 

配置冷凝水回收系统 

3. 糖化 

配置热凝固物回收

系统 
------ 

发酵过程由微机控制 

发酵室安装二氧化碳回收装置 

啤酒过滤采用硅藻土过滤、纸板或膜过滤 

清洗采用 CIP清洗技术 

4. 发酵 

配置冷凝固物/废酵母回收系统 

5. 包装 采用洗瓶（罐）、灌装、杀菌、贴标机械化灌装线 

6. 输送和贮存 输送和贮存液质半成品和成品的管道和容器材质采用不锈钢、铜或

碳钢涂料，不得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味和物质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啤酒的主要原料麦芽、辅料和酒花符合有关标准（国标和行标，

如 GB4927、GB/T10347、QB1686 等）。使用的助剂或添加剂应符
合 GB2760标准，应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损害。 

2. 能源 使用清洁能源，燃煤含硫量符合当地环保要求 

3、洗涤剂 清洗管道和容器的洗涤剂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和对设备有腐蚀作

用的物质 

4. 取水量/（m3/kL） ≤6.0 ≤8.0 ≤9.5 

5. 标准浓度 11°P 啤酒 

耗粮/（kg/kL） 
≤158 ≤161 ≤165 

6. 耗电量/（kWh/kL） ≤85 ≤1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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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啤酒行业清洁生产分级指标（续）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7.耗标煤量/（kg/kL） ≤80 ≤110 ≤130 

8.综合能耗/（kg/kL） ≤115 ≤145 ≤170 

三、产品指标 

1. 啤酒包装合格率
（%）(近三年) 

≥99.5 ≥99.0 ≥98.0 

2. 优级品率/（%） 90 60 30 

 

3. 啤酒包装 
应使用环境友好的包装材料（瓦楞纸箱、塑料周转箱、热塑包装），

并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有关要求，啤酒瓶使用按有关国家标准

（GB4544）执行 

 

4. 处置 
近 10年，没有因任
何啤酒质量问题和

其他理由，将其倒

入下水道、受纳水

体和环境中  

近 5 年，没有因任何
啤酒质量问题和其他

理由，将其倒入下水

道、受纳水体和环境

中  

近 3 年，没有因任何
啤酒质量问题和其他

理由，将其倒入下水

道、受纳水体和环境

中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 废水产生量 

（m3/kL） 
≤4.5 ≤6.5 ≤8.0 

2. COD产生量 

（处理前）（kg/kL） 
9.5 11.5 14.0 

3. 啤酒总损失率 

（%） 
≤4.7 ≤6.0 ≤7.5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酒糟回收利用率 
 

100%回收并加工利
用（加工成颗粒饲

料或复合饲料等产

品） 

100%回收并利用（直接作饲料等） 

2. 废酵母回收利用率 100%回收并加工利
用（生产饲料添加

剂、医药、食品添

加剂等产品） 

100%回收并利用（直接作饲料等） 

3. 废硅藻土回收处置
率 

100%回收并妥善处置（填埋等）不直接排入下水道和环境中 

4. 炉渣回收利用率 100%回收并利用 100%回收并妥善处置 

5. 二氧化碳（发酵产
生）回收利用率 

回收并利用所有可回收的二氧化碳 50%以上回收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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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啤酒行业清洁生产分级指标（续）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

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啤酒制造业的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GB/T 

24001建立并运行环

境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啤酒制造业

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行了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按照啤酒制造业

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行了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

本齐全 

3．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包装材料生产过程的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

对能耗和物耗指标有考核，有健全的岗位操作规程和设备维

护保养规程等 

4．废物处理处置 污染控制设施配套齐全，并正常运行 

5．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的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

质量、包装和运输等环节施加影响；危险废物送到有资质的

企业进行处理 

注：* 新建厂指本标准实施之日后建设的单位（包括改、扩、建），建设（包括改、扩、建）

啤酒厂的建设时间，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日期为准划分。对已建啤酒厂不受规模限制。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有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3.1标准浓度啤酒耗粮 

 

 

 

a) 啤酒耗粮应按不同浓度的啤酒分别计算，然后统一折算 11°P标准啤酒耗粮。 

b) 麦芽、大米数量系指投入粉碎的实际原料数量，由于原料含水分不同，规定

麦芽凡实行固定包(即麦芽在出炉时，过磅装成包)的厂，可按固定包计算，

而在粉碎时过磅计量的厂，应以平均水分百分之五为标准，超过部分的水分，

从原料量中减去，但测定水分应为原料过磅定量时的实际水分，两者必须一

1000/)1()(
)((

)/kl(11
同期啤酒总损失率糖化冷麦汁产量

辅料用量麦芽用量
标准啤酒耗粮

−×
+

=°
l

kgkg�j
k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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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米则不考虑水分因素。使用其他淀粉（包括糖）一律按原数填列，不

折算。 

c) 糖化麦汁产量为糖化麦汁经薄板冷却器冷却后计量的冷麦汁数量。 

d) 麦芽数量中应包括在粉碎前风选出的尘土和其他夹杂物的重量。 

e) 总损失率即同期本厂实际啤酒损失率。 

5.3.2 单位产品耗标煤量 

    啤酒耗标煤量(kg/kl)=酿造耗煤量(kg/kl)+包装耗煤量(kg/kl) 

)(
)(

)/(
kl

kg
klkg

全部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酿造用煤量
酿造耗煤量 =  

 

 

a) 啤酒酿造约当产量=冷麦汁产量×（1-同期啤酒总损失率）/1000 

b) 啤酒生产过程中的煤耗量(包括同时用其他燃料数量),因啤酒生产过程较长,

故分别以“啤酒酿造用煤”、“啤酒包装用煤” 两步统计。啤酒酿造用煤包括

从原料粉碎开始到过滤完了的全部生产直接用煤和分摊用煤；啤酒包装用煤

包括从接清酒开始到成品交库的全部生产直接用煤和分摊用煤。煤耗量均不

包括生活取暖、浴室、食堂等非生产用煤和制麦用煤。分摊用煤是指使用同

一锅炉供汽在无仪表计量蒸气流量的情况下，对锅炉用煤按照各工序的实际

用汽量多少（通过标定或测算）做出分配，每月分配一次，分摊应力求正确，

各工序分摊用煤量相加的总量应等于当期锅炉实际用煤总量。锅炉用煤总量

应包括假日或停产期间停炉焖火等的用煤量。 

c)计算酿造用煤量的母项为分别统计不同浓度啤酒耗粮的母项相加数，不需按

标准浓度折算。  

d) 计算包装用煤的母项为本期各品种啤酒的全部成品总量，应与统计上报的同

期生产数字相一致。 

e)由于煤的品种质量不同，为便于可比，统一以 7000kcal 为标准煤的发热量进

行换算，计算耗煤时（不考虑挥发成分）对各类煤种的不同发热量应按上级

或煤炭供应部门的规定。原煤因存放时间较久可能影响到原来发热量，亦仍

按原来规定的发热量计算。下雨天用煤统一不扣水分。 

f) 大修期间工作场地取暖不作生产消耗统计。 

 

5.3.3 单位产品取水量 

 

 

啤酒单位产品取水量（m3/kl）=酿造取水量（m3/kl）+包装取水量（m3/kl） 

(kl)
)(

/kl)(
3

3

全部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酿造总取水量
酿造取水量

m
m =

)(
)(

)/(
kl

kg
klkg

全部啤酒成品产量

包装用煤总量
包装耗煤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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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水量包括啤酒生产中取用的自来水、井水、江水、河水等新鲜水量，回收

使用水不重复计算。 

b) 计算酿造取水及包装取水的母项与统计同期煤耗的母项数字相同，两者必须

一致。 

 

5.3.4 单位产品耗电量  
 
啤酒耗电量(kWh/kl)=啤酒酿造耗电量(kWh/kl)+ 啤酒包装耗电量(kWh/kl) 

 

 
 
 
 

 

a) 啤酒耗电包括各工序动力直接用电和供冷、自产水、供风、蒸汽设备大小维

修及维护或试运转用电，车间照明用电及分摊厂区、仓库、办公室等的照明

用电，以及有关上述各项用电线路和变压器损失。不包括非生产性用电，如

礼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住宅、基建、技术措施和建筑安装工程（包

括试运行）等的用电。统计方法亦分别以啤酒酿造、啤酒包装两步计算。 

b) 计算酿造耗电和包装耗电的母项，与统计同期煤耗的母项数字相同，两者必

须一致。 

c) 如本期无酿造产量（不糖化），本期应分摊的贮酒库冷冻用电应合并在下期

计算。 

 

5.3.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 

 

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kl） 

=标煤单耗（kg/kl）×温差系数 

+电单耗折标煤（kg/kl）+ 水单耗折标煤（kg/kl） 

a) 温差系数是考虑到企业所处地区不同，以 K校准，以便同行业对比，折算系

数如： 

)(
)(

)/kl(
3

3

kl
m

m
全部啤酒成品产量

包装总取水量
包装取水量 =

)(
)(

/kl)(
kl

kWh
kWh

全部啤酒酿造约当产量

酿造耗电量
酿造耗电量 =

(kl)
)(

/kl)(
全部啤酒成品产量

包装耗电量
包装耗电量

kWh
k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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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地区 温差系数 K 

长春纬度以北 0.85 

长春纬度以南（东北区） 0.90 

华北、西北 0.95 

其它地区 1.00 

b) 电的折算系数取用 0.404，即 0.404kg标煤/kWh。 

   水的折算系数取用 0.257，即 0.257kg标煤/m3水。 

c) 标煤单耗: 当一家企业不仅用煤还用其它能源时，例如:油、焦炭和天然气等,

其它能源均要折算成标煤，在标煤单耗中体现。 

5.3.6 啤酒包装合格率 

 

 

a) 啤酒合格品数量和不合格品数量均包括各种不同包装形式（瓶装、听装、桶

装）。 

b) 合格品数量应相同于当期计算生产的合格成品数量。 

c) 不合格品数量系指生产过程中经过检验后被挑出不洁净、含浮游物、漏气、

不够量等的数量，有的可作为再制品回收。 

d) 售出后退回产品以不合格品处理。 

 

5.3.7 优级品率 

 

 

 

5.3.8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仅指用于啤酒生产所产生的

废水，不包括非生产用水。 

 

 

5.3.9  COD产生量 

COD 产生量指啤酒生产过程排放废水中 COD 的量，各个生产车间产生的

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COD的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标准号 GB11914），本标准的监测下限为 30mg/L。 

COD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12个月的平均值。 

 

(kl)
)(

/kl)(
3

3

年啤酒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

m
m =

100
)()(

(kl)
(%) ×

+
=

klkl 不合格品数量合格品数量

啤酒合格品数量
啤酒包装合格率

%100
)(

(kl)
(%) ×=

kl啤酒总产量

优级产品产量
优级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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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啤酒总损失率 

啤酒总损失率（%）=[1-（1-酿造损失率）（1-包装损失率）]×100% 

 

 

a) 啤酒总损失率应按生产工艺不同分步计算，一般情况下（一罐法发酵）分酿

造损失率和包装损失率，如是两罐发酵，酿造损失还应分步计算。 

b) 啤酒总损失率的统计范围应为企业全部啤酒品种的损失率，对不同浓度的啤

酒不必单独计算、不需折合，凡当期有实际发生数的（包括实验生产）都应

列入计算。 

c) 啤酒总损失率中的各项损失率的报告期数字，是各项损失率的子项之和与母

项之和的比。 

d) 合格品产量系指经检验合格已办理入库手续的成品, 酒液数量应按商标的 

标示容量计算。 

e) 再制品回收量系指生产过程中挑出不洁净、含浮游物、漏气等不合格品经倒

回重新过滤能再利用的酒液，凡不能倒回再利用的即视为装酒损失。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12

)/(
)/(

12

1
∑

=
lmgCOD

lmgCOD
的月平均浓度值

的浓度

1000)(
)()/( 

)/(
3

×
×

=
kl

mlmgCOD
klkgCOD

年啤酒生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的浓度
产生量

%100
)()(

)()()(
(%) ×

+
+−

=
ll

lll
再制品回收量进罐冷麦汁量

再制品回收量清酒罐内清酒量进罐冷麦汁量
酿造损失率

%100
)(

)()()(
(%) ×

−−
=

l
lll

清酒罐内清酒量

再制品回收量合格品产量清酒罐内清酒量
包装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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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保护环境，为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豆油和豆粕生产）的清

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

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食用植物油工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

指标分为五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特征工艺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

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大连市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实

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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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植物油工业（豆油和豆粕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52      大豆 

GB 1535      大豆油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8611      油脂业用大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629     6号抽提溶剂油 

GB 17602     工业己烷 

GB/T 5009.37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14932.2   食用豆粕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19541   饲料用大豆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HG/T 2569    活性白土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水

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

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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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浸出制油 

    指采取溶剂浸出的方法从植物油料如大豆中制取油脂的过程，这个过程得

到两大主要产品：脱脂粕和脱胶油。 

3.4 油脂精炼 

指以脱胶油为原料经脱脂肪酸、脱色、脱臭等工艺制取精制油脂的过程，

这个过程得到的产品俗称“色拉油”，即国标一级油。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豆油及豆粕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食用植物油工业豆油和豆粕生产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食用植物油工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年平均值)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浸出制油指标，带*指标为油脂精炼指标，下同） 

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豆油的主要原料为大豆，辅助原料为专用溶剂（6号溶剂油或工
业己烷）。原辅材料的选择以及使用其它代用品或添加剂时，应符合

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GB1352、GB8611、GB1535、GB/T19541、
GB16629、GB17602、HG/T2569等），并保证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损
害，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没有负面影响。 

大豆利用率/（%） ≥98.5 ≥97.5 ≥96.5 

溶剂消耗
（1）/（kg/t） ＜1.0 ＜2.5 ＜5.0 

白土消耗
（2）/（kg/t） ≤10.0 ≤15.0 ≤20.0 

电耗
（3）/（kWh/t） ≤25.0/20.0* ≤30.0/25.0* ≤40.0/35.0* 

水耗
（4）/（kg/t） ≤500/200* ≤800/300* ≤1200/400* 

煤耗（标煤）
（5）/（kg/t） ≤40.0/30.0* ≤50.0/40.0* ≤70.0/50.0* 

二、特征工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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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精炼率*/（%） ≥98.0 ≥97.0 ≥95.5 

出油效率/（%） ≥98.5 ≥98.0 ≥97.0 

出粕率/（%） ≥79.5 ≥78.5 ≥77.0 

豆粕残留溶剂/（%） ≤0.05 ≤0.08 ≤0.10 

浸出原油残留溶剂/
（%） 

≤0.03 ≤0.05 ≤0.08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浸出废水产生量
（6） 

/（m3/t） 
≤0.06 ≤0.12 ≤0.18 

精炼废水产生量*（7）

/（m3/t） 
≤0.2 ≤0.4 ≤0.6 

COD产生总量（8） 

/（kg/t） 
≤0.4/6.0* ≤1.0/10.0* ≤2.0/24.0* 

浸出尾气残留溶剂

浓度/（g/m3） 
≤5 ≤10 ≤3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油脚 
全部回收并利用（例如生

产粗磷脂产品或掺兑到

豆粕中等） 

全部回收并利用（例

如生产酸化油或粗脂

肪酸等产品） 

外售给脂肪酸或

肥皂等加工厂，未

直接排入环境中 

皂脚 
全部回收并利用（例如生

产粗皂粉等） 

全部回收并利用（例

如生产酸油、脂肪酸

或肥皂等产品） 

外售给脂肪酸或

肥皂等加工厂，未

直接排入环境中 

炉渣 
全部回收并处理（例如外

售给制砖厂或售作铺路

材料） 

全部回收并处理（外

售给制砖厂或售作铺

路材料） 

全部回收并处理

（外售或送至指

定固废堆放场） 

废白土 
全部处理或利用（例如回

收废油脂等） 

集中堆放（采取防渗

和防雨措施）并按规

定进行处理 

集中堆放与处理

（外售或填埋） 

五、环境管理要求 

环保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要求和排污许可证管

理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包括污水（GB8978）、
大气（GB16297）综合排放标准，以及锅炉大气排放标准（GB1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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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境审核和食品安

全保证 

按照食用植物油行业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进

行 了 审 核 ； 按 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并通过 HACCP
认证 

按照食用植物油行业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进行了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具备 HACCP
认证条件 

按照食用植物油

行业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进行

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基本齐

全 

原料质量 
原料质量符合生产需要，通过控制原料杂质、不完善粒等指标，实施

原料供应源削减方案，减少生产过程中相关废物的发生量 

工艺管理 
有《生产过程作业指导

书》和清洁生产指导书 
有《生产过程作业指

导书》 
有生产工艺操作

规程或规定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接受过清洁生

产培训 

与清洁生产有关的岗

位接受过清洁生产培

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

清洁生产培训 

设备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有比较完善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 
有管理制度 

能源辅料管理
有管理制度，生产实行定

量考核制度 

有管理制度，并对主

要环节进行计量和定

量考核 

对主要用水、电、

汽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生产车间观感
车间整洁明亮，无物料遗撒和堆积，设备外观清

洁整齐 
车间比较整齐清

洁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

理制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

监督实施 

环保设施的运

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

进行统计 

污染源监测系

统 
水、气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均具备自动监测

手段 

水、气主要污染

源、主要污染物均

具备监测手段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相

关

方

原 辅 料供应

方、协作方、

服务方 

服务协议中要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及

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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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

境

管

理 

有害废物转移

的预防 
严格按有害废物处理要求执行，建立台帐、定期检查 

注：（1）指吨料溶剂消耗；（2）指吨油白土消耗；（3）指吨料/吨油电耗；（4）指吨料/
吨油水耗；（5）指吨料/吨油煤耗；（6）指吨料废水产生量；（7）指吨油废水产生量；（8）
指吨料/吨油 COD产生总量。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大豆利用率 

豆粕和浸出毛油的重量与原料重量之比，折算成百分率，以干基表示。 

大豆利用率（％） 

=
)1(

)1()1(
原料水分）原料投入量（

毛油水分）毛油重量（豆粕水分）豆粕重量（

−×
−×+−×

t
tt

×100 

式中： 豆粕重量——合格与不合格豆粕重量之和； 

毛油重量——大豆浸出后得到的干燥浸出毛油重量； 

原料——经清理加工去除杂质后的大豆，以下同。 

 

5.2.2溶剂消耗 

加工 1t原料所消耗溶剂的千克数。 

溶耗＝ 
）原料投入量（

溶剂消耗量

t
kg)(

 

式中：溶剂消耗量——正常生产投入溶剂的损耗量，不包括大修期间溶剂损耗

量。 

 

5.2.3白土消耗 

精炼 1t脱胶油所耗用脱色白土的千克数。 

白土消耗=
)(

)(
t
kg

脱胶油投入量

精炼耗用白土量
 

式中：精炼耗用白土量——生产国标一级油（色拉油）耗用的白土量。 

      脱胶油——浸出毛油经水化脱胶得到的干燥粗制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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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电耗 

    加工 1t原料或精炼 1t脱胶油所耗用电的度数。 
 

                    电耗= 

 

式中：生产耗用电量——计算范围是与产品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各生产及辅助生

产车间耗电量之和，不包括线损、变压器损耗及办公生活设

施等用电以及大修期间的车间检修用电。 

 
5.2.5水耗 

加工 1t原料或精炼 1t脱胶油所耗用水的千克数。 

水耗＝
)(

)(
t

kg
原料或脱胶油投入量

生产耗用水量
 

式中：生产耗用水量——生产耗用的新鲜水量，不包括生活用水。 

 

5.2.6煤耗 

加工 1t原料或精炼 1t脱胶油所耗用标准煤的千克数。 

煤耗＝
)(t

kg
原料或脱胶油投入量

）生产耗用标准煤量（
 

式中：标准煤——按照国家标准 GB2589 中规定，每千克的低位发热量等于

29.27MJ(7000kcal)的固体燃料。 

生产耗用标准煤量——计算范围是与产品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各生产及辅

助生产车间耗煤量之和，不包括生活采暖、浴室、食堂等非生产用

煤量。 

原煤因存放时间较久可能影响到原来的发热值，但仍按原来规定或测定的

发热量计算。下雨天用煤一律不扣水分。 

大修期间工作场所取暖不作生产消耗统计。 

 

5.2.7精炼率 

    脱胶油经精炼加工所得精制油的重量与所耗用脱胶油重量之比，折成百分

率。 

精炼率（％）＝ 100
)(
)(
×

t
t

脱胶油重量

精制油重量
  

式中：精炼率是以脱胶油为原料生产高级精制油（国标一级、二级油）进行计

）原料或脱胶油投入量（

生产耗用电量

t
hk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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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5.2.8出油效率 

出油率与原料含油率之比，折成百分率。                     

出油效率（％）＝ 100
(%)

(%)
×

原料含油率

出油率
 

                   出油率（％）＝ 100
)(

)(
×

t
t

原料投入量

浸出毛油重量
 

式中：含油率为化验室测定的一批原料的平均或各批次原料的加权平均含油率。 

 

5.2.9出粕率 

大豆经浸出加工后所得豆粕的重量与所耗用原料重量之比，折成百分率。 

出粕率（％）＝ 100
)(

)(
×

t
t

原料投入量

豆粕重量
 

式中：豆粕重量包括不合格品重量，但水分不合格豆粕按质量标准水分折算重

量。 

 
5.2.10油、粕残留溶剂 
浸出原油和豆粕中残留的溶剂分别参照 GB/T5009.37和 GB/T14932.2的分

析方法进行测定。 

 

5.2.11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仅指工艺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量，不包括非生产废水量，按

浸出车间和炼油车间分别计算。各车间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的年

产生量除以该年大豆加工量或脱胶油加工量。 

浸出废水产生量＝
)(

3

t
m

年大豆原料加工量

）（年浸出车间废水产生量
 

精炼废水产生量＝
)(

3

t

m

年脱胶油加工量

）（年精炼车间废水产生量
 

5.2.12COD产生总量 

COD产生量是指豆油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水中的 COD值，为各个生产车间

产生的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COD的测定值（GB11914）。 

COD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12个月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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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的浓度（mg/l）=∑
12

1

12// ）的月平均浓度值（ lmgCOD  

车间COD产生量（kg）＝COD的浓度（mg/l）×车间废水年产生量（m3）/1000 

COD产生总量＝
)(t

kgCOD
工量年大豆原料或脱胶油加

）产生量之和（车间年
 

5.2.13浸出尾气残留溶剂浓度 

浸出尾气残留溶剂浓度系指浸出车间产生的尾气（自由气体）经过尾气（石

蜡吸收）处理装置之后的测定浓度（尾气排放浓度）。测定方法参照 GB/T14932.2

食用豆粕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进行测定。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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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保护环境，为棉印染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

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纺织行业（棉印染）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

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纺织行业棉印染企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

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

标、产品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纺织环境保护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实

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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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行业（棉印染）生产企业（含棉、棉混纺及交织产品）的

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

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HJBZ 30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生态纺织品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Oko-Tex Standard 100   生态纺织品标准 100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

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纺织行业（棉印染）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纺织行业（棉印染）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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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纺织行业（棉印染）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企业所采用的生产工艺与装备不得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

品的目录》之列，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发展方向   

1.总体要求 

采用最佳的清洁生产

工艺和先进设备，设

备全部实现自动化 

采用最佳的清洁生产

工艺和先进设备，主

要设备实现自动化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

设备，主要生产工艺

先进，部分设备实现

自动化 

2.前处理工艺 

  和设备 
 
 

1.采用低碱或无碱工

艺，选用高效助剂 

2.采用少用水工艺 

3.使用先进的连续式

前处理设备 

4.有碱回收设备 

1.采用低碱或无碱工

艺，选用高效助剂 

2.采用少用水工艺 

3.使用先进的连续式

前处理设备 

4.使用间歇式的前处

理设备，并有碱回收

装置 

1.采用通常的前处理

工艺 

2.采用少用水工艺 

3.部分使用先进的连

续式前处理设备 

4. 使用间歇式的前处

理设备，并有碱回收

装置 

3.染色工艺和设备 
 
 

1. 采用不用水或少

用水（小浴比）的染

色工艺，使用高吸尽

率染料及环保型染料

和助剂 

2.使用先进的连续式

染色设备并具有逆流

水洗装置 

3.使用先进的间歇式

染色设备并进行清水

回用 

4.使用高效水洗设备  

1.采用不用水或少用

水（小浴比）的染色

工艺，使用高吸尽率

染料及环保型染料和

助剂 

2.部分使用先进的连

续式染色设备并具有

逆流漂洗装置 

3.部分使用先进的间

歇式染色设备并进行

清水回用 

4.使用高效水洗设备  

1.大部分采用少用水

（小浴比）的染色工

艺，部分使用高吸尽

率染料及环保型染料

和助剂 

2.部分使用连续式染

色设备 

3.部分使用间歇式染

色设备并进行清水回

用 

4.部分使用高效水洗

设备          

4.印花工艺和设备 

 

1.采用少用水或不用

水的印花工艺，使用

高吸尽率染料及环保

型染料和助剂 

2.采用先进的制版制

网技术及设备 

3.采用无版印花工艺

及设备 

4.采用先进的调浆、

高效蒸发和高效水洗

设备 

1.采用少用水或不用

水的印花工艺，使用

高吸尽率染料及环保

型染料和助剂 

2.部分采用先进的制

版制网技术及设备 

3.部分采用无版印花

技术及设备 

4.采用先进的调浆、

高效蒸发和高效水洗

设备 

1.大部分采用少用水

或不用水的印花工

艺，大部分使用高吸

尽率染料及环保型染

料和助剂 

2.部分采用制版制网

技术及设备 

3.部分采用无版印花

技术及设备 

4.部分采用先进的调

浆、高效蒸发和高效

水洗设备 

5.整理工艺与设备 

 

 

采用先进的无污染整

理工艺，使用环保型

整理剂 

采用无污染整理工

艺，使用环保型整理

剂 

大部分采用无污染整

理工艺，大部分使用

环保型整理剂 

6.规模 棉机织印染企业设计生产能力≥1000万 m/a 
           棉针织印染企业设计生产能力≥1600 t布/a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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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辅材料的选择 

 

1.坯布上的浆料为可生物降解型 

2.选用对人体无害的环保型染料和

助剂 

3.选用高吸尽率的染料，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 

1.大部分坯布上的

浆料为可生物降解

型 

2.大部分采用对人

体无害的环保型染

料和助剂 

3.大部分选用高吸

尽率的染料，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 

2. 取水量 
机织印染产品/（t/100m）1 ≤2.0 ≤3.0 ≤3.8 
针织印染产品/（t/t）2 ≤100 ≤150 ≤200 

3. 用电量 
机织印染产品/（kWh/100m）
3 ≤25 ≤30 ≤39 

针织印染产品/（kWh /t）4 ≤800 ≤1000 ≤1200 

4.耗标煤量 
机织印染产品/（kg/100m）5 ≤35 ≤50 ≤60 

针织印染产品/（kg/ t）6 ≤1000 ≤1500 ≤180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1. 废水产生量 
机织印染产品/（t/100m）7 ≤1.6 ≤2.4 ≤3.0 
针织印染产品/（t/t）8 ≤80 ≤120 ≤160 

2. COD产生量 
机织印染产品/（kg/100m）9 ≤1.4 ≤2.0 ≤2.5 

针织印染产品/（kg/ t）10 ≤50 ≤75 ≤100 

四、产品指标 

1．生态纺织品 

 

 

1.全面开展生态纺

织品的开发和认证

工作 
2.全部达到

Oko-Tex Standard 
100的要求 

1.已进行生态纺

织品的开发和认

证工作 
2.基本达到

Oko-Tex Standard 
100的要求，全部

达到 HJBZ 30生态

纺织品的要求 

1.基本为传统

产品，准备开

展生态纺织品

的认证工作 
2.部分产品达

到 HJBZ 30生

态纺织品的要

求 

2．产品合格率/（%） 

   (连续三年) 
99.5 98 96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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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审核 按照纺织业的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GB/T 24001 建

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

文件齐备 

按照纺织业的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按照纺织业的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基

本齐全 

3．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按有关标准进行安全处置

4．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实现生产装置密闭

化。生产线或生产单

元均安装计量统计

装置，实现连续化显

示统计，对水耗、能

耗有考核。实现生产

过程自动化，生产车

间整洁，完全杜绝

跑、冒、滴、漏现象

生产线或生产单元

安装计量统计装置，

对水耗、能耗有考

核。建立管理考核制

度和统计数据系统。

实现主要生产过程

自动化，生产车间整

洁，完全杜绝跑、冒、

滴、漏现象 

生产线或生产单元

装置安装计量统计

装置，对水耗、能耗

有考核。建立管理考

核制度和统计数据

系统。生产车间整

洁，能够杜绝跑、冒、

滴、漏现象 

5．相关方环境管理 

 

 

要求提供的原辅材料，应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损害，并在生长和

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没有负面影响； 
要求坯布生产所使用的浆料，采用易降解的浆料，限制或不用难

降解浆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要求提供绿色环保型和高吸尽率的染料和助剂，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 
要求提供无毒、无害和易于降解或回收利用的包装材料 

注：（1）指 100m 布的取水量；（2）指吨布的取水量；（3）指 100m 布的用电量；（4）指
吨布的用电量；（5）指 100m 布的耗煤量；（6）指吨布的耗煤量；（7）指 100m 布的废水
产生量；（8）指吨布的废水产生量；（9） 指 100m布的 COD产生量；（10） 指吨布的 COD
产生量。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污染物产生指

标均指进入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2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根据纺织印染行业的特点，棉印染企业分为棉机织印染企业和棉针织印染企

业，其中棉机织印染企业核算产品产量以百米布（100m 布）计，棉针织印染企

业核算产品产量以吨布（t布）计。 

由于棉机织产品存在布幅宽度或布重的不同，其所耗用的资源能源指标亦不

相同。本标准指标值中选用布幅宽度 106cm、布重 12.00kg/100m 布的合格产品

产量作为计算基准产品产量的依据，当棉机织产品布幅宽度或布重不同时，计算

其产品产量可按附录——基准棉印染产品产量计算公式进行相应的换算。 

5.2.1 取水量 

取水量指企业生产每百米棉机织印染产品或每吨棉针织印染产品所使用的

新鲜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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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取水总量（t） 
取水量=  ——————————————     

                               产品产量（100m布或 t布） 
 

A. 取水量包括生产中取用的城市供水或企业自供水、井水、江水、河水等

新鲜水量，不包括重复利用水量。 

B. 取水量主要指生产车间、辅助生产车间（包括机修、碱回收站、空压站、

污水处理场等）和附属生产部门（包括办公、绿化、厂内食堂和车间浴

室、卫生间等）等生产用水量。不计入生产过程中重复利用和末端处理

回用的水量。 

5.2.2用电量 

    用电量指企业生产每百米棉机织印染产品或每吨棉针织印染产品所用的

电量。 

  生产用电总量（kWh） 
用电量 =   ————————————— 

                        产品产量（100m布或 t布） 
 
用电量包括各工序机械设备动力直接用电和空调制冷、软化水、通风、设备

大小维修用电、车间照明用电及分摊厂区、仓库、办公室等的照明用电，以及有

关上述各项用电的线路和变压器损失；不包括非生产性用电，如礼堂、托儿所、

学校、职工住宅、基建、技术措施和建筑安装工程（包括试运行）等的用电。 

5.2.3耗标煤量 

耗标煤量指企业生产每百米棉机织印染产品或每吨棉针织印染产品所耗用

的煤量。 

 生产耗标煤量（kg） 
耗标煤量=   ———————————— 

                          产品产量（100m布或 t布） 
 

耗煤量主要指生产、辅助生产（包括机修、碱回收站、空压站、污水处理场

等）和附属生产（包括办公、绿化、厂内食堂和车间浴室、卫生间等）等生产用

煤量。 

5.3.4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企业生产每百米棉机织印染产品或每吨棉针织印染产品所产

生废水的量。 

废水产生量包括：主要生产过程、（棉印染工艺中各个环节产生的废水量总

和）辅助生产过程（包括机修、碱回收站、空压站、污水处理场等）和附属生产

部门（包括办公、绿化、厂内食堂和车间浴室、卫生间等）的废水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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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产生总量（t） 
废水产生量= ————————————— 

                           产品产量（100m布或 t布） 
 

5.3.5 COD产生量 

COD产生量指企业生产每百米棉机织印染产品或每吨棉针织印染产品所产生

废水中 COD的量。 

COD总量指棉印染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各类废水产生的 COD之和，即各个生

产环节排放的 COD量。由于棉印染生产废水水质变化较大，COD的浓度值一般取

平均值。COD浓度测定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GB11914）。                  

 

COD总量（kg）= COD的平均浓度（mg/L）×废水产生总量（t） /10
3 

 

                               COD总量（kg） 

     COD产生量=   ——————————————— 

                      产品产量（100m布或 t布）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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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准棉印染产品产量的计算 

 

基准棉印染产品产量的计算公式： 

                                Q =a×b×c 

式中: 

Q —— 棉印染产品产量； 

a —— 合格品产量； 

b —— 重量可比修正系数； 

    由于产品织物纤维种类不同，厚薄不同，其重量也不相同，考虑上述情况后

规定： 

         坯布重≤12.0kg/100m时为 1.00 

         12.0kg/100m<坯布重≤20.0kg/100m时为 1.05 

         20.0kg/100m<坯布重≤30.0kg/100m时为 1.10 

         30.0kg/100m<坯布重≤40.0kg/100m时为 1.15 

         40.0kg/100m<坯布重≤50.0kg/100m时为 1.20 

         坯布重＞50.0kg/100m时为 1.30 

c ——  幅宽产品可比修正系数； 

         成品幅宽≤106cm时为 1.00 

         106cm<成品幅宽≤152cm时为 1.10 

         152cm<成品幅宽≤228cm时为 1.25 

         成品幅宽＞228cm时为 1.30 

- 652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布 
 

本电子版内容如与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标准文本有出入，以中国

环境出版社出版的文本为准。 

HJ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HJ／T186-2006 
 
 

清洁生产标准  甘蔗制糖业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Cane sugar industry 

（发布稿） 

 

 

 

 

 

 

 

 

2006—7—3  发布            2006—10—01  实施 

- 653 -



 

 

 

目   次 

前 言.............................................................................................................................. 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定义 ...........................................................................................................................1 
4 技术要求 ...................................................................................................................2 

4.1 指标分级........................................................................................................2 
4.2 指标要求........................................................................................................2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4 
6 标准的实施 ...............................................................................................................6 

- 654 -



 

I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保护环境，为甘蔗制糖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

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国内甘蔗制糖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

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本标准包括以上六类。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

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实

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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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甘蔗制糖生产企业（不包括酒精、造纸及其它副产品综合利

用生产和生活消耗等）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

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317  白砂糖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3104  白糖卫生标准 

GB14964  赤砂糖卫生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Z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3 定义 

3.1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水重复利用率 

指水重复利用量对总用水量的百分率。 

3.3 蔗渣 

指甘蔗经压榨或渗出提汁后残余的物料。 

3.4 废糖蜜 

指从末段（最终）糖膏分离出来的母液。 

3.5 滤泥 

指泥汁或其它含有沉淀物的蔗汁或糖汁经过滤处理后，从过滤机卸出的泥

渣。 

 

- 656 -



 

 2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甘蔗制糖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甘蔗制糖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l。 
表 1   甘蔗制糖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生产工艺 

⑴采用糖浆上浮工艺，改进亚硫酸法工艺，降低产品 SO2含量和色

值，保证产品达标率 
⑵采用混合汁低温磷浮工艺，改进碳酸法澄清工艺，改善滤泥成份，

有利于综合利用、处理 
⑴采用真空泵冷凝系统替代水喷射冷凝系统，降低耗水量 

⑵采用洗滤布水回收处理装置，不直接向环境排放洗滤布水 
⑶采用高效泥汁过滤设备，提高滤泥固形物含量，以利于清洁运输

和利用 

⑷采用高效冷凝水降温装置，提高冷却用水的重复利用率 
⑸采用高效率渣、水分离装置，提高锅炉除尘、排污水循环利用率

2．装备要求 

生产过程采用自

动化控制，优化工

艺参数 

重点工段采用自动

化控制，优化工艺参

数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自动

化控制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⑴种植基地 
甘蔗种植基地及其周围无污染源，灌溉用水符合 GB5084要求，土壤

满足 GB15618二级标准要求 

⑵甘蔗品种 选用优良的甘蔗品种 

⑶化肥与农药

使用 

甘蔗种植使用有机肥、微生物肥、矿物肥；植物保护采用生物防治；

限量使用化肥和高效低毒农药 

⑷辅助材料 
辅助材料保证产品达到 GB13104和 GB14964要求，并且不会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1．原辅材

料选择 

⑸能源 使用清洁能源，燃煤含硫量符合当地环保要求 

2．吨蔗耗新鲜水量/(m
3/t) ≤1.0 ≤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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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重复利用率/（%）   ≥90.0 ≥80.0 ≥70.0 

4．百吨蔗耗标煤(t/100t) ≤4.0 ≤5.0 ≤6.0 

三、产品指标 

1．产品包装 应使用环境友好的包装材料，并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有关要求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吨蔗废水产生量/(m
3/t) ≤1.6 ≤2.6 ≤4.0 

2．吨蔗化学需氧量产生量

/(kg/ t)       
≤1.0 ≤2.0 ≤3.5 

3．吨蔗悬浮物产生量/(kg/ t)  ≤0.3 ≤1.0 ≤1.6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滤泥 

干法排放。由本

企业或交由其它

相关方作为生产

的原辅材料予以

利用 

亚硫酸法：干法排放。由本企业或交由其它相关方

作为生产的原辅材料予以利用 

碳酸法：干法排放。采取安全、有效的措施进行利

用、处理，使其不对环境、生态造成危害 

2．蔗渣 
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由本企业或交由其它相关方作为燃料或

生产用的原辅材料予以利用 

3．废糖蜜 
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由本企业或交由其它相关方作为生产用

的原辅材料予以利用 

4．炉渣 

在符合环境保护要

求的前提下，由本

企业或交由其它相

关方作为生产用的

原辅材料予以利用

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安全、有效的

措施进行利用、处理，使其不对环境、生态造成危

害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甘蔗制糖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审

核 ； 按 照

GB/T24001 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

业文件齐备 

按照甘蔗制糖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按照甘蔗制糖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本

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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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

系 

通过认证并有效运行 

⑵ 岗位培训 
按 GB/T24001 要求建立的程
序执行 

主要岗位人员经严格培训，实行持证上岗

制度 
⑶ 生产设备
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

制度 

按 GB/T24001 要求建立的程
序执行 

建立管理制度，并执行 

⑷ 生产工艺
过程用水、

电、汽管理 

各个计量环节安装计量仪，并

建立严格的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核制

度 

⑸ 生产车间
噪声 

满足 GBZ1要求 

⑹ 生产车间
粉尘 

满足 GBZ1要求 

3、生产过
程 环 境 管

理 

⑺ 事故、非
正常生产状

态应急 

建立完善的事故应急预案，并

严格执行 
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有应急措施，并予以落

实 

（1）环境管
理机构 

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编制 有专门机构和人员 
有机构和人员负

责 
（2）环境管
理计划 

制订详细计划并实施 制订计划并予以实施 

（3）环保设
施运行管理 

有完整的运行数据记录并建立档案 

（4）污染监
测 

废水和废气污染源实行在线
监测，有噪声污染源监测的手
段 

废水实行在线监测，并有废气、噪声污染
源监测的手段 

⑸ 信息管理 建立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并有相应的保密措施 
各项记录齐全并 
建档管理 

4． 
环境管 理 

⑹  附 设 造
纸、酒精及其
它副产品综
合利用车间 

满足相关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的一级标准 

满足相关行业清洁生
产标准的二级标准 

满足相关行业清
洁生产标准的三
级标准 

注：①优级品、一级品对应于 GB317中的优级和一级级别。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定量化指标均采用甘蔗制糖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

用的指标，以易于理解和执行。有关指标数据采集按照国家相应的规范及标准

执行。 

5.2 废水中的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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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5.3.1 吨蔗耗新鲜水量    

 
                                 本期生产耗新鲜水量（m3） 

吨蔗耗新鲜水量  =                                       
                    本期实际压榨甘蔗重量（t） 

 

5.3.2 百吨甘蔗耗标准煤  

 
                               本期耗燃料等折标准煤量（t） 

百吨甘蔗耗标准煤＝                           ×100 
                  本期实际压榨甘蔗量（t） 

其中：耗燃料等折标准煤量=燃煤等折标准煤量（t）＋干柴、燃油、蔗渣等燃

料等折标准煤量（t） 

 
燃煤重量（t）×燃煤的低位发热量 

燃煤等折标准煤量= 
标准煤低位发热量 

 
 

 
绝干燃料蔗渣重量（t）×绝干燃料蔗渣低位发热量 

燃料蔗渣等折标准煤量= 
标准煤低位发热量 

 

5.3.3 水重复利用率 
 
重复用水量（m3） 

水重复利用率（%）=                                  ×100% 
总用水量（m3） 

 

5.3.4 吨蔗废水产生量 
 

产生废水量（m3） 
吨蔗废水产生量  =  

压榨甘蔗重量（t） 

 

5.3.5 吨蔗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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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 COD浓度均值（mg/L）×产生废水量（m3） 
吨蔗 COD产生量（kg/t）=                                                   ×10-3 

压榨甘蔗重量（t） 

5.3.6 吨蔗悬浮物产生量 
 
废水悬浮物浓度平均值（mg/L）×产生废水量（m3） 

吨蔗悬浮物产生量（kg/t）=                                                  ×10-3  
压榨甘蔗重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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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保护环境，为电解铝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电解铝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

为五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

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抚顺市环境保护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实

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 664 -



 1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3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5434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

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本标准中为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

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3.3 浓相输送 

指一种气力输送中的静压输送技术，是直接利用压缩空气的静压能来推动物

料，使物料呈非悬浮态栓装流动，输送物料时风速低解决了能量传递和颗粒物间

的摩擦损失。 

3.4 超浓相输送 

    指一种气力输送中的流态化输送技术，是低压风通过分配板使槽内物料流态

化，使其具有流体的性质，同时沿输送方向建立起料柱差，料柱差所产生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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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足以克服流体流动的摩擦力时，流态化的物料向前流动。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电解铝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电解铝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电解铝业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氧化铝、氟化盐贮

存 
袋装料进室内库，罐装料进贮仓 

氧化铝输送 浓相输送 

氟化盐输送 浓相输送 

备 

料 

工 

艺 

与

装

备 氧化铝、氟化盐上

料段 
超浓相输送、计算机控制、自动化精确配料 

工艺与产能要求 电解铝预焙工艺，产量 10万 t以上（包括 10万 t） 

电解电流强度，KA ≥200 ≥160 <160 

电 

解 

工 

艺 

与 

装 

备 

电解烟气净化系

统 

全密闭集气，机械排

烟、干法净化系统 

全密闭集气，机械排

烟、干法净化系统 

全密闭集气，机械排

烟、干法净化系统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原辅材料的消耗 

电解铝生产的主要原料为氧化铝，辅助原料氟化铝、冰晶石、阳

极炭块。使用其他代用品时，在生产过程中应减轻对人体健康的

损害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2.原辅材料合格率/（%） 100 100 100 

3.电流效率/（%） ≥94 ≥93 ≥91 

4. 原 铝 直 流 电 耗 /

（kWh/t）
1）
 

≤13300 ≤13400 ≤14000 

5. 原 铝 综 合 电 耗 /

（kWh/t）
1）
 

≤14500 ≤14700 ≤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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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氧化铝单耗/ 

（kg/ t）
1）
 

≤1930 ≤1930 ≤1940 

7.氟化铝单耗/ 

（kg/ t）
1）
 

≤22 ≤23 ≤28 

8.冰晶石单耗/ 

（kg/ t）
1）
 

≤4 ≤5 ≤5 

9.阳极单耗（净耗）/ 

（kg/ t）
1）
 

≤410 ≤420 ≤50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全氟产生量/ 

（kg/ t）
2）
 

≤16 ≤18 ≤20 

2.粉尘产生量/ 

（kg/ t）
2）
 

≤30 ≤30 ≤4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集气效率/（%） ≥98 ≥96 ≥95 

2.净化效率/（%） ≥99 ≥98 ≥97 

3.废电解质 100%回收并加工利用 100%回收并加工利用 100%回收并加工利用 

4.废阳极 100%回收并加工利用 100%回收并加工利用 100%回收并加工利用 

5.冷却水 100%循环利用 100%循环利用 100%循环利用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

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

求；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如 GB9078、GB16297等）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电解铝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行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废物处理 

1.按照电解铝业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

要求进行审核；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

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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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过程环境管

理 

 

 

 

1. 每个生产装置要

有操作规程，对重点

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易造成污染的设

备和废物产生部位要

有警示牌；对生产装

置进行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 新、改、扩建项目

环境管理及验收程

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

账 

3.近三年无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 

1.每个生产装置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

位要有作业指导书；

对生产装置进行分级

考核 

2.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 新、改、扩建项目

环境管理及验收程

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3.近三年无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2.近三年无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 

- 原材料供应方的环境管理程序； 

- 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管理程序 

注：1）指吨铝单耗；2）指吨铝污染物产生量。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所设计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电解铝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

易于理解和执行。 

5.2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全氟产生量监测执行 GB/T16157、GB/T15434和 GB/T15433。 

粉尘产生量监测执行 GB/T16157和 GB/T15432。 

5.3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

后进行累计。  

5.4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5.4.1电流效率 

 电流效率大小是用实际铝产量和理论铝产量之比来表示，即： 

η＝（P 实/P 理）×100% 

式中：P 实--- 实际铝产量，t； 

P 理＝C·I·τ×10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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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铝的电化当量，C＝0.3356g·A
-1
·h

-1
； 

      I --- 电解槽系列平均电流，A； 

      τ--- 电解时间，h 。 

5.4.2 直流电耗 

电耗是电解生产中一项综合技术指标，用下面公式表示： 

    V×10
6
 

W ＝ 
η·C 

式中：W --- 吨铝直流电耗，kWh/t； 

V --- 槽平均电压，伏特  V 槽平均电压＝V 工作电压＋V 线路分摊电压＋V 效应电压； 

η--- 电流效率； 

      C --- 铝的电化当量，C＝0.3356g·A
-1
·h

-1
 。 

5.4.3 氧化铝单耗 

氧化铝消耗量（t）
氧化铝单耗＝

铝产量（t） 

 

5.4.4 氟化铝单耗 

氟化铝消耗量（t）
氟化铝单耗＝

铝产量（t） 

 

5.4.5 冰晶石单耗 

冰晶石消耗量（t）
冰晶石单耗＝

铝产量（t） 

 

5.4.6 阳极单耗（净耗） 

碳块消耗量（t）
 阳极单耗＝

铝产量（t） 

 

5.4.7 全氟产生量 

电解铝产生的全氟污染物包括电解质的蒸发物和一次生产的氟化氢。后者是

由阳极中氢和进入电解槽中的水分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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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W ＝           ＋ 0.047t － 61 

（CR）
2 

式中：W --- 生产每吨铝的产氟量（以氟计），kg/t； 

CR--- NaF/AlF3的分子比（摩尔比）； 

t ---电解温度，℃ 。 

注：此式为经验算式，适用于常规操作计算，供参考。 

5.4.8 电解槽集气效率 

电解铝生产过程集气效率计算模式中各参数值是对某电解槽实际取样而获

得的（吨铝产氟量采用设计值），该集气效率计算模式已广泛在铝工业上应用。 

在集气效率为 100%时，进入净化系统的废气含氟量计算公式为： 

Fd＝N·Ad·Fy 

式中：Fd--- 每日产氟量，kg/d； 

N ---电解槽数（净化系统承担电解槽数），台； 

Ad--- 槽日产铝量，t/d； 

Fy--- 吨铝产氟量，kg/t。 

在集气效率为 100%时，进入净化系统的废气含氟浓度计算公式为： 

N·Ad·Fy·10
6
 

CF＝ 
N·Q1·24 

 

 

式中：CF---废气含氟浓度，mg/m
3
； 

  Q1---实际单槽排烟量（标准状态），m
3
/h 。 

     

电解槽的实际集气效率有两种测定计算方法： 

当单槽排烟设计值与实际值完全一致时，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η集---集气效率，%； 

C
'
F---实测烟气（未净化前）含氟浓度，mg/m

3
； 

      CF---集气效率为 100%时，烟气含氟浓度，mg/m
3
。 

当实际单槽排烟量或净化系统处理烟气量与设计烟气量不同（增加或减少）

  C
'
F 

η集＝ 
CF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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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按照下式计算集气效率： 

 

C
'
F·N

'
·Q1

'
·24 

η集＝ 
N·Ad·Fy·10

6
 

×100 

式中：N
'
---实际电解槽数（净化系统承担电解槽数），台； 

  Q1
'
---实际单槽排烟量（标准状态），m

3
/h 。 

注：标准状态是指温度为 273.15K，压力为 101325Pa时的状态。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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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xx-2002 

I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保护环境，为氮肥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

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以煤、油或含烃气体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尿

素、碳酸氢铵等产品的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

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 3-5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产品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项。考虑到氮肥制造业的特点，本标准对氮肥制造业的清

洁生产指标定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废物回收处理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环境管理要求 5项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辽宁省清洁生产中心、化工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负

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实

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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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氮肥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判断、清洁生

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7478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 7479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7487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第二部分 氰化物的测定 

GB 7490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3458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6488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GB/T 16489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

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消除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氮肥制造业 

指以煤、油或含烃气体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尿素、碳酸氢铵等产品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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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3.3 合成氨综合能耗 

指合成氨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 GJ之和与报告期的合成氨产量之比。 

3.4 新鲜水用量 

指生产每吨氨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 

3.5 氨利用率 

指进料总氨转化为尿素、碳铵等产品的比率，以百分比计。 

3.6 水循环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水利用量之和

比，以百分比计。 

3.7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污水处理

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

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3.8 水闭路循环 

指将冷却水和废水经处理后回用到生产中的过程。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氮肥制造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氮肥制造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 

氮肥制造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见表 1－5所示。 

表 1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原料气制备 
加压连续气化 

DCS控制 

加压或常压气

化 

计算机控制 

常压气化 

常规仪表控制

原 CO变换 DCS控制 计算机控制 常规仪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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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 

有高效硫回收装置 

运行良好 

自动控制 

有硫回收装置

运行良好 
有硫回收装置

CO2脱除 DCS控制 计算机控制 常规仪表控制

料 

气 

净 

化 

精制 DCS控制 计算机控制 常规仪表控制

原料气压缩 蒸汽驱动透平式压缩机 往复式压缩机 

合成压力 ≤15.0MPa 20-32MPa 氨 

合 

成 
稀氨水回收 水闭路循环 稀氨水回收 

生产工艺 氨或二氧化碳汽提法 水溶液全循环法 尿 

素 

生 

产 

尿素生产解

吸液处理工

艺 

尿素解吸液深度水解 

运行良好 

尿素解吸液汽

提运行良好 

表 2  废物回收处理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含氰废水回收利用率, % 95 90 85 

含氨废水回收利用率, % 98 95 90 
废 

水 
含碳黑废水回收利用率, % 98 

含 H2S气体回收利用率, % 98 95 90 废 

气 CO再生气回收利用率, % 100 

煤灰、渣处理处置率, % 100 

炭黑处理处置率, % 100 
废 

渣 
含贵金属废催化剂处理处置率, % 100 

表 3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能耗，GJ/t氨 ≤ 38.0 ≤ 48.0 ≤ 53.0 

新鲜水用量，t/t氨 ≤ 20.0 ≤ 40.0 ≤ 60.0 

尿素生产氨消耗量，kg/t尿素 ≤ 575.0 ≤ 590.0 ≤ 610.0 

氨利用率，% ≥ 98.0 ≥ 96.0 ≥ 93.0 

水循环利用率，% ≥ 95.0 ≥ 90.0 ≥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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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废水量，m3/t氨 ≤ 10.0 ≤ 30.0 ≤ 50.0 

废水中氨氮，kg/t氨 ≤ 0.6 ≤ 3.6 ≤ 7.5 

废水中 COD，kg/t氨 ≤ 1.5 ≤ 6.0 ≤ 14.0 

废水中氰化物，kg/t氨 ≤ 0.003 ≤ 0.01 ≤ 0.05 

废水中悬浮物，kg/t氨 ≤ 0.7 ≤ 3.0 ≤ 10.0 

废水中石油类，kg/t氨 ≤ 0.1 ≤ 0.2 ≤ 0.5 

废水中挥发酚，kg/t氨 ≤ 0.002 ≤ 0.003 ≤ 0.01 

废水中硫化物，kg/t氨 ≤ 0.01 ≤ 0.02 ≤ 0.05 

废 

水 

废水 pH ≥ 6，≤ 9 

废气含氨量，kg/t氨 ≤ 5.0 ≤ 10.0 ≤15.0 废 

气 颗粒物，kg/t氨 ≤ 0.7 ≤ 1.0 ≤1.5 

表 5  环境管理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

许可证管理要求；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8) 

2.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 环境审核 

按照氮肥制造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GB/24001(或相应的
HSE)建立并运行了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

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氮肥制造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产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执行国家

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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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严格的检验、自动计量及

控制措施；运行无故障，设

备完好率达 99%；所有生产
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所有环节有自动

计量仪表，并严格执行定量

考核制度；有严格的应急处

理预案 

有严格的检验、计量及控制

措施；运行无故障，设备完

好率达 98%；主要生产设备
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主要环节有计量仪

表，并严格执行定量考核制

度；有应急处理预案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

管理要求 

4.3 测定方法 

本标准的测定方法见表 6。 

表 6  污染物项目的测定方法 

序号 项目 方法名称 方法来源 
1 pH 值 玻璃电极法 GB 6920 
2 悬浮物 重量法 GB 11901 
3 石油类 红外光度法 GB/T 16488 
4 挥发酚 蒸馏后用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GB 7490 
5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 
6 氰化物 蒸馏后异烟酸—吡唑啉酮比色法 GB 7487 
7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 

8 氨氮 
蒸馏和滴定法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7478 
GB 7479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以下给出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3.1 吨氨综合能耗 

）合成氨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氨）／综合能耗（

t
GJ

tGJ =  

吨氨新鲜水用量 

5.3.2 
）合成氨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氨）／新鲜水用量（

t
t

t
t =  

5.3.3 吨尿素生产氨消耗量 

）尿素年产量（

）（企业尿素生产年氨用量
尿素）／尿素生产氨消耗量（

t
kg

t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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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氨利用率 

尿素生产进料的氨量

的氨量尿素生产中转化为尿素
）氨利用率（ =%  

5.3.5 水循环利用率 

量补充水量＋循环水利用

循环水利用量
）水循环利用率（ =%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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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

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铁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

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钢铁联合企业和电炉钢厂（短流程）的清洁生

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

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

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

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 3~5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产品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项。考虑到氮肥制造业的特点，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

和我国钢铁行业生产特点，本标准对钢铁行业清洁生产指标定为生产工艺装备与

技术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指标、产品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环

境管理要求共 6类，并根据钢铁生产长/短工艺流程分别确定每一类中的具体考

核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辽宁省清洁生产中心、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

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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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联合企业和短流程电炉钢厂的总体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

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企业中的配套焦化厂和企业自备火电厂的清洁生产审核及绩效评定分别执

行国家颁布的相应专业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171       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与

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3.2 钢铁行业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材料产业，指以黑色金属(铁、铬、锰 3 种金属元

素)作为主要开采、冶炼及压延加工对象的工业产业。主要包括以金属矿石为原

料采用铁矿粉烧结、高炉炼铁、转炉炼钢、轧机轧制生产的长流程钢铁联合企业

和以废钢铁为原料采用电炉炼钢、轧/锻机轧/锻制生产的短流程企业加工生产各

种钢材产品的全过程。 

本标准不含钢铁行业冶金矿山采矿和选矿、耐火材料、炭素制品和冶金机械

生产。 

3.3 干熄焦（Coke Dry Quenching，简称 CDQ） 

一种熄焦工艺，它利用冷的惰性气体，在干熄炉中与赤热红焦换热从而冷却

红焦并终止其燃烧。吸收了红焦热量的惰性气体将热量传给干熄焦锅炉产生蒸

汽，被冷却的惰性气体再由循环风机鼓入干熄炉冷却并熄灭红焦。 

3.4 新型湿法熄焦 

一种熄焦工艺，它将低水分熄焦——熄焦水在设定压力下经特定排列的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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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流量喷至熄焦车内的红焦表面，熄焦水供水速度远快于焦块吸水速度，只有

部分水在由上至下通过焦炭层时被吸收并被激烈汽化，其余大部分水经熄焦车倾

斜底板上的孔和沟槽排出，激烈汽化瞬间产生的大量水蒸汽由下至上搅动焦炭层

使其进一步均匀冷却并起到整粒作用。 

稳定熄焦——大量熄焦水经管道进入特制熄焦车下部的倾斜夹层，通过在斜

底上分布的出水口由下至上喷入焦炭层，激烈汽化瞬间产生的大量水蒸汽由下至

上搅动焦炭层使其均匀冷却并起到整粒作用，熄焦塔上设有钢制导向斗防止焦炭

被蒸汽带出熄焦车外，熄焦车上方设有洒水设施用于清洗除尘用导流板和产生水

幕以防含尘水蒸气外逸。 

3.5 小球烧结 

指将混合料制成小粒径球团，并在其外表面黏附一层粉状燃料后，在烧结机

上进行焙烧的工艺过程。 

3.6 烧结厚料层操作 

指烧结机布料厚度提高至 300mm以上的操作过程。 

3.7 烧结矿显热回收 

指将烧结矿冷却机高温段废气（温度为 350～420℃）进行余热回首。显热

回收途径主要有：(1)预热点火、保温炉助燃空气，以降低燃料消耗；(2)预热混

合料，提高料温，降低固体燃料消耗；(3)利用余热锅炉生产蒸汽，部分替代燃

煤锅炉；(4)余热发电。 

3.8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简称 TRT) 

指利用高炉炉顶煤气中的压力能经透平膨胀做功来驱动发电机发电，由此可

回收高炉鼓风机所需能量的 30%左右，实际上回收了原来在减压阀组中泄失的

能量。 

3.9 入炉焦比 

指高炉冶炼每一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干焦炭量[kg/t铁]。 

3.10 高炉喷煤量 

指高炉冶炼一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煤粉量[kg/t铁]。 

3.11 转炉溅渣护炉 

指在转炉出钢后留滞部分终渣于炉膛内，并在吹炼初期或在出钢完毕后、溅

渣开始前向炉内加入炉渣调整料，调整炉渣成分及粘度至适宜范围，用高压氮气

将渣液吹溅涂敷在炉衬表面形成溅渣层，起到保护炉衬的作用。 

3.12 连铸比 

指连铸合格坯产量占钢总产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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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连铸坯热送热装 

指铸坯在 400℃以上热状态下装入加热炉，而铸坯温度在 650～1000℃时

装入加热炉，节能效果最好。 

3.14 双预热蓄热燃烧 

指将燃烧器与蓄热体相结合，利用工业炉产生的高温废气，通过蓄热体将低

热值高炉煤气、助燃空气预热到较高温度后再进行燃烧的技术。 

3.15 可比能耗 

指钢铁企业以钢为代表产品，前后工序能力配套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消耗。是

指企业每生产一吨钢，从炼焦、烧结、炼铁、炼钢直到成品钢材配套生产所必需

的耗能量及企业燃料加工与运输，机车运输及能源亏损所分摊到每吨钢的耗能量

之和。不包括钢铁企业的矿山、选矿、铁合金、耐火材料、碳素制品、焦化回收

产品精制及其它产品生产、辅助生产及非生产的能耗。 

3.16 炼钢钢铁料消耗 

指每投入一次钢铁料（生铁+废钢，不包括回炉钢）量（千克）和合格钢产

量（吨）之比率。 

3.17 生产取水量 

指钢铁企业生产全过程中，生产每吨钢需要的新水取水量。包括企业自建或

合建的取水设施、地区或城镇供水工程、发电厂尾水以及企业外购水量，不包括

企业自取的海水、苦咸水和企业排出厂区的废水回用水。 

3.18 钢材综合成材率 

指产品从第一道加工工序投料起直至最后一道加工工序结束止的全过程（包

括各个环节生产经营周转损失）的成材率，而成材率即合格钢材产量占钢坯/锭

总消耗量的百分比，其反映生产过程中原料的利用程度。 

3.19 钢材质量合格率 

指合格钢材生产量占钢材总检验量的百分比，是反映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技术

操作和管理工作质量的指标。 

3.20 钢材质量等级品率 

反映我国钢铁行业产品质量水平及变化情况的指标，是钢材优等品产量、一

等品产量、合格品产量分别乘以其各自加权系数（1.5、1.0、0.5）再相加求和

后，与报告期总产量的百分比。 

3.21 炉外精炼比 

指经过炉外精炼（二次冶金）工艺处理的合格钢产量占合格钢总产量的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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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电炉钢冶炼电耗 

指每炼一吨电炉钢在实际冶炼过程中所消耗的电量。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钢铁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各级指标的具体要求见表 1和表 2。 
 

表 1  钢铁联合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装备与技术指标 

1. 新型熄焦工艺 干熄焦量 100% 干熄焦量≥50%，或采用新型湿法熄焦 
配套脱硫及硫回收利用设施 

2. 焦炉煤气脱硫 
H2S≤200mg/m3 H2S≤300mg/m3 H2S≤500mg/m3 

3. 小球烧结及厚料层操作 料层厚≥600mm 料层厚≥500mm 料层厚≥400mm 

4. 烧结矿显热回收 利用余热锅炉产生蒸汽或余热发电 
预热点火、保温炉助

燃空气或混合料 
5.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TRT） 

100%装备 80%装备 60%装备 

6. 入炉焦比，kg/t铁 ≤300  ≤380  ≤420 

7. 高炉喷煤量，kg/t铁 ≥200  ≥150 ≥120 
8. 转炉溅渣护炉 采用该技术 

9. 连铸比，% ① 100 ≥95 ≥90 

10. 连铸坯热送热装 热装温度≥600℃，热装比≥50% 
热装温度≥400℃，
热装比≥50% 

11. 双预热蓄热燃烧 
中小型材、线材、中板、中宽带及窄带钢的

加热炉(每小时加热能力 100吨左右)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可比能耗，kg标煤/t钢 ≤680 ≤720 ≤780 

2. 炼钢钢铁料消耗，kg/t钢 ≤1070 ≤1080 ≤1090 
3. 生产取水量，m3水/t钢 ≤6.0 ≤10.0 ≤16.0 

三、污染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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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水排放量，m3/t
钢 

≤2.0 ≤4.0 ≤6.0 

2. COD 排放量，kg/t
钢 

≤0.2 ≤0.5 ≤0.9 

3. 石油类排放量，kg/t
钢 

≤0.015 ≤0.040 ≤0.120 

4. 烟/粉尘排放量，kg/t
钢 

≤1.0 ≤2.0 ≤4.0 

绩效

指标
② 

5. SO2排放量，kg/t钢 ≤1.0 ≤2.0 ≤2.5 

a. 烧结机头 

6. SO2，kg/t产品 ≤0.7 ≤1.5 ≤3.0 
7. 烟尘，kg/t产品 ≤2.0 ≤3.0 ≤4.0 

b. 炼钢 
8. 转炉废水量，m3/t
钢 

≤17 ≤20 ≤25 

9. 连铸废水量，m3/t钢 ≤18 ≤20 ≤25 

10. 电炉烟尘，kg/t钢 ≤12 ≤14 ≤16 
c. 热轧 

11. 板/带/管材废水量，
m3/t材 

≤40 ≤50 ≤60 

12. 棒/线/型材废水量， 
m3/t材 

≤25 ≤35 ≤45 

d. 冷轧 

产生

指标 

13. 废水量，m3/t材 ≤45 ≤50 ≤60 

四、产品指标 

1. 钢材综合成材率，% ≥96 ≥92 ≥90 

2. 钢材质量合格率，% ≥99.5 ≥99 ≥98 
3. 钢材质量等级品率，% ≥110 ≥100 ≥9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生产水复用率，% ≥95 ≥93 ≥90 
2. 高炉煤气回收利用率，% ≥95 ≥93 
3. 转炉煤气回收热量， 

kgce/t钢 
≥23 ≥21 ≥18 

4. 含铁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5. 高炉渣利用率，% ③ 100 ≥95 ≥90 

6. 转炉渣利用率，% ③ 100 ≥95 ≥90 
六、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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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国家排放标准包括：

GB9078、GB16171、GB13271、GB16297、GB13456、GB8978
等 

2.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 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
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

有作业指导书；易造成

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

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
及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
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
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

作业指导书；生产工序能

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
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

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ISO14001建
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程
序 

 
注：① 不包括铸/锻钢件以及需开坯生产的产品等；② 不包括自备电厂排污量；③ 稀土渣、钒

渣等特殊渣除外。 
 

表 2  电炉钢厂(短流程)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装备与技术指标 

1. 废钢预热量 预热废钢量 100% 预热废钢量≥80% 预热废钢量≥60% 

2. 炉外精炼比，% 100 ≥90 ≥70 

3. 电炉钢冶炼电耗，kw·h/t ≤290 ≤35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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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铸比，% ① 100 ≥95 ≥90 

5. 热送热装 ① 热装温度≥600℃，热装比≥50% 
热装温度≥400℃，
热装比≥50% 

6. 双预热蓄热燃烧 
中小型材、线材、中板、中宽带及窄带钢的

加热炉(每小时加热能力 100吨左右)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可比能耗，kg标煤/t钢 ≤480 ≤520 ≤580 
2. 金属料消耗，kg/t钢 ≤1050 ≤1100 ≤1130 

3. 生产取水量，m3水/t钢 ≤6.0 ≤10.0 ≤16.0 

三、污染物指标 

1. 废水排放量，m3/t钢 ≤4.5 ≤9.0 ≤13.0 
2. COD排放量，kg/t钢 ≤0.2 ≤0.5 ≤0.9 

3. 石油类排放量，kg/t钢 ≤0.015 ≤0.040 ≤0.120 

4. 烟/粉尘排放量，kg/t钢 ≤1.0 ≤2.0 ≤4.0 

绩

效

指

标 
5. 萤石用量，kg/t钢 ≤3.0 ≤5.0 ≤8.0 

a. 炼钢 

6. 电炉废水量，m3/t钢 ≤30 ≤35 ≤45 
7. 电炉烟尘，kg/t钢 ≤12 ≤14 ≤16 

b. 轧钢 

8. 管材废水量，m3/t材 ≤20 ≤40 ≤50 

产

生

指

标 
9. 棒/线材废水量， 

m3/t材 
≤25 ≤35 ≤45 

四、产品指标 

1. 钢材综合成材率，% ≥96 ≥92 ≥90 
2. 钢材质量合格率，% ≥99.5 ≥99 ≥98 

3. 钢材质量等级品率，% ≥110 ≥100 ≥9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生产水复用率，% ≥95 ≥93 ≥90 

2. 含铁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3. 电炉渣利用率，% 100 ≥85 ≥70 
4. 余热利用量，kgce/t钢 ≥30 ≥25 ≥20 

表 2（续）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六、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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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

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国家排放标准包括

GB9078、GB16171、GB13271、GB16297、GB13456、GB8978
等 

2.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 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齐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

无害化处理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

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

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

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
制度；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
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
有操作规程，对重点

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

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
管理及验收程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

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 ； 按 照

GB/T24001 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 

-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
理程序 

-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程序 

 

注：① 不包括铸/锻钢件以及需开坯生产的产品等。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入炉焦比 

合格生铁产量

干焦耗用量
）入炉焦比（ =t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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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钢铁料消耗 

)(
)(

/
吨合格钢生产量

千克和入炉生铁量与废钢量之
）炼钢钢铁料消耗量（ =tkg  

5.2.3 生产取水量 

式中： 
Vui－生产每吨钢取新水总量，m3/t 
Vi－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取生产新水量总和，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钢产量，t 

5.2.4 污染物绩效指标 

此污染物即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经治理后外排的废水、COD、石油类、烟/

粉尘、SO2等，其中 SO2和烟/粉尘不包括自备电厂的排放量。 

5.2.5 污染物产生指标 

设施合格产品年产量被考核设备

设施污染物年产生量被考核设备
产品）或污染物产生量（

/
/

t/kgm3 =  

此污染物即钢铁生产过程中废水、烟尘、SO2等的初始产生量，其中废水为

被考核设备/设施的生产总用水量。 

5.2.6 钢材综合成材率 

5.2.7 钢材质量合格率 

%100×=
钢材检验总量

钢材检验合格量
钢材质量合格率（％）  

5.2.8 钢材质量等级品率 

式中： 
α1、α2、、α3 —— 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加权系数，分别为 1.5、1.0、

0.5 

合格钢水年产量

企业污染物年排放量
钢）＝或污染物排放量（ t/kgm3

%100332211 ×
×+×+×

p
ppp

G
ααα

（％）＝钢材质量等级品率

连铸坯量耗用钢锭

合格钢材生产量
＝钢材综合成材率（％）

/

Q
V

V i
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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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2、P3 —— 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产量 

5.2.9 生产水复用率 

式中： 

R－生产水复用率，％ 

Vr－在一定的计量时间里，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的重复利用水量，m3 

Vi－意义同前述取水量计算式 

5.2.10 炉外精炼比 

5.2.11 电炉钢冶炼电耗 

合格钢生产量

冶炼耗电量
）电炉钢冶炼耗电量（ =• thkW /  

5.2.12 萤石用量 

 

 

5.2.13 余热利用量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合格钢水年产量

的全年实际利用量各工序所有可利用余热
钢）＝余热利用量（ t/kgce

％
合格钢水年产量

精炼合格钢水年产量
（％）＝炉外精炼比 100×

%100×
+

=
ir

r

VV
V

R

合格钢水年产量

萤石年耗量
钢）＝萤石用量（ t/kg

- 693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发布 

本电子版内容如与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标准文本有出入，以中国

环境出版社出版的文本为准。 

HJ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HJ/T190-2006 

 
 

清洁生产标准  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 

 (环氧乙烷/乙二醇)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 Basic chemical raw material industry (Ethylene 

oxide & ethylene glycol) 

(发布稿) 

 

 

 

 

 

 

 

2006-7-3发布                      2006-10-01实施 

- 694 -



 

 

 

目  次 

前  言............................................................................................................................................... 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定义...............................................................................................................................................1 
4 技术要求.......................................................................................................................................2 

4.1 指标分级...........................................................................................................................2 
4.2 指标要求...........................................................................................................................2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5 
6 标准的实施...................................................................................................................................7 

 

- 695 -



 

I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

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可用于生产环氧乙烷/乙二醇的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审

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

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定，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生产技术

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化工生产工艺复杂、流程长的特点，本标

准包括上述全部六项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3日批准，自 2006年 10月 1日起实

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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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乙烯、氧气直接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乙二醇企业的清洁生产

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

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

修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2999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

装置排放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

装置产生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3.3 工艺气体 

 指生产环氧乙烷反应过程中，进入和离开反应器及附属管线的气体，在本

标准主要包括：①二氧化碳脱除系统需回收的含烃气体；②环氧乙烷吸收/解析

系统需回收的含烃气体；③因控制进入反应器气体的氩气含量而排放的气体等。 

3.4 工艺尾气 

指因控制进入反应器气体中的氩气含量而排放、并经处理后的气体。 

3.5 装置产生废气 

指各单元产生废气的总和，包括氧化系统排放废气、二氧化碳废气、真空

塔尾气等。 

3.6 代码定义 

3.6.1环氧乙烷  EO 

3.6.2乙二醇    EG 

3.6.3单乙二醇  MEG 

3.6.4二乙二醇  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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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三乙二醇  TEG 

3.6.6多乙二醇  PEG 

3.6.7当量环氧乙烷 EOE 

3.6.8环氧乙烷/乙二醇  EO/EG 

3.6.9乙烯  C2
2- 

3.6.10氧气  O2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本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6。 

表 1 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环氧乙烷生

产工艺 

采用高性能的催化剂，使用乙烯、氧气直接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 

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划分正确，受污染的初期雨水和工业废水全部进入污水系统送入

污水处理装置 

工艺尾气 正常生产时，工艺尾气排放必须设置安全处理系统 

环氧乙烷制

冷 

采用绿色制冷剂 采用氟利昂为制冷剂 

环氧乙烷气

体排放 

纯环氧乙烷输送、储存过程中的安全阀、管道、容器排放，必须回到生产

装置回收处理；取样分析采用在线闭路取样，取样点排放必须用水吸收 

物料储槽 设置呼吸阀或压力调节装置，减少废气排放 

工

艺

要

求 

副产品生产 提纯至三乙二醇 提纯至二乙二醇 

采用先进机泵变频调节和透平驱动技术、高效塔盘技术和低品位能的合理

利用技术，降低动力消耗；有完备的工艺气体回收和处理装置 

装备要求 

采用 DCS先进控制技术，自动记录，自动控制 

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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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料的选择 生产环氧乙烷/乙二醇的主要原料为乙烯、氧气，主要辅料为致稳

剂甲烷（或氮气），抑制剂二氯乙烷，尽可能选用高品质的原料。

选用抑制剂和其它辅料的替代品时，应以低毒、无害、对生态环境

的负面影响小为原则 

乙烯单耗/（kg/t）
1
 ≤600 ≤640 ≤680 

氧气单耗/（kg/t）
2
 ≤680 ≤720 ≤780 

耗脱盐水量/（t/t）
3
 ≤0.4 ≤0.8 ≤1.6 

综合能耗/(kg/t)
 4
 ≤213 ≤240 ≤280 

注：（1）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乙烯耗量；（2）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氧

气耗量；（3）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的脱盐水量；（4）指运转周期内吨当量单乙二醇

的标油能耗量。 

3 产品指标 

储存、输送 输送环氧乙烷的管道为不锈钢材质，储存乙二醇的设备为不锈钢材质或铝

材质（包括喷涂铝） 

环氧乙烷储存有适应稀释处置设施，有泄露报警装置和喷淋系统。储槽周

围设围堤及排水系统，库内有防火花及排风设备。 

运输、包装 运输环氧乙烷的槽车必须经过年检，有化学品危险运输许可证。环氧乙烷

包装使用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能确保安全的包装容器；包装乙二醇容器是

不锈钢或铝质容器，也可用镀锌桶或塑料桶，严格密封，避免日晒。 

装卸 环氧乙烷装卸有气/液闭路循环系统，不能回收的气体/液体要有水吸收稀

释并排入污水系统；灌装前有企业检验部门的检验 

处置 不合格产品在装置进行回炼或勾兑 

产品一次合格

率 

满足用户要求，产品合

格率 100％ 

满足用户要求，产品合

格率≥98％ 

满足用户要求，产品合

格率≥95％ 

4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水产生量/（t/t）
1
 ≤１.5 ≤2.0 ≤4.0 

COD产生量/（kg/t）
2
 ≤2.0 2.0～3.0 ≤3.0 

装置正常废气产生量/（kg/t）
3
 ≤100 ≤300 ≤500 

注：（1）指吨当量环氧乙烷的废水产生量；（2）指吨当量环氧乙烷的 COD 产生量；（3）指

吨当量环氧乙烷的废气产生量。 

5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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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气体 工艺气体①②正常情况全部回收

利用；工艺气体③有先进的乙烯

回收工艺，放空废气中乙烯含量

低于 1% 

工艺气体①②正常情况全部回收利用 

二氧化碳气体 有综合利用设施,全部回收利用 有综合利用设施 

固体废弃物 废催化剂等全部回收，妥善安全处理 

6 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基本化学原料制

造业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按照 GB/T 

24001建立并运行环

境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基本化学原料

制造业的企业清洁

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按照基本化学原料制

造业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环境管理制

度、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全 

原料用量及质量 有原材料质检、计量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 

生产工艺用水、

电、汽管理 

有计量仪表，并制定

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严格定

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汽环

节进行计量 

现场管理 人的活动区域、物品堆存区域、危险品等有明显标识 

岗位培训 对所有岗位均应进行严格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安全健康、环保培训 

生产设备的使

用、维护、检修

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基本的

管理制度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事故、非正常生

产状态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

境

管

理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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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设施的运行

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

环保台帐 

 

记录运行数据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采样方法采用

GB12998和 GB12999，COD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标准号 GB11914）。 

5.2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以下给出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3.1 当量环氧乙烷量 

当量环氧乙烷量（tEOE）指将所有产品都按理论计算折合为环氧乙烷的量。

计算公式如下： 

 

当量环氧乙烷量（tEOE） 
 

= )(05.44)4
2.194

)(
3

18.150
)(

2
12.106

)(
05.62

)(
( tEO

tPEGtTEGtDEGtMEG
+××+×+×+  

 

5.3.2当量单乙二醇量 

当量单乙二醇量（tMEG）指将所有产品都按理论计算折合为当量单乙二醇

的量。计算公式如下： 

 

当量单乙二醇量(t) 
 

= )(05.62)4
2.194

)(
3

18.150
)(

2
12.106

)(
05.44

)(
( tMEG

tPEGtTEGtDEGtEO
+××+×+×+  

 

5.3.3乙烯单耗 

 

 

式中：投入乙烯量——折合 100%纯度乙烯的量。 

5.3.4 氧气单耗 

 

 

 

式中：投入氧气量——折合 100%纯度氧气的量。 

)(
)(
t

kg
当量单乙二醇量

投入乙烯量
乙烯单耗 =

( )t  

（kg）

当量单乙二醇量

投入氧气量
氧气单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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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耗脱盐水量 

 

 

 

式中：耗脱盐水量指本装置脱盐水消耗量，包括一次脱盐水和二次脱盐水的量。 

 

 

5.3.6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指本装置耗用循环冷却水、蒸汽、电力的综合能耗，折合为 kg标

油/tMEG。本指标采用行业计算方法。 

 

5.3.7产品合格率 

 

 

 

式中：合格产品量——经检验部门抽样检验的符合产品各项指标的产品量，为

检验总量和不合格品量间的差值。 

 检验产品总量——经检验部门检验的产品的总量。 

 

5.3.8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生产环氧乙烷/乙二醇过程中 tEOE 产生废水的量。废水产生

量为生产界区排水量，不包括生活污水量,有计量设施的以计量数据为准，无计

量设施的用新鲜水量的 85%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5.3.9 COD产生量 

COD产生量指生产环氧乙烷/乙二醇过程中 tEOE产生废水的 COD的量。

计算公式如下： 

或 

运转周期内当量单乙二醇量（t）

运转周期内消耗脱盐水量（t）
耗脱盐水量 =

 ×100%
检验产品总量（t）

合格产品量（t）
产品合格率（％）=

)(
)(

tEOE
t

生产量年

年废水产生总量
废水产生量 =

）生产量（年

）年废水产生总量（）浓度（
）产生量（

－

tEOE
tLmgCOD

KgCOD
310/ ××

=

）生产量（年

）运行时间（）废水平均产生量（）浓度（
）产生量（

－

tEOE
hhtLmgCOD

KgCOD
3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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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12个月的平均值。 

 

 

式中：废水产生量——生产界区排水量，不包括生活污水量,有计量设施的以计

量数据为准，无计量设施的用新鲜水量的 85%计算。 

 

 

 

 

5.3.10 装置正常废气排放量 

废气排放量指装置正常情况下排放的气体量。计算公式如下：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12

/
/

12

1

）（的月平均浓度值

）＝浓度（

LmgCOD
lmgCOD

∑

12

12

1

）（废水月产生平均值

）＝废水平均产生量（

t
t

∑

)(
)(

tEOE
kg

生产量年

年废气产生总量
废气产生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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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293-2006 

 

 
前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发展，并为涂装行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

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定，共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六类。考虑到汽车制造业(涂装)的特点，本标准采用生产

工艺与装备要求、原材料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

理前）和环境管理指标等五类指标。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南昌市环境保护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6年 12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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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制造企业（涂装）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

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7692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826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装技术术语 

GB11893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12367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GB14443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GB1444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3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

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

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涂装 

将涂料涂覆于基底表面形成具有防护、装饰或特定功能涂层的过程。 

3.3污染物产生指标     

指生产(或加工)单位量(产值、产量或加工面积)的产品产生污染物的量(处理

前)。该类指标主要有废水产生指标、废气产生指标和废渣产生指标。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汽车制造业(涂装)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汽车制造业涂装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汽车制造业涂装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基本要求 

(1)禁止使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规定的内容； 

(2)优先采用“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规定的内容； 

(3)禁止使用火焰法除旧漆；严格限制使用干喷砂除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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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设施 有脱脂液维护与调整设施（如油水分离器、磁性分离器等） 

磷化设施 有磷化液维护与调整设施（如磷化液除渣设施等） 

温度控制 有自动控温系统 

2涂装

前处

理 
工艺安全 符合 GB7692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 

电泳漆加料 有自动补加装置 人工调输漆 

温度控制 有自动控温系统 

3底漆 

电泳漆回收 

有 3级回收，RO反渗透

装置、全封闭冲洗（无

废水排放）。 

有二级回收电泳漆装置 有一级回收电泳漆装置 

漆雾处理 有自动漆雾处理系统 有漆雾处理系统 

喷漆室 采用节能型设施，废溶剂有效回收；符合 GB14444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4中涂 

烘干室 有脱臭装置，符合 GB 14443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符合 GB 14443 

漆雾处理 有自动漆雾处理系统 有漆雾处理系统 

喷漆室 采用节能型设施，废溶剂有效回收；符合 GB14444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5面漆 

烘干室 有脱臭装置，符合 GB 14443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符合 GB 14443 

二、原材料指标 

1、基本要求 

(1) 禁止使用含苯的涂料、稀释剂和溶剂；禁止使用含铅白的涂料；禁止使用含红

丹的涂料；禁止使用含苯、汞、砷、铅、镉、锑和铬酸盐的底漆； 

(2) 严禁在前处理工艺中使用苯；禁止在大面积除油和除旧漆中使用甲苯、二甲苯

和汽油； 

(3) 限制使用含二氯乙烷的清洗液；限制使用含铬酸盐的清洗液。 

脱脂剂 
采用无磷、低温

1
或生物

分解型的脱脂剂。 
采用低磷、低温的脱脂剂 采用高效、中温

2
的脱脂剂 

2 涂装

前 处

理 磷化液 

(1)不含亚硝酸盐 

(2)不含第一类金属污染物
3

(3)采用低温、低锌、低

渣磷化液。  

 

采用低温、低锌、低渣磷化液 

3底漆 

(1)水性漆（或水性涂料） 

(2)无铅、无锡、节能型阴极电泳漆 

(3)节能型粉末涂料 

(1)水性漆（或水性涂料） 

(2)阴极电泳漆 

(3)粉末涂料 

4中涂 

 

(1)涂料固体份＞75% 

(2)水性涂料 

(3)节能型粉末涂料 

(1)涂料固体份＞70% 

(2)水性涂料 

(3)节能型粉末涂料 

(1)涂料固体份＞60% 

(2)水性涂料 

(3)粉末涂料 

5面漆 

(1)涂料固体份＞75% 

(2)水性涂料 

(3)节能型粉末涂料 

(4)紫外线固化涂料 

(1)涂料固体份＞70% 

(2)水性涂料 

(3)节能型粉末涂料 

(4)紫外线固化涂料 

(1)涂料固体份＞60% 

(2)水性涂料 

(3)粉末涂料 

(4)紫外线固化涂料 

三、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耗新鲜水量/（m

3
/m

2
） ≤0.1 ≤0.2 ≤0.3 

2水循环利用率/（%） ≥85 ≥70 ≥60 

2C2B涂层 ≤15 ≤18 ≤22 

3C3B涂层 ≤20 ≤23 ≤27 

4C4B涂层 ≤25 ≤28 ≤32 

3耗电量 

(kWh/m
2
) 

5C5B涂层 ≤30 ≤33 ≤37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1 废水产生量/（m
3
/m

2
） ≤0.09 ≤0.18 ≤0.27 

2 COD产生量/（g/m
2
） ≤100 ≤150 ≤200 

3 总磷产生量/（g/m
2
） ≤5 ≤10 ≤20 

2C2B涂层 ≤30 ≤50 ≤70 

3C3B涂层 ≤40 ≤60 ≤80 

4C4B涂层 ≤50 ≤70 ≤90 

4 有机废气

(VOC)产生量 

（g/m
2
） 

5C5B涂层 ≤60 ≤80 ≤100 

5 废漆渣产生量/（g/m
2
） ≤20 ≤50 ≤80 

五、环境管理指标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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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生产中无跑、冒、滴、漏，有工艺过程管理 

环境审核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建立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有齐全

的管理规章和岗位职责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进行统计

污染源监测系统 
符合国家环保总局和当地环保局对主要污染物在

线监测要求，同时具有主要污染物分析条件 
具有主要污染物分析条件

3、环

境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4、相关方环境管理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

建立 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 

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有

齐全的管理规章和岗

位职责 

有管理规章和岗位职责

注：1、低温是指槽液工作温度＜45℃；2、中温是指槽液工作温度45℃～60℃；3、第一类金属污染物是指Hg、Cr、

Cd、As、Pb、Ni。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国内涂装技术标准和环境保护部门的常用

指标。 

5.1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污染物产生指标计算中，污染物数据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数据。 

5.3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3.1 耗水量 

耗水量指涂装生产中每涂 1m2面积（涂料覆盖的实际面积）的零件所耗用的

新鲜水量（m3）。 

)/(

)/(

am
am

2

3

涂装总生产面积

耗新鲜水总量
耗水量 =  

耗新鲜水总量包括涂装生产中耗用的自来水新鲜水量，回收使用水不重复计

算，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 

涂装总生产面积是指所有涂装工艺涂料所涂覆的实际面积总和。 

5.3.2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是指涂装工艺所有重复利用水量（含涂装工艺废水处理重复用

水）占总用水量的百分数（%） 

%100×
+

=
bf

b
R

 
式中：R——水重复利用率； 

b——串级用水量+循环用水量＋回用水量； 

f——新鲜水用量。    

5.3.3耗电量  

耗电量指涂装生产中每涂覆 1m2面积的零件所耗用的总电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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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
akWh
2

涂装总生产面积

耗电总量
耗电量 =  

耗电量包括涂装各工序动力设备直接用电、自产水、供风、设备维修及维护

或试运转用电、本车间照明用电及车间办公室等照明用电，以及有关上述各项用

电的线路和变压器损失。耗电量按生产工序分别计算，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 

以下情况不计入用电总量：（1）由于厂房要求不同，对全封闭车间空调用电

不计入；（2）烘干室采用烘干方式不同，有些厂家采用重油、液化气方式，有些

厂采用电加热，因此该工序若采用电加热，则该电量不计；（3）不包括非生产性

用电，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住宅、基建和建筑安装工程（包括试运行）

等用电。 

5.3.4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涂覆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废水量。废水仅指用于涂装生产时洗

涤工件或与涂装有关的其它排水，不包括非生产废水。 

)/(

)/(

am
am

2

3

涂覆总生产面积

废水产生总量
废水产生量 =  

5.3.5  CODCr产生量 

CODCr产生量指涂装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 CODCr量。CODCr仅指涂装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 CODCr。 

)/(

)/(

am
ag

2
Cr

Cr
涂覆总生产面积

产生总量
产生量

COD
COD =  

COD值系指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COD的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

采用重铬酸盐法（方法标准号 GB11914）。 

COD的浓度值取一年中 12个月的平均值，即年均浓度。 

( )∑=
12

1

mg/L
12
1

月均浓度年平均浓度 CODCOD  

    COD产生总量按下式计算： 

)a/m()mg/L( 3年废水产生量年平均浓度产生总量 ×= CODCOD  

5.3.6总磷产生量 
总磷产生量指涂覆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总磷量。 

)/(

)/(

am
ag

2
涂覆总生产面积

磷产生总量
总磷产生量 =  

磷的浓度值系指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磷的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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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钼蓝比色法（方法标准号 GB 11893）。 

磷的浓度值取值原则同 CODCr。 

5.3.7有机溶剂产生量 

    有机溶剂产生量指涂装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有机溶剂量。 

( )
( )am

a/g
/2涂覆总生产面积

有机溶剂年挥发量
有机溶剂产生量 =  

( ) ( ) ( )%a/g 有机溶剂含量百分比年使用量或油漆涂料有机溶剂年挥发量 ×=   

   
( ) ( ) ( )

( ) ( ) %100
g

)g(g
×

−
=

用量或油漆涂料

完全干燥后重量或油漆涂料用量或油漆涂料
有机溶剂百分比   

 
5.3.8废漆渣产生量 
废漆渣产生量指涂装单位面积产品产生的废漆渣量（干重）。 

)/(

)/(

am
ag

2
涂覆总生产面积

废漆渣产生总量
废漆渣产生量 =  

5.3.9涂料固体份 

当涂料干燥且液体部分（溶剂）蒸发之后，颜料和粘结剂是留在表面的成分，

它们一起被称为涂料的固体部分。 

( )
( ) ( ) %100

g
)g(

% ×=
用量或油漆涂料

完全干燥后重量或油漆涂料
）涂料固体份（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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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发展，并为铁矿采选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铁矿采选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

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铁矿采选行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

指标分别分为四类（采矿类）和五类（选矿类），即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

标、污染物产生指标（选矿类，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

求。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6年 12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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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铁矿采矿（包括地下采矿和露天采矿）和选矿（包括重选、

磁选和浮选）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

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

效。 

GB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2999       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7119      评价企业合理用水技术通则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

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

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土地复垦 

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

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4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铁矿采选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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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要求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露天开采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1。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地下开采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2。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选矿类）的指标要求见表 3。 
表 1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露天开采类）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装备要求  

穿孔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

效、信息化程度高、

大孔径、配有除尘净

化装置的牙轮钻、潜

孔钻等凿岩设备 

采用国内的先进高

效、较大孔径、配

有除尘净化装置的

牙轮钻、潜孔钻等

凿岩设备 

采用国产较先进的

配有除尘净化装置

的牙轮钻、潜孔钻

等凿岩设备 

爆破 

采用国际先进的机械

化程度高的装药车和

炮孔填塞机，采用仿

真模拟的控制爆破技

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机

械化程度较高的装

药车和炮孔填塞

机，采用优化的控

制爆破技术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装药设备，

采用控制爆破技术

铲装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率

高、信息化程度高、

大型化电铲，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效

率较高、大型化的

电铲，配有除尘净

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装岩设备，

配有除尘净化设施

运输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效

铁路运输、胶带运输，

或汽车－铁路、汽车

－破碎－胶带联合运

输系统；配有除尘净

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高

效铁路运输、胶带

运输，或汽车－铁

路、汽车－破碎－

胶带联合运输系

统；配有除尘净化

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运输系统，

配有除尘净化设施

排水 
满足 30 年一遇的矿
坑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 20年一遇的矿
坑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最大的矿坑涌

水量排水要求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回采率/（%） ≥ 98 ≥ 95 ≥ 90 

贫化率/（%） ≤ 3 ≤ 7 ≤ 12 

采矿强度/（t/m·a） ≥ 6000 ≥ 2000 ≥1000 

电耗/（kW·h/t） ≤ 0.7 ≤ 1.2 ≤ 2.5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石综合利用率/（%） ≥ 25 ≥ 1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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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穿孔、爆破、铲装、

运输等主要工序的操

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100%

有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运行无故

障、设备完好率达

98%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95%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

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穿孔、爆破、铲装、运输等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进行定期监测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8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5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20%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废石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

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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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地下开采类）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装备要求  

凿岩 

采用国际先进的信

息化程度高、凿岩效

率高、配有除尘净化

装置的凿岩台车 

采用国内先进的凿

岩效率较高、配有除

尘净化装置的凿岩

台车 

采用国产较先进的

配有除尘净化装置

的凿岩设备 

爆破 

采用国际先进的机

械化程度高的装药

车，采用控制爆破技

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机

械化程度较高的装

药车，采用控制爆破

技术 

厚矿体采用机械化

装药，薄矿体采用人

工装药 

铲装 

采用国际先进的高

效、能耗低的铲运

机、装岩机等装岩设

备，配有除尘净化设

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高

效、能耗较低的铲运

机、装岩机等装岩设

备，配有除尘净化设

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装岩设备，配

有除尘净化设施 

运输 
采用高效、规模化、配套的机械运输体系，

如电机车运输，胶带运输，配有除尘净化

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机械化运输体系，配

有除尘净化设施 

提升 
采用国际先进的自

动化程度高的提升

系统 

采用国内先进的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提

升系统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提升机系统 

通风 

采用配有自动控

制、监测系统的通

风系统，采用低压、

大风量、高效、节

能的矿用通风机 

采用大风量、低压、高效、节能的矿用通

风机 

排水 
满足 30年一遇的矿
井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 20 年一遇的矿
井涌水量排水要求 

满足矿井最大涌水

量排水要求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回采率/（%） ≥ 90 ≥ 80 ≥70 

贫化率/（%） ≤8   ≤ 12 ≤ 15 

采矿强度/（t/m2·a） ≥ 50 ≥ 30 ≥ 20 

电耗/（kW·h/t） ≤ 10 ≤ 18 ≤ 25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石综合利用率/（%） ≥ 30 ≥ 20 ≥ 10 

四、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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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凿岩、爆破、铲装、

运输等主要工序的操

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100%

有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运行无故

障、设备完好率达

98%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95%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

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凿岩、爆破、铲装、运输等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进行定期监测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8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
复垦计划，复垦管

理纳入日常生产

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5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垦
计划； 
2) 土地复垦率达到
20%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废石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

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要求 

表 3      铁矿采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选矿类） 
指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工艺装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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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筛分 

采用国际先进的处

理量大、高效超细破

碎机等破碎设备，配

有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先进的处

理量较大、效率较

高的超细破碎机等

破碎设备，配有除

尘净化设施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旋回、鄂式、圆锥

锤式破碎机等等破

碎设备，配有除尘

净化设施 

磨矿 

采用国际先进的处

理量大，能耗低、效

率高的筒式磨矿机、

高压辊磨机等磨矿

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处

理量较大，能耗较

低、效率较高的筒

式磨矿机、高压辊

磨机等磨矿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筒式磨矿、干式自

磨、棒磨、球磨等

磨矿设备 

分级 

采用国际先进的分

级效率高的高频振

动细筛分级机等分

级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分

级效率较高的电磁

振动筛、高频细筛

等分级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旋流分级、振动筛、

高频细筛等分级设

备 

选别 

采用国际先进的回

收率高、自动化程度

高的大粒度中高场

强磁选机和跳汰机、

立环脉动高梯度强

磁选机、冲气机械搅

拌式浮选机等选别

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回

收率较高、自动化

程度较高的大粒度

中高场强磁选机和

跳汰机、立环脉动

高梯度强磁选机、

冲气机械搅拌式浮

选机等选别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回收率较高的立环

式、平环式强磁选

机、机械搅拌式浮

选机、棒型浮选机

等选别设备 

脱水过滤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

率高、自动化程度高

的高效浓缩机和大

型高效盘式过滤机

等脱水过滤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脱

水过滤效率较高、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

高效浓缩机和大型

高效盘式压滤机等

脱水过滤设备 

采用国内较先进的

脱水过滤效率较高

的浓缩机和筒式压

滤机等脱水过滤设

备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金属回收率/（%） ≥ 90 ≥ 80 ≥ 70 

电耗/（kW·h/t）* ≤ 16 ≤ 28 ≤ 35 

水耗/（m３/t）* ≤ 2 ≤ 7 ≤ 1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废水产生量/（m3/ t）* ≤ 0.1 ≤ 0.7 ≤ 1.5 

悬浮物/（kg/ t）* ≤ 0.01 ≤ 0.21 ≤ 0.60 

化学需氧量/（kg/ t）* ≤ 0.01 ≤ 0.11 ≤ 0.75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95 ≥90 ≥ 85 

尾矿综合利用率/（%） ≥ 30 ≥ 15 ≥ 8 

五、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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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 

破碎、磨矿、分级等

主要工序的操作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100%

有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运行无故

障、设备完好率达

98% 

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运行无故障、

设备完好率达 95%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

管理 

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各种标识 生产区内各种标识明显，严格进行定期检查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纳入日

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

监督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监督

实施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污染源监测系统 对水、气、声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进行定期监测 

环

境

管

理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土地复垦（尾矿库） 

1) 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复垦管理纳

入日常生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8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
复垦计划，复垦管

理纳入日常生产

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
到 50%以上 

1) 具有完整的复垦
计划，并纳入日常生

产管理 
2) 土地复垦率达到
20%以上 

废物处理与处置 
应建有尾矿贮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

流失的措施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要求 

注：“* ”选矿为单位原矿。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铁矿采选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

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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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方法见 GB12999、GB12998、GB11901

和 GB11914。 

5.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企业的原材料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废水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及相关技

术经济指标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5.4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4.1 回采率 

回采率是区域矿石采出量与区域内矿石储量的比值。 

5.4.2 贫化率 

贫化率是工业储量品位(C)与采出矿石品位（Cc）的差值与工业储量品位的

比率。 

 

式中： P ——贫化率，%； 

          C ——工业储量品位，%； 

Cc ——采出矿石品位，%。 

5.4.3 采矿强度 

地下矿山采矿强度是指每平方米采场面积年产矿石量。 

 

式中：q ——地下矿山采矿强度，t/m2·a； 

A ——采矿工作面全年采出矿石量，t/a； 

          S ——本年度进行回采的各采场面积之和，m2。 

露天矿山采矿强度是指每米采矿工作线年产矿石量（t/m·a）。 

 

式中：q ——露天矿山采矿强度，t/m·a； 

A ——采矿工作面全年采出矿石量，t/a； 

          L ——本年度各采场采矿工作线长度之和，m。 

注：计算中采矿工作线长度按有效采矿工作线取用。 

5.4.4 金属回收率 

 

 
×100% 

α 
ε=
（γ×β）

%100×
−

=
C
CC

P c

S
Aq =

L
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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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金属回收率，%； 

          γ——精矿产率，%； 

β——精矿品位，%； 

α——原矿品位，%。 

5.4.5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年生产的矿石量与全员人数的比值。 

5.4.6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

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总用水量是指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和附属生

产用水之和。 

 

 

式中： R——重复利用率，%； 

        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f——生产过程中取用的新水量，m3。 

Vt——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为 Vr 和 Vf之和，m3； 

5.4.7 废石综合利用率 

废石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回收利用的废石量与同期废

石产生量之比。 

5.4.8 土地复垦率 

土地复垦率是累计的土地复垦面积与累计的废弃地面积之比。 

5.4.9 尾矿综合利用率 

尾矿综合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尾矿综合回收利用量与同期

尾矿产生量之比。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100% 
Vt

R=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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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保护环境，为电镀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电镀行业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

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电镀行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

为四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利用指标、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末

端处理前）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电镀协会。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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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镀行业生产企业生产线（综合电镀生产和印制电路板生产的

主要工艺及主要镀种）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

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7472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7474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化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GB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7486  水质  总氰化物的测定  第一部分  总氰化物的测定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1910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11912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

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镀层金属原料综合利用率 

 

100(%)
1 21

×
−−
⋅⋅

= ∑
=

n

i

ii

mmM
dST

U  

 
式中：U—镀层金属原料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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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考核期内镀件批次； 
Ti—第 i 批镀件镀层金属平均厚度，μm； 
Si—第 i 批镀件镀层面积，m2 ； 
d—镀层金属密度，g/cm3； 
M—镀层金属原料（消耗的阳极和镀液中金属离子）消耗量，g； 
m1—阳极残料回收量，g； 
m2—其他方式回收的金属量，g； 

对于合金镀层，只计算主金属的利用率。 
“镀层金属原料”意指金属阳极、金属盐或氧化物所含的金属离子。 

 

3.3 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是在废水末端处理前，单位面积平板状镀件带出

液的某污染物产生量，其计量单位为 g/m2。 

各污染物产生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i

i
i Q

P
W =  

式中，Wi—i 镀种单位面积平板状镀件带出液的某污染物产生指标，g/m2； 
Pi—i 镀种被测平板状镀件从生产线上带出的金属离子或氰离子重

量，g； 
          Qi—i 镀种被测平板状镀件面积，m2。 

3.4 主要工艺 

    指电镀前处理部分的磨抛光、除油、活化工艺，电镀、清洗工艺和电镀后处

理部分的钝化、着色、覆盖有机物等工艺。 

3.5 主要镀种 

    指镀锌、镀铜、镀镍、镀装饰铬、镀硬铬。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电镀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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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要求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综合电镀类）见表 1。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印制电路板类）见表 2。 

表 1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综合电镀类）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镀工艺选择合理性
①
 结合产品质量要求，采用了清洁生产工艺

②
 淘汰了高污染工艺

③
 

2．电镀装备（整流电源、风机、加

热设施等）节能要求及节水装置 

采用电镀过程全自动

控制的节能电镀装

备，有生产用水计量

装置和车间排放口废

水计量装置 

采用节能电镀装备，

有生产用水计量装置

和车间排放口废水计

量装置 

已淘汰高能耗装备，

有生产用水计量装置

和车间排放口废水计

量装置 

3．清洗方式 根据工艺选择淋洗、喷洗、多级逆流漂洗、回收或槽边处理的方式，

无单槽清洗等方式 

4．挂具、极杠 挂具有可靠的绝缘涂覆，极杠及时清理 

5．回用 对适用镀种有带出液

回收工序，有清洗水

循环使用装置，有末

端处理出水回用装

置，有铬雾回收利用

装置 

对适用镀种有带出液

回收工序；有末端处

理出水回用装置，有

铬雾回收利用装置 

对适用镀种有带出液

回收工序，有铬雾回

收利用装置 

6．泄漏防范措施 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施 

7．生产作业地面及污水系统防腐防

渗措施 
具备 

二、资源利用指标 

1．镀层金属原料综合利用率    

镀种     

锌 

铜 

镍 

装饰铬 

硬铬 

锌的利用率（钝化前），% 

铜的利用率，% 

镍的利用率，% 

铬酐的利用率，% 

铬酐的利用率，% 

≥85 

≥85 

≥95 

≥60 

≥90 

≥80 

≥80 

≥92 

≥24 

≥80 

≥75 

≥75 

≥80 

≥20 

≥70 

2．新鲜水用量④，t/m
2
  ≤0.1 ≤0.3 ≤0.5 

三、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⑤ ⑥ 

1．氰化镀种

（铜） 

总氰化物（以 CN
-

计），g/m
2
 

≤0.7 ≤0.7 ≤1.0 

2．镀锌镀层钝

化工艺 

六价铬，g/m
2
 

0 ≤0.13  ≤2 

3．酸性镀铜 总铜，g/m
2
 ≤1.0 ≤2.1 ≤2.5 

4．镀镍 总镍，g/m
2
 ≤0.3 ≤0.6 ≤0.71 

5．镀装饰铬 六价铬，g/m
2
 ≤2.0 ≤3.9 ≤4.6 

6．镀硬铬 六价铬，g/m
2
 ≤0.1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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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四、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本齐全

3．废物处理处置 具备完善的废水、废气净化处理设施且有效运行，有废水计量装置。有适

当的电镀废液收集装置和合法的处理处置途径，生产现场有害气体发生点有可

靠的吸风装置，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应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5085.1-3-1996)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按照危险废物处

置，处置设施及转移符合标准，处置率达到 100％，不得混入生活垃圾。 

4．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生产现场环境清洁、整洁，管理有序，危险品有明显标识 

5．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的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包装和运输

等环节施加影响；危险废物送到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理 

6. 制订和完善本单位安

全生产应急预案 

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的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制订

和完善本单位应急预案，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 

 
注：① 电镀工艺选择合理性评价原则是：工艺取向是无氰、无氟或低氟、低毒、低浓度、低能耗、少用络

合剂；淘汰重污染化学品，如铅、镉、汞等。对特殊产品的特殊要求另作考虑。 
② 清洁生产工艺是指氯化钾镀锌工艺、镀锌层低六价铬和无六价铬钝化工艺、镀锌镍合金工艺及其他

清洁生产工艺。 
③ 高污染工艺是指高氰镀锌工艺、高六价铬钝化工艺、电镀铅锡合金工艺等。 
④ 新鲜水用量是指消耗新鲜水量与全厂电镀产成品总面积之比（包括进入镀液而无镀层的面积）。 
⑤ 为减少镀锌件带出液，要求采用两种以上减少带出液的措施。 

⑥ 镀件带出液重金属离子检测结果发生争议时采用“引用标准”中的有关标准。 

 
表 2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印制电路板类）

①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同表 1） 

二、资源利用指标 

1．铜利用率，% ≥85 ≥80 ≥70 

2．新鲜水用量
①
，t/m2 

单面板 
双面板 

 

≤0.2 
≤0.4 

 

≤0.3 
≤0.6 

 

≤0.5 
≤1.0 

3.蚀刻液回收利用指标 全部回收 70％以上回收 

三、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总铜，g/m2 ≤1.0 ≤2.1 ≤2.5 

四、环境管理要求（同表 1） 

注：① 表 1 的“注”全部适用表 2。    ②“新鲜水用量”计算范围指生产过程中涉及电镀及相关前后处

理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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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要求考核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故采样点设置在所测镀种的最

后一级回收槽或镀槽（无回收槽）上侧。 

采样是在生产线上按正常生产的工艺、装备、操作规范，采集平板状镀件

带出镀液中金属离子的量，它基本反映生产线实施清洁生产措施的效果。 

5.2 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消耗、新鲜水用量、回用水量、产品产量、阳极残料及金属回

收量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5.3 实测 

资源利用指标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镀种进行生产线现场实测。 

镀件带出液污染物产生指标应选择有代表性的镀种或生产线进行现场实测。 

5.4 测定用化学分析方法 

    污染物测定所采用的仲裁方法见引用标准。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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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发展，并为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

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的特点，本标

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批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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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

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但是，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586      热量单位、符号与换算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11718    中密度纤维板 

GB/T17657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Z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JB 2829      工业锅炉热工试验 

林计通字[1996]6 号  《林产工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 

 

3.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

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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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中密度纤维板 

是以木质纤维为原料，施加脲醛树脂或其他合成树脂及助剂，在一定的加工

条件下，压制而成的一种板材。通常厚度超过 1.0mm，密度为 450－880 kg/m
3
。

本标准以厚度 15mm、密度为 750kg/m
3
的中密度纤维板为例。（GB/T11718 中密度

纤维板） 

3.3 综合能耗 

    指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经综合计算后所得的能源消耗

量。 

3.4 南方 

指在冬季不装设建筑采暖设施的地区。（林计通字[1996]6 号《林产工业设

计节能技术规定》） 

3.5 北方 

指在冬季装设建筑采暖设施的地区。其中，对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

古自治区的厂，其综合能耗指标在北方的基础上再乘以1.07的系数，辽宁乘1.03

的系数。（林计通字[1996]6 号《林产工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 

3.6 工艺废渣 

指由生产过程和原料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如废木片、树皮、锯屑、砂光

粉等）。 

4.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

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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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要求 

表 1  中密度纤维板清洁生产标准 

项   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绝干木材量（kg/m
3
） ≤820 ≤900 ≤940 

2 综合能耗（kg 标煤/m
3
） 

南方≤170  

北方≤200 

南方≤310 

北方≤390 

南方≤340 

北方≤440 

二、产品指标 

3 产品质量合格率（%） ≥98 ≥97 ≥95 

4 甲醛释放量(mg/100g) ≤5 ≤9 ≤15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 

5作业环境空气中甲醛浓度（mg/m
3
） ≤0.3 ≤0.5  

6 作业环境空气中木粉尘浓度（mg/m
3
） ≤2 ≤3 

7 作业环境噪声（dB(A)） 按 GBZ2-2002 中有关噪声规定执行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8 废水综合利用率(%) 100 

9 工艺废渣综合利用率(%)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0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

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11 环境审核 

按照人造板行业

中密度纤维板生

产企业的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

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

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按照人造板行业中

密度纤维板生产企

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

度健全、原始记录

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按照人造板行

业中密度纤维

板生产企业的

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

全 

12 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生产和化验用的危险废物

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备料、干燥、热磨、热压等主

要工序的操作管理 
严格按工艺操作规程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

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的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13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急 有完善的应急措施及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 

14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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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均采用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和环境保护部

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是在监测各作业环境的实际情况

得出的数值。其采样点位置为现场操作人员经常暴露在作业环境中或定时停留的

位置。 

5.4 本标准中定量指标为单位产品(以 m
3
计量)指标。 

5.5计算方法 

5.5.1 综合能耗（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综合能耗的计算，是将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在同一统计期内综合能耗总量

除以合格产品总产量。计算公式如下： 

Za=
Ca
W

                             (1) 

式中：Za——中密度纤维板单位（产量）综合能耗，kg 标准煤/m
3
。 

      W——统计期内综合能耗总量，kg 标准煤； 

      Ca——统计期内合格产品总产量，m
3
。 

综合能耗总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W=Zz+Zb+Zy+Zs+ΣZ                    （2） 

式中：Zz——统计期内蒸汽总耗量，kg 标准煤； 

Zb——统计期内电能总耗量，kg 标准煤； 

Zy——统计期内耗油（重油、汽油、柴油）总量，kg 标准煤； 

Zs——统计期内耗水总量，kg 标准煤； 

ΣZ——统计期内其他能耗总量，kg 标准煤。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附录 A。 

  注：制造胶粘剂所需要的能耗量不在此综合能耗计算范围之列。 

A、有锅炉房的企业其生产用蒸汽，应根据蒸汽的压力、温度查焓值表，找

出蒸汽中所对应的焓值除以锅炉的热效率，经折算即是蒸汽折标准煤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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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炉热效率的测定 

通过锅炉热平衡测试，确定锅炉的热效率。锅炉热平衡的测试按部颁标准

JB2829 的规定进行。 

C、企业外购生产用蒸汽应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能源计算规定进行折算。 

D、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耗油（重油、汽油、柴油）是指中密度纤维板生过程

中用于起重运输设备、加热油炉燃油等的消耗。 

E、能耗量测试 

在企业生产正常、工况稳定时、进行能耗量测试。 

F、测试仪表 

企业能源计量仪表应符合国家关于《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试

行）》的规定。 

G、测试方法 

（1）蒸汽消耗量的测试 

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蒸汽流量计，以计量中密度纤维板在生产过程

中所消耗的蒸汽量。如中密度纤维板和其它产品有重复使用蒸汽的情况时，应按

中密度纤维板实际使用的热能进行计算。 

（2）电力消耗量的测试 

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电度表，以计算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中所消

耗的总电量。 

（3）重油、汽油、柴油消耗量的测试 

对燃油的使用和消耗实行计量。 

（4）水消耗量的测试 

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水表，以计算中密度纤维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

耗的总水量。 

（5）压缩空气的能源消耗，以空气压缩机实际耗电量计算。 

（6）厂区供电线路和供热管网的损耗，应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对产品的能

耗量合理分摊。 

（7）对上述各项测试数据，要求每班记录一次。 

H、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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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密度纤维板工业企业在统计期内，将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依

据测试记录，按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的计算公式（1），并参照附录 A能源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进行计算。 

5.5.2 绝干木材量 

        绝干木材量（kg/m
3
）=

）年中密度纤维板产量（

年消耗绝干木材量
3m

（kg）
 

5.5.3 产品质量合格率 

 

产品质量合格率(%)=
）m

）（m
3

3

(年中密度纤维板产量

年合格产品产量
×100 

 

注：合格产品要求按 GB/T11718 中规定执行。 

5.5.4 甲醛释放量 

    穿孔法测定值。用穿孔萃取法测定的从 100g 绝干人造板萃取出的甲

醛量。甲醛释放量按 GB/T17657 中甲醛释放量穿孔法测定进行。 

5.5.5 作业环境中游离甲醛浓度和木粉尘浓度 

    作业环境中游离甲醛浓度和木粉尘浓度按 GBZ2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6．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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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

展，并为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及全脂乳粉）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及全脂乳粉）的特点，

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装备要求、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内

蒙古自治区清洁生产中心。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 2006 年 11 月 22 日起实施。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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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乳制品制造（纯牛乳及全脂乳粉）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

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

订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5408.1  巴氏杀菌乳 

GB5408.2  灭菌乳 

GB5410  全脂乳粉、脱脂乳粉、全脂加糖乳粉和调味乳粉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5409  牛乳检验方法 

GB/T6914  生鲜牛乳收购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材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

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纯牛乳 

指以检验合格（符合标准 GB/T5409 《牛乳检验方法》要求）的牛乳为原料，

不脱脂、不添加辅料，经杀菌、灌装制成的符合 GB5408.1 《巴氏杀菌乳》及 GB5408.2  

《灭菌乳》要求的液体产品。 

3.3  全脂乳粉 

指仅以牛乳为原料，不添加辅料，经杀菌、浓缩、干燥制成的符合标准 GB5410  

《全脂乳粉、脱脂乳粉、全脂加糖乳粉和调味乳粉》要求的粉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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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就地清洗（CIP） 

指在无需进行设备拆卸的情况下，冲洗水和洗涤剂溶液循环通过罐、管道和

其他加工线而达到清洗、消毒的清洗方法。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纯牛乳和全脂乳粉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纯牛乳和全脂乳粉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分别见表 1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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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 

项   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原料乳合格率（%） ≥98.5 ≥98.0 ≥97.0 

2 原料乳损耗率（%） ≤0.5 ≤2.5 ≤5.0 

3 干物质利用率（%） ≥99.5 ≥99.0 ≥98.5 

4 耗水量（m
3
/t） ≤1.0 ≤3.5 ≤7.0 

5 综合能耗（GJ/t） ≤1.0 ≤10.0 ≤15.0 

二、产品指标  

包装材料 50％以上采用可循环

使用、可降解材料 

20％以上采用可循环使用、可降解材料 

三、装备要求 

1 设备 与物料接触的部分采用不锈钢材质 

2 清洗装置 可采用 CIP 清洗的部

位，全部采用 CIP 清

洗 

关键设备及管路采用

CIP 清洗 

关键设备采用 CIP

清洗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COD 产生量（kg/t） ≤2.0 ≤7.0 ≤14.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制定措施对原材料供应方施加影响，使其防止或最大程度减少细菌

等的污染，提供优质合格原料乳及包装材料 

制订措施使产品代销机构具备相应的存贮条件，避免因销售管理不

当致使产品变质 

4、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24001《环

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

使用指南》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齐全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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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乳品制造业（全脂乳粉）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 

项   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干物质利用率（%） 99.0 98.5 98.0 

2 每吨全脂乳粉耗用鲜乳量

（kg/t） 

≤8400.0 

 

≤8800.0 

 

≤9100.0 

 

3 耗水量（m
3
/t） ≤30.0 ≤70.0 ≤120.0  

4 综合能耗（GJ/t） ≤10.3 ≤22.0 ≤40.0 

二、产品指标 

1 包装材料 全部采用可循环使

用、可降解材料 

50％以上采用可循环使用、可降解材料 

2 产品合格率（%） ≥99.8 ≥98.5 ≥98.0 

三、装备要求 

1 设备 与物料接触的部分采用不锈钢材质 

2 清洗装置 可采用 CIP 清洗的部

位，全部采用 CIP 清

洗 

关键设备及管路采用

CIP 清洗 

关键设备采用 CIP

清洗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COD 产生量（kg/t） ≤12.0 ≤28.0 ≤48.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 

 

3 相关方环境管理 

 

 

制定措施对原材料供应方施加影响，使其防止或最大程度减少细菌

等的污染，提供优质原材料及包装材料 

产品代销机购具有适当的贮藏条件 

4 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5 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24001《环

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

使用指南》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基本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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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设计的各项指标均采用乳制品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

易于理解和执行。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的排水

后进行累计，并和总集水口的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 

5.3 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4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4.1 原料乳合格率 

 

原料乳合格率（%）=
)(

)(
t

t
格的原料乳量原料乳供应商处验收合

量进入原料奶仓的原料乳
×100 

 

     注：子项按标准 GB6914 经检验合格的原料乳量； 

  

5.4.2 原料乳损耗率 

 

原料乳损耗率（%）= 100
)(

)(
×

t
t

量进入原料奶仓的原料乳

损耗乳量
 

 

注：损耗乳量系指生产加工工艺过程中损耗乳量（即原料乳供应商处验收合格的原料乳

量－纯牛乳产品总量）； 

5.4.3 干物质利用率（纯牛乳） 

 

干物质利用率（%）=
）原料乳量（原料乳干物质含量

）产品产量（产品干物质含量

t
t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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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干物质利用率（全脂乳粉） 

 

干物质利用率（%）=
）原料乳总干物质量（

）成品总干物质量（

t
t

×100 

5.4.5 综合能耗 

   是指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经综合计算后所得的能源消耗

量。仅计算生产工艺过程中能源消耗量，不包括生活设施等用能消耗。 

 

综合能耗（GJ/t）=
)(
)(

t
GJ

产品产量

总能耗
 

 

5.4.6 产品合格率 

产品合格率（％）＝ 100
)(

)(
×

t
t

检验全脂乳粉产品总量

全脂乳粉合格品产量
 

注： 

a.全脂乳粉合格品产量：指检验部门检验各项指标一次性符合 GB5410 的产品产量（计算

时可采用检验总数量－不合格品数量）； 

b.检验全脂乳粉产品总量：指检验部门检验全脂乳粉的总数量。 

5.4.7 耗水量 

仅指用于纯牛乳和全脂乳粉生产过程中耗用的新鲜水量（回收使用水不重复

计算）。全年用水量之和除以全年乳品产量，即为耗水量。 

5.4.8 COD 产生量 

COD 产生量指纯牛乳和全脂乳粉生产过程排放废水中的 COD 量，生产车间产生

的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设施前的 COD 测定值。其浓度监测方法采用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本标准的监测下限为 3mg/l。 

COD 浓度取一年中 12 个月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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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浓度(mg/l)=
∑
12

1 (mg/l)/12COD的月平均浓度值 　 

COD 产生量(kg/t)纯牛乳= 1000)(
)()/( 3

×
×

t
mlmgCOD

年纯牛乳生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浓度

 

 

COD 产生量(kg/t)全脂乳粉= 1000)(
)()/( 3

×
×

t
mlmgCOD

年全脂乳粉生产量

年废水产生量浓度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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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发展，并为制浆造纸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代表清洁

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

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弃物回收利

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造纸工业的特点，本标准采用资源能源利

用指标、特征工艺指标、废弃物综合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及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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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

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的除外。 

    GB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

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指以蔗渣为原料，经碱法（烧碱/助剂、或烧碱+硫化钠）蒸煮、洗浆（含黑

液的碱回收流程）、筛选、漂白等工序制成液体纸浆的生产过程。 

3.3 绝干漂白浆 

    本标准所称绝干漂白浆是指根据标准测试方法将漂白碱法蔗渣浆置于烘箱

内烘干至水分含量为零状态时的浆。 

3.4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 

    取水量是指从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市政供水工程以及市场购得的

蒸汽等取用的新水量。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是指用于生产单位质量绝干漂白浆

所消耗的新水量。 

3.5 碱回收率 

     碱回收率是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不包括由于

芒硝还原所得的碱量）占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过程所用总碱量（包括氯漂工艺之

前所有生产过程的耗碱总量，但不包括氯漂工艺之后的生产过程如碱抽提所消耗

的碱量）的质量百分比。 

3.6 黑液提取率 

    黑液提取率是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洗涤过程所提取黑液中的溶解性固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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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艺）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全部溶

解性固形物的质量百分比。 

3.7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是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重复利用的水量占同一计量时间内总

用水量的百分比。 

3.8 污染物产生指标 

本标准中所给出的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单位质量绝干漂白蔗渣浆

所产生的废水及其中污染物的量（在进入任何末端处理之前）。 

3.9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仅指单位质量绝干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所涉

及的主要生产区域内的废水发生量。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造纸行业漂白碱法蔗渣浆（作为中间产品的液体浆）的生产工艺过

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以下三级： 

一级 —— 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 ——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 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消耗指标 

1. 取水量，m
3
/t 绝干浆 ≤110 ≤130 ≤150 

2. 绝干除髓蔗渣，t/t 绝干浆 ≤2.20 ≤2.30 ≤2.40 

3. 综合能耗，t 标煤/t 绝干浆 ≤900 ≤1000 ≤1100 

二、特征工艺指标 

1. 碱回收率，% ≥85 ≥80 ≥75 

2. 黑液提取率，% ≥92 ≥88 ≥85 

三、废弃物综合利用指标 

1.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 ≥95 ≥75 ≥50 

2. 蔗髓综合利用率，% ≥95 ≥95 ≥75 

3. 浆渣综合利用率，% ≥95 ≥95 ≥90 

4. 水重复利用率，% ≥80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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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 废水量负荷，m
3
/t 绝干浆 ≤100 ≤120 ≤135 

2. CODCr，kg/t 绝干浆 
≤110(烧碱法) 

≤130(硫酸盐法) 

≤165(烧碱法) 

≤195(硫酸盐法) 

≤230(烧碱法) 

≤265(硫酸盐法) 

3. BOD5，kg/t 绝干浆 
≤35(烧碱法) 

≤40(硫酸盐法) 

≤50(烧碱法) 

≤60(硫酸盐法) 

≤70(烧碱法) 

≤80(硫酸盐法) 

4. SS，kg/t 绝干浆 ≤50 ≤80 ≤120 

五、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原料与储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2. 蒸煮工艺 连续蒸煮 连续或间歇蒸煮 连续或间歇蒸煮 

3. 洗涤工艺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4. 筛选浓缩 封闭筛选 压力筛选 

改进的传统筛选，

并对浓缩排水进行

充分的循环利用 

5. 漂白工艺 
采用氧脱木素和无

元素氯漂白工艺 

低元素氯漂白（采

用二氧化氯等替代

部分氯） 

少耗氯漂白（耗元

素氯较少的改进的

传统漂白工艺）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

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造纸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按照 GB/T2400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造纸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造纸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全 

3．废弃物处理处置 
污染控制设施配套齐全，并正常运行；湿法除髓废水、湿法堆

放废水及其他备料废水等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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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 产 工 艺 用

水、电、汽管

理 

安装齐备的计量仪

表，并制定完善的

定量考核制度，并

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并能严格

执行 

对主要用水、排水、

电、汽环节进行计

量、考核 

生产设备的使

用、维护、检

修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并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能

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基本

的管理制度,并能

执行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

格培训后上岗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

格培训后上岗 

主要岗位进行过一

般培训后上岗 

4． 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事故、非正常

生产状况应急 

有完善的应急措

施,并能严格执行 

有具体的应急措

施,并能严格执行 

仅对事故有具体的

应急措施，并能严

格执行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协作方及服务方分别提出了清洁生产要求 

注：绝干除髓蔗渣指含水分为 0%的除髓蔗渣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若生产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生产

为连续性生产，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 

5.4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装置的排

水后进行累计，并和本生产线总排口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 

5.5 废水污染物监测采样频率按生产周期确定。生产周期在 8h 以内的，每 2h 采

样一次；生产周期大于 8h 的，每 4h 采样一次。 

5.6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6.1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 

    计算方法如下： 

W

W
W Q

V
C =                              (1) 

    式中: 

    CW —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绝干漂白浆，m
3
/t 

    VW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漂白浆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W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2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原料（除髓蔗渣）消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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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渣是制糖工业的废料，若该指标高意味着生产吨产品要排放更多的废弃

物，并消耗更多的化学品。 

    该指标的倒数表示消耗吨除髓蔗渣量所制得的绝干漂白浆量，即绝干漂白浆

得率。 

    计算方法如下： 

B

B
B Q

M
C =                             (2) 

式中: 

    CB — 单位绝干漂白浆消耗除髓蔗渣量，单位为吨绝干蔗渣每吨绝干漂白

浆，t/t； 

    MB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绝干除髓蔗渣量，单位为吨，t 

    QB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3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综合能耗值 

    单位绝干漂白蔗渣浆的综合能耗为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之和，即： 

IDT EEE +=                            (3) 

式中： 

ET — 单位绝干漂白浆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绝干漂白浆，t/t 

ED — 单位绝干漂白浆直接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绝干漂白浆，t/t 

EI — 单位绝干漂白浆间接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绝干漂白浆，t/t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直接综合能耗等于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生产过程直接消

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与相应的折算标准煤系数乘积之和除以同期绝干漂白浆的

产量。计算公式如下： 

BP

n

1j
jj

D Q

)FD(
E

∑
=

×
=                          (3a) 

Dj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生产过程直接消耗的第 j 种能源实物

量，单位为吨，t 

Fj — 第 j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 

QBP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间接综合能耗等于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漂白蔗渣浆的间

接生产系统总综合能耗乘以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的间接能耗分配系数、再除以同

期绝干漂白蔗渣浆的产量。计算公式如下： 

BP

BI
I Q

FTE ×
=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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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漂白蔗渣浆间接生产系统总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

煤，t 

FB — 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的间接能耗分配系数 

QBP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4 碱回收率 

     碱回收率是反映碱法制浆生产工艺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包括碱回收系统生

产技术及其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计算方法如下： 

%100
A

aAR
T

011
A ×

−
=                         (4) 

    式中： 

    RA — 碱回收率，% 

    A11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回收的碱量，kg 

    a0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补充芒硝的产碱量（＝芒硝补充量×芒硝纯度×

0.563×芒硝还原率，其中 0.563 是由芒硝转化为氢氧化钠的系数；碱量均以氢

氧化钠计），kg 

    A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段）生产过程的总

用碱量，kg 

5.6.5 黑液提取率 

    应遵循如下原则：制浆（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艺）生产过程应采用最少

的清水而提取获得最大量的黑液溶解性固形物。黑液提取率与末端治理的负荷大

小有直接关系。计算方法如下： 

%100
MS11

DSR
AR

p

B ×
+−−

η

=                    (5) 

    式中： 

    RB — 黑液提取率，% 

    DS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指截止到含氯漂白工艺之前的制浆过

程所得到的浆料）送蒸发工段黑液中（指过滤纤维后）的溶解性固形物，t/t 

    Pη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收获浆（同上）的总得率，% 

    SR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浆渣产生量，t/t 

    MA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用碱量，t/t 

5.6.6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η） 

一般情况下，某一种类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是指该类废弃物总利用量对该类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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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总产生量的百分比值。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蔗髓综合利用率及浆渣综合利用率等均为典型的废

弃物综合利用指标。 

蔗渣浆碱回收白泥因含有较高硅含量,目前尚未有采取煅烧法回收石灰的企

业，而一般采取其他各种综合利用方法，如：制碳酸钙填料、湿法制水泥、塑料

填料等。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100)
L
L1((%)

T

D
L ×−=η                      (6) 

    式中： 

    Lη  — 白泥综合利用率，% 

    LD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白泥废弃排放量，kg 

    L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白泥总产生量，kg 

蔗髓可采取送往热力工段燃烧以回收热量等方法加以利用。蔗髓综合利用率

的计算方法如下； 

%100)
D
D1((%)

T

D
D ×−=η                       (7) 

    式中： 

    Dη  — 蔗髓综合利用率，% 

    DD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蔗髓废弃排放量，kg 

    D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蔗髓总产生量，kg 

浆渣可采取在企业内部或被其他企业用来生产低档纸或纸板等方法加以利

用。浆渣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100)
S
S1((%)

T

D
S ×−=η                       (8) 

    式中： 

    Sη  — 浆渣综合利用率，% 

    SD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浆渣废弃排放量，kg 

    S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浆渣总产生量，kg 

5.6.7 水重复利用率 

T

R
W W

W(%)R =                            (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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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 水重复利用率，% 

WR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水重复利用量，m
3
 

W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总用水量，m
3
 

5.6.8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 

    计算方法如下： 

BP

WW
WW Q

VL =                          (10) 

    式中： 

    LWW — 单位绝干漂白浆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绝干浆，m
3
/t 

    VWW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BP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9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 CODCr产生量 

CODCr 发生量是指在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产生废水（不包括湿法除髓、湿法

堆放等备料废水）中的 CODCr量，均为进入末端处理之前的测定值。CODCr浓度监

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GB11914-89），该标准监测下限为 30mg/l。 

CODCr浓度值取一定统计时间段内的平均值，即： 

∑
=

=
n

1j
jC

n
1C                         (11) 

式中： 

    C  — 在一定统计时间段内 CODCr平均浓度，mg/l 

    Cj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 CODCr日均浓度值，mg/l  

    n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 CODCr日均浓度值的总个数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 CODCr产生量计算方法如下： 

1000Q
VCL

BP

WW
COD ×

⋅
=                         (12) 

式中： 

    LCOD — 单位绝干漂白浆 CODCr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吨绝干漂白浆，kg/t 

    C  — 在一定统计时间段内 CODCr平均浓度，单位为毫克升，mg/l 

    VWW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废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BP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单位绝干漂白浆其他污染物发生量的计算与上类似。 

 

- 761 -



HJ/T 317-2006 

 - 10 -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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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发展，并为钢铁行业 中厚板轧钢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
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钢铁行业 中厚板轧钢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

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

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

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 3~5 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中厚板轧钢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

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指标、产品

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首钢设计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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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 中厚板轧钢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

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HJ/T189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YB9051 钢铁企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24001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

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

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

害。 

3.2 中厚板轧钢 
中厚板轧钢是指以生产厚度为 4mm～250mm 的板带钢产品为目的的轧钢生产工

序。 
3.3 连铸坯热送热装 

指铸坯在 400℃以上热状态下装入加热炉，而铸坯温度在 650～1000℃时装入加热

炉，节能效果最好。 

3.4 双预热蓄热燃烧 

指将燃烧器与蓄热体相结合，利用工业炉产生的高温废气，通过蓄热体将低热值高

炉煤气、助燃空气预热到较高温度后再进行燃烧的技术。 

3.5 加热炉汽化冷却 

指利用加热炉产生的高温废气，通过换热器产生高温蒸汽以回收废气中的余热的技

术。 

3.6 工序能耗 

工序能耗是指每生产 1t 板材消耗的燃料、电力等能源介质及水、蒸汽等耗能工质

共消耗的热量，单位 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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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产取水量 

指企业生产全过程中，生产每吨钢需要的新水取水量。包括企业自建或合建的取水

设施、地区或城镇供水工程、发电厂尾水以及企业外购水量，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

苦咸水和企业排出厂区的废水回用水。 

3.8 板材成材率 

指合格板材产量占钢坯/锭总消耗量的百分比，其反映生产过程中原料的利用程度。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钢铁行业 中厚板轧钢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中厚板轧钢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1 所示。 
 

表 1  钢铁行业 中厚板轧钢清洁生产标准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装备与技术 

1.连铸坯热装热送 热装温度≥600℃，热装比≥50% 热装温度≥400℃， 

热装比≥50% 

2. 加热炉余热回收 双预热蓄热燃烧+加热炉汽化冷却 双预热蓄热燃烧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生产取水量，m
3
/t ≤0.45 ≤0.75 ≤1.0 

2.工序能耗，GJ/t ≤1.7 ≤1.8 ≤2.2 

三、污染物指标 

1.烟尘排放量，kg/t ≤0.005 ≤0.01 ≤0.05 

2.SO2排放量，kg/t ≤0.005 ≤0.05 ≤0.1 

四、产品指标 

1.板材成材率，％ ≥94 ≥92 ≥9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氧化铁皮回收率，％ 100 100 ≥95 

2.废油回收率，％ 100 ≥95 ≥90 

3．生产水复用率，％ ≥98 ≥96 ≥94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

方和行业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

工作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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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

物，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

制度。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

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5.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

重点岗位要有作

业指导书；易造成

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

警示牌；生产工序

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

检修时的环境管

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

序； 

- 储运系统污染

控制制度； 

- 环境监测管理

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

急程序； 

- 环境管理记录

和台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6．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行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

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 ；  按 照

GB/T24001 建立并

运行环境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 原材料供应方

的管理； 

- 协作方、服务方

的管理程序 

-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程序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设各项指标均采用钢铁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

行。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有关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1 生产取水量 

 

Q
ViVu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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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ui－生产每吨钢材取新水总量，m
3
/t。 

Vi－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取生产新水量总和，m
3
。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钢材产量，t。 

5.2 工序能耗 

)(
)()()/(

t
GJGJtGJ

钢材产量

回收的总热量的总热量消耗的燃料及耗能工质
工序能耗

−
=  (2) 

因工艺、产品规格的不同，工序能耗值的相应修正，参见 YB9051。 

 

5.3 污染物指标 

)(
)()/(

t
kgtkg

钢材年产量

污染物年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量 =                               (3) 

5.4 板材成材率 

 

b = 
G

WG −
× 100％                                                          (4) 

b -  成材率，%。 

G – 原料重量，t。 

W – 各种原因造成的金属损失量，t。 

 

5.4 生产水复用率 

 

%100　
ViVr

VrR ×
+

=                                                    (5) 

 

式中： 

R－生产水复用率，%。 

Vr－在一定的计量时间里，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的重复利用水量，m
3
。 

Vi－意义同前述取水量计算式。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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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生产工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

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

和管理水平，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生产工艺）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

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

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3 月 2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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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 

（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生产工艺）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与

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

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

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条款被修订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5959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GB/T18916.5   取水定额第 5 部分：造纸产品 

QB 1022       制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

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碱回收率 

指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不包括由于补充芒硝还原所得的碱和补充的新鲜碱）

占本期蒸煮所用总碱量（包括外来补充的新鲜碱）的百分比。 

3.3 AOX 

指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3.4 绝干纤维原料 

指含水率为 0%的麦草或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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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风干浆 

指含水率为 10%的纸浆。 

3.6 取水量 

从各种水源取得的水量，用于供给企业用水的源水水量。 

各种水源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从市场购得的蒸汽等水的产品。

但不包括企业自取得海水和苦咸水。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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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法麦草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备料 干湿法或干法备料，洗涤水循环利用 

2.蒸煮 横管连续蒸煮；间歇置换蒸煮，冷喷放 间歇蒸煮 

3.洗涤 多段逆流洗涤 

4.筛选 全封闭压力筛选 压力筛选 改进传统的筛选 

5.漂白 
氧脱木素，无元素氯（ECF）

或全无氯（TCF）漂白 

氧脱木素，ECF、ClO2 或

过氧化氢替代部分氯漂白

过氧化氢替代部分氯

或多段漂白 

6.碱回收 
多效降膜或升、降膜组合蒸发器预挂式过滤机,有热电联

产 

碱回收设施配套齐全，

运行正常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取水量（m

3
/Adt①） ≤100 ≤110 ≤130 

2．综合能耗（外购能源）

kg（标煤）/Adt 
≤950 ≤1000 ≤1150 

3．纤维原料（绝干）消

耗量 t/Adt 
≤2.4 ≤2.5 ≤2.5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不包括湿法备料排水的污染负荷） 

1. 废水产生量（m
3
/Adt） ≤90 ≤120 ≤150 

2.CODCr产生量（kg/Adt） ≤160 ≤200 ≤250 

3. BOD5产生量（kg/Adt） ≤45 ≤60 ≤75 

4. SS 产生量（kg/Adt） ≤60 ≤80 ≤100 

5. AOX 产生量（kg/Adt） ≤1.5 ≤2.5 ≤3.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水的重复利用率（%） ≥80 ≥70 ≥60 

2. 白泥残碱率（以 Na2O

计）（%） 
≤1.0 ≤1.2 ≤1.5 

3. 黑液提取率（%） ≥88 ≥85 ≥80 

4. 碱回收率（%） ≥78 ≥75 ≥70 

5. 污泥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清洁生产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

了全部无、低费方案和部分

中、高费方案并通过清洁生

产审核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

了全部无、低费方案并通过

清洁生产审核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 

 

 

3. 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 生产工艺用水、电、

汽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 并制定严格

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并制

定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汽环

节进行计量 

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有毒药渣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置。

注：① Adt 指吨风干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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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GB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5959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若生产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生产为连续性

生产，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的排水后进行累计，并和总

集水口的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 

5.3 计算方法 

以下给出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3.1 取水量 

企业生产单位产品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 

计算如下： 

Vui = 
Q
Vi        ………………………（1） 

式： 

      Vui ——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Eui=
Q
Ei          ………………………（2） 

式中： 

      Eui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t/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t）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综合能耗是制浆造纸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

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

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

- 776 -



HJ/T 339-2007 

 5  

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制浆造

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QB 1022—91）计算。 

5.3.3 碱回收率 

RA（%） = 100011 ×
−

tA
aA

   ……………………（3） 

式中： 
RA ——碱回收量（%） 

A11 ——本期回收碱量（kg） 

a0  ——本期补充芒硝的产碱量（kg） 

At  ——本期制浆（氯漂工艺之前）生产过程的总用碱量（kg） 

5.3.4 黑液提取率 

RL（%） = 100
11

×
+−− Mp

TS

pη

   ………………（4） 

式中： 
RL ——本期制浆生产过程黑液提取率（%） 

TS ——本期每吨收获浆（指截止到某一制浆过程得到的浆料）送蒸发工段黑液中        

的溶解性固形物（t/t） 

       ηp ——本期收获浆（同上）的总得率（%） 

p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浆渣产生量（t/t） 

M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用碱量（t/t） 

5.3.5 纤维原料（绝干）消耗量 

Yui=
Q
Yi    …………………………………………（3） 

式中： 
Yui ——单位产品纤维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Y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纤维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3.6 黑液提取率 

RL （%）= 100
11

×
+−− Mp

TS

pη

   ………………（5） 

式中： 
RL ——本期制浆生产过程黑液提取率（%） 

TS ——本期每吨收获浆（指截止到某一制浆过程得到的浆料）送蒸发工段黑液中   

的溶解性固形物（t/t） 

       ηp ——本期收获浆（同上）的总得率（%） 

p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浆渣产生量（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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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用碱量（t/t） 

5.3.7 水的重复利用率 

R（%）= 100×
+VrVi
Vr

………………………………（6） 

式中： 
R  ——水的重复利用率，（%） 

Vr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8 白泥残碱率 

Γ（%）= 100×
M
N   ………………………（7） 

式中： 
γ——白泥残碱率，（%） 
M ——本期白泥总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N ——本期产生白泥中残碱的含量（以 Na2O 计），单位为千克（kg）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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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造纸工业（硫酸盐化学木浆生产工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

和管理水平，造纸工业（硫酸盐化学木浆生产工艺）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

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

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

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03 月 2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07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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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 

(硫酸盐化学木浆生产工艺)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与

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

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工业（硫酸盐化学木浆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

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本标准适用于制浆造纸行业，即本色硫酸盐化学木浆的生产和漂白硫酸盐化学木浆的

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5959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GB/T18916.5   取水定额第 5 部分：造纸产品 

QB 1022       制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

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碱回收率 

指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不包括由于补充芒硝还原所得的碱和补充的新鲜碱）

占本期蒸煮所用总碱量（包括外来补充的新鲜碱）的百分比。 

3.3 AOX 

指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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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绝干纤维原料 

指含水率为 0%的麦草或木材。 

3.5 风干浆 

指含水率为 10%的纸浆。 

3.6 取水量 

从各种水源取得的水量，用于供给企业用水的源水水量。 

各种水源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从市场购得的蒸汽等水的产品。

但不包括企业自取得海水和苦咸水。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造纸工业（硫酸盐化学木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本色硫酸盐化学木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1； 

漂白硫酸盐化学木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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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色硫酸盐化学木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备料 干法剥皮，冲洗水循环利用 

2.蒸煮 低能耗连续或间歇蒸煮 

3.洗涤 多段逆流洗涤 

4.筛选 全封闭压力筛选 压力筛选 改进传统的筛选 

5.碱回收 

降膜蒸发器、低臭燃烧

炉、预挂式过滤机、有

热电联产、松节油、罗

塔油的回收 

降膜蒸发器、预挂式过

滤机、有热电联产、松

节油、罗塔油的回收 

碱回收设施配套齐全，

运行正常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取水量（m
3
/Adt

①
） ≤35 ≤45 ≤60 

2．综合能耗（外购能源）kg

（标煤）/Adt 
≤400 ≤450 ≤550 

3．纤维原料（绝干）消耗量

（不带皮原木和木片）t/Adt 
≤2.05 ≤2.15 ≤2.25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1. 废水产生量（m
3
/Adt） ≤30 ≤40 ≤50 

2. CODCr产生量（kg/Adt） ≤35 ≤50 ≤70 

3. BOD5产生量（kg/Adt） ≤12 ≤18 ≤25 

4. SS 产生量（kg/Adt） ≤10 ≤15 ≤2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白泥综合利用率（%） ≥98 ≥90 ≥85 

2. 水重复利用率（%） ≥90 ≥85 ≥80 

3. 黑液提取率（%） ≥99 ≥96 ≥95 

4. 碱回收率（%） ≥97 ≥95 ≥92 

5. 备料渣(指木屑等) 综合利

用率（%） 
100 100 100 

6. 污泥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

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清洁生产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和部分中、高费方案

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并通过清洁生产审

核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 

 

 

3. 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ISO14001 建立并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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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4. 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

理 

安装计量仪表，并制定

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并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汽环

节进行计量 

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有毒药渣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

化处置。 

注：① Adt 指吨风干浆。 

表 2   漂白硫酸盐化学木浆清洁生产分级指标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备料 干法剥皮，冲洗水循环利用 

2.蒸煮 低能耗连续或间歇蒸煮 

3.洗涤 多段逆流洗涤 

4.筛选 全封闭压力筛选 压力筛选 改进传统的筛选 

5.漂白 
氧脱木素，无元素氯（ECF）

或全无氯（TCF）漂白 

氧脱木素，ECF 或二氧

化氯替代部分氯多段

漂白 

ECF 或过氧化氢替代部

分氯多段漂白 

6.碱回收 

降膜蒸发器、低臭燃烧炉、

预挂式过滤机、有热电联

产、松节油、罗塔油的回

收 

降膜蒸发器、低臭燃烧

炉、预挂式过滤机、有

热电联产、松节油、罗

塔油的回收 

碱回收设施配套齐全，

运行正常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取水量（m
3
/Adt

①
） ≤50 ≤70 ≤90 

2．综合能耗（外购能源）kg

（标煤）/Adt 
≤500 ≤550 ≤650 

3．纤维原料（绝干）消耗量

（不带皮原木和木片）t/Adt 
≤2.25 ≤2.35 ≤2.45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1. 废水产生量（m
3
/Adt） ≤45 ≤60 ≤80 

2. CODCr产生量（kg/Adt） ≤55 ≤70 ≤100 

3. BOD5产生量（kg/Adt） ≤20 ≤25 ≤35 

4. SS 产生量（kg/Adt） ≤15 ≤20 ≤25 

5. AOX 产生量（kg/Adt） ≤1.0 ≤2.0 ≤2.6 

四、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1. 白泥综合利用率（%） ≥98 ≥90 ≥85 

2. 水重复利用率（%） ≥85 ≥82 ≥80 

3. 黑液提取率（%） ≥99 ≥96 ≥95 

4. 碱回收率（%） ≥97 ≥9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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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备料渣（指木屑等）综合

利用率（%） 
100 100 100 

6. 污泥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清洁生产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

施了全部无、低费方案和

部分中、高费方案并通过

清洁生产审核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并通过清洁生产审

核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 

 

 

3. 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ISO14001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4. 生产工艺用水、电、汽管

理 

安装计量仪表, 并制定严

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并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汽环

节进行计量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有毒药渣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

置。 

注：① Adt 指吨风干浆。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GB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5959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微库仑法 

若生产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生产为连续性

生产，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的排水后进行累计，并和总

集水口的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 

5.3 计算方法 

以下给出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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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取水量 

企业生产单位产品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 

计算如下： 

Vui = 
Q
Vi        ………… （1） 

式： 

      Vui ——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Eui=
Q
Ei          …………（2） 

式中： 

      Eui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t/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t）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综合能耗是制浆造纸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

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

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

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制浆造

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QB 1022—91）计算。 

5.3.3 碱回收率 

RA（%） = 100011 ×
−

tA
aA

   ……………（3） 

式中： 
RA ——碱回收量（%） 

A11 ——本期回收碱量（kg） 

a0  ——本期补充芒硝的产碱量（kg） 

At  ——本期制浆（氯漂工艺之前）生产过程的总用碱量（kg） 

5.3.4 黑液提取率 

RL（%） = 100
11

×
+−− Mp

TS

pη

   ………（4） 

式中： 
RL ——本期制浆生产过程黑液提取率（%） 

TS ——本期每吨收获浆（指截止到某一制浆过程得到的浆料）送蒸发工段黑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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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性固形物（t/t） 

       ηp ——本期收获浆（同上）的总得率（%） 

p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浆渣产生量（t/t） 

M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用碱量（t/t） 

5.3.5 纤维原料（绝干）消耗量 

Yui=
Q
Yi    ……………………………（5） 

式中： 
Yui ——单位产品纤维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Y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纤维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3.6 黑液提取率 

RL （%）= 100
11

×
+−− Mp

TS

pη

   ……（7） 

式中： 
RL ——本期制浆生产过程黑液提取率（%） 

TS ——本期每吨收获浆（指截止到某一制浆过程得到的浆料）送蒸发工段黑液中   

的溶解性固形物（t/t） 

       ηp ——本期收获浆（同上）的总得率（%） 

p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浆渣产生量（t/t） 

M  ——本期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用碱量（t/t） 

5.3.7 水的重复利用率 

R（%）= 100×
+VrVi
Vr

……………………（8） 

式中： 
R ——水的重复利用率，（%） 

Vr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8 白泥综合利用率 

Η（%）= ⎟⎟
⎠

⎞
⎜⎜
⎝

⎛
−

t

d

S
S

1 ×100…………………（9） 

式中： 

η ——白泥综合利用率（%） 

Sd ——本期绝干白泥排放量（kg） 

St ——本期绝干白泥总产生量（kg） 

5.3.9 备料渣(指木屑等) 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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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0×
H
Hi   ……………………………（10） 

式中： 

I  ——备料渣综合利用率，（%） 

H ——本期备料渣总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Hi ——本期备料渣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千克（kg） 

5.3.10   污泥综合利用率 

β=
T
P       …………………………（11） 

式中： 

β——污泥综合利用率，（%） 

T——本期污泥总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P——本期污泥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千克（kg）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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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

护环境，为电解锰行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电解锰行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

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由于技

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全国锰业技术委员会。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8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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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电解锰行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成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

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解锰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与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

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 12349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

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直流电耗 

   指生产一吨电解锰在电解过程中所消耗的电能，单位 kw。 

3.3 电流效率 

   指电解过程中生产一吨电解锰理论上所必需的电能与实际上消耗的电能之比。 

3.4 福美钠 

   是一种有机硫化物，化学名称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SDD），主要用于工业废水处理，

化学工业，重金属沉淀，造纸工业等。 

3.5 化合 

   指电解锰生产过程中的矿石浸出、除铁、中和、除重金属等工艺过程 

3.6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本标准中包括固体和噪声污染物产生指标，指污染物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染物种类、单排

量或浓度。 
3.7 可溶性锰 

    指锰矿中可以被硫酸所浸出的二价锰。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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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电解锰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电解锰行业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电解锰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矿粉贮存与

运输 

采取封闭式或防扬散贮存，

贮存仓库配通风设施；输送

机输送、全封闭输送通道；

设置封闭进料斗，上料过程

无粉尘产生 

采取封闭式或防扬散贮存，

贮存仓库配通风设施；自动

进料，设防尘投料斗；设除

尘设备 

贮存仓库配自然通风设施；

人工或半自动进料，设防尘

投料斗；设除尘设备 

硫酸、液氨等

辅料的贮存、

输送与投放 

安装酸雾吸收装置，液氨储

罐具备防爆设施，仪表计量

电脑监控 

设置强制通风设施，液氨储

罐具备防爆设施，仪表计量

控制 

液氨储罐具备防爆设施，仪

表计量控制 

备 

料 

与 

制 

液 

过 

程 

压滤设备 选用能满足矿渣含水率指标的压滤设备 

电解槽 耐腐蚀工程塑料结构 木质结构，内衬软聚氯乙烯塑料 电解 

过程 防腐防渗措

施 

生产车间地面采取防渗、防漏和防腐措施；污水系统具备防腐防渗措施 

烘干方式 远红外烘干、自动控温 电热烘干，自动控温 电热烘干 烘干、剥离 

过程 剥离方式 机械剥离与分级 分等级手工剥离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SeO2 

添加剂 
无硒添加剂 SeO2添加剂

无硒 

添加剂 

SeO2 

添加剂 
无硒添加剂

1．电流效率/（%） ≥75 ≥68 ≥70 ≥65 ≥68 ≥63 

2．直流电耗/（kWh/t） ≤5800 ≤7500 ≤6300 ≤8000 ≤6500 ≤8800 

Ⅰ[2] ≤6.5 ≤7.0 ≤7.5 3. 锰矿粉单耗

（吨/吨锰）[1] Ⅱ[2] ≤2.9 ≤3.2 ≤3.4 

Ⅰ[2] ≥90 ≥85 ≥80 4 可溶性锰回收

率（%） Ⅱ[2] ≥85 ≥80 ≥75 

5.矿渣含水率（%） ≤24 ≤26 ≤28 

6．二氧化锰矿粉单耗 /

（kg/t） 
≤350 ≤400 ≤450 

7．福美钠单耗/（kg/t） ≤2.5 ≤4.0 ≤7.5 

8．硫酸单耗/（t/t） ≤1.9 ≤2.0 ≤2.1 

9．液氨单耗/（kg/t） ≤80 ≤90 ≤100 

10 ．吨锰耗新鲜水量

/(m3/t)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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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指标 

Ⅰ[3] 99.94 99.88 99.80 

Ⅱ[3] 
≥ 

99.90 99.80 99.7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矿渣产生量/9

（t/t） 
≤5.8 ≤6.4 ≤6.9 1．固

体 污

染物 
阳极泥产生量/

（kg/t） 
≤50 ≤100 ≤150 

2．厂界噪声（≤） 

（dB） 
65 70 75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粉尘回收利用率（%） 99 95 90 

矿渣利用率（%） 50 30 10 

阳极渣利用率（%） 100 

冬季 90 70 冷却水循环

利用率（%） 夏季 80 60 4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

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清洁生产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

了全部无、低费方案和部分

中、高费方案并通过清洁生

产审核评审验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

施了全部无、低费方案并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审验

收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

了全部无、低费方案 

3．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 生产工艺用水、电、

汽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 并制定严格

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并制

定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汽环节进

行计量 

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矿渣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处置（GB18599） 

注 1：本标准锰矿石按平均品位（碳酸锰矿粉含锰 18%，二氧化锰矿粉含锰 40%）计算设定。 

2：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中Ⅰ表示原料为碳酸锰矿粉; Ⅱ表示原料为二氧化锰矿粉。 

3：.产品指标中Ⅰ为片状产品，Ⅱ为粉状产品。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所涉及到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电解锰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了解

和执行。 

5.2 采样和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噪声和固体污染物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方法见 HJ/T20、GB12348、GB12349。 
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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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5.3.1 电流效率 
      电流效率大小是用实际锰产量和理论锰产量之比来表示： 
         η＝（P 实 /P 理）×100％  
式中： P 实---实际锰产量，t； 
                  P 理= C×I×τ×10-3 (t) 
      η--- 电流效率，%； 

C--- 锰的电化当量，C＝1.025  (g×A-1×h-1 )； 
I--- 电解槽系列平均电流，A； 
τ---代表电解时间，h。 

5.3.2 直流电耗  
电耗是电解生产中一项综合技术指标，用下面公式表示：  

C
10vw

6

×
×=

η电耗
 

式中： W 电耗---吨锰直流电耗，kWh/t 
  V---槽平均电压 (伏特)  V 平均电压＝V 工作电压＋V 线路分摊电压＋V 效应电压； 

      η---电流效率，%； 
      C---锰的电化当量 C＝1.025 (g×A-1×h-1)。 

5.3.3 可溶性锰回收率 

            %100
TM

M
C ×

×
=

耗

锰

可溶性锰
 

式中：W 可溶性锰--- 可溶性锰回收率，%； 
      M 锰--- 单次（天）电解锰的产量，t； 
      M 矿--- 单次（天）锰矿石的消耗量，t； 
      T  --- 锰矿石的品位，%。 

5.3.4 矿渣含水率 

      %100
M
M

W ×=
渣

水  

式中： W--- 矿渣含水率，%； 
     M 水--- 单次（天）产生的矿渣中的含水量，t；  
     M 渣--- 单次（天）产生的矿渣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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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镍选矿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

理水平，镍选矿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8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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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镍选矿行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与

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

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镍选矿（本标准所称镍选矿是指镍矿石从碎矿作业—磨浮作业—精选作

业—尾矿处置的全过程）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

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含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6.1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翻转法 

GB 5086.2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912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 18152   选矿安全规程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

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原矿品位 

指进入选矿厂处理的原矿中所含金属量占原矿数量的百分比。它是反映原矿质量的指

标之一，也是选矿厂金属平衡的基本数据之一。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镍选矿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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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要求 

    镍选矿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镍选矿企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选矿工艺 

采用国际先进的自动化

程度高，机械性能好，设

备台数少的清洁生产选

矿工艺、技术 

采用国内先进的自动

化程度较高，机械性

能良好，设备台数较

少的清洁生产选矿工

艺、技术 

无应淘汰的落后选矿

工艺、技术 

2 设备节能 
采用国际先进的效率高、

能耗低的设备 

采用国内先进的效率

高、能耗较低的设备

无应淘汰的高能耗设

备 

3 生产作业地面防渗措施 具备 

4 事故性渗漏防范措施 具备 

5 选矿设备设施的完整性 具有完整的选矿设备及配套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选矿回收率/（%） ≥87.0 ≥85.5 ≥80.0 

2 新鲜水用量/（m
3
/t） ≤2.0 ≤2.5 ≤3.0 

3 单位电耗/（kw·h/t） ≤45 ≤50 ≤60 

4 精矿品位/（%） 
Ni≥8.0 

MgO≤6.0 

Ni≥7.0 

MgO≤6.8 

Ni≥6.5 

MgO≤7.5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1 废水产生量/  (m
3
/t) ≤0.20 ≤0.75 ≤1.20 

2固废浸出液中Ni的最高允许

浓度/（mg/l） 
≤0.50 ≤0.80 ≤1.00  

3 作业环境噪声/ dB(A) ≤75 ≤80 ≤85 

4 作业环境空气中粉尘最高容

许浓度/ ( mg/m
3
) 

≤8  ≤9  ≤1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90 ≥80 ≥75 

2 尾矿砂综合利用率/（%） ≥20 ≥15 ≥8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组织机构 设专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 环境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

了全部无、低费方案和部分

中 、 高 费 方 案 ； 按 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

案；建立环境管理与监控制度，有污染事故的

应急程序，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和

作业指导书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每个作业区有

操作规程，重点岗位

有作业指导书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有较完善的 

岗位操作规程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好率达

100%；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核制度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

好率达 98%；各种计

量装置基本齐全，并

制定严格考核制度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好

率达 95%；主要环节进

行计量  

4.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

档案；制定了企业环境风险

预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

环保档案；制定了企

业环境风险预案 

记录并统计运行数据；

制定了企业环境风险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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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

冒、滴、漏现象，主要生产

部位有明显标识，生产环境

整洁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无跑、冒、滴、漏现

象，重点生产部位标

识明显，生产环境整

洁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

跑、冒、滴、漏现象，

生产环境整洁 

具备药剂制配室和严格的药剂制度，添加的药剂种类、药剂用量、添加方式、

加药地点以及加药顺序等均经过充分试验确定。 

作业环境满足 GBZ 1、GB18152、GBZ 2 标准要求 

5．尾矿处理与处置 

采取专用尾矿库，具有防渗、集排水措施、尾矿库坝面、坝坡采取覆盖等措

施并有专人维护管理，符合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要求的固体废弃物严格按照危

废处理处置（GB18597，GB18598）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要求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各项指标的采样、监测和鉴别方法见：GB12998、GB11912、GB18599、GB 5085.3、

GB 5086.1～5086.2 和 GB8978。  

5.2 固废浸出液含量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 

5.3 镍选矿企业的原材料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及相关技术

经济指标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5.4 以下给出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4.1 选矿回收率 

回收率是重要的选矿指标，它反映了选矿过程中金属（或其它回收的有用成分）的回

收程度，选矿技术水平以及选矿工作质量。 

                        

 

式中：ε—金属回收率，% 

α—原矿品位，% 

β—精矿品位，% 

θ—尾矿品位，% 

5.4.2 新鲜水用量 

新鲜水用量是指选矿过程中处理单位原矿石消耗的新鲜水量。总新鲜水用量是指在一

定的计量时间内（年），企业在镍选矿生产全过程中取用的新鲜水总量。 

                                                               

       
Qo
WtW =

( )
( ) %100×

−
−=

θβα
θαβ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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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新鲜水用量, m3/t 

Wt—总新鲜水用量，m3 

Qo—处理原矿石量，t 

5.4.3 精矿品位 

                                                                

 

式中：qn—原矿和各产物（Ni 或 MgO）的有用成分产量, t 

          Qn—原矿和各产物（Ni 或 MgO）的产量, t 

          εn—原矿和各产物（Ni 或 MgO）的有用成分回收率, % 

γn—原矿和各产物（Ni 或 MgO）的产率, % 

αn—原矿中（Ni 或 MgO）成分品位, % 

          nβ —Ni 或 MgO 品位, % 

5.4.4 单位电耗 

      单位电耗是指选矿过程中处理单位原矿石消耗的电能。总耗电量是指企业内部在一

定的计量时间内（年），企业在镍选矿生产全过程中消耗的电量。                                  

   

  

式中：T—单位电耗, kw·h/t 

Tt—总耗电量，kw·h 

Qo—处理原矿石量，t 

5.4.5 废水产生量 

废水是指选矿过程中最终排入尾矿坝不再回用的水。废水产生量是指选矿过程中处

理单位原矿石排放的废水量。总排废水量是指企业内部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企业在

镍选矿生产全过程中排放的废水量。 

 

                                                                                 

式中：L—废水产生量, m3/t 

Lw—总排废水量，m3 

Qo—处理原矿石量，t 

5.4.6 固废浸出液中 Ni 最高允许浓度 

是指固废按 GB5085.3 要求进行浸出毒性鉴别试验得到的浸出液中镍的最高允许浓

%100%100 ×=×=
n

n
n

n

n
n Q

q
γ
εαβ

Qo
LwL =

Qo
T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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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5.4.7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是指企业内部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

复利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总用水量是指生产过程中取用新鲜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 

               100
m
m(%) 3

3

×
）（

）（
＝

Vt
VrR                         

式中：R—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t—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m3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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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化纤行业（氨纶）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化纤行业（氨纶）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连云港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8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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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氨纶）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

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干法溶剂纺丝工艺路线的氨纶生产厂家（不包括原料生产和生活过

程）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

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299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GBZ/T160.62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合物 
HJ/T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与设备、改善管理、综

合利用等从源头削减的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

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

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和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

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是指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染物种

类和单排量。 

3.3  PTMG、MDI 

是氨纶生产中使用的主要原料， PTMG（或 PTMEG）指聚丁二醇（聚四亚甲基醚二醇），

MDI 指二苯基甲烷-4.4-二异氰酸酯。 

3.4 DMF、DMAc 

分别是二甲基甲酰胺和二甲基乙酰胺的简称，也是氨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溶剂和产

生的主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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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废液 

主要源于溶剂（DMF 或 DMAc）制精馏塔的塔底液以及组件清洗等，主要含有高聚物、

DMF 或 DMAc 等有机物。 

3.6 废渣 

在纺丝过程中更换原液过滤器及喷丝板时排放的废原液，用水凝固析出溶剂后，剩下

的废固体胶块即为工艺废渣。 

3.7 废气 

主要源于纺丝甬道中 DMF 或 DMAc 蒸发后产生的气体和燃烧产生的气体，经一系列

处理后排放到大气中。 

3.8  工艺用水回用率 

指回用水量与工艺用水量之比，回用水量指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较清洁水（包括冷却循

环水以及其它较清洁的工艺排水）以及经简单处理后回用的水量之和。因此工艺用水回用率

不等同于冷却循环水利用率。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化纤行业（氨纶）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化纤行业（氨纶）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化纤行业（氨纶）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原料贮存 有机物料贮藏在密封的

容器中；易被氧化的物质

用氮气保护；使用清洁能

源 

有机物料贮藏在密封的

容器中；易被氧化的物

质用氮气保护 

有机物料基本贮藏在密

封的容器中；易被氧化的

物质用氮气保护 

2 原料准备 全部使用散装 MDI/散装

PTMG/散装 DMAc 

使 用 散 装 MDI/ 散 装

PTMG/散装 DMAc 或 DMF

达到 50% 

使 用 散 装 MDI/ 散 装

PTMG/散装 DMAc 或 DMF

达到 30% 

 

3、聚合 

使用变频电机控制；利用

液位差输送原料；放空总

管上加装水喷淋等装置

以回收 DMAC 

使用变频电机控制；放

空总管上加装水喷淋等

装置以回收DMF或DMAc

采用合适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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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液贮运 

密封贮运精制废液、废

渣，通过管道直接打入

DMAc 精制贮槽 

密封贮运精制废液、废

渣，通过管道直接打入

DMF 或 DMAc 精制贮槽 

密封贮运精制废液、废

渣，手工加入DMF或 DMAc

精制贮槽 

 

5、自动控制 

聚合、纺丝、精制、后处

理及辅助系统全部采用

精度、可靠性、扩展灵活

性较高的集散控制系统

（DCS）以及有精制残液

固化装置 

大部份采用了集散控制系统（DCS）和溶剂回收的

节能设备 

6、公用工程（电源、供

热设施、冷却装置、空调

等）节能要求 

全部采用新型节能配电

压器，先进节电、节能新

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大部份采用新型节能配

电压器，先进节电、节

能新技术、新设备和新

材料 

采用较先进的节能设备 

7、事故性泄露防范装置 具备消防自动报警、自动喷淋、消防水收集系统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原辅材料的选择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优

先使用安全性、健康型、

环保型的物质，并且其生

产过程对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无明显影响，可循

环利用和再生性较好的

溶剂 DMAc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优先使用安全性、健康

型、环保型的物质，并

且其生产过程对生态环

境和人体健康无明显影

响，可循环利用和再生

性较好的溶剂 DMAc 或

DMF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优

先使用安全性、健康型、

环保型的物质，并且其生

产过程对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无明显影响，可循

环利用和再生性较好，溶

剂使用量不超过设计量 

2、原辅材料的利用率（%） ≥90 ≥85 ≥80 

3、原辅料消耗量： 

下 机 氨 纶 丝 总 消 耗

(kg/t) 

≤1100 ≤1200   ≤1250 

4、耗新鲜水量（t/t） ≤40 ≤60 ≤110 

5、能（电/煤/油/气）耗

（t标煤/万元产值） 

≤0.5 ≤1.0 ≤1.2 

三、产品指标 

1、包装 氨纶丝包装采用有利于回收再利用的纸箱 

2、产品合格率（%） ≥99.0 ≥98.0 ≥96.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 水 产 生 量

（t/t） 

≤15 ≤35 ≤70 

CODcr 产 生 量

(kg/t) 

≤6.0 ≤28 ≤140 

 

 

 

1、废水 

DMF 或 DMAc 产

生量（kg/t） 

DMAc≤4 DMF≤11  

DMAc≤8 

DMF≤25  

DMAc≤20 

DMF 或 DMAc 产

生量（kg/t） 

DMAc≤2 DMF≤20  

DMAc≤5 

DMF≤30 

 DMAc≤8 

 

 

2、废气 SO2(kg/t) ≤12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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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尘(kg/t) ≤2 ≤3 ≤5 

废丝(kg/t) ≤10 ≤20 ≤25 

废液(kg/t) ≤15 ≤20 ≤40 

 

 

3、固体

废物 

   

废渣(kg/t) ≤8 ≤15 ≤2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溶剂回收率（%） ≥99 ≥95 ≥90 

2、工艺用水回用率（%） ≥85 ≥80 ≥75 

废液 

废渣 

80％以上的废物回收利

用，其它按国家有关危险

废物管理规定，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防止

了二次污染 

定量利用，或按国家

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规

定，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理，防止了

二次污染 

按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管理

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理，不得随意外排

3、固体

废物处

置途径 

废丝 全部回收利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了全部无、低费方案；

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本齐全 

原料消耗和

质量 

有严格的原材料检验、分析、计量控制等管理措施 

能耗、水耗 按照工艺流程分类设置

计量仪表，并做好记录与

考核 

主要工段和设备安装

了计量仪表，并有严

格的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了计量，

并有考核制度 

危险品 溶剂等危险品有明显标识，并有严格的使用、贮存等管理规定 

操作管理 关键设备完好率 99％，

主要设备完好率 98% 

关键设备完好率 98％，

主要设备完好率 96% 

关键设备完好率 96%，主

要设备完好率 95% 

维护管理 管道的防腐、水的预处理

系统、高压系统等有健全

的维护管理体系；故障分

析、保管维护记录齐全等

管道的防腐、水的预处

理系统、高压系统等基

本有健全的维护管理体

系；故障分析、保管维

护记录齐全等 

管道的防腐、水的预处理

系统、高压系统等基本有

维护管理体系；有故障分

析、保管维护记录等   

事故、非正常

生产状况 

有规范、齐全的应急方案和措施，定期实行应急演练，确保各项安全措施有效

实施 

3、生产过

程环境管

理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的培训 

环境管理机

构 

建立环境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计

划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4、环境管

理 

环保设施的

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了环保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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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监测

系统 

对各个环节的废物终端排放有严格的监测控制记录和防治措施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原辅料供应

方、协作方、

服务方 

对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有明确的安全和环保要求 5、相关方

环境管理 

 

废物转移的

预防 

固废基本回收利用，转移的固废有环境管理部门、

相关方协议资料等档案和转移量记录 

有环境管理部门、相关方

协议资料等档案和转移

量记录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采样和监测按照以下国家有关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GB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299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Z/T160.62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合物 
HJ/T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5.2 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5.3 统计 

企业的物耗、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固体废物（废渣、废丝）、废液等，以

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统计为准。 

5.4 计算 

    本标准中定量指标以吨产品指标计算。     

5.4.1 消耗水量仅指生产工艺用水消耗的新鲜水量，不包括生活等非生产用水。 

5.4.2 废水产生量指生产过程中吨产品产生废水的量，以计量监测数据为准。  

5.4.3 CODcr 产生量指生产过程中吨产品产生废水的 CODcr 的量，为各个生产车间产生的废

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设施之前的CODcr测定值。监测频次为1次/月，本标准取12个月的 CODcr

年均值；其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钾法（标准号 GB11914）。 

 

12

)/(
)/(

12

1
lmgCOD

lmgCOD
cr

cr

月平均浓度值

浓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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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
3

×
×

=
at

amlmgCOD
tkgCOD cr

cr
年生产量

年废水产生总量浓度
产生量  

5.4.4 吨产品废水中DMF（DMAc）的产生量为各工段废水中监测数据之和，本标准取DMF（DMAc）

年均值。 

5.4.4.1 监测频次：1 次/月。 

5.4.4.2 监测点位：脱泡抽真空、精制抽真空、组件清洗、湿热定型等工段。 

5.4.4.3 监测方法：废水中 DMF（DMAc）的监测方法，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法，本标

准采用《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1999 第 4 期推荐的气相色谱法。 

 

12

)/()(
)/()(

12

1
lmgDMACDMF

lmgDMACDMF
月平均浓度值

浓度
∑

=  

)/(
)]/()/()([)/()(

3

at
amlmgDMAcDMFtKgDMAcDMF

年生产量

废水产生量浓度废水中
产生量废水中

∑ ×=

 

5.4.5 吨产品废气中 DMF（DMAc）的产生量为各排气口的监测数据之和，本标准取 DMF（DMAc）

年均值。 

5.4.5.1 监测频次：半年一次。 

5.4.5.2 监测点位：各工艺废气排气口，如聚合车间排气口、纺丝空调排风口、组件清洗排

风口、卷绕车间排风口、DMF 冷却器、精制废气等废气排气口。 

5.4.5.3 监测方法：废气中 DMF（DMAc）的监测方法，采用《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
胺类化合物》（GBZ/T160.62）方法。 

 

2

)/()(
)/()(

3
2

13
mmgDMACDMF

mmgDMACDMF
月平均浓度值

浓度
∑

=  

6

33

10)/(
)]/()/()([

)/()(
×

×
= ∑

at
ammmgDMAcDMF

tKgDMAcDMF
年生产量

废气产生量浓度废气中
产生量废气中

5.4.6 溶剂回收率指回收溶剂的量占溶剂总使用量的比例。 

100
)(

)()(% ×+=
t

tt
溶剂使用量

精制过程中溶剂回收量溶剂冷凝回收量
）溶剂回收率（  

5.4.7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采用万元产值耗标煤的量计（行业统计方法），标准煤按照国家标准 GB2589 中规定，

每千克的低位发热量等于 29.27MJ（7000Kcal）的固体燃料。 

综合能耗=标煤单耗+电单耗折标煤+油单耗折标煤+气单耗折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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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能源折算成标煤的系数 

能源种类 折算系数（t标煤） 

原煤 0.7143 

洗精煤 0.9 

 

煤 

其它洗精煤 0.2-0.7 

电(1 万 Kwh) 4.04 

燃料油 1.4286 
油 

柴油 1.4571 

液化天然气 1.7572 
气 

天然气 11-13.3 

5.4.7 小型厂采样监测有困难的，可以用物料平衡的方法计算。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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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陕西省清洁生产指导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陕西彩虹彩色显像

管总厂。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8 月 6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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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洁生产标准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四类，即资源能源利用

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彩色显象管和彩色显示器的总装配生产（不包括玻壳、荧光粉及其他零部

件的生产）；适用于彩色显象（示）管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

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1299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GB5085.1-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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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彩色显象（示）管生产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耗水量（m3/万只标管） ≤3500 ≤4500 ≤5500 

2.耗能量（吨标煤/万只标管） ≤98.0 ≤110.0 ≤125.0 

3.屏利用率（%） ≥99 ≥98 ≥97 

4.锥利用率（%） ≥99 ≥98 ≥97 

5.电子枪利用率（%） 100 ≥98 ≥96 

6.低玻粉使用量（kg/万只标管） ≤480 ≤550 ≤620 

7.氢氟酸使用量(以 HF 计)（kg/万只标管） ≤320 ≤350 ≤460 

8.二甲苯（甲苯）使用量 （kg/万只标管） ≤40 ≤60 ≤80 

9.丙酮使用量（kg/万只标管） ≤30 ≤50 ≤70 

二、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0. 废水量（m3/万只标管） ≤3000 ≤3800 ≤4800 

11. 废水中氟化物产生量（以 F-计） 
 （kg/万只标管） 

≤270 ≤350 ≤420 

12. 废水中 Cr6+ 产生量（kg/万只标管） ≤0.12 ≤0.18 ≤0.30 

13. 废水中总铅产生量（kg/万只标管） ≤0.05 ≤0.07 ≤0.12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红粉 ≥60 ≥55 ≥55 

绿粉 ≥50 ≥40 ≥40 14.荧光粉回收率（%） 

兰粉 ≥60 ≥55 ≥55 

15.荧光粉（红粉）回收利用率（%） 100 100 ≥99 

16.废低玻粉回收率（%） 100 100 ≥99 

17.废锥回收率（%） 100 

18.废屏回收率（%） 100 

四、环境管理要求 

19.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污染物排

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

理的要求；对危险废物的处置、处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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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环境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

无、低费方案；按照 GB/T24001 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进行了清洁生

产审核；环境管

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

数据齐全有效 

21.废物处理处置（废水、废气
注
和固废） 

具备完善的废水、废气收集和净化处理设施且有效运行，

有废水计量装置；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和废气处

理装置产生的废吸附剂等，应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5085.1-3-1996)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

应按照危险废物处置，处置设施及转移符合标准，处置

率达到 100％，不得混入生活垃圾 

22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有能耗、

水耗考核和产品合格率考核；有原材料采购、贮存、运

输和使用的管理要求；有生产设备、管道等的维修管理

制度；有废弃物回收管理制度等。且上述制度规定均得

到有效实施 

23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主要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

原辅料包装、运输、装卸，以及固废回收利用的环境管

理要求 

注：废气包括氢氟酸、二甲苯及丙酮等物质挥发产生的废气。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及监测 

5.1.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分析方法执行。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方法见GB12998、GB12999、GB7467 、GB7484和 GB7475。 

5.1.2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废水监测应分别设在车间废水排放口（废

水处理装置进水口前）。 

5.2 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荧光粉回收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

准。 

5.3 计算 

本标准中的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其

中资源能源使用量和污染物产生量指标分别为单位产品 [万只标准显象（示）管] 使用量和

产生量。各类定量指标均以年统计值进行核算，其中水污染物产生指标以水污染物产生浓度

的年均值进行核算。 

5.2.1  标准显象（示）管数量的计算 

以 54cm 彩色显象管为标准显象（示）管（简称标管，不分球面管和平面直角）。其它各

型号显象（示）管数量换算为标准显象（示）管的公式如下： 

标准显象（示）管数量=α×实际显象（示）管数量 

α为各型号显象（示）管换算为标准显象（示）管的系数，该系数如下: 

37cm 显象（示）管：   0.65 

40cm 显象（示）管：   0.71 

45cm 显象（示）管：   0.78 

47cm 显象（示）管：   0.80 

54cm 显象管：         1.00 

64cm 显象管：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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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cm 显象管：         1.74 

87cm 显象管：         1.87 

     本标准仅列出了常用规格显象管的系数值，其他规格显象管的系数可依据其对角线尺寸

对应以上各显象管的系数，用内插法求得。 

5.2.2   各项定量指标的计算 

5.3.2.1 耗水量 

耗水量是指生产过程中新鲜水消耗量，其中包括制备纯水和软化水的新鲜水用量及生产

区内的生活、办公用水量。 

3
3 mm / = 新鲜水消耗总量（ ）

耗水量（ 万只标管）
标准彩色现象（示）管成品产量（万只标管）

 

5.3.2.2 耗能量 

耗能量包括耗电量和耗燃料气量，以标准煤计算。电及燃料气折算成标准煤的系数见

附表。  

t
/ =

标煤总量（ ）

标准彩色显象（示）管成品产量（万只标管）
耗煤量（吨标煤 万只标管）  

5.3.2.3 原材料利用率和使用量 

% 100= ×
该原材料形成产品的量

原材料利用率（ ）
原材料投入量

 

kg
kg/ =

实际生产原材料使用总量（ ）
原材料使用量（ 万只标管）

标准彩色显象（示）管成品产量（万只标管）
 

5.3.2.4 废物回收率 

kg)
% 100

kg
= ×
废物回收量（

废物回收率（ ）
废物产生量（ ）

 

kg
% 100

kg
= ×
回收的废物再投入生产中的量（ ）

废物回收利用率（ ）
废物回收量（ ）

 

5.3.2.5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废水量的计算以车间废水排放口（废水处

装置进水口前）处测得的废水量为准。 

3
3 m

m / =
废水产生总量（ ）

废水产生量（ 万只标管）
标准彩色显象（示）管成品产量（万只标管）

 

5.3.2.6 废水中污染物产生量 

3
3mg/l m

kg/ 10−×
= ×
污染物年平均浓度（ ） 年废水产生总量（ ）

污染物产生量（ 万只标管）
标准彩色显象（示）管成品产量（万只标管）

 

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值取一年中 12 个月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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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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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煤折算系数 

标准煤折算系数见表 A.1 

表 A·1 标准煤折算系数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折标准煤（kg） 

1 液化石油气 kg 1.7143 
2 天燃气 m3 1.3300 
3 焦煤煤气 m3 0.6143 
4 发生炉煤气 m3 0.1786 
5 重油热解煤气 m3 1.2143 
6 焦碳制气 m3 0.5571 
7 压力气化煤气 m3 0.5143 
8 水煤气 m3 0.3571 
9 热 力 kg 蒸发量 0.1286 
10 电 力 kW·h 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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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改善环

境质量，为平板玻璃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平板玻璃行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

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省宿迁市环境科

技推广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08 月 0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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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平板玻璃行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

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平板玻璃行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

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614    浮法玻璃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GB/T 1526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435  环境空气 二氧化氮的测定 Saltzman 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装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资源等措施，从源头上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各

环节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平板玻璃 

指板状的硅酸盐玻璃。 

3.3 浮法  

是平板玻璃的一种成形方法。工艺流程系玻璃液从熔窑经流槽流到锡槽内，在有保护气

体的金属液面上，向前飘移，而形成厚度均匀，两表面平行、平整和火抛光的玻璃带，再经

退火、切材、成品装箱、待外销的工艺生产方法。 

3.4  浮法玻璃 

指用浮法工艺生产的平板玻璃。 

3.5  重量箱 

是平板玻璃产品的计量单位，50kg 为一重量箱。 

3.6  平板玻璃单位综合能耗  

指统计期内生产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的能耗，折算为标准煤，即用合格产品总产量，除总

综合能耗。 

3.7  新鲜水用量 

指平板玻璃生产线每天或每年，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新鲜水量(不包括循环水量

等)。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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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给出了平板玻璃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平板玻璃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平板玻璃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平板玻璃制造工艺 浮    法 

2. 浮法玻璃生产单线熔化能力

(吨/日)  
≥700 ≥600 ≥450 

3. 全员玻璃实物生产率（重量箱/

人·年）  
≥8000 ≥6000 ≥3000 

4. 设计窑龄（年） ≥10 ≥8 ≥6 

5．玻璃熔窑的氧气燃烧技术 

采用富氧燃烧、 喷氧、

富氧空气补给、纯氧燃

烧助燃、全部纯氧燃烧

等技术 

无采用富氧燃烧、 喷氧、 富氧空气补给、 纯氧燃烧助

燃、 全部纯氧燃烧等技术 

6. 玻璃熔窑低温余热发电技术 
对玻璃熔窑的废气进

行余热发电利用 
对玻璃熔窑的废气未进行余热发电利用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平板玻璃单位综合能耗（kg 标

煤/重量箱） 
≤13 ≤17.5 ≤20 

2. 玻璃熔化能耗（kJ/kg 玻璃液） ≤5700 ≤6500 ≤7600 

3. 纯碱消耗（kg/重量箱） ≤10.5 

4. 电消耗（kWh/重量箱）
1
 ≤6.5 ≤7.5 ≤8.6 

5．锡耗（g/重量箱） ≤0.7 ≤1.5 ≤4.0 

6. 芒硝含率（％） ≤2.0 ≤3.5 ≤5.0 

7. 新鲜水用量（m
3
/重量箱） ≤0.1 ≤0.2 ≤0.4 

三、产品指标 

1. 总成品率（%） ≥88 ≥85 ≥75 

除满足 GB11614 标准外并满足以下指标 

汽车级以上优质品 

比例（%） 
≥70 

每平方米玻璃气泡 

个数（个） 
0.3mm≤L≤0.5mm：2 

光学变形(斑马角) 3mm 玻璃≥55° 

玻璃下表面渗锡量 平均 26μg/cm
2
 

钢化虹彩 
在 760℃下 6分钟，三边出现轻

微虹彩 

2. 质量指标 

端面条纹 对比测定达国外实物同等水平 

应达到 GB11614 标准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废玻璃回收率（%） 100 

2. 工业废水回用率（%） 100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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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料车间粉尘回收利用率（%） 100 

4. 镁铬砖回收利用率
2
（%） 100 

五、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单位成品） 

1. 废水产生量（m
3
/重量箱） ≤0.05 ≤0.10 ≤0.16 

2. COD 产生量（g/重量箱） ≤2 ≤5 ≤16 

3. SS 产生量（g/重量箱） ≤3 ≤8 ≤15 

4. SO2产生量（kg/重量箱） ≤0.11 ≤0.44 ≤0.61 

5. NOx 产生量
3
（kg/重量箱） ≤0.4 ≤0.6 ≤0.8 

6. 颗粒物产生量（kg/重量箱） ≤0.072 ≤0.096 ≤0.12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

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环境管理与清洁生产审核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费

方案。通过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

施 了 无 、 低 费 方 案 。 按 照

GB/T24001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全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费

方案。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3.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

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

制度，安装计量仪表,

对能耗及物耗严格定

量考核，对岗位粉尘无

组织排放、岗位噪声进

行控制。有污染事故的

应急程序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

耗定额管理制度，对主要环节进

行计量，对能耗及物耗有考核，

对岗位粉尘无组织排放、岗位噪

声进行控制等 

对能耗及物耗有考核，

对岗位粉尘无组织排

放、岗位噪声进行控制

等 

4.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置 

5. 相关方环境管理 

要求相关方在生产过

程中遵守国家和地方

的环境法律法规，定期

提供环境保护部门出

具的环境行为证明 

要求相关方在生产过程中，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法律法

规，优先选择生产过程满足环保要求的相关方。 

注： ⑴ 推荐性指标，在平板玻璃单位综合能耗和玻璃熔化能耗数据齐全情况下，不必计算电消耗指标。 

⑵ 推荐性指标。 

⑶ 推荐性指标。 

 
对于生产 4mm 以下薄板、12mm 以上厚板的玻璃企业，采用熔窑生产 5mm 透明平板玻璃的数据与本标准进行对比。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废水产生量  
 

W
Q

Q i∑=产生                    (1) 

式中：Q 产生     ——生产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的废水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

产废水产生总量与玻璃总产量之比值，单位为吨每重量箱（t/重量箱）； 
Q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W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玻璃总产量，单位为重量箱。 

 
5.2.2  COD 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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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QC
COD ii∑ ×

=产生             (2) 

 
式中：COD 产生    ——生产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的 COD 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

业生产废水中 COD 总量与玻璃总产量之比值，单位为克每重量箱（g/重量箱）； 
C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排放口 COD 排放浓度实测平均值，单位为

克每立方米（g/m3）； 
Q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排水量实测平均值，单位为立方米

（m3）； 
W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玻璃总产量，单位为重量箱。 
COD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GB11914）。 

5.2.3  SS 产生量 
计算方法同 COD 产生量指标。 
SS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量法（GB11901）。 

5.2.4  SO2 产生量    
 

( )∑ ×= WQCSO ii /2产生
          (3) 

式中：SO2 产生    ——生产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的 SO2 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

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的 SO2 总量与玻璃总产量之比值，单位为千克每重量箱（kg/重量箱）； 
C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末端治理设施前 SO2 浓度平均值，单

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Qi    ——同一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排放烟气量平均值，单位为立方米（m3）； 
W    ——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玻璃总产量，单位为重量箱。 
SO2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甲醛吸收-付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GB/T15262）。 

5.2.5  NOx产生量 
计算方法同 SO2 产生量指标。 
NOx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 Saltzman 法（GB/T 15435）。 

5.2.6  颗粒物产生量 
计算方法同 SO2 产生量指标。 
颗粒物浓度监测方法，采用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 
5.2.7  玻璃熔化能耗 

 
LEE t /=                         (4) 

式中：E    ——熔化每公斤玻璃液的能耗，单位为千焦每千克玻璃液（kJ/kg 玻璃液）； 
Et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玻璃所需的熔化能耗，单位为千焦（kJ）； 
L    ——同一计量时间内，生产玻璃液量，单位为千克（kg）。 

5.2.8  纯碱消耗量 
     

WSodaSoda /=消耗                 (5) 

式中：Soda 消耗    ——生产每重量箱平板玻璃所消耗的纯碱量，单位为千克每重量箱（kg/
重量箱）； 

Soda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玻璃所消耗的纯碱量，单位为千克（kg）； 
W    ——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玻璃总产量，单位为重量箱。 

5.2.9  锡耗 
成型过程是浮法玻璃生产的关键工序，是将熔化好的均匀的玻璃液浮托在锡液上，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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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平抛光。所使用的浮托介质是熔融金属锡。锡是浮法玻璃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由于锡是

较活泼金属，而在玻璃生产中因锡槽内的气氛（边封或由出口的气封不密闭等因素）影响被

氧化，造成锡的消耗。 
 

WSnSn /=消耗                    (6) 

式中：Sn 消耗    ——生产每重量箱平板玻璃所消耗的锡量，单位为克每重量箱（g/重
量箱）； 

Sn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耗锡量，单位为克（g）； 
W    ——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玻璃总产量，单位为重量箱。 

5.2.10  芒硝含率  
 

( ) %100/ 22 ×= +纯碱芒硝芒硝 ONaONaSCC     (7) 

式中：SCC    ——芒硝引入的氧化钠量与芒硝和纯碱引入的氧化钠总量之比值（以百

分数表示），单位为百分比（%）； 
Na2O 芒硝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用芒硝引入的氧化钠，单位为千克（kg）； 
Na2O 芒硝+纯碱    ——同一计量时间内，生产用芒硝和纯碱共同引入的氧化钠，单位为千

克（kg）。 
5.2.11  新鲜水用量数据，可按年日均值统计。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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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８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烟草加工业》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烟草加工业 （ＨＪ ／ Ｔ ４０１—２００７）
二、清洁生产标准 白酒制造业 （ＨＪ ／ Ｔ ４０２—２００７）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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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烟草加工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烟草行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

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ⅳ

- 836 -



清洁生产标准 烟草加工业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加工业卷烟生产过程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

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

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烟草加工业卷烟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

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１４５５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５７４８—８５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ＧＢ １１９０１—８９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１２９９８—９１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 １２９９９—９１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ＧＢＺ 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 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工业固废产生指标，本标准只涉及水污染物产生指

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烟草加工业卷烟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烟草加工业卷烟生产清洁生产标准各项指标要求见表 １。

１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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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烟草加工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项 目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工艺、技术设备的选择

使用 （非氟利昂技术的）叶 （梗）丝在线膨胀技术，如采用燃油或燃气的热

风炉高温快速干燥、膨胀技术等、白肋烟处理新工艺、烟草薄片技术、在线检

测技术、物流自动化等，应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使企业管理和生产自动化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能源
使用天然气、油 （不

含重油）、电等清洁能源

使用天然气、油 （不含重油）、电等清洁能源，

使用燃煤时，其含硫量应小于 １％

２ 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卷烟的原料为烟叶，主要辅料有卷烟纸、接装纸、滤棒、香精、黏合

剂、包装材料等。根据现有技术水平降低有害成分在产品中的含量，增加无

毒、无害、可再生利用、易处理、易降解材料的使用，确保烟叶品质的稳定性

和等级合格率，减少烟叶中的农药残留量，提高卷烟包装及印刷的环境性能

３  原料消耗 ／（ｋｇ ／万支） ≤７ ３ ≤７ ５ ≤７ ６

４  卷烟纸消耗 ／（ｍ ／万支） ≤６４６ ≤６４９ ≤６５２

５  滤棒利用率 ／ ％ ≥９９ ２ ≥９８ ９ ≥９８ ５

６  耗 水 量 ／

（ｍ３ ／万支）

无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１０ ≤０ １４ ≤０ ２０

有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７  耗汽量 ／ （ｔ ／万支）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８  水循环利用率 ／ ％ ≥９５ ≥９０ ≥８５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１  废水产生

量 ／（ｍ３ ／万支）

无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１２

有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１０

２  ＣＯＤＣｒ产生

量 ／（ｋｇ ／万支）

无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０９

有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３  ＳＳ产生量 ／
（ｋｇ ／万支）

无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６

有城市集中

供热条件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５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生产废物回收利用率（１）／ ％ ≥９５ ≥９０ ≥８５

２  锅炉灰渣利用率 ／ ％ 不产生 １００

３  固体废物处置途径（２） 对不能再利用的生产废弃物及包装废弃物分类回收，并安全处置

２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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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五、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

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环境审核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按

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标准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按照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３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原辅料用量及质量 有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生 产 设 备 的 使 用、

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主要生产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主要设备有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

汽、煤气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并制

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量，

并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对 主 要 用 水、电、

汽环节进行计量

生产车间噪声控制 满足 ＧＢＺ １ 的要求

生产车间粉尘控制 满足 ＧＢＺ ２ 的要求

烟草异味 烟草加工异味排放达到 ＧＢ １４５５４ 标准的要求

事故、非正常生产

状况应急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

４  日

常 环 境

管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水、气 主 要 污 染 源、

主要污染物均具备自动

监测手段

水、气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均具备监测手

段，国家或地方有要求时应具备自动监测手段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５  废物处理处置 污染控制设施配套齐全，并正常运行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相关方提出明确的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的要求，相关方包括能够施加环

境影响的原辅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

注：（１）该项指标主要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如烟梗、烟末、烟丝及碎烟片等），但不包括原辅材料的包

装废弃物的回收。

（２）该项指标主要考虑不能再用的生产废弃物和包装废弃物的安全处置。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评价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废水采样和监测按照 ＧＢ １２９９８—

９１、ＧＢ １２９９９—９１、《水和废水监测技术规范》、ＧＢ １１９０１—８９ 和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废气采样和监测按照

ＧＢ ５７４８—８５、ＧＢＺ １ 和 ＧＢＺ ２ 的方法执行。

３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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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相关指标计算方法

本标准计量单位为 “万支”。另外，本标准中各项指标计算基础的卷烟产品主要为：烟支圆周 ×
（烟条长度 ＋ 滤嘴长度） ＝ ２４ ５ × （６４ ＋ ２０）ｍｍ。

５２  １ 原料消耗

在卷烟生产过程中，原料经过制丝、卷接包等生产工序，生产成成品卷烟，原料消耗为制成单位

数量 （万支）的卷烟所需要的原料用量 （ｋｇ）。单位为 ｋｇ ／万支。
原料：指烟片、烟梗和再造烟叶 （造纸法）。

５２  ２ 卷烟纸消耗

卷烟纸消耗指卷烟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数量 （万支）卷烟所需要的卷烟纸用量 （ｍ）。单位为 ｍ ／
万支。

５２  ３ 滤棒利用率

滤棒利用率是指滤棒在卷接过程中的利用率，即：

η ＝
１ ６６７
Ｚ

式中：η———滤棒利用率，％；

Ｚ———万支烟消耗滤棒，支。
注：按 １２０ ｍｍ滤嘴棒一切六计算，理论上按万支烟耗用滤嘴棒 １ ６６７ 支。

５２  ４ 耗水量

耗水量指与卷烟生产全过程相关的单位产品年耗新鲜水总量，即：

ｈｗ ＝
Ｈｗ
Ｍ

式中： ｈｗ———耗水量，ｍ３ ／万支；

Ｈｗ———与卷烟生产相关的全生产过程中的新鲜年耗水总量，ｍ３；

Ｍ———年生产卷烟量，万支。
注：不包括办公与生活设施用水。

５２  ５ 水循环利用率

水循环利用率指工业企业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水利用量之和的比值，

即：

ξ ＝
Ｈ ｒ

Ｈ ｆ ＋ Ｈ ｒ
式中：ξ———水循环利用率，％；

Ｈ ｒ———循环水利用量，ｍ３；

Ｈ ｆ———补充新鲜水量，ｍ３。

５２  ６ 耗汽量

耗汽量指用于生产工艺过程中和车间空调消耗的单位产品的年耗蒸汽量，即：

ｈ ｓ ＝
Ｈ ｓ
Ｍ

式中： ｈ ｓ———耗汽量，ｍ３ ／万支；

Ｈ ｓ———生产厂区内年耗汽总量，ｍ３；

Ｍ———年生产卷烟量，万支。
５２  ７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生产厂区内单位产品排放的年废水总量，不包括厂区内办公及生活设施排放的废水

量，即：

４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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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ｗ ＝
Ｑｗ
Ｍ

式中： ｑｗ———废水产生量，ｍ３ ／万支；

Ｑｗ———年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Ｍ———年生产卷烟量，万支。
５２  ８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是指卷烟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排放废水中未经处理前的化学需氧量。

Ｑ（ＣＯＤ）＝

ｎ

ｉ ＝ １
ρ（ＣＯＤ）／ ｎ

Ｍ × １０３
× ＱＷ

式中：Ｑ（ＣＯＤ）———化学需氧量产生量，ｋｇ ／万支；
ＱＷ———年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Ｍ———年生产卷烟量，万支；

ρ（ＣＯＤ）———化学需氧量月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ｎ———实际监测次数，次。

５２  ９ ＳＳ产生量
悬浮物 （ＳＳ）产生量是指卷烟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排放废水中未经处理前的悬浮物量。

Ｑ（ＳＳ）＝

ｎ

ｉ ＝ １
ρ（ＳＳ）／ ｎ

Ｍ × １０３
× ＱＷ

式中：Ｑ（ＳＳ）———悬浮物产生量，ｋｇ ／万支；
ＱＷ———年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Ｍ———年生产卷烟量，万支；

ρ（ＳＳ）———悬浮物月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ｎ———实际监测次数，次。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５

ＨＪ ／ Ｔ ４０１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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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８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烟草加工业》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烟草加工业 （ＨＪ ／ Ｔ ４０１—２００７）
二、清洁生产标准 白酒制造业 （ＨＪ ／ Ｔ ４０２—２００７）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ＨＪ ／ Ｔ ４０２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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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白

酒制造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白酒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

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

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四川省酿酒协会、山东

省白酒行业协会。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ＨＪ ／ Ｔ ４０２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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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白酒制造业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酒制造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

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

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白酒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

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ＧＢ ７４８８—８７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０７８１ １ 浓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１０７８１ ２ 清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１０７８１ ３ 米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１４８６７ 凤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１６２８９ 豉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１ 液态法白酒

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２ 固液法白酒

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３ 特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４ 芝麻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５ 老白干香型白酒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白酒制造业

指以粮谷、薯类或代用品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制成白酒的工业。按香型分，白酒主要有浓香

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凤香型、豉香型、特香型、芝麻香型、老白干香型。生产白酒的方法

主要有固态法和液态法。

３３ 污染物产生量

指在生产过程中，每生产单位白酒 １ ｋｌ ６５％ （体积分数）直接由生产工艺产生的废物量，其中废

水产生量以 ｍ３ ／ ｋｌ 计，固体废物以 ｔ ／ ｋｌ 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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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白酒制造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白酒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白酒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１，２）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设备完好率 ／ ％ １００ ≥９８ ≥９６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 原辅材料的选择

白酒生产用的原辅材料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损害，并在生产过

程中对生态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原料的淀粉含量、水分含量、杂质

含量应有严格控制指标

２． 电耗 ／ （ｋＷ·ｈ ／ ｋｌ）≤
清香型 ３５ ４０ ６０

浓 （酱）香型 ５０ ６０ ８０

３． 取水量 ／ （ｔ ／ ｋｌ）≤
清香型 １６ ２０ ２５

浓 （酱）香型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 煤耗（标煤）／（ｋｇ ／ ｋｌ）≤

清香型 ６００ ７５０ １ ０００

浓香型 １ ２００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酱香型 ２ ６００ ２ ８００ ３ ０００

５ ． 综合能耗 （标煤） ／
（ｋｇ ／ ｋｌ）≤

清香型 ６５０ ８００ １ １００

浓香型 １ ３００ １ ８００ ２ ２００

酱香型 ２ ７００ ２ ９００ ３ １００

６． 淀粉出酒率 ／ ％≥

清香型 ６０ ４８ ４２

浓香型 ４５ ４２ ３８

酱香型 ３５ ３３ ３０

７ ．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 ％≥ ９０ ８０ ７０

三、产品指标

１ ． 运输、包装、装卸
白酒容器的设计便于回收利用、外包装材料应坚固耐用、利于

回收再用或易降解

２  产品发展方向
提高白酒的优级品率；通过传统白酒产业的技术革新，逐渐提

高粮食利用率，降低各类消耗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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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１ 废水产生量 ／ （ｍ３ ／ ｋｌ）

≤

清香型 １４ １８ ２２

浓 （酱）香型 ２０ ２４ ３０

２ＣＯＤ 产 生 量 ／ （ｋｇ ／ ｋｌ）

≤

清香型 ９０ １００ １３０

浓 （酱）香型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３ＢＯＤ 产 生 量 ／ （ｋｇ ／ ｋｌ）

≤

清香型 ４５ ５５ ７０

浓 （酱）香型 ５５ ６５ ８０

４ ． 固态酒糟 ／ （ｔ ／ ｋｌ）≤

清香型 ４ ５ ６

浓香型 ６ ７ ８

酱香型 ８ ９ １０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黄浆水 全部资源化利用 ５０％资源化利用 全部达标排放

２  锅底水 全部资源化利用 ５０％资源化利用 全部达标排放

３  固态酒糟

企业资源化加工处

理 （加工成饲料或更

高附加值的产品）

全部回收并利用

（直接做饲料等）
全部无害化处理

４  炉渣 全部综合利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

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 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白酒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并全部实

施了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制定了中高费方案的实施计划

３ ． 废物处理处置 对酒糟、黄浆水和锅底水进行了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４ ．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按 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

建立了环境管理

制度，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备

环 境 管 理 制 度、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备

建立了原材料质检和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各生产车间规定了

严格的耗水、耗能、污染物产生指标和考核办法，人流、物流、易

燃品存放区有明显的标识，对跑冒滴漏有严格的控制措施

５ ． 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

包装和运输等环节施加影响

注：（１）以上为生产 １ｋｌ 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指标。淀粉出酒率根据千升酒消耗粮食和大曲的淀粉含量折

算成淀粉后计算。特香型白酒和凤香型白酒可参照浓香型白酒指标执行；芝麻香型白酒可参照酱香型

白酒指标执行；米香型白酒、豉香型白酒和老白干香型白酒可参照清香型白酒指标执行。

（２）表中提到的香型参考了以下标准 ＧＢ ／ Ｔ １０７８１ １、ＧＢ ／ Ｔ １０７８１ ２、ＧＢ ／ Ｔ １０７８１ ３、ＧＢ ／ Ｔ １４８６７、ＧＢ ／ Ｔ

１６２８９、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３、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４、ＧＢ ／ Ｔ ２０８２５。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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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１ 电耗

Ｅ ｃ ＝
Ｅ ａ
Ｐ

式中：Ｅ ｃ———电耗，ｋＷ·ｈ ／ ｋｌ；

Ｅ ａ———白酒生产年耗电总量，ｋＷ·ｈ；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耗电量包括基本生产用电和辅助生产用电。如各工序动力直接用电、自采水、设备大修和小修、

事故检修及检修后试运行用电，以及本车间照明和上述各项用电线路、变压器损失的电量。不包括礼

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宿舍、基建和建筑工程等用电。

若使用统一电表同时供应几种产品用电，则应按受益单位产品通过测定或测算合理分摊用电量。

５２  ２ 取水量

Ｗ ｃ ＝
Ｗ ａ
Ｐ

式中：Ｗ ｃ———取水量，ｔ ／ ｋｌ；

Ｗ ａ———白酒生产年取新鲜水总量，ｔ；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此处新鲜水量不包括非生产用水。

５２  ３ 煤耗

Ｗ ｃ ＝
Ｃ ａ
Ｐ

式中：Ｗ ｃ———煤耗，ｋｇ ／ ｋｌ；

Ｃ ａ———白酒生产年耗标煤总量，ｋｇ；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标准煤耗用量包括在报告期内制曲、制酒母、制酒等所有生产用煤。不包括办公室、宿舍、浴

室、食堂等非生产用煤。

所用锅炉同时对几种产品供汽或同时供应非生产用汽时，应按受益单位或产品通过测定或测算合

理分摊。白酒生产耗煤量按分摊比数计算。

直接法 （一步法）或中间产品法 （勾兑、串香法）生产液态发酵法白酒的煤耗，应包括制造调味

香液、香醅及串香等用煤量。

５２  ４ 综合能耗

每千升白酒的综合能耗按照 ＧＢ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计算。标准煤以每千克燃料发热量

２９ ３０８ ｋＪ作为标准。不同发热量的燃料应折成标准煤、７ ｔ 蒸汽折成标准煤 １ ｔ，１ ｔ 重油折标准煤

１ ５ ｔ，或按其实际发热量折算；１ ０００ ｍ３天然气折标准煤 １ ２２ ｔ。

５２  ５ 淀粉出酒率

淀粉出酒率是考核原料中主要有效成分利用率的重要技术经济指标。其表示每吨淀粉产 ６５％ （体
积分数）白酒的千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Ｒ ｓ ＝
Ｐ
Ｓ ａ

式中：Ｒ ｓ———淀粉出酒率，％；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Ｓ ａ———淀粉年总耗用量，ｔ。

淀粉总耗用量为主原料、酒母料、曲料的实际耗用量，分别乘以各自淀粉含量的相加之和。即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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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含量在 ５％以上 （包括 ５％）的原料的淀粉均计算在内。
５２  ６ 废水产生量

Ｗｗ ＝
Ｗｗａ
Ｐ

式中：Ｗｗ———废水产生量，ｍ３ ／ ｋｌ；

Ｗｗａ———年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废水产生量仅指白酒生产工程中产生的废水，不包括非生产废水。

５２  ７ ＣＯＤ产生量

Ｗ（ＣＯＤ）ｐ ＝ ρ
（ＣＯＤ）× Ｗｗａ × １０－３

Ｐ
式中：Ｗ（ＣＯＤ）ｐ ———ＣＯＤ产生量，ｋｇ ／ ｋｌ；

ρ（ＣＯＤ）———年产生废水中 ＣＯＤ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Ｗｗａ———年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ＣＯＤ产生量指白酒生产过程产生废水中的 ＣＯＤ 量，其质量浓度为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ＣＯＤ的测定值。ＣＯＤ的值采用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 测定。
５２  ８ ＢＯＤ产生量

Ｗ（ＢＯＤ）Ｐ ＝ ρ
（ＢＯＤ）× Ｗｗａ × １０－３

Ｐ
式中：Ｗ （ＢＯＤ）ｐ———ＢＯＤ产生量，ｋｇ ／ ｋｌ；

ρ （ＢＯＤ）———年产生废水中 ＢＯＤ平均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Ｗｗａ———年废水产生总量，ｍ３；

Ｐ———６５％ （体积分数）白酒的年产量，ｋｌ。
ＢＯＤ产生量指白酒生产过程产生废水中的 ＢＯＤ 量，其质量浓度为废水在进入废水处理车间之前

ＢＯＤ的测定值。ＢＯＤ的值采用 ＧＢ ７４８８—８７ 测定。
５２  ９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Ｒ ＝
Ｒｗ

Ｒｗ ＋ Ｃｗ
式中：Ｒ———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Ｒｗ———循环冷却水用量，ｍ３；

Ｃｗ———补充新鲜水量，ｍ３。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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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等 ６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
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ＨＪ ／ Ｔ ４２５—２００８）
二、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ＨＪ ／ Ｔ ４２６—２００８）
三、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ＨＪ ／ Ｔ ４２７—２００８）
四、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ＨＪ ／ Ｔ ４２８—２００８）
五、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ＨＪ ／ Ｔ ４２９—２００８）
六、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ＨＪ ／ Ｔ ４３０—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ｗｗｗ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ＨＪ ／ Ｔ ４２６ ～ ４２８ ２００８

ⅰ

- 854 -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

铁行业烧结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钢铁行业烧结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其
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 ３ ３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５；
本标准 ３ ４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６；
本标准 ３ ８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７；
本标准表 １ 中小球烧结、厚料层操作两项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小球烧结及厚料层操作

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烧结机头 ＳＯ２产生量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烧结机头 ＳＯ２产生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术研究中

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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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烧结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

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０８ 烧结厂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烧结工艺

指含铁原料加入熔剂和固体燃料，按要求的比例配合、加水混合制粒后，平铺在烧结机台车上，

经点火抽风烧结成块的过程。

３３ 小球烧结

指将混合料制成大于 ３ ｍｍ占 ７５％以上的小球进行烧结的方法。

３４ 烧结厚料层操作

指通过提高铺在烧结台车上的混合料层的厚度，提高烧结矿强度，降低固体燃料消耗的操作工

艺。

３５ 低温烧结工艺

指以较低的温度烧结，产生一种强度高、还原性好的针状铁酸钙为主要粘结相的烧结方法。

３６ 烧结铺底料

指在烧结机上铺上混合料之前先铺上的一层垫底料。

３７ 生产取水量

指生产每吨合格成品矿需要的新水取水量。

３

ＨＪ ／ Ｔ ４２６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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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烧结矿显热回收

指对烧结矿在冷却机高温段废气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的工艺。

３９ 转鼓指数

指试样在专用的转鼓内进行测试后，所得粒度大于规定标准的试样重量占试样总重量的百分比。

３１０ 水重复利用率

指烧结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烧结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烧结）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钢铁行业 （烧结）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小球烧结 采用该技术

２  厚料层操作 ≥７００ ｍｍ ≥６００ ｍｍ ≥５００ ｍｍ

３ 烧结铺底料 采用该技术

４  低温烧结工艺 采用该技术 —

５  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均达 １００％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４７ ≤５１ ≤５５

２  固体燃料消耗（以标煤

计）／（ｋｇ ／ ｔ）
≤４０ ≤４３ ≤４７

３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４  烧结矿返矿率 ／ ％ ≤８ ≤１０ ≤１５

５  水重复利用率 ／ ％ ≥９５ ≥９３ ≥９０

６  烧结矿显热回收 采用该技术

７  烧结原料选取 控制易产生二�英物质的原料

三、产品指标

１  烧结矿品位 ／ ％ ≥５８ ≥５７ ≥５６

２  转鼓指数 ／ ％ ≥８７ ≥８０ ≥７６

３  产品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５ ≥９４ ０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１  烧结机头 ＳＯ２产生量 ／

（ｋｇ ／ ｔ）
≤０ ９ ≤１ ５ ≤３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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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烧结机头烟尘产生量 ／
（ｋｇ ／ ｔ）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３  烧结原燃料场无组织

排放控制

对原燃料场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进行监测，并达到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设有挡风抑尘墙和洒水抑尘措施 洒水抑尘措施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烧结粉尘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５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ＧＢ ８９７８、

ＧＢ ９０７８、ＧＢ １３４５６、ＧＢ １６２９７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标准

２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  环境审核

４  废物处理

５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

１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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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１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

Ｒ运行 ＝
Ｈ除尘
Ｈ设备

式中：Ｒ运行———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这里所指的除尘设备包括从原燃料破碎、配料、混合、烧结机
头、烧结机尾、整粒、转运等工序配套的除尘系统，应对各除尘设备分别统

计，％；
Ｈ除尘———除尘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Ｈ设备———主体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５２  ２ 烧结工序能耗

Ｅ单位 ＝
ＥＳ － ＥＲ
Ｉ合格

式中：Ｅ单位———烧结工序能耗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ＥＳ———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不包括烧结机机头脱硫工序耗用能源

量，ｋｇ；
ＥＲ———烧结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量折标准煤量，ｋｇ；

Ｉ合格———合格成品烧结矿生产量，ｔ。

其中：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５２  ３ 固体燃料消耗

Ｎ单位，固体燃料 ＝
Ｎ总量，固体燃料
Ｉ合格

式中：Ｎ单位，固体燃料———固体燃料消耗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Ｎ总量，固体燃料———烧结矿固体燃料耗用总量 （以标煤计），ｋｇ；

Ｉ合格———合格成品烧结矿生产量，ｔ。

５２  ４ 烧结矿品位

Ｆ ＝
Ｑ烧结矿，含铁
Ｑ烧结矿，产出

式中： Ｆ———烧结矿品位，％；
Ｑ烧结矿，含铁———烧结矿含铁量，ｔ；

Ｑ烧结矿，产出———烧结矿生产量，ｔ。

５２  ５ 转鼓指数

Ｍ ＝
Ｑ粒度大于规定标准
Ｑ试样重量总和

式中： Ｍ———转鼓指数，％；
Ｑ粒度大于规定标准———试样测验后粒度大于规定标准的重量总和，ｔ；

Ｑ试样重量总和———试样重量总和，ｔ。

５２  ６ 污染物产生量指标

Ｑ单位，污染物产生 ＝
Ｑ污染物产生
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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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单位，污染物产生———单位污染物产生量，ｋｇ ／ ｔ，此污染物即烧结机机头原始产生的烟尘、ＳＯ２；
Ｑ污染物产生———污染物年产生量，ｋｇ；

Ｉ———烧结矿生产量，ｔ。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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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 -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

铁行业高炉炼铁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环保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

和管理水平，钢铁行业炼铁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其
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ＴＲＴ）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高炉炉顶煤气余压
发电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入炉焦比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入炉焦比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高炉喷煤比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高炉喷煤量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高炉渣回收利用率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高炉渣利用率指标；
本标准 ５ ２ ３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５ ２ １。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术研究中

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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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高炉炼铁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

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高炉炼铁工艺

指以烧结矿、球团矿或块矿等含铁物料为原料，与燃料焦炭和熔剂石灰石等按一定比例配料、称

量后送往高炉炉顶以不同方式布料，由热风炉向高炉炉缸鼓入热风助焦炭燃烧 （包括所喷入的煤粉），

炉内原、燃料在高温下反应为渣、铁逐渐下降；在炉料下降、煤气上升过程中，先后发生传热、传

质、还原、渗碳作用生成铁水；烧结矿等原料、燃料中的杂质与炉内熔剂结合生成渣液，当炉内铁水

和渣液达到一定量时从高炉排出。高炉渣进行处理；铁水送炼钢车间或铸铁机。

３３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指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回收透平发电 （ｔｏｐ ｇａ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ｕｒｂｉｎｅ，简称 ＴＲＴ），是利用高炉炉顶
煤气的压力能，经透平膨胀做功来驱动发电机发电。

３４ 平均热风温度

指高炉在一定正常生产时间内实际使用的热风温度平均值。

３５ 入炉焦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干焦炭量。

３６ 高炉喷煤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煤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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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燃料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燃料量。燃料量指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重油总量。

３８ 生产取水量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需要的取水量。

３９ 渣铁比

指高炉冶炼每实产 １ ｔ 生铁所产生的炉渣量。实产生铁总量是生铁合格产出量和出格生铁量之和。
３１０ 水重复利用率

指高炉炼铁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高炉炼铁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高炉煤气除尘 全干法 干法或湿法

２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１００％装备 ９０％装备

３  平均热风温度 ／ ℃ ≥１ ２４０ ≥１ １３０ ≥１ １００

４  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３８５ ≤４１５ ≤４３０

２  入炉焦比 ／（ｋｇ ／ ｔ） ≤２８０ ≤３６５ ≤３９０

３  高炉喷煤比 ／（ｋｇ ／ ｔ）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４０

４  燃料比 ／（ｋｇ ／ ｔ） ≤４９０ ≤５２０ ≤５４０

５  入炉铁矿品位 ／ ％ ≥５９ ８０ ≥５９ ２０ ≥５８ ００

６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１ ０ ≤１ ５ ≤２ ４

７  水重复利用率 ≥９８ ≥９７

８  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

利用
宜采用该技术

９  高炉煤气放散率 ／ ％ ０ ≤５ ≤８

三、产品指标

生铁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９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１  烟粉尘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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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ＳＯ２产生量 ／（ｋｇ ／ ｔ）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３  废水排放量 ／（ｍ３ ／ ｔ） ０
４  无组织排放源控制 对无组织排放源排放粉尘浓度进行监测，并达到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５  渣铁比 ／（ｋｇ ／ ｔ） ≤２８０ ≤３１５ ≤３５０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高炉槽下采取焦丁回

收措施
采用该技术

２  高 炉 渣 回 收 利 用

率① ／ ％
１００ ≥９７ ０

３  高炉瓦斯灰 ／泥回收利

用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ＧＢ ８９７８、

ＧＢ ９０７８、ＧＢ １３４５６、ＧＢ １６２９７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标准

２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  环境审核

４  废物处理

５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

１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注：① 特殊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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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１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

Ｒ运行 ＝
Ｈ除尘
Ｈ设备

式中：Ｒ运行———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这里所指的除尘设备包括从高炉原燃料供料、炉顶上料、高
炉出铁场、煤粉制备、铸铁机、炉前脱硅等工序配套的除尘系统，应对各除尘设备

分别统计，％；

Ｈ除尘———除尘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Ｈ设备———主体设备运行小时数，ｈ。

５２  ２ 炼铁工序能耗

Ｅ单位 ＝
ＥＳ － ＥＲ
Ｐ合格

式中：Ｅ单位———炼铁工序能耗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ＥＳ———炼铁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ｋｇ；

ＥＲ———炼铁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量折标准煤量，ｋｇ；

Ｐ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ｔ；

其中：电力折标准煤系数采用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５２  ３ 入炉焦比

Ｋ焦比 ＝
Ｑ干焦，耗
Ｐ合格

式中：Ｋ焦比———入炉焦比，ｋｇ ／ ｔ；

Ｑ干焦，耗———干焦耗用量，ｋｇ；

Ｐ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ｔ。

５２  ４ 燃料比

Ｋ燃料比 ＝
Ｑ燃料，耗
Ｐ合格

式中：Ｋ燃料比———燃料比，ｋｇ ／ ｔ；

Ｑ燃料，耗———燃料耗用总量，包括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和重油等燃料总量，ｋｇ；

Ｐ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ｔ。

５２  ５ 入炉铁矿品位

Ｆ品位 ＝
Ｑ入炉铁矿，含铁
Ｑ入炉铁矿，实物

式中：Ｆ品位———入炉铁矿品位，％；

Ｑ入炉铁矿，含铁———入炉铁矿 （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等）含铁总量，ｔ；

Ｑ入炉铁矿，实物———入炉铁矿 （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等）实物总量，ｔ。

５２  ６ 高炉煤气放散率

Ｊ ＝
Ｑ放散
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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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Ｊ———高炉煤气放散率，％；
Ｑ放散———高炉煤气年放散量 （不包括因正常生产工艺要求放散的高炉煤气量），ｍ３ ／ ａ；

Ｑ总———高炉煤气年总产生量，ｍ３ ／ ａ。

本指标作为全厂考核指标应用。

５２  ７ 生铁合格率

δｐ ＝
Ｐ检验合格
Ｐ检验总量

式中：δｐ———生铁合格率，％；
Ｐ检验合格———生铁检验合格量，ｔ；

Ｐ检验总量———生铁检验总量，包括出格生铁量，ｔ。

５ ２ ８ 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Ｑ单位，污染物 ＝
Ｑ污染物
Ｐ

式中：Ｑ单位，污染物———污染物排放量，ｍ３ ／ ｔ或ｋｇ ／ ｔ，此污染物即炼铁工艺生产过程中经治理后外排的
废水、烟粉尘；

Ｑ污染物———污染物年排放量，这里所指的烟粉尘排放量应包括高炉原燃料供料、炉顶上料、

高炉出铁场、热风炉、煤粉制备等除尘系统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总和，ｍ３或
ｋｇ；

Ｐ———实产生铁总量，ｔ。
５２  ９ ＳＯ２产生量

Ｑ （ＳＯ２）＝
Ｑ产生
Ｐ

式中：Ｑ （ＳＯ２）———单位 ＳＯ２产生量，ｋｇ ／ ｔ；
Ｑ产生———ＳＯ２年产生量，ｋｇ；

Ｐ———实产生铁总量，ｔ。
５２  １０ 废物回收利用率

Ｒ回收利用 ＝
Ｗ利用
Ｗ回收

式中：Ｒ回收利用———废物回收利用率，％；
Ｗ利用———废物利用量，ｔ ／ ａ；

Ｗ回收———废物回收量，ｔ ／ ａ。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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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钢

铁行业炼钢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钢铁行业炼钢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其
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 ３ ８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１６；
本标准 ３ １５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３ １２；
本标准表 １ 中钢铁料消耗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炼钢钢铁料消耗指标；
本标准表 １ 中煤气和蒸汽回收量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１ 中转炉煤气回收热量指标；
本标准表 ２ 中钢铁料消耗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２ 中金属料消耗指标；
本标准表 ２ 中钢渣利用率指标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表 ２ 中电炉渣利用率指标；
本标准 ５ ２ １ 替代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中的 ５ ２ ２。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术研究中

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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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炼钢生产工序的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

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３４５６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１８９—２００６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炼钢

指利用氧气来氧化炉料 （主要是生铁）所含杂质的复杂的金属提纯过程。

３３ 转炉炼钢

指利用吹入转炉炉内的氧气与铁水中的元素碳、硅、锰、磷反应放出的热量来进行冶炼钢水的过

程。

３４ 电炉炼钢

指利用电能做热源在电炉内进行冶炼钢水的过程。

３５ 转炉炉衬寿命

指转炉炉衬自投入使用起到更换新炉衬止的一个炉役期间的炼钢炉数。

３６ 转炉溅渣护炉

指在转炉出钢后留滞部分终渣于炉膛内，在溅渣开始前向炉内加入炉渣调整料，调整炉渣成分及

黏度至适宜范围，然后用高压氮气将渣液吹溅涂敷在炉衬表面形成溅渣层，起到保护炉衬的作用。

３７ 自动化控制

指在炼钢三级自动化控制设备基础上，通过完善控制软件，开发和应用计算机通信自动恢复程

序、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系数优化等技术，实现炼钢从冶炼条件、冶炼过程控制，直至终点前动态预

测和调整，冶炼控制设定的终点目标的全程计算机控制，实现炼钢终点成分和温度控制目标，缩短冶

９１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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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时间，提高钢水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３８ 钢铁料消耗

指入炉的生铁料量与废钢铁料量之和同合格钢水产量之比。

３９ 炼钢工序生产取水量

指炼钢工序 （含精炼与连铸工序）每生产 １ ｔ 钢水所消耗的取水量。
３１０ 转炉工序能耗

指报告期内，转炉工序 （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 １ ｔ 合格粗钢，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后实
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３１１ 电炉工序能耗

指报告期内，电炉工序 （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 １ ｔ 合格粗钢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电力
折标准煤系数取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３１２ 转炉煤气和蒸汽回收量

指转炉工序每生产 １ ｔ 合格粗钢所回收的转炉煤气量和余热蒸汽量折标准煤量之和。
３１３ 水重复利用率

指炼钢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３１４ 钢水合格率

指合格钢水产量占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３１５ 连铸比

指连铸合格坯生产量占合格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３１６ 尘泥回收利用率

指尘泥回收利用量与尘泥产生量的百分比。

３１７ 钢渣利用率

指钢渣利用量与钢渣产生量的百分比。

３１８ 电炉优化供电技术

指通过对电炉炼钢过程中供电主回路的在线测量，获取电炉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电压、电

流、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及视在功率等电气运行参数。对以上各项电气运行参数进行分析

处理，可得到电弧炉供电主回路的短路电抗、短路电流等基本参数，进而制定电炉炼钢的合理供电曲

线。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炼钢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 （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１ 钢铁行业炼钢企业转炉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炉衬寿命 ／炉 ≥１５ 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０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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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溅渣护炉 采用溅渣护炉工艺技术

３  余能回收装置 配置有煤气与蒸汽回收装置，配置率达 １００％

４ 自动化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生产过程

自动化和资源与能源管理等三

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产过程

自动化，并包括部分资源与能

源管理等三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

生产过程自动化两级

计算机管理功能

５  煤气净化装置 配备干式净化装置 配备湿式净化装置

６  连铸比① ／ ％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７  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１  钢铁料消耗 ／（ｋｇ ／ ｔ） ≤１ ０６０ ≤１ ０８０ ≤１ ０８６

２  废钢预处理 对带有涂层及含氯物质的废钢原料进行预处理，以减少二�英物质的产生

３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４  水重复利用率 ／ ％ ≥９８ ≥９７ ≥９６

５  氧气消耗 ／（ｍ３ ／ ｔ） ≤４８ ≤５７ ≤６０

６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 － ２０ ≤ － ８ ≤０

７  煤气和蒸汽回收量（以

标煤计）／（ｋｇ ／ ｔ）
≥３０

三、产品指标

１  钢水合格率 ／ ％ ≥９９ ９ ≥９９ ８ ≥９９ ７

２  连铸坯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８５ ≥９９ ７０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１  废水及污染物

（１）废水排放量 ／（ｍ３ ／ ｔ） ≤１ ５

（２）石油类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０

（３）ＣＯＤ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１５０ ≤０ ２２５ ≤０ ７５０

２  废气及污染物

（１）烟粉尘排放量② ／（ｋｇ ／ ｔ） ≤０ ０６ ≤０ ０９ ≤０ １８

（２）无组织排放 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钢渣利用率 ／ ％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２  尘泥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ＧＢ ８９７８、

ＧＢ ９０７８、ＧＢ １３４５６、ＧＢ １６２９７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标准

１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 870 -



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  环境审核

４  废物处理

５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执

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物要建

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１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注：① 由国家指定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可扣除非连铸产品产量后计算连铸比；

② 含无组织排放量。

表 ２ 钢铁行业炼钢企业电炉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电炉优化供电节电技

术
采用电炉优化供电节电技术

２  自动化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生产过程

自动化和资源与能源管理等三

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产过程

自动化，并包括部分资源与能

源管理等三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

生产过程自动化两级

计算机管理功能

３  余热回收 采用烟气、汽化冷却等余热回收技术

４  连铸比 ／ ％ １００① ≥９５ ≥９０

５  电炉除尘装置

采用第四孔 ＋ 密闭罩 ＋ 屋顶

罩除尘方式，除尘设备同步运

行率达 １００％

采用第四孔 ＋ 密闭罩或第四孔 ＋ 屋顶罩除尘方式，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２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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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６  除电炉外的各系统除

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１００％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１  钢铁料消耗 ／（ｋｇ ／ ｔ） ≤１ ０３２ ≤１ ０６１ ≤１ ０９５

２  废钢预处理 对带有涂层及含氯物质的废钢原料进行预处理，以减少二�英物质的产生

３  工序能耗（以标煤计）／
（ｋｇ ／ ｔ）

普通电炉②

≤９０ ≤９２ ≤９８

特钢电炉

≤１５４ ≤１５９ ≤１７１

４  生产取水量 ／（ｍ３ ／ ｔ） ≤２ ３ ≤２ ６ ≤３ ２

５  水重复利用率 ／ ％ ≥９８ ≥９６ ≥９４

三、产品指标

１  钢水合格率 ／ ％ ９９ ９ ≥９９ ８ ≥９９ ７

２  连铸坯合格率 ／ ％ １００ ≥９９ ８５ ≥９９ ７０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１  废水及污染物

（１）水排放量 ／（ｍ３ ／ ｔ） ≤１ ２

（２）石油类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３）ＣＯＤ排放量 ／（ｋｇ ／ 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８０ ≤０ ６００

２  废气污染物

（１）烟 粉 尘 排 放 量③ ／
（ｋｇ ／ ｔ）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２）无组织排放 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钢渣利用率 ／ ％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２  尘泥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

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３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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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３  环境审核

４  废物处理

５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

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２００４ 建立并

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按照 《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执

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物要建

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１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

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１  每个生产工序

要有操作规程，对重

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生产工序能分级

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

制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

修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

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

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管理程序

说明：① 由国家指定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可扣除非连铸产品产量后计算连铸比。

② 电炉兑热铁水≤３００ ｋｇ ／ ｔ。

③ 含无组织排放量。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１ 钢铁料消耗

Ｍ ｓｉ ＝
Ｍ ｉ ＋ Ｍｗ
Ｍ ｅｓ

式中：Ｍ ｓｉ———钢铁料消耗，ｋｇ ／ ｔ；
Ｍ ｉ———生铁料量，ｋｇ；

Ｍｗ———废钢铁料量，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产量，ｔ。

５２  ２ 转炉炉衬寿命

４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 873 -



Ｃ ｌ ＝
Ｃ ｏ
Ｃｐ

式中：Ｃ ｌ———转炉炉衬寿命，炉；

Ｃ ｏ———出钢炉数，炉；

Ｃｐ———更换炉衬次数，次。
注：计算转炉炉衬寿命时，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进行更换就计算一次更换次数；凡是经过简单的热补、喷补等补

炉措施后，又能继续冶炼时，则炉龄可以连续计算；但采用冷炉后进行挖补，或部分更换炉衬时，应视为新

的炉役期，炉龄不能连续计算；出钢炉数是指更换炉衬所对应的出钢总炉数，包括全炉废品、全炉损失、全

炉钢水回炉重炼、事故回炉及洗炉等的炉数。

５２  ３ 生产取水量

Ｖｕｉ ＝
Ｖ ｉ
Ｍ ｅｓ

式中：Ｖｕｉ———吨钢取水量，ｋｇ ／ ｔ；

Ｖ ｉ———年生产钢水所消耗的所有取水量，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为合格连铸坯生产量、合格钢锭生产量与合格铸钢水生产量之和，ｔ。

５２  ４ 工序能耗

Ｅｕ ＝
Ｅ ｓ － Ｅ ｏ
Ｍ ｅｓ

式中：Ｅｕ———转炉或电炉生产合格钢水所消耗的能源量 （以标煤计），ｋｇ ／ ｔ；

Ｅ ｓ———生产合格钢水所投入的能源量 （以标煤计），ｋｇ；

Ｅ ｏ———煤气与蒸汽等余能回收外供量 （以标煤计），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ｔ。

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 ０ １２２ ９ ｋｇ ／ （ｋＷ·ｈ）。

５２  ５ 连铸比

Ｌ ｚ ＝
Ｌ ｚｐ
Ｍ ｅｓ

式中： Ｌ ｚ———连铸比，％；

Ｌ ｚｐ———连铸合格坯产量，ｔ；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ｔ。

５２  ６ 水重复利用率

Ｗ ＝
Ｗ ｒ

Ｗ ｒ ＋ Ｗ ｎ
式中：Ｗ———水重复利用率，％；

Ｗ ｒ———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ｍ３；

Ｗ ｎ———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新水补充量，ｍ３。

５２  ７ 钢水合格率

Ｓ ｅ ＝
Ｍ － Ｍ ｄ
Ｍ

式中： Ｓ ｅ———钢水合格率，％；

Ｍ———钢水总产量，ｔ；

Ｍ ｄ———各种原因造成的金属损失量，ｔ。

５２  ８ 污染物指标

５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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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ｌ ＝
Ｃ ｓｌ
Ｍ ｅｓ

式中：Ｃ ｌ———污染物排放量，ｋｇ ／ ｔ；
Ｃ ｓｌ———某污染物年排放量，ｋｇ；

Ｍ ｅｓ———合格钢水年产量，ｔ。
注：吨产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合计量。

５２  ９ 尘泥回收利用率

Ｒ ＝
Ｃｈ
Ｃ

式中：Ｒ———尘泥回收利用率，％；
Ｃｈ———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回收利用的尘泥量，ｔ；

Ｃ———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泥总量，ｔ。
５２  １０ 钢渣利用率

Ｒ ＝
Ｓ ｃ
Ｓ ｄ

式中：Ｒ———钢渣利用率，％；
Ｓ ｃ———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利用的钢渣量，ｔ；

Ｓ ｄ———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钢渣总量，ｔ。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２

ＨＪ ／ Ｔ ４２８ ２００８

- 87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HJ／T427－2008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 Blast furnace 

（发布稿） 

本电子版为发布稿。请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正式标准文本为准。 

 
 
 
 
 
 
 

2008－04－08 发布                    2008－08－01 实施 

环   境   保   护   部 发布 

- 876 -



HJ/T427-2008 
 

i 

目  次 
 

 

前言 

1 适用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规范性技术要求...........................................................................................................................1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5 

6 标准的实施...................................................................................................................................5 

 

 

- 877 -



HJ/T 427-2008 
 

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钢铁行业高炉炼铁工艺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环保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

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钢铁行业炼铁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

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

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HJ/T189-2006)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

其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

业》(HJ/T189-2006)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表 1 中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TRT)替代 HJ/T189-2006 表 1 中高炉炉顶煤气余压

发电指标； 
本标准表 1 中入炉焦比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1 中入炉焦比指标； 
本标准表 1 中高炉喷煤比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1 中高炉喷煤量指标； 
本标准表 1 中高炉渣回收利用率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1 中高炉渣利用率指标； 
本标准 5.2.3 替代 HJ/T189-2006 中的 5.2.1。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

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4 月 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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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

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

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高炉炼铁生产工艺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

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

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189-2006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高炉炼铁工艺 

指以烧结矿、球团矿或块矿等含铁物料为原料，与燃料焦炭和熔剂石灰石等按一定比例

配料、称量后送往高炉炉顶以不同方式布料，由热风炉向高炉炉缸鼓入热风助焦炭燃烧(包
括所喷入的煤粉)，炉内原、燃料在高温下反应为渣、铁逐渐下降；在炉料下降、煤气上升

过程中，先后发生传热、传质、还原、渗碳作用生成铁水；烧结矿等原、燃料中的杂质与炉

内熔剂结合生成渣液，当炉内铁水和渣液达到一定量时从高炉排出。高炉渣进行处理；铁水

送炼钢车间或铸铁机。 

3.3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指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回收透平发电(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简称 TRT)，是

利用高炉炉顶煤气的压力能，经透平膨胀做功来驱动发电机发电。 

3.4 平均热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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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高炉在一定正常生产时间内实际使用的热风温度平均值。 

3.5 入炉焦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干焦炭量。 

3.6 高炉喷煤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煤粉量。 

3.7 燃料比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所消耗的燃料量。燃料量指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重油

总量。 

3.8 生产取水量 

指高炉冶炼每吨合格生铁需要的取水量。 

3.9 渣铁比 

指高炉冶炼每实产一吨生铁所产生的炉渣量。实产生铁总量是生铁合格产出量和出格生

铁量之和。 

3.10 水重复利用率 

指高炉炼铁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高炉炼铁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 880 -



HJ/T427-2008 
 

3 

表 1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高炉煤气除尘 全干法 干法或湿法 

2.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 100%装备 90%装备 

3.平均热风温度,℃ ≥1240 ≥1130 ≥1100 

4.各系统除尘设施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100%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工序能耗,kgce/t ≤385 ≤415 ≤430 

2.入炉焦比,kg/t ≤280 ≤365 ≤390 

3.高炉喷煤比,kg/t ≥200 ≥155 ≥140 

4.燃料比,kg/t ≤490 ≤520 ≤540 

5.入炉铁矿品位,％ ≥59.80 ≥59.20 ≥58.00 

6.生产取水量,m3/t ≤1.0 ≤1.5 ≤2.4 

7.水重复利用率 ≥98 ≥97 

8.高炉冲渣水余热回收利用 宜采用该技术 

9.高炉煤气放散率,％ 0 ≤5 ≤8 

三、产品指标 

1.生铁合格率,％ 100 ≥99.9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1.烟粉尘排放量,kg/t ≤0.10 ≤0.20 ≤0.30 

2.SO2产生量,kg/t ≤0.02 ≤0.05 ≤0.10 

3.废水排放量,m3/t 0 

4.无组织排放源控制 对无组织排放源排放粉尘浓度进行监测，并达到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5.渣铁比 kg/t ≤280 ≤315 ≤35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高炉槽下采取焦丁回收措施 采用该技术 

2.高炉渣回收利用率①,％ 100 ≥97.0 

3.高炉瓦斯灰/泥回收利用率,％ 100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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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GB8978、

GB9078、GB13456、GB16297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新

标准 

2.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 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

害化处理。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要

有操作规程，对重点

岗位要有作业指导

书；易造成污染的设

备和废物产生部位要

有警示牌；生产工序

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

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

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

理预案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

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

业指导书；生产工序能分

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

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 审 核 ； 按 照

GB/T24001 建立并有

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

理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程

序 

注：①特殊渣除外。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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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 

设备

除尘
运行 H

H
R =  

式中：R 运行――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这里所指的除尘设备包括从高炉原燃料供料、炉顶上

料、高炉出铁场、煤粉制备、铸铁机、炉前脱硅等工序配套的除尘系统，应对各除尘设备分

别统计，%； 

H 除尘――除尘设备运行小时数，h； 

H 设备――主体设备运行小时数，h。 

5.2.2 炼铁工序能耗 

合格P
EE

E RS −=
单位

 

式中：E 单位――炼铁工序能耗，kgce/t； 

ES――炼铁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R――炼铁工序回收的二次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 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t；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 0.1229 kgce/kW·h。 

5.2.3 入炉焦比 

合格

干焦，耗

焦比 P
Q

K =  

式中：K 焦比――入炉焦比，kg/t； 

Q 干焦，耗――干焦耗用量，kg； 

P 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t。 

5.2.4 燃料比 

合格

燃料，耗

燃料比 P
Q

K =  

式中：K 燃料比――燃料比，kg/t； 

Q 干焦，耗――燃料耗用总量，包括入炉的干焦、干焦丁、煤粉和重油等燃料总量，kg； 

P 合格――生铁合格产出量，t。 

5.2.5 入炉铁矿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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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炉铁矿，实物

入炉铁矿，含铁
品位 Q

Q
F =  

式中：F 品位――入炉铁矿品位，％； 

Q 入炉铁矿，含铁――入炉铁矿(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等)含铁总量，t； 

Q 入炉铁矿，实物――入炉铁矿(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等)实物总量，t。 

5.2.6 高炉煤气放散率 

总

放散

Q
Q

J =  

式中：J――高炉煤气放散率，%； 

Q 放散――高炉煤气年放散量(不包括因正常生产工艺要求放散的高炉煤气量)，m3/a； 

Q 总――高炉煤气年总产生量，m3/a。 

本指标作为全厂考核指标应用。 

5.2.7 生铁合格率 

P
P

p
合格=δ  

式中：δp――生铁合格率，％； 

P 合格――生铁检验合格量，t； 

P――生铁检验总量，包括出格生铁量，t。 

5.2.8 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式中：Q 单位，污染物――污染物排放量，m3/t 铁或 kg/t 铁； 

此污染物即炼铁工艺生产过程中经治理后外排的废水、烟粉尘； 

Q 污染物――污染物年排放量，这里所指的烟粉尘排放量应包括高炉原燃料供料、炉顶

上料、高炉出铁场、热风炉、煤粉制备等除尘系统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总和，m3 或 kg； 

P 合格――实产生铁总量，t。 

5.2.9 SO2 产生量 

 

式中：Q 单位，SO2――单位 SO2 产生量，kg/t 铁； 

P
Q

Q 污染物

单位，污染物＝

P

Q
Q SO

SO
2

2

量，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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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量，SO2――SO2 年产生量，kg； 

P 合格――实产生铁总量，t。 

5.2.10 废物回收利用率 

回收

利用

回收利用 W
W

R =  

式中：R 回收利用――废物回收利用率，%； 

W 利用――废物利用量，t/a； 

W 回收――废物回收量，t/a。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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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

护环境，为钢铁行业炼钢工序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

和管理水平，钢铁行业炼钢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与《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HJ/T189-2006)使用相同、相近术语和指标名称而

其术语定义与指标数据不一致之处，以本标准为准。下面列出代替《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

业》(HJ/T189-2006)中的术语和指标： 
本标准 3.8 替代 HJ/T189-2006 中的 3.16； 
本标准 3.15 替代 HJ/T189-2006 中的 3.12； 
本标准表 1 中钢铁料消耗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1 中炼钢钢铁料消耗指标； 
本标准表 1 中煤气和蒸汽回收量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1 中转炉煤气回收热量指标； 
本标准表 2 中钢铁料消耗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2 中金属料消耗指标； 
本标准表 2 中钢渣利用率指标替代 HJ/T189-2006 表 2 中电炉渣利用率指标； 
本标准 5.2.1 替代 HJ/T189-2006 中的 5.2.2。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冶金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正丰易科环保技

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4 月 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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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炼钢）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

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

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具有炼钢生产工序的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

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

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189-2006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炼钢 

指利用氧气来氧化炉料(主要是生铁)所含杂质的复杂的金属提纯过程。 

3.3 转炉炼钢 

指利用吹入转炉炉内的氧气与铁水中的元素碳、硅、锰、磷反应放出的热量来进行冶炼

钢水的过程。 

3.4 电炉炼钢 

指利用电能做热源在电炉内进行冶炼钢水的过程。 

3.5 转炉炉衬寿命 

指转炉炉衬自投入使用起到更换新炉衬止的一个炉役期间的炼钢炉数。 

3.6 转炉溅渣护炉 

指在转炉出钢后留滞部分终渣于炉膛内，在溅渣开始前向炉内加入炉渣调整料，调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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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成分及粘度至适宜范围，然后用高压氮气将渣液吹溅涂敷在炉衬表面形成溅渣层，起到保

护炉衬的作用。 

3.7 自动化控制 

指在炼钢三级自动化控制设备基础上，通过完善控制软件，开发和应用计算机通讯自动

恢复程序、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系数优化等技术，实现炼钢从冶炼条件、冶炼过程控制，直

至终点前动态预测和调整，冶炼控制设定的终点目标的全程计算机控制，实现炼钢终点成分

和温度控制目标，缩短冶炼时间，提高钢水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3.8 钢铁料消耗 

指入炉的生铁料量与废钢铁料量之和同合格钢水产量之比。 

3.9 炼钢工序生产取水量 

指炼钢工序(含精炼与连铸工序)每生产 1t 钢水所消耗的取水量。 

3.10 转炉工序能耗 

指报告期内，转炉工序（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扣除工序回收的能

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电力折标煤系数取 0.1229kgce/kWh。 

3.11 电炉工序能耗 

指报告期内，电炉工序（不包含精炼和连铸）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

量，电力折标煤系数取 0.1229kgce/kWh。 

3.12 转炉煤气和蒸汽回收量 

指转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所回收的转炉煤气量和余热蒸汽量折标准煤量之和。 

3.13 水重复利用率 

指炼钢工序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3.14 钢水合格率 

指合格钢水产量占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3.15 连铸比 

指连铸合格坯生产量占合格钢水总产量的百分比。 

3.16 尘泥回收利用率 

指尘泥回收利用量与尘泥产生量的百分比。 

3.17 钢渣利用率 

指钢渣利用量与钢渣产生量的百分比。 

3.18 电炉优化供电技术 

指通过对电炉炼钢过程中供电主回路的在线测量，获取电炉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电

压、电流、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及视在功率等电气运行参数。对以上各项电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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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数进行分析处理，可得到电弧炉供电主回路的短路电抗、短路电流等基本参数，进而制

定电炉炼钢的合理供电曲线。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炼钢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钢铁行业(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和表 2。 

表 1  钢铁行业炼钢企业转炉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炉衬寿命(炉) ≥15000 ≥13000 ≥10000 

2．溅渣护炉 采用溅渣护炉工艺技术 

3．余能回收装置 配置有煤气与蒸汽回收装置，配置率达 100% 

4．自动化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生产过

程自动化和资源与能源

管理等三级计算机管理

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产

过程自动化，并包括部

分资源与能源管理等三

级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

产过程自动化两级计

算机管理功能 

5．煤气净化装置 配备干式净化装置 配备湿式净化装置 

6．连铸比(%)
①
 100 ≥95 ≥90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 
7．各系统除尘设施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100%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1．钢铁料消耗（kg/t） ≤1060 ≤1080 ≤1086 

2．废钢预处理 对带有涂层及含氯物质的废钢原料进行预处理，以减少二恶英物质的产生

3．生产取水量（m
3
/t） ≤2.0 ≤2.5 ≤3.0 

4．水重复利用率（%） ≥98 ≥97 ≥96 

5．氧气消耗（m
3
/t） ≤48 ≤57 ≤60 

6．工序能耗（kgce/t） ≤-20  ≤-8  ≤0 

7．煤气和蒸汽回收量

(kgce/t) 
≥30 

三、产品指标 

1．钢水合格率（%） ≥99.9 ≥99.8  ≥99.7  

2．连铸坯合格率（%） 100 ≥99.85 ≥99.70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1．废水及污染物   

⑴ 废水排放量（m
3
/t） ≤1.5 

⑵ 石油类排放量（kg/t） ≤0.008 ≤0.015 ≤0.030 

⑶ COD 排放量（kg/t） ≤0.150 ≤0.225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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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及污染物 

⑴烟粉尘排放量（kg/t）
②
 ≤0.06 ≤0.09  ≤0.18 

⑵无组织排放 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钢渣利用率（%） 100 ≥95 ≥90 

2．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相应的排放标准包括：GB8978、

GB9078、GB13456、GB16297 等。当新的排放标准替代有关标准时，应执行

新标准 

2.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 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

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

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

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

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

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

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

预案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GB/T24001 建

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

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

理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程序 

注：①由国家指定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可扣除非连铸产品产量后计算连铸比； 
②含无组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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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钢铁行业炼钢企业电炉炼钢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优化供电节电技术 采用电炉优化供电节电技术 

2．自动化控制 

采用基础自动化、生产过

程自动化和资源与能源

管理等三级计算机管理

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产

过程自动化，并包括部分

资源与能源管理等三级

计算机管理功能 

采用基础自动化和生

产过程自动化两级计

算机管理功能 

3．余热回收 采用烟气、汽化冷却等余热回收技术 

4．连铸比(%) 100
①
 ≥95 ≥90 

5．电炉除尘装置 

采用第四孔+密闭罩+屋

顶罩除尘方式，除尘设备

同步运行率达 100% 

采用第四孔+密闭罩或第四孔+屋顶罩除尘方式，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100% 

配备有齐全的除尘装置 6．除电炉外的各系统除尘

设施 除尘设备同步运行率达 100%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1．钢铁料消耗（kg/t） ≤1032 ≤1061 ≤1095 

2．废钢预处理 对带有涂层及含氯物质的废钢原料进行预处理，以减少二恶英物质的产生

普通电炉
②
 

≤90 ≤92 ≤98 

特钢电炉 
3．工序能耗（kgce/t） 

≤154 ≤159 ≤171 

4．生产取水量（m
3
/t） ≤2.3 ≤2.6 ≤3.2 

5．水重复利用率（%） ≥98 ≥96 ≥94 

三、产品指标 

1．钢水合格率（%） 99.9 ≥99.8  ≥99.7  

2．连铸坯合格率(%) 100 ≥99.85 ≥99.70 

四、污染物产生控制指标
 

1．废水及污染物 

⑴ 水排放量（m
3
/t） ≤1.2 

⑵ 石油类排放量（kg/t） ≤0.006 ≤0.012 ≤0.024 

⑶ COD 排放量（kg/t） ≤0.120 ≤0.180 ≤0.600 

2．废气污染物 

⑴烟粉尘排放量（kg/t）
③
 ≤0.4 ≤0.5 ≤0.6 

⑵无组织排放 达到环保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钢渣利用率（%） 100 ≥95 ≥90 

2．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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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3. 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4. 废物处理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严格

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对危险废

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

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

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

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

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

预案并进行演练；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生产

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

理及验收程序；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 核 ； 按 照

GB/T24001-2004 建立并

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

理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程序 

说明：①由国家指定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可扣除非连铸产品产量后计算连铸比。 
②电炉兑热铁水≤300kg/t。 
③含无组织排放量。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钢铁料消耗 

Mes

MwMi
Msi

+
=  

式中：Msi——钢铁料消耗，kg/t； 
Mi——生铁料量，kg； 
Mw——废钢铁料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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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合格钢产量，t。 

5.2.2 转炉炉衬寿命 

Cp

Co
Cl =  

式中：Cl——转炉炉衬寿命，炉； 
Co——出钢炉数，炉； 
Cp——更换炉衬次数，次。 

说明：计算转炉炉衬寿命时，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进行更换就计算一次更换次数；凡是

经过简单的热补、喷补等补炉措施后，又能继续冶炼时，则炉龄可以连续计算；但采用冷炉

后进行挖补，或部分更换炉衬时，应视为新的炉役期，炉龄不能连续计算；出钢炉数是指更

换炉衬所对应的出钢总炉数，包括全炉废品、全炉损失、全炉钢水回炉重炼、事故回炉及洗

炉等的炉数。 

5.2.3 生产取水量 

Mes

Vi
Vui =  

式中：Vui——吨钢取水量，kg/t 钢； 
Vi——年生产钢水所消耗的所有取水量,kg； 
Mes——合格钢水产量，t。 

5.2.4 工序能耗 

Mes
Eo-Es

Eu =  

式中：Eu——转炉或电炉生产合格钢水所消耗的能源量，kgce/t； 
Es——生产合格钢水所投入的能源量，kgce； 
Eo——煤气与蒸汽等余能回收外供量，kgce； 
Mes——合格钢水产量，t。 
说明：电力折标系数取 0.1229kgce/kW·h。 

5.2.5 连铸比 

Mes

Lzp
Lz = ； 

式中：Lz——连铸比， %； 
Lzp——连铸合格坯产量，t； 
Mes——合格钢水生产量，为合格连铸坯生产量、合格钢锭生产量与合格铸钢水生产

量之和，单位为 t。 
5.2.6 水重复利用率 

WnWr

Wr
W

+
=  

式中：W——水重复利用率，%； 
Wr——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m3； 
Wn——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的新水补充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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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钢水合格率 

M

MdM
Se

−
=  

式中：Se——钢水合格率，%； 
M——钢水总产量，t； 
Md——各种原因造成的金属损失量，t。 

5.2.8 污染物指标 

Mes
CslCl =  

式中：Cl——污染物排放量，kg/t； 
Csl——某污染物年排放量，kg； 
Mes——合格钢水年产量，t； 
吨产品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合计量。 

5.2.9 尘泥回收利用率 

C

Ch
R =  

式中：R——尘泥回收利用率，%； 
Ch——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回收利用的尘泥量，t； 
C——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泥总量，t。 

5.2.10 钢渣利用率 

Sd

Sc
R =  

式中：R——钢渣利用率，%； 
Sc——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利用的钢渣量，t； 
Sd——在一个年度单位时间内，企业在炼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钢渣总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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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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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等 ６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ＨＪ ／ Ｔ ４２５—２００８）
二、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ＨＪ ／ Ｔ ４２６—２００８）
三、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ＨＪ ／ Ｔ ４２７—２００８）
四、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ＨＪ ／ Ｔ ４２８—２００８）
五、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ＨＪ ／ Ｔ ４２９—２００８）
六、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ＨＪ ／ Ｔ ４３０—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ｗｗｗ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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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化

纤行业 （涤纶）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

理水平，化纤行业 （涤纶）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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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纤行业 （涤纶）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六

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

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对苯二甲酸直接酯化法生产聚酯和以聚酯为原料生产涤纶纤维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

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ＧＢ １２９９８—９１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 ／ Ｔ ８９６０ 涤纶牵伸丝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４１８９ 纤维级聚酯切片

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０ 涤纶低弹丝

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４ 涤纶短纤维

ＧＢ ／ Ｔ １６６０４ 涤纶工业长丝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２０—１９９８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５７—２００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装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上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各环节以及产品使用过

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聚酯

指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缩写 ＰＥＴ。

３３ 涤纶

指大分子主链中的各链节通过酯基相连的成纤维聚合物纺制的合成纤维，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纤维，即聚酯纤维，中国俗称涤纶。

３４ ＰＯＹ、ＦＤＹ、ＤＴＹ
指涤纶长丝的主要产品，ＰＯＹ是涤纶预取向丝或部分取向丝 （高速纺丝），ＦＤＹ 是全拉伸丝 （包

括涤纶工业长丝，纺丝拉伸一步法），ＤＴＹ是低弹丝。

１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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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新水量

指在聚酯或涤纶生产过程中，每天或每年所消耗的生产新鲜水量 （包括主要生产过程、辅助生产

装置和附属生产部门的用水量，不包括循环水量和生活区用水量等）。

３６ 综合能耗

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生产该种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 （含耗能工质耗能）实物量与相应的能

源等价值乘积之和。

３７ ＶＯＣ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在 ２０℃条件下气压大于或等于 ０ ０１ ｋＰａ，或者特

定适用条件下具有相应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的统称。

３８ 废丝、废料

指聚酯废料和纺丝、卷绕等工序产生的废丝。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涤纶工业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化纤行业 （涤纶）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化纤行业 （涤纶）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生产过程控制 采用集散型控制系统（ＤＣＳ）进行生产控制和管理

２  聚酯酯化水的处理 蒸汽汽提 通风汽提 排入预处理

３  聚酯工艺尾气处理 二次利用

４  聚酯乙二醇分离塔塔顶蒸汽 能源回收利用 作喷射蒸汽使用或制冷 直接冷凝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对苯二甲酸单耗 ／（ｔ ／ ｔ ＰＥＴ） ≤０ ８５８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５

２  乙二醇单耗 ／（ｔ ／ ｔ ＰＥ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８

３  聚酯单耗 ／（ｋｇ ／ ｔ）

长丝
ＰＯＹ≤１ ０１０

ＦＤＹ≤１ ０１５

ＰＯＹ≤１ ０１５

ＦＤＹ≤１ ０２０

ＰＯＹ≤１ ０２０

ＦＤＹ≤１ ０２５

工业长丝 ≤１ ０３０ ≤１ ０５０ ≤１ ０６５

短纤维 ≤１ ０１０ ≤１ ０２０ ≤１ ０２５

４  新水量单耗 ／（ｔ ／ ｔ）
聚酯 ≤０ ９０ ≤１ ５０ ≤１ ７０

涤纶 ≤４ ０ ≤７ ０ ≤１２ ０

５  综合能耗 （以标煤

计）／（ｋｇ ／ ｔ）

连续聚酯 ≤１５０ ≤１６５ ≤１８０

非连续聚酯 ≤１６５ ≤１８０ ≤２００

涤纶长丝 ≤２２０ ≤２７０ ≤３３０

工业长丝 ≤３６０ ≤３８０ ≤４００

涤纶短纤维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切片纺 ≤２５０ ≤２７０ ≤３００

２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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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产品指标

产品一等品率 ／ ％ ≥９９ ≥９７ ≥９５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１  废水产生量 ／（ｔ ／ ｔ）
聚酯 ≤０ ３０ ≤０ ７０ ≤０ ９０

涤纶 ≤１ ２ ≤１ ４ ≤１ ６

２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 ／（ｋｇ ／ ｔ）
聚酯 ≤２ ３ ≤４ ０ ≤８ ０

涤纶 ≤１ ８ ≤２ ０ ≤２ ３

３  ＶＯＣ产生量 ／（ｋｇ ／ ｔ）

聚酯 ≤０ ３５ ≤０ ４０ ≤０ ４５

长丝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１０

短纤维 ≤０ ５４ ≤０ ７７ ≤０ ９０

４  ＳＯ２产生量 ／（ｋｇ ／ ｔ） ≤０ ７０ ≤０ ９０ ≤１ ２０

５  废丝、废料产生量 ／（ｋｇ ／ ｔ） ≤１０ ≤２０ ≤２５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乙二醇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２  废丝、废料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３  三甘醇废液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

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环境管理与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

核暂行办法”的要求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

费方案。通过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按照“清洁生产审

核暂行办法”的要求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

费方案。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环

境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全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

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

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

实施了无、低费方案。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真实

３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

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

理制度，安装计量仪

表，对能耗及物耗严

格定量考核，聚酯热

煤炉使用无硫或低硫

燃料，对噪声进行控

制等，应有污染事故

应急预案，节能减排

成绩优异成为行业的

标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

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

理制度，安装计量仪

表，对主要环节的物

耗、能耗有计量，聚

酯热煤炉使用无硫或

低硫燃料，对噪声进

行控制；应有污染事

故应急预案，节能减

排成绩良好

对能耗及物耗有考

核，聚酯热煤炉使用低

硫燃料，对噪声进行控

制；应有污染事故应急

预案，节能减排合格

３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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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４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１  对一般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资源

化、减量化处理；

２  对危险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

处理

１  对一般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减量化

处理；

２  对危险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

处理

１  对一般废物按有

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理；

２  对危险废物按有

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５  相关方环境管理

１  要求相关方在

生产过程中，遵守国

家和地方的环境法律

法规；

２  优先选择生产

过程满足环保要求的

相关方；

３  相关方定期提

供环境保护部门出具

的环境行为证明；

４  对相关方提出

的投诉和建议，能够

积极处理，并把处理

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

方

１  要求相关方在

生产过程中，遵守国

家和地方的环境法律

法规；

２  优先选择生产

过程满足环保要求的

相关方；

３  对相关方提出

的投诉和建议，能够

积极处理，并把处理

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

方

１  要求相关方在生

产过程中，遵守国家和

地方的环境法律法规；

２  优先选择生产过

程满足环保要求的相关

方

注： ＶＯＣ产生量为参考指标。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５３ 统计

企业的物耗、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固体废物 （废料、废丝）、废液等，以法定月报

表或年报表统计为准。其中综合能耗指标在统计产量时，不同线密度产品以标准线密度除以实际生产

线密度的商为系数，相乘折算产量。标准线密度取值：长丝为 １６７ ｄｔｅｘ，短纤维为 １ ５６ ｄｔｅｘ。

５４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４  １ 新水量单耗

ｈｗ ＝ Ｈｗ ／ Ｗ （１）

式中： ｈｗ———生产每吨聚酯或涤纶新鲜水消耗量，ｔ ／ ｔ；

Ｈｗ———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生产及生产辅助环节所取的新鲜水总量，ｔ；

Ｗ———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或涤纶产量，ｔ。

５４  ２ 综合能耗

ｈ ｅ ＝ Ｈ ｅ ／ Ｍ （２）

式中： ｈ ｅ———吨产品综合能耗。指企业生产每吨相应产品所消耗的标煤量，企业综合能耗统计参照

４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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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 Ｔ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ｔ ／ ｔ；
Ｈ ｅ———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相应产品消耗的能源总量折成标煤量，ｔ；

Ｍ———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相应产品总产量，ｔ。

表 ２ 各种能源折算成标煤的系数

能 源 类 别 折标煤系数 ／（ｔ ／ ｔ）

原煤 ０ ７１４ ３

液化石油气 １ ７１４ ３

柴油 １ ４５７ １

煤油 ／汽油 １ ４７１ ４

重油 １ ４２８ ６

０ ３ ＭＰａ蒸汽 ０ ０９４ ２８６

小于 ０ ３ ＭＰａ蒸汽 ０ ０７８ ５７１

注：１ 万 ｋＷ·ｈ电换算为 ４ ０４ ｔ标准煤，每立方米天然气换算为 １ ３３０ ０ ｋｇ标准煤

５４  ３ 产品一等品率

Ｐ ＝
∑
ｓ

ｋ ＝ １
Ｐｋ

Ｔ （３）

式中：Ｐ———产品一等品 （或一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Ｐｋ———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第 ｋ 种产品一等品 （或一级品）产量，ｔ；

Ｔ———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和涤纶总产量，ｔ；
ｓ———企业聚酯和涤纶产品类别总数，种。

质量等级指标参照国家标准：ＧＢ ／ Ｔ １４１８９ 纤维级聚酯切片，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４ 涤纶短纤维，ＧＢ ／ Ｔ ８９６０
涤纶牵伸丝，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０ 涤纶低弹丝，ＧＢ ／ Ｔ １６６０４ 涤纶工业长丝。
５４  ４ 废水产生量

Ｑ产生 ＝
∑
ｎ

ｉ ＝ １
Ｑｉ

Ｗ （４）

式中：Ｑ产生———生产每吨产品的废水产生量，ｔ ／ ｔ；
Ｑｉ———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第 ｉ 个生产工段废水产生量，ｔ；

Ｗ———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或涤纶产量，ｔ；
ｎ———聚酯或涤纶的生产工段数，个。

５４  ５ ＣＯＤ产生量

Ｑ （ＣＯＤ） ＝
∑
ｎ

ｉ ＝ １
ρｉ（ＣＯＤ）× Ｑｉ（ＣＯＤ）

Ｗ × １ ０００
（５）

式中：Ｑ （ＣＯＤ）———生产每吨产品的ＣＯＤ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废水
中 ＣＯＤ总量与各类产品总产量之比值，ｋｇ ／ ｔ；

ρｉ （ＣＯＤ）———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第 ｉ 个生产工段排放口排放 ＣＯＤ质量浓度平均

值，ｇ ／ ｍ３；
Ｑｉ （ＣＯＤ）———同一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第 ｉ 个生产工段排放口排水量平均值，ｍ３；

Ｗ———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或涤纶产量，ｔ；

５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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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聚酯或涤纶的生产工段数，个。
ＣＯＤ质量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８９）。

５４  ６ ＶＯＣ产生量

Ｑ （ＶＯＣ） ＝
∑
ｍ

ｊ ＝ １
ρｊ ( )ＶＯＣ × Ｑｊ ( )[ ]ＶＯＣ

Ｍ × １０６
（６）

式中：Ｑ （ＶＯＣ）———生产每吨产品的ＶＯＣ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的
ＶＯＣ总量与各类产品总产量之比值，ｋｇ ／ ｔ；

ρｊ （ＶＯＣ）———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相应产品第 ｊ 个工艺废气排气口 （聚合车间排气口、纺丝

空调排风口、组件清洗排风口、加捻车间排风口等）ＶＯＣ 质量浓度平均值，
ｍｇ ／ ｍ３；

Ｑｊ （ＶＯＣ）———同一计量时间内，相应产品第 ｊ 个工艺废气排气口排气量平均值，ｍ３；

Ｍ———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相应产品产量，ｔ；
ｍ———相应产品工艺废气排气口个数，个。

ＶＯＣ质量浓度监测方法，采用固体吸附 热脱附气相色谱 －质谱法。
５４  ７ ＳＯ２ 产生量

Ｑ （ＳＯ２） ＝ρ
（ＳＯ２） × Ｑ （ＳＯ２）

Ｎ × １０６
（７）

式中：Ｑ （ＳＯ２）———生产每吨聚酯的ＳＯ２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的ＳＯ２
总量与聚酯总产量之比值，ｋｇ ／ ｔ；

ρ （ＳＯ２）———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生产废气排放口末端治理设施前 ＳＯ２ 质量浓度平均值，

ｍｇ ／ ｍ３；
Ｑ （ＳＯ２）———同一计量时间内，聚酯生产废气排放口末端治理设施前排放烟气量平均值，ｍ３；

Ｎ———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总产量，ｔ。
ＳＯ２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 ／ Ｔ ５７—２０００）。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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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等 ６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ＨＪ ／ Ｔ ４２５—２００８）
二、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ＨＪ ／ Ｔ ４２６—２００８）
三、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ＨＪ ／ Ｔ ４２７—２００８）
四、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ＨＪ ／ Ｔ ４２８—２００８）
五、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ＨＪ ／ Ｔ ４２９—２００８）
六、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ＨＪ ／ Ｔ ４３０—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ｗｗｗ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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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电

石行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电石行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

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石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福建三

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石厂、青海东胜化工有限公司、四川宜宾昌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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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石行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

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

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石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

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９０７８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０６６５ 碳化钙 （电石）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电石行业准入条件》（国家发改委公告 ２００７ 年第 ７０ 号）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２００５ 本）》（国家发改委公告 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０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

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

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 （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 （末端处理前）。本标准主要

是废气产生量，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电石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电石企业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１。

１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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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电石行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基本要求

（１）符合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０５ 本）》规定的内容；

（２）符合 《电石行业准入条件》规定的内容；

（３）原料质量要符合工艺要求

２  原料准备工艺与

装备

石灰贮存、运输
有专门的卸料及堆放场所，ＣａＯ 的含量和块度应符合生产工艺要

求，由输送机输送；扬尘点设除尘装置

焦炭贮存运输
有专门的堆放场所，贮斗具备防雨雪设施，进料斗等扬尘点设除尘

设备

焦炭破碎、筛分
有专用的破碎流水线，按工艺要求破碎筛分；焦屑应回收，设除尘

设备

焦炭烘干
烘干装置符合生产能力要求，焦炭的水含量达工艺要求，尾气含尘

回收达标排放

电极糊贮存 有专用的贮存场所，按品种批量存放

３  电石生产工艺与

装备

电石炉

（埋弧式电炉）

密闭式 密闭式、内燃式

电极系统 电极升降、压放、把持系统必须采用先进的液压自动调节系统

加料方式 采用自动配料、加料系统，有除尘设备

控制方式 采用微机等先进控制系统

炉气利用 全部回收利用

电石破碎与包装 符合 ＧＢ １０６６５ 的要求，扬尘点设除尘装置，电石粉尘集中处理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电石综合能耗① （以标煤计） ／ （ｔ ／ ｔ） ≤１ ０５ ≤１ １ ≤１ ２

２  电石电炉电耗① ／ （ｋＷ·ｈ ／ ｔ） ≤３ ０５０ ≤３ ２５０ ≤３ ４００

３  焦炭 （干基折 ＦＣ ８４％）单耗 （折标

煤）① ／ （ｔ ／ ｔ）
≤０ ５４４ ≤０ ５８３ ≤０ ６３

４  石灰 （折 ＣａＯ ９２％）单耗① ／ （ｔ ／ ｔ） ≤０ ９００ ≤０ ９７０ ≤１ ０５０

５  电极糊① ／ （ｔ ／ 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０

６  水 （新鲜水）单耗 （冷却用）① ／ （ｔ ／ ｔ） ≤０ ８０ ≤１ ０ ≤２ ０

三、产品指标

平均发气量 ／ （Ｌ ／ ｋｇ） ≥３０５ ≥２９０ ≥２８０

杂质含量 按照 ＧＢ １０６６５ 执行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１  电石炉炉气粉尘① ／ （ｔ ／ 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５

２  出炉口烟气粉尘① ／ （ｔ ／ 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３  焦炭烘干窑尾气粉尘① ／ （ｔ ／ 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５

２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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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电石炉炉气粉尘利用率 ／ ％ １００

焦炭烘干窑尾气粉尘利用率 ／ ％ １００

出炉口烟气粉尘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

家、地方和行业现行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相应的清洁生产组织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３  环境审核

１  按 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标准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２  近三年无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４  废物处理处置
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理方法处置方法处置废物；要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危险废物管理，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５  生产过程环境

管理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措施、统计原始记录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清洁生产相关内容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生产设备的使用、

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整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

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

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

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

定量考核制度

事故、非正常生产

状况应急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

６  相关方环境管

理

原辅料供应方
协议中要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及环

保要求

协作方、服务方 双方明确各自环境管理程序

注：① 按单位电石（折标）计。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和监测方法

本标准涉及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电石行业和环境保护专业最常用的指标易于了解和执行；相关指标

的采样和监测按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大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装置后进行累计。

３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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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２ 大气污染物指标监测采样和测定

污染源 生产工序 监测项目 监测点
监测采样

及测定方法
监测频次 监测条件

大气污染物 电石炉炉气 粉尘浓度 排烟烟囱 按 ＧＢ ９０７８ 执行 每季一次 正常生产

大气污染物 出炉口烟气 粉尘浓度 烟气排放口 按 ＧＢ ９０７８ 执行 每季一次 正常生产

大气污染物 焦炭烘干窑尾气 粉尘浓度 尾气排放口 按 ＧＢ ９０７８ 执行 每季一次 正常生产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  １ 电石综合能耗

电石综合能耗指单位电石（折标）产品消耗各种能源的总量，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

生产系统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包括作为原料、材料消耗的能源，不包括生活、基建、技改项

目建设能耗和向外输出的能源。以标准煤表示。

Ｄ ｅ ＝
Ｗ ｅ
Ｐｄ

式中：Ｄ ｅ———电石综合能耗，ｔ ／ ｔ；

Ｐｄ———考核时段内生产的、检验合格计量入库的电石（按 ３００ Ｌ ／ ｋｇ发气量折算）总量，ｔ；

Ｗ ｅ———考核时段内，电石产品总的综合能耗，折标煤（ｔ）按下式计算：

Ｗ ｅ ＝ ∑
ｎ

ｉ ＝ １

（ｅｉｃ· Ｋｉ）＋∑
ｎ

ｉ ＝ １

（ｅｉ ｆｆ· Ｋｉ）－∑
ｎ

ｉ ＝ １

（ｅｉ ｆ· Ｋｉ）

式中： ｅｉｃ———考核时段电石产品生产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ｔ；

ｅｉ ｆｆ———考核时段电石产品消耗的辅助能源和能源损失量，ｔ；

ｅｉ ｆ———考核时段电石产品生产过程中副产品的某种能源实物量，ｔ；

Ｋｉ———某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参照《电石产品单位能源消耗限额》）；

ｎ———能源种数。

５２  ２ 电石电炉电耗

电石电炉电耗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所消耗的工艺电量，包括烧炉眼用电。

Ｄｄ ＝
Ｗ ｄ
Ｐｄ

式中：Ｄｄ———电炉电耗，ｋＷ·ｈ ／ ｔ；

Ｗ ｄ———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炉总电量，ｋＷ·ｈ；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３ 电石焦炭（炭素原料）单耗（折标）

电石焦炭（炭素原料）单耗（折标）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所消耗的焦炭（或炭素原料）量，以标

准煤表示。

Ｄ ｔ ＝
Ｗ ｔ
Ｐｄ

式中：Ｄ ｔ———焦炭（炭素材料）单耗；ｔ ／ ｔ；

４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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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ｔ———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焦炭（干基折 ＦＣ ８４％，或炭素原料）总量（折标煤），

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４ 电石石灰单耗

电石石灰单耗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所消耗的石灰（折 ＣａＯ ９２％）量。

Ｄｈ ＝
Ｗ ｈ
Ｐｄ

式中：Ｄｈ———石灰单耗，ｔ ／ ｔ；

Ｗ ｈ———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消耗的石灰（ＣａＯ）总量，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５ 电石电极糊单耗

电石电极糊单耗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所消耗的电极糊量。

Ｄ ｊ ＝
Ｗ ｊ
Ｐｄ

式中：Ｄ ｊ———电极糊单耗，ｔ ／ ｔ；

Ｗ ｊ———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消耗的电极糊总量，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６ 电石水单耗

电石水单耗指电炉生产时，单位电石（折标）所消耗的新鲜水量。

Ｄ ｓ ＝
Ｗ ｓ
Ｐｄ

式中：Ｄ ｓ———电石水单耗单位电石（折标）的新鲜水耗量，ｔ ／ ｔ；

Ｗ ｓ———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消耗的新鲜水总量，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７ 炉气粉尘量

炉气粉尘量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炉气中的粉尘量。

Ｆ ｃ ＝
Ｆ ｃ１
Ｐｄ

式中：Ｆ ｃ———炉气粉尘量，ｔ ／ ｔ；

Ｆ ｃ１———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炉气中粉尘总量 （为粉尘质量浓度和炉气量的积），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８ 出炉口烟气粉尘量

出炉口烟气粉尘量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的出炉口烟气中的粉尘量。

Ｆｋ ＝
Ｆｋ１
Ｐｄ

式中：Ｆｋ———出炉口烟气粉尘量，ｔ ／ ｔ；

Ｆｋ１———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过程出炉口烟气中粉尘总量（为粉尘质量浓度和烟气量的积），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５２  ９ 焦炭烘干窑尾气粉尘量

焦炭烘干窑尾气粉尘量指电炉生产单位电石（折标）的焦炭烘干窑尾气中的粉尘量。

Ｆ ｙ ＝
Ｆ ｙ１
Ｐｄ

５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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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Ｆ ｙ———焦炭烘干窑尾粉尘量，ｔ ／ ｔ；
Ｆ ｙ１———考核时段内电石生产所需的焦炭在焦炭烘干窑尾气中粉尘总量（为粉尘质量浓度和尾气

量的积），ｔ；
Ｐｄ———见 ５ ２ １。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

ＨＪ ／ Ｔ ４３０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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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43-2008 
 

 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石油炼制行业（沥青）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

管理水平，石油炼制业沥青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

京科林蓝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9 月 27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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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沥青）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炼制业（沥青）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四

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和环境管

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石油为原料用连续氧化法（氧化沥青装置）和溶剂法（丙烷、丁烷脱沥

青装置）生产沥青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

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以蒸馏法生

产沥青的企业不适用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8971-88  空气质量  飘尘中苯并（a）芘的测定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GB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6488-1996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石油炼制业（沥青） 

指以石油为原料，通过化学或物理加工成为沥青产品的生产过程。不包括天然沥青、煤

焦油沥青及沥青制品。 

3.3 原料加工损失率 

指生产装置在加工过程中的原料损失量占原料加工总量的百分比。 

3.4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 。包括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未经过处理的污水量和主要

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

类、单排量或浓度；没有废气处理装置的指有组织排放口排入环境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

单排量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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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含油污水 

指在原油加工过程中与油品接触的冷凝水、介质水、油品洗涤水、油泵轴封水等，主要

污染物是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COD）。 

3.6 污水单排量 

指装置每加工单位原料所产生的污水量。 

3.7 综合能耗 

指加工单位原料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折合为标油的量。 

3.8 单位用水量 

指装置每加工单位原料所用水量，包括新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生产过程中已用过的水，

无需处理或经过处理再用于原系统代替新水的水量）。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石油炼制业（沥青）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氧化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溶剂脱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2。

- 923 -



 

 3 

表 1  氧化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生产工艺、装备 

-氧化尾气要有预处

理，回收尾气中的油

相成分，不能使油相

进入焚烧炉。综合利

用尾气焚烧的热能；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

术； 

-采用 DCS 仪表控制

系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

样器 

-氧化尾气要有预处理，

回收尾气中的油相成分，

不能使油相进入焚烧炉。

综合利用尾气焚烧的热

能；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采用 DCS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器

 

 

-氧化尾气要有预处理，

回收尾气中的油相成

分，不能使油相进入焚

烧炉。综合利用尾气焚

烧的热能；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采用安全可靠仪表控

制系统； 

-现场采样用有防止污

染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综合能耗（以标油计），kg/t
①
  ≤20.0 ≤25.0 ≤30.0 

2.加工损失率,% ≤0.15 ≤0.25 ≤0.35 

3、单位用水量,t/t
①
 0.05 0.070 0.10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 

单排量，t/t
①
 ≤0.036 ≤0.040 ≤0.045 1.含油 

污水 石油类含量，mg/L ≤180 ≤220 ≤240 

 

 

2.加热炉燃料中硫含量控制指标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

燃料油时,硫含量应

≤0.5%（wt）；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

燃料气时，硫含量应

低于 100mg/m
3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油时,硫含量应在 0.5%～

1.0%(wt)；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100mg/m
3
 

 

3.氧化尾气中的苯并(a)芘含量
②
，mg/m

3
 

≤0.01×10
-3 

≤0.1×10
-3
 ≤0.3×10

-3
 

四、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石油炼制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要求进行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齐全有效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按照《石油炼制业清洁

生产审核指南》要求进

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

全部实施了无、低费方

案。通过 GB/T2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 

 

 

采用国家规定或行业推荐的固废处置方法进行安

全处置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

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

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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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装置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

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

生部位要有警示牌；对

生产装置进行分级考

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主要包括： 

- 开停工及检修时的

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

环境管理及验收程

序； 

- 储运系统油污染控

制制度；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1.每个生产装置要有操

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

有作业指导书；对生产

装置进行分级考核。 

2.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主

要包括： 

- 开停工及检修时的

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

环境管理及验收程

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6.相关方环境管理 

 

-原材料供应方的环境

管理 

- 协作方、服务方的环

境管理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环境

管理 

- 协作方、服务方的环

境管理程序 

注：①以单位原料计；②氧化尾气中的苯并(a)芘含量为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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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溶剂脱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生产工艺、装备 

- 压缩机冷凝水循环利

用； 

-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 采用 DCS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器

- 压缩机冷凝水循环利

用； 

-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 采用 DCS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器 

- 压缩机冷凝水循环

利用； 

-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

术； 

- 采用安全可靠仪表

控制系统； 

-现场采样用有防止

污染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综合能耗，kg/t
①
 ≤24（丁烷） 

≤28（丙烷） 

≤30（丁烷） 

≤32（丙烷） 

≤36（丁烷）

≤38（丙烷）

2.加工损失率,% ≤0.10 ≤0.15 ≤0.20 

3.单位用水量,t/t
①
 ≤0.05 ≤0.07 ≤0.1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 

单排量，t /t
①
 ≤0.040 ≤0.045 ≤0.050 

石油类含量，mg/L ≤100 ≤150 ≤200 

1.含油 

污水 

 化学需氧量（COD）， 

mg/L 

≤450 ≤500 ≤550 

 

 

2.加热炉燃料中硫含量控制指标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

料油时,硫含量应≤0.5%

（wt）；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

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100mg/m
3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油时,硫含量应在

0.5%～1.0%(wt)； 

-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100mg/m
3
 

 

四、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

求；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石油炼制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要求进行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齐全有效 

 

4.废物处理 

 

 

 

 

 

 

 

 

 

采用国家规定或行业推荐的固废处置方法进行安

全处置；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无

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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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生产装置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

作业指导书；易造成污

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

位要有警示牌；对生产

装置进行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环

境管理及验收程序； 

- 储运系统油污染控制

制度；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

序；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1.每个生产装置要有操

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

有作业指导书；对生产

装置进行分级考核。 

2.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

中包括： 

- 开停工及检修时的环

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环

境管理及验收程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6.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石油炼制业清洁

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费

方案。通过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原材料供应方的环境

管理； 

- 协作方、服务方的环

境管理程序 

- 原材料供应方的环境

管理程序； 

- 协作方、服务方的环

境管理程序 

注：①以单位原料计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监测分析

方法。详见表 3。 

表 3  污染物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苯并（a）芘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GB 8971-88）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GB 11914-89） 

石油类 

 

末端治理设施入口 

红外光度法（GB/T16488-1996） 

 

5.2 相关指标的计算 

5.2.1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计算公式如下： 

( )
C

QRM∑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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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装置综合能耗，以标油计，kg/t； 

M——某种能源或耗能工质的实物年消耗或输出量,t 或 kW·h； 

R——对应某种能源或能耗工质的能量换算系数,kg/t 或 kg/kW·h； 

Q——每年与外界交换的有效能量折合为一次能源的代数和,kg； 

C——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t。 

注：向沥青生产装置输入的实物消耗量和有效热量计为正值,输出时为负值。 

5.2.2 原料加工损失率 

原料加工损失率计算公式如下： 

C
Β

=Α  

式中： 

A——原料加工损失率，%； 

      B——装置的年损失量，t； 

      C——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t。 

5.2.3 污水单排量 

 

C
 PW =  

式中： 

W——污水单排量，t/t； 

      P——装置年产生的污水总量，t； 

      C——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t。 

5.2.4 单位用水量 

C
QV =  

式中： 

V——单位用水量，t/t； 

      Q——装置年用水总量，t； 

      C——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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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味精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

管理水平，味精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由于技术在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发酵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9 月 27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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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味精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味精工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五类，即

生产技术特征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味精（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的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

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

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取水量 

从各种水源取得的水量，用于供给企业用水的源水水量。 
各种水源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从市场购得的蒸汽等水的产品，

但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 
3.3 循环用水量 

指在确定的系统内，生产过程中已用过的水，无需处理或经过处理再用于系统代替取水

量利用。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味精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分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味精工业的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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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味精工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1. 淀粉糖化收率（%） ≥99.5 ≥99.0 ≥98.0 

2. 发酵糖酸转化率（%） ≥63.0 ≥60.0 ≥57.0 

3. 发酵产酸率（%） ≥13.5 ≥12.0 ≥10.0 

等电离交 ≥98.0 ≥96.5 ≥95.0 4. 谷氨酸提取收

率（%） 浓缩等电 ≥90.0 ≥88.0 ≥84.0 

5. 精制收率（%） ≥98.5 ≥96.5 ≥95.0 

等电离交 ≥85.4 ≥78.1 ≥71.2 6. 纯淀粉出 100%

味精收率（%） 浓缩等电 ≥78.4 ≥71.2 ≥62.9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取水量（m3/t） ≤55 ≤60 ≤65 
等电离交 ≤1.7 ≤1.9 ≤2.2 2. 原料消耗量○1

（t/t） 浓缩等电 ≤1.9 ≤2.1 ≤2.3 

3. 综合能耗（外购能源）（t 标煤/t） ≤1.5 ≤1.7 ≤1.9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1. 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产生量

（m3/t） 
≤8 ≤9 ≤10 

2. 废水产生量（m3/t） ≤50 ≤55 ≤60 
3. 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kg/t） ≤100 ≤110 ≤120 

4. 氨氮（NH3-N）产生量（kg/t） ≤15 ≤16.5 ≤18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玉米渣和淀粉渣生产饲料（%） 100 100 100 

2. 菌体蛋白生产饲料（%） 100 100 100 

3.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85 ≥80 ≥75 

4. 发酵废母液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5.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6. 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70 ≥60 ≥5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总量控

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2. 组织机构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建立了较完善的环境管

理制度 
3. 环境审核 按照环境保护部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

部实施了无、低费方案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4. 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生产工艺用水、电、

气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

行计量，并制定严格定量

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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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自动监测数据应与地方环保局或环保部监测数据网络连接，

实时上报 
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固体废弃物分类进行资源化处理，对危险废物按照国家要求全部进行安

全处置。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1  原料是指含水率为 14%的商品玉米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气和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

进行累计。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COD）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水污染源 

氨氮

（NH3-N） 

废水 
处理站入口

蒸馏和滴定法，GB 7478-87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监测采

样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

术规范》执行。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并应考虑到生产、季节等影响因素，选取有代表性的时段。 
5.3 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消耗、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

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3.1  单位产品取水量 

企业生产每吨味精（99%）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 
计算如下： 

Vui= 
Q
Vi  ……………………………………………（1） 

式中： 
      Vui——生产每吨味精（99%）的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吨（m3/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味精（99%）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味精（99%）产量，单位为吨（t）。 

5.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Q
E

E i
u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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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ui——生产每吨味精（99%）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吨（t/t）； 

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味精（99%）产量，单位为吨（t）； 
E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综合能耗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标煤。 

 
综合能耗是味精生产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

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或如煤、石油、天

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

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综合能

耗计算通则》（GB 2589），电力按照当量热值折标煤，即每千瓦时按 3596 千焦计算，其折

算标准煤系数为 0.1229 kg/kw·h。 
 5.3.3  淀粉糖化收率 

11.12

1

××
×

=
rQ

rQ
R

d

s
a ……………………… …………（3） 

式中： 
      Ra——淀粉糖化收率（%）； 
      Qs——水解糖液数量，单位为千克（kg）； 
      r1——水解糖液葡萄糖实测含量（%）； 
      Qd——耗用淀粉数量，单位为千克（kg）； 
      r2——淀粉纯度（%）。 

 
5.3.4  发酵糖酸转化率 

4

3

rV
rV

R
t

f
b ×

×
= …………………  ………………（4） 

式中： 
      Rb——发酵糖酸转化率（%）； 

Vf——发酵液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r3——发酵液谷氨酸含量，单位为千克/立方米（kg/m3）； 
Vt——投入糖液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r4——投入糖液葡萄糖含量，单位为千克/立方米（kg/m3）。 

 
5.3.5  发酵产酸率 

f

f

V
rV

Rc 3×
= ……………………………………（5） 

式中： 
      Rc——发酵产酸率（%）； 

Vf——发酵液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r3——发酵液谷氨酸含量，单位为千克/立方米（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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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谷氨酸提取收率 

                       
3rV

Q
R

f

t
d ×
= …………………………………………（6） 

式中： 
      Rd——谷氨酸提取收率（%）； 

Qt——提取谷氨酸总量，单位为千克（kg）； 
Vf——发酵液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r3——发酵液谷氨酸含量，单位为千克/立方米（kg/m3）。 

5.3.7  精制收率 

272.16

5

××
×

=
rQ

rQ
R

g

w
e ……………………………（7） 

式中： 
      Re——精制收率（%）； 

Qw——实得味精量，单位为千克（kg）； 
r5——实得味精谷氨酸含量（%）； 
Qg——投入谷氨酸量，单位为千克（kg）； 
r6——投入谷氨酸的谷氨酸含量（%）。 

 
5.3.8  纯淀粉出 100%味精收率 

            272.111.1 ×××××= edbaf RRRRR ………………………（8） 

式中： 
      Rf——纯淀粉出 100%味精收率（%）； 

Ra——淀粉糖化收率（%）； 
Rb——发酵糖酸转化率（%）； 
Rd——谷氨酸提取收率（%）； 
Re——精制收率（%）。 

5.3.9  综合废水产生量 

在一定时间内，味精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废水治理等）各部分废水之和，

扣去重复利用水量。 
Vw=V1+V2+V3-V4………………………………（9） 

式中： 
      Vw——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 

V1——发酵废母液（离交尾液），单位为立方米（m3）； 
V2——洗涤水，单位为立方米（m3）； 
V3——冷却水，单位为立方米（m3）； 
V4——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10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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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间内，味精生产（包括原料处理、综合利用等）的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综合与

取冷却水量和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总和之比的百分率。 

                     R=
VrVi

Vr
+

………………………………（10） 

式中： 
      R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冷却水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冷却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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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淀粉工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

管理水平，淀粉工业（玉米淀粉）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

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发酵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9 月 27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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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淀粉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淀粉工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五类，即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玉米淀粉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

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

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镏和滴定法 

GB 7479-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11914-19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5-200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 

指单位量（产量）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该类

指标主要为废水产生量及污染物产生量。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淀粉工业（玉米淀粉）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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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淀粉工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列于表1。 

表１  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生产工艺 以水环流为主线包括物环流和热环流在内的全闭环逆流循环工艺 

胚芽分离 采用凸齿磨及旋流分离装置 漂浮槽 

精磨 采用棒式针型磨等节能设备 

淀粉精制 

采用碟式离心机进行分

离，洗涤旋流器进行精

制，分离因数≥5000 

采用碟式离心机进行分

离，分离因数 3500~5000

采用碟式离心机进行分

离，分离因数＜3500 

麸质水的处理 
采用碟式离心机浓缩及真空吸滤机或全自动隔膜压

滤机进行脱水 
板框过滤 

淀粉干燥 采用负压脉冲气流干燥机等节能设备 

玉米浸泡水浓缩 利用产品干燥废热，采用高效负压蒸发器 采用高效负压蒸发器 

2. 装

备 要

求 

控制系统 
采用完善的工艺控制系统（PCS）和先进的控制程序

（PLC）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自动

化控制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耗电量（kW·h/t 淀粉） ≤200 ≤220 ≤250 

2.取水量（m3/t 淀粉） ≤3.0 ≤4.5 ≤6.0 

3.水重复利用率（%） ≥85 ≥70 ≥60 

4.玉米淀粉收率（%） ≥70 ≥68 ≥67 

5.总产品干物收率（%） ≥99 ≥95 ≥92 

6.硫磺用量（kg/t 淀粉） ≤1.0 ≤2.2 ≤3.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产生量（m3/t 淀粉） ≤2.8 ≤4.0 ≤5.0 

2. 化学需氧量（COD）

产生量（kg/t 淀粉） 
≤14 ≤24 ≤32 

3. 氨氮产生量（kg/t 淀

粉） 
≤0.16 ≤0.24 ≤0.3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玉米浸泡水综合利用率

（%） 
100 95 90 

玉米皮渣综合利用率

（%） 
100 95 9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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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

业文件齐备 

对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因

素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

作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

程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和各种环境管理制度 

对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

境因素进行控制，有操作

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

必要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 组

织 机

构 
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建立较完善的环境管理

制度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

用、维护、检修

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

电、气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

进行计量，并制定严格定

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核

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4.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管

理 

厂区综合环境 

管道、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厂区给排水实行清污分流，雨污

分流；厂区内道路经硬化处理；厂区内设置垃圾箱，做到日产日清；新建或改

造企业，参照 GBZ 1 执行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在废水处理站的入口，按照国家已公

布的监测方法执行。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2  污染物指标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GB 11914 

氨氮 
废水处理站入口 

纳氏试剂比色法，GB 7478 

蒸馏和滴定法，GB 7479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195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监

测采样按照《地表水和污

水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2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消耗、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

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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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耗电量 

指玉米淀粉生产过程中每生产1吨淀粉所耗用的电量。 

Q
EE i

d =  

式中： 

Ed——生产 1 吨玉米淀粉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吨（kW·h/t）； 

Ei——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耗电量总和，单位为千瓦时（kW·h）；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玉米淀粉总产量，单位为吨（t）。 

 

5.2.2  取水量 

每生产1吨玉米淀粉的取水量，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公式为： 

Q
VV i

ui =  

式中： 

Vui ——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吨（m3/t）； 

Vi ——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单位为立方米（m3）； 

Q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玉米淀粉总产量，单位为吨（t）。 

注：工业生产的取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

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以及企

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取用的水量。 

 

5.2.3  水重复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计算公

式为： 

t

r

V
V

R =  

式中： 

R——水重复利用率，%； 

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t——生产总用水量，为 Vr和 Vi 之和，m3； 

Vi——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m3。 

注：生产过程总用水量是指：a.主要生产用水；b.辅助生产用水（包括机修、锅炉、运输、空压站、

厂内基建等）；c.附属生产用水（包括厂部、科室、绿化、厂内食堂、厂内和车间浴室、保健站、厕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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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玉米淀粉收率 

计算公式为： 

c

ba

Q
QQr +

=  

式中： 

r——玉米淀粉收率，%； 

Qa——企业成品淀粉干物产量，单位为吨（t）； 

Qb——企业成品淀粉乳干物产量，单位为吨（t）； 

Qc——原料玉米干物投入量，单位为吨（t）。 

 

5.2.5  总产品干物收率 

计算公式为： 

c

bd

Q
QQr +

=  

式中： 

r——总产品干物收率，%。 

Qd——总淀粉干物产量，单位为吨（t）； 

Qe——各种副产品干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Qc——原料玉米干物投入量，单位为吨（t）。 

 

5.2.6  硫磺用量 

计算公式为： 

Q
QsS =  

式中： 

S——生产 1 吨淀粉的硫磺用量，单位为千克/吨（kg/t）； 

QS——硫磺的总使用量，单位为千克（kg）； 

Q——玉米淀粉总产量，单位为吨（t）； 

 

5.2.7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指玉米淀粉生产过程中，每生产 1t 玉米

淀粉产生的废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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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V

V i=产生  

式中： 

V 产生——生产 1 吨玉米淀粉的废水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产生总量与玉米淀

粉产量之比值，单位为立方米/吨（m3/t）；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玉米淀粉总产量，单位为吨（t）。 

 

5.2.8  化学需氧量（COD） 

指玉米淀粉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该量可在废水处理站入口处进

行测定。 

Q
VC

COD ii ×=产生  

式中： 

COD 产生——生产 1 吨玉米淀粉产生的化学需氧量（COD），单位为千克/吨（kg/t）； 

C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处理站入口处化学需氧量（COD）浓度实测平均值，单

位为毫克/升（mg/L）； 

Vi——在同一计量时间内，进入废水处理站入口的废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玉米淀粉总产量，单位为吨（t）。 

 

5.2.9  氨氮产生量 

计算方法参照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指标。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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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8 年  第 58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等 5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 446—2008）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铅蓄电池工业（HJ 447—2008）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HJ 448—2008） 
四、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工业（HJ 449—2008） 
五、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以上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代替《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 314—2006）中印制电路板制造业的相关内容。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8 年 11 月 21 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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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煤炭

采选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煤炭采选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

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太原市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iv 

- 950 -



HJ 446—2008 

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炭采选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为七类，即生产

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矿山生态保护指标、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炭采选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

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042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197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T 16488—1996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MT/T 5014  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煤炭采选业 

指开采地下煤炭资源并进行物理加工的行业，可以划分为煤炭开采和煤炭洗选加工两个子行业。煤

炭开采业的产品是原煤（露天煤矿称为毛煤），煤炭洗选业的产品是不同粒径和灰分等级的商品煤。 
3.3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 

指落煤、装煤、运输、支护、采空区处理等工序全部实现机械化。 
3.4  选煤水闭路循环 

指选煤水中的煤泥全部厂内机械回收，洗水全部复用。 
3.5  煤炭工业废水 

指煤炭开采和选煤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包括采煤废水和选煤废水。其中，采煤废水指煤炭开采过程

中，排放到环境水体的煤矿矿井水或露天煤矿疏干水。选煤废水指在选煤厂煤泥水处理工艺中，洗水不

能形成闭路循环，需向环境排放的那部分废水。 
3.6  煤矸石 

是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岩石的统称，包括混入煤中的岩石，巷道掘进排出的岩石，采空区垮落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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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工作面冒落的岩石，以及选煤过程中排出的碳质岩石。 
3.7  煤层 

煤层：含煤岩系中赋存的层状煤体，它是泥炭沼泽中植物遗体经泥碳化作用转变成的泥炭层，被埋

藏后又经煤化作用而形成。 
厚煤层：地下开采时厚度 3.5 m 以上的煤层，露天开采时厚度 10 m 以上的煤层； 
中厚煤层：地下开采时厚度 1.3～3.5 m 的煤层，露天开采时厚度 3.5～10 m 的煤层； 
薄煤层：地下开采时厚度 1.3 m 以下的煤层，露天开采时厚度 3.5 m 以下的煤层。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煤炭采选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一）采煤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总体要求 
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要求，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煤炭采掘、煤矿安全、煤炭储运

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有降低开采沉陷和矿山生态恢复措施及提高煤炭回采率的技

术措施 

煤矿机械化掘进比例/% ≥95 ≥90 ≥70 

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比

例/% 
≥95 ≥90 ≥70 

井下煤炭输送工艺及装

备 

长距离井下至井口带式输送机

连续运输（实现集控） 

立井采用机车牵引矿车运输 

采区采用带式输送机，井下

大巷采用机车牵引矿车运

输 

采用以矿车为主的运输

方式 2. 井工 

煤矿工艺

与装备 

井巷支护工艺及装备 

井筒岩巷采用光爆锚喷、锚杆、

锚索等支护技术，煤巷采用锚

网喷或锚网、锚索支护； 

斜井明槽开挖段及立井井筒采

用砌壁支护 

大部分井筒岩巷采用光爆

锚喷、锚杆、锚索等支护技

术，煤巷采用锚网喷或锚网

支护，部分井筒及大巷采用

砌壁支护，采区巷道金属棚

支护 

部分井筒岩巷采用光爆

锚喷、锚杆、锚索等支

护技术，煤巷采用锚网

喷或锚网支护，大部分

井筒及大巷采用砌壁支

护，采区巷道金属棚支

护 

3. 露天煤

矿工艺与

装备 
开采工艺要求 

按照 GB 50197 的要求，露天开采工艺的选择应结合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开采规

模等因素，本着因矿制宜的原则，通过多方案比较确定选择间断开采工艺、连续开

采工艺、半连续开采工艺、拉斗铲倒堆开采工艺、综合开采工艺。并应遵循下列原

则：保证剥、采系统的稳定性，力求生产过程简单化，具有先进性、适应性和经济

性；设备选型规格尽量大型化、通用化、系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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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储煤设施工艺及装备 筒仓或全封闭的储煤场 
筒仓或全封闭的储煤场

及挡风抑尘措施和洒水

喷淋装置的储煤场 
4. 储煤装

运系统 

煤炭装运 

有铁路专用线，铁路快速装车

系统、汽车公路外运采用全封

闭车厢，矿山到公路运输线必

须硬化 

有铁路专用线，铁路一般装

车系统、汽车公路外运采用

全封闭车厢，矿山到公路运

输线必须硬化 

公路外运采用全封闭车

厢或加遮苫汽车运输，

矿山到公路运输线必须

硬化 

5. 原煤入选率/% 100 ≥80 

（二）选煤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总体要求 
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要求，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煤炭洗选、选煤水闭路循环、煤

炭储运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 

矿井选煤厂 由封闭皮带运输机将原煤直接运进矿井选煤厂的储煤设施 
由厢车或矿车将原煤运

进矿井选煤厂的储煤设

施 
原煤 
运输 

群矿选煤厂 
由铁路专用线将原煤运进群矿

选煤厂的储煤设施，选煤厂到

公路间道路必须硬化 

由厢式货运汽车将原煤运

进群矿选煤厂的储煤设施，

选煤厂到公路间道路必须

硬化 

由汽车加遮苫将原煤运

进群矿选煤厂的储煤设

施。选煤厂到公路间道

路必须硬化 

原煤储存 筒仓或全封闭的储煤场 
筒仓或全封闭的储煤场及

挡风抑尘措施和洒水喷淋

装置的储煤场 

挡风抑尘措施和洒水喷

淋装置的储煤场 

防噪声措施 
破碎机、筛分机采用先进的减振技术，橡胶筛板溜槽转载部位采用橡胶铺垫，设立

隔音操作间 

2. 备煤工

艺及装备 

原煤破

碎筛分

分级 除尘措施 

破碎机、筛分机、皮带运输机、

转载点全部封闭作业，并设有

除尘机组，车间设机械通风措

施 

破碎机、筛分机加集尘罩并

设有除尘机组，带式运输

机、转载点设喷雾降尘系统 

破碎机、筛分机、带式

运输机、转载点设喷雾

降尘系统 

3. 精煤、中煤、矸石、煤泥贮存 
精煤、中煤、矸石分别进入封闭的精煤仓、中煤仓、矸石仓

或封闭的储场，多余矸石进入排矸场处置，煤泥经压滤处理

后进入封闭的煤泥储存场 

精煤、中煤、矸石和经压

滤处理后的煤泥分别进

入设有挡风抑尘措施的

储存场。多余矸石进入

排矸场处置 

4. 选煤工艺装备 
全过程均实现数量、质量自动监测控制，并设有自动机械采

样系统，洗炼焦煤配备浮选系统 

由原煤的可选性确定采

用成熟的选煤工艺设备，

实现单元作业操作程序

自动化，设有全过程自动

控制手段 

5. 选煤水处理 
选煤水处理系统采用高效浓缩机，并添加絮凝剂，尾煤采用

压滤机回收，并设有相同型号的事故浓缩池，吨入洗原煤补

充水量<0.10 m3，煤泥水达到闭路循环，不外排 

选煤水处理系统采用普通

浓缩机，并添加絮凝剂，

尾煤采用压滤机回收，并

设有相同型号的事故浓缩

池，吨入洗原煤补充水量

<0.15 m3，煤泥水达到闭

路循环，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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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原煤生产电耗/（kW·h/t） ≤15 ≤20 ≤25 

2. 露天煤矿采煤油耗/（kg/t） ≤0.5 ≤0.8 ≤1.0 

井工煤矿 
（不含选煤厂） 

≤0.1 ≤0.2 ≤0.3 
3. 原煤生产水耗/
（m3/t） 露天煤矿 

（不含选煤厂） 
≤0.2 ≤0.3 ≤0.4 

大型煤矿 ≤5 ≤10 ≤15 4. 原煤生产坑木

消耗/（m3/万 t） 中小型煤矿 ≤10 ≤25 ≤30 

5. 选煤补水量/（m3/t） ≤0.1 ≤0.15 

洗动力煤 ≤5 ≤6 ≤8 6. 选 煤 电 耗 /
（kW·h/t） 洗炼焦煤 ≤7 ≤8 ≤10 

7. 选煤浮选药剂消耗/（kg/t） ≤1 ≤1.5 ≤1.8 

8. 选煤重介质消耗/（kg/t） ≤1.5 ≤2.0 ≤3 

厚煤层 ≥77 ≥75 

中厚煤层 ≥82 ≥80 9.采区回采率/% 

薄煤层 ≥87 ≥85 

厚煤层 ≥95 ≥93 

中厚煤层 ≥97 ≥95 
10.工作面回采 
率/% 

薄煤层 ≥99 ≥97 

11. 露天煤矿煤层综合资源回采 
率/% 

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97 
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95 
薄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93 

井工煤矿 无选煤厂 0.1，有选煤厂 0.12 12. 土地资源占 
用/（hm2/万 t） 露天煤矿 无选煤厂 0.3，有选煤厂 0.5 

三、产品指标 

硫分/% ≤0.5  ≤0.8 ≤1  
1. 选炼焦精煤 

灰分/% ≤8 ≤10 ≤12 

硫分/% ≤0.5  ≤1.5 ≤2.0 
2. 选动力煤 

灰分/% ≤12 ≤15 ≤22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 矿井废水化学需氧量产生量/（g/t） ≤100 ≤200 ≤300 

2. 矿井废水石油类产生量/（g/t） ≤6 ≤8 ≤10 

3. 选煤废水化学需氧量产生量 /
（g/t） 

≤25 ≤30 ≤40 

4. 选煤废水石油类产生量/（g/t） ≤1.5 ≤2.0 ≤3.0 

5. 采煤煤矸石产生量/（t /t） ≤0.03 ≤0.05 ≤0.1 

6. 原煤筛分、破碎、转载点前含尘

质量浓度/（mg/m3） 
≤4 000 

7. 煤炭风选设备通风管道、筛面、

转载点等除尘设备前的含尘质量浓

度/（mg/m3）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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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当年抽采瓦斯利用率/% ≥85 ≥70 ≥60 
2. 当年产生的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80 ≥75 ≥70 

水资源短缺矿区 100 ≥95 ≥90 
一般水资源矿区 ≥90 ≥80 ≥70 
水资源丰富矿区 
（其中工业用水） 

≥80 
（100） 

≥75 
（≥80） 

≥70 
（≥80） 

3. 矿井水利用

率/%① 

水质复杂矿区 ≥70 
4. 露天煤矿疏干水利用率/% 100 ≥80 ≥70 
六、矿山生态保护指标 
1. 塌陷土地治理率/% ≥90 ≥80 ≥60 
2. 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率/% ≥90 ≥80 ≥60 
3. 排矸场覆土绿化率/% 100 ≥90 ≥80 
4. 矿区工业广场绿化率/% ≥15 
七、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法律、法规、规范、产业政策、技术标准要求，污染物

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排放标准，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环境管理审核 
通过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全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真实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人员进行过岗前培

训，取得本岗位资质证书，有

岗位培训记录 

主要岗位人员进行过岗前培训，取得本岗位资质证

书，有岗位培训记录 

原辅材料、产品、能源、

资源消耗管理 
采用清洁原料和能源，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能耗、物

耗有严格定量考核，对产品质量有考核 
资料管理 生产管理资料完整、记录齐全 

生产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和考核制度，实行全过程管理，有量化指标的项目实施定量

管理 

设备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由技术检测部门定期对主要

设备进行检测，并限期改造，对

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低效率

的设备进行淘汰，采用节能设备

和技术设备无故障率达 100% 

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由技术检

测部门定期对主要设备进行

检测，并限期改造，对国家

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低效率

的设备进行淘汰，采用节能

设备和技术设备无故障率达

98%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由技术

检测部门定期对主要设备

进行检测，并限期改造，

对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

能、低效率的设备进行淘

汰，采用节能设备和技术

设备无故障率达 95%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管理 
所有用水、用电环节安装计量

仪表，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

度 

对主要用水、用电环节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核制

度 

3. 生产

过 程 环

境管理 

煤矿事故应急处理 
有具体的矿井冒顶、塌方、通风不畅、透水、煤尘爆炸、瓦斯气中毒等事故状况下

的应急预案并通过环境风险评价，建立健全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三制一案），并

定期进行演练。有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验收、审查合格文件 

4. 废物处理处置 
设有矿井水、疏干水处理设施，并达到回用要求。对不能综合利用的煤矸石设专门

的煤矸石处置场所，并按 GB 20426、GB 18599 的要求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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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有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包括煤矸石、煤泥、矿井水、瓦斯气处置及综合利用，矿山生

态恢复及闭矿后的恢复措施计划，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三

同时”验收合格文件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和运行监管机制 

环境监测机构 
有专门环境监测机构，对废水、

废气、噪声主要污染源、污染

物均具备监测手段 

有专门环境监测机构，对废

水、废气、噪声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具备部分监测手段，

其余委托有资质的监测部

门进行监测 

对废水、废气、噪声主

要污染源、污染物的监

测，委托有资质的监测

部门进行监测 

5. 环 境

管理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管理要求 

6. 矿山生态恢复管理措施 
具有完整的矿区生产期和服务期满时的矿山生态恢复计划，

并纳入日常生产管理，且付诸实施 

具有较完整的矿区生产

期和服务期满时的矿山

生态恢复计划，并纳入

日常生产管理 
注：①根据 MT/T 5014，水资源短缺矿区是指现有水源供水能力（不含可利用矿井水量）小于最高日用水量 60%的矿区；

水资源丰富矿区是指现有水源供水能力（含可利用矿井水量）大于最高日用水量 2.0 倍的矿区；一般水资源矿区是指现

有水源供水能力（含可利用矿井水量）为最高日用水量 0.6～2.0 倍的矿区。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方法执行，详见表 2。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1914—89） 水污 
染源 

石油类 

末端治理 
设施入口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

光度法（GB/T 16488—1996） 

监测采样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HJ/T 91）执行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煤炭采选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5.2.1  采区回采率 

（1）单采区回采率 

100%i
i

i

W
R

S
×＝  

式中：Ri——i 采区回采率，%； 
Wi——i 采区内的煤炭采出量，t； 
Si——i 采区内的动用煤炭资源储量，t。 
（2）多采区回采率 

有多个采区开采同一个煤层的，实际回采率是指全矿井的采区总回采率，测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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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

n

i
i

R
R

n
== ×
∑

总
 

式中：R 总——多采区回采率，%； 
Ri——i 采区回采率，%； 
n——采区内采区数量，个。 

（3）工作面回采率 

g
g

g

100%
W

R
S

×＝  

式中：Rg——工作面回采率，%； 
Wg——工作面煤炭采出量，t； 
Sg——工作面动用煤炭资源储量，t。 

注：工作面动用煤炭资源储量是指工作面采出煤量与损失煤量之和。 

（4）露天煤矿煤层综合资源回采率 

l
l

l

100%WR
S
×＝  

式中：Rl——露天煤矿煤层综合资源回采率，%； 
Wl——采出量，t； 
Sl——动用可采储量，t。 

5.2.2  原煤入选率 
MF
R

＝ ×100% 

式中：F——原煤入选率，%； 
M——年入选原煤量，t； 
R——年原煤产量，t。 

5.2.3  资源能源利用相关指标 
（1）原煤生产电耗 

R
dD＝

 
式中：D——原煤生产电耗，kW·h/t； 

d——年原煤生产用电量，kW·h； 
R——年原煤产量，t。 

注：原煤生产电耗，不包含生产办公区、生活区等用电。 

（2）露天煤矿采煤油耗 

R
yY＝

 
式中：Y——露天煤矿采煤油耗，kg/t； 

y——年原煤生产耗油量，kg； 
R——年原煤产量，t。 

（3）原煤生产水耗 

s
hS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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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s——原煤生产水耗，m3/t ； 
h——年原煤生产耗水量，m3； 
R——年原煤产量，t。 

注：原煤生产水耗，不包含生产办公区、生活区等用水。 

（4）原煤生产坑木消耗 

R
mK＝

 
式中：K——原煤生产坑木消耗，m3/万 t； 

m——年原煤生产坑木消耗量，m3； 
R——年原煤产量，万 t。 

（5）选煤补水量 

b
BS
M

＝  

式中：Sb——选煤补水量，m3/t； 
B——年选原煤补水量，m3； 
M——年入选原煤量，t。 

（6）选煤电耗 

h
d

dD
M

＝  

式中：Dd——选煤电耗，kW·h/t； 
dh——年入选原煤耗电量，kW·h； 
M——年入选原煤量，t。 

注：选煤电耗，不包含生产办公区、生活区等用电。 

（7）选煤浮选药剂消耗 

y
y

F
D

M
＝  

式中：Dy——选煤浮选药剂消耗，kg/t； 
Fy——年入选原煤耗药剂量，kg； 
M——年入选原煤量，t。 

（8）选煤重介质消耗 

j
jD

M
＝  

式中：Dj——选煤重介质消耗，kg/t； 
j——年入选原煤耗重介质量，kg； 
M——年入选原煤量，t。 

5.2.4  矿井水利用率 

k
Z

kS
K

＝ ×100% 

式中：Sk——矿井水利用率，%； 
k——年矿井水利用总量，m3； 
Kz——年矿井水产生总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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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当年抽采瓦斯利用率 

Q
PC＝ ×100% 

式中：C——当年抽采瓦斯利用率，%； 
P——当年矿井抽采瓦斯利用量，m3； 
Q——当年矿井抽采瓦斯量，m3。 

5.2.6  当年产生的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G
g

＝η ×100% 

式中：η——当年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g——当年产生煤矸石的利用总量，t； 
G——当年煤矸石产生总量，t。 

5.2.7  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率 
t

f

L
L

L
＝ ×100% 

式中：L——露田煤矿排土场复垦率，%； 
Lt——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面积，m2； 
Lf——露天煤矿排土场面积，m2。 

注：露天煤矿排土场是指已填满终止的排土场。 

5.2.8  排矸场覆土绿化率 

f
g

m

GG
G

＝ ×100% 

式中：Gg——排矸场覆土绿化率，%； 
Gf——排矸场覆土绿化面积，m2； 
Gm——排矸场面积，m2。 

注：排矸场是指已填满终止的排矸场。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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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铅蓄电池工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

管理水平，铅蓄电池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由于技术

在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电池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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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铅蓄电池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铅蓄电池工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成五类，即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和环

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铅蓄电池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

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

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7470—87 

GB 11914—89 

GB 18597 

GB 18599 

GB/T 24001 

HJ/T 91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指单位量（kVAh）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该类

指标主要为废水产生量及污染物产生量。 

3.3  蓄电池 

指能将化学能和直流电能相互转化且放电后能经充电能复原重复使用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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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铅蓄电池 

指电极主要由铅制成，电解液是硫酸溶液的一种蓄电池。一般由正极板、负极板、隔板、

电池槽、电解液和接线端子等部分组成。 

3.5  起动型铅蓄电池 

指用于启动活塞发动机的汽车用铅蓄电池和摩托车用铅蓄电池等。 

3.6  动力用铅蓄电池 

指电动自行车和其他电动车用铅蓄电池、牵引铅蓄电池和电动工具用铅蓄电池等。 

3.7  工业用铅蓄电池 

指铁路客车用铅蓄电池、航标用铅蓄电池及备用电源用铅蓄电池等其他用途的各种铅蓄

电池等。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铅蓄电池工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铅蓄电池企业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列于表 1。 

表 1  铅蓄电池工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产品结构 
开发和推广高容量密封型免维护铅蓄电池、卷绕电池、水平电池等，

限制开口式铅蓄电池 

正负极活性物料搅拌 

（和膏） 
自动加料，自动控制搅拌速率和温度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自动化控制 
1.生产工艺 

板栅铸造 采用连铸辊式和拉网式板栅等先进技术 
采用重力浇铸式板

栅等技术 

铅熔化炉 采取温控措施，配置吸风装置，使操作在负压状态下进行 

硫酸雾处理系统 
采用酸雾物理捕捉器，逆流方式洗涤，碱液吸收等方法处理硫酸雾，

处理效率≥95% 

除尘（铅尘）效率（%） ≥99.5 ≥99 ≥98 

2.装备要求 

设备有效运转率（%） ≥90 ≥85 ≥80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取水量 起动型 电池外化成 ≤0.08 ≤0.0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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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铅蓄电池 电池内化成 ≤0.05 ≤0.06 ≤0.07 

动力用铅蓄电池 ≤0.09 ≤0.11 ≤0.13 

工业用铅蓄电池 ≤0.13 ≤0.15 ≤0.18 

（m3/ kVAh） 

组装 ≤0.02 ≤0.025 ≤0.03 

2.水重复利用率（%） ≥85 ≥70 ≥60 

起动型铅蓄电池 ≤6.5 ≤7.5 ≤8.3 

动力用铅蓄电池 ≤11.8 ≤13.9 ≤14.9 

3.化成工序耗

电量（ kWh/ 

kVAh） 工业用铅蓄电池 ≤17.0 ≤19.0 ≤21.0 

三、产品指标 

1.产品镉含量（ppm） ≤10 ≤20 ≤100 

2.密封反应效率（%）
① ≥99 ≥95 ≥9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电池外化成 ≤0.07 ≤0.08 ≤0.1 起动型 

铅蓄电池 电池内化成 ≤0.04 ≤0.05 ≤0.06 

动力用铅蓄电池 ≤0.08 ≤0.10 ≤0.12 

工业用铅蓄电池 ≤0.12 ≤0.14 ≤0.16 

1.废水产生量 

（t/ kVAh） 

组装 ≤0.018 ≤0.022 ≤0.027 

铅蓄电池 ≤5 ≤11 ≤15 2.COD 产 生

量 

（g/ kVAh） 
组装 ≤0.3 ≤0.4 ≤0.5 

铅蓄电池 ≤0.25 ≤0.45 ≤0.6 3.总铅产生量 

（g/ kVAh） 组装 ≤0.05 ≤0.06 ≤0.07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 GB/T 24001 建

立并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

文件齐备 

对生产过程中的环

境因素进行控制，有

严格的操作规程，建

立相关方管理程序、

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和各种环境管理制

度，特别是固体废物

（包括危险废物）的

转移制度 

对生产过程中的主

要环境因素进行控

制，有操作规程，建

立相关方管理程序、

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和必要环境管理制

度 

环境管理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组织 

机构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

制度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4.生产 

过程 

环境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

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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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等级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产工艺用水、电、气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

仪表进行计量，并制

定严格定量考核制

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

定量考核制度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控设备 

废物处理处置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理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

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执行。对含铅污泥等危险废物，要严格按照

GB 18597 相关规定，进行危险废物管理，应交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

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

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

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

急预案，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管理 

厂区综合环境 

管道、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厂区给排水实行清污

分流，雨污分流；厂区内道路经硬化处理；厂区内设置垃圾箱，做

到日产日清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①：适用于阀控密封式蓄电池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

计。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CODCr 
废水 

处理站入口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水污染源 

铅 
废水 

处理站入口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GB 7470—87 

每半月监测一次，

每次监测采样按照

HJ/T 91《地表水和

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执行 

5.2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消耗、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

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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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设备有效运转率 

设备有效运转率是指指定时间内实际完成的电池产量与理论产量的比值，按电池组装线

平均，计算公式为： 

100×=
t

f

Q
Q

r  

式中：r——设备有效运转率，%； 

Qf——指定时间内实际完成的电池产量，kVAh/h； 

Qt——指定时间内理论电池产量，kVAh/h。 

5.2.2 取水量 

每生产 1kVAh 电池的取水量，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公式为： 

Q
V

V i
ui =  

式中：Vui ——单位产品取水量，m3/kVAh； 

Vi ——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m3； 

Q ——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企业铅蓄电池总产量，kVAh。 

注：取水量，指工业生产的取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

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

以及企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取用的水量。 

5.2.3 水重复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计算公

式为： 

100×=
t

r

V
V

R  

式中：R——重复利用率，%； 

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t——生产过程总用水量，不包括产品本身（电解液）用水量，为 Vr和 Vi 之和，

m3； 

Vi——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m3。 

注：生产过程总用水量是指：a.主要生产用水；b.辅助生产用水（包括机修、锅炉、运输、空压站、

厂内基建等）；c.附属生产用水（包括厂部、科室、绿化、厂内食堂、厂内和车间浴室、保健站、厕所等）。 

5.2.4 化成工序耗电量 

化成工序每生产 1kVAh 合格极板平均电耗，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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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WWd =  

式中：Wd——一定的计量时间内，某类蓄电池的化成工序合格极板平均电耗，

kWh/kVAh； 

W——一定的计量时间内，某类蓄电池的各品种化成工序耗电量，kWh；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某类蓄电池化成工序各品种合格极板总产量，kVAh。 

注：a.化成工序包括极板充电、水洗、浸溃、机械分板（或切耳）以及全部通风除尘、酸雾净化设施

用电。不包括极板电热干燥用电；b.极板充电耗电以整流器交流侧二相有功电度表计量为准。 

5.2.5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指铅蓄电池生产过程中，每生产 1kWh 的

铅蓄电池产生的废水量。  

Q
V

V c
ci =  

式中：Vci——生产每 kVAh 铅蓄电池的废水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

产生总量与铅蓄电池产量之比值，m3/kVAh； 

Vc——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铅蓄电池总产量，kVAh。 

5.2.6 COD 产生量 

指铅蓄电池生产全过程产生的废水中 COD 的量，该量可在废水处理站入口处进行测定。 

Q
VC

COD ii
c

×
=  

式中：CODc——生产每 kVAh 铅蓄电池的 COD 产生量，g/kVAh； 

C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 COD 产生浓度实测平均值，mg/L；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铅蓄电池总产量，kVAh。 

5.2.7 总铅产生量 

计算方法参照 COD 产生量指标的计算方法。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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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48—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8 年  第 58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等 5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 446—2008）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铅蓄电池工业（HJ 447—2008）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HJ 448—2008） 
四、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工业（HJ 449—2008） 
五、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以上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代替《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 314—2006）中印制电路板制造业的相关内容。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8 年 11 月 21 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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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48—2008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制革

工业（牛轻革）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制革工业（牛轻革）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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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革工业（牛轻革）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六类，

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

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牛轻革）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

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66—87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 7479—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11914—91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70—2001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5—200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指单位量（产量）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该类指标主要为

废水产生量及污染物产生量。 
3.3  牛轻革 

指以牛皮为原料采用铬鞣法进行鞣制的质量较轻、张幅较小的革。 
3.4  脱灰 

指将裸皮中的石灰和碱部分或者全部除去的操作过程。 
3.5  鞣制 

指皮蛋白质与鞣剂相结合，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过程，即由皮变成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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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脂 
指将油脂直接施于革上的操作过程。 

3.7  涂饰 
指在干燥和整理后的皮革表面施涂一层有色的或无色的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薄膜的操作过程。 

3.8  粒面革、二层革 
在皮革加工中，较厚的动物皮需经过剖层机剖成几层，以获得厚薄一致的皮革，并获得数量更多的

皮革。剖下后动物皮生长毛带粒面的一层为头层皮，也叫粒面革；头层皮下面一层为二层革。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制革工业（牛轻革）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制革工业（牛轻革）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制革工业（牛轻革）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原皮处理 
鲜皮保藏（冷冻保存）占 75%，

其他为低盐保藏（添加无毒杀

菌剂）并循环使用盐 

低温低盐保藏并循环使用

盐 
盐水浸渍 

2. 脱毛、浸灰 
无硫保毛脱毛，浸灰液循环利

用 
低硫保毛脱毛，浸灰液循

环利用 
低硫脱毛 

3. 脱灰、软化 CO2法脱灰 无铵脱灰 低铵盐脱灰 

4. 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高吸收、高结合铬

鞣及含铬液循环利用，或其他

环保型的非铬鞣  
低盐浸酸；少铬鞣制，含铬液循环利用 

5. 复鞣 无铬、无甲醛复鞣剂 
无铬、无甲醛复鞣剂占

80%以上 
无铬、无甲醛复鞣剂占

70%以上 

6. 染色 
高吸收染料，不使用国际上禁

用的偶氮染料 
高吸收染料使用 50%，不使用国际上禁用的偶氮染

料 

7. 加脂 
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可降

解加脂剂 
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

可降解加脂剂达到 90% 
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

可降解加脂剂达到 70%

8. 涂饰 
水溶性涂饰材料，不使用甲

醛，不含有害重金属 
水溶性涂饰材料占 80%以上，不使用甲醛，不含有

害重金属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企业规模 年加工牛皮 10 万（含）张以上 

粒面革
①/（m2/m2） ≥0.92 ≥0.90 ≥0.85 

2. 得革率 
二层革

③/（m2/m2） ≥0.63 ≥0.60 ≥0.56 
3. 取水量/（m3/m2） ≤0.32 ≤0.36 ≤0.40 
4. 水重复利用率/% ≥65 ≥50 ≥35 
5. 综合能耗

②
（折标煤）/（kg/ m2） ≤2.0 ≤2.2 ≤2.4 

三、产品指标 
1. 包装 可降解、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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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2. 产品合格率/% ≥99 ≥98 ≥97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水产生量
②/（m3/m2） ≤0.28 ≤0.32 ≤0.36 

COD 产生量
②/（g/m2） ≤630 ≤740 ≤850 

氨氮产生量
②/（g/m2） ≤45 ≤58 ≤72 

1. 废水 

总铬产生量
②/（g/m2） ≤3.5 ≤4.8 ≤7.2 

2. 固体

废物 
皮类固体废物产生量

②/
（kg/m2） 

≤0.5 ≤0.6 ≤0.7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无铬废物利用率/% ≥100 ≥90 ≥80 
2. 含铬废物利用率/% ≥75 ≥70 ≥65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废水排放、大

气排放执行国家相关或行业标准，符合制革工业污染防治政策 

2. 环境审核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对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作

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

各种环境管理制度，特别

是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

物）的转移制度 

对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

境因素进行控制，有操作

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

必要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 组织机

构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

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生产工艺用水、电、气管

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

量，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废物处理处置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理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执行；对含铬污泥等危险废物，要严格按照 GB 18597 相关规定进行危险

废物管理，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应制定并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

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应当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 生产过

程环境管理 

厂区综合环境 
管道、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厂区给排水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

流；厂区内道路经硬化处理；厂区内设置垃圾箱，做到日产日清  
5.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① 以单位原料皮计。 

② 以单位成品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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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所有指

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GB 11914—91）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HJ/T 70—2001） 

氨氮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GB 7479—8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 195—2005） 

总铬 

废水处理站

入口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 7466—87） 

每半个月监测一

次，每次监测采样

按照《地表水和污

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执行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2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

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2.1  得革率 

指每加工 1 m2 原料皮得到的成品革的面积，得革率计算公式为： 

c

y

M
r

M
＝  

式中：r——得革率（成品革/原料皮），m2/m2； 
Mc——成品革面积，m2； 
My——原料皮面积，m2。 

5.2.2  取水量 
取水量指每生产 1 m2 成品革的取水量，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公式为： 

ui
iV

V
Q

=  

式中：Vui ——生产单位成品革取水量，m3/m2； 
Vi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m3； 
Q ——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成品革总产量，m2。 

注：工业生产的取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

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以及企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

（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取用的水量。 

5.2.3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计

算公式为： 

r

t

100%VR
V

= ×  

式中：R——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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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t——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m3。 

注：企业生产过程总用水量是指：a.主要生产用水；b.辅助生产用水（包括机修、锅炉、运输、空压站、厂内基建

等）；c.附属生产用水（包括厂部、科室、绿化、厂内食堂、厂内和车间浴室、保健站、厕所等）。 

5.2.4  综合能耗 
指制革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成品革产量之比。 

z
ui

EE
Q

=  

式中：Eui——生产 1 m2 牛轻革的综合能耗（折标煤），kg/ m2； 
Ez——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综合能耗的消耗量（折标煤），kg；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成品革总产量，m2。 

注：综合能耗是牛轻革生产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

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

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

按照当量热值，即每千瓦时按 3 596 kJ 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数为 0.122 9 kg/（kW·h）。 

5.2.5  废水产生量 
指制革过程中，每生产1m2成品革产生的废水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 

c
ci

V
V

Q
=  

式中：Vci——生产1 m2成品革的废水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总量与成品革产量

之比值，m3/m2； 
Vc——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成品革总产量，m2。 

5.2.6  COD产生量 
指制革过程产生的废水中COD的量，该量可在废水处理站入口处进行测定。 

qc（COD） i V
Q

ρ ×
=  

式中：qc（COD）——生产1 m2成品革的COD产生量，g/m2； 
ρ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COD产生质量浓度实测加权值，mg/L；  
V——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成品革总产量，m2。 

5.2.7  氨氮产生量 
计算方法参照COD产生量指标计算方法。 

5.2.8  总铬产生量 
计算方法参照COD产生量指标计算方法。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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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禁止使用的染料 

 

A.1  属MAK A1Ⅲ 的致癌芳香胺 4 种 

4-氨基联苯 
联苯胺 
4-氯-2-甲基苯胺 
2-萘胺 

A.2  属MAK A2Ⅲ 的致癌芳香胺 20 种 

4-氨基-3,2-二甲基偶氮苯 
2-氨基-4-硝基甲苯 
2,4-二氨基苯甲醚 
4-氯苯胺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3,3-二氯联苯胺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3,3-二甲基联苯胺 
3,3-二甲基-4,4-二甲基二苯甲烷 
2-甲氧基-5-甲基苯胺 
4,4-亚甲基-二（2-氯苯胺） 
4,4-二氨基二苯硫醚 
2-甲基苯胺 
2,4-二氨基甲苯 
2,4,5-三甲基苯胺 
2-甲氧基苯胺 
4-氨基偶氮苯 
2,4-二甲基苯胺 
2,6-二甲基苯胺 

A.3  含有汞、镉、铅或六价铬化合物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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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8 年  第 58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等 5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 446—2008）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铅蓄电池工业（HJ 447—2008）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HJ 448—2008） 
四、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工业（HJ 449—2008） 
五、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以上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代替《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 314—2006）中印制电路板制造业的相关内容。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8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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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合成

革工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合成革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

将不断修订，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塑协人造革合成革专业委

员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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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革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五类，即生产

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合成革（以聚氨酯为主要原料，不包括超纤基材）工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

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

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Z/T 160.62—2004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合物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合成革 

是模仿天然皮革的物理结构和使用性能，并作为其部分代用材料的塑料制品。通常，以浸渍无纺布

为网状层，微孔聚氨酯层作为粒面层，其正、反面外观都与天然革十分相似，并且有一定透气性。 
3.2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3 取水量 

从各种水源取得的水量，用于供给企业用水的源水水量。 
各种水源包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从市场购得的蒸汽等水的产品。但不包括企

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 
3.4 重复用水量 

指在确定的系统内，循环用水量与串联水量之和。 
循环用水量指生产过程中已用过的水，无须处理或经过处理再用于系统代替取水量利用。 
串联水量指生产过程中的排水，无须处理或经过处理后被另一个系统利用的水量。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合成革工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1 

- 985 -



HJ 449—2008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合成革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合成革工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原料 
不使用甲苯、二甲苯等有毒

有害溶剂 
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有害

溶剂使用率≤10% 
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有害

溶剂使用率≤20% 
干法 水洗喷淋回收+吸附回收 水洗喷淋回收 

2. 溶剂处理 
湿法 采用精馏回收等工艺回收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干法 ≤3.0 ≤3.5 ≤4.0 1. 取水量/ 

（m3/t） 湿法 ≤7 ≤8 ≤9 
2. 综合能耗（折标煤）/（t/t） ≤1.2 ≤1.4 ≤1.6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干法 ≤2.7 ≤3.0 ≤3.5 1. 废水产生量/  
（m3/t） 湿法 ≤6 ≤7 ≤8 

干法 ≤4 ≤5.5 ≤7 2. CODCr产生量/ 
（kg/t） 湿法 ≤18 ≤25 ≤32 

干法 ≤0.24 ≤0.29 ≤0.35 3. 废水中 DMF
产生量/（kg/t） 湿法 ≤1.08 ≤1.33 ≤1.6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干法 ≥90% ≥80% ≥70% 
1. 溶剂回收率 

湿法 ≥92% ≥82% ≥72% 
2. 水重复利用率 ≥75% ≥70% ≥65%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2．组织机构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无、

低费方案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

气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

行计量，并制定严格定量考

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4．生产过程环境

管理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安装主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保证企业

端设备正常运行，自动监测数据应与地方环保局或环保部监测数据网络连接，

实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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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置。应制定

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

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

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

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

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6．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气和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

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CODCr 
废水 

处理站入口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水污染源 

DMF 
废水 

处理站入口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

合物（GBZ/T 160.62—2004） 

每半个月监测一次，每次监测采样

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 91）执行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DMF 的测定暂采用所列的方法，待国家发布相应的方法标准并实施后，停止使用。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 

5.3 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消耗、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

方法如下： 
5.3.1  取水量 

指企业生产每吨合成革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计算如下： 

Vui= 
Q
Vi  

式中：Vui——生产每吨合成革的取水量，m3/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合成革生产取水量，m3；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合成革产量，t。 

5.3.2  综合能耗 

ui
iEE

Q
=  

式中：Eui——生产每吨合成革的综合能耗（折标准煤），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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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合成革产量，t； 
E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综合能耗的消耗量（折标准煤），t。 

注：综合能耗是合成革生产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

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

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

按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电力按照当量热值折标煤，即每千瓦时按 3 596 kJ 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数为

0.122 9 kg/（kW·h）。 

5.3.3 溶剂回收率 

r
d 100%

i

DR
D

= ×  

式中：Rd——溶剂回收率，%； 
Dr——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一年）内溶剂回收量，kg； 
Di——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一年）内溶剂使用量，kg。 

5.3.4  水重复利用率 

r

r
100%

i

VR
V V

= ×
+

 

式中：R ——水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一年）内重复用水量，m3；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一年）内取水量，m3。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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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印制电路板制造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印制电路板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 314-2006）中涉及有关“印制

电路板类”指标要求将被代替。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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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印制电路板制造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

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

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

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

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7475—87     水质  铜、铅、锌、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7119       评价企业合理用水技术通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

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指在正常生产情况下，生产单位 (产量或产值) 产品所需的新鲜水耗、能耗、物耗，以

及水、能源和物质利用的效率、重复利用率等。 
3.3 污染物产生量（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该类指

标主要有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产生量等。 

废水污染物产生量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位排量。废气污染物

产生量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位排量。固体废物产生量指固体废物

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染物种类和单位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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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指在绝缘基材上, 按预定设计形成从点到点互连线路以及印制元件的印制电路板, 简

称印制板。 

印制电路板包括刚性板与挠性板,它们又有单面印制电路板、双面印制电路板、多层印

制电路板，以及刚挠结合印制电路板和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板等区分。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

板,简称HDI板。 

3.5 覆铜箔层压板（Copper clad laminate，CCL） 

指在一面或两面覆有铜箔的层压板，简称覆铜板。覆铜板由铜箔、粘合树脂和增强材料

这三部分组成，经层压成一体，用于制作印制电路板。 

3.6 印制电路板制造 

指以覆铜箔层压板(覆铜板)为主要材料,采用图形转移和蚀刻铜(减成法)工艺形成电路

图形,并由钻孔与孔金属化、电镀实现层间互连而加工成印制电路板。  

4 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分为三个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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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基本要求 工厂有全面节能节水措

施，并有效实施。工厂布

局先进，生产设备自动化

程度高，有安全、节能工

效 

工厂布局合理,图形形成、

板面清洗、蚀刻和电镀与化

学镀有水电计量装置 

不采用已淘汰高耗能

设备；生产场所整洁,

符合安全技术、工业卫

生的要求 

2.机械加工及辅助设施 
 

高噪声区隔音吸声处理；

或有防噪音措施 
有集尘系统回收粉尘；  
废边料分类回收利用 

有安全防护装置； 
有吸尘装置 

3.线路与阻焊图形形成 
 (印刷或感光工艺)  

用光固化抗蚀剂、阻焊剂；   

显影、去膜设备附有有机膜处理装置； 

配置排气或废气处理系统 

用水溶性抗蚀剂、弱碱

显影阻焊剂； 

废料分类、回收 

4.板面清洗   化学清洗和/或机械磨刷,采用逆流清洗或水回用, 
附有铜粉回收或污染物回收处理装置 

不使用有机清洗剂， 
清洗液不含络合物 

5.蚀刻   蚀刻机有自动控制与添加、再生循环系统; 
蚀刻清洗水多级逆流清洗;   
蚀刻清洗浓液补充添加于蚀刻液中或回收； 
蚀刻机密封，无溶液与气体泄漏，排风管有阀门；  
排气有吸收处理装置，控制效果好 

应用封闭式自动传送

蚀刻装置,蚀刻液不含

铬、铁化合物及螯合

物，废液集中存放并回

收 
除电镀金与化学镀金外，均采用无氰电镀液 6.电镀与化学镀 

除产品特定要求外，不采用铅合金电镀与含氟络合物的

电镀液，不采用含铅的焊锡涂层。设备有自动控制装置，

清洗水多级逆流回用。配置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 

废液集中存放并回收。

配置排气和处理系统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印制电路板耗用新水量 (m3 /m2） 

单面板  
双面板 
多层板 （2+n 层） 
HDI 板 ( 2+n 层) 

≤0.17  
≤0.50 
≤(0.5+0.3n)  
≤(0.6+0.5n)  

≤0.26  
≤0.90  
≤(0.9+0.4n) 
≤(1.0+0.6n)   

≤0.36 

≤1.32 

≤(1.3+0.5n) 
≤(1.3+0.8n) 

2.单位印制电路板耗用电量 (kWh/m2)  
单面板  

双面板   

多层板（2+n层） 

HDI板 (2+n层) 

≤20 

≤45 

≤(45+20n)  

≤(60+40n) 

≤25 

≤55  

≤(65+25n) 

≤(85+50n)  

≤35 

≤70 

≤(75+30n) 

≤(105+60n)  

3.覆铜板利用率(%) 

单面板  

双面板   

多层板（2+n 层） 

HDI 板 ( 2+n 层) 

≥ 88 

≥ 80 

≥(80-2n) 

≥(75-2n)  

≥ 85 

≥ 75 

≥(75-3n) 

≥(70-3n)  

≥ 75 

≥ 70 

≥(70-5n) 

≥(65-4n) 

三、污染物产生量（末端处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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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1.单位印制电路板废水产生量(m3 /m2） 

单面板  
双面板 
多层板 （2+n 层） 
HDI板 ( 2+n层) 

≤0.14  
≤0.42 
≤(0.42+0.29n)  
≤(0.52 +0.49n)  

≤0.22  
≤0.78   
≤(0.78+0.39n) 
≤(0.85+0.59n)   

≤0.30 

≤1.32 

≤(1.3+0.49n) 
≤(1.3+0.79n) 

2.单位印制电路板的废水中铜产生量(g/m2) 

单面板 
双面板  
多层板 (2+n 层) 
HDI 板 (2+n 层) 

≤8.0 

≤15.0 

≤(15+3n) 

≤(15+8n)  

≤20.0 

≤25.0  

≤(20+5n) 

≤(20+10n) 

≤50.0 
≤60.0 

≤(50+8n) 

≤(50+12n) 
3.单位印制电路板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 产生量 (g/m2)  

单面板 
双面板 
多层板 (2+n 层) 

HDI 板 (2+n 层) 

≤40  

≤100  

≤(100+30n)  

≤(120+50n) 

≤80  

≤180  

≤(180+60n)   

≤(200+80n) 

≤100   

≤300 
≤(300+100n) 

≤(300+120n)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55 ≥45  ≥30  

2.金属铜回收率（%） ≥95 ≥88  ≥80  

五、 环境管理指标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

准、总量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工艺控制和设备操作文件；有针对生产装置突发

损坏，对危险物、化学溶液应急处理的措施规定 

无跑、冒、滴、漏现

象，有维护保养计划

与记录 

3.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并被认证，管理体系

有效运行；有完善的清洁生产管理机构，制定持续

清洁生产体系，完成国家的清洁生产审核 

有环境管理和清洁

生产管理规程，岗位

职责明确 
4.废水处理系统 废水分类处理，有自动加料调节与监控装置，有废

水排放量与主要成分自动在线监测装置 

废水分类汇集、处

理，有废水分析监测

装置，排水口有计量

表具 

5.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对污染物能在线监测，自有污染物分析条件，记录

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系统。废水在线监测装置经环保部门比对监测 

有污染物分析条件，

记录运行的数据 

6.危险物品管理 符合国家《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规定，危

险品原材料分类，有专门仓库（场所）存放，有危

险品管理制度，岗位职责明确 

有危险品管理规程，

有危险品管理场所 

7.废物存放和处理 

  

做到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危险废物交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回收处理。应制定

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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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险废

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应当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

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废物定置管理，按不同种类区别存放及标识清楚；无泄漏，存放环境

整洁；如是可利用资源应无污染地回用处理；不能自行回用则交有资质专

业回收单位处理。做到再生利用，没有二次污染 

注 1：表中“机械加工及辅助设施”包括开料、钻铣、冲切、刻槽、磨边、层压、空气压缩、排风等设备。

注2：表中的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包括刚性印制电路板和挠性印制电路板。由于挠性印制电路板的特殊

性，新水用量、耗电量和废水产生量比表中所列值分别增加25%与35%，覆铜板利用率比表中所列值减少25%。刚

挠结合印制电路板参照挠性印制电路板相关指标。  

注3：表中所述印制电路板制造是适合于规模化批量生产企业，当以小批量、多品种为主的快件和样板生产

企业，可在表中指标值的基础上新水用量、耗电量和废水产生量增加15%。 

注4：表中印制电路板层数加“n”是正整数。如6层多层板是（2+4），n为4；HDI板层数包含芯板，若无芯

板则是全积层层数，都是在2层基础上加上n层；刚挠板是以刚性或挠性的最多层数计算。 

注 5：若采用半加成法或加成法工艺制作印制电路板, 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应不大于本标准。

其它未列出的特种印制电路板参照相应导电图形层数印制电路板的要求。如加印导电膏线路的单面板、导电膏

灌孔的双面板都接双面板指标要求。 

注 6：若生产中除用电外还耗用重油、柴油或天然气等其它能源，这可以按国家有关综合能耗折标煤标准

换算，统一以耗电量计算。如电力：1.229 吨标煤/万千瓦时，重油：1.4286 吨标煤/吨，天然气：1.3300 吨标煤

/千立方米。则 1 吨标煤折电力 0.81367 万千瓦时，1 吨重油折电力 1.1624 万千瓦时，1 千立方米天然气折电力

1.0822 万千瓦时。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详见表 2。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

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GB 11914—89） 
水污染

源 铜 

末端治理设施

入口 
原子吸收分光光谱法（GB 

7475—87） 

监测采样按照 HJ/T 91《地表水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5.2 各项指标的数据以年、季或月为时间单位进行统计。 

5.3 计算方法 

5.3.1 新水量 

新水量指印制电路板生产中每产出单位面积成品所耗用的新鲜水量，即取自自来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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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 

计算如下：  

WfWu
Ps

=  

式中：Wu ——单位面积印制电路板的耗用新水量,m3 /m2 ； 

     Wf ——一定时期(年或月)内耗用新水总量，m3 /年或m3 /月； 

      Ps ——一定时期(年或月)内生产印制电路板成品总量, m2 /年或m2 /月。  

耗用新水总量为生产中耗用的自来水(市水)量，回收使用水不重复计算, 通常以进水

水表量值为准。新水量包括企业内生产和为生产服务的全部用水；不包括食堂、宿舍等生活

用水和其它非生产性用水，及建设工程等用水。耗用新水量可按生产工序分别计算，以年或

月为单位进行统计。 

5.3.2  耗电量 

耗电量指印制电路板生产中每产出单位面积成品所耗用的电量。单位面积印制电路板的

耗电量计算如下： 

EtEu
Ps

=  

式中：Eu ——单位面积印制电路板的耗用电量,kW·h/m2 ； 

     Et ——一定时期(年或月)内耗用电总量， kW·h /年或kW·h /月； 

      Ps ——一定时期(年或月)内生产印制电路板成品总量, m2 /年或m2 /月。  

耗电量包括企业内生产和为生产服务的全部用电。耗电量可按生产工序分别计算，以

年或月为单位进行统计。不包括食堂、宿舍等生活用电和其它非生产性用电，及建设工程等

用电。 

5.3.3  覆铜板利用率 

覆铜板利用率指产出印制电路板成品面积与投入覆铜板面积之百分比。 

其中产出印制电路板成品面积是指合格的入库产品面积；投入覆铜板面积是指该投入批

产品生产的全部覆铜板，包括开料与工艺余量产生的边角料，及加上报废不合格品面积。单

件印制电路板产品面积计算是指客户要求交货时容纳印制电路板外形的最小矩形的面积。

利用率计算如下：   

S

S
R CL

P
C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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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LR ——覆铜板利用率，%； 

Ps ——产出印制电路板成品面积，m2； 

CLS——投入覆铜板面积，m2 。 

5.3.4  污染物产生量（末端处理前） 

污染物产生量（末端处理前）指生产单位面积印制电路板所产生污染物(铜与COD)的量, 

该污染物是在生产线排放出进入末端处理设施之前的废水中,需测定末端处理前废水中某污

染物含量。若含铜或COD污染物的生产废水有多点排放，则把分别测定的数据相加。换槽废

液或多余药液不应直接排入废水中，应该专门收集处理，不在污染物产生量中。废水污染物

(铜与COD)产生量计算方法如下： 

twu WNN ×=  

式中：Nu ——单位面积印制电路板产生某污染物(铜或COD)的量，g / m 2 ； 

Nw ——末端处理前排放的废水中某污染物含量，g / L  ； 

Wt ——生产单位面积印制电路板产生的废水量，L/ m 2。 

5.3.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00
W
W

W
T

R
Rr ×=   

式中：WR r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WR——工业重复用水量, m3； 

      WT ——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为新水量(Wf)和重复用水量(WR)之和， m3 。 

按照GB/T 7119，工业重复用水包括生产中循环用水量和串联用水量之和。其中循环用水

量是指生产过程已经用过的水，无需处理或者经过处理再用于原生产系统代替新鲜水量；串

联用水量是指生产过程中的排水，不经过处理或经过处理后，被另外一个系统利用的水量。

如空调冷却水、热压机冷却水的循环利用，蚀刻后与电镀后清洗水的逆流漂洗串级使用等。 

5.3.6  金属铜回收率 

废金属回收率是指从废液(废电镀液、蚀刻液)与废固体物(覆铜板与印制电路板、粉粒、

泥渣)中提取金属铜，以总量的百分比计算。 

w

R
Rr M

MM =   

式中：MR r ——金属铜回收率，%； 

MR ——回收金属铜量, kg； 

 MW ——废物中金属铜含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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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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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葡萄酒制造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葡萄酒制造企业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

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现状，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

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葡

萄酒分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2 月 24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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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葡萄酒制造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葡萄酒制造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

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葡萄酒制造业和葡萄原酒制造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

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11914—91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包括废

水产生量、水污染物产生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等指标。废水产生量是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

废水量。水污染物产生量是指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固体废物产生量是指固体废物处

理装置入口的污染物种类和单排量。 
3.3 葡萄酒制造业 

   指从葡萄原料到成品酒灌装全过程的生产企业。 
3.4 葡萄原酒制造业 

指只进行葡萄酒原酒加工、不进行灌装的企业。 
3.5 酒石 

指葡萄酒酿造过程中析出的一种固体沉淀，主要成分是酒石酸氢钾和少量的酒石酸钙。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葡萄酒制造业和葡萄原酒制造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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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葡萄酒制造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葡萄原酒制造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2。 
表 1    葡萄酒制造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葡萄前处理设备 配备除梗破碎机、压榨机（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 

2．发酵设备 不锈钢发酵罐、橡木桶或水泥池 

3．发酵控制设备 
发酵过程由微机控

制 
发酵过程由人工控制 

4．包装设备 采用洗瓶、灌装、压塞、贴标机械化灌装线 

5．清洗系统 
就地自动清洗系统

（CIP） 
人工清洗 

6．贮酒设备 葡萄酒贮存采用不锈钢罐或橡木桶等设备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过程使用的加工助剂或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标准 

红葡萄酒 75 70 65 

桃红葡萄酒 73 68 63 

白葡萄酒 70 65 60 

2．葡萄出汁率

（%）≥ 

山葡萄酒 50 45 40 

红葡萄酒 70 65 60 

桃红葡萄酒 68 63 58 

白葡萄酒 65 60 55 

3．出酒率（%）

≥ 

山葡萄酒 45 40 35 

4．耗水量（m
3
/kL) ≤ 2.0 4.0 6.0 

5．耗电量（kW•h/kL）≤ 100.0 140.0 200.0 

6．综合能耗（折标煤）（kg/kL）

≤ 
17.0 24.0 35.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产生量（m
3
/kL）≤ 1.8 3.6 5.2 

2．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

（kg/kL）≤ 
3.5 5.5 7.0 

红葡萄酒、桃

红葡萄酒、白

葡萄酒 

0.4 0.5 0.7 
3．皮渣及发酵渣

产生量（t/kL）

≤ 
山葡萄酒 1.2 1.5 1.9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皮渣及发酵渣回收利用率（%） 100 

2．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95.0 90.0 80.0 

3．废硅藻土处置率（%） 100%进行处理或利用，不直接排入下水道或环境中 

4．酒石沉淀回收处置率（%）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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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 GB/T 24001 建

立并有效运行环境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和作

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本齐

全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固体废物应有专门的贮存场所，避免扬散、流失、渗漏；减少固体废物

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 

5．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应使用环境友好的包装材料，并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有关要求；有原材

料、包装材料的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对能耗和物耗指标有考核，

有健全的岗位操作规程、事故应急预案和设备维护保养规程；对主要环

节进行计量，制定定量考核制度并配备污染物检测设施；对不合格产品，

返工重新处理或蒸馏，不能将其倒入下水道、受纳水体和环境中 

6．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的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包装和

运输环节施加影响 

 

表 2    葡萄原酒制造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葡萄前处理设备 配备除梗破碎机、压榨机（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 

2．发酵设备 不锈钢发酵罐、橡木桶或水泥池 

3．发酵控制设备 发酵过程由微机控制 发酵过程由人工控制 

4．清洗系统 
自动就地清洗系统

（CIP） 
人工清洗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过程使用的加工助剂或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标准 

红葡萄酒 75 70 65 

桃红葡萄酒 73 68 63 

白葡萄酒 70 65 60 

2．葡萄出汁率

（%）≥ 

山葡萄酒 50 45 40 

4．耗水量（m
3
/kL) ≤ 1.2 2.4 3.6 

5．耗电量（kW•h/kL）≤ 25.0 38.0 50.0 

6．综合能耗（折标煤）（kg /kL）

≤ 
4.0 6.0 9.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产生量（m
3
/kL）≤ 1.1 2.2 3.1 

2．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

（kg/kL）≤ 
3.5 5.5 6.5 

3．皮渣及发酵

渣产生量

（t/kL）≤ 

红葡萄酒、桃

红葡萄酒、白

葡萄酒 

0.4 0.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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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葡萄酒 1.2 1.5 1.9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皮渣及发酵渣回收利用率

（%） 
100 

2．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95.0 90.0 8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

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GB/T24001建立并

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手册、程

序文件和作业文件齐

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本齐

全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固体废物应有专门的贮存场所，避免扬散、流失、渗漏；减少固体废物的

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 

5．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包装材料的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对能耗和物耗指标有考

核，有健全的岗位操作规程、事故应急预案和设备维护保养规程；对主要

环节进行计量，制定定量考核制度并配备污染物检测设施 

6．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的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包装和运

输环节施加影响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

计。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5.2 测定方法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废水处理站入

口 重铬酸盐法（GB 11914—91）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

监测采样按照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

术规范》执行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3  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

表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3.1 葡萄出汁率 

葡萄出汁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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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 =
r

Wj
W

×100 

式中： 

Rj —出汁率，%； 

      Wj —年葡萄汁总量，t； 

      Wr —葡萄原料年总消耗量，t。 

    注：⑴ 白葡萄酒的出汁率在发酵前进行计算；红葡萄酒的出汁率在发酵后计算。 

⑵ 葡萄汁重量指自流汁和压榨汁重量之和。 

5.3.2 出酒率 

出酒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Rw = 
Wr

GYq×
×100 

式中： 

Rw —出酒率，%； 

      Yq —年葡萄酒合格品量，kL； 

      G —20℃时葡萄酒的密度，t/ kL； 

      Wr —葡萄原料年总消耗量，t。 

5.3.3 耗水量 

耗水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Q =
Yw
Qt

 

式中：  

Q —生产每 kL 葡萄酒的耗水量，m3/kL； 

       Qt —葡萄酒生产年耗新鲜水量，m3； 

      Yw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5.3.4 耗电量 

耗电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W = 
Yw
Wt

 

式中：  

W —生产每 kL 葡萄酒的耗电量，kW•h/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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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 —葡萄酒生产年耗电量，kW•h； 

       Yw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注：（1）耗电量包括基本生产用电和辅助生产用电。如各工序动力直接用电、自采水、设备大修和小

修、事故检修及检修后试运行用电，以及本车间照明和上项各项用电线路、变压器损失的电量。不包括礼

堂、食堂、托儿所、学校、职工宿舍、基建、技措和建筑工程等用电。  
（2）若使用统一电表同时供应几种产品用电，则应按受益单位产品通过测定或测算合理分摊用电量。 
 

5.3.5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按下列公式计算： 

E = 
E j
Yw  

式中： 

 E —生产每 kL 葡萄酒的综合能耗（折标煤计算），kg/kL； 

      Ej —葡萄酒生产年综合能耗（折标煤计算），kg； 

     Yw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注：综合能耗是葡萄酒生产企业对年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

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照标准 GB 2589 执行。 
5.3.6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Vp = 
w

Vw
Y

 

式中： 

Vp — 生产每 kL 葡萄酒的废水产生量，m3/kL； 

      Vw — 年废水产生量，m3； 

      Yw —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注：废水仅指葡萄酒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不包括非生产用水。 
5.3.7 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 

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CCOD = 
12

12

1
∑
=i

iCOD
 

1000Yw
VwCV COD

COD ×
×

=  

式中：  

CCODi —第 i 月份的 COD 平均浓度，mg/L； 

       CCOD ——COD 年平均浓度值，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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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OD —COD 产生量，kg/kL； 

        Vw —年废水产生量，m3； 

        Yw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5.3.8 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 

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CP = 
w
P

Y
 

式中： 

CP —生产每 kL 葡萄酒皮渣及发酵渣产生量，t/kL； 

       P —葡萄酒生产中产生的湿皮渣和发酵渣量，t； 

     Yw —葡萄酒的年产量，kL； 

5.3.9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Ru = 
QrQf

Rp
+

×100 

式中： 

Ru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Rp —冷却水重复利用量，m3； 

      Qf —冷却用新水量，m3； 

      Qr —重复利用水量，m3。 

注：冷却水循环利用率是指企业年冷却水循环量与冷却水总用水量之比。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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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水泥工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水泥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

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中材集团、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3 月 2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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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洁生产标准  水泥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水泥工业清洁生产指标分为

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

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泥工业通用硅酸盐水泥、钢渣硅酸盐水泥制造及水泥生产配套石灰石矿

山开采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

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3590 钢渣硅酸盐水泥 

GB 1678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及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1372   硅酸盐水泥熟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42—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67—2001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JC 600  石灰石硅酸盐水泥 

JC/T 733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测定方法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水泥企业质量管理规程》（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告，2002 年第 1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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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水泥窑 

水泥熟料煅烧设备，通常包括回转窑和立窑两大类。 

3.3  窑磨一体机 

把水泥窑废气引入物料粉磨系统，利用废气余热烘干物料，窑和磨排出的废气同用一台

除尘设备进行处理的窑磨联合运行的系统。 

3.4  自动化控制系统 

使用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对水泥生产过程进行操作控制与数据采集的管理系统，主要

包括集散型分布式（DCS）控制系统、程序逻辑控制器（PLC）控制系统、生料质量控制系统、

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和大气污染物连续在线监测系统等。 

3.5  熟料综合煤耗 

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熟料的燃料消耗，包括烘干原料、燃料和烧成熟料消耗的燃料。 

3.6  熟料综合电耗 

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熟料的综合电力消耗，包括熟料生产各过程的电耗和生产熟料辅助

过程的电耗。 

3.7  水泥综合电耗 

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水泥的综合电力消耗，包括水泥生产各过程的电耗和生产水泥的辅

助过程电耗（包括厂区内线路损失以及车间办公室、仓库的照明等消耗）。 

3.8  单位熟料新鲜水用量 

生产设备生产每吨水泥熟料所消耗的新鲜水量（不包括重复使用的和循环利用的水量及

余热发电用水蒸发量）。 

3.9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 

各设备生产每吨产品所产生的污染物质量。产品产量按污染物监测时段的设备或系统实

际小时产出量计算，如水泥窑、熟料冷却机以熟料产出量计算，生料制备系统以生料产出量

计算。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水泥工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水泥工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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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泥工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水泥生产 

水泥熟料生产线/ 

（t /d） 
≥4000  ≥2000 

（1）规模 

水泥粉磨站/（万 t/a） ≥100 ≥60 ≥40 

窑系统 
窑外分解新型干法窑，袋收尘或电收尘 窑外分解新型干法窑及

产业政策允许的其他

窑，袋收尘或电收尘 

生料粉磨系统 
立式磨，袋收尘或电

收尘 
磨机直径≥4.6m
圈流球磨机，袋

收尘或电收尘 

产业政策允许的其他磨

机，袋收尘或电收尘 

煤粉制备系统 立式磨或风扫磨，袋收尘或电收尘 

水泥粉磨系统 
（含粉磨站） 

磨机直径≥4.2m 辊

压机与球磨机组合

的粉磨系统或立式

磨，袋收尘 

磨 机 直 径 ≥

3.8m，辊压机与

球磨机组合的粉

磨系统或带高效

选粉机的圈流球

磨机，袋收尘 

2.6≤磨机直径＜3.8m，

圈流球磨机或高细磨，

袋收尘 

（2）装备 

动力配置 高、低压变频 暂波调整或滤波调整或水电阻调整 

（3）生产过程控制水平 

采用现场总线或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

生料质量控制系统、生产管理信息分析

系统，窑头、窑尾安装大气污染物连续

监测装置 

采用了 DCS 或 PLC 操

作控制系统 

（4）收尘设备同步运转率 / % 100 

包装方式 机械化，袋收尘 半机械化，袋收尘 
（5）包装（袋装水泥） 

破包率 / ‰ ≤ 1 ≤ 2  ≤ 3  

（6）装卸及运输 

机械化装卸与输送；装卸过程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扬尘；运输中全部封闭或覆盖。

散装采用专用散装罐车（包括火车及汽

车）运输 

半机械化或人工装卸与

输送；装卸过程应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扬尘；运

输中全部封闭或覆盖。

散装应采用专用散装罐

车（包括火车及汽车）

运输 

2．石灰石矿山开采、破碎及运输 

（1）开采 

采用矿山计算机模

型软件技术；采用自

上而下分水平开采

方式；在矿山地形和

矿体赋存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采用横向

采掘开采法；中径深

孔爆破技术；采用自

带空压机的穿孔设

备、液压挖掘机或轮

式装载机；有供电条

件的采用电动挖掘

机 

采用自上而下分水平开采方式；在矿山地形

和矿体赋存条件许可的条件下，采用横向采

掘开采法；中径深孔爆破技术或浅眼爆破技

术；采用自带空压机的穿孔设备或移动式空

压机供气的穿孔设备，液压挖掘机或轮式装

载机，有供电条件的采用电动挖掘机 

（2）破碎 单段破碎系统，袋收 二段破碎系统，袋收尘 

- 1016 -



 

 4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尘 

（3）运输（矿区至厂区） 
采用胶带输送机或溜井－胶带联合运输

或汽车－胶带联合运输等运输方式。各

转运点配备除尘净化设施 

采用矿用汽车或非矿用

汽车运输。各转运点配

备除尘净化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可比熟料综合煤耗（折标煤）/(kg/t) ≤106 ≤115 ≤120 
2．可比熟料综合能耗（折标煤）/(kg/t) ≤114 ≤123 ≤134 
3．可比水泥综合能耗（折标煤）/(kg/t) ≤93 ≤100 ≤110 
4．可比熟料综合电耗

a
/[(kW•h)/t] ≤62 ≤65 ≤73 

生产水泥的水泥企业 ≤90 ≤100 ≤115 5．可比水泥

综 合 电 耗
b/[(kW•h)/t] 水泥粉磨企业 ≤35 ≤38 ≤45 

6．单位熟料新鲜水用量/(t/t) ≤0.3 ≤0.5 ≤0.75 

7．循环水利用率/% ≥95 ≥90 ≥85 
8．水泥散装率/% ≥70 ≥40 ≥30 
9．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

c /% ≥15 ≥10 ≥5 

10．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 ≥70 ≥50 ≥30 

三、产品指标 

1．质量指标 

水泥、熟料产品质量应符合 GB175、GB 13590、GB/T 21372、JC600
和《水泥企业质量管理规程》的有关要求，产品出厂合格率，28
天抗压富余强度、袋装重量、均匀性等质量指标合格率均应达到

100% 

2．放射性 
对用于 I 类民用建筑主体材料的矿渣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

和钢渣硅酸盐水泥，其产品中天然放射性比活度的内、外照射指数

IRa、Ir 应满足 GB 6566 标准要求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d（末端处理前） 

燃料用煤的全硫量≤
1.5% ≤0.20 ≤0.30 1．二氧化硫产生

量 /（kg/t） 燃料用煤的全硫量
>1.5% ≤0.30 ≤0.50 

2．氮氧化物(以 NO2计) 产生量/（kg/t） ≤2.00 ≤2.40 

3．氟化物(以总氟计) 产生量/（kg/t） ≤0.006 ≤0.008 ≤0.01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窑灰、粉尘、废弃料回收利用率/％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包括焚烧危险

废物和生活垃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减排和排污许

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

有关工作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

暂行办法》要求进行

了审核；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

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

审核；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培

训 
 
 
 
 
 
 

各岗位操作管理、设

备管理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设备

完好率达 100％ 

建立完善的管理

制 度 并 严 格 执

行，设备完好率

建立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设备完好

率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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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达 98％ 

原料、燃料消耗及质

检 

建立原料、燃料质检

制度和原料、燃料消

耗定额管理制度，安

装计量装置或仪表，

对能耗、物料消耗及

水耗进行严格定量

考核 

建立原料、燃料

质 检 制 度 和 原

料、燃料消耗定

额管理制度，对

能耗、物料消耗

及水耗进行定量

考核 

建立原料、燃料质检制

度和原料、燃料消耗定

额管理制度，对能耗、

物料消耗及水耗进行计

量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 

生产线的物料处理、输送、装卸、贮存

过程应封闭，所有物料均不得露天堆放，

对粉尘、无组织排放进行控制并定期监

测，其中窑系统须安装并实施连续在线

监测装置；同时对块石、粘湿物料、浆

料以及车船装卸料过程进行有效的控

制。建立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生产线对干粉料的处

理、输送、装卸、贮存

应封闭；对粉尘、无组

织排放进行控制；露天

储料场应当采取防起

尘、防雨水冲刷流失的

措施；装、卸料时，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 

 
 
 
 
 
 
4．生产过程环

境管理 

氯化氢、汞、镉、铅、

二恶英类、厂界恶臭

（氨、硫化氢、甲硫

醇和臭气浓度）e 

焚烧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水泥窑，焚烧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

垃圾时作好废物和垃圾的预处理，焚烧危险废物窑或窑磨一体机的

烟气处理宜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器 

5．原料矿山降尘要求 露天采矿场有洒水除尘设备，对爆堆、采矿工作面，运输道路和其

他扬尘点喷水降尘 

6．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建有固废储存、处置场，并有防止扬尘、淋滤水污染、水土流失的

措施 

7．土地复垦 

符合国家土地复垦

的有关规定，具有完

整的复垦计划，复垦

管理纳入日常生产

管理。矿山开采的表

层土要全部回用，采

终后受破坏植被绿

化率 100% 

符合国家土地复

垦的有关规定，

具有完整的复垦

计划，复垦管理

纳入日常生产管

理。矿山开采的

表层土要全部回

用，采终后受破

坏 植 被 绿 化 率
70% 

符合国家土地复垦的有

关规定，具有完整的复

垦计划。矿山开采的表

层土要全部回用，采终

后受破坏植被绿化率
50% 

8．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要求 

注：a  只生产水泥熟料的水泥企业。 
b  不包括钢渣粉制备的电耗。 
c  废物资源条件不能满足的地区不执行此指标。 
d  指在水泥窑及窑磨一体机的污染物产生量。 
e  仅适用于焚烧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水泥窑。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颁布的相关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统计与计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燃料和电耗按 GB 16789 的规定进行统计和计算，统计期内企业生产两种以上不同强度等

级的水泥时，应根据不同强度等级的可比水泥综合电耗和水泥产量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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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水泥综合电耗和可比水泥综合能耗。 

企业有多条生产线时，原则上按生产线分别计算能耗。 

5.2.2  收尘设备同步运转率 

指收尘设备年运转时间与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的年运转时间之比，按公式（1）计算： 

％＝ 100×
T
tτ …………………………………………………………(1) 

式中：τ——收尘设备同步运转率，%； 

t——收尘设备年运转时间，h； 

T——生产工艺设备的年运转时间，h。 

5.2.3  可比熟料综合煤耗 

指熟料综合煤耗统一修正后所得的综合煤耗，以 kcle
表示。 

5.2.3.1  熟料综合煤耗按公式（2）计算： 

huhe
CLBM

ar,netC
cl ee

PQ
QP

e −−= …………………………………………(2) 

式中： cle ——熟料综合煤耗(折标煤)，kg/t； 

CP ——统计期内用于烘干原燃材料和烧成熟料的入窑与入分解炉的实物煤总量，kg； 

ar,netQ ——统计期内实物煤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kJ/kg； 

BMQ ——每千克标准煤发热量，见 GB/T 2589，kJ/kg； 

CLP ——统计期内的熟料总产量，t； 

hee ——统计期内余热发电折算的单位熟料标准煤量，kg/t，按公式（3）计算；  

hue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的热量折算的单位熟料标准煤量，kg/t，按公式（4）计算。 

( )
CL

he
he P

qq0.404
e o−×

= ……………………………………………(3) 

式中： CLP ——统计期内的熟料总产量，t； 

0.404——每千瓦时电力折合的标准煤量（根据每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和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于“电力可靠性指标发布会”公布的指标进行调整），kg/kW•h； 

heq ——统计期内余热电站总发电量，kW•h； 

oq ——统计期内余热电站自用电量，kW•h。 

( )
CLBM

HDHEHI
hu PQ

HHHe −−
= …………………………………………(4) 

式中： HIH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进口总热量，kJ； 

HEH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出口热量，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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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H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系统的散热损失总量，kJ。 

注：固体燃料发热量按 GB/T 213 的规定测定，液体燃料发热量按 GB/T 384 的规定测定；企业无法直接

测定燃料发热量时，按 JC/T 733 的规定计算。 

5.2.3.2  熟料强度等级修正系数按公式（5）计算： 

4

A
52.5α = …………………………………………………………(5) 

式中：α——熟料强度等级修正系数； 

A——统计期内熟料平均 28d 抗压强度(参照 GB 16780 附录 A 的规定)，MPa； 

52.5——统计期内熟料平均抗压强度修正到 52.5MPa。 

5.2.3.3  水泥企业所在地海拔高度超过 1000m 时进行海拔修正，海拔修正系数按公式（6）计

算： 

O

H

P
P

K = …………………………………………………………(6) 

式中： K ——海拔修正系数； 

HP ——当地环境大气压，Pa； 

OP ——海平面环境大气压，101325 Pa； 

5.2.3.4  可比熟料综合煤耗按公式（7）计算： 

        clkcl αKee = ………………………………………………………(7) 

式中： kcle ——可比熟料综合煤耗（折标煤），kg/t； 

5.2.4  可比熟料综合电耗  

指将熟料综合电耗统一修正后所得的综合电耗，按公式（8）计算： 

       CLKCL αKQQ = …………………………………………………………(8) 

式中： KCLQ ——可比熟料综合电耗，kW•h/t； 

CLQ ——统计期内熟料综合电耗，kW•h/t。 

注：按熟料 28d 抗压强度等级修正到 52.5 等级及海拔高度统一修正。 

5.2.5  可比熟料综合能耗 

指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熟料消耗的各种能源统一修正后并折算成标准煤所得的综合能

耗。按公式（9）计算： 

KCLkclCL 1229.0 QeE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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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LE ——可比熟料综合能耗（折标煤），kg/t； 

0.1229——每千瓦时电力折合的标准煤量（参照 GB 16780 附录 B），kg/kW•h。 

注：按熟料 28d 抗压强度等级修正到 52.5 等级及海拔高度统一修正。 

5.2.6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指水泥综合电耗统一修正后所得的综合电耗，以 KSQ 表示。 

5.2.6.1  水泥综合电耗按公式（10）计算： 

S

fzggmmclCLfm
S P

qpqpqpQq
Q

++++
= ……………………………（10） 

式中： SQ ——水泥综合电耗，kW•h/t； 

fmq ——统计期内水泥粉磨及包装过程耗电量，kW•h； 

clp ——统计期内熟料消耗量，t； 

mq ——统计期内每吨混合材预处理平均耗电量，kW•h/t； 

mp ——统计期内混合材消耗量，t； 

gq ——统计期内处吨石膏平均耗电量，kW•h/t； 

gp ——统计期内石膏消耗量，t；  

fzq ——统计期内应分摊的辅助用电量，kW•h； 

SP ——统计期内水泥总产量，t。 

注：对水泥粉磨企业，计算水泥综合电耗时按 CLQ 等于零计算。 

5.2.6.2  水泥强度等级修正系数按公式（11）计算： 

4

B
42.5d = ……………………………………………………（11） 

式中： d ——水泥强度等级修正系数； 

B ——统计期内水泥加权平均强度，MPa； 

42.5 ——统计期内水泥平均强度修正到42.5MPa； 

5.2.6.3  混合材掺量修正系数按公式（12）计算： 

( )20F0.3%f −×= H …………………………………………（12） 

式中： f ——混合材掺量修正系数； 

HF ——统计期内混合材掺量(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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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混合材掺量每改变1.0%，影响水泥综合电耗百分比的统计平均值； 

20——普通硅酸盐水泥中混合材允许的最大掺量（质量分数），％； 

5.2.6.4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按公式（13）计算： 

SKS f)Qd(1Q += ……………………………………………（13） 

式中： KSQ ——可比水泥综合电耗，kW•h/t； 

注：对水泥粉磨企业按 f为零计算。 

5.2.7  可比水泥综合能耗 

指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水泥消耗的各种能源统一修正后并折算成标准煤所得的综合能

耗，按公式（14）计算： 

KShkclKS Q0.1229egeE ×++×= …………………………………（14） 

式中： KSE ——可比水泥综合能耗（折标煤），kg/t； 

g ——统计期内水泥企业水泥中熟料平均配比（质量分数），％； 

he ——统计期内烘干水泥混合材所消耗燃料折算的单位水泥标准煤量，kg/t。  

注 1：按熟料 28d 抗压强度等级修正到 52.5 等级、海拔高度、水泥 28d 抗压强度等级修正到出厂为 42.5

等级及混合材掺量统一修正。 

注 2：本标准水泥中熟料配比按75％计算。 

 

5.2.8  循环水利用率 

循环水利用率按公式（15）计算： 

              ％100＝ 1 ×
W
Wη   …………………………………………………(15) 

式中：η——循环水利用率，%； 

1W ——循环冷却水的循环利用量，t； 

W ——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水利用量之和（不包括余热发电用水蒸发量），t。 

5.2.9  水泥散装率 

水泥散装率按公式（16）计算： 

％100s
＝ ×

G
Gk …………………………………………………(16) 

式中： k ——水泥散装率，%； 

SG ——散装水泥出厂量，万 t； 

G ——全厂全年水泥出厂量，万 t。 

5.2.10  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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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比例为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的量与原料总量的比值，按

公式（17）计算： 

％100＝
y

f ×
G
GF ………………………………………………（17) 

式中： F ——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的比例，％； 

fG ——统计期内原料配料中使用工业废物的量，万 t； 

yG ——统计期内原料总量，万 t。 

5.2.11  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 

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按公式（18）计算： 

％
H

HHHm 100)(

HI

HDHEHI ×
+−

= ………………………………（18) 

式中：m ——窑系统废气余热利用率，％。 

HIH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进口总热量，kJ； 

HEH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出口热量，kJ； 

HDH ——统计期内余热利用系统的散热损失总量，kJ。 

注：热量测定按 JC/T 733 进行。 

5.2.12  废物回收利用率 

废物回收利用率按公式（19）计算： 

％100＝
z

h ×
F
Fσ ……………………………………………………(19) 

式中：σ ——废物回收利用率，%； 

hF ——统计期内回收利用的废物量，kg； 

zF ——统计期内废物总量，kg。 

5.2.13  采终后受破坏植被绿化率 

采终后受破坏植被绿化率按公式（20）计算： 

100％
S
Sn＝ 1 × ……………………………………………………(20) 

式中： n——植被绿化率，%； 

1S ——统计期内植被绿化恢复面积，m
2
； 

S ——统计期内植被破坏总面积，m
2
。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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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废纸制浆造纸工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造纸工业(废纸制浆)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

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

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3 月 2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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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造纸工业（废纸制浆）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造纸工业（废

纸制浆）清洁生产指标为分五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

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废纸制浆造纸工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

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

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7488 —87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QB 1022  制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

本标准主要是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包括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

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3.3  废纸制浆 

以废纸+为原料，经过碎浆处理，必要时进行脱墨、漂白等工序制成纸浆的生产过程。 

3.4  绝干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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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为0%的废纸。 

3.5 脱墨制浆 

使用机械和化学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将废纸上的油墨除去而得到纸浆的生产过程。 

3.6  非脱墨制浆 

在废纸制浆过程不进行脱墨处理的生产过程。 

3.7 脱墨污泥综合利用 

通过燃烧、回收利用等方式，从脱墨污泥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

的过程。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造纸工业(废纸制浆)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企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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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非脱墨制浆 碎浆浓度≥8% 碎浆浓度≥4% 
1.碎浆 

脱墨制浆 碎浆浓度≥15% 碎浆浓度≥8% 碎浆浓度≥4% 

2.筛选 压力筛选 

3.浮选 封闭式脱墨设备 开放式脱墨设备 

4.漂白 过氧化氢漂白、还原漂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非脱墨制浆 ≤9 ≤13 ≤18 1. 新 鲜 水 用 量

/(m
3
/t) 脱墨制浆 ≤13 ≤18 ≤22 

非脱墨制浆 ≤230 ≤280 ≤310 2.综合能耗（折标

煤）/（kg/t） 脱墨制浆 ≤310 ≤355 ≤390 

非脱墨制浆 ≤1.28 ≤1.31 ≤1.36 3.绝干纤维原料消

耗量/(t/t) 脱墨制浆 ≤1.33 ≤1.42 ≤1.5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非脱墨制浆 ≤8 ≤11 ≤15 1.废水产生量

/(m
3
/t) 脱墨制浆 ≤11 ≤15 ≤20 

非脱墨制浆 ≤28 ≤33 2. 化学需氧量

（CODCr）产生量

/(kg/t) 
脱墨制浆 ≤36 ≤44 

非脱墨制浆 ≤11 ≤13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产生量

/(kg/t) 
脱墨制浆 ≤14 ≤17 

非脱墨制浆 ≤18 ≤22 4. 悬浮物（SS）产

生量/(kg/t) 脱墨制浆 ≤22 ≤27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非脱墨制浆 ≥95 ≥90 ≥85 1.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 
脱墨制浆 ≥90 ≥85 ≥80 

2.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企业按照GB/T 24001建立、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

认证。按照《清洁生产审核

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

洁生产审核。 

建立了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3.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安装齐全的水、电、汽计量

仪表，制定完善的考核制度

并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环节的水、电、汽进行计量，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并能严格执行。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于一般废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相关规定

进行妥善处理；对于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关于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理处置的相关

规定进行安全管理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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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纸浆量以绝干浆计。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监测分析

方法。详见表 2。 

表 2 污染物项目测定方法标准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化学需氧量（CODCr）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7488—87 

悬浮物（SS） 

末端治理

设施入口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89 

 

5.2  计算方法 

若生产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生产为连续性生

产，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企业的取水量、原料消耗量、产品

产量及能源使用量、工序能耗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2.1  新鲜水用量 

指企业生产单位产品所使用的新鲜水量，按公式（1）计算： 

Q
VV i

ui =  …………………………………… （1） 

式中： Vui ——新鲜水用量，m3/ t；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m3；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t。 

5.2.2  综合能耗  

指制浆造纸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

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

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

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计算公式为（2）。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制

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QB 1022）计算。按公式（2）计算： 

Q
EE i

u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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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ui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折标煤计算），kg/t ； 

E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的综合能耗（按折标煤计算），t；  

Q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t。 

5.2.3  绝干纤维原料消耗量  

绝干纤维原料消耗量，按公式（3）计算： 

Q
YY i

ui = ………………………………………（3） 

式中：Yui ——单位产品纤维原料消耗量，t/t； 
Y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纤维原料消耗量，t； 

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t。 

5.2.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按公式（4）计算： 

%100
ri

r
×

+
=

VV
VR ………………………………（4） 

式中：R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Vr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重复用水量，m3； 

V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m3。 

5.2.5  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  

   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计算： 

                  %100×
T
Pβ＝  ………………………………（5） 

式中：β——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 ； 

P——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脱墨污泥综合利用量，t； 
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脱墨污泥总产生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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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钢铁行业铁合金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钢铁行业铁合金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冶金清洁生

产技术中心)、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04 月 10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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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铁合金)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行业铁合金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钢铁行业铁合金企业

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四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电炉法生产硅铁、高碳锰铁、锰硅合金、中低碳锰铁、高碳铬铁和中

低微碳铬铁共六个品种产品铁合金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

生产绩效评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

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21341   铁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272   硅铁 

GB/T 3795   锰铁 
GB/T 4008   锰硅合金 
GB/T 5683   铬铁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电硅热法 

在电炉中用硅(来源于中间产品锰硅合金、硅铬合金等)做还原剂生产中低微碳锰铁、中

低微碳铬铁等铁合金产品的方法。 

3.3  电炉额定容量 

电炉变压器额定容量，用 kVA 表示，它是反映电炉生产能力的指标。 

3.4  电炉功率因数 

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φ)的余弦，以符号 COSφ 表示。其数值是有用功率

与视在功率的比值，是设备效率高低的参数。 

3.5  电炉自然功率因数 

电炉额定容量下其低压侧未进行无功补偿前的电炉初始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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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炉低压无功补偿 

对容量较大的电炉低压侧就地进行补偿，并联安装于电炉变压器后短网侧，由电容器和

电抗器等组成并与冶炼电压相匹配的可监控的无功补偿系统。可优化电炉冶炼参数，提高功

率因数，平衡冶炼时产生的无功功率，从而增加产品产量，降低冶炼电耗。 

3.7  PLC 控制 

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

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

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钢铁行业铁合金企业生产过程中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采用电炉法生产硅铁、高碳锰铁、锰硅合金、中低碳锰铁、高碳铬铁和中低微碳铬铁等

六个品种产品的清洁生产指标要求分别见表 1至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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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硅铁产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额定容量/kVA ≥50000 ≥25000 ≥12500  

2.电炉装置 半封闭矮烟罩装置 

3.除尘装置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

备有除尘装置，在熔炼除尘

装置废气排放部位安装有

在线监测装置，对烟粉尘净

化采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

备有除尘装置，对烟粉尘净

化采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

位配备有除尘装置，对

烟粉尘净化采用干式

除尘装置 

原辅料上料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PLC 控制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机械化及程序控制 

电极压放、功率调节实现计算机控制 电极压放实现机械化
冶炼控制 

料管加料、炉口拨料、捣炉实现机械化 

4.生产工 

艺操作 

炉前出炉 开堵炉眼实现机械化 

5.余热回收利用 
回收烟气余热生产蒸汽或

用于发电 
回收烟气余热并利用 

6.水处理技术 采用软水、净环水闭路循环技术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电炉额定容

量/kVA 
S≥50000 

30000≤S

＜50000 

25000≤S

＜30000 

16500≤S

＜25000 

12500≤S

＜16500 

电炉自然功

率因数 COSφ 
- ≥0.65 ≥0.74 ≥0.80 ≥0.82 

1. 电 炉 功

率 因 数

COSφ 

低压补偿后

功 率 因 数

COSφ 

≥0.92 ≥0.92 - 

2.硅石入炉品位/% SiO2含量≥97 SiO2含量≥96 

3.硅(Si)元素回收率/% ≥92 

4.单位产品冶炼电耗/[(kW

•h)/t] 
≤8300 ≤8500 

5. 综 合 能 耗
a
( 折 标

煤)/(kg/t) 
≤1850 ≤1910 

6.新水消耗/(m
3
/t) ≤5.0 ≤8.0 ≤10.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水重复利用率/% ≥95 ≥90 

2.炉渣利用率/% 100 

3.微硅粉回收利用率/% 100 

注：1、硅铁产品标准执行 GB/T 2272。 

2、硅铁产品实物量以硅含量 75%为基准折合成基准吨，然后以基准吨为基础再折算单位产品能耗、物耗。 

3、硅铁生产采用干法除尘。 

a 综合能耗计算过程中电力折合标煤按当量热值折算，取折标系数 0.1229 k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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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炉高碳锰铁产品(熔剂法)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额定容量/kVA ≥50000 ≥25000 ≥12500 

2.电炉装置 全封闭式 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 

3.煤气净化装置 干式净化装置 干式或湿式净化装置 

4.除尘装置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

配备有除尘装置，在熔炼

除尘装置废气排放部位

安装有在线监测装置，对

烟粉尘净化采用干式除

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备

有除尘装置，对烟粉尘净化采

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备

有除尘装置，对烟粉尘净化采

用干式或湿式除尘装置 

原辅料上料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PLC 控制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机械化

电极压放、功率调节实现 PLC 控制 电极压放实现机械化 
冶炼控制 

加料实现机械化 

5.生产工 

艺操作 

炉前出炉 开堵炉眼实现机械化 

6.煤气或余热回收利用 
全封闭电炉回收煤气并

利用 
回收电炉煤气或烟气余热并利用 

7.水处理技术 采用软水、净环水闭路循环技术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电炉额定容

量（S）/ kVA 
S≥50000 

30000≤S＜

50000 

25000≤S＜

30000 

16500≤S＜

25000 

12500≤S 

＜16500 

电炉自然功

率因数 COSφ 
- ≥0.60 ≥0.70 ≥0.76 ≥0.78 

1.电炉功

率 因 数

COSφ 低压补偿后

功 率 因 数

COSφ 

≥0.92 ≥0.92 - 

2.锰矿入炉品位/% Mn 含量≥38 

3.锰(Mn)元素综合回收率

/% 

≥80 

4.单位产品冶炼电耗/[(kW

•h)/t] 
≤2300 ≤2600 

5. 综 合 能 耗
a
( 折 标

煤)/(kg/t) 
≤670 ≤710 

6.新水消耗/(m
3
/t) ≤5.0   ≤8.0 ≤10.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水重复利用率/% ≥95 ≥90 

2.煤气回收利用率/% 100 ≥90 ≥85 

3.炉渣利用率/% 100 ≥95 ≥90 

4.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注：1、电炉高碳锰铁产品标准执行 GB/T 3795。 

2、高碳锰铁产品实物量以锰含量 65%为基准折合成基准吨，然后以基准吨为基础再折算单位产品能耗、物耗。 

3、入炉矿品位每升高或降低 1%，相应冶炼电耗也降低或升高≤60 (kW•h)/t，详见铁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41。 

a 综合能耗计算过程中电力折合标煤按当量热值折算，取折标系数 0.1229 k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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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锰硅合金产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额定容量/kVA ≥50000 ≥25000 ≥12500 

2.电炉装置 全封闭式 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 

3.煤气净化装置 干式净化装置 干式或湿式净化装置 

4.除尘装置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
备有除尘装置，在熔炼除尘
装置废气排放部位安装有
在线监测装置，对烟粉尘净
化采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
配备有除尘装置，对烟粉
尘净化采用干式除尘装
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
备有除尘装置 

原辅料上料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PLC 控制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机械

化 

电极压放、功率调节实现 PLC 控制 电极压放实现机械化 
冶炼控制 

加料实现机械化 

5.生产工 

艺操作 

炉前出炉 开堵炉眼实现机械化 

6.煤气或余热回收利用 全封闭电炉回收煤气并利用 
回收电炉煤气或烟气余热

并利用 

7.水处理技术 采用软水、净环水闭路循环技术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电炉额定容

量（S）/kVA 
S≥50000 

30000≤S

＜50000 

25000≤S 

＜30000 

16500≤S 

＜25000 

12500≤S

＜16500 

电炉自然功

率因数 COSφ 
- ≥0.62 ≥0.72 ≥0.78 ≥0.81 

1. 电 炉 功

率 因 数

COSφ 低压补偿后

功 率 因 数

COSφ 

≥0.92 ≥0.92 - 

2.锰矿入炉品位/% Mn 含量≥34 

3. 锰(Mn)元素综合回收率

/% 

≥82 

4.单位产品冶炼电耗/[(kW

•h)/t] 
≤4000 ≤4200 

5. 综 合 能 耗
a
( 折 标

煤)/(kg/t) 
≤950 ≤990 

6.新水消耗/(m
3
/t) ≤5.0 ≤8.0 ≤10.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水重复利用率/% ≥95 ≥90 

2.煤气回收利用率/% 100 ≥90 ≥85 

3.炉渣利用率/% 100 ≥95 ≥90 

4.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注：1锰硅合金产品标准执行 GB/T 4008。 
2：锰硅合金产品实物量以 Mn +Si=82%为基准折合成基准吨，然后以基准吨为基础再折算单位产品能耗、物耗。
3：入炉矿品位每升高或降低 1%，相应冶炼电耗也降低或升高≤100(kW•h)/t，详见铁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 GB 21341。 

a 综合能耗计算过程中电力折合标煤按当量热值折算，取折标系数 0.1229 k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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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电硅热法中低碳锰铁产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额定容量/kVA ≥5000 ≥3000 

2.电炉装置 半封闭式矮烟罩 

3.精炼电炉铁水装炉 热装热兑工艺 

4.除尘装置 

原料处理、熔炼产

尘部位配备有除尘

装置，在熔炼除尘

装置废气排放部位

安装有在线监测装

置，对烟粉尘净化

采用干式除尘装置

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

部位配备有除尘装

置，对烟粉尘净化采

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配备有干

式除尘装置 

原辅料上料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PLC 控制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机械化 

电极压放、功率调节实现 PLC 控制 电极压放实现机械化 
5.生产工 

艺操作 
冶炼控制 

加料实现机械化 

6.水处理技术 采用软水、净环水闭路循环技术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1.电炉自然功率因数 COSφ ≥0.9 

2.锰矿入炉品位/% Mn 含量≥48 Mn 含量≥46 

3. 锰(Mn)元素回收率/% ≥84 ≥82 

4.单位产品冶炼电耗/[(kW •

h)/t](热装) 
≤580 ≤680 ≤700 

5.综合能耗
a
(折标煤)/(kg/t) ≤110 ≤120 ≤130 

6.新水消耗/(m
3
/t) ≤1.0 ≤2.0 ≤3.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水重复利用率/% ≥95 ≥90 

2.炉渣利用率/% 100 ≥95 ≥90 

3.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注 1：电硅热法中低碳锰铁产品标准执行 GB/T 3795。 

2：中低碳锰铁产品实物量以含 Mn78%为基准折合成基准吨，然后以基准吨为基础再折算单位产品能耗、物耗。

3：入炉矿品位每升高或降低 1%，相应冶炼电耗也降低或升高≤20 (kW•h)/t。 

a 综合能耗计算过程中电力折合标煤按当量热值折算，取折标系数 0.1229 k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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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碳铬铁产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额定容量/kVA ≥50000 ≥25000 ≥12500 

2.电炉装置 全封闭式 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 

3.煤气净化装置 干式净化装置 干式或湿式净化装置 

4.除尘装置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

位配备有除尘装置，在

熔炼除尘装置废气排

放部位安装有在线监

测装置，对烟粉尘净化

采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

部位配备有除尘装

置，对烟粉尘净化采

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

配备有除尘装置 

原辅料上料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PLC 控制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机

械化及程序控制 

电极压放、功率调节实现计算机控制 电极压放实现机械化 

冶炼控制 
加料实现机械化 

5. 生 产

工 艺 操

作 

炉前出炉 开堵炉眼实现机械化 

6.煤气或余热回收利用 全封闭电炉回收煤气并利用 
回收电炉煤气或烟气余热

并利用 

7.水处理技术 采用软水、净环水闭路循环技术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电炉额定容量（S）/kVA S≥50000 
30000≤S

＜50000

25000≤S 

＜30000

16500≤S 

＜25000 

12500≤S

＜16500 

电 炉 自 然 功 率 因 数

COSφ 
- ≥0.76 ≥0.84 ≥0.86 ≥0.88 

1. 电 炉

功 率 因

数 COSφ 
低压补偿后功率因数

COSφ 
≥0.92 ≥0.92 - 

2.铬矿入炉品位/% Cr2O3含量≥40 

3. 铬(Cr)元素综合回收率/% ≥92 ≥90 

4.单位产品冶炼电耗/[(kW•h)/t] ≤2800 ≤3200 

5.综合能耗
a
(折标煤)/(kg/t) ≤740 ≤810 

6.新水消耗/(m
3
/t) ≤5.0 ≤8.0 ≤10.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水重复利用率/% ≥95 ≥90 

2.煤气回收利用率/% 100 ≥90 ≥85 

3.炉渣利用率/% 100 ≥95 ≥90 

4.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注 1：高碳铬铁产品标准执行 GB/T 5683。 

2：高碳铬铁产品实物量以含铬 50%为基准折合成基准吨，然后以基准吨为基础再折算单位产品能耗、物耗。

3：入炉矿品位每升高或降低 1%，相应冶炼电耗也降低或升高≤80(kW•h)/t，详见铁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 GB 21341。 

a 综合能耗计算过程中电力折合标煤按当量热值折算，取折标系数 0.1229 k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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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电硅热法中低微碳铬铁产品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电炉额定容量/kVA ≥5000 ≥3000 

2.电炉装置 带盖倾动或半封闭精炼炉 

3.精炼电炉铁水装炉 热装热兑工艺 热装或冷装工艺 

4.除尘装置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

部位配备有除尘装

置，在熔炼除尘装置

废气排放部位安装有

在线监测装置，对烟

粉尘净化采用干式除

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

部位配备有除尘装

置，对烟粉尘净化采

用干式除尘装置和

PLC 控制 

原料处理、熔炼产尘部位

配备有干式除尘装置 

原辅料上料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 PLC 控制 配料、上料、布料实现机

械化 

电极压放、功率调节实现计算机控制 电极压放实现机械化 
5.生产工 

艺操作 
冶炼控制 

加料实现机械化 

6.水处理技术 采用软水、净环水闭路循环技术 

二、资源与能源利用指标 

1.电炉自然功率因数 COSφ ≥0.9 

2.铬矿入炉品位/% Cr2O3含量≥48 

3.铬(Cr)元素综合回收率/% ≥87 ≥85 ≥83 

中碳铬铁≤1400 中碳铬铁≤1600 4.单位产品冶炼电耗/ 

[(kW•h)/t] 低微碳铬铁≤1600 低微碳铬铁≤1800 

5.综合能耗
a
(折标煤)/(kg/t) ≤230 ≤270 

6.新水消耗/(m
3
/t) ≤1.0 ≤2.0 ≤3.0 

三、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水重复利用率/% ≥95 ≥90 

2.炉渣利用率/% 100 ≥95 ≥90 

3.尘泥回收利用率/% 100 ≥95 ≥90 

注：1、电硅热法中低微碳铬铁产品标准执行 GB/T 5683。 

2、中低微碳铬铁产品实物量以含铬量 50%为基准折合成基准吨，然后以基准吨为基础再折算单位产品

能耗、物耗。 

3、入炉矿品位每升高或降低 1%，相应冶炼电耗也降低或升高≤30(kW•h)/t。 

a 综合能耗计算过程中电力折合标煤按当量热值折算，取折标系数 0.1229 kg/(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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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铁合金生产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有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 环境审核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 了 审 核 ； 按 照

ISO14001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了审核；环境管理制

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钢铁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

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基本齐全 

4. 废物处理 

对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的处置、处理符合国家与地方政府相关规定

要求。对于危险废物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应

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

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险

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应当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

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

有作业指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

位要有警示牌；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 储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并进行演练； 

- 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1.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

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

作业指导书；生产工序能

分级考核。 

2.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

及验收程序； 

- 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 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制度中明确： 

-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程序； 

- 协作方、服务方的管理程序 

环境管理制度中明确： 

- 原材料供应方的管理

程序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颁布的相关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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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电炉功率因数 

电炉功率因数，按公式(1) 计算： 

S
P

A = …………………………………………………(1) 

式中：A——电炉功率因数，以 COSφ 表示； 
P——有用功率，kW； 
S——视在功率，kVA。 

5.2.2  入炉矿品位 

指入炉矿主元素的平均品位，按公式(2) 计算： 

%100
s

Z ×=
C

C
CP …………………………………………………(2) 

式中：Cp——入炉矿品位，%； 
Cz——入炉矿含主元素量，t； 
Cs——入炉矿实物总量，t。 

5.2.3  元素回收率 

指产品在冶炼过程中某种主元素的利用程度，它是反映冶炼过程中金属回收程度的指标，按

公式(3) 计算：  

 

%100
oid
d ×=

I
R

S
…………………………………………………(3) 

式中：Rid——元素回收率，%； 
Sd——合格品含主元素重量，t； 
Io——入炉原料含主元素重量，t。 

5.2.4  单位产品冶炼电耗 

指在单位时间(以年为单位)内铁合金冶炼工序每生产单位合格铁合金产品所消耗的电量，其

中不包括原料处理、出铁、浇涛、精整等过程消耗的电量，按公式(4) 计算： 

THJ

ydh
ydh P

e
E = …………………………………………………(4) 

式中：Eydh——单位产品冶炼电耗，(kW•h)/t； 
eydh——铁合金生产冶炼耗电量，kW•h； 
PTHJ——合格铁合金产量，t。 

5.2.5  综合能耗 

指铁合金企业在单位时间(以年为单位)生产单位产品合格铁合金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扣除工

序回收并外供的能源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折合标准煤总量，按公式(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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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J

yrdlthyd
THJ P

e-eee
E

++
= …………………………………………………(5) 

式中：ETHJ——铁合金产品综合能耗(折标煤)，kg/t； 
eyd——铁合金生产冶炼电力能源年耗用量(折标煤)，kg； 
eth——铁合金生产炭质还原剂年耗用量(折标煤)，kg； 
edl——铁合金生产过程中动力能源年耗用量(折标煤)，kg； 
eyr——年二次能源回收与外供量(折标煤)，kg； 
PTHJ——年合格铁合金产量，t。 

5.2.6  新水消耗 

指铁合金企业在单位时间(以年为单位)采用电炉法生产单位产品铁合金所消耗的新水量，按

公式(6) 计算： 

%100
s

ui
i ×=

M
V

V
…………………………………………………(6) 

 
式中：Vui——吨产品新水消耗量，m3/t ； 

Vi——年生产铁合金产品所消耗的所有新水量，m3； 
Ms——年铁合金产品产量，t。 

5.2.7  水重复利用率 

指铁合金生产过程中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总用水量的百分比，按公式(7) 计算： 

%100
nr

r ×
+

=
WW

W
W …………………………………………………(7) 

式中：W——水重复利用率，%； 
Wr——年生产铁合金产品过程中的重复用水量，m3； 
Wn——年生产铁合金产品过程中的新水补充量，m3。 

5.2.8  炉渣利用率 

指炉渣利用量与炉渣产生量的百分比，按公式(8) 计算： 

%100h ×=
G

G
R …………………………………………………(8) 

式中：R——炉渣利用率，%； 
Gh——年炉渣利用量，t； 
G——年炉渣产生量，t。 

5.2.9  微硅粉回收利用率 

指硅铁生产过程中微硅粉利用量与微硅粉回收量的百分比，按公式(9)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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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gz

ge
gr

×=
W

W
W …………………………………………………(9) 

 

式中：Wgr——微硅粉回收利用率，%； 
Wge——微硅粉年利用量，t； 
Wgz——微硅粉年回收量，t。 

5.2.10  煤气回收利用率 

指煤气利用量与煤气回收量的百分比，按公式(10) 计算： 

%100h
r

×=
M

M
M …………………………………………………(10) 

 

式中：Mr——煤气回收利用率，%； 
Mh——年利用煤气量，万 m3； 
M——年回收煤气量，万 m3。 

5.2.11  尘泥回收利用率 

指铁合金生产尘、泥利用量与尘、泥回收量的百分比，按公式(11) 计算： 

%100h
r

×=
C

C
C …………………………………………………(11) 

 

式中：Cr——尘、泥回收利用率，%； 
Ch——年尘、泥利用量，t； 
C——年尘、泥回收量，t。 

5.2.12  基准吨 

指铁合金企业把产品实物量按所含主要元素折合成规定基准成分且以吨为单位的产品产量，

按公式(12) 计算： 

j

sz
jz E

E
M

M×
= …………………………………………………(12) 

式中：Mjz——基准吨，t；  
Ez——产品主要元素成分，%； 
Ms——产品实物量，t； 
Ej——产品含主要元素的基准成分，%。 

注：为便于统一计算和比较铁合金产品冶炼效果，规定铁合金产量均按基准吨计算，其它指标如单位炉料消

耗、单位电能消耗也均以基准吨为单位进行计算。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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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氧化铝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氧化铝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8 月 10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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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氧化铝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氧化铝生产企业（铝土矿开采、自备热电生产部分除外）清洁生产的一般要

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铝土矿为原料用拜耳法、联合法生产氧化铝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

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

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6.1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翻转法 

GB 5086.2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拜耳法 

一种用苛性碱（主要成分是烧碱）溶液溶出铝土矿的氧化铝生产方法，主要适用于处理较

高品位的铝土矿，具有工艺简单能耗低等特点。 

3.2  烧结法 

一种用纯碱或石灰石与含铝资源共同烧结生产氧化铝的方法，具有能够处理低品位铝土矿

和其他含铝资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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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联合法 

一种拜耳法和烧结法并用的氧化铝生产方法。联合法工艺可分为串联法、并联法和混联法

三种形式。 

3.4  综合能耗 

规定的耗能体系在一段时间内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

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氧化铝业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氧化铝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表 2。 

表 1  氧化铝业（拜耳法）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生产工艺技术采用间接加热强化溶出技术；赤泥分离洗涤采用高效沉降技术；氢氧化铝焙烧采用流态化焙烧技术，

降膜蒸发、强制循环蒸发排盐等新技术，推进生产设备的大型高效化。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氧化铝综合回收率/% ≥82 ≥81 

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

煤）/（kg/t） 
≤400 ≤500 ≤520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m
3
/t） ≤3.6 ≤4.5 

三、产品指标 

1.氧化铝一级品率/% 10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 SO2 产生量
a
/

（kg/t） 
≤0.15 ≤0.8 ≤1.7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6 ≥93 ≥90 

2.赤泥回水利用率
b
/% 100 

3.二次蒸汽利用率
c
/% 100 

4.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d
/%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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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

审核；按照 GB/T 24001 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

洁生产审核。建立了环境管理与监控制度，有污

染事故的应急程序，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和作

业指导书。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有较完善的岗位操作

规程，重点岗位有作业指导书。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好率达

100%；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核制度。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好率达 98%；各种计量装置

基本齐全，并制定严格考核制度。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制定了企业环境风险预案。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主要生产部位有明显标识，生产

环境整洁。 

凡是可能产生粉尘和有害气体产生的设备或场所，都应采取严格的降尘或废气

净化措施：干性物料装卸处应设置喷水抑尘或其他有效的集尘、降尘措施，并

保证在物料装卸过程中正常运行；所有干性物料输送皮带均应设置封闭皮带廊；

新建氧化铝厂应设集中原料堆放库，原料场应设围墙或其他抑尘措施。 

凡是有气体污染物产生的设施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过程的封闭，杜绝或减少

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的废气设施，必须采取废气净化或除尘

措施。 

废水管理应实施“清污分流”，对废水管网进行防腐、防渗漏处理，避免废水渗

漏，实现工业废水全部回收利用。 

具备药剂制配室和严格的药剂制度，添加的药剂种类、药剂用量、添加方式、

加药地点以及加药顺序等均经过充分试验确定。 

4.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根据铝土矿品质及氧化铝生产工艺情况进一步降低碱耗。 

5.赤泥处理与处置 

按照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6.1、GB 5086.2 对赤泥进行

浸出毒性鉴别，如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则赤泥及其堆场应按 GB 18597、GB 18598

要求进行处置，如经鉴别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则赤泥应按 GB 18599 二类一般固体

废物要求进行处置。 

6.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要求。 

注：a SO2产生量的统计范围是氢氧化铝焙烧炉，不包含热电厂、石灰炉、熔盐炉等。 

b 对赤泥堆场进行了防渗处理，赤泥附液不发生渗漏，并长期将赤泥堆场的回水返回氧化铝生产企业合理利

用，即可认为赤泥回水利用率为 100%。 

c 在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蒸汽能全部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得到充分应用而

不排空浪费，即可认为二次蒸汽利用率为 100%。 

d 在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得到的新蒸汽冷凝水能全部返回锅炉房，或大部分返回锅炉房，少部

分补充到生产工艺过程中而不外排浪费，即可认为蒸汽冷凝水利用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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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氧化铝业（联合法）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生产工艺技术采用间接加热强化溶出技术；赤泥分离洗涤采用高效沉降技术；氢氧化铝焙烧采用流态化焙烧技术，

降膜蒸发、强制循环蒸发排盐等新技术，烧结法采用间接加热脱硅技术，推进生产设备的大型高效化 。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氧化铝综合回收率/% ≥91 ≥90 

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煤）

/（kg/t） 
≤800 ≤900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m
3
/t） ≤4 ≤5 ≤7 

三、产品指标 

1.氧化铝一、二级品比例/% 100 ≥99 ≥98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SO2产生量
a
/（kg/t） ≤0.25 ≤0.95 ≤2.4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6 ≥93 ≥90 

2.赤泥回水利用率
b
/% 100 

3.二次蒸汽利用率
c
/% 100 

4.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d
/%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

审核；按照 GB/T 24001 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备。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

清洁生产审核。建立了环境管理与监控制度，

有污染事故的应急程序，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齐全有效。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和作

业指导书。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有较完善的岗位操

作规程，重点岗位有作业指导书。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好率达

100%；各种计量装置齐全，

并制定严格计量考核制度。

设备运行无故障、完好率达 98%；各种计量装置

基本齐全，并制定严格考核制度。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制定了企业环境风险预案。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主要生产部位有明显标识，生产

环境整洁。 

凡是可能产生粉尘和有害气体产生的设备或场所，都应采取严格的降尘或废气

净化措施：干性物料装卸处应设置喷水抑尘或其他有效的集尘、降尘措施，并

保证在物料装卸过程中正常运行；所有干性物料输送皮带均应设置封闭皮带

廊；新建氧化铝厂应设集中原料堆放库，原料场应设围墙或其他抑尘措施。 

凡是有气体污染物产生的设施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过程的封闭，杜绝或减少

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的废气设施，必须采取废气净化或除尘

措施。 

废水管理应实施“清污分流”，对废水管网进行防腐、防渗漏处理，避免废水

渗漏，实现工业废水全部回收利用。 

具备药剂制配室和严格的药剂制度，添加的药剂种类、药剂用量、添加方式、

加药地点以及加药顺序等均经过充分试验确定。 

4.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根据铝土矿品质及氧化铝生产工艺情况进一步降低碱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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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5.赤泥处理与处置 

按照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6.1、GB 5086.2 对赤泥进行

浸出毒性鉴别，如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则赤泥及其堆场应按 GB 18597、GB 18598

要求进行处置，如经鉴别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则赤泥应按 GB 18599 二类一般固

体废物要求进行处置。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要求。 

注：a SO2产生量的统计范围是氢氧化铝焙烧炉和熟料烧成窑，不包含热电厂、石灰炉、熔盐炉等。 

b 对赤泥堆场进行了防渗处理，赤泥附液不发生渗漏，并长期将赤泥堆场的回水返回氧化铝生产企业合理利

用，即可认为赤泥回水利用率为 100%。 

c 在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蒸汽能全部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得到充分应用而

不排空浪费，即可认为二次蒸汽利用率为 100%。 

d 在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得到的新蒸汽冷凝水能全部返回锅炉房，或大部分返回锅炉房，少部

分补充到生产工艺过程中而不外排浪费，即可认为蒸汽冷凝水利用率为 100%。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各项指标的采样、监测和鉴别方法按 HJ/T 56—2000 和 HJ/T 57—2000 执行。 

表 3  氧化铝业污染物指标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 

类 型 
项 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采样频次 

大气 

污染源 
二氧化硫 

污染物净化设

施进口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排气筒中废气的采样以连续

1 小时的采样获取平均值，

或在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

隔采集 3～4个样品，并计算

平均值 

 

5.2  统计核算 

    原材料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废水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及相关技术经济指标等，以法定

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 

5.3  计算方法 

5.3.1  氧化铝综合回收率 

指生产的氧化铝产品占铝土矿中氧化铝的百分比含量。以铝土矿中带入的氧化铝计算，不

含选矿过程，不考虑石灰中带入的氧化铝，按公式（1）计算： 

                                        ……………………………………… （1） 

式中：N——氧化铝综合回收率，%； 

N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的氧化铝产品产量，t； 

M——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的铝土矿中氧化铝的量，t。 

5.3.2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100%tNN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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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产单位氧化铝消耗的新鲜水量，按公式（2）计算： 

                                    ………………………………………… （2） 

 
式中：W——生产单位氧化铝消耗的新鲜水量，m3/t； 

W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氧化铝生产取新鲜水量，m3； 

Mo——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氧化铝产量，t。 

5.3.3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氧化铝生产企业内部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年），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占总

用水量的百分比，按公式（3）计算。总用水量是指生产过程中取用新鲜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

和。重复利用水量是指循环用水量和串联用水量之和。 

                       %100
t

r
×

V
VR＝ ……………………………………（3）  

式中：R——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用水量），m3； 

V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m3。 

5.3.4  赤泥回水利用率 

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赤泥回水利用量占赤泥回水产生量的比率，按公式（4）计算： 

                       %100
t

r
z ×

Z
ZR ＝ ………………………………… （4） 

式中：Rz——赤泥回水利用率，%； 

Z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赤泥回水利用量，t； 

Z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赤泥回水产生量，t。 

5.3.5  二次蒸汽利用率 

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蒸汽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得到利用的量占产生的

二次蒸汽量的比率，按公式（5）计算： 

                       %100
t

r
o ×

O
OR ＝ ……………………………… （5） 

式中：Ro——二次蒸汽利用率，%； 

O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蒸汽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得到利用的量，

t； 

O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蒸汽量，t。 

5.3.6  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得到的新蒸汽冷凝水利用的量占

新蒸汽冷凝水量的比率，按公式（6）计算： 

o

t

M
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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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

r
q ×

Q
QR ＝ ……………………………… （6） 

式中：Rq——蒸汽冷凝水利用率，%； 

Q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得到的新蒸汽冷凝水利用的

量，t； 

Q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溶出、蒸发等用新蒸汽的工序上得到的新蒸汽冷凝水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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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纯碱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出了纯碱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

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纯碱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8 月 10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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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纯碱行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纯碱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纯碱行业清洁生产指标分成

五类，即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氨碱法纯碱生产企业和联碱法纯碱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

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

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本标准不适用上述企业的合成氨、热电等分厂（车间），也不

包括小苏打、氯化钙等下游产品的分厂（车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1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氨碱法 

以盐和石灰石为主要原料，以氨为中间辅助材料生产纯碱的方法。 

3.2 联碱法 

以合成氨装置生产的氨和二氧化碳及原盐为原料生产纯碱并联产氯化铵的方法。 

3.3 碳化工序 

氨盐水吸收二氧化碳产生碳酸氢钠的过程。 

3.4 蒸吸工序 

中间介质氨从母液中蒸馏出来再被盐水吸收制成氨盐水的过程。 

3.5 轻质纯碱和重质纯碱 

即轻质碳酸钠和重质碳酸钠，是两种类型的一般工业碳酸钠。轻质纯碱为白色结晶粉

末，重质纯碱为白色细小颗粒，两者主要区别是粒度和堆积密度不同。参见 GB 21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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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废水产生量 

生产设施或企业排放到企业污水处理装置前的废水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

各种外排废水（含生产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氨碱法纯碱企业产生的废水包括蒸氨废液。 

3.7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氨碱法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干基）是指蒸氨废渣、化灰废砂和盐泥。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纯碱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纯碱行业（氨碱法）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纯碱行业（联碱法）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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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纯碱行业（氨碱法）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装备要求 

自动化水平 碳化、蒸吸工序使用分散控制系统（DCS）
部分工序使用分散控制

系统（DCS）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产品氨耗/（kg/t） ≤3.5 ≤4.5 ≤5.5 

海水化盐 ≤1.42 ≤1.45 ≤1.50 2．单位产品盐耗

（NaCl 折百）/

（t/t） 非海水化盐 ≤1.50 ≤1.55 ≤1.60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a
/（m

3
/t） ≤12 ≤13 ≤16 

4．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b
（折标煤）

/（kg/t） 
≤400 ≤500 ≤55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产生量/（m
3
/t） ≤10 ≤12 ≤15 

2．废水中氨氮产生量/（kg/t） ≤1.0 ≤2.0 ≤3.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c
/% ≥92 ≥90 ≥85 

2．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0 ≥10 —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4．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

了无、低费方案。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

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和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6．固体废物管理要求 工业固体废物应有专门的贮存场所，避免扬散、流失、渗漏；减少固体废

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

注：a 新鲜水消耗：指淡水消耗。 

b 综合能耗：指轻质纯碱综合能耗。 

c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包括化学反应所需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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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纯碱行业（联碱法）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装备要求 

自动化水平 碳化工序使用分散控制系统（DCS） 
部分工序使用分散控制

系统（DCS）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产品氨耗/（kg/t） ≤345 ≤350 ≤355 

2．单位产品盐耗（NaCl 折百）

/（t/t） 
≤1.15 ≤1.17 ≤1.20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a
/（m

3
/t） ≤3 ≤7 ≤10 

4．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b
（折标

煤）/（kg/t） 
≤260 ≤300 ≤34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产生量/（m
3
/t） ≤2 ≤6 ≤8 

2．废水中氨氮产生量/（kg/t） ≤2.0 ≤3.0 ≤4.0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c
/% ≥95 ≥90 ≥85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4．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

无、低费方案。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

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和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6．固体废物管理要求 
工业固体废物应有专门的贮存场所，避免扬散、流失、渗漏；减少固体废

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 

注：a 新鲜水消耗指淡水消耗。 

b 综合能耗指以轻质纯碱产量表示的综合能耗。 

c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包括化学反应所需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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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3。 

表 3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氨氮 废水处理站入口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 7478—87）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监

测采样按照《地表水和污

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执行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的排水后进行累计，

并和总集水口的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

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  计算方法 

5.3.1 单位产品氨耗 

指生产单位重量轻质纯碱所消耗的氨，其计算公式为（1）： 

q z

1000Gg
m mχ

= ×
+ •

…………………………………………（1） 

式中：g——单位产品氨耗，kg/t； 
      G——氨的消耗量，t； 
      mq——轻质纯碱合格品产量，t； 

χ ——重质纯碱耗轻质纯碱定额系数，大于 1； 
       mz——重质纯碱合格品产量，t。 
注 1：单位产品原材料、能源消耗量不包括重质纯碱生产的消耗，向生产界区外输出的物料和能源应扣除。 
注 2：重质纯碱耗轻质纯碱定额系数指生产 1t 重质纯碱消耗轻质纯碱的量，根据生产实际情况确定，下同。 

5.3.2  单位产品盐耗 

计算方法参照单位产品氨耗指标。 

5.3.3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指生产单位重量轻质纯碱所消耗的新鲜水，仅指淡水消耗，其计算公式为（2）： 

q z

1000Ss
m mχ

= ×
+ •

…………………………………………（2） 

式中：s——单位产品新鲜水耗，m3/t； 
      S——新鲜水用量，km3； 
     mq——轻质纯碱合格品产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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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重质纯碱耗轻质纯碱定额系数，大于 1； 
     mz——重质纯碱合格品产量，t。 

5.3.4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氨碱法纯碱综合能耗是指生产单位重量轻质纯碱所消耗的综合能耗（不包括重质纯碱能耗）；

联碱法综合能耗是指生产单位重量轻质纯碱所消耗的综合能耗和相对应的湿氯化铵的综合能耗

量（不包括重质纯碱能耗和干燥氯化氨能耗），其计算公式为（3）： 

1 1
q

q z

e
m n

i j
i j

e
e

m mχ
= =

−
=

+ •

∑ ∑
…………………………………………（3） 

式中：eq——轻质纯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合标准煤计算），kg/t； 
ei——消耗的某种能源的数量，包括摊入的辅助、附属系统能源消耗量和 

能源损失量（折合标准煤计算），kg； 
m——消耗能源种数； 
ej——外供蒸汽和热水与基准温度（298K）下水的焓差（折合标准煤计算），kg； 
n——外购供能源种数； 
mq——轻质纯碱合格品产量，t； 
χ——重质纯碱耗轻质纯碱定额系数，大于 1； 
mz——重质纯碱合格品产量，t。 

注 1：焦炭或无烟煤、蒸汽等折算标准煤按实物量计算，其他能源折算标准煤参照 GB/T 2589—2008。 
注 2：外供蒸汽和热水是指外供至纯碱生产工序以外，并被有效利用的部分。 
注 3：采用浓气制碱的联碱企业，合成氨脱碳工序的能耗计入合成氨的能耗，不计入联碱能耗。往联碱输送二氧

化碳的低压机的能耗计入联碱能耗。 
注 4：采用变换气制碱的联碱企业，压缩机的能耗计入合成氨的能耗，不计入联碱能耗。设在联碱碳化塔前或塔

后的升压机的能耗计入联碱能耗。 

5.3.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或月）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但不

包括化学反应所需的水量，其计算公式为（4）： 

x

x

= 100%
+
SI

S S
× …………………………………………（4） 

式中：I——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Sx——重复利用水量，m3； 
S——新鲜水用量，m3。 

5.3.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或月）内，氨碱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氨废渣、化灰废砂和盐泥等

工业固体废物（干基）的综合利用量与产生总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5）： 

w

W

100%fJ
F

= × ……………………………………… （5） 

式中：J——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fw——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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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固体废物产生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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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

为烧碱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提出了烧碱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隔膜法烧碱一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离子膜法烧碱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

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8 月 10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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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氯碱工业（烧碱）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氯碱工业（烧碱）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氯碱工业（烧碱）清洁

生产指标分成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

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烧碱生产企业（离子膜法烧碱和隔膜法烧碱）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

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

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1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隔膜法烧碱 

以石棉隔膜电解槽工艺生产烧碱的方法。 

3.2  离子膜法烧碱 

以离子膜电解槽工艺生产烧碱的方法。 

3.3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本标准水污

染物产生指标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指

化盐及盐水精制过程中产生的盐泥和隔膜法烧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棉绒。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氯碱工业（隔膜法烧碱）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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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给出了氯碱工业（离子膜法烧碱）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氯碱工业（隔膜法烧碱）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氯碱工业（离子膜法烧碱）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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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氯碱工业（隔膜法烧碱）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采用金属扩张阳极－改性隔膜电解槽 
采用金属扩张阳极电

解槽 

1．电解槽 

蒸发工序采用三效顺流部分强制循环或三效逆流强制循环 

2．盐回收 回收全部蒸发析出盐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质量分数 /%≥30.0 ≤ 800 ≤ 900 ≤ 980 

质量分数 /%≥42.0 ≤ 950  ≤ 1050  ≤ 1200  
1．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折标煤）/（kg/t） 
质量分数 /%≥95.0 ≤ 1100  ≤ 1200  ≤ 1350  

2．单位产品原盐消耗量（折百）/（kg/t） ≤1535 ≤1555 ≤1570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t/t） ≤8.0 ≤8.5 ≤9.0 

三、产品指标 

质量分数 /%≥30.0 ≤1.5 ≤2.5 ≤3.0 

质量分数 /%≥42.0 ≤2.0 ≤3.0 ≤3.5 碱损失率/% 

质量分数 /%≥95.0 ≤3.0 ≤3.5 ≤4.5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10 ≤12 ≤14 

2．单位产品盐泥产生量（干基）/（kg/t） ≤40.0 ≤45.0 ≤50.0 

3．单位产品废石棉绒产生量/（kg/t） ≤0.10 ≤0.12 ≤0.14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氯水回收利用率/%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要求，排污许可证符合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4．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

无、低费方案。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统

计数据齐全有效。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基

本齐全。 

6．固体废物管理要求 

对一般工业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废石棉绒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无害化处置。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

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

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

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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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氯碱工业（离子膜法烧碱）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 

1．电解槽 
采用复极式自然循环小极距

离子膜电解槽 
采用离子膜电解槽 

2．蒸发  蒸发工序采用双效逆流蒸发工艺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质量分数 /%≥30.0 ≤ 370 ≤ 450 ≤ 500 

质量分数 /%≥45.0 ≤ 530 ≤ 570 ≤ 600 
1．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折标煤）/（kg/t） 
质量分数 /%≥98.0 ≤ 810 ≤ 860 ≤ 900 

2．单位产品原盐消耗量（折百）/（kg/t） ≤1500 ≤1525 ≤1540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不含纯水）/（t/t） ≤6.0 ≤6.5 ≤7.5 

三、产品指标 

质量分数≥45.0% ≤1.5 ≤1.8 ≤2.0 
碱损失率/% 

质量分数≥98.0% ≤2.5 ≤3.0 ≤3.2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6.0 ≤6.4  

2．单位产品盐泥产生量（干基）/（kg/t） ≤40.0 ≤45.0 ≤50.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氯水回收利用率/%  10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要求，排污许可证符合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4．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

了无、低费方案。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手册、程

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

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

基本齐全。 

6．固体废物管理要求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置。

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

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

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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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的排水后进行累计，

并和总集水口的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

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 计算方法 

5.3.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单位重量烧碱（折 100%烧碱（NaOH））所消耗的综合能源量，

包括直接消耗的能源量，以及分摊到该产品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和体系

内的能源损失量。亦即生产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考核年度的产品产量之比。

某种规格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1）计算： 

( ) ( )ZH DJ JG1 1E E X Y E× + × + +＝ …………………………………（1） 

式中：EZH——一定的计量时间内，某种规格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折标煤计算），kg/t； 

      EDJ——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烧碱电解单元（包括氯、氢处理过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

折标煤算），kg/t； 

      EJG——一定时间内某种规格烧碱加工过程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折标准煤计算），kg/t； 

      X——实际发生的自用碱率，%； 

      Y——实际发生的碱损失率，%。 

5.3.2  单位产品原盐消耗量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每吨烧碱产品所消耗的原盐量（折百），按公式（2）计算： 

Y
X

S

W
W

M
＝ ……………………………………………（2） 

式中：WX——单位产品原盐消耗量，kg/t； 

WY——企业烧碱产品原盐用量，kg； 

MS——烧碱产品产量，t。 

5.3.3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每吨烧碱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不含纯水），按公式（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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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S

W
W

M
＝ ……………………………………………（3） 

式中：WD——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t/t； 

WS——企业烧碱产品新鲜水总用量，t； 

MS——烧碱产品产量，t。 

5.3.4  碱损失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烧碱生产过程中损失的烧碱量占烧碱耗用的电解碱液量的百分比，按

公式（4）计算： 

MY S 100S
Y

J
J

J
×

－
％＝ ……………………………………………（4） 

式中：JS——碱损失率，%； 

JY——成品烧碱耗用的电解碱液量，t； 

MS——烧碱产品产量，t。 

5.3.5  氯水回收利用率 

指电解产生的湿氯气在输送和冷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氯废水回收利用的比例，按公式（5）

计算： 

S
HS

C
100%

L
L

L
×＝ ……………………………………………（5） 

式中：LHS——氯水回收利用率，%； 

LS——氯水回用利用量，t； 

LC——氯水产生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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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聚氯乙烯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出了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电石法

聚氯乙烯一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

清洁生产基本水平；乙烯法聚氯乙烯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

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8 月 10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10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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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氯碱工业（聚氯乙烯）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氯碱工业（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成

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悬浮法（电石法和乙烯法）生产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的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

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采用二氯乙烷裂解或外购氯乙烯单体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可参照乙烯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68—87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1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石法 

以电石为原料与水反应生成乙炔，乙炔与氯化氢在汞触媒作用下生成氯乙烯单体，再通过聚

合反应生成聚氯乙烯的生产方法。 

3.2  乙烯法 

以乙烯为原料制取氯乙烯单体，再经聚合反应生成聚氯乙烯的生产方法，同时也包括二氯乙

烷裂解法和氯乙烯单体法。 

3.3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本标准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指废水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废气污染物产生

指标包括精馏和干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固体废物产生指标主要

指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电石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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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氯碱工业（电石法聚氯乙烯）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同时，给出了氯碱工业（乙烯法聚氯乙烯）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氯碱工业（电石法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氯碱工业（乙烯法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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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氯碱工业（电石法聚氯乙烯）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乙炔发生装置要求 采用干法乙炔工艺 — 

2．盐酸脱析装置要求 采用盐酸深度脱吸技术 采用盐酸常规脱吸技术 — 

3．汞触媒要求 采用低汞触媒和含汞酸性

废水处理技术 

采用低汞触媒技术 — 

4．聚合母液回收利用要求 聚合母液回收利用 

5．氯乙烯汞回收处理要求 氯乙烯汞回收处理 

6．精馏尾气处理要求 精馏尾气中氯乙烯（VCM）回收利用，尾气达标排放 

7．电石破碎除尘系统要求 电石破碎除尘系统完好，粉尘达标排放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产品电石（折标 a）消耗量/（kg/t） ≤1400 ≤1420 ≤1450 

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煤）（不包括水

消耗）/（t/t） 
≤0.24 ≤0.26 ≤0.32 

3．单位产品新鲜水耗（不含去离子水）/（t/t） ≤9.0 ≤10.5 ≤12.0 

4．单位产品汞触媒消耗量/（kg/t） ≤1.20 ≤1.30 ≤1.40 

三、产品指标 

聚氯乙烯的一等品率/% ≥98.0 ≥95.0 ≥92.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12 ≤35 ≤40 

2．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

（kg/t） 
≤20 ≤22 ≤24 

3．单位产品废水中总汞产生量/（g/t） ≤1.5 ≤1.8 ≤2.0 

4．单位产品精馏、干燥尾气废气产生量 /

（m3/t） 
≤12000 ≤12500 ≤13000 

5．单位产品电石渣产生量（干基）/（t/t） ≤1.60 ≤1.65 ≤1.7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电石渣浆上清液回用率/% 100 

2．电石渣综合利用率/% 100 

3．废水回用率/% ≥90 ≥80 ≥75 

4．精馏尾气中氯乙烯（VCM）回收率/% ≥99.5 ≥97.0 ≥95.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要求，排污许可证符合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4．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无、

低费方案。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24001 要求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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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件齐备 

6．废物管理要求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废汞触媒、精馏残液等）按照有关要

求进行无害化处置。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

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

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

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注：a 折标电石消耗量以发气量 300L/kg 电石计算。 

表 2  氯碱工业（乙烯法聚氯乙烯）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聚合、汽提尾气回收处理要求 聚合、汽提尾气中氯乙烯

（VCM）采用膜回收装置

进行回收。 

聚合、汽提尾气中氯乙

烯（VCM）制成氯乙烯

（VCM）单体回聚合系

统，不凝性气体送焚烧

处理，氯乙烯（VCM）

零排放。 

聚合、汽提尾气中氯乙

烯（VCM）制成氯乙烯

（VCM）单体回聚合系

统，不凝性气体进行处

理后，氯乙烯（VCM）

达标排放。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产品乙烯消耗量/（kg/t） ≤477 ≤490 ≤500 

2．单位产品氯气消耗/量（kg/t） ≤600 ≤610 ≤620 

3．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煤）（不包括水

消耗）/（t/t） 
≤0.26 ≤0.28 ≤0.34 

4．单位产品新鲜水耗（不含去离子水）/（t/t） ≤7.5 ≤8.5 ≤10.0 

5．单位产品二氯乙烷（EDC）消耗量 a/

（t/t-VCM） 
≤1.62 

6．单位产品氯乙烯（VCM）消耗量 b/（t/t） ≤1.003 

三、产品指标 

聚氯乙烯的一等品率/% ≥98.0 ≥95.0 ≥92.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5.6 ≤5.8 ≤6.0 

2．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

（kg/t） 
≤0.72 ≤1.0 ≤1.5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废水回用率/% ≥90 ≥80 ≥75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具有节能、降耗、减污的各项具体措施，生产过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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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4、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无、

低费方案。 

5、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24001 要求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

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 

6．废物管理要求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废铜触媒、精馏残液等）按照有关要求

进行无害化处置。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

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

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注：a 二氯乙烷（EDC）消耗：适用于采用二氯乙烷（EDC）裂解法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其他考核指标参照乙烯法。 

b 氯乙烯（VCM）消耗：适用于外购氯乙烯（VCM）单体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其他考核指标参照乙烯法。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3。 

表 3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CODCr） 
废水处理站入口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水污染源 

总汞 车间排放口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 7468—87）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监测

采样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HJ/T 91）执行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5.2  统计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的排水后进行累计，

并和总集水口的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 

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  计算方法 

5.3.1  单位产品电石（折标）消耗量 

指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聚氯乙烯产品所消耗的电石（折标）量，按公式（1）计算： 

S S DD
D

(1 )

300

X HS B
Z

× − − ×
＝ …………………………………（1） 

矽铁损失率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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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

Z

100%
XX
X

×＝ …………………………………………（2） 

    灰份损失率计算公式： 

C F
S

Z

(1 300)
100%

H HH
H

× − ÷
×＝ ……………………………（3） 

式中：ZD——折标电石消耗量，kg/t； 

SD——实物电石投入量，kg/t-聚氯乙烯； 

XS——矽铁损失率，%； 

XC——实测矽铁重量，kg； 

XZ——矽铁测量期电石总重量，kg； 

HS——灰份损失率，%； 

HC——实测灰份重量，kg； 

HZ——灰份测量期（电石+灰份）总重量，kg； 

HF——灰份发气量，L； 

BD——本期电石平均发气量，L。 

注：折标电石按发气量 300L/kg 电石计算。 

5.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用聚氯乙烯（PVC）单位产量表示的综合能耗，包括直接消耗的能源量，以及分摊到该产品

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能耗量和体系内的能耗损失量。是在报告期内，生产全过程（包

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和冷量用能）中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

报告期内的产品产量之比，按公式（4）计算： 

S
D

S

E
E

W
＝ …………………………………………（4） 

式中：ED——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折标准煤计算），t/t； 

ES——聚氯乙烯产品耗能总和（按折标准煤计算），t； 

WS——聚氯乙烯产量，t。 

5.3.3  单位产品新鲜水耗 

指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聚氯乙烯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按公式（5）计算： 

S
D

S

M
M

W
＝ …………………………………………（5） 

式中：MD——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t/t； 

MS——聚氯乙烯产品新鲜水用量，t； 

WS——聚氯乙烯产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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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单位产品二氯乙烷（EDC）消耗量 

指在报告期内，在二氯乙烷裂解、裂解气分离、氯乙烯单体进入储槽的工艺过程中，生产每

吨氯乙烯单体所消耗的二氯乙烷的量，按公式（6）计算： 

S
D

V

N
N

W
＝ …………………………………………（6） 

式中：ND——生产每吨氯乙烯产品二氯乙烷的消耗量，t/t； 

NS——二氯乙烷消耗量，t； 

WV——氯乙烯单体产量，t。 

5.3.5  单位产品氯乙烯（VCM）消耗量 

指在报告期内，单体法聚氯乙烯生产企业，生产每吨聚氯乙烯产品所消耗的氯乙烯单体的量，

按公式（7）计算： 

S
D

S

V
V

W
＝ …………………………………………（7） 

式中：VD——生产每吨聚氯乙烯产品的氯乙烯消耗量，t/t； 

VS——氯乙烯单体消耗量，t； 

WS——聚氯乙烯产量，t。 

5.3.6  单位电石渣浆上清液回用率 

指电石渣浆经压滤脱水后，滤液（通称电石渣上清液）的回用率，按公式（8）计算： 

S
HY

C
100%

Q
Q

Q
×＝ …………………………………………（8） 

式中：QHY——电石渣上清液回用率，%； 

QS ——电石渣上清液回用量，t； 

QC——电石渣上清液产生量，t。 

5.3.7  精馏尾气中氯乙烯（VCM）回收率精馏尾气中氯乙烯（VCM）回收率/% 

指在氯乙烯（VCM）精制及回收过程中产生的精馏尾气经采用变温变压吸附等方法处理后

氯乙烯（VCM）的回收率，按公式（9）计算： 

S
HS

C
100%

V
V

V
×＝ …………………………………………（9） 

式中：VHS——氯乙烯精馏尾气 VCM 回收率，%； 

VS——氯乙烯精馏尾气中 VCM 回收量，t； 

VC——氯乙烯精馏尾气中 VCM 产生量，t。 

5.3.8  电石渣浆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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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企业将电石渣用于生产水泥、砖或将其用于锅炉烟气脱硫、酸性水综合处理等方面综合利

用总量与电石渣产生总量的百分比，按公式（10）计算： 

S
ZH

C
100%

D
D

D
×＝ …………………………………………（10） 

式中：DZH——电石渣综合利用率，%； 

DS——电石渣综合利用总量，t； 

DC——电石渣产生总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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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10—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9 年  第 61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

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清洁生产标准  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HJ 510—2009） 
该标准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9 年 11 月 16 日 

i 

- 1088 -



HJ 510—2009 

目    次 

前  言................................................................................................................................................................. iv 
1  适用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 2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 4 
6  标准的实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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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本标

准将不断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

金属分会、浙江汇同电源有限公司、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11 月 16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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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清洁生

产指标分为六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

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废铅酸蓄电池铅回收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

绩效评估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69  铅锭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5555.2  固体废物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21181  再生铅及铅合金锭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废铅酸蓄电池 

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

铅酸蓄电池。 
3.3  铅回收 

通过各种方法、技术和工艺，把铅从废铅酸蓄电池中提取出来的过程。 
3.4  火法冶炼 

通过高温的方法在熔融状态下将金属从中提炼出来的技术工艺。 
3.5  湿法冶金 

通过采用某种溶剂，在溶液中借助化学作用，将金属从中提炼出来的技术工艺。 
3.6  铅粉尘 

废铅酸蓄电池等固体物质在破碎、分级、研磨等机械过程（自然过程）形成的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的

细小固体颗粒。 
3.7  隔板 

铅酸蓄电池组件，由可渗透离子的材料制成，可防止电池内极性相反的极板之间的接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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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铅回收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火法冶炼类铅回收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如表 1 所示。 
湿法冶金类铅回收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1  铅回收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火法冶炼类）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自动破碎分选系统 机械化破碎分选 
1．备料工艺与装备 

预脱硫（不含富氧底吹-鼓风炉熔炼工艺） 

2．冶炼工艺与装备 
回转短窑熔炼、富氧底吹-鼓风炉熔炼、自动铸锭

机等 

反射炉（直接燃煤反射炉除

外）、鼓风炉熔炼、自动铸

锭机等 
二、产品指标 
1．再生粗铅主品位/% 铅≥99 铅≥98.5 铅≥98 
2．聚丙烯 纯度为 98%～99%，铅含量小于 0.1% 
三、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铅总回收率/% ＞98 ＞97 ＞95 
2．总硫利用率/% ≥98 ≥96 ≥95 
3．资源综合利用率/% ≥95 ≥90 ≥85 
4．单位综合能耗（标煤/粗铅）/（kg/t） ＜100 ＜120 ＜130 
5．单位电耗/（kW·h/t） ＜100 ＜100 ＜10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 
1．渣含铅率/% ＜1.8 ＜1.9 ＜2.0 
2．隔板（占废蓄电池解体后产物质量

百分比）/% 
1.0～3.0 1.0～3.0 1.0～3.0 

3．二氧化硫质量分数 a（制酸工艺）/% 8.0～10.0 3.5～4.5 1.0～3.5 
4．二氧化硫质量浓度（预处理脱硫工

艺）/（mg/m3） 
≤460 ≤760 ≤96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塑料回收率/% ≥99 ≥98 ≥95 
2．废电解液综合利用率/% ＞98 ＞95 ＞90 
3．废水循环利用率/% ＞95 ＞93 ＞9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总

量控制要求。排污许可证以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符合管理要求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

废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要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中包

括：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贮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环境监测管理制度；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进行演

练；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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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全部实施了无、低

费方案。当地环保部门对清洁生产方案进行了评估 

4．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 24001 建立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等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铅尘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

处置。应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备案。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

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6．相关环境管理 
废铅酸蓄电池收集与运输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程序执行；原材料供应方的管

理；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管理程序齐全 

a 对应相应级别再生粗铅主品位。 

表 2  铅回收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湿法冶金类）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自动破碎分选系统 机械化破碎分选 
1．备料工艺与装备 

预脱硫 

2．生产工艺与装备 电解沉积工艺设备、电还原工艺设备、自动铸锭机 

二、产品指标 

电解铅 符合 GB/T 469 一号铅标准 

三、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铅总回收率/% ＞99 ＞98 ＞95 

2．总硫利用率/% ≥99 ≥97 ≥95 

3．资源综合利用率/% ≥95 ≥90 ≥85 

4．电流效率/% ≥96 ≥95 ≥92.5 

5．直流电单耗/（kW·h/t） ≤550 ≤700 ≤800 

6．单位综合能耗（标煤/电铅）/（kg/t） ≤280 ≤320 ≤360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 

1．渣含铅率/% ＜1.6 ＜1.8 ＜2.0 

2．隔板（占废蓄电池拆解后产物质量

百分比）/% 
1.0～3.0 1.0～3.0 1.0～3.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塑料回收率/% ≥99 ≥98 ≥95 

2．废电解液综合利用率/% ≥98 95～98 90～95 

3．废水循环利用率/% ＞95 ＞93 ＞9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总

量控制要求。排污许可证以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符合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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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2．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

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要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新、改、

扩建项目管理及验收程序；贮运系统污染控制制度；环境监测管理制度；污染事故

的应急处理预案并进行演练；环境管理记录和台账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无、低

费方案。当地环保部门对清洁生产方案进行了评估 

4．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 24001 建立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等齐备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铅尘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

置。应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

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

案。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

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6．相关方环境管理 
废铅酸蓄电池收集与运输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程序执行；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

管理程序齐全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污染物浓

度的测定采用表 3 中所列的方法标准。 

表 3  污染物测定方法标准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铅 固体废物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5555.2 

固定污染源中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法  碘量法 HJ/T 56—2000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中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法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铅总回收率 

在铅冶炼流程中，进入铅冶炼产品的金属铅量占原料中铅总量的比率。计算公式如下： 

Pb
Pb

Pb

100%
P

R
S

= ×  

式中：RPb——铅总回收率，%； 
PPb——进入铅冶炼产品的金属铅量，t/a； 
SPb——原料中含铅量，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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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总硫利用率 
指原料中的硫在再生铅冶炼过程中通过各种回收方式进行综合利用所达到的利用率，不包括废气末

端治理及排入环境中的硫等。其计算公式如下： 

S
S

S

100%
P

R
S

= ×  

式中：RS——总硫利用率，%； 
PS——粗铅冶炼过程中得到回收利用的硫总量，t/a； 
SS——原料中含硫量，t/a。 

5.2.3  资源综合利用率 
指废铅蓄电池实际回收材料总量占废铅蓄电池总量的质量比。计算公式如下： 

1 2 3 100%nG G G G
G

+ + + +
= ×

总

资源综合利用率  

式中：G1——第 1 种产品质量； 
G2——第 2 种产品质量； 
G3——第 3 种产品质量； 
Gn——第 n 种产品质量； 
G总——废电池总质量。 

5.2.4  单位综合能耗 
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经综合计算后得到的总能耗量与同一计划统计期内企业铅产量之比。计算公

式如下： 

ui 1 000i

i

E
E

Q
= ×  

式中：Eui——单位综合能耗（标煤/铅），kg/t； 
Ei——企业计划统计期内，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标煤），t； 
Qi——同一计划统计期内，企业铅产量，t。 

注：综合计算：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

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

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 GB/T 2589

计算。 

5.2.5  单位电耗 
指在还原铅过程中生产单位铅（t），所消耗的电量（kW·h）。用还原铅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总电量

（kW·h）与同期铅总产量（t）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W
W

W
耗电总量

电

产铅总量

＝  

式中：W ——单位电耗，kW·h/t； 电

W耗电总量——消耗电总量，kW·h； 
W

产铅总量
——产出还原铅总量或电铅总量，t。 

5.2.6  渣含铅率 
指铅渣中单质铅的总量与铅渣总量的质量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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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G
G

= ×渣中铅

渣总量

渣含铅率  

式中：G ——炉渣中的铅含量，t； 
渣中铅

G
渣总量

——炉渣总量，t。 
5.2.7  电流效率 

电解生产过程中阴极上实际析出的金属量与理论析出量之比的百分数。计算公式如下： 

100%G
qItN

η = ×  

式中：η——电流效率，%； 
G——通电时间 t 内 N 个电解槽的阴极实际析出量，g； 
q——电化当量，g/(A·h)，铅电化当量为 3.867 g/(A·h)； 
I——通过电解槽的电流强度，A； 
t——电解通电时间，h； 
N——电解槽的个数。 

5.2.8  直流电单耗 
电解过程中阴极析出单位重量金属铅（t）所消耗掉的电能量。计算公式如下： 

310VW
qη

= ×  

式中：W——直流电单耗，kW·h/t； 
V——槽电压，V； 
q——电化当量，g/(A·h)，铅电化当量为 3.867 g/(A·h)； 
η ——电流效率，%。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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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12—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9 年  第 59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粗铅冶炼业》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

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粗铅冶炼业（HJ 512—2009）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铅电解业（HJ 513—2009） 
以上标准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9 年 11 月 13 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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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铅冶

炼工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粗铅冶炼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

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11 月 1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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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粗铅冶炼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粗铅冶炼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粗铅冶炼业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

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

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粗铅冶炼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

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425—2008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07 年  第 13 号）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清洁生产标准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指依据生命周期分析原理，从生产工艺与装备、资源能源利用、产品、污染物产生、废物回收利用

和环境管理六个方面，对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给出阶段性的指标要求，指导企业清洁生产和污染的全过

程控制。 
注：引自 HJ/T 425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3.3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包括单位产品

二氧化碳产生量、单位产品颗粒物产生量等指标。 
3.4  粗铅冶炼  lead smelting 

以铅精矿或铅锌混合精矿为主要原料，生产粗铅的过程。 
3.5  硫酸中汞（砷）含量  mercury（Arsenic）contained in sulfuric acid 

粗铅冶炼企业烟气制酸产品硫酸中的含汞（砷）量，以质量分数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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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粗铅冶炼业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粗铅冶炼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粗铅冶炼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生产工艺 

1.1 冶炼工艺 
基夫塞特炉、氧气底吹炼铅

法（QSL）、卡尔多炉等直接

炼铅工艺 

水口山（SKS）炼铅法＋鼓风炉、

富氧顶吹炉＋鼓风炉等炼铅工

艺 

鼓风烧结机烧结－鼓风

炉还原熔炼工艺、密闭

鼓风炉熔炼（ISP）工艺

等炼铅工艺 

1.2 制酸工艺 二转二吸制酸、低浓度二氧化硫制酸工艺 
单次接触、二转二吸或

其他制酸工艺 
2. 装备 
2.1 规模 单系列＞5 万 t/a 

2.2 自动控制系统 

计算机控制进料和冶炼过

程，具有炉内温度、压力、

振动、气体成分、废气流量

或速率等的在线监测与报警

装置，自动化水平高 

计算机控制进料和冶炼过程，具有炉温、压力等关键参

数的在线监测，自动化水平较高 

2.3 废气的收集与处理 
炉体密闭化，具有防止废气逸出措施。在易产生废气无组织排放的位置设有废气收

集与净化装置 
2.4 粉状物料储运 采用封闭式仓储，贮存仓库配通风设施；采用封闭式输送 
2.5 余热利用装置 具有余热锅炉等余热回收装置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铅总回收率/% ≥97 ＞96 
2. 金入粗铅率/% ≥96 
3. 银入粗铅率/% ≥95 
4. 总硫利用率/% ≥96 ≥95 ＞94 

二转二吸 ≥99.8 ≥99.6 
5. 二氧化硫转化率/% 低浓度二氧

化硫制酸 
≥99.5 ≥99 

≥99 

6. 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t/t） ≤10 ≤15 ≤25 
7.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合标准煤

计算）/（kg/t） 
≤450 

三、产品指标 
1. 硫酸中汞含量/% 0.001 0.01 — 
2. 硫酸中砷含量/% 0.000 1 0.005 —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t/t） ≤4 ≤8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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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制酸尾气 ≤2 ≤4 ≤8 2.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

产生量/（kg/t） 其他 ≤2 ≤4 ≤8 
3. 单位产品颗粒物产生量/（kg/t） ≤1.5 ≤3.0 ≤5.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8 ≥95 ≥90 
2.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90 ≥80 ≥6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

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组织机构 
有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专

业环境管理人员 
有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专

业环境管理人员 
有基本的环境管理机构

和专职环境管理人员 

3. 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

有完善的清洁生产管理机

构，并持续开展清洁生产；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有效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备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进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 固体废物管理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铅尘、废甘汞、鼓风炉黄渣、酸泥、污水处理渣等危

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置。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

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

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

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对于所有原辅材料均有质检

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制度 
对于主要原辅材料有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制度 

所有生产工序有操作规程，主要岗位有作业指导书 
主要生产工序有操作规

程，重点岗位有作业指导

书 
对各工序能耗及水耗有考

核，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对主要工序能耗及水耗有考

核，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位要

有警示牌，生产环境整洁 
原料处理、中间物料破碎、烧结、熔炼、装卸等所有产生粉尘部位，均要配备集气、

除尘及回收处理等污染控制措施 
对于炉窑喂料口、出渣口、烧结机头、机尾等易产生二氧化硫无组织排放的位置，

应配备集气与处理装置 
主要污染源安装有经国家相

关部门检测合格的自动监控

系统 

重点污染源安装有经国家相关部门检测合格的自动监

控系统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具备环境监测管理制度，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制定了企业环境风险预案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建立重大风险事故定期应急

演习制度 
建立重大风险事故应急预警制度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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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染物进入末端处理设施前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指标，其采样点应设在末端处

理设施入口处。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详见表 2。 

表 2  污染物测定方法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 测点位置 

颗粒物 按照 GB/T 16157—1996 执行 采样点设在排放口 a 
按照 HJ/T 56—2000 执行 

二氧化硫 
按照 HJ/T 57—2000 执行 

制酸尾气为二吸塔末端，其

他废气为脱硫装置前 

  a 颗粒物的收集装置与主导设备连接，且收集的颗粒物作为原料回用，其排放浓度可视为产生浓度。 
 

5.2  计算方法 
5.2.1  铅总回收率 

在粗铅冶炼流程中，进入粗铅冶炼所有产品的金属铅量占原料中铅总量的比率，按式（1）计算： 

Pb
Pb

Pb

100%
P

R
S

= ×                                 （1） 

式中：RPb——铅总回收率，%； 
PPb——进入粗铅冶炼产品（粗铅、次氧化锌烟尘、铜锍等）的金属铅量，t/a； 
SPb——原料中含铅量，t/a。 

5.2.2  金（银）入粗铅率 
在粗铅冶炼流程中，进入粗铅产品的金（银）量占原料中金（银）总量的比率，按式（2）计算： 

G
G

G

100%
P

R
S

= ×                                （2） 

式中：RG——金（银）入粗铅率，%； 
PG——进入粗铅产品的金（银）量，t/a； 
SG——原料中含金（银）量，t/a。 

5.2.3  总硫利用率 
原料中的硫在粗铅冶炼过程中通过各种回收方式进行综合利用所达到的利用率，回收利用的硫总量

包括废气中低浓度二氧化硫经治理回收生产副产品，不包括进入水淬渣中的硫、废气末端治理产生的废

渣及尾气排入环境中的硫，按式（3）计算： 

S
S

S

100%
P

R
S

= ×                                （3） 

式中：RS——总硫利用率，%； 
PS——粗铅冶炼过程中得到回收利用的硫总量，t/a； 
SS——原料中含硫量，t/a。 

5.2.4  二氧化硫转化率 
进入制酸转化系统烟气中的二氧化硫转化为三氧化硫的比率，二转二吸制酸与低浓度二氧化硫制酸

均按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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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S

S S

1
Q

N
Q

ρ
ρ

⎛ ⎞×
= − ×⎜ ⎟×⎝ ⎠

100%                           （4） 

式中：NS——二氧化硫转化率，%； 
ρe——制酸转化进口烟气二氧化硫质量浓度（标态），g/m3； 
Qe——制酸转化进口烟气流量（标态），m3/h； 
ρS——制酸转化出口烟气二氧化硫质量浓度（标态），g/m3； 
QS——制酸转化出口烟气流量（标态），m3/h。 

5.2.5  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 
指生产每吨粗铅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按式（5）计算： 

i
VV
Q

=                                    （5） 

式中：Vi——吨粗铅新鲜水用量，t/t； 
V——一定计量时间内（一个月以上，以下同），企业粗铅生产全过程取用新鲜水总量，t；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产量，t。 

5.2.6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指以单位粗铅产量所表示的综合能耗量，按式（6）计算： 

i
1 000EE
Q

×
=                                  （6） 

式中：Ei——单位综合能耗（折合标准煤计算），kg/t； 
E——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的各种能源量，经综合计算后得到的总能耗量（折合标准煤计算），t；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产量，t。 

注：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

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按照

GB/T 2589 计算。 

5.2.7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指整个粗铅生产流程中（含烟化炉吹炼系统），生产单位粗铅产生的废水量，按式（7）计算： 

i
WW
Q

=                                    （7） 

式中：Wi——吨粗铅废水产生量，t/t； 
W——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生产全过程废水产生量，t；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产量，t。 

5.2.8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产生量 
指整个粗铅生产流程中，生产单位粗铅所产生的二氧化硫量（末端处理前），分制酸尾气与其他废

气两部分。制酸尾气以制酸后烟气（尾吸装置前）中的二氧化硫量计；其他包括干燥、烧结、熔炼、烟

化等其他所有二氧化硫产生点产生的二氧化硫量。按式（8）计算： 

i
SS
Q

=                                     （8） 

式中：Si——吨粗铅二氧化硫产生量，kg/t； 
S——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生产全过程制酸尾气和其他废气二氧化硫产生量，kg；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产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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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单位产品颗粒物产生量 
指整个粗铅生产流程中，生产单位粗铅产生的颗粒物量因末端处理设施收集的颗粒物作为原料综合

利用，颗粒物产生量以处理后的排放量计。按式（9）计算： 

i
DD
Q

=                                    （9） 

式中：Di——吨粗铅颗粒物产生量，kg/t； 
D——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生产全过程颗粒物产生量，kg；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产量，t。 

5.2.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整个粗铅生产流程中，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按式（10）计算： 

r
W 100%VR

V V
= ×

+r i

                           （10） 

式中：RW——水重复利用率，%； 
Vr——一定计量时间内，粗铅生产全过程重复用水量，包括净循环水、浊循环水、复用水及其他

重复利用水，m3； 
Vi——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粗铅生产全过程取用新鲜水总量，m3。 

5.2.11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整个粗铅生产流程中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企业通过采取措施综合利用量占产生总量的比例，以百

分比计，按式（11）计算： 

R
R 100%PR

S
= ×

R

                              （11） 

式中：RR——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PR——企业年固体废物利用量，t/a； 
SR——同年粗铅生产全过程固体废物产生总量，t/a。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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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9 年  第 59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粗铅冶炼业》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

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粗铅冶炼业（HJ 512—2009）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铅电解业（HJ 513—2009） 
以上标准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9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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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铅电

解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铅电解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

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11 月 1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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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铅电解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铅电解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铅电解业企业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铅电解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

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69  铅锭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425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清洁生产标准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指依据生命周期分析原理，从生产工艺与装备、资源能源利用、产品、污染物产生、废物回收利用

和环境管理六个方面，对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给出阶段性的指标要求，指导企业清洁生产和污染的全过

程控制。 
注：引自 HJ/T 425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3.3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指单位产品铅

尘产生量指标。 
3.4  铅电解  lead electrolysis 

以粗铅为原料，采用湿法电解工艺生产金属铅的过程。 
3.5  残极率  anodic residual rate 

电解后铅阳极板残余部分重量与电解前阳极板装入重量之比的百分数。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铅电解业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1 

- 1113 -



HJ 513—2009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铅电解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铅电解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工艺 采用大极板工艺（单块阳极板≥300 kg） 单块阳极板≥90 kg 

2.1 火法精炼工艺 
冶炼产粗铅不需铸锭，直接液态入锅，

熔铅锅锅面固定 
冶炼产粗铅铸锭后冷态入锅 

2.2 熔铅锅/t ≥100 ≥75 ≥60 

2. 装备 
2.3 机械化与自动

化水平 

全过程自动化水平高。熔铅锅面固定，

自动加药，残极连续机械加入，连续

机械捞取铜浮渣；阴、阳极自动铸造，

阴阳极自动排距并同时放入电解槽；

电铅锅机械耙渣；生产过程产生的废

气具备有效的收集与处理措施 

自动化水平较高。阴、阳极

自动铸造，阴、阳极自动排

距；电铅锅机械耙渣；生产

过程产生的废气具备有效

的收集与处理措施 

自动化水平一般。阴、阳

极自动铸造、自动排距；

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具

备有效的收集与处理措

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铅回收率/% ≥99 ≥98 
2. 单 位 产 品 直 流 电 耗 /

（kW·h/t） 
≤120 

3. 残极率/% ≤38 ≤40 ≤45 
4. 单位产品硅氟酸耗/（kg/t） ≤2.5 ≤3.5 ≤4.0 
三、产品指标 

电铅质量要求 符合 GB/T 469 中一号铅锭的质量要求 
符合 GB/T 469 中相应牌

号铅锭的质量要求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单位产品铅尘产生量（以 Pb
计）/（kg/t） 

≤8 ≤12 ≤2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

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组织机构 
有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专业环境管

理人员 
有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

专业环境管理人员 
有基本的环境管理机构

和专职环境管理人员 

3. 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完成

了清洁生产审核，有完善的清洁生产

管理机构，并持续开展清洁生产；按

照 GB/T 24001 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进行了审核；环境管

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4. 固体废物管理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铅浮渣、阳极泥、氧化铅渣及碱渣等危险废物按照有关要求进

行无害化处置。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

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

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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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对于所有原辅材料均有质检制度和消

耗定额管理制度 
对于主要原辅材料有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制度 

所有生产工序有操作规程，主要岗位

有作业指导书 
所有生产工序有操作规程，重点岗位有作业指导书 

对各工序能耗及水耗有考核，生产工

序能分级考核 
对主要工序能耗及水耗有考

核，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生产工序能分级考核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无跑、冒、滴、漏现象，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

牌，生产环境整洁 
熔铅锅、电铅锅等产生粉尘部位，均要配备控制与处理装置 
电解槽应采取覆盖剂等酸雾抑制措施 — 
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建项目管理及验收程序 
具备环境监测管理制度，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制定了企业环境风险预案 

5.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建立重大风险事故定期应急演习制度 建立重大风险事故应急预警制度 
6.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要求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污染物进入末端处理设施前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指标，其采样点应设在末端处

理设施入口处。 
本标准颗粒物的采样和监测按照 GB/T 16157—1996 执行。 

5.2  计算方法 
5.2.1  铅回收率 

指以粗铅为原料生产电解铅的过程中，最终进入产品的元素铅量占原料中铅总量的比率，按式（1）
计算： 

Pb
Pb

Pb

100%
P

R
S

= ×                               （1） 

式中：RPb——铅回收率，%； 
PPb——最终进入产品中的金属铅量，t/a； 
SPb——原料粗铅中含铅量，t/a。 

5.2.2  单位产品直流电耗 
指生产单位电铅所耗直流电能，按式（2）计算： 

310UZ
N c

= ×
×

                               （2） 

式中：Z——直流电耗，kW·h/t； 
U——槽电压，V； 
N——电流效率，%； 
c——铅电化当量，3.865 g/(A·h)。 

5.2.3  单位产品硅氟酸耗 
指生产单位电铅消耗的 100%硅氟酸量，按式（3）计算： 

i
MM
Q

=                                    （3） 

3 

- 1115 -



HJ 513—2009 

式中：Mi——单位产品电铅硅氟酸耗，kg/t； 
M——一定计量时间内（一个月以上，以下同），企业电铅生产消耗 100%硅氟酸总量，kg；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电铅产量，t。 

5.2.4  单位产品铅尘产生量 
指以粗铅为原料生产电解铅的过程中，单位电铅产量产生的废气中的铅含量，按式（4）计算： 

3
i 10PP

Q
= ×                                  （4） 

式中：Pi——单位电铅废气中铅产生量，kg/t； 
P——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废气中铅产生总量，t； 
Q——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电铅产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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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

境，为宾馆饭店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

水平和管理水平，宾馆饭店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

在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11 月 30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ii

- 1120 -



清洁生产标准  宾馆饭店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宾馆饭店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宾馆饭店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

分成四类，即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和环境管理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宾馆饭店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

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

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用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与测试通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425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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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CJ 164      节水型生活器具 

3  术语和定义 

3.1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 (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指运营过程中单位床位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本标准主要是水污染物产生指

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包括废水处理装置的入口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位床位污染物产生

量或浓度。 

3.2 宾馆饭店 hotel 

能够为客人提供配有餐饮、住宿及相关服务的星级宾馆饭店以及其硬件设施及服务标准

等相当于星级标准的旅馆、招待所、度假村等单位。 

3.3  度假村 holiday village 

能够为客人提供配有餐饮、住宿及相关服务的具有星级或相当于星级标准的住宿设施，

建筑的容积率在0.55以下，通常以度假村、山庄、培训中心等命名。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宾馆饭店业运营服务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宾馆饭店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1。 

表 1  宾馆饭店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装备要求 

风机、水泵、电动机选用高效节能型；变工况风

机、水泵采用变频调速控制装置 

风机、水泵、电动机选

用高效节能型 

更新空调时必须采用清洁制冷剂，禁止使用 CFC-11，12，113 等国家规定的

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 
1.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 

空调采暖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符合 GB 50189 第 5.4.5，5.4.8 及 5.4. 9 条

规定，锅炉热效率符合第 5.4.3 条规定 

变压器应选用高效低耗型 

2.供配电系统 合理装置无功率补偿设备，功率因数控制在 0.95

以上 

合理装置无功补偿设

备，功率因数控制在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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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以上 

办公区域不使用非节能灯（包括 T8、T12 直管型

荧光灯和白炽灯） 

办公区域不使用非节能

灯（包括 T12 直管型荧

光灯和白炽灯） 

非调光区节能灯使用率 100% 

照明标准值符合 GB 50034 第 5.2.5 条的规定 
3.照明系统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高于 GB 50034

规定的目标值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

率密度值不高于 GB 

50034 规定的现行值 

节水器具符合 CJ 164，安装率达到 100% 

卫生器具的给水额定流量、最低工作压力等符合 GB 50015 

4.给排水系统 
建筑面积2万m2以上的

宾馆饭店建设中水设

施，建立雨水收集利用

系统，并且有效利用中

水和雨水 

建筑面积 2 万 m2以上的宾馆饭店建设中水设施，

并且有效利用中水 

5.消防系统 消防器材必须使用清洁灭火剂，禁止使用哈龙—1211 或哈龙—1301 

6.用电设备 具有能效标志的设备达到等级 2 
具有能效标志的设备达

到等级 3 

7.干洗设备 使用具有净化回收干洗溶剂功能的全封闭式干洗机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一、二星级 ≤35 ≤37 ≤39 

三星级 ≤37 ≤39 ≤41 

1.单位建筑面积综

合能耗 a(折合标准

煤计算)/( kg/m2·a) 四、五星级 ≤39 ≤41 ≤43 

一、二星级 ≤280 ≤320 ≤350 

三星级 ≤420 ≤460 ≤500 
2.单位床位取水量

/( L/床·d) 
四、五星级 ≤510 ≤550 ≤580 

3.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98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一、二星级 ≤250 ≤290 ≤320 

三星级 ≤380 ≤420 ≤450 
1.单位床位废水产

生量/( L/床·d) 
四、五星级 ≤460 ≤500 ≤520 

一、二星级 ≤75 ≤90 ≤95 

三星级 ≤120 ≤130 ≤140 

2.单位床位化学需

氧量 (COD)产生量

/( g/床·d) 四、五星级 ≤145 ≤160 ≤165 

四、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废水、锅炉废气、餐饮油烟、地下车

库废气、噪声、振动等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

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

行办法》完成了清洁生

产审核，有完善的清洁

对运营过程中环境因素

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

作规程，建立相关方管

对运营过程中主要环境

因素进行控制，有操作

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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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产管理机构，并持续

开展清洁生产；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有

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理程序、清洁生产审核

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 

程序、清洁生产审核制

度和必要环境管理制度

3.组织机构 
设置环境、能源管理岗位，实行环境、能源管理

岗位责任制。重点用能系统、设备的操作岗位应

当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设置环境、能源管理岗

位，实行环境、能源管

理岗位责任制 

4.管理制度 
有明确环境目标和行动措施；有健全的公共安全、食品安全、节能降耗、环

保的规章制度；有定期检查目标实现情况及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记录 

5.宣传管理 客人活动区域以告示、宣传牌等形式鼓励并引导顾客进行绿色消费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

分项计量，50kw 以上用电设备要单独安装电表，

并有定额考核制度 

动力系统和照明等分项

计量，50kw 以上用电设

备要单独安装电表，并

有定额考核制度 

完善健全的计量系统，一级水表计量率达到 100%，二级水表计量率达到

90%；有完善的计量台账 

按照 GB/T 12452 规定，

2 年进行一次水平衡测

试 

按照 GB/T 12452 规定，3～5 年进行一次水平衡测

试 

能源管理 

室内温度和新风量符合 GB 50189 

定期清洗中央空调，定期清除制热、制冷盘管上的灰尘和污渍 
设备管理 

定期清除热交换器（热水系统、空调系统等所需要的热换器）结垢 

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香皂、拖鞋、沐浴液、洗发液等一次性用品，并根

据顾客需求更换 

装饰装修材料符合 GB 18580、GB 18581、GB 18582、GB 18583、GB 18584、

GB 18585、GB 18586、GB 18587、GB 18597 的相关规定 

餐饮服务不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木制筷子、减少一次性毛巾使

用 

原材料与消费品 

使用高效环保洗涤剂，干洗禁止使用三氯乙烯，干洗剂密闭储存 

餐饮废水设置隔油设施，回收处理地沟油 

剩余肥皂/卫生纸等，废旧床单/毛巾等物品具备有效收集和再利用措施 

建立垃圾分类收集设备，在显著位置宣传垃圾分类回收 

厨余垃圾、地沟油指定专人或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利用和

处理处置 
废物管理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执行；危险废物（包括废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废活性炭、

多氯联苯电容器、废含汞荧光灯管、废卤化有机溶剂等），要严格按照 GB 

18597 相关规定进行危险废物管理，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进行处理 

6. 环

境 管

理 

绿化管理 
实现无裸露地面，可绿化地面应 100%绿化，鼓励 实现无裸露地面，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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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垂直绿化及屋顶绿化 化地面应 100%绿化 

绿地、树木、花卉应使用滴灌、微喷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方式，绿化用水量符

合当地取水定额 

相关方环境管理 建立采购人员和供应商监控体系，选用绿色食品和环保产品 

注： a 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修正系数： 

1）宾馆设施的修正系数 

洗衣房：宾馆设有洗衣房，洗衣房的功能包括水洗、干洗、熨烫，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1.15。 

游泳池：宾馆设有热水游泳池，容积在 200m3以上，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1.02。 

2）宾馆设备类型修正系数 

热力管网：宾馆的供热系统为热力管网供热，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0.9。 

3）宾馆建筑类型修正系数 

度假村：符合本标准定义的度假村，综合能耗修正系数为 1.47。 

        4）气候带修正系数 

北亚热带，中亚热带：修正系数为 1。 

暖温带：修正系数为 1.1。 

中温带，寒温带：修正系数为 1.2。 

南亚热带及以南地区：修正系数为 1.3。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执行。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

行平均。 

表 3  污染物指标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废水处理站入口 
GB 11914 或 HJ/T 

399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监测采样按照《地表水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 执行。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2  计算方法 

宾馆饭店的各项考核指标的统计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计算方法如下： 

a）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 

宾馆饭店在计划统计期内，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所消耗的综合能耗，按公式（1）计算： 

S
EE i

d =                                （1） 

式中：Ed——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折合标准煤计算），kg/m2·a； 

Ei——宾馆饭店运营过程中综合能耗总和（折合标准煤计算），kg/a； 

S——宾馆饭店的建筑面积，m2。 

注：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

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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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耗按照GB/T 2589计算。 

b）单位床位取水量 

一定时间内，按宾馆饭店出租床位数核算的单位取水量，按公式（2）计算： 

rN
VV
×

=
b

i
ui                              （2） 

式中：Vui ——单位床位取水量，L/床·d； 

Vi ——宾馆饭店取水量，L/d； 

Nb ——宾馆饭店床位数，床； 

r——床位出租率，%。 

注：宾馆饭店取水量包括客房、办公、职工食堂、职工浴室、洗衣房、娱乐健身房、中央空调补水、锅

炉、洗车等取水量。不包括餐饮、绿化以及外租办公区、公寓、商场取水和外供水量。 

c）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宾馆饭店中央空调系统间接冷却水循环率，按公式（3）计算： 

%100
cfcr

cr
c ×

+
=

VV
VR                             （3） 

式中：Rc——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Vcr——间接冷却水循环量，m3/h； 

Vcf——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补充水量，m3/h。 

d）单位床位废水产生量 

宾馆饭店运营过程中按实际床位出租率计算的单位床位废水产生量，按公式（4）计算： 

p
c

b

V
V

N r
=

×
                                 （4） 

式中：Vc ——单位床位废水产生量，L/床·d； 

Vp——宾馆饭店废水产生量，L/d； 

Nb——宾馆饭店床位数，床； 

r——床位出租率，%。 

e）单位床位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宾馆饭店运营过程中按实际床位出租率计算的单位床位化学需氧量（COD）的产生量，

按公式（5）计算： 

i p

b

C V
H

N r
i×

=
×

                             （5） 

式中：H——单位床位的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g/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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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处理站入口（如有废水处理设施）或废水排放口

处 COD 浓度实测平均值，mg/L； 

Vpi——在同一计量时间内，进入废水处理站入口或排放的废水量，m3； 

Nb——宾馆饭店床位数，床； 

r——床位出租率，%。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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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5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10 年  第 10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HJ 558—2010）；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铜电解业（HJ 559—2010）；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羊革）（HJ 560—2010）。 
以上标准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1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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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铜冶

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铜冶炼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

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2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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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铜冶炼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六类，即生产工艺与

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

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硫化铜精矿为主要原料的铜的火法冶炼企业（不包括以废杂铜为主要原料的铜冶炼

企业，也不包括湿法冶炼铜的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

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8599—20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01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1248—2007  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534—2002  工业硫酸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YS/T 70—2001  粗铜 
YS/T 441.1—2001  有色金属平衡管理规范  铜选矿冶炼部分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2004 年  第 16 号） 
《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06 年  第 40 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熔炼 smelting procedure 

指将含铜精矿，配入适当数量的熔剂、返尘、燃料，送入空气或富氧空气，将物料熔化，氧气与精

矿内元素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产生含二氧化硫（SO2）烟气、铜锍（冰铜）及炉渣的过程。 
3.3  吹炼 blowing procedure 

指通过向铜锍中鼓入空气或富氧空气，将其中的铁、硫及其他有害杂质氧化除去以获得粗铜，并将

贵金属富集到粗铜中的冶金过程。 
1 

- 1133 -



HJ 558—2010 

3.4  火法精炼 pyro-refining procedure 
指以粗铜为原料，在高温下向铜熔体中鼓入空气，使铜熔体的杂质与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以

金属氧化物的形态进入渣中，然后用碳氢还原剂将熔解在铜中的氧除去，最后浇铸成合格阳极的冶金过

程。 
3.5  闪速熔炼 flash smelting 

指将粒径很小有巨大比表面积的干燥硫化铜精矿和富氧空气，喷入高温反应空间，使悬浮在氧化空

气中的铜精矿颗粒在高温下迅速完成冶金反应，产生铜锍、炉渣和含二氧化硫的烟气的冶金过程。 
3.6  熔池熔炼 bath smelting 

指将细小硫化铜精矿加入熔体的同时，向熔体鼓入空气或富氧空气，进行熔炼的冶金过程。 
3.7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本标准主要

是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包括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或浓度，主要为铜冶炼过程中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的产生量。大气污染物产生指

标包括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污染物产生量或浓度，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烟尘和工

业粉尘。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铜冶炼企业生产过程中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铜冶炼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铜冶炼业清洁生产技术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主体冶炼工艺 采用富氧闪速熔炼或富氧熔池熔炼工艺 
采用不违背《铜冶炼行业

准入条件》的冶炼工艺

熔炼工序 
最终弃渣含铜/% ≤0.6 ≤0.7 ≤0.8 
烟气二氧化硫（SO2）含量/% ≥20 ≥10 ≥6 

吹炼工序 
粗铜含硫/% ≤0.1 ≤0.2 ≤0.4 
炉龄/d ≥240 ≥150 ≥80 

精炼工序 
反射炉 

精炼周期/h ≤10 ≤15 ≤20 
大修炉龄/a ≥10 ≥8 ≥4 

渣率 
燃油/% ≤1.0 ≤2.5 ≤4.5 
燃煤/% ≤2.5 ≤4 ≤8 

回转炉 
精炼周期/h ≤6 ≤8 ≤12 
渣率 燃油/% ≤3 ≤4.5 ≤6 

2．制酸工艺 
二转二吸（或三转三

吸），转化率≥99.8%
二转二吸（或三转三

吸），转化率≥99.6%

二转二吸（或三转三吸）

或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工艺，转化率≥99.5%
3．生产规模（单系统）/万 t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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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4．废气的收集与处理 
炉体密闭化，具有防止废气逸出措施。在易产生废气无组织排放的位置

设有废气收集装置，并配套净化设施 

5．备料 
采用封闭式或防扬散贮存，贮存仓库配通风设施；采用带式输送机输送，

全封闭式输送廊道或采用其他全封闭式输送装置输送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产品工

艺能耗 
粗铜（折标准煤）/（kg/t） ≤330 ≤410 ≤500 

阳极铜（折标准煤）/（kg/t） ≤380 ≤460 ≤550 

2．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 
粗铜（折标准煤）/（kg/t） ≤340 ≤430 ≤530 
阳极铜（折标准煤）/（kg/t） ≤390 ≤480 ≤580 

3．铜回收率 
铜冶炼总回收率/% ≥97.5 ≥97 

粗铜冶炼回收率/% ≥98.5 ≥98 

4．硫的回收 
硫的总捕集率/% ≥98.5 ≥98 

硫的回收率/% ≥97 ≥96.5 ≥96 

5．耐火材料单耗/（kg/t 粗铜） ≤10 ≤15 ≤50 

6．单位产品新水耗量/（t/t） ≤20 ≤23 ≤25 

三、产品指标 

1．粗铜中杂质含量 
达到 YS/T 70—2001

一级品要求 
达到 YS/T 70—2001 二级品要求 

2．硫酸中的汞、砷含量 
达到 GB/T 534 优等

品要求 
达到 GB/T 534 一等品要求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15 ≤18 ≤20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

的产生量/（g/t） 
闪速熔炼 ≤3 500 ≤4 000 ≤5 500 

熔池熔炼 ≤700 ≤900 ≤1 100 

2．废气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m3/t） ≤15 000 ≤20 000 ≤22 000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SO2）产生量（制

酸后）/（kg/t） 
≤12 ≤16 ≤20 

单位产品烟尘产生量/
（kg/t） 

闪速熔炼 ≤200 ≤280 ≤320 

熔池熔炼 ≤50 ≤60 ≤80 

单位产品工业粉尘产

生量/（kg/t） 
闪速熔炼 ≤15 ≤18 ≤22 

熔池熔炼 ≤7 ≤9 ≤10 

单位产品铅产生量 /
（g/t） 

闪速熔炼 ≤80 
熔池熔炼 ≤190 

单位产品砷产生量/（g/t） ≤1 10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7 ≥96 ≥95 

2．固体废物综合回收利用率/% ≥95 ≥90 ≥85 

3．熔炼弃渣 全部综合利用。可作为建筑材料或采矿巷道回填等用 
4．炉渣 未达到弃渣要求的炉渣，在各冶炼厂返回熔炼炉，或送选矿厂选铜精矿

5．废弃耐火材料 进行专门处理，回收铜、镁等 

6．烟尘 回收治理 

7．生产作业面废水 处理后回用 进入废水处理系统 

8．生产区初期雨水 处理后回用 进入废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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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

清洁生产审核，审核方案全部实施并经省级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验收；按照 GB/T 24001 建

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

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

生产审核，审核方案全部

实施并经省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进行验收；对运

营过程中环境因素进行

控制，有严格的操作规

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

环境管理制度 

4．生产过程环

境管理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

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气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严格

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

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

备，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自动检测数据应与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

环保部检测数据网络连接，实时上报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一般固体废物按照 GB 18599 的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主

要指酸泥、阳极泥及废水处理沉淀渣）严格按照 GB 18597 的相关规定进

行危险废物管理，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还应

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

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

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

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6．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废气和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

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

进行平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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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污染物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测试条件及要求 

废水污染源 
化学需氧量

（COD） 
废水 

处理站入口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正常生产工况下，每季度采样一

次，每次至少采集三组以上样品

废气污染源 

烟尘 
熔炼车间 
吹炼车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和分析方法（GB/T 16157—1996）

每季度采样一次，每次连续，每天

在正常运行下分别检测 

工业粉尘 
熔炼车间 
吹炼车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和分析方法（GB/T 16157—1996）

二氧化硫

（SO2） 
熔炼车间 
吹炼车间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

法（HJ/T 56—200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

位电解法（HJ/T 57—2000）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5.2  统计核算 

企业的烟气二氧化硫（SO2）含量、新鲜水及能源消耗、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

准。污染物产生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单位产品新水耗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 
5.3  计算方法 
5.3.1  最终弃渣含铜 

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熔炼工序产生的最终弃渣平均含铜率，按式（1）或式（2）计算： 

S

0

100%
M

Z
Z

= ×                                （1） 

式中：Z——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以下同），熔炼工序最终弃渣平均含铜率，%； 
MS——同一计量时间内，全部弃渣带走的金属铜总量，t； 
Z0——同一计量时间内，所排放的总渣量，t。 

1

Z
m

k
kZ

m
==
∑

                                  （2） 

式中：Z——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熔炼工序最终弃渣平均含铜率，%； 
Zk——同一计量时间内，第 k 次测定的含铜率，%； 
m——同一计量时间内，所测定的总次数。 

5.3.2  烟气二氧化硫（SO2）含量 
铜精矿熔炼过程中，熔炼炉出炉烟气中二氧化硫（SO2）含量，按式（3）计算： 

S
I

C

100%
V

S
V

= ×                                3  （ ）

式中：SI——熔炼炉出口二氧化硫（SO2）的含量，%； 
），m3； 

5.3.3 
比，按式（4）计算： 

VS——熔炼炉出口二氧化硫（SO2）的体积（标态

VC——熔炼炉出口气体的体积（标态），m3。 
 粗铜含硫 

粗铜中硫百分

S
O

t

100%
M

S
M

= ×                                （4） 

式中：SO——粗铜中的含硫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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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粗铜的含硫量，t； 
Mt——粗铜的总质量，t。 

5.3.4  精炼渣率 
料量的百分比，按式（5）计算： 精炼工序中的产生渣量对于加入原

S
I

t

100%
Z

Z
Z

= ×                                 （5） 

产渣率，%； 

Zt——精炼过程加料的总质量，t。 
5.3.5  单位产品工艺能耗 

某工艺（工序）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消耗的能源量，按式（6）计算： 

式中：ZI——精炼的

ZS——精炼过程产渣量，t； 

H
I

Z

ME
P

=                                     （6） 

式中： （折标准煤），kg/t； 
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准煤之和，kg； 

注 1：粗铜工艺（铜精矿—粗铜）产品能耗计算范围：包括

分摊量。计算过程参见 GB 21248—2007。 

、吹炼工序或熔炼吹炼连续工序、火法精

248—2007。 

5.3.6 

EI——某产品工艺（工序）能源单耗

MH——某工序直接消

PZ——某工序产出的合格产品（粗铜或阳极铜）总量，t。 
熔炼工序、吹炼工序和车间、分厂内部的直接辅助能耗

注 2：阳极铜工艺（铜精矿—阳极铜）产品能耗计算范围：包括熔炼工序

炼工序和车间、分厂内部的直接辅助能耗分摊量。计算过程参见 GB 2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工艺能源单耗与工艺产品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之和，按式（7）计算： 

Z I FE E E= +                                   （7） 

式中：EZ—

序）能源单耗（折标准煤），kg/t； 

注 1：粗铜工艺（铜精矿—粗铜）产品能耗计算范围：包括熔

分摊量。计算过程参见 GB 21248—2007。 

括熔炼工序、吹炼工序或熔炼吹炼连续工序、火法精

GB 21248—2007。 

5.3.7 

值的百分比

—某产品综合能源单耗（折标准煤），kg/t； 
EI——某产品工艺（工

EF——某产品间接辅助能耗及损耗分摊量（折标准煤），kg/t。 
炼工序、吹炼工序和车间、分厂内部的直接辅助能耗

注 2：阳极铜工艺（铜精矿—阳极铜）产品能耗计算范围：包

炼工序和车间、分厂内部的直接辅助能耗分摊量。计算过程参见

 铜冶炼总回收率 
火法精炼最终产品（阳极铜）含铜量相对于投入铜冶炼生产的铜精矿原料含铜量与回收品含铜量差

，按式（8）计算： 

yj
C 100%

M
N = ×

−
                  

O uM M
          （8） 

式中

 
MO——投入粗铜生产的铜原料含铜量，t； 
Mu——回收品含铜量，t。 

5.3.8  粗铜冶炼回收率 
料量与回收品含铜量差值的百分比，按式（9）计算： 

：NC——铜冶炼系统铜的回收率，%； 
Myj——阳极铜含铜量，t；

粗铜中含铜量相对于投入粗铜生产的铜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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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

OM f

100%
M

N
M

= ×
−

                             （9） 

式中： ； 
量，t； 

Mf——回收品含铜量，t。 
5.3.9  硫的总捕集率 

原料中的含硫总量减去无组织排放和通过尾气排放的硫总量的差值与原料中含硫总量的百分比，按

NP——粗铜冶炼的回收率，%
Mh——粗铜中含铜

MO——投入粗铜生产的铜原料含铜量，t； 

式（10）计算： 
a w x

d
a

( )
100%

S S S
S

S
− +

= ×                           （10） 

式中：

硫总量，t； 

尾气排放的硫量，t。 
5.3.10  硫的回收率 

形成产品的工业硫酸、硫酸铵、硫酸铜等产品含硫量与冶炼过

计算： 

Sd——硫的总捕率，%； 
Sa——原料中的含

Sw——无组织排放的硫量，t； 
Sx——通过

程中原料含硫量的百分比，按式（11）

c
h

m

100%
SS
S

= ×                                 （11） 

式中：

t； 
的含硫量，t。 

5.3.
一吨粗铜消耗的耐火材料（含镁砖、铬砖等）量，按式（12）计算： 

Sh——硫的回收率，%； 
Sc——形成含硫产品的含硫总量，

Sm——投入原料

11  耐火材料单耗 
产出

gx
gd

c

M
M

M
=                                  12  （ ）

式中： 耗，kg/t； 
料消耗量，kg； 

间内，粗铜的产量，t。 
5.3.

产出一吨最终产品消耗的新水。新水指从各种水源取得的水量，用于供给企业用水的源水水量。各

种水源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

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以及企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

Mgd——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耐火材料单

Mgx——同一计量时间内，耐火材

Mc——同一计量时

12  单位产品新水耗量 

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

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按式（13）计算： 

jV
ujV =

Q
                                   （13） 

式中：Vuj——生产每吨阳极铜的取水量，m3/t； 
Vj——同一计量时间内，铜冶炼生产取水量，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阳极铜产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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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铜冶炼生产的全过程中，生产每吨阳极铜产生的废水量，按式（14）计算： 

gV
V

Q
=                                    （14） 

式中：  
废水产生量，m3； 

5.3.14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铜冶炼生产的全过程中，生产每吨阳极铜的 COD 产

V——生产每吨阳极铜产生的废水量，m3/t；
Vg——同一计量时间内，

Q——同一计量时间内，阳极铜产量，t。 

生量，按式（15）计算： 

1
D

( )
n

i iC V

Q

×∑
                              （15） 

式中： t； 
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 COD 的测量均值，g/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阳极铜产量，t； 
n——阳极铜的生产工序数，个。 

5.3.15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产生量，按式（16）计算： 

iC ==

CD——生产每吨阳极铜的 COD 产生量，g/
C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铜冶炼生产过

Vi——同一计量时间内，铜冶炼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废水量的平均值，m3； 

铜冶炼生产的全过程中，生产每吨阳极铜的废气

gL =                          
L
Q

           （16） 

式中： ，m3/t； 
废气产生量，m3； 

5.3.16  单位产品二氧化硫产生量 
铜冶炼生产的全过程中，生产每吨阳极铜的 SO2 产

L——生产每吨阳极铜产生的废气量

Lg——同一计量时间内，

Q——同一计量时间内，阳极铜产量，t； 

生量，按式（17）计算： 

( )
n

j
1

D

jS V

Q

×∑
                               （17） 

式中： ； 
冶炼生产过程第 j 个工序产生的 SO2 的测量均值，kg/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阳极铜产量，t； 
n——阳极铜的生产工序数，个。 

注：单位产品烟尘产生量、单位产品工业粉尘产生量、单位产品铅产生量、

5.3.17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按式（18）计算： 

jS ==

SD——生产每吨阳极铜的 SO2 产生量，kg/t
Sj——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铜

Vj——同一计量时间内，铜冶炼生产过程第 j 个工序废气量的平均值，m3；

单位产品砷产生量计算方法参照单位产

品二氧化硫产生量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r
W

r i

100%VR
V V

= ×
+

                              （18） 

式中：RW——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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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 生产全过程重复用水量，包括净循环水、浊循环水、复用水及其他重复

5.3.18  固体废物综合回收利用率 
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一年）内阳极铜生产全过程年废物利用量占废物产生总量的比率，按式（19）

r——一定计量时间内，

利用水，m3； 
Vi——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全过程取用新鲜水总量，m3。 

计算： 

R 100%PR = ×                                （19）R
RS

 

式中：

年废物利用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RR——废物回收利用率，%； 
PR——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

SR——同一计量时间内，阳极铜生产全过程废物产生总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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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10 年  第 10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HJ 558—2010）；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铜电解业（HJ 559—2010）；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羊革）（HJ 560—2010）。 
以上标准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1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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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为铜电解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现状，提出了铜电解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

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

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2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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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铜电解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铜电解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六类，即生产工艺与

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

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铜电解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

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75—87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85—87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11912—89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1248  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467—1997  阴极铜 
GB/T 534—2002  工业硫酸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4920—85  硫酸浓缩尾气硫酸雾的测定  铬酸钡比色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06 年  第 40 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2004 年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包括废水产生

量、废气产生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等指标。废水产生量是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或浓度。废气产生量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位产品污

染物产生量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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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铜电解精炼 electrolytic refining of copper 
指利用铜和杂质的电位序不同，在直流电的作用下，阳极上的铜既能电化溶解，又能在阴极上电化

析出，而杂质部分进入电解液，部分进入阳极泥的过程。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铜电解企业生产过程中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铜电解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铜电解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备料工

艺与装备 

电解槽 无衬聚合物混凝土电解槽
混凝土结构，内衬软聚氯乙烯塑料、玻璃钢或 HDPE 膜防

腐 
阴极技术 永久不锈钢 Cu 始极片 
硫酸等辅料的贮存、

输送与投放 
硫酸的输送和贮存符合 GB/T 534—2002 规定，加入量有仪表控制；电解铜工艺作业场

所设置强制通风设施；工作现场备有应急水源；有事故应急预案 
压滤设备 选用能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的浆泵；高压隔膜压滤机 

防腐防渗措施 
生产车间地面采取防渗、防漏和防腐措施；车间内墙面和天花板采取防腐措施；电解液

储槽及污水系统具备防腐防渗措施 
2．剥离工

艺与装备 
剥离方式 机械化自动剥离 手工剥离 
包装、储运 按照 GB/T 467—1997 执行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电流效率/% ≥98 ≥95 ≥93 
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准

煤）/（kg/t） 
≤130 ≤170 ≤220 

3．单位产品直流电耗/ 
[（kW·h）/t] 

≤240 ≤260 ≤280 

4．单位产品蒸汽消耗/（t/t） ≤0.40 ≤0.65 ≤0.75 
5．铜的回收率/% ≥99.8 ≥99.5 ≥99.0 
6．残极率

/% 
大阳极板（350 kg） ≤16 ≤18 
小阳极板（250 kg） ≤18 ≤20 

7．吨铜耗水量/（m3/t） ≤3.5 ≤4.0 ≤5.0 
三、产品指标 
1．高纯阴极铜 

按照 GB/T 467—1997 执行 
2．标准阴极铜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气 
单位产品硫酸雾产

生量/（kg/t） 
≤0.5 ≤0.6 ≤0.7 

2．废水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

量/（m3/t） 
≤1.2 ≤1.5 ≤2.0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

量（COD）产生量/
（g/t） 

≤60 ≤7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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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2．废水 

单位产品铜（Cu2+）

产生量/（g/t） 
≤0.23 ≤0.25 ≤0.28 

单位产品铅（Pb2+）

产生量/（g/t） 
≤3.2 ≤3.5 ≤4.0 

单位产品镍（Ni2+）

产生量/（g/t） ≤0.080 ≤0.085 ≤0.100 

单位产品总砷产生

量/（mg/t） 
≤16 ≤18 ≤2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阳极泥及黑铜粉利用率/% 100 
2．电解槽冲洗及阴极铜表面清

洗水 
沉淀后回用至电解液循环系统，循环使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

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

审核，审核方案全部实施并

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进行验收；按照 GB/T
24001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审核方案全部实施并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验

收；对运营过程中环境因素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作规程，

建立相关方管理程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 

4．废物处理处置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理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照 GB 18599 的相关

规定执行；对含砷污泥等危险废物，要严格按照 GB 18597 的相关规定进行危险废物管

理，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

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险废

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

所在地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5．生产

过 程 环

境管理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气、

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

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保证设备

正常运行，自动检测数据应与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保部检测数据网络连接，

实时上报 
6．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1．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根据 GB/T 2589 的规定应达到《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和 GB 21248 的能耗限额准入值。 
2．污染物产生指标指吨产品阴极铜污染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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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方法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检测按照国家标准检测方法执行，见表 2。污染物指标系末端处理之前

的指标，应分别在检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 

表 2  废水、废气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生产工序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测试条件及要求 
废气 

无组织排放 
电解 硫酸雾 电解车间

硫酸浓缩尾气硫酸雾的测定  铬酸钡比色

法（GB/T 4920—85） 

正常生产工况下，每个采

样点应该至少选取三组以

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废水 
污染源 

压滤、 
清洗 

化学需氧量

（COD） 

废水处理

站入口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铜（Cu2+）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GB 7475—87） 

铅（Pb2+）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GB 7475—87） 

镍（Ni2+）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GB 11912—89） 

总砷 
水质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

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5—87） 

 
5.2  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污

染物产生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单位产品新水耗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各项指标的计算方

法如下。 
5.2.1  电流效率 

电流效率是指实际铜产量和理论铜产量（按法拉第定律计算所得阴极铜量）的百分比，按式（1）
计算： 

100%P
q I t

η = ×
× ×

                               （1） 

式中：η——电流效率，%； 
P——阴极铜实际产量，g； 
q——铜的电化当量为 1.186，g/（A·h）； 
I——电流强度，A； 
t——电解时间，h。 

5.2.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生产单位阴极铜产品的综合能源消耗量（按标准煤折算），按式（2）计算： 

1

s

( )
n

i i
i

e p
E

P
=

×
=
∑

                                 （2） 

式中：E——阴极铜综合能源单耗（折标准煤），kg/t； 
e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和服务活动中消耗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kg； 
pi——第 i 种能源的折算系数，按能量的当量值或能源等价值折算； 
P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品总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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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能源种数。 
5.2.3  单位产品直流电耗 

生产单位阴极铜产品的直流电消耗，按式（3）计算： 
t

d
s

W
W

P
=                                     3  （ ）

式中：Wd——单位重量阴极铜直流电耗，kW·h/t； 
流电总量，kW·h； 

5.2.4 
消耗的蒸汽量，按式（4）计算： 

W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消耗直

Ps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品总量，t。 
 单位产品蒸汽消耗 

生产单位产品阴极铜所

sQ
Qsl

sP
=                                     （4） 

式中：Qsl——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单

汽换算系数取 3 763 MJ/t； 

P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品总量，t。 
5.2.5 

在 减去回收品含铜量的差的比率，

位重量阴极铜消耗蒸汽量（热值），t/t，低压蒸

Q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消耗蒸汽总量（热值），t； 

 铜的回收率 
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含铜量与消耗阳极含铜总量

按式（5）计算： 
Cu 100%

P
η = ×                                （5） h

c hP P−

式中：ηh——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铜回收率，%； 
PCu——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含铜总

Pc——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消耗阳极含铜总量，t/a； 
t/a。 

5.2.6 
在 产阳极铜总量的比率，按式

（6）计

量，t/a； 

Ph——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回收品含铜总量，

 残极率 
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未被电溶解的残余阳极总量占投入生

算： 

c
c

zP
式中：ηc——

100%
P

η = ×                                  （6） 

残极率，%； 
Pc——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未被电溶解

Pz——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投入生产阳极铜总量，t。 
量 

生

的残余阳极总量，t； 

5.2.7  单位产品硫酸雾产生

产单位产品阴极铜所产生的硫酸雾的量，按式（7）计算： 
LSW

Ws
sP

=                                     （7） 

式中

WLS——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硫酸雾产生总量，m3； 
P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

5.2.8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Ws——生产单位产品阴极铜所产生的硫酸雾的量，m3/t； 

品总量，t。 

生产单位产品阴极铜所产生的废水量，按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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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W
W

sP
=                                     （8） 

式中

Wf——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废水产生总量，m3； 
P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

5.2.9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D），该量可在各工序排放口处进行测定，按式（9）

计算：

：W——单位重量阴极铜产生废水量，m3/t； 

品总量，t。 

生产单位产品阴极铜所产生的化学需氧量（CO
 

rW
Wu

sP
=                                     （9） 

式中

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 化学需氧量（COD）产生总量，g； 
P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品总量，t。 

5.2.10  单位产品铜（Cu2+）产生量 
生产单位产品阴极铜所产生的铜（Cu2+），该量可在各工序排放口处进行测定，按式（10）计算： 

：Wu——生产单位重量阴极铜成品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g/t； 
W

y
ytW

W

sP
=                                  （10） 

铜（Cu2+）产生量，g/t； 

Ps——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阴极铜成品总量，t。 
注：单位产品铅（Pb2+）产生量、单位产品镍（Ni2+）产生量、单

产生量指标。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式中：Wyt——生产单位重量阴极铜成品

Wy——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 铜（Cu2+）产生总量，g； 

位产品总砷产生量的计算方法参照单位产品铜（Cu2+）

6  标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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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10 年  第 10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铜冶炼业（HJ 558—2010）；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铜电解业（HJ 559—2010）；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羊革）（HJ 560—2010）。 
以上标准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1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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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制革

工业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

管理水平，制革工业羊革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河北辛集东明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海宁上元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2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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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羊革）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羊革）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

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

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羊革）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

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66—87  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 7479—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4554—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0400—2006  皮革和毛皮 有害物质限量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18885—2009  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 
GB/T 19942—2005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HJ/T 70—2001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HJ/T 83—2001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32—2003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 
HJ/T 195—200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QB/T 2720—2005  皮革  化学实验  氧化铬（Cr2O3）的测定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2004 年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本标准主要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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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皮类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包括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

物种类、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或浓度。皮类固体废物产生指标是指制革加工全过程产生的皮类固体废

物的总和，主要包括含铬皮废物、无铬皮废物，不含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3.3  原料皮 hides and skins for tanning industry 

制革的基本原料取自各种动物（主要是家畜）的皮，包括制革加工前未经或已经防腐处理的皮，也

包括蓝湿革。 
3.4  自然张 nature pieces 

一种皮张数量的计量单位，是指未经分割或折算的天然动物皮的张数。 
3.5  无铬皮废物 skins and leather wastes without chrome 

制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含铬的皮类固体废物，如原料皮废料、去肉肉渣、毛、裸皮废料等。

铬指三价铬。 
3.6  鞣剂 tanning agents 

能进到皮组织中去，而且能改变皮的性质，使皮变成具有柔软性、弹性、强度好、耐水、耐热、耐

腐蚀、有化学稳定性的革的物质。 
3.7  鞣制 tanning 

皮蛋白质与鞣剂相结合，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过程，即由皮变成革。 
3.8  蓝湿革 wet blue 

铬鞣后呈蓝绿色的湿革。 
3.9  含铬皮废物 skins and leather wastes with chrome 

制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含铬的皮类固体废物，如铬鞣后的削匀皮屑、修边的边角余料、磨革粉

尘等。铬指三价铬。 
3.10  涂饰 finishing 

用涂饰剂在皮革表面进行掩饰性修饰的统称。 
3.11  羊革 sheep and goat leather 

以羊皮为原料皮经鞣制加工而成的皮革。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制革工业（羊革）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制革工业（羊革）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制革工业（羊革）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原料皮保藏 

50%的量采用鲜皮加工

（冷冻保存） 
— — 

其余 50%使用环境友好

型添加剂保藏 
使用环境友好型添加剂保藏 

盐用量占其余 50%鲜皮

质量的 20%以下 
盐用量占全部鲜皮质量的

20%以下 
盐用量占全部鲜皮质量的 20%
以下 

转笼除盐，循环使用盐 — 

2 

- 1159 -



HJ 560—2010 

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2．脱毛、浸灰 
无硫保毛脱毛、无硫化碱

浸灰、废液循环利用 
少硫保毛脱毛、少硫化碱

浸灰、废液循环利用 
保毛脱毛、少硫化碱浸灰 

3．脱灰、软化 无铵盐法 少铵盐法 

4．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免浸酸、铬鞣

废液浸酸、无铬或少铬

鞣、循环利用浸酸鞣制废

液、循环后最终排放的鞣

制废液中三氧化二铬含

量低于 500 mg/L（常规

液比） 

低盐浸酸、免浸酸、铬鞣

废液浸酸、无铬或少铬鞣、

循环利用浸酸鞣制废液、

循环后最终排放的鞣制废

液中三氧化二铬含量低于

500 mg/L（常规液比） 

低盐浸酸、无铬或少铬鞣、排

放的鞣制废液中三氧化二铬含

量低于 500 mg/L（常规液比）

5．复鞣 
100%采用高吸收、环境

友好型复鞣剂 
90%以上采用高吸收、环

境友好型复鞣剂 
80%以上采用高吸收、环境友好

型复鞣剂 

6．染色 
100%采用高吸收染料、配方低盐无氨水、不使用国际上禁用的偶氮染料 a及铬媒染

料等有毒染料，不含有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 

7．加脂 

100%采用高物性高吸收

高结合可降解加脂剂，不

含有机卤素化合物，不含

有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盐

（PFOS） 

90%以上采用高物性高吸

收高结合可降解加脂剂，

不含有机卤素化合物，不

含 有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盐

（PFOS） 

80%以上采用高物性高吸收高

结合可降解加脂剂，不含有机

卤素化合物，不含有全氟辛烷

磺酸盐（PFOS） 

8．涂饰 

100%采用水基涂饰材

料，不含有全氟辛烷磺酸

盐（PFOS），不使用甲醛、

不使用有害重金属颜料

膏 

90%以上采用水基涂饰材

料，不含有全氟辛烷磺酸

盐（PFOS），不使用甲醛，

不使用有害重金属颜料膏

80%以上采用水基涂饰材料，不

含有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
不使用甲醛，不使用有害重金

属颜料膏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企业规模 年加工羊皮 b 100 万自然张以上（含） 
2．得革率（成品革/原料皮）/（m2/m2） ≥0.99 ≥0.95 ≥0.85 
3．单位产品取水量/（m3/m2） ≤0.15 ≤0.27 ≤0.3 
4．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准煤）/
（kg/m2） 

≤1.8 ≤2.4 ≤3.0 

三、产品指标 
1．包装 可降解或可回收物质 
2．产品合格率/% ≥99 ≥98 
3．产品有害物质含量 成品革中有害物质含量须符合 GB 20400—2006 及 GB/T 18885—2009 的要求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废水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
（m3/m2） 

≤0.12 ≤0.20 ≤0.27 

单 位 产 品 化 学 需 氧 量

（COD）产生量/（g/m2） 
≤150 ≤300 ≤400 

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 /
（g/m2） 

≤30 ≤40 ≤60 

单位产品总铬产生量 /
（g/m2） 

≤0.3 ≤0.5 ≤0.6 

2．固体

废物 
单位产品皮类固体废物产

生量/（kg/m2） 
≤0.4 ≤0.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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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80 ≥50 ≥30 
2．无铬皮废物回收利用率/% ≥99 ≥98 
3．含铬皮废物回收利用率/% ≥85 ≥80 ≥70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地方、行业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设立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有关工作 

3.环境审核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通过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

要求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有完善的清洁生产管理

机构，并持续开展清洁生产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

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有严格

的操作规程，对生产过程中的

环境因素进行控制，建立相关

方管理程序、清洁生产审核制

度和各种环境管理制度，对固

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有

严格的处理制度。按照《清洁

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的要求完

成了清洁生产审核，有完善的

清洁生产管理机构，并持续开

展清洁生产 

4．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

对产品合格率有考核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

护、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 
生产工艺用水、电、

气管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严格定量

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

计量，并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所有数据要求齐全真实有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建立企

业污染物排放监测制度，并开展日常污染物处理和达标排放监测。监测系统日常须

运转正常，监测数据真实有效，并与抽查结果相符 

厂区综合环境 

管道、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各种人流、物流包括人的活动区域、

物品堆存区域、危险品等有明显标识；厂区给排水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对于

鞣制废液等难以处理的废水能够实现单独收集和处理，对于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污

染物排放或不利于工人身体健康的工序环节有妥善的环境保护措施，对于恶臭、噪

声等要设置能够有效将之控制的设施，并须满足有关标准的要求；厂区内道路经硬

化处理；厂区内设置垃圾箱，做到日产日清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固体废物进行鉴别，对一般废物按照 GB 18599 进行妥善

处理，对危险废物按照 GB 18597 进行无害化处置。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

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

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制定意

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6．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a 禁用的偶氮染料是指国际上禁用的含有或可产生致癌性芳香胺类化合物（见附录 A）的染料。 

b 本标准的羊皮不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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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对羊革制革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

范的规定执行。 
监测方法见表 2，流量监测按照 HJ/T 92 执行。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类型 项目 测点位置 采样及分析方法 

水污染源 

化学需氧量

（COD） 
污水处理设

施前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GB 11914—89）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HJ/T 70—2001）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HJ/T 132—2003）

氨氮（NH3-N）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GB 7479—8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 195—2005） 

总铬 水质  总铬的测定（GB 7466—87） 
注 1：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注 2：GB 11914—89 适用于的含 COD 值大于 30 mg/L 的水样，对未经稀释的水样的测定上限为 700 mg/L，不适用于含

氯化物浓度大于 1 000 mg/L（稀释后）的含盐水；HJ/T 70—2001 用于氯离子含量小于 20 000 mg/L 的高氯废水中

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方法检出限为 30 mg/L；HJ/T 132—2003 用于氯离子含量高达几万至十几万毫克每

升高氯废水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主要用于浸水废水等高氯废水的化学需氧量的测定（当氯离子含量大于

20 000 mg/L 时），方法的最低检出限为 0.20 mg/L，测定上限为 62.5 mg/L。 

 
皮类固体废物按照整个生产周期各个工序的顺序，从某一批原料皮投入生产开始，逐一统计各个工

序产生的皮类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分别检测各种皮类固体废物的含水量，换算成绝干质量，并按照无铬

皮废物和含铬皮废物分别计量。各个工序产生的各类皮类固体废物要注意全部收集，不能有损失。监督

性监测须监测一个生产周期，清洁生产认定或评价监测须监测两个生产周期。必要时可检测含铬皮废物

中的铬含量，检测办法参照 QB/T 2720—2005 执行。 
5.2  计算方法 
5.2.1  得革率 

单位面积的原料皮经过制革加工过程得到的成品革的面积，按式（1）计算： 

C

Y

M
r

M
=                                    （1） 

式中：r——得革率（成品革/原料皮），m2/m2； 
MC——成品革的面积，m2； 
MY——原料皮的面积，m2。 

5.2.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制革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成品革产量之比，按式（2）计算： 

Di
EE
Q

=                                    （2） 

式中：EDi——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所需的综合能耗（折标准煤），kg/m2； 
E——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按照一个生产年度计算，下同），生产过程消耗的综合能耗的总和（折

标准煤），kg；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注：综合能耗是制革企业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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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或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

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

具体综合能耗按照 GB/T 2589 计算，电力按照当量热值折标煤，即每千瓦时按 3 596 kJ 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

数为 0.122 9 kg/（kW·h）。 

5.2.3  单位产品取水量 
生产每平方米成品革的取水量，单位产品取水量，按式（3）计算： 

g
Di

V
V

Q
=                                    （3） 

式中：VDi——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的取水量，m3/m2； 
Vg——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取水量的总和，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5.2.4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生产每平方米成品革的排放废水量，按式（4）计算： 

c
j

V
V

Q
=                                    （4） 

式中：Vj——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产生的废水量，m3/t； 
Vc——在一定计量时间，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5.2.5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生产每平方米成品革产生化学需氧量的量，按式（5）计算： 

1
Di

( )
n

i i
i

C V
C

Q
=

×
=
∑

                                （5） 

式中：CDi——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的 COD 产生量，g/m2； 
C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羊革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 COD 的测量均值，mg/L； 
Vi——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羊革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废水量的平均值，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n——羊革的生产工序数，个。 

5.2.6  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 
生产每平方米成品革产生的氨氮的量，按式（6）计算： 

1
Di

( )
n

i i
i

N V
N

Q
=

×
=
∑

                               （6） 

式中：NDi——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的氨氮产生量，g/m2； 
N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羊革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氨氮的测量均值，mg/L； 
Vi——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羊革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废水量的平均值，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n——羊革的生产工序数，个。 

5.2.7  单位产品总铬产生量 
生产每平方米成品革产生的总铬的量，按式（7）计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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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

( )
n

i i
i

C V
C

Q
=

×
=
∑

                               （7） 

式中：CDi——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的总铬产生量，g/m2； 
C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羊革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总铬的测量均值，mg/L； 
Vi——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羊革生产过程第 i 个工序产生的废水量的平均值，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n——羊革的生产工序数，个。 

5.2.8  单位产品皮类固体废物产生量 
生产每平方米成品革产生的皮类固体废物的量，按式（8）计算： 

Di
iP

P
Q

=                                     （8） 

式中：PDi——生产单位产品（羊革成品革）的皮类固体废物的产生量，kg/m2； 
P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皮类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的总和，kg；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产品（羊革成品革）的产量，m2。 

5.2.9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按式（9）计算： 

r
W

r i

100%VR
V V

= ×
+

                              （9） 

式中：RW——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全过程重复用水量，包括净循环水、浊循环水、复用水及其他重

复利用水，m3； 
Vi——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全过程取用新鲜水总量，m3。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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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24 种致癌性芳香胺类化合物 
 

序号 名称 毒性类别（MAK 分类法） CA 索引号

1 4-氨基联苯（4-Aminodiphenyl） A1Ⅲ  92-67-1 
2 联苯胺（Benzidine） A1Ⅲ  92-87-5 
3 4-氯邻甲苯胺（4-Chloro-o-Toluidine） A1Ⅲ  95-69-2 
4 2-萘胺（2-Naphthylamine） A1Ⅲ  91-59-8 
5 邻氨基偶氮甲苯（o-Aminoazatoluene） A2Ⅲ  97-56-3 
6 2-氨基-4-硝基甲苯（2-Amino-4-Nitrotoluene） A2Ⅲ  99-55-8 
7 2,4-二氨基苯甲醚（2,4-Diaminoanisole） A2Ⅲ  615-05-4 
8 4,4′-二氨基二苯甲烷（4,4′-Diaminodiphenly Methane） A2Ⅲ  101-77-9 
9 3,3′-二氯联苯胺（3,3′-Dichlorobenzidine） A2Ⅲ  91-94-1 

10 3,3′-二甲基联苯胺（3,3′-Dimethylbenzidine） A2Ⅲ  119-93-7 
11 3,3′-二甲氧基联苯胺（3,3′-Dimethoxybenzidine） A2Ⅲ  119-90-4 

12 
3,3′-二甲基-4,4′-二氨基二苯甲烷 

（3,3′-Dimethyl-4,4′-Diaminodiphenylmethane） 
A2Ⅲ  838-88-0 

13 2-甲氧基-5-甲基苯胺（p-Cresidine） A2Ⅲ  120-71-8 
14 4,4′-亚甲基双（2-氯苯胺）4,4′-Methylene-bis（2-Chloroaniline） A2Ⅲ  101-14-4 
15 邻甲苯胺（o-Toluidine） A2Ⅲ  95-53-4 
16 2,4-二氨基甲苯（2,4-Diaminotoluene） A2Ⅲ  95-80-7 
17 4-氯苯胺（4-Chloroaniline） A2Ⅲ  106-47-8 
18 4,4′-二氨基联苯醚（4,4′-Oxydianiline） A2Ⅲ  101-80-4 
19 4,4′-硫苯胺（4,4′-Thiodianiline） A2Ⅲ  139-65-1 
20 2,4,5-三甲基苯胺（2,4,5-Trimethylaniline） A2Ⅲ  137-17-7 
21 对氨基偶氮苯（p-Phenylaoanline） — 60-09-3 
22 邻氨基苯甲醚（o-Anisidine） — 90-04-0 
23 2,4-二甲基苯胺（2,4-Xylidine） — 95-68-1 
24 2,6-二甲基苯胺（2,6-Xylidine） — 87-62-7 

注：不得从染料中分解出表中 24 种芳香胺，若有新的致癌性芳香胺类化合物被发现，须补充到本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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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10 年  第 48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酒精制造业》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清洁生产标准  酒精制造业（HJ 581—2010） 
该标准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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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酒精

制造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酒精制造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本标准将适时

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酒精分会、

安徽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6 月 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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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酒精制造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酒精制造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五类，即生产工

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谷类、薯类、糖蜜为原料经发酵、蒸馏工艺生产酒精的酒精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

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92—200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9—2007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425—2008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清洁生产标准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指依据生命周期分析原理，从生产工艺与装备、资源能源利用、产品、污染物产生、废物回收利用

和环境管理六个方面，对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给出阶段性的指标要求，指导企业清洁生产和污染的全过

程控制。 
注：引自《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HJ/T 42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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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pollutants generation indicators（before end-of-pipe treatment）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废水污染物产

生指标指废水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或浓度。本标准废水污染物

产生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和单位产品酒精糟液产生量。 
3.4  

酒精制造业alcohol industry 
以谷类、薯类、糖蜜或其他生物质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而生产食用酒精、工业酒精、燃料乙醇的

工业。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酒精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酒精制造企业的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酒精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发酵成熟醪酒精分（体积

分数）/% 

谷类 ≥13 ≥12 ≥11 
薯类 ≥12 ≥11 ≥10 
糖蜜 ≥11 ≥10 ≥9 

2．清洗系统 自动清洗系统（CIP）  人工清洗 
3．蒸馏设备 差压蒸馏  常压蒸馏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合

标准煤计算）/（kg/kL） 

谷类 ≤550 ≤600 ≤800 
薯类 ≤500 ≤550 ≤650 
糖蜜 ≤350 ≤450 ≤550 

2．单位产品耗电量/ 
（kW·h/kL） 

谷类 ≤140 ≤260 ≤380 
薯类 ≤120 ≤150 ≤170 
糖蜜 ≤20 ≤40 ≤50 

3．单位产品取水量/（m3/kL） 
谷类 ≤10 ≤20 ≤30 
薯类 ≤10 ≤20 ≤30 
糖蜜 ≤10 ≤40 ≤50 

4．糖分出酒率/% ≥53 ≥50 ≥48 

5．淀粉出酒率/% 
谷类 ≥55 ≥53 ≥52 
薯类 ≥56 ≥5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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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m3/kL） 

谷类 ≤10 ≤15 ≤20 
薯类 ≤10 ≤15 ≤20 
糖蜜 ≤10 ≤20 ≤30 

2．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

（COD）产生量/（kg/kL）

谷类 ≤250 ≤300 ≤350 
薯类 ≤250 ≤300 ≤350 
糖蜜 ≤800 ≤1 000 ≤1 200 

3．单位产品酒精糟液产生量

/（m3/kL）（综合利用前）

谷类 ≤8 ≤10 ≤11 
薯类 ≤8 ≤10 ≤11 
糖蜜 ≤9 ≤11 ≤14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酒精糟液综合利用率/% 100 
2．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95 ≥90 ≥8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专门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3．环境审核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有效运行环境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按照《清洁生产审核

暂行办法》的要求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并经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评估验收，持续实

施清洁生产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

效；按照《清洁生产审核

暂行办法》的要求完成了

清洁生产审核，并经省级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评估验收，持续实施清洁

生产 

4．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能耗水耗有考核，

对产品合格率有考核，各种人流、物流包括人的活动区域、物品堆存

区域等有明显标识；管道、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

施 

5．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执行 

6．相关方环境管理 
购买有资质的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包装和

运输环节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单位产品指折算 95%（体积分数）的酒精。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所有指

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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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学需氧量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生产车间排放口或废水处

理设施入口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

法》（GB 11914—89） 每半月监测一次，每次监测采样按照

HJ/T 92—2002 执行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

分光光度法》（HJ/T 399—2007）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2  统计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消耗、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所有公式中酒精

产量统一折算成 95%（体积分数），一定计量时间指一个生产年度。 

5.3  计算方法 

5.3.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按式（1）计算： 

i
ui

E
E

Q
=                                    （1） 

式中：Eui——生产每千升酒精的综合能耗（按标准煤折算），kg/kL； 
E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综合能耗的消耗量（按标准煤折算），kg；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kL。 

注：综合能耗是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为一次能源后

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于生

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

能耗按照 GB/T 2589 计算。 

5.3.2  单位产品耗电量 

生产每千升酒精消耗的电量，按式（2）计算： 

tW
W

Q
=                                    （2） 

式中：W——每千升酒精耗电量，kW·h/kL； 
W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酒精生产耗电量，kW·h；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kL。 

5.3.3  单位产品取水量 

生产每千升酒精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按式（3）计算： 

Vui= iV
Q

                                  （3） 

式中：Vui——生产千升酒精的取水量，m3/kL；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酒精生产取水量，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kL。 

4 

- 1174 -



HJ 581—2010 

5.3.4  糖分出酒率 

若干重量糖分生产 95%（体积分数）酒精产量的百分率，按式（4）计算： 

d
a

100%QR
D

= ×                                （4） 

式中：Rd——糖分出酒率，%； 
Da——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的原料糖分的总量，t；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t。 

5.3.5  淀粉出酒率 

若干重量淀粉生产 95%（体积分数）酒精产量的百分率，按式（5）计算： 

s
a

100%QR
S

= ×                                （5） 

式中：Rs——淀粉出酒率，%； 
Sa——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淀粉的总量，t；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t。 

5.3.6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按式（6）计算： 

w
p

V
V

Q
=                                   （6） 

式中：Vp——废水产生量，m3/kL； 
Vw——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产生量，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kL。 

5.3.7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COD），按式（7）
计算： 

3
D w 10C V

C
Q

−× ×
=                                （7） 

式中：C——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kg/kL； 
CD——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中 COD 平均质量浓度，mg/L； 
Vw——同一计量内废水产生量，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kL。 

5.3.8  单位产品酒精糟液产生量 

单位产品酒精糟液产生量，按式（8）计算： 

e
j

V
R

Q
=                                   （8） 

式中：Rj——酒精糟液产生量，m3/kL； 
Ve——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酒精糟液产生总量，m3； 
Q——同一计量时间内酒精产量，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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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3.9  酒精糟液综合利用率 

单位产品产生糟液的综合利用量与产生总量之比，按式（9）计算： 

u
z

j

100%
R

R
R

= ×                                （9） 

式中：Rz——酒精糟液综合利用率，%； 
Ru——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单位产品产生糟液的综合利用量，m3/kL； 
Rj——同一计量时间内单位产品糟液产生总量，m3/kL。 

5.3.10  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在一定时间内，酒精生产的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总和与取冷却水量和冷却水重复利用水量总和之比

的百分率。按式（10）计算： 

r

i r

100%VR
V V

= ×
+

                            （10） 

式中：R——冷却水循环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冷却水重复用水量，m3； 
Vi——同一计量时间内冷却水取水量，m3。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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